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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人和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 “掌握” 关系， 由此形成了人对待发展的四种基本方式： 实践的方

式、 观念的方式、 价值的方式和情感的方式。 掌握发展的实践方式是人以直接现实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

生产活动来促成和实现发展的一种方式； 掌握发展的观念方式是指人在思维观念中对社会发展的一种再现、
反思、 建构、 展望以及提供方法论指导的方式； 掌握发展的价值方式是指人们从与实践价值相区别的角度

对于发展利益这一贯穿社会发展始终的 “看不见” 的 “价值之手” 的一种揭示和定位； 关于发展的情感把

握体现着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主观评价、 心理体验和感觉直观。 这四种方式充分揭示了人与发展的基本关

系形态， 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 相互转化的密切关系和层层递进的逻辑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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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发展哲学的重要任务。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看来， 人和发展之间实

际上存在着一种 “掌握” 或 “把握” 的关系———这种掌握表达了人对待发展的态度问题， 而这种态

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即实践、 观念、 价值和情感， 由此形成了人掌握发展的四种方式： 实践的方

式、 观念的方式、 价值的方式和情感的方式。 这几种方式充分表现了人对待发展的基本关系形态。 研

究人掌握发展的具体方式及其关系， 对于我们认识并从事发展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掌握发展的实践方式

　 　 作为发展主体的人， 是实践主体、 观念主体、 价值主体和情感主体的 “四位一体”， 因而， 从人

的角度看待发展， 就要从发展主体的上述 “四重角色” 入手。 在社会发展中， 人首先是一个实践者，
由此形成了人以实践的方式对待或掌握发展的关系形态。 所谓掌握发展的实践方式， 是人以直接现实

的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来促成和实现发展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把人的局域性的实践活

动转化成持续性的社会发展活动， 把人的实践力升华为发展力， 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最为根本的物质

基础和手段。 掌握发展的实践方式是人对待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方式， 它揭示了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之

间的内在关系。
在发展哲学的研究中， 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即我们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一

直未给予明晰的梳理， 对于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存在着模糊化的认识。 我们在谈论发展时较少涉及实

践， 在谈论实践时又常常没有上升到发展的高度， 忽视甚至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 长期以来，
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 一直都主张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或存在方式。 这固然没错， 但人除了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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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方式之外， 还有发展的存在方式。
就实践而言， 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方式， 人正是在实践活动中把自己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 创

造出了人之为人的一切特征。 人的秘密就在实践活动中。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

的生命， 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 他们是什么样的， 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

么一致， 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因而， 个人是什么样的， 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①

实践由此构成了人类特殊的生命形式。 但人的生命活动或人的存在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从主体角度看

具有全民性， 从内容角度看具有综合性或全面性， 从过程角度看具有持续性或连续性， 从方向角度分

析具有向前向上的演进趋势。 这些关涉到人的生存的重要特征， 就必须以发展的方式予以体现或实

现。 具体就人的存在的持续性而言， 基于个体的人来看， 人的存在是 “一辈子” 或 “一生性” 的；
基于 “类” 的人来看， 人的存在是世代性的，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②。 个体的世代存

在构成了整个人类的永续存在。 社会人这种 “一生性” 和 “永续性” 的存在实际上就表现为 “社会

发展” 的形态， 构成了人类特有的运动方式。 换言之， 人的 “一生性” 和 “永续性” 或 “世代性”
的生命活动， 用实践的方式是难以精准表达和概括的， 必须借助于 “发展” 的概念。 这样， 发展的

方式就出场了。 如果说， 实践的方式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 它为人的存在提供着 “支点” 的话， 那

么发展的方式则是人的生命在大时空尺度内得以延续的方式， 只有通过发展人才能解决自身所必然面

临的一生性和世代性存在的问题。 个体的人尽管存在着生命的 “大限”， 但个体人在其 “一生性” 的

存在中也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 而更为关键的是， 无数个体将其有限的发展融入整个人类无限发展

的长河中， “接力” 构成人类持续不断演进的历史。 这就是以有限换取无限或以有限趋于无限的客观

表现。
就发展方式的生成来看， 人必然有其存在的实践方式， 而实践的展开必然要呈现出发展的生成性

和过程性， 换言之， 人们在实践方式的基础上必须同时衍生出发展的存在方式。 何以如此？ 这要从人

的需要的满足来分析。 人们为了满足自身天然性需要， 不得不从事实践活动。 但人的需要是一生性和

世代性的， 这样， 对人的一生性和世代性需要的满足就要由实践进入发展的层次， 具体说通过 “发
展实践” 或发展性实践 （发展实践是发展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是实践的基础和发展的形式， 是实践

的手段和发展的目的， 是实践的阶梯和发展的方向， 是实践的环节和发展的链条） 来满足人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 人的需要本身也呈现着不断攀升递进的演变趋势，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需要是同满

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 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③。 因此， 无论是从需要的主体还是需要的

演进来看， 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借助发展来实现。 这里， 我们实际上是从人及其需要的角度深刻揭示

了实践和发展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发展 “出场” 的必然性。 总之， 人的存在只能通过实践的方式和发

展的方式一体完成， 或者说， 人既在实践中存在， 也在发展中存在。
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 相互转化的情形体现着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关系。 实践

与发展相互依存， 实践离不开发展， 实践是发展中的实践， 只有在发展中实践才能呈现出其完整的形

态和真正的意义， 如果离开了发展， 实践就不具有其历史的动态性和过程的生成性； 发展也离不开实

践， 发展的基础和基本的物质手段就是实践， 从实践学的角度看， 所谓社会发展， 就是指社会有机体

在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合乎人的自主需要和目的， 从而有着特定方向和内在规律的一种运

动变化形式。
实践和发展的相互依存导致了它们的相互作用、 相互转化。 基于正面分析， 实践的成果———无论

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 都转化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动力、 资料、 手段、 条件以及表征社会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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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程度的诸多标志性要素。 众所周知， 支撑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社会生产力， 包括物质生

产力、 精神生产力、 生态生产力等， 而这些生产力都是在人的生产实践包括物质生产、 精神生产和生

态生产等基础上生成的， 没有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物质生产力的支持和推动， 人类社会显然不可能获得

发展。 从反面看， 实践具有正负效应的二重性， 它既能促进社会发展， 也能为社会发展 “添乱” 或

“添堵”。 一切发展问题其实主要是实践问题， 当人们在实践中选择或采取了不恰当的目标、 手段从

而导致了严重的问题时， 就会造成 “反发展” 的后果。 实践是发展的基础， 它支配着发展， 但发展

也反作用于实践， 并制约着实践。 这种制约性表现为， 发展包括发展的理念、 目标、 趋向等规定着实

践的任务、 走向、 领域和方法等， 发展及其成果拓展着实践对象、 强化着实践功能、 创新着实践手

段、 表征着实践水平、 提高着实践效率、 克服着实践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 所谓社会发展其实就是

社会实践的发展进步。
实践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基础作用昭示我们， 要实现发展就必须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 如果不以

一系列具体而现实的实践奋斗来推动发展， 发展注定是空的， 美好的发展目标只能成为 “镜中花、
水中月”。 同样， 我们要克服发展问题也只能从实践包括人们的生产实践、 生活实践入手， 着力克服

实践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唯其如此， 方能追求一种科学而美好的发展。
发展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关系是辩证统一而非直接同一， 就是说， 发展和实践之间还具有明显的差

异性。 第一， 从主体角度看， 实践主体和发展主体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但并非完全相等， 实践主体肯定

是发展主体， 但发展主体反过来并不完全是实践主体， 例如， 那些尚未完全进入 “实践域” 的儿童

和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等， 他们当然是发展主体但还不是现实的实践主体或基本上失去了实践主体

的身份。 第二， 从属性看， 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 或者说它是一种物质的、 感性的活动， 这种直接现

实性就使得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观念活动、 情感活动等有了区别。 和实践的直接现实性或物质感性相

比， 发展具有综合性或系统性， 就其所包含的内容而言， 它既有感性的、 直接现实性的因素及其表

现， 更有理性和非理性等因素， 是人的物质性因素和精神性因素同时推进的过程。 当然， 从时空角度

分析， 发展的综合性或系统性主要表现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 横向表现为全面发展， 纵向表现为可

持续发展， 而横向和纵向的统一又体现了社会的整体性发展。 第三， 从形态角度看， 社会实践特别是

物质生产实践主要包括常规型实践、 重复型实践和创新型实践等形态。 一般而言， 常规型实践和重复

型实践不具有发展的属性， 只有体现着进步性、 上升性的创新型实践才属于发展。 发展的实质是新事

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一种向上、 向前的运动变化过程。 在社会领域， 尽

管常规型实践、 重复型实践也为社会发展提供着基础性的支撑， 但从前进性的角度分析， 只有创新型

实践才能真正实现新事物对旧事物的代替。 换言之， 常规型实践和重复型实践当然也是发展的基础，
但基础并不等于发展， 如同楼房的基石不等于楼房本身一样。 在实践中如果实现了人和社会的前进性

的运动变化， 那么， 就完成了由实践向发展的跃升， 而只有创新型实践才真正具有这样的资质和功

能。 第四， 实践具有正负两重效应， 其正效应为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和推动力， 而其负效应则阻碍和损

害发展。 从这种对实践效应的辩证分析， 也可以看出实践和发展之间的不同。

二、 掌握发展的观念方式

　 　 没有实践， 发展无以践行。 但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实践方式在掌握发展时却存在其 “局限性”， 例

如， 对于发展 “是什么” “怎么样” 之类的问题， 实践本身就无法回答， 这就需要跳出实践的 “圈
子” 而上升到思想或理论观念的高度， 通过对发展的认识活动及其形成的理论观念来回答上述问题，
而正是这种思想观念赋予人们以理性支配发展的特性。

众所周知， 自然界的运动具有自在性、 盲目性， 人类社会的运动具有自主性、 目的性。 社会系统

在运动发展中所体现的这种自觉自为的特性， 主要是通过社会发展自身所蕴含的理性思维的因素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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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① 就是说， 人是一种有意识、 会思维

的社会性存在物， 这样由人所主导的社会发展就是人自觉自主地追求自设目标的历史过程， 和动物界

仅仅基于生物本能而驱使的生命活动不同， 人以发展的意识性或理性取代了动物的本能性或被动适应

性。 这是由于人在从事发展活动之先， 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目的， 并根据发展的现实存在， 引出或建构

起关于特定发展的理论观念， 提出发展的方针计划， 然后选择一定的方式手段去实现所设定的目标。
可见， 在社会发展中， 贯穿着人的理性思维因素， 并支配着社会发展， 从而形成了关于发展的观念

把握。
所谓观念把握， 是在实践把握的基础上， 人们在思维观念中对社会发展的一种再现、 反思、 建

构、 展望以及提供方法论指导等活动。 观念把握属于发展认识的活动， 人们正是在对于发展存在的认

识中形成了关于发展的一定的理论观念， 使发展实现了由实践向理论、 由感性向理性的升华。 恩格斯

指出：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 同样， 我们要想对大时空

背景下的社会发展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包括反思发展的过去、 再现发展的当下和展

望发展的未来， 也不能没有关于社会发展的观念把握。 “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

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③ 观念把握就是要实现这种 “彻底性”，
它通过深刻把握发展的本质、 规律、 属性、 趋势等属于发展本身或深藏于发展现象背后的东西， 才有

可能为人们提供关于发展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指导。
人们对发展的观念掌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观念反映、 观念建构、 观念塑造和方法论指导。 观

念把握具有反映性或摹写性。 这种反映性是指发展主体对于社会发展的观念认识必然是以特定的发展

活动为原型的， 或者说， 在人的发展认识中一定含有反映了特定发展活动的客观内容。 因而， 我们坚

持发展认识的反映性， 就等于坚持了发展认识的客观性， 这种发展认识的客观性形成了指导社会发展

的真理性原则。 在观念反映的基础上， 还要根据当下社会发展所处的方位、 存在的问题、 演变的趋

势、 面临的任务等情况进行新的理论建构， 即要创建一种来源于并高于现实发展存在的具有时代性、
创新性的发展理论或发展理念。 这种观念建构或理论建构当然是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 是人以现实的

发展存在为基础的一种从感性到理性的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 的理论创造

活动。 观念建构还具有 “前瞻性” 的塑造功能。 人们的观念把握， 不仅要反映社会发展或发展存在

的本来面貌， 揭示在现实发展中业已存在或体现的本质、 规律、 属性、 条件等的问题， 还要根据这种

反映或认识， 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发展主体的内在需要在观念意识中超越性地塑造出未来理想的发

展存在， 通过思维勾画出未来美好的发展前景。 换言之， 关于发展的观念把握的显著特点还在于， 人

的思维不仅能揭示或再现特定发展现实本来如此的状态， 而且能够前瞻性地揭示出社会发展对于人的

生存和发展所应当具备的状态。 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精神意识现象是， 人在特定的发展活动

之前， 就在头脑中把社会发展对于人来说 “应当如此” 的面貌描绘或展望出来了， 如提出关于社会

发展的目标、 进程、 步骤等。 如果说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可以 “摸着石头过河” 的话， 那么具有整

体性、 复杂性的社会发展就不能完全走一步看一步了， 如果没有这种关于发展的超前性认识， 社会发

展的理论观念不可能真正指导人的长远的、 持续性的发展进程。 人的思维不仅能够反映和展望社会发

展， 建构起新的发展理论， 而且还为人的发展活动提供着方法论的指导， 即它在深刻揭示发展规律和

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告诉人们应当如何从事发展创造， 包括在发展中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立场、 选择什

么样的方式、 采取什么样的做法等。
观念把握的目的在于不断排除谬误， 获取关于发展的真知， 从而使人们在一种科学的发展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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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从事发展创造。 观念把握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 对于社会发展的知识论

的支持功能。 人们从事发展实践， 当然要遵循发展规律、 把握发展大势、 协调发展关系， 等等， 这就

意味着人在发展中要和深藏于发展现象背后的本质、 规律等 “打交道”， 为此就离不开能透过现象看

本质的思想的力量。 在这里， 观念掌握实际上为社会发展提供着认知论的支持功用， 它能告诉我们社

会发展 “是什么” “怎么样” 一类的问题。 第二， 对于发展主体优化提升的功能。 观念掌握既是面向

发展实践的， 更是面向发展主体的， 它在对现实发展的认知中， 能够发现发展实践与发展主体之间所

存在的 “张力”， 看到发展实践针对发展主体在文化教育及道德素质等方面的要求， 这样， 观念掌握

实际上就具有了针对发展主体的 “精神塑造” “道德教化” “素质提高” 等的功能。 第三， 对于社会

发展的说理功能。 这种 “说理” 主要表现为两点： 其一， 说理的动员性。 指观念掌握通过宣传说理

从而组织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到某一发展进程中去， 以形成积极向上的发展合力。 其二， 说理的交

流性。 特定的发展主体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发展活动形成观念掌握， 但在存在着不同发展主体和发展活

动的情况下， 如何解决不同地域特别是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发展关系问题， 就需要发挥观念掌握所具

有的宣传阐释的功能。 这种对外或 “向他” 的说理交流主要表现为， 或正面向他人讲述我之发展的

做法、 意义等； 或针对事关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 事件 “发声” “亮剑”， 争取一定的 “话语权”。
这种针对其他发展主体的说理， 目的是要取得他人的认知、 认可、 同情和支持， 以维护自身发展的权

益。 第四， 对社会发展的规约功能。 观念掌握在深刻了解发展的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的基础上， 提炼

出相应的理念、 原则、 要求等， 从而告诉人们， 在由千百万人参加的宏大社会发展进程中， 哪些是善

的、 合理的、 应该做的， 哪些是恶的、 不合理的、 不应该做的， 这样， 观念掌握也就具有了关于发展

的方法论指导功能。 第五， 对于社会发展的维护功能。 观念掌握的说理性明显具有阐释合理性、 捍卫

合法性的功能。 它能从精神观念的角度坚定人们的信仰、 统一人们的意志， 使人们坚持自己所选定的

发展道路和方向， 并能从理论观念的角度驳斥异己势力或敌对势力对我之发展的诋毁、 诬蔑， 为我的

发展设置起一道坚固的精神观念方面的 “保护装置”。 合法化的功能还体现在， 虽然既定发展结果不

太令人满意， 但观念掌握可以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引向具有较高期待性的美好未来， 从而减缓对现实

的冲击和干扰。
掌握发展的观念方式， 不同于掌握发展的实践方式。 首先， 掌握发展的实践方式， 是人以现实的

感性物质活动实现和推动发展； 而掌握发展的观念方式， 本质上是人的主观性的精神活动。 其次， 人

掌握发展的实践方式是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的客观过程， 因而它能直接实现发展； 而在掌握发展的观

念方式中， 人们只是在思维观念中反映和建构社会发展， 这种思维活动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动发展。 最

后， 人们以实践的方式掌握发展， 使用的是物质手段， 以客观的工具系统为中介； 而人们以观念的方

式掌握发展， 使用的是概念及其系统， 以语言陈述体系为中介。 总之， 人掌握发展的实践方式， 追求

的是合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发展进程及其发展结果； 人掌握发展的观念方式， 追求的是人的思维理念

符合发展的实际进程及其结果。 当然， 在现实的发展进程中， 人对发展的实践掌握和观念掌握并非泾

渭分明、 互不相干， 而是属于同一过程中人们掌握发展的两个方面， 它们是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地统

一于现实的发展活动中的。

三、 掌握发展的价值方式

　 　 发展的价值把握是对发展于人而言的意义或效用问题的一种认识和揭示。 价值把握原本属于观

念把握的一部分， 谓之为 “价值性观念”， 但鉴于价值把握的重要性、 特殊性， 我们有必要将其从观

念把握中单列出来予以专门研究。 通过发展的观念把握我们在知道了发展 “是什么” “怎么样” 之类

的问题之后， 自然还要进一步追问关于发展的 “为什么” 一类的问题， 即人为什么需要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对于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意义或效用？ 这些关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功能或价值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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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 需要通过对发展的价值把握予以揭示和回答。
人是发展的主体， 发展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 这其实已经表明， 发展于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或有

意义的。 发展的价值性和实践的价值性具有共同之处， 即在人的实践和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触发机制”， 或存在着共同的 “利益中轴” 或 “利益杠杆” 的支配规律。 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 列宁也认为， 利益 “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

经”②。 在发展价值看来， 利益是贯穿社会发展一切环节和始终的根本的内在尺度， 是支配和操控社

会发展的 “看不见” 的 “价值之手”， 它对社会发展的目的、 方向、 步骤、 方式和结果的检验等都起

着支配性作用。
但发展的价值把握显然不是一般化、 模糊性地揭示发展于人而言的意义性或价值性问题， 它需要

从与实践价值相区别的角度深入探究发展究竟是在什么方面、 何种程度上于人而言是有意义的。 或者

说， 它还要在 “合理性” 的维度上进一步揭示我们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利以及如何实现利的问题。 在

发展的价值视域中， 相比于实践价值或实践之利， 发展之利从其内容到实现方式具有这样几种规定

性： 第一， 全民之利。 这是基于主体角度或从利益覆盖面角度把握的， 也就是说， 社会发展所争取或

实现的应当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 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倡导人人享有的普惠性发

展。 第二， 全面之利。 这是基于利益内容角度而言的， 这种综合的、 全面的利益涉及了人的物质和精

神、 生存和发展、 生产和生活、 个体和集体等方方面面， 为此要倡导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三， 长

远之利。 社会发展所争取的利益不是阶段性的利益， 它要实现人的一生性利益特别是人类的世代性利

益， 在一种前瞻性思维的支配下， 倡导一种可持续的发展。 第四， 复合之利。 这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

的角度把握的， 社会发展既要争取人的利益， 但又不能损害自然生态的权益， 换言之， 社会发展所争

取的利益包括人的利益和自然的权益， 是横跨 “人—自然” 两大系统的 “复合之利”， 如果损自然以

利人， 人之利显然是不会持久和稳固的。 为此要倡导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 第五， 人类之利。 这是基于 “类” 的角度所把握的发展之利。 从主体结构的角度看， 人的最

高形态是人类， 因此， 一般意义的社会发展所要实现的当然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 为此就要正确处

理国家间的利益关系， 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倡导和追求一种共同发展。
当今人类在发展中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问题， 而诸多发展问题的实质都是实践基础上的利益问题，

具体而言是指实现利益的实践手段的不当性问题， 这种不当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从主体角

度看， 将自我利益最大化， 从而损害了他人或他国的利益， 乃至于损害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利益； 其

二， 从利益结构角度把握， 将眼前利益最大化， 从而损害了人的长远的可持续的利益； 其三， 从人与

自然角度分析， 将人的利益最大化， 从而损害了自然生态的权益。 正由于在当前发展中所存在的将人

的眼前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现象， 因而导致了目前所盛行的互害型的发展形态。 基于当前人类发展的

现实， 我们通过发展的价值把握， 要设法实现向互利型发展的转变。 这种互利型发展表现为人与人、
人与自然、 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其实质是要倡导和实现发展的共利性。

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或局限性。 马克思就指出了黑格尔虽然把劳

动看作人的本质， 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 但 “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 没有看到它的消极

的方面”③。 当劳动还是人的谋生的手段的时候， 劳动等实践活动注定是强迫性的， 它对人的利益的

追逐常常具有短期化、 片面化、 孤岛化等的缺陷， 能造成人的畸形发展和社会的高代价发展。 而只有

通过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克服实践自身所具有的缺陷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 只有发展这种存在方式才能

对全民的根本利益包括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起到实现、 维护和调节、 平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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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掌握发展的情感方式

　 　 发展的价值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它就是天然合理的， 换言之， 我们不能仅仅基于价值层面来把握发

展的意义， 不能完全依据发展所应该具有的内在价值尺度去把握其共利性特别是利民性的本质和实际

效果。 那么， 我们何以能真正清晰地知晓发展的利民性效果呢？ 这就需要深入到发展的情感把握层

次， 实现由共利向共情的升华。
基于人的精神结构角度分析， 发展主体或人的精神世界是知、 情、 意的统一， 发展主体自身内在

能力的发挥进而整个发展力的生成和增强不仅取决于发展主体的理论认知因素， 而且总是伴随着发展

主体对发展实践的情感体验和意志努力。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人 “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 激情、
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①。 在富有激情的发展主体的主导下， 社会发展当然不是

一个枯燥、 冰冷、 纯理性的过程， 它还渗透并体现着人的情感、 意志及信念等非理性的因素， 因而，
我们有必要从人的非理性因素， 特别是情感角度来把握社会发展。

情感把握是发展主体针对特定发展活动是否满足了自己需要、 实现了自我利益而生发的一种精神

心理反应， 表现为发展主体对某种特定发展活动所持的一定的肯定或否定的主观态度及其相应的心理

体验。 情感把握的逻辑机理是这样的： 某种特定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果满足了人们的需要、 实现了他

们的利益， 使他们在某种发展中普遍拥有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人们自然会对这种发展抱有肯

定、 满意、 认可等的态度， 进而对组织和主导发展的国家 （国家又是通过一定的执政党来实施发展

的） 生发出拥护、 支持、 热爱以及自豪感等态度和心理体验。
关于发展的情感把握体现着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主观评价、 心理体验和感觉直观。 所谓发展评

价， 是发展主体在对发展现实特别是发展结果进行认知的基础上， 把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运用于现实

发展中， 对发展主体与发展活动特别是发展结果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某种检验评判。 这种评判实际上

是人的发展意识关于发展主体与发展现实之间现实的价值关系的一种揭示， 它所反映的是发展主体的

需要 （在精神层面表现为人的发展愿望） 与发展现实特别是发展结果之间的关联性。 发展评价作为

发展主体观念活动的结果， 表现为人们对一定的发展活动是否具有满足发展主体需要的属性所做的肯

定或否定的判断， 或者是在广大民众是否拥有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的基础上而发生的拥护不拥

护、 赞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兴、 答应不答应的主观态度。 如果大多数人对某一发展或某一时期的发展

都持否定的态度， 那么， 这种发展基本上是失败的； 反之， 就可视为是成功的。 可见， 发展评价是人

们在关于发展的理性认知基础上的一种情感表达。 这种情感表达的特点还在于： 其一， 它一旦发现价

值标准上的差异， 总是倾向于较高的价值标准； 其二， 它一旦发现价值标准在主体方出现不合理的情

况 （如只关注少数人的利益）， 它也会倾向于追求多数人的价值诉求。
所谓发展的心理体验， 是指人们通过感受或参观发展的过程特别是现实的发展结果而生发的自

豪、 兴奋、 骄傲、 喜悦与否的情感反应。 在发展体验中包含着关于发展的观赏性或审美性活动， 通过

参观或感受在发展中所创造的对象化的成果包括优美的环境等而获得的一种愉悦与否的心理体验， 这

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发展美的欣赏观照的活动。 因而， 在某种意义上说， 情感把握特别是其中具有积极

意义的情感把握具有审美的意义， 即这种情感是一种审美情感。 审美情感或美感离不开对于发展存在

的感觉直观， 它是基于发展的外在物像而生发出的一种心理愉悦。 须知， 人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等具

有综合性， 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所谓内容是指发展及其成果满足了人们的需要、 实现了人们的利

益， 使人在某种发展中获得了进步， 使人具有了一种幸福感———幸福感是一种内在的具有综合意义的

美感， 是人们关于发展的心理体验的综合表现。 所谓形式是指发展的过程特别是结果可以通过感官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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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得到， 发展的过程及其物化结果是以美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 使人们在观赏中获得了一种精神上

的愉悦性即审美情感。 因而， 从情感把握的角度分析， 我们在发展中还要建设美丽中国， 追求一种美

好的发展， 摒弃那种丑恶的极端自私、 急功近利、 不择手段、 造假作恶的互害型发展。
由于发展主体拥有的主客观条件不同， 致使情感把握具有多样性、 差异性、 多变性。 具体而言，

不同的人在发展中所获得的情感感受是不同的， 有的人和特定的发展形成了强情感关系， 有的人则形

成了弱情感关系， 甚至有的人和特定的发展没有什么情感关系。 这就是不同的人关于发展的情感密度

不同的现象。 还有， 同一发展主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时期其情感态度也会不同。 造成这种多样性、
差异性的逻辑机理是这样的： 决定情感把握的现实条件， 是特定发展活动对于发展主体的利害关系，
但特定的发展不可能同等程度地实现所有人的利益， 每个人因自身条件的不同， 其在特定发展中的获

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肯定会有所不同， 存在着多与少、 强与弱的差别， 因而不同人的情感把握在量

值和表现上自然不同， 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而当一些人对发展有了失望、 不满甚至愤怒的负面情

绪时 （如仇富等）， 往往会产生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不良行为。 发展情感把握的差异性、 多样性要求我

们， 一方面要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把握那种具有 “最大公约数” 或 “最大同心圆” 的主流性的

情感形态， 以这种主流性情感来衡量和评判社会发展及其成果； 另一方面还应认真关注与主流情感相

异的 “亚情感” 或不良情感， 要设法解决这些 “亚情感” 或不良情感背后的现实利益问题， 争取在

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健康向上并能积极促进社会发展的 “共情”。
情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现象， 是人的精神王国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 从面

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 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① 休谟也曾

指出： “我们平常所谓情感， 是指任何祸福呈现出来时、 心灵所发生的一种猛烈的和明显的情绪。”②

情感广泛而持久地渗入社会发展进程中， 从而使人所主导的社会发展涂抹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 在某

种意义上说， 社会发展就是一种蕴含和体现着人的情感因素的运动形式———这应该被视为是社会发展

这种运动形式和其他运动形式得以区别的表征性因素。 情感因素如此重要， 关于发展的情感把握理应

成为发展学特别是发展哲学所要关注的重要论题。 但遗憾的是， 由于情感是一种非理性因素， 因而长

期以来， 人们一直都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排除在发展研究之外， 忽视了对发展的情感把握。 但要完整

地把握社会发展， 仅仅局限于观念和价值的维度还是很不充分的。 社会发展不仅是由真理原则、 价值

原则所支配， 情感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事实上， “从社会结构和谐稳定的角度看， 愈

是理性化的社会， 就愈是需要情感来润滑”③。 而以发展哲学来分析， 情感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

“助推剂” “晴雨表” “调节器” “防震器” “向心力” 等功能， 它对于社会发展起着激励、 检验、 调

节、 聚合等重要作用。 事实上， ４０ 多年来， 伴随着发展时代主题的确认和发展 “硬道理” 的确立，
我国人民普遍存在着一种 “发展情结”， 这种情结如此强烈， 以至于它鼓舞着我们实现了总体上 “富
起来” 的目标， 现在又激励着我们迈向了 “强起来” 的新征程。 因而， 社会发展必须关注人的情感

问题， 或者说， 一定要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引入关于发展的研究之中， 通过情感来考察发展， 以情感

来滋润发展学包括发展哲学， 这应当是今后发展学研究新的亮点和重要方向。
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第一， 对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 人们在发展中如果产生了肯定、 认可乃至于高兴、 赞成、 拥

护、 热爱等的情感态度， 自然会对某一发展生发出强大的助推力量， 它可以使人们在实践中更强烈地

追求发展， 更自觉地接受和落实某种发展观念及发展政策， 更能积极地践行发展的价值宗旨， 能使发

展主体全身心地投入现有的发展进程中去。 长期以来， 我们党一直都注重培养和激发广大人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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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 新时期特别是新时代以来， 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 对民生工作的重视、 对美好发展目标

的设定、 对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追求等等， 都是力争在广大人民拥有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基

础上培养人民群众对于发展的情感支持， 并通过这种情感认可机制调动其参与发展的积极性。
第二， 对于发展的评价检验作用。 社会发展效果如何？ 广大民众在发展中是否广泛受益？ 当然要

由老百姓说了算， 要由广大人民检验。 而广大人民检验发展效果的最重要、 最有效的 “利器” 就是

他们关于发展的情感态度因素， 如果广大人民对于发展及其取得的成果认可、 满意、 高兴进而赞成、
拥护、 支持， 那就说明发展是有成效的， 是实现了利民性价值取向的； 反之， 如果广大人民对发展不

满意、 不高兴、 不赞成、 不支持， 那就说明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在许多方面是存在着问题的。 正因如

此，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 “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虚心向人民学习， 倾听

人民呼声， 汲取人民智慧，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 赞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兴、 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

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①

第三， 对于社会发展的调节作用。 当发展主体对某种发展持肯定或赞成态度时， 就会转化或渗透

到人的实践把握、 观念把握和价值把握上， 会使发展主体以更加积极、 饱满、 昂扬的热情及其态度投

入到新的发展活动中去， 以实现新的更大的发展， 否则， 就会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发展， 使发展遇到阻

力， 甚至使发展推进不下去。 在这里， 发展情感显然充当着 “晴雨表” “调节器” 等角色， 我们完全

可以通过人们关于发展的情感态度的变化而不断掌握和控制发展的状态及其走向， 并在对发展不断调

整的过程中使其能沿着为广大民众所期望的轨道前进。
第四， 巩固维护的作用。 发展的主体是人， 但这种主体在形态上可分为政府或政党主体、 企业主

体和广大民众主体等。 在我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党是我国社会发展

最为根本和重要的领导主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 是

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 幸福所在。”② 当广大人民对我国发展持肯定和认可的情感态度时， 自然

会生发出对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拥护和支持的行为， 反之， 就会产生离心离德的负向反应， 出现诸如

“用脚投票” 的现象或导致一些不良社会事件的发生。 这就是发展情感自身所蕴含的政治取向性或支

配政治的力量。
第五， 情感对于社会及其发展的 “传感器” 作用。 情感既构成了社会发展的 “推进剂” “检验

器” “调节器”， 又充当了社会发展的 “传感器” 角色。 在某种意义上说， 发展情感是人们就现实发

展进行交流的符号形式和工具。 在关于发展的情感行为中， 个人、 群体和组织行为主体常常会把情感

外射或辐射到其他的人群中去， 从而形成一种情感互动和情感认同或谓之 “共情”。 “情感互动是两

个人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进行的情感转让， 使一个人情不自禁地进入对方的感受和意向性感受状态的

过程。”③ 而正是在这种情感互动中导致了共情的发生。 “共情是联络个体的纽带， 其他人的幸福里也

有我一份， 也就是说由于有了共情， 世界上无数个 ‘对我有什么好处’ 就和大家的好处连在一起。
所以， 正是有了共情心我们才会关心集体的利益， 因为共情心唤起了我们对他人的情绪。”④ 在这种

情感认同中， 会把 “我” 变成 “我们”， 会对社会及其发展起到一种感染、 烘托、 催化的作用， 而积

极的 “共情” 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 聚合力。
需要说明的是， 发展的情感把握和观念把握虽然都属于发展的认识活动———情感把握是一种情感

型认识， 观念把握是一种理性认识， 但它们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观念把握主要是以概念、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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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推理等逻辑思维方式去认识社会发展， 使人们关于发展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 它把握的是社

会发展的本质、 规律、 方法之类的普遍性问题； 而情感把握则是从非理性的层面对发展主体与特定发

展活动之间利害性关系的一种把握， 如果说观念把握主要是从社会发展本身而对社会发展进行认识的

话， 那么， 情感把握主要是从发展主体的角度而对社会发展进行认识的。

结　 　 语

　 　 上述掌握发展的四种方式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生成的

统一性， 即它们共同统一于人的发展活动之中， 都是在人的实践掌握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 其二，
主体的统一性， 即这四种方式都是发展主体对待发展的反应活动或不同方式， 共同统一于发展主体这

一 “载体” 或 “宿主” 之上， 反映了在对待发展方面发展主体有着不同的 “面孔” 或作为。 正是由

于这两种基本的统一性， 掌握发展的上述四种方式才具有了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 相互转化的密切关

系， 它们缺一不可， 共同构成了人类完整把握发展的基本方式。
尽管情感把握、 理论把握、 价值把握都是在实践把握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 但这四种把握之间

当然还存在着不同。 实践把握侧重解决发展的必然性问题， 它主要为社会发展提供现实的支点或基

础， 其目的是实现 “共行”； 观念把握侧重解决发展的认知问题， 主要为社会发展提供知识论和方法

论等指导， 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关于发展的 “共识”； 价值把握侧重解决社会发展的应然性问题， 主要

为社会发展提供方向性的规划和指导， 其目的主要是实现发展的 “共利”； 情感把握侧重解决发展的

实效性问题， 主要对社会发展发挥着助推、 检验、 调整等重要作用， 其目的主要是实现发展中的

“共情”。 如果一种发展具有了共行、 共识、 共利、 共情的属性或情形， 那么， 这样的发展肯定是成

功的； 或者说， 具有高度共行性、 共识性、 共利性和共情性的社会发展， 必然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理想

的发展状态。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 “四共” 其实也构成了新时代共享发展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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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拜物教现象
与社会认识的难题

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 按照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论， 在市场交换的社会中， 商品获得了一种新的性质， 即具有

交换价值的性质。 当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拜物教现象， 这就是使用价值延伸基础上的拜物教。 这种拜物

教的核心特点是， 把真和假结合在一起。 这种真假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可以被称为 “超级真实”。 而这种超

级真实现象表明， 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辨别真假的标准。 在假的现象背后不存在真实。 这是

一种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特点。 这样一种超级真实的状况， 对社会认识论造成了困难： 消除虚假的同时， 真

实也不存在了。 西方许多学者看到了这种现象对社会认识所造成的难题。 马尔库塞关于发达工业社会意识

形态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肯定的总体， 但他也认为， 否定了这个肯定的总体就可以把握本真的

社会。 这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一种表现， 海德格尔试图按照现象学的方法悬置真假不分的日常世界， 让本

真的状态显现出来。 这里包含了一种实证主义的思维方法。 本雅明和阿多诺则放弃了寻找本真的意图， 他

们试图在否定现存世界的基础上找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困境的方法。 这种后形而上学的社会认识论表明，
社会认识不是要找到社会的真理， 而是要找到走出社会困境的路径。

关键词： 社会认识论； 拜物教； 超级真实； 海德格尔； 阿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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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物教现象自古就有， 但是现代社会的拜物教现象显示出一种全新的特点。 这种新的特点， 给社

会认识活动提出了挑战。 这一挑战的核心是， 在当代， 社会认识的活动是不是有可能像传统认识论认

为的那样， 可以找到社会中的真理？ 面对着这种全新的挑战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那么这

些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社会认识的难题？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清现代

社会中的拜物教的独特性质， 并根据这些独特性质简略地分析和评判西方学者们所提出的一些方法是

否能够解决这里出现的认识论难题。 这有助于我们对社会认识的目标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一、 现代社会中的拜物教现象

　 　 按照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①， 本来一般的物品只有使用价值， 而在商品社会中， 商品具有

了交换价值。 这种交换价值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 是在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

生的。 交换价值显然不是商品本身所固有的。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商品具有交换价值， 这似乎是一

种必然的性质。 在商品交换的社会背景下， 一切东西都有了交换价值。 于是， 商品具有交换价值成为

一种必然现象， 好像是商品所固有的性质， 好像是商品的 “自然” 性质。 这种自然性质被理解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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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然”。 这就是说，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性质， 这是商品的第一自然性质， 而商品的

交换价值是在现代社会中 “第二自然” 的性质。 对于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商

品的使用价值， 而是交换价值。 于是第二自然取代了第一自然， 成为商品的 “固有性质”。 在这里一

种商品拜物教的现象出现了。
拜物教现象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一种拜物教的意识。 摆在我们面前的神像是

人制造出来的， 其神圣性是人赋予的。 但是， 一旦神像被创造出来， 人们就以为， 神像具有神圣性，
且是神像固有的性质。 在古代社会， 这种以宗教模式所出现的拜物教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 这表明，
拜物教思维模式在人的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 但古代社会中的拜物教与现代社会中的拜物教是有根本

性差别的， 最根本地表现在古代社会中的拜物教是赋予事物以一种精神的特性， 而现代社会中的拜物

教却相反， 它把精神性的现象变成物质性的现象。 商品中的交换价值是一种精神现象， 但这种精神现

象是以物质的形式 （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形式） 出现的。 因此， 在古代社会， 物质形象的背后有

一个精神的本质； 而在现代社会， 这种精神的本质直接以物质的形象出现了 （物化）。 这种变化对于

我们的社会认识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它告诉人们， 物化现象背后不存在某种精神本质。 如果按

照传统的本质和现象区分的思路来认识物化现象， 试图在物化现象背后找到某种精神本质， 那么这将

是徒劳的。 卢卡奇按照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把社会生活中的拜物教现象称为 “物化”。 按

照卢卡奇的分析， 这种物化现象在当代社会已经普及了， 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虽然传

统社会也有商品交换， 但是商品拜物教现象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普及开来）， 即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一切领域中都出现了物化现象。

卢卡奇所分析的物化现象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模式上， 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

后工业社会 （发达工业社会）， 其基本特点是， 生产过剩。 人们不仅关心产品原来具有的使用价值，
而且还会使使用价值进一步延伸。 比如房子是用来住的， 居住是房子的基本功能， 但是更加舒服、 愉

悦， 这就是房子延伸出来的功能。 人们会发现， 这种延伸的功能没有确定的标准。 究竟什么样的房子

能够让人愉悦、 舒服呢？ 这属于个人的判断。 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奇特之处就在于， 它把这样一

种主观的东西， 物化为一种客观现象。 当一种物品在满足了我们的基本需求之后， 我们就开始追求其

额外的功能， 甚至额外的功能成为物品的最基本功能。 今天， 在生活中， 人们注重的不是衣服的基本

功能， 而是延伸出来的功能： 如它是不是形式上更有档次等。 这个延伸出来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

取代了基本功能， 成为人们生活中关注的重点。 这就如同资本家在商品生产中关注的重点是交换价

值， 而不是使用价值。 在这里， 一种新的拜物教现象出现了： 一种以使用价值延伸为基本特征的拜物

教。 如果说使用价值延伸出交换价值， 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拜物教， 那么使用价值延伸出新的使用

价值 （包括象征价值）， 这是后工业社会中的拜物教。 就衣服来说， 穿衣服的人更注重的是衣服的式

样， 而不是它的使用价值 （保暖或遮丑）， 这就是使用价值的延伸， 它有了区分性别、 收入的功能。
我们设想， 在生产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人类只能保证衣服的基本功能。 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 衣服

的区分性功能与保暖、 遮丑的功能一样， 成为一种基本功能。 于是， 区分性功能对于衣服来说是它本

来就应该有的性质。 区分的性质成为衣服的基本性质。 在传统社会， 生产能力毕竟有限， 能够让基本

功能加以延伸的条件也有限， 以使用价值延伸的形式出现的拜物教毕竟是有限度的。 但是， 随着工业

化的批量、 大规模的生产的出现， 随着产能过剩情况的出现， 这种使用价值的延伸成为社会生活中的

普遍现象。 正如商品拜物教一样， 它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我们不仅关注商品的交换价

值， 而且关注商品所延伸出来的使用价值。 生活中的任何一种东西都借助于其延伸出来的使用价值而

在社会生活中普遍流行起来。 从饮用水到住房、 汽车， 无不如此。 比如， 我们饮用水是软的还是硬的

（我们姑且说， 这是水的式样）、 汽车延伸出来的功能， 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

“衣服式样” 的拜物教徒， 我们所有人都是 “时装模特”。
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会产生交换价值， 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还会产生象征价值。 比如汽车， 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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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 也有交换价值， 更有象征价值。 人们在购买汽车的时候， 不仅注重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

值， 而且也关注它的象征价值， 少数人购买汽车注重的不是它的使用价值， 而是它的象征价值。 而这

种象征价值恰恰是在使用价值延伸的基础上出现的。
这种拜物教无处不在， 甚至深入渗透到我们的思维形式和精神中。 我们在思想中有一种摆脱不了

的拜物教精神。 在这里， 我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个方面就是概念拜物教。 按照阿多诺和霍克海

默在 《启蒙辩证法》 中的分析， 在文明史上， 人对于自己所面对的陌生事物会产生一种恐惧， 使人

发出惊异的叫声， 这种惊异的叫声就成为这个让人恐惧的东西的名称。① 从这个角度来说， 人类最初

对事物命名的时候， 名词的意思是非常复杂的， 是与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的。 可是随着人类认识活动

的发展， 这些名称越来越抽象， 越来越代表更多的事物。 事物的共性被抽象出来， 最初的名称逐步演

变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 概念是名词所获得的一种普遍的、 唯一的意思。 人们认为， 这个唯一的意思

是概念本来所固有的。 这就是概念拜物教。② 第二个方面就是实证主义思维方式拜物教。 在这个世界

上一切社会现象都物化了， 只有按照物化的思维方式来认识这个社会才是正确的。 既然世界上的所有

东西都具有第二自然的性质， 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按照把握自然的方式来把握这个世界。 于是，
人们把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当作认识世界唯一正确的方式。 人们对这个世界采取观察、 统计、 计算的

方法来把握这个世界。 人们以为自己真正地认识了世界， 其实这就是按照世界要求的方法来认识这个

世界。 他们与其说是认识世界， 不如说是通过这个世界来确证自己的思维方式。 这两种都是拜物教，
人们崇拜他们自己所确立起来的 “神”， 即被物化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第二自然的特征。 实证主义

方法被用来确证， 现实的生活方式是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
正是在这样一种物化社会背景中， 正是在这样一种拜物教的思维方式中， 人们认为， 社会中的任

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自然规律的特点， 他们可以像认识自然那样认识社会。 于是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获得了一种自然的特性。 一切被延伸出来的使用价值是那样自然而然， 人们从不怀疑。

二、 拜物教现象所导致的社会认识难题

　 　 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成为第二自然的时候， 这个第二自然对于我们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

状态呢？ 当我们听到孩子哭， 我们就认为， 孩子不舒服了， 只要这个孩子还没有失去其自然的天性。
而在成年人之中， 我们就不会轻易得出类似的结论， 因为， 他会假装。 可是， 当一个社会成为第二自

然的时候， 所有成年人的行动都会像孩子一样， 都是天然的、 真实的。 在这里， 我们没有区分真假的

标准。 我们没有一个标准来判断成年人是不是在假装。 这是为什么呢？
按照传统形而上学观念， 人们认为， 在社会生活的背后隐藏着真实。 用通常的哲学术语来说， 就

是社会的现象背后存在着社会的真实， 只要把社会现象背后的东西揭示出来， 那么社会的真实就表现

出来了。 这种思路背后存在一种预设， 即在社会生活中， 人都是有意识假装如此这般行动的。 在这种

假装的行动背后才有真实的动机、 真实的目的。 于是， 人们就可以按照一种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路， 在

一切表现出来的现象背后找到一个不变的本质。 社会的认识就要把握这种最终的本质。 然而， 许多哲

学家强调，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 在这个后形而上学时代， 真和假不是二元对

立的， 不存在所谓的假象背后的本质。 如果我们把现象剔除出去， 那么我们在现象背后就什么也找不

到。 拜物教现象已经初步表明了这一点。 后工业社会把这种拜物教现象推向极端。 这个后形而上学时

代的社会基础就是后工业社会。 接下来我将通过后工业社会中的拜物教现象来分析这里的情况。
如前所述， 商品的交换价值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交换价值好像也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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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有价值， 但是没有使用价值， 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没有基础。 交换价值不能从根本上替代使用价

值。 同理， 在使用价值的延伸中， 使用价值是基础， 而使用价值的延伸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 使

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延伸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现代社会的拜物教中， 人们发生了一种颠倒。 他们用延

伸的使用价值拓展了使用价值， 但是基本的使用价值并没有被取缔。 这两种价值混合在一起， 难分难

解。 比如， 我们前面所说的汽车的象征价值和汽车的使用价值就难分难解。
在这里， 人们会问， 这两者的结合与真假有什么关系呢？ 当使用价值的延伸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

起的时候， 我们无法区分真正的使用价值和虚假的使用价值。 在我们的社会中， 衣服的遮丑、 保暖功

能与衣服的区分功能是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不能说， 区分功能不是衣服的基本功能。 这就是

说， 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密切结合在一起， 第二自然变得如此之自然， 以至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第二自然的东西也是真实的。 而拜物教其实就是把第二自然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 当作事物本

身具有的性质。 而这种性质实际上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被附加到事物之上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

是假的。 但是， 这个假的东西如此之真实， 我们无法说它是假的。 商品具有交换价值， 被我们看作理

所当然。 这实际上是错误的， 是假的。 但是， 这个假的东西却变成了真的。
对我们来说， 问题的核心在于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无法区分， 真和假无法区分。 这种真假无法区

分的状况在现代社会的一切领域都出现了。 从经济领域来看， 由于出现生产过剩， 为避免经济危机，
人们需要刺激需求。 当需求被刺激起来的时候， 人们就会购买各种对于自己来说并不十分需要的东

西。 比如， 对于一个有许多衣服的人来说， 社会通过新形式的衣服来刺激他购买衣服的需要。 对于购

买衣服的人来说， 重要的不是衣服的基本功能， 而是衣服的形式。 他花了许多钱购买衣服的 “形
式”。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对于衣服的需要不是真正的需要， 而是被刺激起来的需要。 当然， 我们也

不能说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 他的这种需要是在社会的大环境下产生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无

法区分他的需要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同理， 有许多衣服的人所购买的新衣服， 一方面是有使用

价值的， 另一方面又是没有使用价值的 （他几乎很少穿， 甚至没有穿过）。 它究竟有没有使用价值，
没有严格的区分标准。 当然即使对于原始社会来说， 人们也没有这样一种严格的标准 （如前所述，
原始社会也有拜物教）。 不过， 在一个生产过剩的社会中， 这种情况更加突出了。 本来生产的目的是

满足人对于物质生活的需要， 但当机器大生产出现的时候， 许多物质生活条件可以通过机器大规模地

批量的生产出来。 大规模批量地生产出来的东西已经足以满足人的需要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通过产

业升级来刺激人们的需求， 生产的目的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其目的不是要满足人的需要， 而是要

满足 “再生产” 的需要。 这就是说， 社会要通过刺激需求而维持生产系统的运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
社会的生产究竟是真生产还是假生产已经无法区分。① 如果按照拜物教批判的模式来分析的话， 那么

现在所发生的生产是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生产 （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生产） 的延伸， 可以被称为

“再生产”。 正如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延伸一样， 再生产获得了第二自然的特性。 人们把再生产当

作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 而从来不怀疑这种现象。 于是， 我们可以说， 现代社会中的生产既是 “假”
的， 又是 “真” 的。

如果说经济领域如此， 那么政治生活的领域也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 资本家靠剥削工

人来生存， 存在着明显的阶级斗争。 可是当机器大生产取代了工人的劳动之后， 社会生产力极大提

高， 工人投入较少的劳动也能生产大量商品， 也能获得较高的收入。 在这样的社会中， 有没有阶级差

别呢？ 我们不能说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完全没有阶级差别了， 但却不能严格按照传统的阶级剥削模式来

理解这里的阶级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既可以说， 这个社会有阶级斗争， 也可以说， 这个社会

没有阶级斗争。 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阶级斗争的人都抓住了现代社会中的某个方面， 夸大其中的一个

方面， 而忽视其他的方面。 一些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 夸大差别， 而挑起 “阶级斗争”， 推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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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工人运动。 比如现代西方社会中所出现的新社会运动。 人们为了环境、 为了保护堕胎的权利而

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本来阶级斗争都是要有斗争对象的， 可是， 在这些为了生态环境的斗争， 为了

堕胎权利的斗争中， 斗争的对象是谁呢？ 我们已经不清楚了。 我们不能说， 这种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但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这些斗争与阶级斗争毫无关系呢？ 一些社会底层的人可能恰恰借助这些斗

争表达自己对社会结构的不满。 显然我们不能说， 这个社会中不存在真正的阶级斗争， 我们也不能说

这个社会中到处都是阶级斗争。 我们无法区分和判断， 在这里所出现的阶级斗争究竟是真的还是假

的。 如果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不存在了， 那么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政治架构也不存在了。 我们

不能按照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标准来判断西方社会中的各种政党。 这些政党都要成

为 “全民党”。 这些党派之间的斗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了， 而是各个党派纯粹为了权力而

展开的斗争， 是为了政治而展开的政治斗争。 我们无法区分， 这里的政治斗争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现代社会政治斗争都是在大众传媒的配合下展开的。 正如一个人在镜头前要注意

自己的形象一样， 政治家要在大众传媒中确立自己的各种形象。 这种形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们无

法判断。
在社会文化领域， 情况也同样是如此。 在文化领域， 生产过剩的情况最容易出现， 真假莫辨的情

况在这里也最明显。 一般来说， 过去大众传媒致力于传播真实的信息。 这是因为传播信息的渠道是有

限的。 人们把是否传播真实信息作为评判传播媒介的标准。 然而， 在当代社会， 传播媒介如此之多，
不同传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众多传媒为了生存不得不展开激烈竞争。 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和观

众， 他们不得不夸大其词， 吸引读者。 这些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就真假难辨了， 这就是鲍德里亚的

“媒介就是信息”①。 这种情况的出现还与社会历史进程有关。 在历史上， 我们曾经有过确定的标准，
并根据这个标准来判断哪一种行为是正确的， 哪一种行为是错误的。 比如， 中世纪社会以 “上帝的

命令” 为判断标准， 人们根据这种信仰来判断行为是否正确。 中世纪后， 人们确立了理性的标准，
试图通过理性找到真理， 根据理性确立社会共同的价值标准。 现代社会没有上帝命令这样的标准， 我

们仍然可以找到这样的标准。 然而， 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动摇了自身的基础。 当启蒙运动确立理性

标准的时候， 它强调理性可以怀疑一切， 而只有它的怀疑是不可怀疑的， 这似乎找到了理性最终的根

基。 但当我们说一切都可以怀疑和否定的时候， 我们一定确立了一个不可怀疑的东西， 如果没有不可

怀疑的东西， 那么怀疑也就无法判定了。 这个不可怀疑的东西就是先验的 “我”。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怀疑， 而 “我” 的存在不可怀疑。 恰恰就是这个 “我” 最终动摇了最根本的理性原则。 因为这个对

于所有人都有效的普遍的 “我” 是不存在的， 怀疑一切的 “我” 自身也被怀疑了。 每个人都是经验

的我， 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看法来否定一切。 因为我们不能找到一个

普遍真理， 世界上没有最终确定的东西。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 尼采喊出 “上帝死了” 的口

号， 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
从表面上看， 这是一种思想自由， 而这种思想自由恰恰是最大的不自由。 在这里我们还是回到商

品拜物教。 在商品交换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 都根据自己的标准判断自己究竟需要什么。 可

以说， 这些人都是自由的 “单子”。 但是， 这些自由的 “单子” 却都是前定和谐的。 这是因为， 在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他们都按照市场交换的规律来行动。 他们似乎都可以自由思考， 但实际上他们都

是按照市场交换的规则来思考， 就其实质， 自由思考都是按照流行的观念进行思考。 前面我们已经说

过， 在现代拜物教的条件下， 一切被延伸出来的使用价值、 被延伸出来的现象都具有第二自然的特

点。 这种第二自然是那么自然而然， 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自然的观念。 在这里， 人们非常

自由， 而自由在这里变得非常强制。 这就如同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商品交换那样， 所有人都自然而

然地接受交换价值， 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的固有性质。 在这里， 一切成年人的行动都有了第二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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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因此， 他的行动像孩子一样是天然的， 真实的。

三、 超级真实与当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

　 　 过去有判定真假的参考标准， 这个标准是在社会生活之外的， 是先验的绝对的标准， 比如上帝所

确立的标准。 现代社会由于理性原则的确立， 真假的标准是由我们自己来确立的。 我们可以通过理性

的研究和讨论找到一个绝对可靠的标准。 在当代社会， 这个绝对可靠的标准就是第二自然确立的标

准。 第二自然如同第一自然那样自然而然， 以至于人们毫不怀疑它的可靠性。 它被人们不假思索地采

纳为客观可靠的标准。 在这里， 拜物教的思维模式发挥了作用。
拜物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被人们翻译为一种 “宗教”， 其实它不是宗教，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宗教

中， 我们有一个外在于生活的神， 我们崇拜这个外在的神， 这个神就是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 而拜物

教不是这样， 它没有外在的神。 拜物教者有自己的 “神”， 就是第二自然。 这个第二自然就是他们自

己的生活， 拜物教所崇拜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以用一种比喻说明现象。 比如， 我们是一

群看戏的人， 知道舞台上表演的是假的， 从来不会把它们当作真的。 在这里， 我们有区别的标准： 舞

台之外的生活。 可是， 如果我们设想， 一个非常奇特的剧院， 这个剧院中没有舞台和观众的区分， 如

果有一个人非常好奇， 他偷偷地溜进这个剧院， 躲在剧院的房顶上， 它根据剧院外生活的情况来判

定， 这个剧院的人都在演戏。 这个剧院的人自己当然不知道自己在演戏。 他们无法区分戏剧与生活。
只有那个躲在房顶上有外在参考的人， 才有外在标准， 才能够做出判断。 我们进一步设想， 整个社会

就是这样一个剧院， 在我们的社会中， 没有一个人在剧院的房顶上， 也没有可以参考的外在标准， 我

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来判定我们的生活。 就不知道我们究竟是在演戏还是在生活。 而在第二自然的

作用下， 我们都认为， 我们是在切实的生活， 演戏就是我们生活的必然现象。 因此， 我们再也无法区

分真与假。 鲍德里亚把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称为 “超级真实”①。 所谓超级真实， 就是虚假和真实无法

区分。 我们没有一个把真实和虚假区分开来的外在标准。 人们也许会质问， 难道这个社会中就没有虚

假的吗？ 当然有， 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判断真假。 然而， 由于我们没有真实生活的外在标

准， 因此一切都可以是真实的 （或假的）。 如果有人认为， 整天西装笔挺的人生活得特别假， 是装

阔， 那么不穿西装， 穿牛仔裤， 甚至带洞的牛仔裤就是真实生活了吗？ 穿西装的人会认为， 这个人装

酷。 我们在这里无法区分真假。 既然我们没有区分真假的标准， 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假的， 也可以说

它们都是真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 它们是超级虚假呢？ 从使用价值的延伸到角度来说， 它们都

是真实的生活。 这就如同我们生活在商品社会中那样，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一样成为商品的天然属性， 都是商品的真实属性。

在这个社会中， 大多数人都不会质疑商品天然地具有交换价值。 这不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很愚蠢，
而是因为， 这是他们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说拜物教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观念， 而且是一种生活

方式。 我们在生活中到商店付钱买东西， 从来不会质疑商品是否具有交换价值。 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

生活方式。 如果有人去商店不付钱就拿东西， 如果有人否定这种交换价值， 那么这个人或者是罪犯，
或者是疯子。 我们的社会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这种社会生活方式中拜物教的观念就存在于其

中。 本来拜物教的观念是一种观念意识形态， 但是在现实中， 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以观念的形式出现

的。 不会有人强调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所天然具有的这一观念， 我们就是这样生活于其中， 即意识

形态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把以生活方式形式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称为物化的意识形态， 以区别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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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意识形态。① 这种拜物教之所以能够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 就是因为它让人处于一种真假不分的

状态。 如果真假完全可以区分， 如果意识形态一看就是假的， 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就不能发挥作用。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 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超级真实的现实。 在这里， 假的可能性被排

除了。 一切都是真实的， 而一切又都是意识形态。 其实这些无法区分的状况表明， 它们都是超级真实

的状况。 在现代社会中， 谁会怀疑一个人购买时装， 谁会说这种时装没有用？ 谁会说， 现代社会的生

产是再生产， 而不是真实的生产， 是为了生产而生产？ 这些现象中都包含了虚假的东西。 只是因为在

这里虚假和真实无法区分， 所以它们才是超级真实的。 马尔库塞在分析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这一点。 不过， 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对于本真的幻想之中。

四、 本真的幻象与社会认识的新尝试

　 　 马尔库塞的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虽然不是一本社会认识论的著作，
但是他的思想中还是包含了社会认识论的一些值得重视的思想。 对他来说， 发达工业社会陷入了一种

拜物教的思维框架之中。 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失去了批判的向度。 他们对这个社会采取了一种实证主义

的立场， 即简单地肯定他们所面对的现状。 虽然马尔库塞没有从拜物教批判的角度来说明， 这个社会

把人为产生的现象当作必然的现象， 但是， 拜物教的意识已经包含在其中。 在他看来， 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已经消除了对立面， 变成一个同一性的总体。② 这种同一性的总体表现为， 发达工业社会模糊了

虚假需要和真实需要。 它引诱人们生产各种非必需的物品， 提供此类物品， 从而把人们束缚在资本主

义生产体系中。 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地生产那种由使用价值延伸出的可有可无的现代时尚品。 人们错误

地认为， 这是社会的必然。 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把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东西， 当社会中自然而然

的东西。 这种状况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 而且进一步扩展到政治、 文化领域。 于是， 在马尔库塞看

来， 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肯定性的总体。 人们把这个肯定的总体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 从这

个角度来看， 他也是从拜物教批判的思路来认识当代社会。
然而， 他在理论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形而上学。 马尔库塞虽然也看到了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肯定

性的总体， 但是他却不能再向前一步。 既然这个社会是一个肯定性的总体， 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

中大多数人对这个社会的总体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他们不会认为， 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是虚假的，
是应该被否定的。 这就意味着， 他们已经承认了这个社会是一个超级真实的社会， 那么就不可能在这

个社会中区分出真需求和假需求。 在马尔库塞看来， 资本主义社会正是把真需求和假需求混淆起来作

为一种意识形态策略来消除人们对社会的否定态度。 应该说， 他从这个意识形态策略中， 也看到了被

人们认作真实的东西实际上是虚假的， 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的后果。 这是一种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

态。 但是， 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 他预设了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能够被区分开来的必然性。 也就

是说， 马尔库塞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 预设了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真实的需求， 存在着一种未被发现

的真实状况。 那么如何才能发现这个社会中的真实现象呢？ 他所提出的方法就是大拒绝， 即从总体上

否定资本主义社会， 对这个社会采取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 因为这个社会从总体上是按照资本主义社

会的意识形态策略建构起来的。 显然， 在马尔库塞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他本人所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如果在这个社会中， 真实的需求和虚假需求是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超级真实的状况，
或者说， 如果这个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是真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 那么彻底否定这个社会， 也就意味着

把真假一起否定了。 如果真假被一起否定了， 那么如何在这之后找到真实呢？ 他之所以相信能够找到

真实， 相信真实的需求存在， 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无法割舍的形而上学情结。 从马尔库塞关于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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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劳动的设想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马尔库塞的形而上学情结是与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密切相关的。 这就是说， 在对发达工业

社会认识的问题上， 他将海德格尔存在论模式用于分析发达工业社会。 如果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是分析

一般社会形式的， 那么马尔库塞则把这种分析局限于发达工业社会。 按照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观点， 我

们生活的世界是一种日常的世界， 在这个日常的世界中， 人沉迷在自己所面对的东西之中， 无法认清

本真自己， 即人只看到存在者， 而看不到存在。 如果按照拜物教批判的模式， 我们把日常世界错误地

当作真实的世界。 那么是不是在日常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呢？ 海德格尔否定了这一点。 他所

理解的真实世界， 被称为 “世界性” （Ｗｅｌ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中文译本把这个词翻译为 “世界之为世界” ）。
但是， 这个世界之为世界不是在日常世界之外， 而是在日常世界之中。 如果我们按照前面的分析模

式， 这就意味着在日常世界中真实与虚假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真实和虚假是联系在一起

的， 但是海德格尔还是相信有一个本真的东西存在着， 他要把握这个本真的东西。 因此， 在他论述真

理的时候， 他强调真理是存在的， 不过是被日常世界遮蔽了。 对他来说， 真理是被设定为前提的。 他

强调， “我们” “在真理中”。① 这就是说， 我们源始地就生活在真理之中， 只是由于我们沉迷于日常

生活， 我们才无法让真理显现出来。 于是， 把握真理的方法就是让真理自身显现。 如果还是按照拜物

教的批判模式来看他的理论， 那么我们可以说， 虽然他不是在传统的现象与本质对立的基础上承认真

理、 本质的存在， 而是承认真和假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但是他还是预设了一种本真现象的存在。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才能把握这个本真呢？ 海德格尔在这里采用了一种现象学的思路。 这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摆在面前的存在者悬置起来， 那么就可以直观本质了。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状

态悬置起来， 那么真理就会显现出来。 可是， 日常生活如何能够被悬置呢？ 难道要人不吃不喝吗？ 人

当然不能这样做， 但是人可以在自己的意向中 “向死而在”。 通过这样一种 “向死而在”， 本真的状

态就会显现出来。 这种 “向死而在” 大概就是马尔库塞的 “大拒绝” 的思想原型。 一个人要想活着

就不能真正地大拒绝， 而只能在思想上、 在意向上去拒绝。 不过这种 “向死而在” 只是宏观上说的，
具体落实到生活的细节中， 海德格尔也告诉我们把握本真的一些具体方法。 他通过对于 “上手性”
和 “现成在手” 状态的分析来说明这种现象学方法。 我们知道，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用锤子来敲打

钉子的时候， 是不会思考锤子与手的关系的， 只会专心致志地考虑如何用锤子敲击钉子。 之所以不考

虑锤子和手之间的关系， 是因为锤子对于我们来说是上手的， 锤子似乎成为我们手的必然延伸。 对我

们来说， 这个锤子用起来非常顺手。 可是当锤子不好用了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找新的锤子。 在找新

锤子的时候， 我们预先有了锤子的上手性的观念。 如果没有上手性的观念， 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把锤子

是我们需要的呢？ 哪一把锤子对我们来说是上手的锤子呢？ 这表明， 在锤子不好用的时候， 锤子的

“上手性” 就显现出来了。 如果更广泛地说， 当生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 生活中本真的东西就显现出

来了。 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就起到把生活悬置起来的作用。 正是通过这种悬置， 真理才会

显现。
传统上的实证主义关注直接给予的东西， 因此它注重眼前的现实， 而现象学虽然否定了这个眼前

给予的东西， 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却没有超越直观， 它试图从观念上直观本质。 与实证主义不同的是，
它不是简单地接受直接给予的现实。 这种直接给予的东西具有拜物教的特点， 现象学避免了这种拜物

教的做法。 无论是马尔库塞还是海德格尔， 从表面上来看， 都摆脱了实证主义的基本思路。 然而他们

不过是用一种摆脱实证主义的方法回到实证主义 （本质直观）。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 实证主义是

一种拜物教的思维方式。 因此， 他们表面上摆脱拜物教实际上仍然是拜物教。 在 《否定的辩证法》
中阿多诺就以大量的篇幅说明了海德格尔虽然要摆脱物化， 但是在思想方法上仍然回到了物化 （拜
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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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阿多诺在批判海德格尔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即解

释学方法。 应该说， 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 中吸收了解释学方法， 而这种解释学的方法在一定

程度上超出了现象学的直观。 如果本质能够被直观地把握了，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解释学的循环了。 但

是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 的一开始就看到， 存在之领会之中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循环。 这种循环

是， 我们必须根据存在者 （此在） 的存在来规定存在者， 可是， 我们又必须通过此在这个存在者才

能提出存在的问题。① 究竟是存在规定存在者还是存在者规定存在呢？ 这里存在着一种循环。 应该

说， 在这种解释学的循环中包含了辩证法的要素。 当然， 这个辩证法的要素在整个现象学的框架中发

挥的作用仍然是有限度的。 而当他用解释学方法来设定先有、 先见和先行掌握的时候， 现象学上的先

行概念却最终在这里发挥了主导作用。② 它们最终被归结到对此在、 存在的源始理解上。 从这个角度

来看， 实证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变种都无法真正地把握社会中的真实。

五、 社会认识目标的重新定位

　 　 从这里可以看出， 海德格尔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形而上学， 而只不过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
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在一定程度上也预设了一种本真的存在。 许多学者在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大体上也

采用了此类变种了的形而上学。 比如， 人们喜欢用异化现象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 人们认为， 资本主

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异化现象。 此类解释实际上也就是要说， 现代社会中呈现出来的现象是一种扭曲

了的现象 （异化）， 在扭曲的现象之中或者背后存在着一种没有扭曲的本来现象。 社会的批判就是要

发现这种扭曲现象背后的本来现象， 或者恢复这种本来现象。 虽然这表面上看起来具有辩证法的思

路， 但是， 这种辩证法却没有切中当代社会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真和假无法区分。 而这种所谓的

辩证法却认为， 在这种社会中存在着一个独立于虚假 （异化） 的本真的东西存在着。 实际上， 这仍

然是以形而上学的思路来解决后形而上学时代的问题。
如果这种辩证法不行， 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呢？ 本雅明提出了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具

有艺术的特性。 按照本雅明对于经验的分析， 我们的生活中有两种经验： 一种是通过记忆而形成的经

验， 我们在生活中经验到某种东西， 我们用概念把它记忆下来； 另外一种经验是无意识的经验。 这就

如同我们从小就吃妈妈做的饭菜， 我们从来不主动地去记忆这种饭菜的味道③。 但是， 这种饭菜的味

道在我们的无意识中却留下深刻的印记。 按照本雅明的分析， 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情况， 这就是， 社

会发展太快， 各种东西的变动加快， 这些快速变动的东西对人产生了一种强刺激， 如城市街道上飞速

奔驰的汽车、 闪烁的霓虹灯， 等等。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 在面对这些强刺激的时候， 人们产生一种

抵抗机制， 防止这种刺激直接到达无意识的层面。 一旦这种刺激到达无意识的层面， 它会使人产生精

神分裂。 于是， 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大多只会获得意识中的经验和记忆中的经验， 而无法获得无意识的

经验。 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 这种无意识的经验才会在我们的意识中出现。 如果我们把这种经验分析

的方法用来说明社会认识现象，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现代社会为了刺激人们的需求， 就会对各种东西

不断翻新。 这些东西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人们在这里所得到的是一种记忆中的经验。 当然， 人

们会认为， 这种记忆中的经验也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认识。 但是，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 这种经

验实际上就简单地接受了放在我们眼前的世界。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 这个世界是一个物化的世

界， 虚假的世界。 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这个世界， 而要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本雅明对这

个世界所采取的态度就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一片废墟。 这就是说， 他要把这个虚假的世界否定掉。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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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来说， 否定这个世界不是目的， 他要从被他否定的世界中找到拯救的希望， 或者说， 他要从这

片废墟中找到未来社会的出路。
可以说， 本雅明转变了社会认识的方向。 他不再预设一个本真的世界， 在现代社会的废墟中找不

到本真的世界。 他有一种乌托邦的精神， 把人从现代社会的废墟中拯救出来。 那么， 如何才能拯救人

类呢？ 这就要把那个受现代记忆中的经验所压抑了的无意识经验解放出来。 那么， 如何才能把这种经

验解放出来呢？ 对于本雅明来说， 通过类似于鉴赏艺术作品的方法把被压抑的经验释放出来。 我们在

鉴赏一个艺术作品， 比如绘画作品的时候， 当一幅画作被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它不过是一堆油墨。
但是， 这一堆油墨之中包含了灵韵。 这就如同真和假结合在一起那样。 你去掉了油墨， 也就去掉了画

作。 你不能去掉油墨， 但是你得从油墨中看到灵韵。 当然一般的人看不到。 这只有艺术的脑子才能做

到。 本雅明不是要彻底废掉这个废墟， 而是要保留这个废墟。 他要从废墟中看到希望， 就如同从油墨

中看到灵韵一样。 在本雅明看来， 艺术作品有一个重要功能， 就是把人的被压抑的无意识经验释放出

来。 这种被释放出来的无意识经验就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意识经验的束缚， 从而找到拯救的希望。 但

是， 他的这种在艺术中顿悟的方法缺乏辩证法。
除了本雅明的艺术的方法之外， 解释学方法也是认识社会的一个重要方法。 当然， 这种方法存在

着一种解释学循环， 我们的观念是在社会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又用这个观念来解释这个社会。 如果这

样， 那么这不就是要简单地认同社会吗？ 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被绝对化， 那么， 我们的

观念只能简单地认同这个社会。 然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超越这个社会的。
在这里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们不是一直在批判这个社会吗？ 西

方社会中的各种左派和右派不是一直都批判这个社会吗？ 马尔库塞为何说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了否定性

的向度？ 阿多诺、 马尔库塞这些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但是在他们看来， 这些批判还是在同一性逻

辑基础上的批判。 这就是说， 这些批判都没有从根本上颠覆拜物教。 那么阿多诺是不是提出了一个彻

底颠覆拜物教的方法呢？ 他提出了一种非同一性的方法。 从社会认识的角度来说， 所谓非同一性， 就

是要看到我们认识社会的概念和社会的差别， 而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中所产生的概念来认识这个社会。
比如， 如果我们用美国社会所产生的民主概念来认识美国民主， 那么美国社会就是民主社会。 如果我

们用美国社会中产生的民主概念， 我们就必须认识到， 这个概念中一定包含了不民主。 比如， 民主选

举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确认了总统使用权力的合法性。 凡是权力就一定包含了一种强制， 这种强制其

实也是不民主的。 因此民主概念就需要不断否定它自身。 当我们用一个否定自身的民主概念来看待美

国社会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破除对美国民主的一种拜物教式的看法。 因此， 对阿多诺来说， 我们认

识社会不是要找到社会中的本真状况， 那种致力于找到本真状况的哲学不过是形而上学的翻版。 我们

所能够做的不过是用非同一性的方法不断地否定现实， 从而实现社会的乌托邦。 从这个角度来说， 否

定辩证法既是一种社会认识论， 这种认识论只有消极的意义， 它只是要发现社会的不真实状况。 他通

过对概念的非同一性的确认而发现社会的虚假性； 同时它又不是一种认识论， 因为它不致力于发现社

会真理， 而是要找到社会解放的方法。 而否定辩证法的这两个方面是与马克思的 《资本论》 有一定

的相似之处。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批判了拜物教， 但是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非拜物教的本真社

会， 他所使用的辩证法也是批判性的， 即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方式。 马克思的 《资本论》 又

是革命性的， 他要向人们揭示未来社会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那里， 共产主义也不是隐藏在拜物教社会

背后的真理， 而是指引人们社会革命的理想图景。 如果我们仍然要按照马克思 《资本论》 中的思想

方法来进行社会认识， 那么我认为， 社会认识不是要揭示社会背后的真理， 而是要找到走出现代社会

困境的出路。 这是因为， 在后工业社会， 真和假是结合在一起的， 彻底否定了虚假， 揭示了虚假之

后， 我们也不能在虚假的背后找到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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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逻辑宰制下的 “汽车社会”
意识形态透析

蔡华杰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７）

　 　 摘要： 为什么人们会沉溺于以汽车为中心所构建起来的 “汽车社会” 而难以自拔？ 从自由主义的个人

主义方法论出发， 汽车社会的形成和兴起是因为汽车是人类追求出行自由的本性体现， 但这种解释却陷入

了对出行自由的绝对化和抽象化理解。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解释汽车社会的缘起， 这在于由汽车行业

所引发的福特主义和丰田主义在推动资本持续不断积累和化解资本的过度积累危机方面起到了 “帮扶” 作

用， 汽车俨然成为资本的 “共谋”， 因此， 汽车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物以及由这种物所建构出来的系统性

存在， 我们应洞悉驱动汽车社会形成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根基。
关键词： 自由主义； 资本逻辑； 汽车社会； 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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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出行工具， 既给我们带来便利， 又让我们陷入依赖甚至厌恶的深

渊。 为什么人们会沉溺于以汽车为中心所构建起来的 “汽车社会” 而难以自拔？ 基于不同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模型。 一种是自由主义的解释模型， 宣称人类与生

俱来的自由本性必然产生对汽车的消费。 但这一解释只是将人与汽车之间的关系视为人与物之间的关

系， 而没有看到汽车背后所潜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这一关系反过来对人消费汽车的宰制，
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基于此而展开的深度解释模型， 这有助于我们认清资本主义体制之下， 人们对汽

车的消费已经偏离了通勤工具的使用价值属性， 而异化成 “为积累而积累” 的纯粹价值增殖工具，
而这一异化也正是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应当避免的歧途。

一、 汽车是自由的化身： 自由主义的解释及其局限

　 　 让我们先来看看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模型对这一问题的诠释。 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

法论出发， 汽车社会的形成和兴起似乎并不构成问题， 用理查德·奥弗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Ｏｖｅｒｙ） 的话说就

是， 汽车的兴起 “无需解释”①， 这里的 “无需解释” 指的是汽车完全符合、 满足个体对自由或自主

的偏好， 而个体对自由或自主的偏好是内在于人类的本性， 因此， 汽车就成为高度契合人类个体本性

的发明， 这样一来才使得个体对汽车的 “拥抱” 变得 “自然而然” 而无需解释了。 在个人与社会或

整体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上， 个人主义的基本信条是， 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 个人是本源， 先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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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后有社会， 社会是派生存在物， 而且只有当社会是在保护个人权益的时候才有存在的价值。 作为

一种解释性的学说， “它认为， 我们惟 （唯） 有通过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

人行动， 方能达致对社会现象的理解”。 “它不仅构成了我们理解经济生活的基础， 而且也为我们理

解大多数真正的社会现象奠定了一个基础。 这种观点认为， 我们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多数秩序

都是个人行动所产生的先前未预见的结果”。① 哈耶克的诠释说明， 个人主义把个人作为解释社会或

整体的出发点， 从个人的特征， 特别是个人所具有的本性特征推导出社会或整体的特征。 作为一种规

范性的学说， 个人主义强调， 始终保持个人的优先性是一个社会值得追求的目标， 个人的优先性体现

在个人对真理、 善恶判断和选择的主观性， 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性， 个人对经济利益追逐的正当性以

及由此对社会提出的服务于这些个人优先性的要求。
如果从个人主义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界定出发理解汽车社会， 那么， 前者就为我们解释了汽车社会

的形成， 而后者则指明了汽车社会的不可扭转性， 当汽车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时， 个人主义就成为为

汽车社会进行辩护的理论出发点， 其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罗琳·洛马斯基 （Ｌｏｒｅｎ Ｌｏｍａｓｋｙ） 和詹姆

斯·杜恩 （Ｊａｍｅｓ Ｄｕｎｎ）。 在他们看来， 汽车社会的兴起应该从个人的欲望、 需求这些本性中寻找，
而渴望出行或者移动的自由性是内嵌于人类的本性。 汽车正好满足了个人对出行或移动自由的欲望和

需要。 洛马斯基指出， 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就有关于出行或移动的自由是个人本性的观点， “对亚

里士多德来说， 成为一个可以自我移动者 （ｓｅｌｆ－ｍｏｖｅｒ） 是动物与植物相区别的重要特征， 因此也是

高等动物和低等动物相区别的重要特征”②。 也就是说， 出行或移动的自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

本性， 而这一本性的实现可以通过技术的不断改进来实现， 汽车正是这样一种技术， 可以在任何时候

将个人带到其想去的地方， 实现了在时间和空间出行方面的自由， 所以， 洛马斯基写道： “我将聚焦

于汽车化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将个人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内在能力。 就此而言， 汽车化与个人

自由相辅相成。”③ 既然汽车是个人自由本性的体现， 因此， 在杜恩看来， 任何反对汽车发展的观点

就变成了与大部分人相对立的少数精英的 “社会工程项目”④， 变成了自由的敌人， 对汽车的任何限

制性举措都是注定要失败且不得人心的， “可以肯定的是， 那些劝阻人们不要开车所需的法律和税收

不会被选民接受”⑤。
由此一来， 在自由主义的视域下， 为何至今以燃油驱动的汽车还占据支配地位的答案是显而易见

的， 因为相比电动汽车或其他更加绿色的汽车， 燃油汽车始终在满足人们出行自由方面更胜一筹， 正

因为如此， 有学者甚至认为， “指责汽车制造商很容易……但这是不公平的。 汽车制造商生产了这种

污染机器是事实， 但却是拥有和驾驶汽车的消费者在使用汽车。”⑥ 以此推论， 便是作为个体的消费

者应该对汽车的污染和环境破坏负责， 进而， 要做出改变的是个体消费者的生活方式， 使其趋向绿色

化的发展方向。 汽车俨然成了 “自由” 的化身， 人们的自由具体体现为汽车所带来的在时间和空间

上进行移动的自由， 有学者曾概括了汽车的魅力所在， 即汽车 “是个人自由的机械化身， 处于个人

的控制之下， 无论何时何地， 人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⑦。 里夫金也指出， “ ‘汽车’ 这个词本身就传

达了这样一个古典经济学理念： 人类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治和自由行动， 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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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一切。 从很早以前开始， 美国人就将自由的理念与自治和自由行动联系在了一起。 当由轮子带

动的封闭式交通工具出现时， 人的身体潜能被一种巨大的原始马力放大了， 人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

自由主宰感。”①
然而， 这样一种自由观却陷入了对自由的绝对化和抽象化理解。 所谓自由的绝对化， 是指自由的

无条件性。 显然， 人们试图通过汽车实现时间和空间移动上的自由， 是有条件的， 这不仅需要驾驶者

拥有娴熟的驾驶技能和丰富的道路常识等内部条件， 还需要大量的与之配套的外部条件， 而这就确实

需要整个社会的 “汽车化”， 即整个社会围绕着汽车的有效运行而实现空间、 社会机构以及公众行为

和心理上的重大变革和重组。 这就意味着人们要享受汽车所带来的空间和时间上的自由移动， 必须建

造可以供汽车运行的庞大公路系统、 泊车空间、 石油传送系统， 制定严密的交通规则， 设立各种各样

的管制机构。 与此同时， “汽车化” 的形成意味着人们在出行的选择上必须遵从所有这些强加的生活

方式， 这种强迫性又意味着人们心理上的非自愿性， 实际上， 汽车化并不是人们欲望的自然产物， 而

是政治经济过程、 城市空间重组、 广告的劝说性力量和自我规训 （ｓｅｌ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服务于所谓日

常正常行为的结果②。
汽车是自由的化身， 不仅是一种绝对化的理解， 还是一种抽象化的理解。 马克思曾告诫我们：

“先生们， 不要一听到自由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③ 对自由的抽象化理解， 总是将自由视为所有

人的自由， 而无视自由的具体性和历史性， 即自由总是一定社会的经济状况的产物， 总是指向特定阶

级的自由， 将自由视为所有人的自由是一种超历史的观点， 这类似于恩格斯对道德教条的批判， 他

说： “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 终极的、 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

要求， 这种要求的借口是， 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 相反， 我们断

定， 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

动的， 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 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

够强大时， 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 没有人怀疑， 在这里， 在道德方面也

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 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 只有在不

仅消灭了阶级对立， 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 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

这种对立的回忆的、 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④ 在汽车社会， 出行自由的具体性是很明显的， 因

为只有那些拥有汽车的人才能享有汽车出行自由带来的便利， 这里就存在着出行自由在阶级、 阶层、
性别等方面的分化， 比如， 在英国， 最富的 １０％人口中， ９０％的家庭拥有汽车， 而最穷的 １０％人口

中， 只有 １０％的家庭拥有汽车； 在德国， 符合条件的男性中， 有 ７９％的人拥有驾照， 而女性只有

５０％， 显然， 那些经济条件较优越的男性人群享有较高的出行自由⑤。 所以， 汽车能带来的 “自由之

光” 并不能照到所有人， “在以金钱的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中， 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

虫的社会中， 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 ‘自由’ ”⑥。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之所以出现对自由的绝对化和抽象化理解， 在于其理论基点的个人是

孤立的个人， 是原子式的个人， 这是自由主义最根本的认识缺陷， 往往被视为自由主义的 “阿喀琉

斯之踵”。 从这种原子式的个人出发， 每个个人都是毫无差异的、 静止的个人， 个人的本性也是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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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从而是永恒的， 因此， 由于汽车满足个人本性中出行自由的需要， 汽车也就处于不可撼动的地

位， 汽车社会的形成并持续就成为 “无需解释” 的问题了。 但是， 这显然夸大了个人的独立性及其

本性的静止永恒性， 其实， 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

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这言明了人的社会性， 指明了社会关系对个人本性的决定性作用，
而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决定了个人本性的历史性或具体性， 因此， 说出行自由是个人的本性只说对了一

半， 它只看到个人具有出行自由的需要这样一种表象， 而没有看到形成这种需要背后的决定性力量以

及这种需要具体表现形式的历史多样性， 它所提供的方案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和抽象权利的赋

予， 而忽视了可能产生的实质上的不自由和不同阶级所由此承担的义务的不平等性， 即由于个人在经

济、 政治权力等方面的差异， 个人所能享有的汽车带来的自由存在着实质自由和权利的差异， 只有满

足汽车及其建设所需的条件时才能真正享有出行自由， 权利的差异同样会造成履行义务的差异， 那些

未能享受汽车带来的自由的个人却要履行治理汽车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等方面的义务， “因为它几乎把

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 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②。

二、 从资本积累困境出发解释汽车社会

　 　 我们要走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 寻求另一种方法论的帮助。 方法论， 是人们认识和观察

世界进而改变世界的方法的理论， 不同的理论、 方法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改变世界的运思路径

也是不同的。 就此而言， 方法论也可称为模型， 要获致对世界的科学理解， 采用什么模型就至关重

要。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也是一种解释现实的模型， 初看起来， 它似乎对人们沉浸于以燃油驱

动的汽车社会能有所解释， 但如前所述， 由于这一模型对个人的原子化、 抽象化理解， 这种解释至多

是一种孤立的、 非本质性的解释， 它不能给予人们解释和变革汽车社会的充分理由， 从而是保罗·巴

兰和保罗·斯威齐眼中的 “坏模型”， “就是抽去了本质的东西， 因而既不能给人以见识， 也不能给

人以理解”③。 而取而代之的 “好模型” “不在于对现实提供一个镜中影像， 不在于把现实的一切因

素均按其实际的大小和比例都包括进去， 而只是在于把那些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找出来， 以供进行深入

细致的研究之用。”④

那么， 什么样的方法论或者模型能让我们找到对汽车社会 “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呢？ 汽车社会

的产生、 形成及其在当今时代的固化， 是一种重大的历史变迁，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开历史变迁之谜

的密钥， 理应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其理论的核心基石是， 尽管推动整个社会的运动和发展的因素是多

种多样的， 但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是一个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从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出发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变迁， 就成为理解汽车社会的出发点。 尽管时

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当今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物质资

料生产方式， 因此我们的分析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 从形式上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生产

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以及劳动力的获取和有效控制为基本前提， 生产过程以雇佣劳动与生产资料

的重新结合为基本特征， 生产以剩余价值的创造为基本结果的一种生产方式。 更为根本的是， 从内涵

上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剩余价值的生产、 占有和实现以及重新资本化为基本规律， 以资本的过

度积累和危机的最终爆发为基本趋向的一种生产方式。 无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要实现持续不

断的积累， 另一方面又出现过度积累和爆发危机的历史趋势， 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并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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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消除的内在矛盾。 形式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前提， 内涵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本质， 前者

为后者服务， 后者的实现以前者为条件， 并且影响着前者的实现形式和具体发展。
对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一方面的揭示表明， 持续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必然性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永恒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 任何违背这一基本前提的另类选择都不会被接受， 在此意义上， 我们

可以发现， 电动汽车在最初的与燃油汽车的市场竞争中， 以现在的环境友好为理据， 在迫切需要实现

资本积累面前是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１８９６ 年 ４ 月， 一篇文章就曾指出， 电动汽车绝不会产生尾气，
而我们所见过的汽油车， 都从排气管中排出那些燃烧不充分、 有强烈气味的尾气， 但是， 面对这样的

指责， 燃油汽车的拥护者却不以为然， 甚至将 “肮脏” 视为人类社会的进步， 他们宣称： 肮脏、 喧

闹、 冒烟的机器是人类进步的最新表现形式， 现代机器的进步就是变得更加具有侵入性， 充满肮脏污

秽和污染。① 这样一种观念依然存在于生态危机开始爆发的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 当时处于资本主义

黄金时代的各国人士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显然并不关心， “其中原因， 自然是盛行的思想观念作

祟， 认为衡量进步的尺度， 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 控制越强， 进步越大……在西方世界， 旧有

１９世纪工业家所持的座右铭， 所谓 ‘哪儿有垃圾， 哪儿就发财’ 之说 （就是 ‘污染即金钱’ ）， 也

依然有着强大的说服力”②。 时至今日， 我们仍会发现， 技术不断进步所引发的汽车能耗效率的不断

提高， 仍是汽车制造商对公众节省驾车成本需求的回应， 后者正是资本积累的一种渴求， 也就是说是

资本积累需要的回应， 而不是生态意义上的回应， 就此而言， 汽车能效的提高依然是资本积累所需的

消费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一方面的揭示表明， 资本主义必须以各种方式来规避自身无法克服的

内在矛盾， 从而实现自己的自救和苟延残喘， “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是： 过度积累的趋势在资本主义之

下绝不可能被消除。 对任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 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和永恒的问题。 因

此， 惟 （唯） 一的问题是， 怎样用不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各种方式来表现、 遏制、 吸收或处

理过度积累的趋势”③。 既然资本的过度积累危机是无法消除的， 那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吸收这种

过度积累， 巴兰和斯威齐认为， 划时代的发明可以消除这种危机， 因为 “它们震撼了经济的整个格

局， 从而在它们直接吸收的资本之外， 创造了大量的投资出路”④。 而能配得上这种 “划时代” 称号

的发明， 在 １８世纪是蒸汽机， 在 １９世纪是铁路。
然而， 铁路对资本过度积累的化解作用， 在 １９ 世纪最后的 １ ／ ４ 时间里也慢慢耗尽。 １８７３ 年， 生

产铁轨的锻造业就出现了产能过剩， 当时该行业能够生产 ２５０万吨铁轨， 而其消耗却跌到了 ５０ 万吨，
价格也在 １８７２年到 １８８１年间暴跌了 ６０％。 １８８４ 年， 美国出现了 “铁路恐慌”， 铁路建设从 １８８２ 年

的 １ ８６万公里迅速降到 １８８４年的 ６３００公里， 虽然后来美国又铺设了新的铁路， 但却引发了新的投

机， 到 １８９３年， 铁路企业的利润又一次暴跌， 其中一些中止了支付， 一些铁路业证券的市值暴跌。⑤

最终， “真正的转折点是由 １９０７年的危机带来的， 它使铁路投资突然锐减， 从此以后， 这种投资经常

处在低得多的水平上”⑥。 资本主义迫切需要有新的手段来化解资本的过度积累危机。
除了要实现对资本的过度积累的吸收， 在形式上， 还必须以劳动力的获取和有效控制作为基本的

前提， 在这里， “控制” 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 劳动力自愿服从资本家的指挥与监督， 并且努

力和安心工作。 换言之， 劳动力能够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所 “控制” 而不轻易起来造反，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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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条件下一种 “有效” 的劳动过程形式， 这一有效性的实现手段， 在不同社会形态下是不同

的。 在封建主义条件下， 对农奴劳动过程的有效控制是通过政治法律制度所定义、 确保和强制执行，
也就是说这些制度是直接介入了劳动过程， 确保了劳动过程的顺利展开， 比如， 在 １３世纪的英格兰，
农奴该如何履行自己的劳动义务， 已为庄园习惯法所详细规制： “任何曾研究过庄园惯例汇编的人一

定被它们达到的极端细微而震惊。 例如， 它们一般不会简单地说人们必须在领主的土地上耕种、 播种

并且耙地一英亩。 它们说他必须以他所有的牛和他的犁来耕地， 用他自己的马耙来耙地， 并用自己的

马和麻袋从领主的谷仓里拿种子来播种。 服务被以极其详细的细节记录， 即使是最明显和最必要的，
如果没有被惯例汇编所指定或被过去的很长的执行历史所证明的话， 它们也不是惯例并且不被执

行”①。 在此， 领主对农奴的控制有政治法律制度的规制， 即使有农奴的抗争， 也不是直接发生在劳

动过程， 而是发生在劳动过程之外的庄园法庭的政治法律领域。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对劳动力的有效控制相比封建主义条件下来得困难， 因为在高举自由旗帜、

推崇个人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氛围下， 再加上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反映， 资本家和

劳动力之间的生产性身份变成了同质性的公民身份， 或者只是在生理上具有异质性的性别、 种族身

份， 资本家和劳动力变得 “平等” 起来了， 所以， 如何实现对劳动力的有效控制就成为资本主义条

件下的一道难题。
在整个 １９世纪， 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中潜藏着有效控制劳动力的问题。 这一问题， 既包括劳动力

获取和占有的问题， 也包括资本家和劳动力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问题， 如果说 １９ 世纪之前的问

题主要是前者， 那么， 从 １９世纪开始， 就主要是后者。
一方面， 从管理模式看， 无论是家长式的企业管理模式还是军事化的企业管理模式， 都无法实现

对劳动力的有效控制。 在 １９ 世纪， 资本主义企业是个人或家族企业， 与 ２０ 世纪的工人对 “公司”
这一非人格化的抽象权威的服从不同， 其管理模式是家长统治， 即企业主通过亲自讲解、 示范这种以

身作则式的管理模式来使自己对工人的命令产生效力， 工人与企业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密切， 几乎是随

着企业长大并将继续依赖企业。 但是， 这种模式到了 １９ 世纪下半叶就越来越行不通了， 特别是对大

型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根本没有指导意义， “人们不会期盼铁路、 矿山及铁厂的大老板们时时像家长一

样照看其工人， 而他们当然也不会这样做”②。 取而代之或起补充作用的是军事加官僚的企业管理模

式， 这是一种呈金字塔形分布、 纪律严明、 以军衔来吸引和控制工人的管理模式， 但是， 仅凭工人优

秀的军人品德是不够的， 对那些并不崇尚军人美德的英美国家也是行不通的。
另一方面， 从阶级的主观意识看， 资产阶级的等级制执念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也构成了有效控

制劳动力的障碍。 要让工人无怨无悔地、 心甘情愿地替资本家干活， 高工资当然是一个吸引人的手

段， 但是 １９世纪的资产阶级内心从来没有产生让工人阶级 “脱贫致富”、 让其步入资产阶级行列的

观念， 其秉持的执念就是： 工人阶级理应贫穷， 这与他们的阶级地位才是匹配的， 如果有些工人钱挣

多了居然买起奢侈品来， 雇主会打心底感到不舒服。 所以， 很少有雇主愿意支付高于他们不得不支付

的工资， 这就压低了工人的工资， 使得工人的生活并未出现明显改善， “如果说有一种因素主宰了 １９
世纪工人的生活， 那么这种因素就是毫无保障”③。 另一个控制劳动力的手段是消磨工人阶级的主体

意识， 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让其体现资产阶级的主体意识， 这才有利于资本家发挥指挥和命令的作用。
而在 １９世纪的企业中， 工人在低工资的情形下依然进入企业， 就是仍然期望其主体性的保存。 早在

中世纪的时候， 当时的抄写工由于对原文的兴趣导致其在抄写的工作过程中体现出了明显的主体意

识： “中世纪的抄写工由于关心所抄写的原文， 往往改变了它的写法， 它的字法和句法， 漏掉了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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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己文化水平低而不能理解的整个句子； 由于对原文的兴趣而引起的思路迫使他把自己的解释和告

读者的话加到原文里面去了。 假如他的语言或方言与原文的语言不同， 他就会加入一些错误的语言意

味。 他不能算是好的抄写工， 因为在实际上他 ‘改写’ 了原文。”① 这一传统依然延续到了 １９世纪的

工业生产中， 那时的机器和其他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技术水准的体现， 是自己的杰作， 工人拥有

很强的专业自豪感， 因此， “这些工人对命令、 监督不以为然， 时常摆脱有效控制”， “努力地想过一

种像人的生活。 他们也许在为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努力。 总而言之， 他们要的是人的生活， 不是一笔经

济交易， 当然这不表示他们对工资高低的区别无动于衷”②。

三、 汽车与资本的共谋

　 　 最终，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 资本主义终于在 １９ 世纪最后 １ ／ ４ 时间里陷入了大萧条， 资本积累

的困境显现， 谁将成为 “救资英雄”？ 从上述逻辑来看， 汽车成为 “救资英雄” 就必须体现为： 一方

面， 它能化解资本的过度积累危机； 另一方面， 它能消解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和阶级觉悟。 回顾资本

主义和汽车在 ２０世纪的发展历程， 在很大程度上， 由汽车的发明和技术变革所引致的经济社会重组

对资本的过度积累危机起到了消解作用，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域下对燃油汽车始终处于出行

支配地位的解释。 由汽车行业所引发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更， 表现为从 ２０ 世纪初一直延续到二

战结束的福特主义向二战后的丰田主义转换， 这两种体制的出现和转换就使其本身充当 “救资英雄”
的角色， 那么， 我们就来考察一下汽车究竟如何对维持资本积累和消除过度积累危机起到 “帮扶”
作用。

就在 ２０世纪初， 铁路作为一种划时代发明对吸收过度积累的作用逐渐耗尽之时， 汽车接过了这

一 “接力棒”， 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开启了福特主义时代。 福特主义实行了以机械化、 标准化、 计划

性、 组织化为基本特征的合理化生产， 是一种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实现大规模生产的劳动组织

新模式， 在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消费来 “接手” 大量产品， 资本积累就无法维持，
所以， 当汽车业的日薪普遍在 ２—３ 美元的情况下， 福特秉持着一个企业能够调节整体经济的信念，
毅然决定在 １９１４年 １月 １日起开始实行 “５美元、 ８小时” 薪资制， 把资本主义社会带入了大众消费

的新阶段， 从而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这一资本积累的基本前提， 这不仅体现在汽车业本身， 例如， 著名

的福特 Ｔ型车出厂价格从 １９５０美元下降到 ２９０美元， 使得工人阶级也能买得起汽车这一耐用消费品；
还体现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上， 例如， １９ 世纪的旅游业虽然由于蒸汽机应用于运输业而兴盛起来， 但

当时的旅游并不便宜， 两个人从伦敦出发， 经比利时、 莱茵山谷、 瑞士和法国， 最后返回伦敦， ６ 周

的行程要花费 ８５英镑， 这大约是一个周薪 ８英镑的男人全年收入的 ２０％， 而那时周薪 ８ 英镑已可在

家里雇佣女佣， 这个数字也可能要占一个收入甚丰的技术工人年收入总额的 ３ ／ ４以上， 所以， 在当时

能享受旅游和夏日假期资格的只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产阶级， 很多旅游项目也只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而

当福特主义延伸到旅游业后， 旅游业逐渐成为大众消费性产品， 二战前， 北美地区前往中美及加勒比

海的观光旅客， 每年最多不超过 １５ 万人次， 可是在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间， 这个数字从 ３０ 万人次暴增到

７００万人次， 以往被视为豪华奢侈的享受， 此时已成为家常便饭。③ 因此， 福特主义就是一种以泰勒

制劳动组织模式促进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 并实现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密集型资本积累战略。 此

外， 同铁路一样， 汽车化的浪潮也产生了巨大的间接效应， “都市郊区化的过程， 连同伴随它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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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商业和公路建筑， 全都是由汽车推动的。 石油工业比任何其他美国工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
它主要也是汽车的产物； 还有几个其他的主要工业 （橡胶， 玻璃） 也同样是依附于汽车的。 许多服

务 ‘行业’ 也是随着汽车成长起来的， 例如加油站和修理店， 汽车游客旅馆和假期游览胜地。 显然，
所有这些投资出路所吸收的资本数量， 要比汽车工业本身的投资大许多倍”①。

福特主义不仅意味着汽车行业劳动组织模式的变革及其对其他行业的相应影响， 还意味着国家以

一种 “配角” 的身份帮衬这种劳动组织模式的变革及其推广， 而这同样对化解资本的过度积累起了

重要作用。 从国内层面看： 一方面， 国家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资本投向了与汽车行业相

关的道路等公共事业部门； 另一方面， 国家通过涵盖社会保险、 卫生保健、 教育、 住房等类似行业的

大量支出确保了福利国家的形成， 由此一来， 国家的帮衬同样实现了在生产端的大规模生产态势和消

费端的大众消费能力。 从国际层面看， 美国也将福特主义推向世界其他国家， 包括欧洲、 日本和其他

非殖民化的国家， 通过投资和贸易使美国的剩余生产能力在国际层面上被吸收， 当然， 这同时也意味

着一个国际性大众消费市场的形成。
福特主义除了有化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功效， 还重塑了劳动力的主体意识、 消解了劳动力的阶

级觉悟， 实现了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有效控制， 从而巩固了资本积累。 福特主义的机械化、 标准化生

产， 将工人分散在劳动过程的不同环节， 提高了工人劳动的强度， 减少了工人劳动过程中的休闲时

间， 从而隔离了工人之间的联系， 弱化了工人之间的组织性。 福特主义看似高工资的薪酬制度， 却有

着异常严格的准入条件， 那些在福特工厂工龄少于 ６ 个月的工人、 年龄不足 ２１ 岁的年轻工人以及女

性工人是不能享受 ５美元日薪的待遇，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撕裂、 分化了工人阶级， 增加了工人阶级内

部的差异。 而那些享受 ５美元日薪的工人， 同样要服从资本家所设定的各种条件， 比如不吸烟、 不喝

酒、 不玩乐、 不常去酒吧， 等等， 因此， “ ‘５美元工作日’ 正是以某种 ‘调教’ 的形式， 成了一个

控制工具”②。
如果将福特主义所引发的劳动组织模式视为一种 “看得见” 的劳动控制模式， 那么， 这种劳动

组织模式还以一种 “看不见” 的方式实现对劳动力的控制， 这就是通过重塑劳动力的主体意识， 使

之树立起契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 汽车， 并非洛马斯基所说的， 是与生俱来的个人自由的象

征， 而是汽车化的日常生活实践将个人的价值观由原来的强调个体之间的集体合作重塑为个人的独立

与自由。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汽车， 我们会发现汽车在疏远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性， 将生活在共同体

中的个人简化为原子化的存在， 促使个人丧失对共同体的体认方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高兹尖锐

地指出： “大众驾驶汽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绝对胜利。 它赋予并支撑着每个人这

样的幻象， 即每个人都可以不顾他人而寻求自己的利益。 那些被驾驶员的残忍、 略带侵略性的自私所

杀害的 ‘他者’， 只是因为他们构成了驾驶员提速的身体障碍。 这种侵略性的、 竞争性的自私自利意

味着资产阶级行为的降临， 随着驾车的普遍化， 这种行为也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③

然而， 也是在 １９７３年， 福特主义也迎来了其耗尽吸收剩余作用的时刻。 在法国调节学派看来，
这源于以技术作为支撑的福特主义遭遇了技术发挥作用的边界， 技术无法继续推进自身的转型升级

了， 从而原先通过机械化生产流水线提高生产力， 实现大规模生产规模的模式， 其优势也发挥殆尽，
剩余价值率上升受到阻碍， 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趋势也得不到缓解， 再加上福利国家所要求的高工

资， 资方的负担也越来越大。 资方的困境， 势必将压力传导到劳工身上， 过去相对较高的工人工资势

必被资方所挤压。 至此，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福特主义生产特征已经渐渐逝去，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

机的触发又导致资本主义世界陷入萧条， 在这一关键时刻， 谁将继续接过福特主义的接力棒， 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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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资英雄” 的角色呢？ 丰田主义。
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看， 如果将福特主义的特征概括为 “刻板” 的话， 那么， 丰田主义的特

征就是 “灵活”， 以至于丰田主义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灵活积累体制。 福特主义的刻板体现在： 根据

标准化的要求大批量地生产单一产品， 不顾消费者对商品多样化的需求导致产品的积压。 丰田敏锐地

认识到了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刻板， 增加了劳动过程、 劳动力市场和消费模式的灵活性。 在生产过程

方面， 改变大规模生产在先， 然后寻找销路的生产方式， 反过来从销售出发， 根据消费者多样化的、
短暂的需求来灵活制定生产计划进行 “及时生产”， 同时， 将生产过程集中于与其核心竞争力相适应

的生产区域， 那些分散企业核心能力的劳动过程和为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一系列越来越多的投入， 通

过各种转包合同安排、 合资企业外包给其他企业。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 雇主削减了可以享有丰厚养老

金、 从事全日制工作时间的核心员工， 不断增加非全日制的、 不定期的、 短期合同工人。
显然， 这种生产方式的转换对于化解过度积累危机和加强对劳动力的控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

产过程的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生产销售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对大众多样化需求的满足也缓和了

劳资之间的矛盾。 同时， 丰田主义向其他行业的渗透， 一方面导致产品的生产由商品生产 （比如具

有很长寿命的刀叉） 转向事件生产 （比如商业表演）， 这种转换所产生的周转时间的缩短加快了对剩

余的吸收； 另一方面引发了知识生产、 信息获取、 金融服务等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繁荣发展， 这开辟

了吸收剩余的领域。 所有这些都对劳动力的控制产生重要影响， 比如在工业结构中， 甚至出现了前述

１９世纪的劳动控制形式： 家长式的劳动体制， 这种 １９ 世纪的劳动控制形式在 ２０ 世纪的背景下似乎

消解了阶级意识， 因为 “阶级意识再也不是起源于劳资之间直接的阶级关系， 并朝着更加混乱得多

的家族间冲突的范围、 在家族中或在有等级秩序之社会关系的类似帮派的体制中争夺权力的方向发

展”①。
至此， 我们可以窥见由汽车、 汽车行业及其相关产业所引发的从福特主义到丰田主义的变迁对于

资本持续不断地积累和化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所起到的强大作用。 所以， 汽车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物

以及由这种物所建构出来的系统性存在， 这只是看到了表象， 我们还要洞悉这一物及其系统性存在背

后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根基———资本主义。

责任编辑： 马　 妮　 　

９２资本逻辑宰制下的 “汽车社会” 意识形态透析

① 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阎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年， 第 １９８页。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 （１８ＶＳＪ０１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７ＡＫＳ０１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长期

规划项目 （ＺＮ２００６－０１）。
作者简介： 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 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态文明理论。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对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当代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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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是建立在其生产方式

基础上的， 其盛行的根源在于启蒙理性的缺陷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支撑其高生产的需要， 其后果是人自身的

异化、 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问题在于颠倒了人的需要、 满足、 商

品和幸福的关系， 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的真实需要毫无内在关联的异化消费和异化的生存方式。 只有变革资

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 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恢复对自然的敬畏， 建立劳动幸福观， 才能实现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其理论对于我们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就在于要把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克制人类的贪欲， 反对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树立劳动幸福观和坚持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必要性。

关键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消费主义价值观； 劳动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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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生存方式特点的分析

　 　 生存方式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人类与世界的一种联系方式， 它决定了人们如何处理人与社

会、 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表征出来的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

生存状态和生存样式。 由于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反作用于生产方式， 这就决定了不同时

代的文明的生存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 对于工业文明生存方式的特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系统

的分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人的生存方式的分析是继承和发展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的理论分析的结果。 卢卡奇强调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体系虽然使生产效率得

到极大的提高， 但却带来了工人屈从于机器生产体系、 科层制管理体系和人自己创造的商品的 “物
化现象”， 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现代化， 而非价值理性的现代化， 其最

终结局是物的价值上升和人的价值下降， 造成人的价值取决于物的价值的现代化悖论。 卢卡奇的观点

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和发展。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 随着新

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完成，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资本主义借助科学技术革命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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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巨大物质财富， 在全社会宣扬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 “虚假需求” 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
使得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在当代西方得以流行， 并形成了当代西方社会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社

会的社会性格。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中， 弗洛姆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弗洛姆通过分析当代西方社

会流行的 “社会性格” 的特点来揭示当代西方社会盛行的生存方式的基本特征。 他把 “社会性格”
看作社会结构中经济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中社会经济因素在社会性格形成过程中

起决定作用。 正是为了生存， 人类结成一定的生产方式， 并由此形成意识形态系统， 二者的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社会的社会性格。 因此， 所谓社会性格就是 “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基本性格

结构， 它不同于一个社会中不同成员所具有的个体性格。 社会性格不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 因为它不

是社会中成员性格特征的简单总和”①。 社会性格的功能在于能够通过塑造道德理想， 进而决定人的

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 在费洛姆看来，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 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格经历了

从接受取向、 剥削取向、 囤积取向向市场取向的转换， 他在肯定这四种社会性格在适应资本主义工业

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同时， 也强调这四种社会性格都是非生产性的消极社会性格。 这是因为： 接受取

向和剥削取向的社会性格的共同点是把一切好的东西的来源不是建立在个人创造性劳动基础上的， 而

是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归结为外界， 只是接受取向的社会性格主要停留于被动接受， 而剥削取向则主张

通过强力或狡诈从别人手中拿走东西； 而囤积取向的社会性格则主张人的安全感应该建立在囤积和节

约的基础上， 其最高价值在于秩序和安全； 市场取向的社会性格则是将人的价值归结为是否能够实现

交换， 把自身的价值归结为市场能否承认。 弗洛姆认为， 古典资本主义时代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 盛

行的是前三种性格， 而 ２０世纪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高生产、 高消费以及社会权威的匿名化的现实

使得市场取向的性格得以盛行。 与之前资本主义社会性格鼓励节约不同， 市场取向的性格总是鼓励人

们在消费活动中体验幸福和自由， 但是这种消费的内容和方向又是由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所决定， 并

非真正建立在人的真实需要的基础上， 这实际上是把个人的价值实现寄托在他人认同的基础上， 这也

决定了市场取向的社会性格的流行必然使人丧失自主意识， 并常常为沮丧、 麻木、 焦虑和自卑等悲观

情绪所支配， 本质上是社会和人的总体异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 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

总体异化的社会， 另一方面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于政治批判的立场进一步发展到立足于生态批

判的立场， 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总体性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

生产方式的特点， 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特点。 第一， 对资本主义

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分析和揭示。 在他们看来，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生产方式是一种金

字塔型结构， 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少数资本拥有者， 塔基则是工薪阶层， 并遵循资本追求利润的逻辑

运行。 在资本利润本性的支配下，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必然会在追求技术革新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
并使生产呈现出日益集中的发展趋势， 为了使生产规模持续扩张， 资本必然在全社会制造 “虚假需

求” 和消费主义价值观， 牵引人们到异化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 造成人的总体异化。 第二， 对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运行所遵循的原则的分析和揭示。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在利润

动机的支配下， 必然会遵循以追求效率为原则的经济理性， 而不可能遵循以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生态理性。 正因为如此，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总是倾向于加大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投入， 一方面加速

了自然资源的耗费， 另一方面增加了生产废料， 最终必然与有限的生态系统相矛盾， 造成人与自然关

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 第三， 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运行的后果的分析和揭示。 资本主义工

业文明所倡导的理想生活方式在于依托科学技术的不断增长和追求无限增长而形成的高生产和高消费

的生活方式， 其结果是把个人的幸福和满足寄托于对商品永不满足的追求和消费中， 其最终结果是人

生存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１３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当代反思

① 埃里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 欧阳谦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 第 ７６页。



通过以上分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流行的生存方式是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 其本质是奉行以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的生存方式。 所谓消费主义价值观就

是 “鼓励一切个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活动的最核心地位， 并同时增强对每种已经达到了的消

费水平的不满足的感觉”①。 以消费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特点在于三个方面： 第

一， 消费主义生存方式把人的自由和满足寄托于对商品的追求、 占有和消费中， 而不是在作为人的本

质的创造性劳动中， 而这种对商品的追求、 占有和消费又不是建立在人的真实需要的基础上， 而是被

建立在资本所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基础上， 不仅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 而且颠倒了消费、 需要、 满

足和幸福的关系， 是一种异化的生存方式； 第二， 人的满足和幸福不仅包括物质性内容， 也包括诸如

承认、 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精神性内容， 但消费主义生存方式把人的满足和幸福仅仅归结为对商品的占

有和消费， 把幸福的丰富内容简单化， 本质上秉承的是一种物质主义的幸福观； 第三， 消费主义生存

方式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占有与被占有、 利用与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 必然造成资本主义工业文

明的总体异化， 体现为人生存的异化， 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在分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特点之后， 进一步分析了消费主义生存方

式盛行的哲学根源、 社会根源和后果。

二、 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盛行的根源和后果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 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形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之上

的， 而它之所以在当代西方社会盛行则具有哲学与社会双重根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与启蒙理性所宣扬的 “控制自然” 的观念和现代性价值体系密切

相关， 并构成了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盛行的哲学根源。 关于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 《启蒙辩证法》 一书中曾经展开过系统考察。 在他们看来， 启蒙的根

本目标和任务就是要 “使人们摆脱恐惧， 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 祛除神话， 并用

知识代替幻想”②。 但启蒙理性却将 “理性” 理解为脱离价值理性的 “工具理性” 和实用化的技术，
其结果是不仅无法使人们真正走向自主和自由， 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 即从受制于宗教神话转移到重

新受制于科学技术。 而科学技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 成为资本控制人和自然的工具， 其结果必然给人

们带来更大的灾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观点， 把理论的

重点放到对 “控制自然” 观念的演变和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分析上。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
“控制自然” 的观念根植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 《圣经》 中的 “上帝创世说” 派生了人类对地球的

统治权， 其根据就在于人类具有理性和知识。 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前， “控制自然” 的观念虽然

存在， 但是人类还能保持对自然的敬畏。 因为在文艺复兴之前， 人们虽然认识到技术的巨大力量， 但

认为自然也具有灵魂。 因此， 人们不仅迷恋自然的奥秘， 而且在利用技术改造自然的同时， 又害怕自

然的灵魂的惩罚， 于是发明了诸多宗教仪式， 来慰藉自然的神灵， 保持了对自然的敬畏。 但是文艺复

兴之后， 特别是在启蒙运动之后， 人们对自然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由此形成了一种以控制自然为人类

谋福利的新的 “控制自然” 的观念。 体现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的人们把自然看作一个遵循机

械规律运动， 对人类有用的被动客体， 人们从文艺复兴之前迷恋自然的奥秘转向了迷恋自然的有用

性。 而要使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得以实现， 就必须认识自然的规律， 并通过技术控制自然。 为了克服

当时人们对技术运用有损宗教信仰的担心， 培根提出了 “宗教” 和 “科学” 都是在互不影响和各自

不同领域恢复人类的清白的工具。 具体说， 宗教保证人的道德清白， 技术则恢复人类对自然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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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消除了人们关于科学研究会动摇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恐惧， 并使 “控制自然” 的观念彻底世俗化。
更为重要的是， “控制自然” 的观念被纳入以资本为基础， 以自由、 平等和追求无限经济增长等为主

要内容的现代性价值体系中。 但是在现代性价值体系中， 所谓自由就是 “技术支配自然的机械结果，
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 在这种社会安排中， 鼓励个体追求他 ／或她的个人兴趣却毫不顾及对范围更

广的自然和社会的影响”①。 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 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 “控
制自然” 就是以科学技术为中介支配和控制自然。 而这一观念又与资本追求无限经济增长相结合，
最终形成了以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进步观。 这种社会进步观不仅使人类丧失了

对自然的敬畏， 把自然看作实现无限经济增长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 而且也必然造成人与人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可以说， 正是启蒙理性和现代性价值体系构成了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盛行的哲学

根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从三个方面揭示了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盛行的社会根源。 第一， 生

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资本必然要倡导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 这是因为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 资

本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这在客观上要求资本必然要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
通过消费的扩大来支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经济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 第二， 资本维系其政治统治的合

法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倡导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 与马克思、 恩格斯所处的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

同，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这虽然避免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 但也造成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 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资本主义由此

利用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 通过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 向人们许

诺提供越来越新、 越来越多的商品， 鼓励人们在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 以维系其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但是人们消费的内容和方向却是由资本所决定的， 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

的目的的。 第三，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是一种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背离的 “异化劳动”， 工

人阶级在劳动中不仅感觉不到自由和幸福， 而且感觉到的是不自由和痛苦， 并把自由和幸福的体验寄

托于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中， 产生了当代西方社会以逃避劳动为基础的 “劳动———闲暇二元论” 现

象， 人们因 “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 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活动”②。 问

题在于， 这种消费并非是建立在人的真实需要的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资本所制造出来、 所支配服从于

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上， 因而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
在分析了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在当代西方盛行的哲学和社会根源之后，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从

三个方面分析了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盛行的社会后果。 第一， 消费主义生存方式造成了人的身体和心理

的双重损害。 由于当代西方社会商品越来越丰富， 在选择和消费商品过程中必然给人们带来身体和心

理的双重伤害。 从身体伤害看， 主要体现在品种繁多的商品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化合物， 由于

人们对这些化合物中所包含的有毒物质缺乏清楚和全面的认识， 决定了这些商品必然对人的身体产生

潜在的伤害。 从心理伤害看， 一方面， 由于人们对商品的需要不是自主产生的， 而是为资本借助广告

等大众媒体制造的虚假需要所支配的， 人们难以判断哪些商品是自己的真实需要， 进而形成了 “任
何个人都面临着如何在自己的需要与为满足这些需要而可以得到的机会之间进行匹配的问题”③； 另

一方面，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和细致化， 社会也因此把人的需要分解为不同的组

成部分， 如何把这些需要组合起来形成完整的人格， 人的人格处于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的问题， 这又

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第二， 消费主义生存方式使主观创造出来的 “缺乏” 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

难题。 当代西方社会的 “缺乏” 包含两重意义： 一是指对经济的无限增长的追求和自然资源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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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矛盾而形成的缺乏； 二是指由于混淆真实需要和主观需要的区别， 而导致的为了追求主观需要

与生产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而形成的缺乏。 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主观需要的无限性， 决定了 “缺
乏” 是当代西方社会无法解决的宿命。 当代西方社会的 “缺乏” 并不是真正意义的 “缺乏”， 它既是

由于人们对资源的挥霍无度和不公正、 不合理的使用方式造成的， 是一种社会制造的状态， 由生产活

动的特定组织方式造成①， 又是由于消费主义生存方式把满足、 幸福和成功的标准看作商品占有和商

品消费的多少与品质。 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物欲至上的价值观进一步加剧人类

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 第三， 消费主义生存方式造成了人自身的异化、 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

系的异化。 从人自身的异化看， 主要体现在消费主义生存方式颠倒了需要、 消费、 满足和幸福的关

系， 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 人的自由和幸福应当在

创造性的劳动中实现， 消费只是实现人的幸福的手段。 但是， 在消费主义生存方式那里， 消费不是建

立在人的真实需求的基础上的， 而是建立在被资本所制造和支配的虚假需求的基础上的， 并把这种建

立在虚假需求基础上的消费看作人生幸福和自由本身， 完全颠倒了需要、 消费、 满足和幸福的关系，
把对自由和幸福的体验寄托在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的消费活动中， 这既是对人的本质的背离和否定，
也意味着人自身的异化； 从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异化看， 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对人与世界的关系

秉承一种利用与被利用、 控制与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 以服务于其对无限经济增长和利润的追求， 这

必然会造成人与人、 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异化。
基于以上分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应当改变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 生存方式和哲学

世界观、 价值观， 理顺需要、 消费、 满足和幸福的关系， 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唯此才能最终恢复

人类对自然的敬畏， 实现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及其当代价值

　 　 对于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自身的异化、 人与人、 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强调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 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并确立劳动幸福观、 技术伦理

和生物多样性伦理， 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对于如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 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三个

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 要使工人阶级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产方式中摆脱出来， 形成工人阶级的自

主意识和批判否定意识， 并形成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存方式的价值观。 对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

调对不断增加商品供给的应享意识与有限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而形成 “期望破灭的辩证法”， 寄希望

于人们由此反思自身消费主义生存方式， 并使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过程民主化， 使工人形成对资本主

义制度和生存方式的批判否定意识。 第二， 生态运动与工人阶级要消除相互之间的误解， 结成反对资

本主义的同盟。 他们之间的误解主要在于生态运动把工人阶级看作信奉增长的 “生产主义” 者， 工

人阶级则把生态运动看作危及其生存的 “禁欲主义” 者， 这种误解使他们都无力反对和阻止资本为

了追求利润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 二者应在消除误解的基础上， 使生态运动摆脱单纯强调生态价值观

的变革， 并使之具有阶级维度和政治维度； 社会主义者应当恢复其创始人关于社会生产目的是为了满

足人们生活基本需要的 “生产正义” 的追求， 进而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并变

革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 认识到任何地方性的生态问题都与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密切相关， 把生

态运动的 “地方性思考” 与 “全球性行动” 有机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第三， 理顺需要、 消费、 满足和幸福的关系， 摆脱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束缚， 树立劳动幸福

观和科学的生态价值观。 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特点是把人的满足和幸福寄托于对商品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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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中， 而它对商品的追求和占有又是建立在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制造出的 “虚假需求” 的基础

上， 这就决定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所倡导的消费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的真实需要无关的 “异
化消费”， 不仅是对人的本质的背离和异化， 而且也必然会进一步强化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和生态危

机。 这就决定了要真正实现人的满足、 幸福和自由必须摆脱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束缚， 回归

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论断上来， 树立劳动幸福观。 而要真正实现人的满足和

幸福， 解决人自身、 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 除了要考虑人的需要， 摆脱消费主

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束缚， 还必须进一步考虑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关系， 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关系和生态平衡，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强调树立新的技术伦理和生物多样性伦理的重要性。 所谓新

的技术伦理， 就是要重新阐释现代性价值体系中 “控制自然” 观念的内涵。 改变把 “控制自然” 的

观念解释为利用技术控制和支配自然满足人类需要的做法， 而应该解释为如何控制人内心非理性的自

然欲望， 使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 所谓树立 “生物

多样性伦理”， 并非否定和阻止人类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的必要性， 而是要求人类放弃狭隘的人类中

心主义的视野， 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 考虑人类之外存在物的需要和权利， 在敬畏自然的基

础上， 谨慎地运用技术而不是滥用技术， 从而实现人类需要和非人类存在物需要的平衡。
可以看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看作解决人自身、 人与

人、 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和生态危机的关键， 而实现这种变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

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进一步从四个方面描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

征。 第一，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对使用价值的追求， 使交换价

值从属于使用价值， 不仅复活了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正义” 的原初理念， 而且也使其生产方式能够

遵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生态理性” 运行， 从而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与人、 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 第二，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的满足和幸福寄托于对商品

占有和消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 强调人的满足和幸福应当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实现， 因此，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利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 在创造多种满足形式的基础上， 把人们的满足

和幸福的获得从消费领域引向积极性、 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

一个 “易于生存的社会”； 第三，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反对高度集中的生产和管理体制， 强调工人应当

直接参与到生产和管理的决策中， 体验劳动创造的欢欣， 真正实现了人们的平等和自由， 实现了人们

社会关系的和谐； 第四，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追求无限经济增长的生产模式， 追求

一种遵循生态理性的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的 “稳态经济” 发展模式， 既同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的区

别， 又与生态主义所倡导的排斥技术进步和运用的经济或人口零增长的主张严格区分开来， 因而能够

在保持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基础上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式消耗， 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 对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的

批判， 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 都具

有重要的价值。 体现在： 第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必须建立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

基础上， 走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首先体现在生产

目的的不正义上， 即其生产目的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 而是生产交换价值以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

目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 而中

国共产党的宗旨是秉承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和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观， 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

在资本特殊利益上的穷者愈穷， 富者愈富的发展观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这都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生产目的应当建立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上。 由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展成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要体

现为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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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①， 这就意味着当前我们的发展不仅仅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 而是要通

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由于长期靠劳动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

式虽然使我国的经济总量迅速提升， 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 协调发展。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态制约决定了我们必须转换发展方式， 走依靠科技创

新为主导的协调、 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实现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展。 第二， 人与

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展不仅要求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而且也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生存

方式。 现代化理论根据经济指标将现代化的过程划分为传统社会阶段、 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 起飞阶

段、 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等， 为了实现从传统阶段到成熟阶段的发展， 现代化理论主张通过劳动

要素和资金的投入实现 ＧＤＰ 的增长， 为大众消费阶段奠定基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虽然从

发展的目的和性质上有别于西方现代化， 但在较长时间中依然奉行的是通过劳动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

展方式， 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但由此也带

来了一系列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上的偏差， 主要表现为发展观上的 ＧＤＰ 崇拜， 价值观上的个人主义、
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弥漫， 生存方式上盛行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幸福观。 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人与自

然关系的紧张的生态问题， 而且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迷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持

续发展要求我们应当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价值观， 摒弃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幸福观， 认识到

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只有依靠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奋斗才能获得， 应当树立以创

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幸福观， 最终把幸福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幸福与实现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有机

结合起来。 质言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对我们的启示主要在于两

点： 一是要从启蒙时代对自然的祛魅回归到对自然的返魅， 恢复对自然的敬畏。 从启蒙理性对自然的

祛魅回归到对自然的返魅， 并在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和利用自然， 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

惩罚。 二是要克制人类的贪欲， 摒弃异化消费， 使消费建立在人的真实需求和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的基础上。 摆脱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影响， 正确认识人的需要的合理性与如何实现人的价

值确认的问题。 只有摆脱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束缚， 克制人类的贪欲， 追求真实的需要与合

理需要， 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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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格尔一般不用 “辩证法” 来指称他的方法和体系。 以前对辩证法的主流的理解重在揭示、 暴露矛盾， 比如康德的辩证法，

认为矛盾的东西相互否定， 不能成就真理。 黑格尔继承了苏格拉底、 柏拉图等对辩证法的看法， 试图在矛盾中建立起真理。 所以他

把那种揭示矛盾的辩证法归为 “辩证理性”， 把自己的方法归为 “思辨理性”。 所以按照黑格尔的意思， 我们管它叫 “辩证法” 的东

西实际上是 “思辨” 法， 而其辩证法的典型形态逻辑学则是思辨逻辑。 因为自马克思以后大家都把黑格尔的思辨法称为辩证法， 所

以本文为不引起误解沿用这个说法。

重思黑格尔辩证法

王天成　 李庆丽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文章试图结合黑格尔辩证法的 “一般形式”， 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容

不是抽象的普遍性， 而是普遍、 特殊和个体性的统一； 第二， 黑格尔辩证法在形式上是肯定性和否定性的

统一， 否定之否定不是简单的肯定， 而是突出了否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 从体系上看， 黑格尔辩证法既是

建构的逻辑也是瓦解的逻辑； 第四， 黑格尔辩证法既是神的辩证法也是人的辩证法， 由于神和人均通过历

史展现， 因而他的辩证体系是对历史思辨思考的产物。 这些相互联系的问题既涉及对黑格尔辩证法总体性

质的理解， 也涉及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 与当代辩证法的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 辩证法； 个体性； 否定性； 建构； 瓦解；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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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黑格尔的辩证法①， 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劳动的辩证法、 意识的辩证法、 社会历史的辩证

法， 等等， 并且试图在此基础上为黑格尔辩证法定位。 其实， 按照黑格尔自己对辩证法的理解甚至马

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 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般形态却是他的逻辑学。 至于关于精神现象学的辩证

法以及自然、 精神等类的辩证法， 是这种一般辩证法的具体表现形态。 我们之所以首先想到那些具体

形态， 是和我们所处的境遇相关。 我们所处的时代， 仍处于一种自我张扬的时代， 特别是在我国， 对

启蒙精神的高扬， 对自我的高扬， 方兴未艾。 在这种人学理论一家独大的情况下， 反对黑格尔的形而

上学就成为份内之事， 这样， 人们也就不自觉地开始挖掘黑格尔辩证法中本有的人学辩证法思想， 将

辩证法看成了人走向自由的过程。 黑格尔的精神学说受到重视， 特别是其中的自我意识学说更是被特

别高扬， 而真正代表其辩证法一般形式的 《逻辑学》 则被有意无意地搁置起来了。 更有甚者， 在对

自我学说重视、 研究的基础上， 尚有将黑格尔辩证法自我意识化、 主体化的倾向。
不得不承认，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上述主体性的偏好以及伴随这种偏好的理解具有很高的现实价

值， 但仅仅停在这上面是不够的。 我们知道， 黑格尔哲学的原则是实体即主体的原则， 把实体去掉单

纯强调主体， 以此来谈论黑格尔辩证法， 就会存在片面性。 但应该说这是一种 “自觉的片面性”。 自

觉片面性可以宣扬立场， 但不能代替科学。 所以国内一些哲学家为了克服这些有意无意的偏颇所造成

的弊病， 试图挖掘黑格尔强调实体、 普遍性的合理一面， 强调黑格尔对近代自我、 主体主义批判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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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也有些学者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分为两种辩证法： 一种是人学的辩证法， 讲的是人逐步实现自由

本性的自身发展过程， 比如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 另一种是本体论的辩证法， 讲的是绝对理念如何

确证自身的过程， 等等。
上述的那种片面性在涉及对黑格尔辩证法整体性质的理解时就会显现出来。 一段时期， 黑格尔辩

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及当代辩证法理论的关系话题重新被人们提起， 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在

这种讨论中， 每每涉及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性质： 黑格尔辩证法究竟是神学的还是人学的？ 是建构的

还是瓦解的？ 否定性和肯定性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各占什么地位， 它们是什么关系？ 黑格尔同一性究竟

是什么样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作了哪种 “颠倒”？ 等等。 这些涉及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质的问题，
不对黑格尔一般形式的辩证法即形而上学与逻辑合一的辩证法进行深入思考， 是很难得到较为合理的

答案的。 本文试图结合黑格尔辩证法的 “一般形式”， 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黑格尔辩证法讲的

是个体性还是整体性？ 第二， 黑格尔辩证法中关于肯定性和否定性的问题； 第三， 黑格尔辩证法究竟

是建构的逻辑还是瓦解的逻辑？ 第四， 黑格尔辩证法是人的辩证法还是神的辩证法以及辩证法的历史

性问题。 这些相互联系的问题既涉及对黑格尔辩证法总体性质的理解， 也涉及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

思、 与当代辩证法的关系的理解。 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做出一点思考， 这些思考仅仅是一些理解和感

受， 谈不上是严密的论证， 仅供和大家共同讨论之用。

一、 内容： 生命与个体性

　 　 辩证法究竟是单纯的形式、 方法还是有其固有内容？ 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 持辩证法为单纯的

形式、 方法者， 其潜在理由是辩证法没有其特定的合法领地和内容， 因而可以运用于一切内容， 像形

式化的逻辑一样。 我们可以把这种辩证法称之为 “形式化的辩证法”。 辩证法发展的早期有这种形式

的辩证法， 比如古希腊智者派的某些人就运用过这种辩证法。 但是到了康德， 发现了辩证法的合法内

容是理性的对象———理念。 他就开始区分这两种辩证法。 他在论述其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时认

为， 形式逻辑有分析论和辩证论， 他自己的先验逻辑也有分析论和辩证论， 前一个辩证论所指的就是

那种纯形式的辩证法， 他自己的辩证论是对理性辩证本性的揭示， 因而是有内容的， 不是纯形式的。
黑格尔曾经褒扬康德这一点， 认为康德认为辩证法表现的固有内容是理性本性。 他也把自己的辩证法

的固有内容归为理性的理念。 辩证法表现的就是理念的运动。 这样， 怎么理解这个理念， 就成了理解

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提到理念， 就会想到 “绝对” “绝对理念”， 实际上绝对这个词是被谢林用作了哲学的核心词，

黑格尔沿用了， 叫绝对理念。 因为理念是绝对， 所以对理念的理解要通俗易懂， 最好不要从它 “是
什么” 开始， 而是从它 “不是什么” 开始， 然后进行描摹。 理念是人产生的吗？ 一般人这样理解，
特别是持人学观点的主体主义者几乎都是这样看的。 康德在探讨理念产生的时候， 也有这个看法， 认

为心灵、 宇宙、 神等理念与理性的推论相关， 但是黑格尔不同意这个看法， 认为这样的理解必陷入主

观主义， 而理念是客观的。 理念像在柏拉图那里一样， 不仅不是人产生的， 反而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

物都表现理念。 所以为了保持理念的原初客观性， 他往往也把它叫斯宾诺莎意义上的自本自根的实

体。 但是反过来说， 理念和人就没有关系吗？ 有关系， 因为没有人， 理念高高在上成不了真理。 理念

是一道一理， 本身是抽象的， 只有落脚到万事万物， 才有客观性， 才有它的 “实存”。 不仅如此， 只

有在人之为万物之灵的自觉中， 才能悟到这实存， 从而达到真理。 由于人也是理念的实存样式， 所以

人对理念实存的意识或自觉， 也是理念自身在发展中达到的自我意识。 这样， 理念就成了主体。 黑格

尔有时也把它叫作 “自我”， 就是指的理念作为这样的主体。 这样， 理念首先是实体， 同时也是主

体。 进一步的问题是， 理念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吗？ 既是又不是。 说是， 是说主客体的分化和统一都

是理念的表现； 说不是， 是说主客体统一总以主客体对立的二元为前提， 而理念既是主客体分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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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初一体状态， 又是主客体分化的分离状态， 又是分化中统一的状态。 这种既是实体、 又是自我

（精神）， 又是主客统一的发展过程的东西应该怎样理解， 换句话说， 什么东西能把实体、 自我、 主

体、 客体统一起来？ 能把这些结合起来的只能是一种活的东西， 一种有机体或生命。 所以理念实际上

是发展着的生命。 只有在生命过程中， 这些有差别的东西才可能被统一起来。
把绝对理念理解为生命， 我们也可以从黑格尔自身思想发展的角度得到确证。 黑格尔最初是倾向

于通过宗教来解放人、 解放人类的。 他认为， 犹太教所秉持的是一种人和神分离的原则， 这实际上是

一种知性原则，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 人神不可能统一， 人也不能得到拯救。 只有基督教的内在精神

中， 才有这种人神一体化的原则， 才能够为人的得救提供一种原初的可能性。 对此， 黑格尔抓住了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生命” 这些 《圣经》 中的基本表述， 通过挖掘其中的思辨内容， 解决了这

个问题。 在通常的知性理解中， 我和他人、 和上帝等都是有差别、 有对立的， 他们之间不能说你中有

我， 我中有你。 但是黑格尔认为在爱中却可以如此， 所以爱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精神， 它表示的是一

种对立同一关系。 特别是基督教所讲的对仇敌的爱， 更体现了这一点： 按照知性的原则， 仇敌是绝对

的对立面， 异己的东西， 而在爱的原则中， 这种异己的东西是可以相融的。 通过爱， 黑格尔构建了一

个神和人、 人和人相通的和谐的世界。 由于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个体中有整体、 整体中有个体， 所

以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生命的世界。 神是生命， 任何的个体也都是生命， 这些生命在爱中是相通

的。 从这里看， 黑格尔所描述的实际上也是一个类似于莱布尼兹开创的个体和整体一体化的生命世

界。 黑格尔成熟时期所谓的精神、 理念， 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的进一步的理性表述。 其辩证法的核心

也是这里所说的爱的思辨意义的进一步的逻辑表达。
那么黑格尔所谓理念之为生命的原则是什么？ 它既不是普遍性原则， 也不是特殊性原则， 而是普

遍与特殊的统一的个体性原则。 这里就涉及了如何理解理念的普遍性、 特殊性和个体性等问题。 恰恰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对黑格尔有许多误解。
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哲学的思想根源时曾经说过， 黑格尔哲学是斯宾诺莎的实体、 费希特的自我

以及二者的结合。 斯宾诺莎在当时的德国影响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赞同斯宾诺莎的实体观， 黑格尔也

是如此。 我们知道， 斯宾诺莎的实体是一个绝对必然性的整体， 至大无外， 自本自根， 他称之为

“自因”。 但是， 黑格尔认为斯宾诺莎实体缺少个体性原则， 这样的实体就成了凌驾于一切特殊、 个

体的普遍物， 黑格尔对此不满意。 在此他更为赞同莱布尼兹的个体性原则。 莱布尼兹也讲实体、 大

全， 但他和斯宾诺莎不一样， 他认为每个特殊的单子都是一个实体、 大全， 都是自我决定者 （自
因）。 这种将普遍寓于特殊之中形成的实体就是个体。 莱布尼兹的个体性原则也被黑格尔所接受， 在

黑格尔那里成为高于整体性原则的一个更高原则。 比如在 《小逻辑》 中， 作为绝对必然性的实体属

于本质论阶段， 它要经过一系列阶段， 才发展成个体性， 概念论的原则就是个体性的原则， 而概念论

是最能代表黑格尔本人的思想的。 总之， 个体性原则是一个将普遍性内化在各环节之中的原则， 普遍

内化在特殊中就成为个体。 黑格尔认为生命的原则就是这种个体性的原则。 比如， 一个机械体中各部

分相加才是整体 （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而一个生命体或有机体中， 每一个特殊的细胞都包含着整体

的信息， 因而它们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而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生命体既是

普遍性、 又是特殊性， 又是二者的统一即个体性。
应该说， 这个个体性原则比较像庄子的观点： 东郭子问庄子道在什么地方， 庄子说道 “在蝼蚁”

“在稊稗” “在瓦甓” “在屎溺”， 道无处不在。 你不能设想道远离万事万物， 高高在上， 道就体现在

各种具体事物中。 道家万物齐一的思想实际上就建立在这种思想上。 但是黑格尔并不满足于此， 他进

一步把普遍、 特殊、 个体理解为精神的发展过程。
前面说到， 个体性是特殊中内包着普遍， 限于当时的理解， 黑格尔认为只有精神才有这种内包

性， 所以强调个体性就等于强调了实体是精神。 精神就有某种自觉性， 按照莱布尼兹的想法， 任何单

子实体都有知觉， 不同的单子尽管都是潜在的大全， 都是自我决定者， 但由于它们自觉性 （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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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级有高低， 所以单子就分出了层次。 一块石头， 尽管也是潜在的大全、 自我决定者， 但是它仅有

微知觉， 对自己是大全没有意识； 人有统觉 （统一性功能）， 所以能觉知到自己的大全本性； 神就更

高了， 达到了完全的自觉。 个体一旦意识到自己是自我决定者， 就成为一个自由的实体， 因为所谓的

自由就是自觉的自我决定。 这样自由成为实体的真理。 这样， 理念之为个体性便形成了一个由低级到

高级的发展系列， 最终达到对大全、 自我决定者的整全意识， 从而成就自己是真理。 黑格尔在此基础

上继承了费希特关于自我作为精神活动的原则 （这原则后来促成了黑格尔关于理念自身发展的机

制）。 它有两个本质特征： 一是自我是活动的， 没有活动就没有自我。 一块石头， 它不活动还是那块

石头， 但自我不活动就没有自我， 所以笛卡尔所说的 “我在” 也就等于我的活动； 二是自我包含着

内在的否定性， 换句话说， 它是包含异己的东西在内的一个统一体。 后一个特征构成了自我活动的最

为关键的动力机制。 这样， 黑格尔那里实体作为普遍、 特殊、 个体相统一的有机体， 本身就是一个包

含内在否定性的辩证体的生命活动， 它在自身的发展中证明自己为真理。
综上所述， 黑格尔理念之为生命有机体可以通过三句话说明： 一是理念是普遍在特殊中建立起来

的个体性； 二是这个个体性的实体是精神， 通过精神， 个体才达到对自身作为实体、 大全的自我意

识， 成为真理， 真的实体是自由的实体； 三是实体的成真是一个发展过程。

二、 形式： 肯定性与否定性

　 　 固然我们可以说辩证法是内容的运动， 是生命有机体的发展， 但这只是说了辩证法的内容， 还不

是辩证法。 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 内容决定形式， 但毕竟不同于形式。 所以对生命的描述只是描述了

生命的辩证性， 对这种辩证性的揭示既可以用理论的形式， 也可以用文学艺术等其他形式。 那么黑格

尔的辩证法 （实际上也包括所有辩证法） 的形式是什么？ 众所周知， 按照辩证法原初的意义， 辩证

法离不开语言。 而谈到语言就牵涉到概念， 所以到后来人们就把辩证法的形式归结为概念。 直到现

在， 大家还是有共识， 即辩证法总归是理性、 思维的事， 其形式必是语言、 概念而不是形象。 但是光

说到这里还不够， 语言既有描述性语言也有论证性语言， 概念也有形象概念和意义概念， 而辩证法的

形式是论证性语言和意义性概念， 人们将其概括为理性思维、 逻辑思维的形式。 从这个角度说， 黑格

尔辩证法的一般形式就是他的思辨逻辑。
逻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确立真理， 所以实体也好， 生命有机体也好， 不诉诸逻辑也就不能成就自

己是真理， 而是独断。 一说到思维、 概念， 必与人有关， 而人是个有限的存在者， 面对复杂事物， 只

能通过把复杂的事物抽象成概念规定， 进行思维活动， 才能明白事理， 理出逻辑。 换句话说， 人对于

复杂事物的意义没有直接把握的能力， 没有直接知识， 而只有间接知识， 所以他需要定义清楚的概念

形式。 在黑格尔看来， 这种从复杂事物中分离出概念规定的能力就是知性， 而知性产生的概念规定恰

恰是逻辑运行的基本元素。 所以黑格尔在 《小逻辑》 中， 把 “知性” 看成是从 “形式方面” 来看的

思辨概念的第一个环节。 既然辩证法运用的是概念形式， 而概念又起于人的知性， 所以辩证法就只能

是人所独有。 在这里， 辩证的机制在于： 人的知性以为规定是一种肯定， 它在这种肯定的基础上产生

确信； 但实际上， 任何规定都有界限， 所以它是有限的， 因而包含着否定。 知性规定自身否定性的展

开， 构成辩证法的机制。 黑格尔所谓的 “辩证的理性” 和 “否定的理性”， 就是知性规定包含的自身

否定性的展开。
综合上述， 人需要知性及其概念规定， 但知性一开始是非常自信的， 它相信它所分离出来的这个

世界就是一个真理的世界， 那么它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些规定包含着自身否定呢？ 实际上是在它意识

到自身有限性的时候才有如此意识， 所以也可以说辩证法产生于知性的有限性， 一旦知性意识到自身

的有限性， 要以不同方式超出这个有限性， 就进入了辩证法的领域。 真正达到这一点的是康德。 在康

德看来， 理性的对象是 “无条件者”， 但是理性又只能是概念思维， 其基本要素是一些有限的知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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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这就造成了有限形式与无限内容的矛盾。 这个矛盾又直接引发了辩证法， 即论证形式上的矛盾。
康德意识到了矛盾的形式即辩证法是理性的固有形式， 这种形式源于人的知性形式的有限性与内容的

无限性的矛盾， 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消极的： 辩证法不是真理的逻辑， 而是幻相的逻辑。 那么有没有

一种能把握无限内容的真理的形式呢？ 康德认为没有。 因为人把握对象只用两种形式， 一个是直观，
一个是概念。 直观只能是感性的， 只能把握具体物， 而概念又只能是知性的， 只能确证现象界的有限

物。 人的理性在其内在超验动力的驱使下， 只能以有限的知性概念为基础进行论证， 由于基础是知性

概念， 所以这种论证尽管是理性的形式， 但所得出的结论却没有理性的确定性， 其表现就是自相矛盾

的辩证法。 由于辩证法表征的是理性的非确定性， 所以它就不是真理的形式。 康德的结论就是理性不

存在一种无限的形式来确立无条件者， 由此他转而诉诸实践的理性。 但实践的理性所确立的并不是真

理， 而是人应该如此这般行为的法则。
黑格尔和康德一样， 认为辩证法起源于有限的知性规定 （形式） 与无限的对象 （内容） 之间的

矛盾， 因而辩证法就是理性的本性。 但是他不同意康德矛盾即谬误的看法。 他认为矛盾的东西可以显

示一种更高的确定性和真理。 他把这种包含矛盾的理性形式叫作 “无限的形式”。 他甚至认为， 这种

无限的形式才是真正的理性形式， 而以前人们所揭示出的理性形式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形式。 为什么？
因为理性本来就是处理理念、 把握无限的对象的， 在把握中必然陷入矛盾， 理性正是在扬弃矛盾的过

程中来确立理念的。 那种无矛盾的思维形式， 把矛盾看作荒谬的思维形式， 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形式。
现在的问题是， 真理总是确定的， 而矛盾则是不确定的， 矛盾的东西怎么才能成就真理的形式？

这个问题在单纯的形式范围内没办法解决， 只能加上内容才能确定地理解。 这内容有两个， 一个是时

间， 一个是实体。 前者是直观的， 后者是思辨的。 比如白和黑， 仅就这两种性质本身你不能说即白又

黑， 但是在时间中就可以说先白后黑或先黑后白， 这就是变化； 后者也是如此， 同一个实体可以容纳

相反的性质。 所以在时间和实体中， 这两种相反的性质是可以统一的。 亚里士多德已有此想法， 但是

黑格尔把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 剔除了时间的直观性， 成就了一种发展变化的思辨的实体。 在这种发

展变化的实体中， 矛盾的东西是可以统一的。 所以， 所谓的 “无限的形式” 就必须是一种 “有内容

的形式”， 辩证法就是发展着的内容的一种展开。
这种状况逼得黑格尔不得不从实体和客观性的角度思考概念。 我们一想到概念， 总是认为它是人

产生的， 然后我们再说它反映事物的本性， 等等， 这实际上把概念仅看成了把握对象的工具， 而内容

则在形式工具的外面。 黑格尔反对这种 “意识哲学” 的主客二分的看法， 认为形式和内容是一体的，
所以他反过来强调： 概念不是主观的， 而是事物的本性。 作为实体的理念不是人所构造的， 相反， 人

却是理念的显现。 他也把这种概念叫 “客观思想”。 之所以这样强调， 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解决

上面所说的矛盾的东西如何达到统一， 从而达到确定性这样一种单纯的形式逻辑无法解决的困难。 所

以， 黑格尔把概念的运动直接就看成了实体自身的发展， 用他的话说就是理念自身的发展。 但是反过

来看， 无论你如何强调客观性， 概念还是一种知， 当然理念也就是最高的知， 绝对之知。 你要形成一

种系统的论证， 使理念成真， 还是需要知性的概念形式， 所以即使他这样强调客观性， 强调辩证法讲

的是理念自身的发展， 他也不得不将思辨理性的第一个环节归结为知性， 因为没有知性也就没有矛

盾， 当然也就谈不上解决矛盾， 所谓理性的 “无限的形式” 就瓦解了。 所以， 他的辩证法第一是理

念自身的运动， 概念自身的发展， 同时也是人的理性对理念的意识的发展。 但是， 由于理念在前， 人

是理念的显现， 所以人通过理性对理念的自觉， 也是理念本身在发展中达到的自我意识。 理念作为发

展着的生命就是这种实体和主体的统一。
将形式融合在发展着的理念中， 使形式的辩证法有了新的变化： 以单纯的形式观点看待矛盾， 正

题反题是平行的、 外在的； 但在发展着的内容中， 反题是正题的自身发展。 在康德的二律背反的论证

中， 当然从正题可以导出反题， 从反题可以导出正题， 正题和反题存在着联系， 但是它们是一种相互

过渡的外在关系。 正题和反题在本性上还是绝对对立的， 非此即彼的。 但是在发展的视野中， 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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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就潜在地包含反题、 否定， 黑格尔称其为 “内在否定性”， 所以当它发展成反题时， 发展成自身

的否定环节时， 它并没有变成另一个东西， 黑格尔往往说 “它并不丧失自己”。 一个人从儿童发展成

青年， 青年是对儿童的否定， 人在这种否定中没有丧失自己， 而是建立着自身， 所以否定也是更高的

肯定。 黑格尔为了体现发展， 把它称为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讲的就是在否定中建立自身， 肯定自

身， 体现的是发展的原则。 它强调了否定的积极性、 创造性。 这样， 通常说的三段论、 正反合， 即肯

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第一个是潜在包含否定的肯定， 第二个是潜在包含肯定的否定， 第三个就是

肯定在否定中的真实确立。 它们都是肯定否定的统一， 但前两个是抽象环节， 否定之否定才是真理。
比如， 人总是在活动中存在， 而一活动就要碰到异己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种否定， 但是真实的人恰恰

就存在于这种不断超出自身的否定活动中。 没有活动的人或者说没有人的活动， 实际上都是抽象的环

节， 是不真实的。
所以， 否定之否定讲的是理念总是在否定性中确立自身， 所以它肯定的就是否定的重要性， 是否

定的积极意义， 所以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肯定， 那样， 否定在发展中的价值就被低估了。 现在有一

种流行的看法， 认为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 是否定了否定， 回到了肯定。 这种看法进一步认为

应该强调否定的价值。 但实质上， 否定之否定在黑格尔那里恰恰强调的是在事物发展中的否定的价

值， 是对否定在发展中的积极意义的肯定。 那种以重视否定的辩证法来和黑格尔辩证法对立， 实际上

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 引起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把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看成理性形式， 没

有把它看成发展之理， 而是把它表象化了， 进而把三者割裂了。 其实， 肯定的环节不是一个死东西，
而是自身走向否定的过程， 否定的环节也不是死东西， 而是在否定中建立自身的过程， 而否定的否定

就是否定的完成。

三、 体系： 建构与瓦解

　 　 综合前面所说， 黑格尔辩证法就是一个以论证形式体现的理念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发展过程， 其形

式表现就是一个概念运动的系统。 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证明理念是真理。 一谈到证明， 我

们往往认为这仅仅是我们作为主体的事情， 是主体通过证明活动确立对象的真理性。 但黑格尔认为这

样的从主体出发通向客体的做法没有摆脱主客分离的模式， 没办法取消主观性。 所以他改变了做法，
让理念自己证明自己， 他的整个作为一般辩证法形式的逻辑学体系， 讲的就是自己证明自己的机制。
按照他的说法， 以前的真理观从主客二元出发， 强调 “主体符合客体”， 自己的真理观则扬弃了主客

二元， 强调 “事物符合它的概念”。 逻辑学从 “存在” 到 “本质” 到 “概念”， 讲的就是理念在自身

的发展中从自在到自为， 将自己确立为真理的发展过程。
一谈到发展， 我们也往往想到具体事物的发展。 具体事物的发展总是有个有限的前提， 然后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从简单到复杂不断建构。 但理念的发展不能这样设想。 首先， 发展的出发点不能是个有

限的东西， 因为有限的东西无论怎么发展， 也变不成无限的东西， 所以出发点只能是大全、 理念。 同

时， 这个大全或理念不能有任何规定， 因为规定就是限定， 它就成了有限的东西了。 另一方面， 由于

大全、 理念作为无限物又必须在有限的规定中得到展现， 否则不能成为真理， 所以出发点尽管没有任

何规定， 但是又必须有产生规定的能力。 这就促使黑格尔设置了一个动态的开端， 它包括三个环节：
有 （存在）、 无、 变。 有 （存在） 是绝对肯定性， 而无则是绝对否定性， 当然我们可以说有代表着无

规定状态的大全、 理念， 而无则代表它的自身否定。 黑格尔认为有无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它们

却在 “变” 中获得了真实的意义。 因此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开端是变， 辩证法就是这变的形式表达，
而有和无则是变的两极。 变有发生和消灭两个过程， 发生是由无变有， 消灭是由有变无。 那么辩证法

讲的是发生呢还是消灭呢？ 如果讲发生， 那就是建构性的； 如果讲消灭， 那就是消解性的。 前者会构

成建构的逻辑， 后者会构成瓦解的逻辑。 实际上， 黑格尔认为这两个过程是一体化的。 发生总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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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发生， 具体物的发生， 没有这种发生， 理念就是抽象的东西； 但另一方面， 任何概念规定， 任

何具体物都是理念的否定， 所以必须消解它的固定性， 才能将其回归于理念的一个环节。 没有消解，
发生的东西没办法实现理念在否定中的同一。 理念的发展， 就是理念不断否定自身， 又不断在否定中

建立自身的过程。 黑格尔认为， 每一步的发生和消解， 都使理念离自身的本质更进一步， 所以理念的

发展过程， 也是一个回溯到自身内在本质的过程， 或者说是逐步将自身的更深层的本质展现出来的过

程。 发展、 展现和回溯是一体化的。 当展现出的各种具体事物作为环节均回溯为理念时， 理念便成为

真理。 因为真理就是万事万物与其概念本质的符合。
但说到这里还不够。 生命之为发展， 在任何一个环节上， 总要表现为某种形式的跃迁和超出， 它

超出原有的环节， 因而也否定了原有的环节。 但这种否定是它自身的潜在性的展示， 因而是自身的否

定。 所以它在自身否定的平台上保存了自己， 或者说实现了自身的同一性。 黑格尔将这样一种观念看

作思辨逻辑的灵魂， 又进一步称之为 “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 即分析与综合的一体化。 分析的关

系讲的是同一关系， 而综合的关系当然讲的是非同一的关系， 是异质事物之间的关系。 比如康德认为

分析的命题谓词意义包含在主词中， 这样的命题遵循的是同一性原理， 它的真理性可以同一律为基础

的形式逻辑来证明； 但是综合命题谓词意义超越了主词意义， 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就无能为力

了， 因为它遵循的是 “先天综合原理” 或 “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 要发展， 就必须有跃迁、 超

出， 所以发展必须是综合的。 但是发展又不能是两个东西的发展， 只能是一个东西的发展， 所以发展

中原有的环节和对之超出的环节又是同一的， 因而发展又必须是分析的过程。 所以发展从逻辑上说既

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 这是理解发展的关键、 灵魂， 黑格尔也称之为 “绝对方法”。 回过头来看近代

的哲学家特别是康德， 他们总是把分析和综合看作两个过程， 严格区分 “逻辑证明的知识” 和 “事
实的知识” （如休谟）， 严格区分 “分析的知识” 和 “综合的知识” （如康德）。 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

停止在知性的分离层面， 不可能真正理解世界真实的辩证发展过程。
“绝对方法” 是辩证法的灵魂， 它是理解发展的钥匙。 黑格尔从开端、 过程和终点三个环节完整

阐述了这个方法。 他认为从起点上看， 分析的起点总是复杂的、 具体的， 而综合的起点是简单的、 抽

象的。 但是黑格尔认为， 作为起点的纯有， 直接看是简单的、 抽象的， 但是就其潜在性来说， 它潜在

着它的否定面或对立面， 是具有潜在的复杂性、 具体性的东西。 所以这里所谓的抽象、 简单是潜在包

含着具体性、 复杂性的抽象性和简单性。 这样， 逻辑学的起点就既是分析的起点， 又是综合的起点。
就逻辑进展过程来说， 发展的环节总是要超出原来的环节， 所以它们是综合的关系， 但是这种超出又

是它自身的潜在因素的展现， 所以在超出中它并没有丧失自己， 所以它们是同一关系或分析的关系。
这就像生命体一样， 从婴儿到成年是一种超出， 但是是同一个人的自身超出， 所以是有同一性的。 就

发展的终点、 结果来说， 综合的结果达到的是一种具体性、 复杂统一性， 分析的结果达到的则是抽象

性、 简单性。 黑格尔认为， 作为结果的绝对理念既是具体的复杂统一体， 它包含了整个逻辑运演的环

节， 是个大统一； 但是另一方面， 它本身又是最为简单的， 因为你无法直接对它道说什么， 它的内容

就是它的经历， 这实际上成了一种道不可言的境界。 按照黑格尔的思路， 绝对理念的内容是不能用某

种知性思维所运用的 “结论” 来概括的， 因为任何这样的结论都是对它内容完整性的伤害。 它的内

容实际上就是整个逻辑运演过程， 要了解它的内容， 就要反思这整个过程， 但这种反思并不是一步一

步地复制这个逻辑运演过程， 因为这种一步一步的运演过程已经走完了。 它只能是一种整体的把握，
这种不是一步一步逻辑运演的整体把握是类似于一种建立在直观体验之上的境界类的东西。 黑格尔曾

经对此比喻道， 同样一句话， 在儿童和老人的嘴里说出来含义是不一样的， 儿童的话往往是空洞的，
而老人的那句话包含着它的丰富的人生阅历。 用此比喻绝对理念， 用意在于说绝对理念就其本身说是

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境界， 但从形式上来看又是不可言说的。
“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 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灵魂， 在逻辑中依据不同的内容， 分别表现为肯

定与否定的一体、 同一和差别的一体、 普遍和特殊的一体。 一方面是概念的自身建构， 但同时实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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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消解， 使黑格尔的 “作为一般辩证法形式” 的逻辑， 或者说作为标准辩证法形式的逻辑， 既

呈现为一种建构过程， 也呈现为一个消解过程。 所以， 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思辨逻辑既是建构的逻辑

也是消解的逻辑， 而它的奥秘也恰恰在这里。 这是呈现在黑格尔辩证法一般形式或标准形式中的情

形， 而在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中， 例如在自然哲学、 精神哲学以及精神哲学的诸分支科学中， 也是这

样的。

四、 神、 人与历史

　 　 按照前面所说， 黑格尔为了成就其 “无限的形式”， 他的辩证法必须从理念出发， 让理念自身展

现， 这样才不至于陷入康德式的主客二分的主观性； 但是另一方面， 辩证法形式的缘起是概念， 而概

念总是人产生的。 尽管黑格尔把人看成是理念的显现环节， 认为人承载着存在， 内包着神性， 尽管人

的意识也就是神的自我意识， 但人毕竟和神是有区别的。 这样， 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就存在着两个因素

的张力： 一个是整全、 无限的实体———神； 另一个就是实体通过人实现出来的自我意识， 前者是实

体， 后者是知。 尽管这自我意识作为知最终也是理念的自我意识或神的 “启示”， 但毕竟是通过人来

实现的， 它的意识形式发源于知性有限性。 这就造成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理性的 “无限的形式”
在每一个因素都是肯定和否定的统一。 从无限实体的角度说， 他不能像斯宾诺莎的实体那样， 自说自

话， 单纯强调实体自因。 它必须在概念规定中有限化自己， 才能证明自己是真理， 但是有限化就是自

身作为无限物的否定， 所以可以说， 它是在自身的否定中成就自己的真理。 相反， 从自我意识作为知

的角度说， 人总是通过有限的概念规定来进行认识， 人只有真正意识到这种有限性并否定其有限性才

能达到无限。 所以和前面一样， 他也在自身的否定性中成就自己的真理。 肯定和否定的这种一体化在

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构成一种关键的机理。 这种机理实际上在逻辑学的开端上就已经被设置了。 前面已

述， 这里不再重复。
上述的状况造成了后人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把黑格尔 （思辨） 辩证法理

解成神的证成， 称其为神学的理性化表达， 如费尔巴哈； 另一种则继承近代主体哲学的精神， 从自我

方面挖掘黑格尔的遗产。 就后者说， 他们更为注重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 特别是其中的自我意识

学说， 甚至用自我学说来概括黑格尔的辩证法。 其实， 黑格尔辩证法所讲的一面是人的活动过程， 即

人不断异化 （否定） 自身又在异化中保持同一的过程， 另一方面又是神不断显现自身并在显现中确

证自身的过程。 比如， 逻辑学从存在到本质到概念， 既是自我意识逐步提升的过程， 也是神逐步显现

自身的过程。 只不过前者是自下而上的， 而后者是自上而下的。 但在黑格尔那里， 自我意识的提升过

程， 同时也是人的神性的展现过程， 神性的展现和神的自身证成是一致的。 黑格尔是巧妙地把它们融

汇成了一个逻辑过程。
现在的问题是， 上述那种人神融合的思路尽管能说得通， 但是在具体的构造中就会产生很大的困

难。 具体说， 作为一般形式的辩证法的黑格尔逻辑学的那些概念环节及其发展顺序等， 是从哪里来的

呢？ 这就涉及辩证法的具体规律如何被构筑的问题。 如果承认神为主体， 辩证法是神的发展和展现，
但是神不会构筑辩证法， 只有人才通过创造概念构筑了辩证法， 没有概念规定也就没有辩证法。 所以

辩证法不能直接来源于神的启示。 但是反过来说， 辩证法尽管通过人来创造、 构筑， 但是人有主观

性， 仅仅在人的范围内很难摆脱主观性。 所以辩证法也不能直接来源于人的认识。 那么辩证法的构筑

应该以谁为准呢？ 这就需要一个既表现理念或神意又是人的创造的客观性的平台， 这就是历史。 历史

固然是人创造的， 但人的创造活动所成就的并不是人的主观性， 而是理念的客观性。 反过来说， 历史

尽管是理念的显现， 但是它是通过各种偶然性的显现。 可以说， 历史的必然性显示了神的基础性和人

的创造性的统一。 换句话说， 历史既是神、 理念的显现过程， 又是人在创造和消解活动中逐步实现自

身神性的过程。 黑格尔正是在历史的平台上， 找到了其辩证法发展路径的端倪。 在对历史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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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沉思的基础上， 构造了他的逻辑学。 在这里， 哲学就是密涅发的猫头鹰， 只有黄昏才起飞， 逻

辑起于对历史的思辨思考。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逻辑服从历史， 而毋宁说是历史是逻辑得以建构起来的

契机。 由于黑格尔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其 “无限的形式” 成就绝对真理， 所以他更为注重从形式上建

构范畴的体系。 在他看来， 历史与逻辑尽管都是理念的显现， 但前者是时间中的、 带有偶然性的显

现， 只有逻辑才纯粹地表达了这种显现之理。
关于人、 神及其与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在黑格尔之前的德国哲学家已经有所考虑。 比如康德就认

为历史是个全， 是本体和现象、 自由和必然的贯通和谐， 遵循着自然合目的性原理。 谢林则认为， 历

史是通过人的自由活动形成的， 但人的自由活动往往带有偶然性， 而历史是有铁的必然性的。 人尽管

创造了历史， 但历史的规律却不是人所设计的。 这样， 人的主观自由活动和历史规律就成了一种张力

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二者是不能相互包含的， 从一个推不出另一个， 不仅如此， 二者也是不能互相

决定的。 如果认为历史必然性决定人的自由活动， 那就是宿命论； 反过来说如果认为历史规律是人设

计的， 那么历史就成人的推论过程了。 所以谢林认为只能设定它们二者是预定和谐的。 这实际上是秉

承了莱布尼兹的观点， 并把它上升到了一种目的论原则。 这种和谐说认为历史规律和人的自由活动之

所以和谐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根———神。 历史发展和个人的自由活动都可以归结为神的活动， 实体的

活动。 这个思路对黑格尔也是适用的。
如果我们联系到马克思， 马克思并没有黑格尔那种要建立绝对真理的兴趣， 当然也没有兴趣去寻

找能够表达绝对的 “无限的形式”， 因此从神出发构建绝对显现并证明自身的体系是根本不需要的。
这决定了马克思的哲学是从人出发的。 正像前面所说的， 从人出发必然涉及人的有限性和主观性问

题。 由于没有神这个无限物， 那么 “自由” 就成为一种内在的无限物， 因为没有无限的意识， 人对

自身的有限性是无法意识到的。 这样， 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处理的就是人在其活动中实现自由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黑格尔那里， 自由是脱胎于神的， 神是自我决定者， 而自由是 “自我决定” 这个属性或

本质， 自由不是实体， 神才是实体。 黑格尔讲到人的精神哲学的时候也讲到自由是意志的理念， 是历

史的目的， 但是这实际上都是神自身证成活动的客观性环节。 人实现了自由， 也就是实现了自身的神

性， 因而是神的本性的彻底贯彻。 但黑格尔又认为， 神仅仅达到客观性是不够的， 还不足以成就他的

真理性。 神的真理性证成的最高环节是绝对的知， 因为只有绝对的知才是神本身的确立。 对黑格尔来

说， 客观精神特别是历史实现的是现实的自由， 但是在这个时候， 神是隐而不显的， 只有到了绝对的

知、 绝对精神， 神才坐了主位， 直接变成了对象， 表明只有神才是前此一切包括历史目的、 自由所以

可能的真理。① 但是， 在马克思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 人是实体， 自由是人的本性， 因而人的活动也

就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内容。
但是， 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 并不把人理解为现成的， 而是理解为一种生成活动。 如果把马克思

的人学理解成这样———认为人都是现成的人， 然后他们进行有目的的实践活动， 由此创造了历史———
那就和马克思之前的抽象人学无异了。 在马克思那里， 人的活动对人来讲是有否定性、 异化性的， 它

所否定的就是人的主观性。 所以这种活动不是成就人的主观目的， 不是人主观目的实现的手段。 相

反， 它是社会历史性的， 它既塑造着人也塑造着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与黑格尔有很多一致之

处， 最重要的一致之处就是为了防止抽象主体或主观性的泛滥， 都诉诸历史或历史性的活动。 但是，
正像前面所提到的， 黑格尔的基本目的是想证明神的真理性， 他有宗教 （新教） 情结， 认为只有将

神和人统一起来， 神才证明自己是全智全能的， 同时人也得到了解放。 在人神的分离状态中， 神也不

能证成自己， 人也无路得到解放。 但马克思认为这个路子是行不通的， 人的解放只能靠自身的活动。
思路不同， 造成了尽管他们都诉诸历史性的活动， 但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 黑格尔所关注的是

５４重思黑格尔辩证法

① 在这一点上他与康德和谢林的大思路是一致的， 康德也认为， 历史是一种自由融通于自然的合目的性的活动， 但是自由及

其至善的实现却是依赖于神的， 所以神学才是整个哲学的最高点。



对神、 理念的意识史， 换句话说是对人本身的形上本性或神性的认识史， 包括神学与哲学的历史， 尽

管这些认识都是受各种历史条件制约的。 因为在他看来， 历史上某种观念盛行， 某些范畴起引领作

用， 比如古代存在概念的出现、 中世纪自由概念的出现、 近代主体概念基础上的自由概念的盛行， 都

不是个人决定的， 而是表达了理念发展的逻辑。 黑格尔是想成就他的逻辑 （无限的形式）， 透彻地解

释世界。 反过来在马克思那里， 观念的关系尽管反映历史必然性， 但它不是最终的， 人在社会历史性

的活动中形成的物质关系才是最有决定意义的。 因此他更为注重物质活动发展的历史。 如果说， 对于

黑格尔， 第一学科是神学或哲学的， 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 第一学科就是经济学的。 应该说， 马克思

对历史规律的探讨， 正是在此基础上， 从以前的通过对意识发展规律的探讨变为对历史中展开的实践

活动中诸要素的客观关系的探讨， 最终形成了其历史唯物主义。 从人、 人的活动出发， 上升到历史的

唯物主义， 表明马克思区别于其他主观性人学学说， 达到了真正的客观性和真理性。 反过来看， 从历

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看待马克思的人学， 可能得到某种更为客观和深刻的理解。

余　 　 论

　 　 一般说来， 当代哲学家由于处于启蒙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病逐步显露的时代， 所以偏重强调人的

自由活动。 这样， 他们的辩证法基本上是人学的， 强调异化、 否定， 成为这种辩证法趋势的核心特

征。 实际上， 历史中人们过多地受到外在强制时， 人们就会注重个体自由。 当前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所

产生的对人的压抑， 建立于这种逻辑基础上的制度对人的压抑， 也使人们更为注重自我， 注重否定

性， 人们注重打破这种现存的东西， 是可以理解的。 与此相应， 启蒙和现代化所秉持的理念也遭到了

人们的批判。 人们不再热衷于论证这种理念的合理性， 而是过多地把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所产生的弊病

归结为这种理念的体系。 这样， 对现存事物的否定就和对理论体系的否定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认为黑

格尔过分强调同一性、 肯定性、 普遍性、 逻辑， 等等， 贬低了差别性、 否定性以及逻辑所指谓的现实

内容。 但是， 好多对黑格尔的批评， 实际上是建立在没有充分估计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杂性的前提下形

成的， 略显偏颇。 这种偏颇不是由人们的理解力或认识水平造成的， 而是由人们给时代开出的药方以

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学和批判立场造成的。 其实， 即使在这样一个批判的时代， 同一性、 普遍性也

是需要的， 否则， 时代可能走向主观性泛滥、 个人主义盛行的境地。 所以， 冷静地思考一下黑格尔的

辩证法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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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革命与经济学创新
何大安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 人类从依据不完全信息的理性选择模式， 走向试图从大数据中获取完全信息的理性选择模式，
这一过程是大数据广泛运用的结果， 它标志着一场由人工智能引发而波及经济、 政治、 文化和思想意识形

态领域的大数据革命的到来。 大数据革命包括宽泛的内容， 涉及云平台、 云计算、 机器学习、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 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 由于大数据革命有可能给人类提供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因而对

于经济学理论具有颠覆性。 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应用理论都是建立在不完全信息之上的，
如果人类能够得到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现有经济学理论将出现危机而需创新。 文章拟结合现阶段大数据

的应用， 分析理性选择理论、 资源配置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规制理论、 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 文章

重点说明了当人类决策的信息基础发生变化时， 经济学创新方向和途径的变化， 力图勾勒大数据革命背景

下的经济学创新图景。
关键词： 大数据革命； 经济学创新； 互联网； 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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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概要

　 　 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理性意味着完全信息， 指选择者掌握全部信息并知晓选择结果。 就其哲

学层面的理论基础而言， 经济学的发展是从完全理性假设走向不完全理性假设的。 在这一过程中， 新

古典经济学率先对古典经济学以 “经济人” 为标志的完全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 但由于这些质疑是

围绕 “给定条件约束” 展开的， 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前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完全理性假

设。① 真正意义上的不完全理性假设是在主流经济学论述产业组织时建立的。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告

诫经济学家， 人类在得不到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不可能知晓选择结果， 无论是以有限理性、 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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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选择、 机会主义、 道德风险、 资产专用性等范畴来研究选择行为的第一代产业组织理论，① 还是

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为基本分析工具来研究选择行为的第二代产业组织理论，② 都是以 “不确定

性” 作为分析基础， 这使不完全理性假设在主流经济学中得以扎根。
在经济学家的分析视野中， 不完全理性是指选择者只能掌握部分信息， 选择者在有限理性状态下

不知晓选择结果。 一方面， 如果我们用大数据语言描述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则是指已发生的部分历史

数据， 充其量包括少量正在发生的现期数据， 而不涉及尚未发生的未来数据。 另一方面， 大数据不仅

指数字代表的数据， 也包括图书、 视频、 声音、 图纸、 图片、 指纹、 影像等非数字化数据。 其实， 完

全信息是蕴含于大数据之中的， 人们有可能通过对大数据的挖掘、 搜集、 整合、 分类、 加工和处理来

获取真实信息或准确信息。 这便出现了值得经济学家高度关注的问题： 假若人们能够利用 ５Ｇ 通讯、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 传感器、 社交媒体、 定位设备、 机器学习、 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技术， 搜集、 整

合和分类大数据， 并且能够通过加工和处理大数据获取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那么， 就会改变现代经

济学的不完全信息假设。 显然， 这是一场有可能颠覆主流经济学精美理论大厦的大数据革命。 我们姑

且不论这场革命是否必然会使人类获取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仅以将来有可能发生的这场大数据革命

而言， 经济学也需要在基础理论方面有所创新。
大数据革命正在悄然走近我们。 现有关于大数据运用的经济理论研究， 主要是基于经济学和人工

智能在决策方面的交叉， 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看成一种通过诸如云计算、 机器学习、 区块链等展开的

分析工具。 例如， 经济学家把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等运用于人工智能领域， 试图用经济理论来解释人

工智能的决策方法；③ 也有经济学家在机器深度学习的引导下开始探讨与数据相关的人工智能建模问

题， 力图在应用层面上分析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市场设计、 金融操作和企业投资经营等的作用，④ 如

此等等， 不一而足。 客观来讲， 经济学家的这些分析还谈不上是对大数据革命与经济学创新的联系基

础而作的理论研究。 从新科技对社会经济、 政治、 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等的实际影响看， 大数据革命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 ５Ｇ 通讯、 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物联网、 机器学习、 区块链等人工智能的融

合， 我们可以依据这一融合来研究大数据革命与经济学创新之间的关联。
社会物理学家和未来学家对大数据功能及其运用的展望， 给我们研究大数据革命与经济学创新提

供了启迪。 吴军认为数字关系将取代因果关系， 数字思维将取代机械思维， 并认为大数据会改变现有

产业而成为彰显新产业的新技术；⑤ 阿莱克斯·彭特兰认为相对于数据流， 大数据会导致人类活动出

现 “想法流”， 人们行为与 “想法流” 之间存在可靠的数量关系；⑥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以大数据思

维为核心的数据主义是一种科技人文主义， 它正在替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人文主义。⑦ 社会物理学

家和未来学家对大数据运用及其功能的展望， 可归结为一个重要的结论： 未来世界是大数据和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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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瓦尔·赫拉利：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神人》， 林俊宏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



能的世界， 一切有机体和无机体都将成为一种 “算法”。① 我们创新经济学理论， 可结合社会物理学

家和未来学家的展望进行思考。
其实， 大数据是一种客观存在， 即便在原始社会也同样存在大数据， 只是那时的人类不具有搜集

大数据的能力和意识。 到了工业化时代后期， 大数据开始被人类理解和认识， 特别是计算机、 互联网

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导致大数据按指数增长级别膨胀， 人类利用云平台和云计算对大数据进行挖掘、 搜

集、 整合、 分类、 加工和处理的能力大大增强， 人类挖掘大数据和运用人工智能匹配大数据的能力不

断提高。 大数据是大自然万物运行和人类活动所留下的痕迹， 大数据在任何时空中都包含着可以帮助

人类决策的全部信息， 只是人类一时还难以掌握从大数据中提取全部信息的科技。 也就是说， 全部信

息寓于大数据之中是一回事， 人类从大数据中挖掘出全部信息却是另一回事； 同时， 信息不仅存在是

否完全和是否对称的问题， 还存在是否正确、 精准等问题。 这便存在一个学术界至今尚未明晰的理论

问题： 假若人类可以在得到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获取准确信息， 人类是否可以实行计划经济呢？
大数据革命导致人类发展过程变化的根本原因， 是人们获取的信息量、 获取信息的方法以及获取

信息的准确性等已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经济决策行为。 我们联系大数据革命

来创新经济学理论， 必须围绕这一基点展开。

二、 理性选择学说创新的要义

　 　 经济学精美理论大厦中的理性选择学说， 可以理解成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研究选择行为和讨论分析

方法时的一种 “自然生成”。 理性选择学说贯穿经济理论发展的始终， 每当经济学有重大发展时， 理

性选择学说总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重塑。 长期以来， 经济学家都是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 通

过对信息的完全或不完全假设， 认定人们的经济选择行为内生于制度、 主体和行为， 并围绕偏好、 认

知和效用期望等的解读来发展理性选择学说。 经济学从完全信息假设走向不完全信息假设， 或者说从

完全理性假设走向不完全理性假设， 以及围绕偏好、 认知和效用期望等的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科技进步对人们搜集、 整合、 分类、 加工和处理信息的影响， 但总的来说， 科技进步一直被作为外生

变量。 大数据革命显现了科技进步提供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的端倪， 它正在改变人们获取信息渠道及

加工和处理信息的方法， 对人们选择行为产生了理性选择学说未曾分析过的影响。
在大数据、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高度融合的时代，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大数据正在以直接或潜在形

式所囊括的信息逐步接近完全信息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创新具有决定意义。 事实

上， 大数据所囊括的全部信息与人们能否从大数据中获取全部信息是两码事， 换言之， 人们获得大数

据的能力与从大数据中获得信息的能力不同。 大数据囊括的全部信息是指人类活动留下的所有痕迹，
人们要获取所有大数据信息， 新科技的发展和运用必须达到顶级水平。 具体来讲，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

要纳入数据智能平台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 机器学习、 区块链、 传感器、 社交媒体、 定位设备

等）； 其中， 机器学习这一重要的人工智能方法， 对具有极大量、 多维度、 完备性的大数据加工和处

理能力必须达到顶级水平， 以至于能够在搜集所有数据的前提下准确预测信息。 对于未来， 谁也不能

确定的是， 人们是否有可能利用云平台、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手段从大数据中获取完全信息。
因此， 理性选择学说中最基础、 最重要的创新， 是考虑建立完全理性 （完全信息） 假设。

较之古典经济学以 “经济人” 为核心的完全理性假设， 大数据革命背景下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

设不是理论逻辑预设， 而是建立在新科技基础上对选择者能获得完全信息和知晓选择结果的预期假

设； 这种假设以选择者能够挖掘和搜集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大数据以及能够通过人工智能等手段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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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获取所有信息为前提。 如果说这种假设蕴含着一些理论逻辑预设的成分， 那么， 我们可以将其

理解成是对选择者能够获取完全信息的一种未来展望。 显然， 对未来展望的完全理性假设， 不同于纯

粹理论逻辑推论的完全理性假设。 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高度抽象， 它要求理论

建构、 变量设置、 过程分析、 分析方法等一系列给定条件的约束。 如果经济学家依据未来展望来分析

理性选择过程， 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会逐步逼近现实， 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生变量的设置。
因此， 对未来展望的完全理性假设， 应看成是对理性选择理论最基础、 最重要的创新。

理性选择理论的创新需要落实到对选择偏好、 认知和效用期望等的分析中。 在传统经济理论的完

全理性假设中， 由于假定选择者可得到完全信息并能够知晓选择结果， 因而偏好函数、 认知函数和效

用函数是一体的。 古典经济学以选择者在投资和消费过程中追求最大化来解说效用函数， 至于偏好函

数和认知函数， 则通常由效用函数表征。 也就是说， 偏好和认知是被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 新古典经

济学以及后来的现代主流经济学， 开始在不完全理性假设上重视偏好和认知在选择过程中的内生性，
构建了期望效用函数， 但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并没有完全将偏好和认知作为内生变量， 因而这种创新是

不到位的。① 现代非主流经济学通过行为和心理实验， 将偏好和认知作为内生变量， 对不确定条件下

的风险决策进行了研究， 使偏好函数和认知函数显现出独立形态。 非主流经济学在效用函数的创新

上， 论证了通过感知相对财富变化以反映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的价值函数。② 然而， 由于非主流经济

学缺乏像主流经济学那样简单明确的假设前提， 尽管它揭示了现实决策与期望效用函数之间的系统性

偏差， 但仍因其创新不属于分析性研究而被认定为非主流。
经济学家要在大数据革命的背景下完成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性创新， 必须要有新的理论假设， 从

而能够对偏好函数、 认知函数和效用函数给出符合大数据、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实际融合的解说。 这

一理论研究工作涉及理论框架搭建、 变量选择、 模型设计等。 不过， 作为对理性选择理论创新要义的

一种学术探讨， 我们可以在大数据、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的融合下， 围绕人们之间的行为选择， 从理

论层面上探寻偏好函数、 认知函数和效用函数的形成路径， 并在概要解析人们选择偏好、 认知和效用

等变化的基础上， 分析这些函数的构成机理。
在大数据、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相互融合的时代， 人们的投资选择和消费选择正在逐步形成两大

群体， 一是深谙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并能够引导投资和消费的群体， 虽然这类群体人数极少， 但却是引

领人们投资和消费的精英群体； 二是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陌生且不能以之作为科技手段的群体， 这类

群体人数庞大， 是主导投资和消费的大众群体。 我们建构偏好函数、 认知函数和效用函数可考虑按以

下思路展开： 精英群体有可能获取完全信息和知晓选择结果， 并且投资选择和消费选择极有可能取得

效用最大化， 这一群体的偏好函数可以高度概括为将各种选择倾向统一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其认

知函数可概括为通过对大数据的挖掘、 搜集、 整合、 分类、 加工和处理而得到准确信息支撑的选择策

略， 其效用函数则可概括为追求和实现最大化。 这里的偏好函数和效用函数在形式上与古典经济学类

似， 但内容上有性质差别， 它的认知函数反映了大数据革命对人类选择行为的影响。
精英群体的投资和消费选择所产生的效用最大化， 导致大众群体的效仿， 这种效仿不同于经济学

０５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现代经济体系创新研究

①

②

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前提转变以来最重要的发展， 是主流经济学运用数理模型对 “偏好的内在一致性” 的论证， 并据此构建

了效用期望函数。 参见 Ｊｏｈｎ Ｖ Ｎｅｕｍａｎｎ， Ｏｓｋａｒ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７；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 Ａｒｒｏｗ， Ｇｅｒａｒｄ Ｄｅｂｒｅｕ， “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ｆｏｒ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３，
１９５４， ｐｐ ２６５－２９０。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 “非此即彼的偏好内在一致性” 的批评和质疑过程， 是试图将偏好和认知作为内生变量处理

的过程； 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始终没有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给定条件约束， 对偏好和认知的内生变量处理不彻底， 因而受到批评， 即

便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内部， 新制度经济学对其的批评也毫不含糊。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Ａｍｏｓ Ｔｖｅｒｓｋｙ， “ Ｏｎ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０， Ｎｏ １９７３， ｐｐ ２３７－ ２５１；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Ａｍｏｓ Ｔｖｅｒｓｋｙ，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ｉａｓ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１８５， Ｎｏ ３， １９７４， ｐｐ １１２４－１１３１；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Ａｍｏｓ Ｔｖｅｒｓｋ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ｉｓｋ，”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２， １９７９， ｐｐ ２６３－
２９１



家曾经揭示的蝴蝶效应、 一窝蜂效应、 从众行为、 信息重叠、 框架依赖等概念。① 未来我们将会看

到，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被运用于经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精英群体的投资和消费选择会对大众群

体产生示范效应。 从理论上来说， 大众群体会以精英群体的偏好函数为自己的偏好函数， 以精英群体

的认知函数为自己的认知函数， 以精英群体的效用函数为自己的效用函数。
大众群体形成偏好函数、 认知函数和效用函数的路径， 对于我们创新理性选择理论很重要， 这是

因为， 当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三大函数合而为一时， 我们便对大数据革命背景下的完全理性假设以

及理性选择理论的创新有了立论依据。 尽管这种逻辑推论或许过于抽象， 但由于精英群体能够获取完

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并且能够在知晓选择结果的基础上实现最大化效用， 我们可以把这两大群体的偏

好函数、 认知函数和效用函数置于一个趋同化框架进行研究。 倘若这种分析结论能被未来的大数据革

命所证实， 我们就有希望创新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

三、 资源配置机制创新的理论分析

　 　 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作为研究对象， 将厂商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等问

题上升到经济均衡分析层面。② 这些分析和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对决定资源配置的人类选择行

为的分析蕴含着有关偏好、 认知和效用等的一系列给定条件约束， 基本上是在 “经济人” 或 “理性

经济人” 假设下进行的； 二是较少考虑科技进步对资源配置机制的影响， 以至于经济学家无论是在

建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理论还是在建构政府调控的资源配置机制理论时， 都没有把科技进步作为内生

变量来处理。 论始求源， 这些特点的形成是受到了工业化时代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
在大数据革命引发的互联网时代， 大数据、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相互融合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和选

择方式。 人们正在逐步以数据思维取代逻辑思维， 力图以大数据中的准确信息作为选择依据， 利用数据

智能化手段进行选择。 互联网时代人类经济活动的关键在 “联结” 和 “去中间化” 两大功能上， 考察

这两大功能在资源配置中的关联， 如果厂商投资经营活动实现了无约束的 “联结”， 则会自然形成交易

“去中间化”。 厂商实现这种 “联结” 的途径是互联网上的行为互动， 具体表现为对产品和服务的点击

率、 关注度、 实时评价和体验交流等。 这种行为互动是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机制的重要环节， 会改变原先

主要通过价格波动和供求关系支配厂商投资经营选择的市场秩序。 那么， 大数据革命如何促使资源配置

机制发生变化呢？ 这一问题需要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微观经济活动中的运用进行分析， 需要通过对精

英群体利用云平台、 运用云计算、 机器学习、 物联网、 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技术来匹配大数据进行分析。
在工业化时代， 市场机制出现市场失灵而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根本原因， 在于厂商选择所依据

的信息 （供给和需求及其结构） 是不完全信息， 并且对这些信息的挖掘、 搜集、 整合、 分类、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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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人选择的行为仿效， 经济学对个体行为互动有过许多研究。 比较典型的分析案例， 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
希勒在分析股市大幅波动时曾运用过催化因素、 连锁反应、 放大机制等概念描述过这种仿效行为， 但这种揭示蝴蝶效应、 一窝蜂效

应、 从众行为、 信息重叠、 框架依赖等现象的分析， 不是建立在明确划分两大群体基础之上的， 应视为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框架

内的运用。 参见罗伯特·希勒： 《非理性繁荣》， 李心丹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
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没有重视科技进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瓦尔拉斯在戈森和杰文斯的研究基础上， 对产品和服务的总供给

和总需求展开了一般均衡分析。 参见 Ｌｅｏｎ Ｗａｌｒａ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ｕｒｅ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 Ｃｏｂａｚ，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Ｗ Ｊａｆｆé ａ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ｐ １８７；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Ｇｏｓｓｏｎ，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ｔｚｅ ｄｅｓ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Ｖｅｒｋｅｈｒｓ， Ｂｅｒｌｉｎ： Ｐｒａｇｅｒ，
１８５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 Ｊｅｖ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８７１。 针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和帕累托最优模型的不

足， 经济学家开始探讨不变规模报酬模型下的生产效率均衡问题。 参见 Ｖｉｌｆｒｅｄｏ Ｐａｒｅｔｏ， Ｍａｎｕｅｌ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２７
ｅｄｎ ａｓ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Ｋｅｌｌｅｙ， １９０９；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 Ｈａｙｅｋ，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４， １９４５， ｐｐ ５１９－ ５３０，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 Ｈａｙｅｋ，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９， ｐｐ ７７－ ９２； Ｔｊａｌｌｉｎｇ Ｃ Ｋｏｏｐｍａｎｓ，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ｊａｌｌｉｎｇ
Ｃ Ｋｏｏｐｍａｎｓ， ｅｄｓ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ａｎｄ Ｓｏｎｓ Ｉｎｃ， １９５１。 然而， 这些分析和研究并没有

解决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经济后出现的政府失灵问题。



和处理所形成的认知， 要受到有限理性和技术进步的约束。 我们展望未来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充分发

展， 大数据将会包括价格波动和供求关系等所有市场信息， 新科技手段将具备把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

结构作为数据进行处理的能力。 倘若如此， 主流经济学有关 “供求关系→价格波动→厂商投资选择”
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理论经典将会因大数据革命而在理论上备受质疑。 大数据革命导致资源配置机

制发生变化的具体过程是： 精英群体的厂商会通过云平台对人们的偏好、 认知和效用期望等进行大数

据挖掘和分类， 对这些大数据进行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匹配， 在掌握市场出清意义上的价格波动和供求

关系信息后作出投资经营选择。 很明显， 厂商根据从大数据中得到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所做出的投资

经营选择， 会大大减弱价格和供求关系对资源的配置功能。
以通过分析大数据而获取准确信息的机器学习而论， 当人类运用机器对大数据的完备性和多维度进

行匹配， 并能够通过大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揭示准确信息时， 人类便具备了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资源

最佳配置机制的技术基础， 这种能够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资源配置机制， 可称为大数据资源配置机

制。 较之于经济学理论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 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并没有背离 “供求关系→价格波动→
厂商投资选择” 的经典， 但其最大的亮点是处理和获取信息的途径、 方法、 手段和过程等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会引致经济学分析基础的变化。 本文认为， 经济学最重要的创新任务之一， 是在理论上建立大

数据资源配置机制 （或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 使该机制贯穿于经济理论研究的始终。
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替代工业化时代， 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 厂商通过人工智

能匹配有关价格、 供给和需求等大数据进行投资经营， 从而形成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 因此， 机器学

习技术水平的高低将会影响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作用的发挥。 发挥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 不仅

要求机器学习能够匹配价格、 供给和需求等的历史数据， 而且要求机器学习能够匹配价格、 供给和需

求等现期数据和未来数据， 否则很难形成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① 从 ＡｌｐｈａＧｏ 用模拟器对大约 ３０ 万

幅棋谱展开机器深度学习后战胜世界顶级围棋高手的情况看， 人工智能匹配未来数据的能力已明显展

露。 随着人类加工和处理未来数据的机器学习方法日臻成熟， 即人类能够将匹配未来数据的机器学习

方法作为一种 “算法” 来处理， 也就有可能形成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
以上关于大数据革命导致资源配置机制变化的理论分析， 立论于 “大数据 ＝ 历史数据 ＋ 现期数

据 ＋ 未来数据” 这一等式。 从机理上讲， 大数据的挖掘、 搜集、 整合和分类要求先进的人工智能技

术， 大数据的加工和处理 （匹配） 更要求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是造成市场失

灵和政府失灵的根本原因。 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发展能够消除不确定性吗？ 事实上， 帕累托最优状态

就是厂商都能够在不影响其他厂商福利的前提上， 确定投资什么、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
而要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机器学习必须能够把厂商投资经营转换成一种 “算法”。 这是一种延伸未

来学家关于 “将来一切有机体和无机体都会成为一种算法” 的观点。 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于这一观点

持否定态度， 因而对将来能否实行计划经济集体沉默或坚决反对。 总之， 大数据革命导致经济学基础

理论出现危机， 是由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引起的， 我们在这种理论感悟下有以下展望： 人工智能

发展的终极状态有可能消除作为现代经济学分析基础的 “不确定性”。
现有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厂商投资经营产生影响的最新理论分析， 主要反映在将人工智

能作为一种 “算法” 的抽象理论分析上， 很少有文献从资源配置角度对其展开具体研究。 其实， 大

数据资源配置机制已悄然发挥作用， 它具体表现在厂商搭建数据智能平台进行投资经营以及由此产生

的网络协同效应等方面。 数据智能平台具有两大功能， 一是挖掘、 搜集、 整合和分类大数据并利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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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有对不具备明确编程条件下的机器学习能力的讨论， 主要集中于怎样实现人工智能对大数据的匹配， 参见 Ｍａｔｔ Ｔａｄｄｙ，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ｔｔ Ｔａｄｄｙ， ｅｄ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７， ｐｐ ６１－８７。 这些讨论主要是基于历史数据， 间或涉及现期数据， 至于未来数据， 究竟要采取何种机器学习方法， 几

乎没有文献涉及， 而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恰恰要求有成熟的机器学习方法处理未来数据。 因此， 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要在经济学基

础理论中生根， 尚有待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约化云计算处理大数据， 二是通过机器学习和运用人工智能匹配大数据从而作出决策 （物联网实际

上就是数据智能平台）。 我们创新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 需要分析数据智能平台的运作机理， 并解析

数据智能平台与网络协同效应之间的关联， 才能说明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的客观存在。
厂商利用数据智能平台对大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来决定价格和产量， 通常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经营

场景， 这种场景要求厂商在运用数据智能平台时必须具备网络协同效应。 这里所说的网络协同效应，
是指众多厂商在数据智能平台上的行为互动及其效用函数， 它会引起产业组织变动。 经济学家创新资

源配置理论， 一方面要重视数据智能平台这一基础， 数据智能化水平决定了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发挥

作用的程度和范围； 另一方面要关注厂商投资经营的网络协同效应引起产业组织变动的事实。 如果说

创新资源配置理论是对理性选择理论创新的延伸， 那么， 经济学家创新产业组织理论则可以看成是对

资源配置理论创新的继续。

四、 产业组织理论的学术危机及其创新

　 　 经济学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假设上的产业组织理论， 主要是围绕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结构， 以

及不同类型的竞争和垄断怎样影响价格和产量等展开的。① 从认知角度看， 相对于大数据和互联网时

代的现实， 这些打上了工业化时代烙印的理论在获取、 加工和处理信息等方面有以下限制： 经济学家

形成理论认知所依据的信息， 主要是已发生经济事件的数据化信息， 并不包括图书、 图纸、 图片、 声

音、 视频、 影像、 指纹等非数据化信息， 科技手段也不具备将这些与经济活动有关联的非数据化信息

转化为数据化信息的能力。 同时， 经济学家难以获取、 加工和处理正在发生的经济事件的数据化信

息， 更无法获取、 加工和处理未来将会发生的经济事件的数据化信息。 因此， 产业组织理论对产品和

服务的价格和产量以及对竞争和垄断的解说， 反映了工业化时代信息不完全的特征。 随着大数据、 互

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相互融合，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给人类提供了获取完全信息的可能性， 工业化背景

下的产业组织理论便出现了潜在学术危机。
大数据革命有可能使人类摆脱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 概而言之， 厂商通过对具有极大量、 完备性

和多维度特征的大数据的筛选、 甄别和分析， 有可能获取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这种对人类未来获取

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的展望， 可能对经济学理论具有颠覆性。 在未来， 对投资经营来讲， 厂商对大数

据的筛选和甄别可通过云平台和云计算， 以人工智能 （主要是机器学习） 来匹配大数据进行选择，
这样就会出现以大数据思维取代以部分信息为依据且夹带主观判断的因果思维。② 厂商会在大数据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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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经济学界认为围绕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模型而展开 “结构、 行为、 绩效” 模型分析的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是第一代现

代产业组织理论的早期代表。 参见 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Ｍａｓｏｎ，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１， １９３９， ｐｐ ６１－７４； 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Ｍａｓ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６２， Ｎｏ ８， １９４９， ｐｐ １２６５－１２８５； Ｊｏｅ Ｓ Ｂａ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９； Ｇｅｏｒｇｅ
Ｊ Ｓｔｉｇｌ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Ｖｏｌ ２， Ｎｏ １， １９７１， ｐｐ ３－２１。 第一代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

后期代表， 是围绕交易费用、 机会主义、 逆向选择、 资产专用性、 道德风险等对竞争和垄断作出新解读的以科斯和威廉姆森为引领

者的新制度经济理论， 参见 Ｒｏｎａｌｄ Ｈ Ｃｏａｓｅ， “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Ｖｏｌ １４９， Ｎｏ １， １９３７， ｐｐ ３８６ － ４０５； Ｒｏｎａｌｄ
Ｈ Ｃｏ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Ｖｏｌ １４９， Ｎｏ １， １９６０， ｐｐ １－４４； Ｏｌｉｖｅｒ 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５； Ｏｌｉｖｅｒ 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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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如何影响价格和产量的分析性描述， 不适合对大数据、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产业组织作动态的解释。
何大安： 《大数据思维改变人类认知的经济学分析》，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



维的引导下决定投资什么、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 因此， 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根据人工

智能等新科技匹配大数据的机理， 对厂商投资经营的选择行为作出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新解释。 这些新

的理论解释至少包括两大核心内容， 一是解释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 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相

对地位的变化， 并结合大数据革命对资源配置机制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系统性理论解说； 二是解释大

数据革命如何导致产业组织变动， 对经济运行的制度、 主体、 行为的融合作出解析。
从广义上来讲， 大数据革命是技术制度的变革， 这种变革集中表现为经济主体选择行为的数据智

能化。 数据智能化是实现人工智能的必要条件， 人们可利用数据智能化通过数据编程和模型运用来创

造人工智能， 对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发生影响。 Ｅｚｒａｃｈｉ 等曾担心市场势力强的厂商会通过数据智能

化， 运用 “算法合谋” 策略瓜分市场；① Ｓｈａｐｉｒｏ 等则担心数据智能化会导致厂商采取 “算法歧视”
策略， 以达到工业化时代难以实现的价格歧视和占有消费者剩余的目的。② 经济学家的这些担心， 反

映了大数据革命作为一种技术制度变革对原有经济理论的冲击。 经济学家要联系产业组织变动来思

考， 首先， 研究数据智能化如何使传统企业变成基于数据和算法的智能企业， 数据智能化在 “算法”
上的技术变革条件是什么； 其次， 研究人们如何运用数据智能化来匹配供给与需求的海量数据， 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等如何促成共享经济； 最后， 通过这些研究揭示大数据革命下新科技如何推动产业组织

变动的制度、 主体、 行为等的相互融合。
大数据革命的未来发展表明， 最能反映制度、 主体、 行为融合和产业组织变动的新科技， 是继互

联网之后将会实现互通互联的物联网。 经济学家需要解释海量厂商通过物联网的投资经营关联， 即解

释厂商挖掘、 搜集、 整合、 分类、 加工和处理大数据， 解释厂商利用物联网平台进行投资经营的过

程。 物联网实际上是在海量企业之间搭建的一种互动平台。 一方面， 撇开诸如搜索引擎、 云端技术和

云计算等， 仅就物联网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关联以及物联网对厂商投资经营的影响而论， 物联网不

仅包括数据智能化， 而且包括网络协同化。 另一方面， 数据智能化会扩大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端， 网络

协同化会扩大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端， 二者是大数据革命背景下的一块铜板的两面。 因此， 经济学家创

新产业组织理论， 至少需要对物联网如何组织和协调厂商投资经营的运作过程作出解析。 从框架上来

说， 这些解析包括理论论证、 模型建构和实证分析等； 从内容上来讲， 这些解析应该由产量和价格决

定， 并以竞争和垄断为主要对象。
与数据智能化一样， 网络协同化既体现在生产领域， 也体现在流通领域， 是大数据革命对物联网

运行的规定。 经济学家依据网络协同化会扩大产品和服务需求端， 以及数据智能化会扩大产品和服务

供给端的实际， 研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产量和价格的决定， 并研究竞争和垄断的形成途径。 事实

上， 大数据革命背景下产量和价格的决定以及竞争和垄断的形成途径， 已不像工业化时代那样主要取

决于市场信号， 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厂商对反映供给和需求的大数据的挖掘、 搜集、 整合、 分类、
加工和处理， 取决于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综合作用结果的网络协同效应。 网络协同效应可理解为

海量企业在物联网上互动所产生的效用函数。 从产业垄断的形成上考察， 如果厂商数据智能化和网络

协同化的综合作用不能产生网络协同效应， 那么， 它只会产生部分市场势力而不会形成产业垄断。
大数据革命导致产业组织变动的终极结果， 将是推动产业组织从垂直整合架构转向网络协同架

构。 工业化时代的产业组织架构是以产业上下游关系为纽带， 并受制于不同产业数量比率和地理空间

所形成的一种市场结构， 它是产业资源配置及其整合的一种垂直关联， 这种关联的显著特征表现为产

品具有明确的区域供给侧 （产业集群）， 它对于厂商投资经营的影响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 具体来

讲， 在不考虑政府干预的情况下， 厂商投资什么、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怎样生产以及厂商竞争和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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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途径， 全部由成本约束、 价格机制、 供求关系、 经济规模、 技术门槛以及营销模式等决定。 这种

情况表明， 工业化时代的科技运用局限于生产领域， 对组织制度并没有影响。 在 “时空错开、 同步

并联、 客户拉动、 实时评价” 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 以人工智能匹配大数据为标志的新科技对

产业组织变动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产业组织变动的影响既反映在生产领域， 也体现在流通领域。 因此， 经济学

家对产业组织的一般理论描述， 需要寻找能够解读产业组织架构及其运行的核心变量， 并通过对这些

核心变量的解读来完成理论创新。 基于这样的分析， 经济学家可以考虑沿袭未来学家赫拉利有关人工

智能匹配大数据是一种 “算法” 的思想， 把产业组织运行中的产量和价格决定以及厂商竞争和垄断

形成路径的分析浓缩为 “算法” 来处理。 前文分析表明， 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以及由此产生的

网络协同效应， 非常适合作为 “算法” 的分析载体而成为解说产业组织架构及其运行的核心变量。
然而， 如何将这些变量运用于大数据、 互联网、 云计算、 物联网、 机器学习、 区块链等人工智能等相

互融合的市场之中， 不仅需要分别对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进行理论梳理， 而且需要在解析两者相

互关联的基础上， 联系产业组织实际对网络协同效应展开分层递进的论证。 新科技重塑资源配置机制

的过程， 也是新科技影响产业组织变动的过程。

五、 宏观调控理论创新的分层脉络

　 　 宏观调控理论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 但其理论基础却是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 主流宏观调

控理论推崇 “理性经济人” 范式， 把个人、 厂商和政府解说成无本质差异的不涉及行为互动、 信息

约束和认知约束的单纯追求自身福利的 “经济人”。① 宏观调控理论的分层脉络主要包括政府宏观调

控的思维模式、 认知过程和政策制定三个层级。 在工业化时代， 政府宏观调控思维是一种典型的以已

发生数据为依据的因果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以不完全信息为支撑， 但夹带了主观判断。 经济学家

要在这一层级上创新宏观调控理论， 必须论证在大数据、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相融合时代， 政府因果

思维模式向数据思维模式的转变。 这样的创新需要对政府数据思维模式形成的前提条件展开分析， 这

种分析是宏观调控理论创新的基础， 是理性选择理论创新的延伸， 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理论的第一分层

脉络。
关于政府数据思维模式形成的前提条件， 经济学家应该关注以下支撑新科技及其运用的条件配

置： 第一， 互联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的相互融合能够在海量企业和个人之间搭建互动平台， 以实

现在线化物理世界； 第二， 新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能够挖掘、 搜集、 整合、 分类、 加工和处

理海量数据； 第三， 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推动了物联网的高速发展， 使海量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互

动实现网络协同。 不过， 理解这些技术条件配置与符合规范地将其展开进行经济理论分析不同， 在笔

者看来， 经济学家需在给出大数据明确定义的基础上对互联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的相互融合作出

分析， 解释物理世界在线化的互动平台， 这样才能够联系理性选择理论揭示政府因果思维模式向数据

思维模式的转化过程， 并以此奠定宏观调控理论创新的分析基础。 同时， 经济学家要依据大数据的挖

掘、 搜集、 整合、 分类、 加工和处理来描述认知过程， 把理论分析重点放在对大数据的解析上。
现有文献对大数据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大数据的极大量、 多维度和完备性特征， 以及人工智能匹配

大数据等技术方面， 并没有从时间维度上对大数据的构成予以明确的界定。 由于大数据不仅包括数字

化数据， 也包括图纸、 图书、 图片、 视频、 声音、 影像、 指纹等非数字化数据； 不仅包括已发生事件

的数据， 也包括正在发生事件的数据和未来将发生事件的数据， 经济学家创新宏观调控理论， 必须明

晰以上大数据构成的规定， 解释工业化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获取途径和处理手段的差别， 分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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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理性选择行为的变化， 研究政府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以及运用云计算、 机器学习、 区块链等人工智

能手段的宏观调控措施变化。① 随着这方面实践的进一步展开， 政府宏观调控的认知形成和政策制定

过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是经济学家创新宏观调控理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从新古典经济到现代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 经济学家都试图将 “认知” 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

但 “认知” 在各大经济理论体系中一直没有摆脱外生变量之嫌， 论始求源， 是因为经济学家始终坚

持逻辑推理和演绎。② 大数据革命改变人类决策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是彻底将决定人类决策的认知与

大数据捆绑在一起。 联系政府宏观调控看， 这种捆绑会导致政府认知形成过程成为继思维模式转变后

宏观调控的第二分层脉络。 对于这一分层脉络， 经济学家需要描述政府对大数据的挖掘、 搜集、 整

合、 分类、 加工和处理过程， 并通过这些描述对政府认知过程作出符合经济学规范的解说。 关于这种

分层脉络的创新， 经济学家可按两条路径来进行： 一是联系移动互联网、 传感器、 社交媒体、 定位设

备等， 对政府挖掘、 搜集和整合大数据进行理论分析； 二是通过对人工智能最主要手段的云计算、 机

器学习、 物联网、 区块链等的解读， 分析政府加工和处理大数据的过程， 尽可能让这些解读和分析能

够承接先前的学说且理论化。 如此， 政府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创新宏观调控理论。
宏观调控理论的第三分层脉络是政府具体的决策过程， 对这个分层脉络的理论创新， 至少涉及以

下问题： 第一， 如何在大数据革命背景下结合理性选择理论的创新， 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决策行为作出

经济学解释； 第二， 通过对人工智能匹配大数据的分析， 对作为政府决策依据的认知过程及其决策前

景作出理论概括； 第三， 如何从大数据中获取表征完全信息的集约化样本， 对政府决策及其结果展开

实证分析； 第四， 基于大数据革命存在提供完全信息的可能性， 解说政府宏观调控的效用函数。 显

然， 较之现有经济理论有关宏观调控的规范分析， 这些创新的最大亮点是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

运用为背景， 注重于政府通过挖掘、 搜集、 整合、 分类、 加工和处理大数据而形成认知的分析， 力求

不夹带任何主观判断， 因而这种创新后的宏观调控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 资源配置理论、 产业组织理

论等的创新， 在分析基点和路径等方面保持了一致性。
经济学家对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 是以大数据有可能提供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为前提的。 这里存

在一个有关宏观调控与完全、 准确信息的悖论： 如果大数据能够提供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那便意味

着厂商能够提供市场出清意义上的产品和服务， 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会达到平衡， 市场不会出现失

灵， 因而不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 其实， 在经济运行体系中， 厂商作为经济行为主体是一个数量众多

且繁杂的集群， 即便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能够提供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但要使每一个厂商

都能掌握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且使每一个厂商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正好等于社会的有效需求， 则需

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长时期的运营和发展， 也就是说，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够提供完全信息和准确

信息的背景下， 市场出清意义上的产品和服务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并不能立即实现平衡， 因而政府

仍然有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六、 计划经济理论可以创新吗？

　 　 计划经济理论是一种对人类经济运行和发展有过重大影响但被许多国家实践否定的经济理论思

潮。 这个发端于 １９世纪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潮，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得到改造且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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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个问题的研究涉及信息与数据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工业化时代， 信息的搜集和处理不是通过大数据获取的， 并且信息不

完全； 一方面，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获取方式发生了变化， 人们从大数据中获取信息， 并通过对大数据的多维度相关性进行分析， 有

可能得到准确信息。 另一方面，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科技的飞速发展， 人们通过对历史数据、 现期数据和未来数据的挖掘，
有可能获取完全信息。 大数据革命的标志， 是人类将会从历史数据、 现期数据和未来数据中获取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这一问题的

延伸研究涉及人的理性选择行为以及经济体制是否可以采取计划经济模式的理论讨论。
何大安： 《大数据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思维模式研究》，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发展。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时， 在一定范围内描述了实质属

于行政型管理的计划经济。① 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体制， 是中央政府依据完全

信息假设而实施的一种经济体制； 它是政府当局在决策过程中把有限信息作为完全信息， 在无限放大

调控能力的前提下寻找实现最大化愿景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 计划经济体制无视市场机制的存在， 政

府把生产任务下达给厂商， 规定厂商投资什么、 投资多少、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 在大数

据时代， 经济学家创新计划经济理论的着眼点， 不应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行政管理上， 而要关注

厂商和政府运用新科技手段挖掘、 搜集、 整合、 分类、 加工和处理大数据的能力， 是否有可能通过数

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证明， 人类用于决策依据的信息来源于大数据。 大数据革命包括两大

基础内容： 一是人们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挖掘和搜集超乎想象的海量数据， 为人类经济决策提供依

据； 二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使人类有可能从海量数据中获取完全信息， 并通过人工智能匹配大数

据技术， 有可能从完全信息中得到准确信息。 这里强调的 “有可能”， 不是来自逻辑而是依据于现

实。 如果人类能够获取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那么， 人类经济决策就可以按计划行事。 就计划经济理

论的创新而论， 经济学家可考虑按以下思路展开： 从理论上把未来有可能实施的计划经济解说成一种

由大数据革命决定的新科技计划模式， 解读人类获得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的途径和方法， 构建一个由

新科技决定的全新理论分析框架， 以区别于我们以前认知的中央集权式行政型计划经济模式。 这里所

说的新科技型计划模式， 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到顶级状态的一种运行模式， 它不涉及有关所有制

问题的讨论。 具体地讲， 就是厂商根据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来投资和生产， 依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来确定产量和价格。 新科技计划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市场型计划经济模式， 它的运行基础是所有厂商

能够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确定自己产品和服务的有效社会需求。 有学者会认为市场型计划经济

在逻辑上很难界定出实施计划的行为主体， 但如果我们把全体厂商看成抽象集合化的行为主体， 那么，
问题就应该有深入研究的空间。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顶级技术状态， 不仅意味着企业能够获取

符合自己产品和服务及其结构的完全信息， 而且意味着企业有可能获取符合自己产品和服务的社会需求

的准确信息。 总之， 企业能否获取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是能否实行计划经济的关键。②

分析至此， 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讨论： 既然企业能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获取符合自己

产品和服务社会需求的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企业便可以提供市场出清意义上的产量并确定价格， 那

么， 社会资源便会得到合理配置， 而不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这种观点忽略了经济运行中的资源宏

观配置和资源微观配置的区别， 企业获取资源配置的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能够准确确定产量和价格，
是针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 属于微观层级的资源配置， 它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实现了

资源合理配置。 中央政府获取资源配置的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结构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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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 《资本论》 第 １卷，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产上表现为个别企业有组织有计划生产， 而整个社会生产表现为

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 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商品卖不出、 工人失业和银行倒闭的经济危机， 导致大量社会劳动时间的浪费； 在

《资本论》 第 ２卷，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再生产、 进而对资本周转的分析， 指出要实现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之间的平衡， 必须

合理安排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 在 《资本论》 第 ３卷， 马克思通过对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的分析， 论证了整个社会生产

层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的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３、 ２４、 ２５卷）。 关于计划经济思想

的进一步展开， 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一文中有新的阐述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３卷）； 斯大林在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

题》 一书中对实行计划经济做出了全面解说。 追溯 ２０世纪苏联、 东欧、 中国、 古巴等国论证计划经济合理和必要的理论渊源， 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家援引的主要是以上文献。
在是否可以实行计划经济问题上， 国内已出现争论。 有学者根据历史上的计划经济实践， 断言计划经济是一种乌托邦。 张

旭昆： 《大数据能复活计划经济吗？ ———与马云先生商榷》，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 也有学者以经济运行机理为依据认为，
认为即便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到很高水平也难以实行计划经济。 许成钢：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去建立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 澎

湃·财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８０４３４４，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 但马云则以一切有机体和无机体都将成为 “算
法” 为立论依据， 认为可以实行计划经济。 事实上， 这些争论都没有考虑到计划经济的科技计划模式。 当然， 科技计划模式尚有许

多需要进一步讨论， 但作为一种学术思考， 提出科技计划模式存在着研究的价值。



观层面上的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因而政府宏观调控对确定企业产量仍然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 这

里的分析与前文有关政府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是一致的。 经济学家要创新计划经济理论， 需要分别对

中央政府和企业获取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的方法和途径展开分析， 并要分别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

产量及其结构变动展开分析， 使这些分析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
科技计划模式的运行过程， 是政府和企业全面实现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的过程。 全面数据智

能化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 政府和企业运用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 传感器、 定位设备、 社交媒体

等挖掘和搜集大数据， 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加工、 处理和匹配大数据； 第二， 政府和企业会运用各种

机器学习、 物联网、 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手段从大数据中获得完全信息， 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区别真实

信息和虚假信息， 以至于有可能在获取准确信息的基础上知晓决策结果。 数据智能化看似是一种纯技

术， 但当它联系经济活动时， 便会成为科技计划模式运行的基础。 全面网络协同化则主要是指， 政府

与企业、 企业与企业以及企业与消费者在网络中的行为互动， 网络协同化要求政府和企业的投资经营

具有网络协同效应， 这同样会构成科技计划模式运行的基础。 因此， 经济学家要创新计划经济理论，
必须能够对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网络协同效应展开经济学分析， 而并非热衷于对

能否实行计划经济效用函数的争论。
如前所述， 大数据不仅包括历史数据和现期数据， 而且包括未来数据， 科技计划模式的前提条件

是人类必须能够从这三大数据中得到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对于科技计划模式所要求的数据智能化和

网络协同化的顶级技术， 经济学家如何在理论上对之展开描述呢？ 一种可考虑的理论解析， 是沿袭未

来学家把一切有机体和无机体都解说为一种 “算法” 的思路。 首先， 把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结构解

读成一种 “算法”； 其次， 运用模型分析对人类从大数据中得到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的途径和方法作

出解释； 最后， 在对数据智能化的经济学解读的基础上， 重点研究企业与企业、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行

为互动的网络协同化。 很明显， 经济学家以新科技为底蕴的有关计划经济理论的创新， 不是在原有计

划经济理论框架内的修补， 而是重塑原有的计划经济理论框架， 建立起新的假设前提、 参照系和分析

方法。 当然， 这样的创新会碰到许多与其他经济基础理论创新相交融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探索。

七、 分析性结语

　 　 大数据革命有可能是人类科技史上最后一次伟大的科技革命， 这场革命对于现有经济理论的颠覆

性在于其有可能给人类提供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本文有关大数据革命与经济学创新的研究， 主要是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运用对人类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 从而对经济学理论创新作出展望。
概括而言， 这一研究是围绕大数据革命将会导致 “信息获取方法和途径变化 → 不完全信息到完全信

息和不准确信息到准确信息变化 → 经济主体思维模式变化 → 经济主体选择行为变化 → 效用函数变

化” 展开的。 这一系列变化首先危及的是经济学以不完全信息为假设前提的理论分析基础； 继而，
是改变经济学原有的理性选择理论、 资源配置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 宏观调控理论等的分析对象； 再

而， 是改变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揭示了抽象分析方法将逐步让位于数据分析方法的事实， 也揭示了经

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有可能让位于全体主义方法论的情形。
诚然， 大数据革命引发经济学创新的分析范围远不至此， 它波及就业、 收入分配、 国际贸易、 金

融运行、 经济周期等领域， 不过， 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部分是理性选择、 资源配置和产业组织三大理

论， 其他理论始终是这三大理论的延伸或派生形式。 从新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看， 经济学家最重要

的任务， 是构建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前提。 这一问题关系到经济学分析范式。 本文主张以完

全信息假设作为理论假设前提 （一种大胆的理论设想）， 并在分析中努力将这一假设前提与古典经济

学的完全信息假设进行区分， 但以经济学范式的高标准评判， 这显然是不够的。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假

设融合或浸透于理性选择理论之中， 经济学家要重建这个理论分析假设， 必须能够对大数据和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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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时代人们的选择偏好、 认知和效用等展开科学的论证， 即能够对偏好、 认知和效用等作出符合大数

据革命实际的一般理论描述， 这是一项高难度的理论研究工作。
经济学创新的另一项重要理论研究工作， 是寻找并论证最能反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人们选择

实际的分析参照系。 就核心概念而论， 本文关于经济学创新的分析， 是以数据智能化、 网络协同化、
网络协同效应等作为分析参照系， 这一参照系选择是否正确有待于讨论。 关于数据智能化， 我们不能

局限于厂商利用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 云平台、 云计算、 机器学习、 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方法， 对大数

据的挖掘、 搜集、 整合、 分类、 加工和处理现象进行描述； 关于网络协同化， 我们不能局限于简单描

述厂商与厂商以及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行为互动， 而是要揭示厂商在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过程中

存在的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家不是新科技专家， 但可以借助新科技成果来解读这些原理。 我们之所以

主张以数据智能化、 网络协同化和网络协同效应等作为分析参照系， 依据在于它们反映了大数据时代

厂商、 政府和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过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网络协同效应是一个最能反映大

数据革命背景下人们选择行为及其效用的概念， 经济学家可考虑将其作为理论创新的重要范畴。
经济学假设前提和分析参照系的创新， 通常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分析方法。 未来学家关于数据思

维将会取代逻辑因果思维的理论见解， 为我们提供了思想启迪， 但没有直接给我们提供分析方法。 经

济学家要创新大数据革命背景下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除了转变思维模式， 还必须紧紧抓住数据智能

化、 网络协同化和网络协同效应这些对大数据方法形成支撑的分析参照系。 对厂商来说， 数据智能化

和网络协同化水平的高低， 不仅在于能否挖掘和搜集大数据， 更在于能否加工和处理厂商与厂商以及

厂商与消费者之间行为互动的大数据； 不仅在于能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挖掘和处理历史数据和现期数

据， 而在于能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挖掘和处理未来数据。 因此， 经济学仅仅以历史数据为依据的实证

分析方法需要创新， 必须能够对现期数据乃至未来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
本文关于大数据边界应该包括历史数据、 现期数据和未来数据的观点， 一方面是基于大数据革命

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真实数据量的考虑， 另一方面是基于需要从大数据中获取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的

考虑。 依据这样的标准， 经济学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的创新， 无疑要受到人工智能挖掘和处理大数据

的科技水平制约。 经济学家可以借用新科技已经启用的 “数据驱动法” 作为创新经济学分析方法的

基础， 但由于这种分析方法并不包括对未来数据的挖掘和处理， 因而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创新会受到新

科技发展的限制。 本文有关计划经济理论创新的讨论， 强调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是必须能够获取社会

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结构变动的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 这是对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科技未来发展的

一种展望。 这里所说的新科技未来发展， 显然是指人工智能具有挖掘和处理现期数据和未来数据的能

力。 假如这种分析观点成立， 我们关于能否实行计划经济的讨论， 也就转变为对将来人工智能是否具

备挖掘和处理现期数据和未来数据能力的讨论。
大数据革命引发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包含丰富的内容， 本文只择其要者进行了分析。 需要说明的

是， 这些创新内容之间存在稍加分析就可以观察到的关联。 例如， 我们基于大数据运用导致人们选择

偏好、 认知和效用期望变化的有关理性选择理论创新的见解， 是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理论的分析基

础， 而产业组织理论和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 则是以大数据资源配置机制理论的创新为依据的。 再

如， 从数据智能化、 网络协同化和网络协同效应等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始终来看， 以上理论创新又可以

理解为经济学整体创新的分层组合。 总之， 大数据革命引发的经济学创新根植于人们获取信息以及加

工和处理信息的方法和途径的变化。 我们可以预期： 不完全信息时代有可能成为历史， 人们能够获取

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之时， 便是现有经济学理论被彻底颠覆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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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
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

夏杰长　 丰晓旭　 姚战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８）

　 　 摘要： 文章通过使用各省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邻接关系空间权重矩阵，
检验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国各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很强的空

间关联性，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促

进区域创新，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区域创新。 通过分解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

影响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可发现， 中国各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不能促进周边地区区域创新， 各省资

本劳动比也不能促进周边地区区域创新。
关键词：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 区域创新； 规模经济； 空间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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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委员会在 １９９５年就提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概念， 进入 ２１世纪以后， 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集聚规模快速增长，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就业人数为 ７４ ８２８ ７５３ 人， 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为 ９ ０８％， ２０１６ 年为 ８２ ０１４ ６８９ 人，
２０１７年上升到 ９１ １４３ ０２３人。① 从发展态势上看，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很好的集聚态势， 中国知识

密集型服务业就业人数及其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不断增长。 一方面，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

要》 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② 另一方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与技术溢出、
规模经济密不可分，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促使区域创新体系的不断完

善和新知识的产生。
当前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特征及水平、 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的影响因素、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效应、 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 本文关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区域创新的影响， 从分析

影响机制入手， 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计算得到的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 Ｍｏｒａｎ指数能否证明知

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呈现空间正相关关系？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否促进区域创新？ 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集聚通过何种渠道促进区域创新？ 中国不同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该地区区域创新的影响

有何不同？ 本文使用空间计量面板数据， 以各省市自治区为对象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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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推导及研究假设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是促进区域创新的重要因素。 首先，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能通过产业关联效

应带动制造业快速发展， 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转型。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 学术界主要研究制造业

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 快速发展的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的

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① 其次， 从城市空间集聚角度来看，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我国

区域创新。 Ｍｕｌｌｅｒ Ｄｏｌｏｒｅｕｘ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要围绕知识、 集聚和创新三个维度进行， 即知识

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创新高度关联。② 最后， 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集聚与我国区域创新紧密关联。 虽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可能不存在线性关系， 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显著带动区域创新发展， 同时， 知

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能显著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时省等认为， 从城市空间集

聚角度来看，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我国区域创新， 但该成果使用各区域产业就业人数除

以区域面积的方法来测算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产业集聚， 没有使用区位熵的方法来测算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的产业集聚。③ 时省研究发现，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我国区域创新， 但人力资本是

发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 促进区域创新的先决条件， 而我国存在明显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④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创新。 首先，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带动

群内知识外溢从而促进区域创新。 Ｂａｐｔｉｓｔａ等对英国创新数据库中的 ２４８ 家制造企业 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年的

创新活动进行研究， 认为处于强大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比处于集群外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创新， 企业的

创新与所在地区的就业紧密关联。⑤ 如果一家公司所在地区的行业就业状况良好， 那么它更有可能进

行创新。 如果其他行业的就业效应并不显著， 那么拥挤效应会大于集群多样化所带来的好处。 其次，
企业的空间集聚能够通过研发人员的流动促进技术的溢出和传播。 Ｅａｔｏｎ 等建立了一个技术创新模型

研究技术创新对母国和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认为一国国际专利能够表明该创新来自何处以及在何

处使用。⑥ 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稳定， 一个国家的相对生产率取决于其吸收技术的能力， ＯＥＣＤ
国家几乎所有产业的生产率增长全部来自国外， 且高技术企业的空间溢出效应更显著。 张可认为， 技

术溢出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交叉项能促进区域创新， 技术溢出能通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显

著促进区域创新。⑦ 该成果使用高新技术企业发明的专利数量来测算企业的技术溢出， 而本文使用高

新技术企业专利授权数与专利申请受理数之比来测算企业的技术溢出。
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紧密关联， 即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过度集聚会带来负外部性从而不利于经

济增长， 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显著促进区域创新。 首先， 规模经济包括内

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 能显著影响区域创新。 随着技术进步的推进，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能够

促进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不断显现， 不断提升企业知识能力和技术创新， 服务业集聚

的规模经济效应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合作和创新活动。 因此， 产业集聚能使企业获取外部规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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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黄娟分析了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认为我国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具有很强的正的空间相关性，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获得外部规模经

济和知识溢出效应，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① 其次， 对于高技术企业而言， 高技术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

具有更高的技术门槛， 只要达到一定的规模， 产业集聚就能促进高技术产业规模经济从而促进区域创

新。 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会促进技术的融合和创新节点的日益增多， 产业集群能够借助区域内独特的

创新优势发挥规模经济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本文使用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来测算规模经济。 最

后， 集聚区内的企业比区外的企业更有竞争力， 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竞争力，
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不断强化， 而资源禀赋的作用不断弱化。 由于产业集聚易于知识积累， 因

此， 产业集聚区作为生产中心不但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也是技术中心和信息中心， 产业集聚的 “洼
地效应” 会不断显现。

基于以上阐述， 本文提出假设 １、 假设 ２、 假设 ３：
Ｈ１：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促进我国区域创新。
Ｈ２：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通过专利授权数占比促进区域创新。
Ｈ３：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显著促进我国区域创新。

二、 研究方法、 模型设计及数据说明

　 　 １ 模型设立及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知识生产函数作为分析框架， 研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区域创新的影响， 借鉴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关于知识生产函数作为分析框架的研究方法，② 建立以下空间计量模型：
Ｉｎｎｏｉｔ ＝ β０ ＋ β１Ｋｉｓｉｉｔ ＋ β２Ｆｄｉｐｉｔ ＋ β３Ｌｎｌａｐｒｉｔ ＋ β４ＬｎＲＤｉ ｔ ＋ β５ＬｎＣａｌａｉｔ ＋ ε （１）
衡量区域创新的主要指标分为两种： 创新的中间产出和创新的最终产出， 本文没有使用专利申请

数等专利数据来表示创新的中间产出， 而使用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衡量创新最终产出， 即使

用高新技术企业的商品销售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表示区域创新 （ Ｉｎｎｏ）。
Ｋｉｓｉ 代表区位熵。 空间基尼系数、 行业集中度和区位熵都可以用来测算各国服务业空间集聚程

度， 本文使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区位熵对我国各省服务业的基本职能进行分析。 区位熵的计算公

式为：

Ｋｉｓｉ ＝
ＥＳｉ ／ ＥＳ
Ｘ ｉ ／ Ｘ

（２）

其中 ＥＳｉ 、 ＥＳ 、 Ｘ ｉ 、 Ｘ 分别为各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人数、 各省就业总人数、 全国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就业人数、 全国就业总人数。 使用式 （２） 分别计算各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区位熵， 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四大行业。 文中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人数来自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资料汇编》， 通过将各省城

镇单位就业人数、 国有单位就业人数、 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 其他单位就业人数、 私营企业和个体

就业人员数相加可得到各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人数。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 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Ｆｄｉｐ ） 来反映外资的利用水平。 使用

各省 ＧＤＰ 与各省劳动力人口数量之比 （ Ｌａｐｒ ） 来反映各省劳动生产率。 使用各省 Ｒ＆Ｄ 经费支出

（ ＲＤ ） 反映我国 Ｒ＆Ｄ 经费的规模。 使用各省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的比率 （ Ｃａｌａ ） 来研究各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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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１， １９７９， ｐｐ ９２－１１６



中最基本的要素配置。 从 Ｗｉｎｄ经济数据库可得到各省专利授权数与专利申请受理数， 从而可计算各

省的专利授权数与专利申请受理数之比 （ ｚｈｓｈ ）， 以此来研究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通过技术溢

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从 Ｗｉｎｄ数据库得到各省高新企业数和企业总数， 进一步计算高新技术企业数

占企业总数之比 （ ｇａｏｚｈｉ ）， 以此来研究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对我国区域创新的

影响。
式 （１） 用来验证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但没有研究中国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集聚通过哪些路径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 也没有研究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通过各条路

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有何不同， 因此， 本文进一步研究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机制， 建立以下空间计量模型：
Ｉｎｎｏｉｔ ＝ α０ ＋ α１Ｋｉｓｉｉｔ × λ ＋ α２Ｋｉｓｉｉｔ ＋ α３Ｆｄｉｐｉｔ ＋ α４Ｌｎｌａｐｒｉｔ ＋ α５ＬｎＲＤｉｔ ＋ α６ＬｎＣａｌａｉｔ ＋ φ （３）
在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各省 ＧＤＰ 与各省劳动力人口数量之比、 各省 Ｒ＆Ｄ 经费

支出、 各省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比率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专利授权数与专利申请受理数之比

（ ｚｈｓｈ ）、 高新技术企业数占企业总数之比 （ ｇａｏｚｈｉ ） 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度的交叉项， λ 包括

专利授权数与专利申请受理数之比、 高新技术企业数占企业总数之比两个变量。 通过考察交叉项来验

证假设 ２和假设 ３。
本文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 《中国统计年鉴》、 Ｗｉｎｄ 数据库、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各省统

计年鉴， 本文样本为我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 ３０个省 （区、 市）。
２ 实证方法

本文使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 使用莫兰指数来度量空间相关性。
首先， 莫兰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Ｍｏｒａｎ′ｓ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Ｙｉ － Ｙ

－
）（Ｙ ｊ － Ｙ

－
）

Ｓ２∑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４）

其中， 各省 Ｙｉ 的均值为：

Ｙ
－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ｉ （５）

各省 Ｙｉ 的方差为：

Ｓ２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

－
） ２ （６）

ｎ 为省市自治区总数， Ｗｉｊ 为二进制的各省邻接关系空间权重矩阵。
其次， 使用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Ｙｉｔ ＝ τＹｉ， ｔ －１ ＋ ρ１ＷｉＹｔ ＋ ρ２ＷｉＹｔ －１ ＋ βＸ ｉｔ ＋ κＷｉＸ ｔ ＋ ηＷｉＸ ｔ －１ ＋ ωＸ ｔ －１ ＋ μｉ ＋ γｉ ＋ εｉｔ （７）
εｉｔ ＝ λｍ′

ｉεｉ ＋ ｖｉｔ （８）
最后， 本文使用三种方法计算得到空间权重矩阵， 即空间邻接矩阵、 地理权重矩阵、 经济权重

矩阵。
第一， 构建 ｎ × ｎ二进制的各省邻接关系空间权重矩阵。

Ｗ ＝
０ … Ｗ１ｎ
︙ ⋱ ︙
Ｗｎ１ … 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其中， Ｗｉｊ ＝
１， 如果 ｉ 省和 ｊ 省相邻

０， 如果 ｉ 省和 ｊ 省不相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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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构建各省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
计算省份 ｉ与省份 ｊ 之间的地理距离时， 首先计算各省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倒数， 然后使用式 （１０）

计算各省之间的地理距离。

Ｗｉｊ ＝
１ ／ ｄｉｓｉｊ
∑
ｋ≠ｉ
１ ／ ｄｉｓｉｋ

（１０）

ｄｉｓｉｊ 表示省份 ｉ 与省份 ｊ 之间的地理距离。
最后， 得到各省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

Ｗ ＝

０ Ｗ１２ … Ｗ１ｎ
Ｗ２１ ０ … Ｗ２ｎ
︙ ︙ ０ ︙
Ｗｎ１ Ｗｎ２ … ０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第三， 构建各省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主对角上的元素为 ｇｄｐ′ｉ ／ ｇｄｐ′ ， ｇｄｐ′ｉ 为各省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 为所有省份人均 ＧＤＰ 均值。

Ｗ ＝
ｇｄｐ′１ ／ ｇｄｐ′ … ０
︙ ⋱ ︙
０ … ｇｄｐ′ｎ ／ ｇｄ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其中， ｇｄｐ′ｉ ＝
１

（ ｔ － ｔ０ ＋ １）
∑ ｔ

ｔ０
ｇｄｐｉｔ （１１）

ｇｄｐ′ ＝ １
ｎ（ ｔ － ｔ０ ＋ １）

∑ ｎ

ｉ ＝ １∑
ｔ

ｔ０
ｇｄｐｉｔ， ｉ ＝ １， …， ｎ （１２）

表 １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解释

被 解 释 变

量
区域创新 Ｉｎｎｏ 高新技术企业的商品销售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

解释变量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区位熵 Ｋｉｓｉ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程度

控制变量

专利授权数占比 ｚｈｓｈ 测算技术溢出

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 ｇａｏｚｈｉ 测算规模经济

ＦＤＩ占比 Ｆｄｉｐ 外商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各省劳动生产率 Ｌｎｌａｐｒ 各省 ＧＤＰ 与各省劳动力人口数量之比

各省研发经费支出 ＬｎＲＤ 各省 Ｒ＆Ｄ经费支出

各省资本劳动比 ＬｎＣａｌａ 各省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的比率

三、 实证研究及分析

　 　 １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空间自相关性

表 ２为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 Ｍｏｒａｎ̓ｓ统计值及检验结果。 全局空间自相关统计量可通过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Ｇｅａｒｙ′ｓ ｃ统计值来度量， 可看到 Ｇｅａｒｙ′ｓ ｃ统计量和 Ｇｅｔｉｓ＆ Ｏｒｄ′ｓ Ｇ统计量均为正， 同时通

过 ｐ ＝ ０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并且所有年份 Ｇｅａｒｙ′ｓ ｃ统计量显著为正， 并通过 ｐ ＝ ０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 由此可见， 我国各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存在较强的集聚特征， 表明我

国各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邻近省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紧密关联， 一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邻近省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

Ｇｅａｒｙ′ｓ ｃ统计值来看，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 Ｇｅａｒｙ′ｓ ｃ 统计值逐渐降低，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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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关联性不断下降， 但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 Ｇｅａｒｙ′ｓ ｃ 统计值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逐渐上升， 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正相关性逐渐增强。

表 ２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 Ｍｏｒａｎ̓ｓ统计值及检验

年份 Ｇｅａｒｙ′ｓ ｃ ｚ ｐ－ｖａｌｕｅ Ｇｅｔｉｓ＆ Ｏｒｄ′ｓ Ｇ ｚ ｐ－ｖａｌｕｅ
２００５ ０ ５２２ －１ ６７０ ０ ０４７ ０ １３６ －１ ２８６ ０ ０９９
２００６ ０ ４５７ －１ ７２４ ０ ０４２ ０ １３２ －１ ６９０ ０ ０４６
２００７ ０ ４４５ －２ ０１１ ０ ０２２ ０ １２６ －２ ２２９ ０ ０１３
２００８ ０ ４４２ －１ ７５４ ０ ０４０ ０ １２７ －１ ８１８ ０ ０３５
２００９ ０ ４６９ －１ ６９７ ０ ０４５ ０ １２７ －１ ８４８ ０ ０３２
２０１０ ０ ４４７ －１ ７６０ ０ ０３９ ０ １２８ －１ ７３４ ０ ０４１
２０１１ ０ ４８８ －１ ５６３ ０ ０５９ ０ １２７ －１ ８４８ ０ ０３２
２０１２ ０ ４６５ －１ ６２２ ０ ０５２ ０ １２８ －１ ７９５ ０ ０３６
２０１３ ０ ４６３ －１ ７３５ ０ ０４１ ０ １２７ －１ ８４３ ０ ０３３
２０１４ ０ ４７１ －１ ８３０ ０ ０３４ ０ １２６ －１ ９１４ ０ ０２８
２０１５ ０ ４７６ －１ ８８２ ０ ０３０ ０ １２７ －１ ８２０ ０ ０３４
２０１６ ０ ４１０ －２ １０４ ０ ０１８ ０ １２６ －１ ８９１ ０ ０２９
２０１７ ０ ４２９ －２ １６６ ０ ０１５ ０ １２６ －１ ８７２ ０ ０３１

　 　 表 ３为在使用 ＳＡＲ模型、 ＳＤＭ模型、 ＳＥＭ模型、 ＳＡＣ 模型时， 分别使用空间邻接矩阵、 地理权

重矩阵、 经济权重矩阵等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情形下的统计检验结果。 可看到在不同空间权重条件下

ＳＡＲ模型、 ＳＤＭ模型、 ＳＥＭ模型、 ＳＡＣ模型均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

表 ３　 统计检验结果

检验类型 检验方法
空间邻接矩阵 地理权重矩阵 经济权重矩阵

检验值 Ｐ 值 检验值 Ｐ 值 检验值 Ｐ 值

ＳＡＲ模型检验
ＬＭ Ｅｒｒｏｒ （Ｂｕｒｒｉｄｇｅ） ２８ ０６２５ ０ ００００ ５ ４５８８ ０ ０１９５ １２ ３１８２ ０ ０００４
ＬＭ Ｅｒｒ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４６ ０５２１ ０ ００００ ５ ８４６３ ０ ０１５６ １２ ３８６２ ０ ０００４

ＳＤＭ模型检验
ＬＭ Ｌａｇ （Ａｎｓｅｌｉｎ） ５６ ３５３８ ０ ００００ ９ ４４３７ ０ ００２１ １２ ０６１８ ０ ０００５
ＬＭ Ｌａｇ （Ｒｏｂｕｓｔ） １５５ ５２３１ ０ ００００ ４７ ４９６８ ０ ００００ ５６ １７２７ ０ ００００

ＳＥＭ模型检验 ＬＲ 检验 ２７ ５８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１９ ６７００ ０ ００１４ ２２ １４００ ０ ０００５

ＳＡＣ模型检验

ＬＭ ＳＡＣ （ ＬＭＥｒｒ ＋
ＬＭＬａｇ＿ Ｒ）

８３ ９３３８ ０ ００００ ２９ １１３７ ０ ００００ ３４ ２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０

ＬＭ ＳＡＣ （ ＬＭＬａｇ ＋
ＬＭＥｒｒ＿ Ｒ） 　

１８３ １０３１ ０ ００００ ６７ １６６８ ０ ００００ ７８ ３１２７ ０ ００００

　 　 ２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影响的检验

表 ４为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可看到使用邻接矩阵时， 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区位熵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１７ ０２６ ６，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使用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

重矩阵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区位熵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１６ ８２０ ８、 ０ ０１７ ０１５ ３， 也通过了 １％的

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区域创新， 假设 Ｈ１ 得到支持。 各省资本劳动

比的估计系数为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各省资本劳动比显著促进该省区域创新， 但各

省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为负， 说明各省劳动生产率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较弱。 各省研发经费支出

的估计系数为正， 也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在不考虑专利授权数占比、 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

分别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区位熵交互项的情形下， 各省研发经费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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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空间邻接矩阵

模型 １
地理权重矩阵

模型 ２
经济权重矩阵

模型 ３
估计值 Ｚ检验值 估计值 Ｚ检验值 估计值 Ｚ检验值

Ｋｉｓｉ ０ ０１７ ０２６ ６ ３０ ２３ ０ ０１６ ８２０ ８ ３１ ４９ ０ ０１７ ０１５ ３ ３１ ６２
Ｆｄｉｐ －０ １２４ ５４９ ８ －２ ４２ －０ １３３ ２３１ ７ －２ ４９ －０ １３０ ５４５ ８ －２ ５７
Ｌｎｌａｐｒ －０ ０２８ ９５３ ３ －５ ０６ －０ ０２９ ５７４ ７ －５ １１ －０ ０２９ ９６０ ５ －５ ２５
ＬｎＲＤ ０ ００１ ６５３ ２ ２ ４１ ０ ００１ ８８１ ７ ２ ７１ ０ ００１ ７４９ ６ ２ ５７
ＬｎＣａｌａ ０ ００９ ７４２ ９ １ ８６ ０ ０１１ ２２５ ３ ２ １３ ０ ０１０ ５２８ ９ ２ ０３

ｓｉｇｍａ２＿ ｅ ０ ０００ １０６ ８ １０ ２２ ０ ０００ １０７ ０ １０ ２３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９ １０ ２４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６２ ０３８１ ６６１ ８７０８ ６６３ ６４８９

Ｒ－ｓｑ ０ ８９６１ ０ ８９３７ ０ ８９６４

　 　 ３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影响机制的检验

表 ５为使用各种空间权重矩阵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 可看到

专利授权数占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交叉项、 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

交叉项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均为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强

化了专利授权数占比、 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对我国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假设 Ｈ２ 和假设 Ｈ３ 得到支

持。 同时可发现， 专利授权数占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大于高新技术企业数占

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交叉项的估计系数， 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通过专利授权数占比对区

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另外，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

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 系数估计值为 ０ ０１， 显著大于专利授权数占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集聚的交叉项、 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 资本劳动比对区

域创新的影响也显著为正， 因此， 各省资本劳动力比带动了区域创新。

表 ５　 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影响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空间邻接矩阵

模型 ４
地理权重矩阵

模型 ５
经济权重矩阵

模型 ６
估计值 Ｚ检验值 估计值 Ｚ检验值 估计值 Ｚ检验值

Ｋｉｓｉ×ｚｈｓｈ ０ ００５ ０１４ ４ ２ ６６ ０ ００５ ０４４ ８ ２ ６６ ０ ００５ ０６９ ５ ２ ６７
Ｋｉｓｉ×ｇａｏｚｈｉ ０ ００３ ６４５ ７ １８ ９８ ０ ００３ ６８５ ５ １９ １８ ０ ００３ ６８０ ６ １９ ０８

Ｋｉｓｉ ０ ０１１ ３１２ ９ ８ １８ ０ ０１１ ４７２ ７ ８ ２０ ０ ０１１ ３１５ ３ ８ ０９
Ｆｄｉｐ －０ ０６０ ８１９ ７ －１ １６ －０ ０５５ ８５４ ５ －１ ０６ －０ ０５７ ５１２ ０ －１ ０９
Ｌｎｌａｐｒ －０ ０２４ ３００ ４ －４ ２４ －０ ０２５ ８６４ ０ －４ ５５ －０ ０２５ ５８４ ２ －４ ４７
ＬｎＲＤ －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７ －２ ０３ －０ ００４ ２２３ ０ －２ １４ －０ ００４ ３９１ ２ －２ ２２
ＬｎＣａｌａ ０ ０２３ ９５１ ６ ６ １７ ０ ０２４ ８４５ ０ ６ ４５ ０ ０２４ ９３６ １ ６ ４５

ｓｉｇｍａ２＿ ｅ 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１ １０ ２３ 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２ １０ ２３ 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３ １０ ２４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９２０ １３３２ ９１９ ４４３６ ９１８ ７７９１

Ｒ－ｓｑ ０ ８７８４ ０ ８７８４ ０ ８７６０

　 　 表 ６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分解。 在间接效应中， 我国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 并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我国各省的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集聚对周边地区区域创新的影响结果为负， 因此， 各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不能促进周边地

区区域创新。 在间接效应中， 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为正， 但未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检

验。 各省研发经费支出对周边地区区域创新的影响结果为正， 并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由此可

见， 虽然各省研发经费支出不能促进该省区域创新， 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周边地区区域创新。 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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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效应中， 各省资本劳动比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因此， 各省资

本劳动比不能促进周边地区区域创新。
在直接效应中， 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 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

检验， 因此， 各省本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区域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直接效应中， 外

商直接投资占比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 我国各省资本劳动比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
即各省资本劳动比能显著促进该省区域创新。

在总效应中， 各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 资本劳动比、 专利授权数占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

聚的交叉项、 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交叉项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 而

各省劳动生产率、 各省研发经费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

表 ６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分解

空间邻接矩阵 地理权重矩阵 经济权重矩阵

直接效应

模型 ７
间接效应

模型 ８
总效应

模型 ９
直接效应

模型 １０
间接效应

模型 １１
总效应

模型 １２
直接效应

模型 １３
间接效应

模型 １４
总效应

模型 １５

Ｋｉｓｉ×ｚｈｓｈ
０００５ ０６∗∗∗

（２ ６６）
－０ ００１ ３１∗∗∗

（－２ ０１）
０ ００３ ７４∗∗∗

（２ ４７）
０ ００５ ０９∗∗∗

（２ ６６）
－０ ０００ ４３
（－１ ４１）

０ ００４ ６５∗∗∗

（２ ６１）
０ ００５ ０８∗∗∗

（２ ６６）
－０ ０００ ６１∗

（－１ ６６）
０ ００４ ４６∗∗∗

（２ ６０）

Ｋｉｓｉ×ｇａｏｚｈｉ
０ ００３ ６５∗∗∗

（２１ ２０）
－０ ０００ ９６∗∗∗

（－３ ３４）
０ ００２ ６９∗∗∗

（９ １６）
０ ００３ ６７∗∗∗

（２１ ２９）
－０ ０００ ３２∗∗

（－１ ８９）
０ ００３ ３５∗∗∗

（１５ ９９）
０ ００３ ６８∗∗∗

（２１ ３３）
－０ ０００ ４５∗∗∗

（－２ ４１）
０ ００３ ２３∗∗∗

（１５ ２３）

Ｋｉｓｉ
０ ０１１ ４７∗∗∗

（８ ２８）
－０ ００３ ０４∗∗∗

（－３ ０１）
０ ００８ ４３∗∗∗

（７ １７）
０ ０１１ ４３∗∗∗

（８ ２１）
－０ ００１ ０１∗∗

（－１ ８２）
０ ０１０ ４１∗∗∗

（８ ３１）
０ ０１１ ６０∗∗∗

（８ ２９）
－０ ００１ ４３∗∗∗

（－２ ２５）

Ｆｄｉｐ
－０ ０５６ ８１
（－０ ９９）

０ ０１４ ９６
（０ ９４）

－０ ０４１ ８５
（－０ ９７）

－０ ０５３ ２２
（－０ ９２）

０ ００４ ５９
（０ ８１）

－０ ０４８ ６２
（－０ ９１）

－０ ０５１ ６３
（－０ ９０）

０ ００６ １６
（０ ８２）

Ｌｎｌａｐｒ
－０ ０２５ ５７∗∗∗

（－３ ７８）
０ ００６ ６４∗∗∗

（２ ５９）
－０ ０１８ ９３∗∗∗

（－３ ３０）
－０ ０２６ ７７∗∗∗

（－３ ９７）
０ ００２ ３１
（１ ６５）

－０ ０２４ ４６∗∗∗

（－３ ８３）
－０ ０２７ ０８∗∗∗

（－４ ０４）
０ ００３ ２９∗∗∗

（２ ０１）
－０ ０２３ ７９∗∗∗

（－３ ９１）

ＬｎＲＤ
－０ ００３ ９１∗∗∗

（－２ ０５）
０ ００１ ０１
（１ ７７）

－０ ００２ ８９∗∗∗

（－１ ９４）
－０ ００４ ２８∗∗∗

（－２ ２５）
０ ０００ ３７
（１ ４０）

－０ ００３ ９１∗∗∗

（－２ ２１）
－０ ００４ １１∗∗∗

（－２ １６）
０ ０００ ４９∗

（１ ６０）

ＬｎＣａｌａ
０ ０２４ ５３∗∗∗

（５ ８６）
－０ ００６ ４０∗∗∗

（－２ ９８）
０ ０１８ １２∗∗∗

（４ ６３）
０ ０２５ ４３∗∗∗

（６ １１）
－０ ００２ ２１∗∗∗

（－１ ７５）
０ ０２３ ２１∗∗∗

（５ ７５）
０ ０２５ ３７∗∗∗

（６ １１）
－０ ００３ ０８∗∗∗

（－２ １８）

ｒｈｏ
－０ ３４０ ２１∗∗∗

（－２ ２５）
－０ ０８５ ９９∗

（－１ ５０）
－０ １２５ ９１∗∗∗

（－１ ９１）

ｓｉｇｍａ２＿ ｅ
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１０ ２３）

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１０ ２４）

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１０ ２３）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８８ ３９５０ ６８８ ３９５０ ６８８ ３９５０

Ｒ－ｓｑ ０ ８７８４ ０ ８７６０ ０ ８７８４

　 　 说明： 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 ∗∗∗、 ∗∗、 ∗分别表示通过 １％、 ５％、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下同。

４ 不同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对比分析

表 ７为我国不同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对比分析。 东部地区专利授权数占

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交叉项、 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交叉项、 知识

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区域创新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占

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交叉项对该地区区域创新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专

利授权数占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交叉项不能促进该地区区域创新。 因此， 虽然我国中部和西

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促进该地区区域创新， 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

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不能通过专利授权数占比促进该地区区域创新。
虽然研发经费支出不能显著促进我国区域创新， 但增加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研发经费支出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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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区域创新， 并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 东部地区该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大于中部地区， 而西部

地区研发经费支出不能促进该地区区域创新。 由前所述， 研发支出的规模和占比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

用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特点。
东部各省资本劳动比对该地区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强， 也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其次分别

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因此， 各省资本劳动比对我国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也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

的特点。
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均不能促进该地区的区域创新， 尤其是东部地区外商投资对该

地区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弱， 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对该地区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不显

著， 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不能促进该地区的区域创新。

表 ７　 我国不同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对比分析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模型 １６ 模型 １７ 模型 １８ 模型 １９ 模型 ２０ 模型 ２１ 模型 ２２ 模型 ２３

Ｋｉｓｉ×ｚｈｓｈ
００１１ ８３１∗∗∗

（２２ ４５）
０ ０１３ ３７９∗∗∗

（２ ５３）
－０ ０２２ ８２１∗∗∗

（－２ ３０）
０ ０１１ ５６６
（０ ９０）

Ｋｉｓｉ×ｇａｏｚｈｉ
０ ００２ ３２９∗∗∗

（３１ ７５）
０ ００５ １４５∗∗∗

（１１ １０）
０ ０２９ ６３３∗∗∗

（２ ３０）
０ ０５２ ６６６∗∗∗

（６ ６９）

Ｋｉｓｉ
０ ０１８ ９０２∗∗∗

（３５ ９８）
０ ００６ ４３０∗∗∗

（８ ３８）
０ ０１６ ３３０∗∗∗

（１５ １１）
０ ００５ ６７０∗∗∗

（２ ０７）
０ ００８ ２０８∗∗∗

（２ ３５）
０ ０１９ ４７１∗∗∗

（１ ９５）
０ ００７ ０６２∗∗∗

（２ １８）
－０ ０１１ ７６３
（－１ ０８）

Ｆｄｉｐ
－０ ６７８ ９２２∗∗∗

（－４ ２１）
－０ ９２０ ６９８∗∗∗

（－４ ０４）
－０ ４８７ ３１１∗∗∗

（－３ ３９）
－０ ２２５ ２９２∗∗∗

（－１ １１）
－０ １３９ １５６
（－１ ２２）

－０ ０９２ ８６２∗

（－１ ５８）
－０ ０１１ ４０６
（－０ １１）

０ ２１６ ０４７
（１ ５５）

Ｌｎｌａｐｒ
－０ ０３７ ８７３∗∗∗

（－６ ９３）
－０ ０１２ ４１１∗∗∗

（－２ ２３）
－０ ０３３ ９９１∗∗∗

（－２ ５４）
－０ １３３ ６８６∗∗∗

（－８ ４８）
－０ ０２０ ９５７∗∗∗

（－２ ７４）
－０ ０１８ ６３０∗∗∗

（－２ ３９）
－０ ００９ ６１１∗

（－１ ６６）
－０ ０１０ ８５８∗∗∗

（－３ ４９）

ＬｎＲＤ
－０ ００５ ０３９
（－１ ２５）

－０ ０００ ７３８
（－０ ２５）

０ ００４ １５２∗∗∗

（２ ９７）
０ ００５ １１２∗∗∗

（３ ８４）
０ ００１ ８３９∗∗∗

（２ ２８）
０ ０００ ６１０
（０ ８９）

０ ００１ ９８８
（１ ２８）

－０ ００１ ８５５∗

（－１ ６６）

ＬｎＣａｌａ
０ ０２７ ２４０∗∗∗

（９ ６７）
０ ００８ ２４７∗∗∗

（１ ９２）
０ ０１８ ９２０∗∗∗

（２ １２）
０ ０８４ ８７５∗∗∗

（６ ５７）
０ ０１３ １３８∗∗∗

（２ ５６）
０ ０１１ ０４６∗∗∗

（２ １０）
０ ００５ ５１０∗∗∗

（２ １１）
０ ００９ ４４８∗∗∗

（２ ３５）

＿ ｃｏｎｓ
０ ２１０ ８２０∗∗∗

（７ １７）
０ ０６６ ０３７∗∗∗

（２ ００）
０ ０５５ ３５４
（０ ７５）

０ ３５３ ９０３∗∗∗

（８ １６）
０ ０２９ ７２６
（１ ３８）

０ ０５６ ３７６∗∗∗

（３ ７１）
－０ ００８ ６６６
（－１ ２５）

０ ０４６ ９３３∗∗∗

（３ ３２）

ＡＲ（１）
－１ ７６
（０ ０７９）

－１ ７９
（０ ０７３）

－１ ５１
（０ １３０）

－１ ６４
（０ １０２）

－１ ３３
（０ １８２）

－２ ００
（０ ０４６）

－１ ４８
（０ １４０）

－１ ６７
（０ ０９５）

ＡＲ（２）
－０ ８６
（０ ３８９）

０ ４０
（０ ６９２）

－１ ０６
（０ ２９０）

－０ ７５
（０ ４５５）

１ ２７
（０ ２０２）

０ ８２
（０ ４１３）

０ １３
（０ ８９６）

－０ １５
（０ ８７８）

Ｓａｒｇａｎ
１１ ６９
（０ ８１８）

４ ０７
（０ ７７２）

１２ ３６
（０ ８３６）

１０ ９８
（０ ８４５）

１１ ３５
（０ ８１９）

４０ １５
（０ ３３３）

３ ７０
（０ ９６０）

７ ２１
（０ ５１４）

观测值 １２０ １８０ ４４ ６６ ４８ ４８ ６６ ６６

　 　 ５ 稳健性检验

表 ８为三种 ＧＭＭ估计结果。 由表 ８可见， 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初始加权、 部分加权、 完全

加权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因此，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区域创

新。 外商直接投资占比的初始加权、 部分加权、 完全加权估计结果均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 但 ＧＭＭ估计

结果均为负， 由此可见， 外商投资占比对我国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很小。 各省资本劳动比的初始加权、 部

分加权、 完全加权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 并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 因此， 各省资本劳动比与该省区域创新

强相关。 虽然各省 Ｒ＆Ｄ经费支出变量对我国区域创新促进作用较小， 但各省 Ｒ＆Ｄ经费支出能在 １５％的显

著水平上促进区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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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稳健性检验结果

初始加权

模型 ２４
部分加权

模型 ２５
完全加权

模型 ２６
估计值 ｔ 估计值 ｔ 估计值 ｔ

β１ ０ ０１５ ３９２ ９ ２４ ７０ ０ ０１５ ４１１ ０ ２４ ８２ ０ ０１５ ４８５ ２ ２５ １２
β２ －０ １７７ １７６ ３ －３ １３ －０ １７５ ５６８ ６ －３ １２ －０ １７５ ４９１ ０ －３ １３
β３ －０ ０２９ ７１０ ５ －４ ７６ －０ ０２９ ７９３ ２ －４ ７９ －０ ０２９ ９２７ ７ －４ ８５
β４ ０ ００１ ４３２ ４ １ ４３ ０ ００１ ４６３ １ １ ４７ ０ ００１ ５１７ ３ １ ５７
β５ ０ ０１８ ２２９ ２ ３ ８８ ０ ０１８ ２１５ ２ ３ ８９ ０ ０１８ １８３ １ ３ ９２
＿ ｃｏｎｓ ０ ６９０ ０６４ １ ２ ９０ ０ ６９３ ０００ ６ ２ ９２ ０ ６９７ ８２９ ５ ２ ９６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７００ ９１３０ ７０７ ６８８６ ７２７ １３５９ ７００ ９１３０ ７０７ ６８８６ ７２７ １３５９

Ｎ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ＬｏｇＬ ３０６ ２４７３ ３０６ １９５９ ３０５ ９９２７ ３０６ ２４７３ ３０６ １９５９ ３０５ ９９２７
Ｒ２ ０ ９５８２ ０ ９５０１ ０ ９５００ ０ ９５０１ ０ ９６１１ ０ ９５３５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区位熵测算了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度， 检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区域创新的

影响， 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Ｍｏｒａｎ ｓ̓ Ｉ统计值表明， 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呈现

空间相关性， 各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存在较强的集聚特征。 第二， 使用空间邻接矩阵、 地理权重矩阵、 经

济权重矩阵等不同情形下的研究结果都表明， 专利授权数占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交叉项、 高新技

术企业数占比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交叉项对区域创新的影响都显著为正， 说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集聚能通过企业的技术溢出和规模经济效应显著促进区域创新。 第三， 不同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

对区域创新影响不同， 东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通过企业的技术溢出和规模经济效应显著促进该

地区区域创新， 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不能通过专利授权数占比 （即技术溢出效

应） 促进该地区区域创新。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充分利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各地政府在

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协同， 不能忽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区域

创新的促进作用。 第二， 强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 利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创新， 同时要注重规模的合理扩张， 通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

促进的区域创新。 通过企业加强技术合作， 大力发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 第三， 我国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不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该地区区域创新， 因此， 应大力

强化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 改变该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不能

促进技术溢出的现实。

责任编辑： 刘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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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变动对
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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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国际技术扩散的路径影响中国创新能力。 文章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技

术扩散渠道剖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中国创新能力的路径并进行实证检验。 结论表明：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

中国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主要传递渠道包括进出口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 文

章进一步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 表明国内经济政策主要通过研发投入路径影

响创新能力的提升， 而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两条路径影响中国创新

能力。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 创新能力； 国际技术扩散； 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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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随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经济增长模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效率驱动， 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 ２０１７年，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较 ２０１６年增长

１１ ０％，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１３ ４％，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１１ ３％。① 在此过程中， 我国的研究

投入不断增加， 有力支撑着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２０１７ 年全国共投入 （Ｒ＆Ｄ） 经费 １７ ６０６ １ 亿元，
比上年增加 １２ ３％， Ｒ＆Ｄ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２ １３％， 比上年提高 ０ ０２个百分点。②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国际技术扩散亦是一国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包括进出口贸易、 外商投

资等渠道。③ 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对外开放程度也不断提升。 ２０１７年， 我国进

出口总额为 ２７７ ９２３亿元， 较 １９７８年的 ３５５ 亿元增加了 ７８１ 倍；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 ８７７６ 亿元，
较 １９８５年的 ４７ ６０亿元增加了 １８３倍， 进出口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也是我国创新能力提升

的重要渠道。④ 与此同时， 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也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 ２００５年我国开启汇

率市场化改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使人民币汇

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２０１０年我国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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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具有技术溢出效应， 能够促进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而人民币汇率变动会

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经济行为，① 在国际技术扩散渠道上影

响我国的创新能力。 随着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完善， 但市场化的汇率

形成机制也使人民币汇率变动更易受到国内外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不确定风险的影响， 从而反作用于

我国技术创新能力。 据此， 本文从国际技术扩散的视角来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

响，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文献综述与机制假设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 能够有效提升一国的创新水平。② 开放经济条

件下， 汇率变动会直接影响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③ 通过价格路径传导至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 进而

影响一国的创新水平。
１ 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技术扩散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是技术扩散的重要路径，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提升具有重要作用。④ 部分研究指

出， 汇率变动通过价格传递效应影响国际贸易， 汇率升值将会降低出口、 提高进口， 汇率贬值则会提

高出口、 降低进口。⑤ 进出口贸易的变动会影响技术扩散从而影响一国的创新水平， 所以汇率变动对

于一国的创新也具有影响作用。
（１） 汇率变动对进口贸易技术扩散的影响

进口贸易是提升一国创新水平的重要路径， 尤其是进口高端中间产品直接应用于生产， 能够直接

提升一国产品质量。⑥ 汇率变动通过价格传递影响进口贸易， 并通过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影响一国的

创新能力。 譬如汇率升值将有利于进口贸易， 主要体现在进口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 一方面， 汇率升

值会提高一国对国外产品的需求， 由此增加进口量， 也增加进口产品的技术外溢量， 提升一国的创新

能力。 另一方面， 汇率升值意味着一国的货币更加值钱， 能够购买更多国外高端产品或者中间进口

品， 直接提高一国产品的技术含量， 提升一国的创新能力。 反之， 汇率贬值亦可以影响一国的进口贸

易， 进而影响一国的创新能力。⑦

（２） 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技术扩散的影响

一国扩大出口的关键在于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而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则需要加强

国内创新。⑧ 汇率变动会影响出口贸易， 通过贸易的技术扩散传递到国内创新能力。 譬如汇率升值之

后， 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提高， 出口产品的数量则会下降。 在此背景下， 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 改进

生产工艺来提高产品质量， 通过 “干中学” 来提升技术水平， 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 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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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汇率升值也有利于出口企业进口中间产品， 使出口产品更能满足国际市场需求， 通过进口中间

品的技术溢出效应， 提高国内创新能力。 反之， 汇率贬值对于一国的创新能力也存在同样路径的影

响。①

２ 汇率变动对国际投资技术扩散的影响机制

国际资本流动会带动技术的扩散， 国际投资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 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主

要途径。 汇率变动通过要素价格等途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投资行为， 从而影响

一国的创新能力。
（１） 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扩散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解决了一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 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能够提升

一国的创新能力。②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③

汇率变动会影响外商投资的价格及外商直接投资体量， 从而影响一国的技术水平。 汇率升值时， 本币

的价格相对增加， 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增加， 一方面会减少外商直接投资体量， 另一方面也会促使

外商转移至其他国家投资，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向， 从而影响一国的创新能力。 反之， 汇率贬值也会

在流向和规模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 对一国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２） 汇率变动对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扩散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 通过逆向技术外溢效应反哺母国， 提高国内的

创新能力。④ 随着经济持续增长， 我国开始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向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寻求型的对外投

资， 由此反作用于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⑤ 基于此种路径， 汇率变动会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

体量以及投资的国家， 从而影响一国的创新能力。 譬如汇率升值会使一国的货币更加具有竞争力， 促

进国内企业对外进行投资， 尤其是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在投资过程中， 国内企业往往采用跨国

并购等方式收购国外高技术公司， 以此获得其品牌价值、 研发机构、 管理经验等先进技术， 提高企业

自身的创新能力， 从而提高一国的创新能力。⑥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 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技术扩散路径影响我国创新能力。
假设 ２：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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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１ 模型设定

一国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共同作用。 从国外市场角度看，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

资通过技术扩散影响一国创新能力， 而汇率变动正是通过国外市场的技术扩散路径作用于国内创新能

力； 从国内市场来看， 研发人员投入和资金投入也是促进一国创新能力提升的直接原因。 借鉴既有研

究模型，① 本文对于我国创新能力实证检验的基础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ＩＮＮＯ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ＬＡＢ ｉｔ ＋ β２ ｌｎＣＡＰ ｉｔ ＋ β３ ｌｎＥＸ ｉｔ ＋ β４ ｌｎＩＭｉｔ ＋ β５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β６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 ε （１）
其中， ｉ代表时间， ｔ代表地区； ＩＮＮＯｉｔ 为我国各地区的创新产出， 用发明专利授权量来表示； ＬＡＢ ｉｔ

和 ＣＡＰ ｉｔ 分别代表国内各地区的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资金投入， 以此反映国内创新投入对我国创新能

力提升的影响； ＥＸ ｉｔ 为出口贸易路径的技术扩散量、 ＩＭｉｔ 为进口贸易路径的技术扩散量、 ＦＤＩｉｔ 为吸引外

商投资的技术扩散量、 ＯＦＤＩｉｔ 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量， 以这 ４个指标来衡量国际技术扩散对于

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
前文的机理分析表明， 汇率变动影响我国的进口贸易、 出口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

资， 通过这些路径的技术扩散影响我国创新能力。 为了验证汇率变动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在

基础模型中引入人民币汇率 （ ＥＸＣＨｉ ） 以及人民币汇率与国际技术扩散各路径的交互项， 以考察人

民币汇率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最终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ＩＮＮＯ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ＬＡＢ ｉｔ ＋ β２ ｌｎＣＡＰ ｉｔ ＋ β３ ｌｎＥＸ ｉｔ ＋ β４ ｌｎＩＭｉｔ ＋ β５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β６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

β７ ｌｎＥＸＣＨｉ ＋ β８ ｌｎＥＸＣＨｉ × ｌｎＥＸ ｉｔ ＋ β９ ｌｎＥＸＣＨｉ × ｌｎＩＭｉｔ ＋ β１０ ｌｎＥＸＣＨｉ ×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β１１ ｌｎＥＸＣＨｉ ×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 ε （２）

２ 变量设定及指标说明

（１） 国内创新投入指标

ＬＡＢ ｉｔ 为国内各地区创新人员投入， 人员投入越多说明创新能力越强， 将各地区历年研究与试验

发展人员全部作为当量来进行衡量。 ＣＡＰ ｉｔ 为研发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越多意味着创新基础越强， 采

用各地区历年的研发资本存量进行衡量，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ＣＡＰ ｉ， ｔ ＝ （１ － α） × ＣＡＰ ｉ， ｔ －１ ＋ ＲＤｉ， ｔ

其中， ＲＤｉ， ｔ 为各地区当年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后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 α 为研发资本折旧率，
本文取研发资本折旧率为固定不变 １０％。 各地区基期的研发资本存量计算采用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和 Ｐａｋｅｓ所提

出的方法：②

ＣＡＰ ＝ ＲＤ ／ （ｇ ＋ α）
其中， ｇ 为所选择样本时间区间内研发经费支出的平均增长率。
（２） 国际技术扩散量指标测算

ＥＸ ｉｔ 为出口贸易路径的技术扩散量， 主要通过 “干中学” 等效应作用于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
参考 Ｂｅｒｎａｒｄ和 Ｊｅｎｓｅｎ的计算方法， 对于当期出口贸易技术扩散量的计量定义如下：

ＥＸ ｉｔ ＝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 １ × ＣＡＰ 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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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 ＣＡＰ ｉｔ 分别代表 ｔ 时期 ｉ 地区的出口贸易额、 进口贸易额和研发资本存

量。①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 １ 代表 ｔ 时期 ｉ 地区的贸易增加值率， 能够反映地区贸易附加价值， 地区贸

易附加价值占研发资本存量的额度能够刻画出口贸易对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技术溢出作用。
ＩＭｉｔ 为进口贸易路径的技术扩散量， 采用 ＬＰ 方法来进行测算。 具体公式如下：

ＩＭｉｔ ＝ ∑
ｎ

ｊ ＝ １

ｉｍｐｏｒｔ ｊｔ
ＧＤＰ ｊｔ

ＣＡＰ ｊｔ
æ

è
ç

ö

ø
÷ θｉｔ， ｉｍ

其中， ｉｍｐｏｒｔ ｊｔ 为 ｔ 时期我国与 ｊ 国的进口贸易量， ＧＤＰ ｊｔ 为 ｔ 时期 ｊ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ＣＡＰ ｊｔ 为 ｔ 时
期 ｊ 国的研发资本存量， θｉｔ， ｉｍ 为 ｔ 时期我国各地区进口贸易占全国进口贸易的比重。 在测算方法中，

∑
ｎ

ｊ ＝ １

ｉｍｐｏｒｔ ｊｔ
ＧＤＰ ｊｔ

ＣＡＰ ｊｔ 是 ｔ 时期我国与所有国家进口贸易活动中所获得的技术扩散量， 乘以 ｔ 时期我国各地

区进口贸易占全国进口贸易的比重， 以此来刻画各地区从进口贸易中所获得的技术扩散量。
ＦＤＩｉｔ 和 ＯＦＤＩｉｔ 分别代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量， 衡量国际投资渠道对

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 与进口贸易技术扩散量的测算方法一致， 本文定义 ＦＤＩｉｔ 和 ＯＦＤＩｉｔ 的测算

公式如下：

ＦＤＩｉｔ ＝ ∑
ｎ

ｊ ＝ １

ＦＤＩ ｊｔ
ＧＤＰ ｊｔ

ＣＡＰ ｊｔ
æ

è
ç

ö

ø
÷ θｉｔ， ｆｄｉ

ＯＦＤＩｉｔ ＝ ∑
ｎ

ｊ ＝ １

ＯＦＤＩ ｊｔ
ＧＤＰ ｊｔ

ＣＡＰ ｊｔ
æ

è
ç

ö

ø
÷ θｉｔ， ｏｆｄｉ

其中， ＦＤＩｉｔ 和 ＯＦＤＩｉｔ 分别代表 ｔ 时期我国吸引 ｊ 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我国对 ｊ 国的直接投资额，
θｉｔ， ｆｄｉ 和 θｉｔ， ｏｆｄｉ 分别代表 ｔ 时期我国各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在全国的比重。

３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我国 ３１个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 （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但由于西藏对外直接

投资等数据缺失， 最终选取 ３０个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数据，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 数据来源

如下： 各地区发明专利授权量、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和研发人员， 来自于历年的 《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 各地区的进口贸易、 出口贸易、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各地区的对外直

接投资来源于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研发支出等数据来源

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联合国数据库。 为更好地反映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 本文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

汇率指数进行衡量， 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的月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并对其求平均数。 为了

简化 ＩＭｉｔ 、 ＦＤＩｉｔ 和 ＯＦＤＩｉｔ 路径技术扩散量的测算， 本文选取与我国经贸互动的前 １０位国家进行测算，
这些国家均为发达国家， 对于我国创新能力的技术扩散刻画也更合理， 具体包括美国、 韩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新加坡、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

三、 模型回归与分析

　 　 １ 基础模型回归与分析

本文采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对基础模型进行回归， 验证国内研发投入和国际技术扩散对创新能

力的显著促进作用， 见表 １。 模型 １检验了国内研发人员投入和资金投入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 结果

表明国内创新投入对于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与预期一致。 模型 ２检验了国际技术

扩散对于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 结果表明出口渠道、 外商直接投资渠道和对外投资渠道的技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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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对于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扩大出口需要提升产品竞争力， 倒逼企业进行技术研

发活动， 提高我国创新能力。 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解决了发展的资金问题， 也带

来了先进的产业和技术， 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 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尤其是

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可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有效提高我国的

研发能力， 这些路径的实证结果与预期一致。
由结果可见， 进口贸易的技术扩散与我国创新能力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这主要与我国的贸易结

构有关。 一方面， 我国以出口贸易为主， 进口贸易体量相对较低， 所以进口贸易的技术扩散量相对较

低； 另一方面， 从进口结构来看， 消费品进口不断增加， 中间产品进口及资本品进口均有下降趋势，
虽然进口中间产品应用于生产环节能够提高我国产品质量， 但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有限， 因此进口贸易

与我国创新能力提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在模型 ３的回归中， 亦得到了较一致的相关关系。 国内

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资金投入以及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等技术扩散路径都能够显著促

进我国创新能力提升。
表 １　 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国内创新投入 模型 ２： 国际技术扩散 模型 ３： 基本模型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Ｃ
－１ ８６６８
（－１ ４９）

－３ ０３４０∗∗∗

（－５ ３３）
０ １８４０
（０ ２３）

０ ８１９２∗

（１ ７０）
２ ３６５５∗

（１ ８４）
－０ ２４０３
（－０ ３９）

ｌｎＬＡＢｉｔ
－０ ０４４１
（－０ ３２）

０ ２６７１５∗∗∗

（３ ５７）
０ ２２００∗∗

（－１ ９９）
０ １２７６∗

（１ ６６）

ｌｎＣＡＰｉｔ
０ ８９２２∗∗∗

（１８ ２８）
０ ６８８０∗∗∗

（１６ ０７）
０ ０５０８
（－０ ６０）

０ １６３９∗∗

（２ ３９）

ｌｎＥＸｉｔ
０ ０９４７∗∗

（２ ５１）
０ １３０８∗∗∗

（３ ９７）
０ １１９４∗∗∗

（２ ６２）
０ ０８０１∗∗

（１ ９１）

ｌｎＩＭｉｔ
０ １４６７
（１ ２０）

０ １０２７
（１ ３６）

０ ２０３８
（１ ６３）

－０ ０１０７
（－０ １４ ）

ｌｎＦＤＩｉｔ
０ ６８５２∗∗∗

（７ ４６）
０ ５８７０∗∗∗

（７ ２５）
０ ６９２７∗∗∗

（７ １８）
０ ４８２３∗∗∗

（６ ４７）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０ １１４７∗∗∗

（３ ９４）
０ １３９２∗∗∗

（５ ６６）
０ １２９８∗∗∗

（４ ３４）
０ １４２９∗∗∗

（５ ８４）
Ｒ２ ０ ７１７０ ０ ７５３８ ０ ７９６０ ０ ８０９５ ０ ７５６１ ０ ８４１２

　 　 说明： 括号内为 ｔ检验值； ∗、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２ 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我国创新能力的实证检验

在基础模型上， 本文引入人民币汇率这一变量来考察汇率变动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见表

２。 模型 ４考察汇率变动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创新能力显著相关。 由

于本文采用的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指数越大说明人民币价值越高， 即人民币升值将提升我国

创新能力， 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一致。
模型 ５通过引入汇率与各渠道的交互项来实证检验汇率变动影响创新能力的路径， 回归结果表明

人民币汇率升值从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 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四个路径促进我国创新能力提升。 出口

贸易路径上， 虽然汇率升值会降低出口额， 但企业为了维持出口份额会加大研发投入， 加快研发创新

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进口贸易路径上，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进口高

端最终产品及中间品， 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创新能力提升。 外商投资路径上， 人民币升值能够

吸引资金流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资金流入更加侧重于高技术产业， 将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带动我

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对外直接投资路径上， 人民币升值更有利于企业对外投资或进行跨国并购， 吸引

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提高我国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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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６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代替发明专利数量来衡量我国创新能力， 并以此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

归结果表明模型稳定， 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 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

创新能力， 并且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够促进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表 ２　 引入人民币汇率的模型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４： 引入汇率变动 模型 ５： 引入汇率交互项 模型 ６： 稳健性检验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Ｃ －２８ ９２４４∗∗∗

（－１２ ７３）
－２７ ２４９７∗∗∗

（－１１ ３１）
－２５ ２４９１∗∗∗

（－３ ７５）
－２４ ９７９０∗∗∗

（－３ ６５）
２１ ３２３５∗∗

（２ ４５）
２０ ５２６０∗∗

（２ ２９）

ｌｎＬＡＢｉｔ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７）

０ ３６７５∗∗∗

（４ ８４）
０ ２１０２∗∗

（２ ４８）
０ ４４９１∗∗∗

（６ ６０）
０ ０１３４
（０ １２）

０ １５２１
（１ ４９）

ｌｎＣＡＰｉｔ
０ ２４５８∗∗∗

（－３ ８０）
－０ ０６１６
（－０ ９９）

－０ ００８３
（－０ １２）

０ １２６３∗∗

（２ ２２）
０ ０２６４
（０ ３０）

０ ２１９１∗∗

（２ ６１）

ｌｎＥＸｉｔ
０ ０７６９∗∗

（２ ２５）
０ ０８３７∗∗

（２ ３４）
－０ ９２４９
（－１ ６６）

１ ３０９３∗∗

（－２ ３３）
－１ ２２３０∗

（－１ ７０）
－１ ４５８５∗∗

（－１ ９７）

ｌｎＩＭｉｔ
０ ０２６４
（０ ２８）

０ ３７０７∗∗∗

（４ ９５）
５ ２６１８∗∗∗

（４ ４３）
７ ２３２２∗∗∗

（６ ４０）
５ １６１９∗∗∗

（３ ３６）
７ ３１８３∗∗∗

（４ ８５）

ｌｎＦＤＩｉｔ
－０ ０２４４５
（－０ ２８）

０ ０６２０
（０ ８０）

２ ７２９６∗

（－１ ７９）
３ ７４６２∗∗

（－２ ４５）
５ ８６９３∗∗

（－２ ９８）
７ ２１３４∗∗∗

（－３ ５７）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０ ０４８９∗∗

（２ １３）
－０ ０１９１
（－０ ７８）

３ ６５０４∗∗∗

（－５ ５８）
４ ６３４０∗∗∗

（－７ ３４）
１ ４９７１∗

（１ ７７）
０ ５１９１
（０ ６２）

ｌｎＥＸＣＨｉ
８ １６８３∗∗∗

（１５ ２０）
５ ８８６３∗∗∗

（１１ ８４）
６ １８６６∗∗∗

（４ １６）
５ １２４０∗∗∗

（３ ４６）
－２ ７２４６
（－１ ４２）

－３ ３１９２∗

（－１ ７１）
ｌｎＥＸＣＨｉ ×
ｌｎＥＸｉｔ

０ ２０９５∗

（１ ７３）
０ ２８８０∗∗

（２ ３６）
０ ２５７２
（１ ６４）

０ ３０５３∗

（１ ９０）
ｌｎＥＸＣＨｉ ×
ｌｎＩＭｉｔ

－１ １１４０∗∗∗

（－４ ３２）
－１ ５２３７∗∗∗

（－６ １５）
－１ １１３７∗∗∗

（－３ ３４）
－１ ５６２４∗∗∗

（－４ ７３）
ｌｎＥＸＣＨｉ ×
ｌｎＦＤＩｉｔ

０ ５９２４∗

（１ ７７）
０ ８２０７∗∗

（２ ４５）
１ ３８８７∗∗∗

（３ ２１）
１ ６６４７∗∗∗

（３ ７６）
ｌｎＥＸＣＨｉ ×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０ ８１２２∗∗∗

（５ ６４）
１ ０２３０∗∗∗

（７ ３５）
０ ３３３７∗

（－１ ７９）
０ １２３０
（－０ ６７）

Ｒ２ ０ ６９５９ ０ ８７３０ ０ ７９４３ ０ ９１７２ ０ ５０８３ ０ ６６９７
　 　 说明： 括号内为 ｔ检验值； ∗、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３ 引入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分析

２０１８年 ３月， 美国挑起新一轮贸易摩擦， 此后中美贸易摩擦扩展至科技领域、 金融领域、 汇率

领域。 中美贸易摩擦等国际因素直接导致了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 影响两国的经济发展。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指市场主体无法确定政府现行的经济政策是否会改变以及如何改变。 从这一维

度而言，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我国创新能力。 对国内而言， 国内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导致企

业降低研发投入以应对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负向影响， 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资金投入都将有所

收窄， 影响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对国外而言， 国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增强我国进出口贸易、 对

外投资和外商投资的环境不确定性， 影响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投资。 同时， 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也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变动， 进而传递到我国的创新能力上。 本文将 Ｂａｋｅｒ等测算的经济政策不确定

指数引入计量模型，① 来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 其中国内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指数采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的月度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对其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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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来刻画， 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的月度世界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对其求平均值来反映， 回归结果见表 ３。
模型 ４—６的回归结果表明， 国内和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创新能力均具有负向影响。 国

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研发资本投入影响我国的创新能力， 因为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意

味着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市场主体将会削减研发投入以增加资金储备应对未来经济风险。 研发投

入的减少不利于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从而影响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维度来影响我国创新能力。 前文

已经验证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我国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影响， 汇率升值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 但国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变动加剧， 使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存在更大的不确定

性， 从而影响贸易与投资中技术扩散传递的稳定性， 不利于我国创新能力提升。 与此同时， 国外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影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取国外先进技

术的重要手段， 我国现阶段更加侧重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目的地更加偏向于欧美等发达

国家。 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加重了国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复杂的经济

环境， 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度下降或者对外投资转移至其他国家，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创新能

力的提升。 从回归结果中可知， 国内和国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我国创新能力提升， 而且国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国际技术扩散路径， 进而影响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表 ３　 经济政策不确定下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４： 国内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
模型 ５： 国外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
模型 ６： 全样本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Ｃ ３ ５５４３∗∗∗

（７ ９７）
０ ６６０２
（１ ６２）

４ ８４９８∗∗∗

（７ ２６）
５ ２３４５∗∗∗

（８ ３７）
５ １４８６∗∗∗

（７ １８）
６ １４２６∗∗∗

（９ １７）
ｌｎＣＰＩｔ ×
ｌｎＬＡＢｉｔ

－０ ０８７９∗∗∗

（－４ ９４）
０ ０２１２
（１ ３８）

－０ ０４９６∗∗∗

（－２ ８９）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９）

ｌｎＣＰＩｔ ×
ｌｎＣＡＰｉｔ

－０ １５７９∗∗∗

（１３ ５１）
－０ １０４７∗∗∗

（１０ １４）
－０ ０４３４∗∗∗

（２ ７８）
－０ ０５０３∗∗∗

（３ ７３）
ｌｎＷＰＩｔ ×
ｌｎＥＸｉｔ

－０ ０７３５
（－１ ０９）

－０ １６４７∗∗∗

（－４ １７）
－０ ０２５４
（－０ ３２）

－０ ２４２７∗∗∗

（－６ ０５）
ｌｎＷＰＩｔ ×
ｌｎＩＭｉｔ

０ ００９６
（１ １２）

－０ ０２２８∗∗∗

（３ ０７）
－０ ００１７
（－０ １８）

０ ００７０
（０ ７９）

ｌｎＷＰＩｔ ×
ｌｎＦＤＩｉｔ

－０ ０４４４∗

（－１ ６６）
０ ００２４
（０ １４）

－０ ０３９３
（－１ ４８）

－０ ０１２１
（－０ ７１）

ｌｎＷＰＩｔ ×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０ １４１２∗∗∗

（６ １０）
－０ １２４３∗∗∗

（６ ２９）
－０ １２２１∗∗∗

（５ １３）
－０ １０７７∗∗∗

（６ ０９）
ｌｎＷＰＩｔ ×
ｌｎＥＸＣＨｉｔ

－０ ０４１５∗∗∗

（６ ５２）
－０ ０４０４∗∗∗

（６ ７７）
－０ ０３８８∗∗∗

（６ １２）
－０ ０４３１∗∗∗

（７ ０９）
Ｒ２ ０ ５７８１ ０ ７１０７ ０ ７５００ ０ ８０００ ０ ７２８０ ０ ８２９８

　 　 说明： 括号内为 ｔ检验值； ∗、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结　 　 论

　 　 本文从国际技术扩散渠道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汇

率变动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体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技术扩散路径上。 在国际贸易技术扩散路

径上， 汇率升值增加进口提高技术溢出效应， 降低出口倒逼企业加大研发创新以提高产品质量， 由此

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二， 实证结果表明， 国内研发人员投入和资金投入对我国创新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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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而出口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国际技术扩散提升我国创新能

力。 第三，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于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方面

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出口， 但也倒逼出口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
由此提高国内创新能力；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进口贸易的扩大， 提高高端产品的购买力， 从而促进国内

创新能力提升； 人民币升值将促使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 一方面， 外商直接投资将带

来资金、 技术等资源， 另一方面， 对外直接投资将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反哺母国， 通过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的渠道提升我国创新能力。 第四，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具有负向作

用。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研发投入路径影响创新能力提升，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使企

业收缓研发投入以应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不可知情况， 对我国创新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国外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主要通过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创新能力。 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将会提高

我国汇率波动频率， 不利于国际经济环境稳定， 影响我国创新能力。 同时， 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

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使我国对外投资的环境更复杂， 由此影响国内创新。
本文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一是要稳定人民币汇率。 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 人民币汇

率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逐渐增大。 人民币升值能够通过国际技术扩散渠道提高我国创新能力， 但人民

币汇率的频繁波动将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从而阻碍创新能力提升。 因此， 我国政府应实时监控人民

币汇率市场， 防止国外势力恶意干扰我国汇率市场的良性发展， 为我国开放经济提供稳定的汇率市

场。 二是要积极应对国际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将导致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并加大汇率风险

影响国内创新， 应当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积极寻求问题解决路径， 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国内外

经济环境。 三是要继续扩大开放，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 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以 “一带

一路” 为重点， 在国际先进领域深入合作， 通过技术外溢和技术反哺效用促进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四是要加大创新研发投入，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人才投入和资

金投入是提升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 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研发投资的扶持力度， 加强在世界前沿基

础领域的研发投入； 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 有条件的企业可通过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人

才研究院等平台展开研发， 而政府可以从直接经费补助和间接税收优惠两方面支持企业的研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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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求索： 环境史的创新精神叙论
梅雪芹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 人类与自然之关系及其变化， 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被史学家遗忘的角落。 直至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

代， 一门致力于探究人类与自然关系协同演进的历史勃然兴起， 这一状况得到根本的改观。 这门历史就是环

境史。 它率先在美国诞生， 是那个时代严峻的环境问题促发的美国环保运动的产物。 环境史具有 “上下求

索” 的创新精神， 这是由其研究对象决定的。 如今， 环境史作为一个新领域， 在世界各国、 各地区广泛传播

并日益聚合起自然科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各界研究人员， 他们探索更大、 更深时空范围之环境史的脚步从未

停歇， 甚至出现突破地球环境而研究宇宙环境史的努力。 这鲜明地体现出环境史学者如何不断地建构自己对

自然世界的认知图景， 如何不断地探究影响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深层次力量， 从而得以放眼宇宙星辰。
关键词： 惠特曼； 政治史； 社会史； 环保运动； 环境史

中图分类号： Ｘ－０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０７９－０８

一、 “上下求索” 的由来和根源

　 　 １８５５年， 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 （Ｗａｌｔ Ｗｈｉｔｍａｎ， １８１９—１８９２） 创作 《自己之歌》， 描绘了

“我自己” 攀爬、 行走于大山小径时， 自然之物相伴相随的情景：
攀登大山， 我自己小心地爬上， 握持着低桠的细瘦的小枝，
行走过长满青草、 树叶轻拂着的小径，
那里鹌鹑在麦田与树林之间鸣叫，
那里蝙蝠在七月的黄昏中飞翔， 那里巨大的金甲虫在黑夜中降落，
那里溪水从老树根涌出流到草地上去……①

有科学家认为， 在惠特曼的诗歌中， “关于所有的生命都被交织在其内的复杂的网络以及人在其

中的地位， 是曾经非常清晰而美妙地被描述过的” ② 。 的确， 仅从上述几行诗文， 就可以领略其描述

的复杂生命网络的存在。 这网络由高山、 小枝、 青草、 树叶、 鹌鹑、 麦田、 树林、 蝙蝠、 金甲虫、 溪

水和老树根一一织就， 并在 “我自己” 的攀爬、 行走， 鸟儿的鸣叫、 飞翔以及溪水的涌出、 流动中，
洋溢着鲜活的生命气息。 惠特曼以诗文描述的复杂的生命网络， 其实可简化为人类与非人类或自然世

界的关系。 这不仅是诗文中的主观意象， 而且是现实中的客观存在， 或者更精当地说， 是诗人通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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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反映的一种客观实在。 而从历史实际来看， 这一关系是一种不稳定的共生关系， 经历了反反复复

的变化。 在历史长河中， 人类与自然双方相互挑战， 彼此因应， 持续不断地螺旋推进。 无论是自然还

是人类， 哪一方都从未赢得绝对的统治权威， 双方始终在塑造与重塑彼此。① 人类与自然之关系及其

变化， 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被史学家遗忘的角落， 无论在作为 “上层历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ｖｅ） 的

政治史中， 还是在作为 “下层历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Ｂｅｌｏｗ） 的社会史中， 都没有获得它应有的位置。
这是因为， 前者 “将政治领袖和统治集团参与的公共事件或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 经济、 文化

和科学变革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后者主要关注基层社会， 并 “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

国家与权力， 审视政治、 经济和社会体制， 审视帝王将相， 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② 前者主

要反映了近代政治和经济的革命性变化， 后者则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及文化斗争的发展。③

所幸至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门致力于探究人类与自然关系协同演进的历史即我们今天熟悉的

环境史勃然兴起， 使上述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环境史率先在美国诞生， 是那个时代严峻的环境问

题促发的美国环保运动的产物。④

正如有学者概括的， 在整个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日益关注环境问题， 这不仅

包括空气污染、 水污染之类棘手的老问题， 而且包括辐射尘、 有毒化学品的危害、 郊区肆意蔓延等一

系列新问题。⑤ 几起环境灾难事故的暴发， 包括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的圣巴巴拉海域石油泄漏 （Ｔｈｅ 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Ｏｉｌ Ｓｐｉｌｌ） 和同年 ６月的凯霍加河大火 （Ｔｈｅ Ｃｕｙａｈｏｇａ Ｒｉｖｅｒ Ｆｉｒｅ），⑥ 更是将美国环境问题的严

峻性暴露无遗。 “美国在 １９７０年突然发现， 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各种环境危险的困扰之中： 光化学烟雾

笼罩着许多城市， 农场主忧虑着有毒的杀虫剂和硝酸盐所污染的供水， 青年人抗议着来自原子弹和核

电站的射尘威胁， 孩子们遭受着他们体内的高水准的铅所引起的病苦。”⑦ 这些问题被普遍认为是人

为的祸患， 有历史学者明确地称之为 “我们所致的生态危机” （Ｏｕ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并针对传统基督

教教导其信徒的 “对自然的傲慢基调”， 来探寻危机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⑧ 也有科学家称之为 “环
境危机”， 从科学的角度思考和探寻这一危机的真正含义和形成机理。⑨

确切地说， 世人所谓的生态或环境危机， 指的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 即人类居住的地球

家园已不适于人类自身的生存， 也危及支撑人类生存的有机生命和无机世界， 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

人类自身的活动造成的， 它反映出人及其社会与周遭的自然世界之关系的重大变迁。 这样的危机终

于促使人类觉醒。 如上所言， 美国人在整个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日益关注环境问题， 并最早掀起了大规模

的环保运动。 这一运动以 １９７０年 ４月 ２２日 “地球日” （Ｅａｒｔｈ Ｄａｙ） 宣讲为标志， 在那个时候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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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历史实际的经典解释， 参见唐纳德·沃斯特： 《帝国之河： 水、 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 侯深译， 南京： 译林出版

社， ２０１８年， 第 ３８９－３９７页。
赵世瑜： 《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与整合的历史观》，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１年 ７月 ３１日， 第 Ｂ０３版。
参见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唐正东、 臧佩洪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９５－１０３页。
当然， 环境史率先在美国诞生也有赖于先前相关学术———主要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以及美国的西部史学———积累的滋养。 参

见高国荣： 《美国环境史学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第 ６４－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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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两起事故发生的情形和影响， 参见梅雪芹： 《直面危机： 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自然、 人和技术》， 侯文蕙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中文版序” 第 １页。
“我们所致的生态危机” 一词， 出自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世纪史专家小林恩·怀特 （ Ｌｙｎｎ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Ｊ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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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环境》 第 ６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０年。
参见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自然、 人和技术》， 侯文蕙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关于生态危机或环境危机的性质问题， 参见梅雪芹： 《何能 “以自然为镜”？ ———环境史研究中的某种历史评价倾向的合理

性辨析》， 载夏明方、 侯深主编： 《生态史研究》 第 １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年。



高潮， 并培养出美国第一代环保活动家。① 环保运动虽有政治人物的组织和参与， 但又不全是政治领

导的结果。 因为 “环保活动家来自四面八方， 美国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参与其中。 在环境问题上两党

是一致的。 环保活动家不分老幼， 不问激进保守。 有组织的劳工参与进来， 国家最大公司的高管也参

与进来。 一些环境抗议活动由少数族裔和劳动的穷人领导， 其他抗议活动主要涉及中产阶级白人和富

有的贵族。 一些环保活动家致力于保护荒野， 另一些人则努力改善市中心的社区”②。 由此可见， 美

国的环保运动具有全民性。
在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全民环保运动的大背景之下， 一批正在成长的美国历史学者赶上了时代的

浪潮。 他们因应时代氛围的感召， 不断唤醒对自然的热爱之情， 开始阅读科学家揭示环境危机的作

品， 甚至亲身参与现实社会中的环保实践。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不仅仅像一般民众那样谈论在现实中

遭遇和感受的各种问题， 还因职业习惯使然而深入历史， 想对问题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来自于不同

领域和单位但共同关注环境问题的学者日益汇聚起来。 他们不仅活跃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 美国历史

学家组织、 美国研究协会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等组织， 而且进一步自我组织起来， 以谋求更大的发

展。 １９７７年美国环境史学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的成立及其刊物 《环境评

论》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的发行， 被视为环境史诞生的标志性事件。③

在全民环保浪潮中诞生的环境史自始就具有全民关怀的特点， 这一点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明显。
我们看到， 环境史学者既关注从总统、 国会议员到行政官员等政治要人针对环境及其问题的有关作为

与举措， 又关注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 “为自然代言” （Ｓｐｅａｋ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④ 的思想观念及其对历史的

影响， 同时也关注包括妇女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与态度及其在环保运动中的作用。
这样， 环境史的兴起 “能给史学家的传统的关注对象， 如战争、 外交、 政治、 法律、 经济、 技术、
科学、 哲学、 艺术和文学等， 增添基础和视角”⑤， 因而使已有的政治史、 经济史、 社会史、 思想文

化史等历史门类能拓展关怀的对象， 也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尤为重要的是， 环境史学者还从环境问题和环保运动中切实地认识到， “人类如何一直受制于其

周遭的自然环境。 反过来， 他们又如何影响着环境， 并且有着怎样的结果”⑥。 于是， 他们自觉地

“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试图 “研究过去的社会与非人类世界的一切互动”⑦， 从而

继社会史学者之后成为 “另一群改革者”⑧。 他们一方面认可有些学者提出的 “自下而上” （ ｆｒｏｍ ｂｏｔ⁃
ｔｏｍ ｕｐ） 重新认识历史的主张， 认同对塑造表层政治的 “阶级、 性别、 种族和等级” 等深层次隐秘力

量的探寻， 另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家还必须更加深入， “要深入到作为历史的一种动力和存在的地球本

身。 从中， 我们甚至会发现始终都在发挥作用的更为基本的力量。 为体察这些力量， 我们必须不时地

１８上下求索： 环境史的创新精神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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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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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地球日运动的策划、 组织和爆发的情形， 参见 Ａｄａｍ Ｒｏｍ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ｉｕｓ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Ｄａｙ： Ｈｏｗ ａ １９７０ Ｔｅｃｈ－ ｉｎ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ｌｙ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ｒｅ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ｉｌｌ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Ｄａｖｉｄ Ｓｔｒａｄ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 １９６８－１９７２，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 ４
高国荣： 《美国环境史学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第 １０１页。 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刊物曾两度易名， 从

《环境评论》 （１９７６—１９８９年） 到 《环境史评论》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 再到 《环境史》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
ｒｙ， １９９６年至今）， 终于跻身于美国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之列。 关于刊物发行之于学科发展的意义， 参见陈恒、 汤艳梅： 《 〈环境史〉
杂志创刊的学科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１４日， 第 ５版。

该短语引自保罗·布鲁克斯的著作之名。 Ｓｅｅ Ｐａｕｌ Ｂｒｏｏｋｓ，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Ｈｏ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Ｈｅｎｒｙ Ｔｈｏｒｅａｕ ｔｏ
Ｒａｃｈｅｌ Ｃａｒｓｏｎ Ｈａｖｅ Ｓｈａｐ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Ｃｏ ， １９８０

唐纳德·休斯： 《什么是环境史》， 梅雪芹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１３－１４页。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ｏｒｓｔｅｒ，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Ｄｏ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ｏｒｓｔｅｒ， ｅｄ ，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ｐ ２９０－２９１； 唐纳德·沃斯特： 《自上而下 深入地球———环境史

研究的兴起》， 侯文蕙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２０日， 第 ６版。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ｏｒｓ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７６， Ｎｏ ４，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０， ｐ １０８９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ｏｒｓｔｅｒ，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Ｄｏ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ｏｒｓｔｅｒ， ｅｄ ，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２８９



走出议院， 走出产房、 工厂， 一同出门， 徜徉在田野、 树林和露天当中”①。 环境史学者就这样发展

了社会史学者向下关注的治史原则， 主张不断向下关注， “深入地球” 或 “亲抚大地” （Ｄｏｗｎ ｔｏ
Ｅａｒｔｈ）。 并且， 他们要 “自地而上”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Ｕｐ）， 从而以 “上下求索” 的创新精神， 将过

去的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有机地关联起来， 探讨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生成和演化， 以努力撰述带

有整体意义的历史。
环境史这一创新精神， 显然是由这门历史的研究对象， 也即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相互作用关系

所赋予的。 如前所述， 按照生态学的原理， 人类与自然一直相互挑战、 彼此因应， 两者交互作用所构

成的环境， 可被称为复合的社会—生态系统， 它具有不同的类型和规模。 环境史学者的研究， 是以特

定时空下某类社会—生态系统为基本单位， 探讨系统内人类社会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之间错综复

杂的关联。 要考察和探究它们之间的这一关联， 必然会不自觉地走进过去的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之

中， 切实领悟自然在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具体了解人类过去对自然的态度和认知以及他

们的各种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由于自然世界的宏大、 广袤与深邃， 人类社会的运行、 发展又无不

与自然世界息息相关， 这样， 环境史生来便赋予其研究者上下求索的无限潜力和可能性， 从美国环境

史学会的会标中可以直观地领悟这一点。

图 １　 美国环境史学会会标

　 　 资料来源： 美国环境史学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ｅｈ ｎｅｔ ／ ａｂｏｕｔ－ａｓｅｈ ／ ｅａｒｌｙ－ｌｏｇｏｓ。

该标识简洁明了， 似乎可以这样解读： 图的左侧是一个人及其倒影， 他从自然中诞生、 成长； 图

中一条水平线将图分成两部分， 象征人类在山、 水、 森林等自然根基或自然资源的支撑下逐步创造了

谷仓、 华宇等文明成就， 并将自然与文化分隔开来， 由此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或正或负的结果和影响。
当代学者自觉地组织起来， 对于这一个发展进程及其前因后果、 得失利弊加以全方位、 多层面的探

索、 分析。 因此， 该会标鲜明地体现出环境史的 “上下求索” 的意蕴和宗旨。

二、 “上下求索” 的内涵和路径

　 　 就词源而言， “上下求索” 是笔者综合 “亲抚大地” 和 “自地而上” 两个短语， 参考侯文蕙教

授 “自上而下深入地球” 的译文， 同时广泛考量环境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而逐步明确起来的。
具体来说， “亲抚大地” 一词最早是在 １９８８ 年， 由环境史的开创者和权威人物之一、 美国当代

著名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ｏｒｓｔｅｒ） 于 《从事环境史研究》 （Ｄｏ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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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提出①。 在该文中沃斯特还指出， “当我们跨越人类自我关照的世界， 并与非人类的区域相遇

时， 环境史便发现了它的研究主题”。 在此基础上， 他建构了著名的环境史三层面模式， 明确环境史

研究在三个层面上进行， 强调三组议题， 力图回答三组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自然本身的理

解， 它在过去的时代中是如何组织运作的。 我们把自然的有机和无机的两个方面都包括在一起， 特别

要将一直是自然生物链一环的人类包括在内。” “这门历史的第二个层面则介入了社会经济学领域，
因为它是与环境相关联的。 在这里， 我们涉及工具和劳动， 涉及从劳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 涉及人们

设计出的种种生产加工自然资源的商品的方式。” “接下来， 对历史学家来说， 构成第三层面的则是

那种人类所遭遇的更难捕捉而且独一无二的类型了———它是纯粹智力和思想的。 在这一层面， 概念、
道德、 法律、 神话以及其他意义的各种结构， 都成为个人和群体与自然之间的对话的一部分。” 在清

晰区分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之后， 沃斯特也特别强调， 其实 “它们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富于活力

的探索， 在这个探索中， 自然、 社会的和经济的组织、 思想和愿望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对待的。 这个整

体的变化， 如自然的变化、 人类的变化形成了贯穿古今的辩证法”。② 由此， 得以了解环境史开拓者

对 “总体意义上的环境史” 及其具体研究内容的思考和布局。
２００９年， 美国学者泰德·斯坦因贝格 （Ｔｅｄ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出版 《亲抚大地———论自然在美国历史中

的作用》 （Ｄｏｗｎ ｔｏ Ｅａｒ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一书， 十分完好地继承了他的恩师沃斯特

的学术旨意， 不仅在著作的主标题中直接使用沃斯特提出的 “亲抚大地” 短语， 而且在著作的副标

题中明确贯彻其界说的环境史的一个目标， 即上文提及的 “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该书开宗明义， 要试图改变人们思考美国历史的方式， 既讨论诸如殖民化、 工业革命、 奴隶制、 内

战、 消费主义等为人熟知的主题， 也探究诸如小冰期、 马粪、 猪圈、 快餐、 草地、 运动型多功能车、
电子器件和垃圾等鲜少谈及的主题。 作者进而提出， 由动植物、 气候和天气、 土壤和水等构成的自然

世界曾深刻地塑造了美国历史。③ “自然几乎并非历史学家可能引导我们相信的那样被动顺服， 一成

不变。”④ 值得重视的是， 斯坦因贝格在该书序言中锻造了 “自地而上”⑤ 一词， 认为像这样来撰述

历史， 意味着要重新思考迄今为止界定美国历史的时段。 其中， 有三个转折点值得重视， 即作为美利

坚民族历史开端的静默不语的普利茅斯海岸巨砾 （Ｐｌｙｍｏｕｔｈ Ｒｏｃｋ）⑥、 １７８５ 年土地法令 （Ｌａｎｄ Ｏｒｄｉ⁃
ｎａｎｃｅ） 以及 １９世纪后期消费主义的兴起。 在此我们看到， 斯坦因贝格如何整合自然史和人类史， 并

由此撰述更具整体意义的美国史。
沃斯特和斯坦因贝格分别是美国乃至国际环境史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的代表。 综合这两代环境

史学者的成就， 可以说， “上下求索” 恰好体现出他们勇于开拓、 不断创新的环境史实践， 也表明环

境史试图突破政治史和社会史囿于人类事务的藩篱， 勉力将自然纳入历史探索之中的初衷与前景。 一

般而言， 环境史学者以 “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史” 为总纲。 具体研究时， 他们聚焦于因这一

关系所结成的 “社会—生态系统”， 既从人类一方去把握人类社会的方方方面与自然世界联结的内容

和方式， 也从自然一方去了解自然世界的万事万物影响并制约人类社会的现象和渠道。 关于环境史总

纲及其研究单位与路径， 这里以图示之：

３８上下求索： 环境史的创新精神叙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ｏｒｓｔｅｒ，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Ｄｏ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２８９

唐纳德·沃斯特： 《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 侯文蕙译， 《世界历史》 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
Ｔｅｄ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Ｄｏｗｎ ｔｏ Ｅａｒ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９
Ｔｅｄ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Ｄｏｗｎ ｔｏ Ｅａｒ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１０
Ｔｅｄ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Ｄｏｗｎ ｔｏ Ｅａｒ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１０
相传为首批英格兰清教徒于 １６２０年乘 “五月花” 号船抵达北美的登陆处。



图 ２　 环境史总纲①

图 ３　 环境史研究单位与路径②

　 　 图 ２表明， 环境史的根本特点在于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相互作用关系， 不偏向或局

限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任何一方， 因而超越了任何一种所谓的中心主义。 它的基本研究单位则

如图 ３所示， 是复合的社会—生态系统。 对此， 上文已经述及。 环境史研究就将史学家耳熟能详的研

究单元， 如经济活动、 政治制度、 社会组织、 国际关系、 军事行为、 思想文化、 性别种族等， 与他们

熟视无睹的自然要素， 如动物、 植物、 微生物、 无机环境等有机地整合起来， 试图全方位地探讨人类

社会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变迁和影响， 从而使历史研究的主题和时空范围极大地拓展。 不仅已

有的国别史、 地区史、 专题史等得到了更全面、 更深入的探究③， 而且从前未受关注的区域和主题譬

如极地环境史、 海洋环境史也得到了关注和开拓。④ 随着一部部新的历史不断问世⑤， 历史的观念也

得到了极大的创新。 对此， 笔者已从历史题材、 研究方法、 动力观念、 历史评价和历史作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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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自拟， 张宏宇博士协助制作。
笔者自拟， 张宏宇博士协助制作。
这里特别推荐专题史方面的一篇深入创新之作， 参见 Ｓｈｅｎ Ｈｏｕ，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Ｔｏｎｉｃ： Ｂｅ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 １９００－５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 ｐｐ ２８２－３０６。
参见包茂红： 《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俯瞰》，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０年第 １期。
参见梅雪芹： 《从关注 “一条鱼” 谈环境史的创新》，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将环境史的创新概括为五句话， 即择自然为题， 拜自然为师， 量自然之力， 以自然为镜， 为自然代

言。① 将这五个方面综合起来， “想表达一个意思， 即以人与自然互动关系史为对象的环境史研究，
归根结底， 就是要做好如何对待自然这篇大文章”②。

可以明确地说， 环境史作为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已建构起一种新的

历史解释模式。 对此， 笔者将它概括为 “一体多维的历史解释模式”。 “一体” 指的是人类社会和自

然世界相互关联所构成的整体， 也即上文述及的社会—生态系统， 或者沃斯特所说的 “生态球体”
（ｅｃｏ－ｓｐｈｅｒｅ）。 “多维” 指的是从人类社会或自然世界的方方面面切入这一整体并加以探究的具体路

径。 与其他历史门类相比， 环境史研究和著述的最大特色即一体多维的历史解释， 进而历史的时空观

念、 史识、 史实、 史料等等都得以别开生面， 从中可以理解并把握 “自然入史” 之后历史研究所揭

示的一切 “过往” （ｔｈｅ ｐａｓｔ） 的整体性和错综复杂性。③

三、 “上下求索” 精神的弘扬

　 　 如今， 环境史在世界各国、 各地区广泛传播， 并日益聚合起自然科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各界研究

人员。④ 他们探索更大、 更深时空范围之环境史， 并努力撰述整体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歇。 老一辈引领

示范， 年轻一代奋起直追， 从而形成交相辉映、 蒸蒸日上的良好势头， 由此可以领略环境史的 “上
下求索” 精神弘扬的情形。

从老一辈来看， 沃斯特的开拓创新率先垂范， 这尤其体现在近年来他研究和撰述一种新的世界史

也即 “星球史” （Ａ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的努力。 其实，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沃斯特即已提出星球史

概念， 并在其主编的 《天涯地角： 现代环境史的视野》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一书中首先加以阐释。 之后， 他不断宣讲什么是星球史。 他出版了 《萎缩的地

球———美国丰裕的兴衰》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一书， 发表

了 《什么是世界史？ 或者说， 世界史应该是什么？》 《地球行星拥有一部历史》⑤ 等若干篇专题论文，
还开设了 “星球史” 本科生课程， 并面向广大听众公开宣讲 “为什么我们需要星球史”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Ｉｔ）⑥， 由此系统地建构起星球史框架， 极大地丰富了星球史内容， 从而重新阐

释什么是世界， 什么是世界史。
在沃斯特看来， 世界是一个生态球体。 其广阔的历史既包含中国， 也包含世界的其余部分， 既包

含所有的人， 也包含岩石、 树木、 季节和气候， 即 “一切在我们之前便已存在， 也与我们共同塑造

今天这个星球的事物。 这便是我希望未来我们所撰写的世界史的范围和尺度”⑦。 像沃斯特这样看待

世界和世界史并孜孜以求， 是对环境史的 “上下求索” 精神的最佳诠释与弘扬。
就新生代而言， 对环境史的 “上下求索” 精神加以弘扬的也不乏其人。 其中， 突破地球环境而

研究宇宙环境史的努力尤为值得关注。 譬如， ２０１７ 年 《环境史》 杂志刊登了美国乔治城大学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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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梅雪芹： 《环境史研究叙论》，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总序； 梅雪芹： 《何能 “以自然为镜” ———环境

史研究中某种历史评价倾向的合理性辨析》， 载夏明方、 侯深主编： 《生态史研究》 第 １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年。
梅雪芹： 《从关注 “一条鱼” 谈环境史的创新》，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关于其错综复杂性， 参见侯深： 《错综的轨迹： 在自然中重写城市史》，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关于环境史在世界范围的发展， 参见唐纳德·休斯： 《什么是环境史》， 梅雪芹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包茂

红： 《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唐纳德·沃斯特： 《什么是世界史？ 或者说， 世界史应该是什么？》， 侯深译， 载夏明方、 侯深主编： 《生态史研究》 第 １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年； 唐纳德·沃斯特： 《地球行星拥有一部历史》， 姚明星译，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参见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７日唐纳德·沃斯特在 “墨子论坛” 上的演讲，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ｈｉｓｈｉｆｅｎｚｉ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 ７５９９ ｈｔｍｌ。
唐纳德·沃斯特： 《什么是世界史？ 或者说， 世界史应该是什么？》， 侯深译， 载夏明方、 侯深主编： 《生态史研究》 第 １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年， 第 ２６页。



副教授达戈马尔·德格罗特的 《目击灾难： 彗星撞击木星的环境史》 （ “Ａ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Ｏｕｒ Ｖｅｒｙ Ｅｙ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Ｃｏｍｅｔ Ｃｒａｓｈ ｏｎ Ｊｕｐｉｔｅｒ） 一文。 他认为， 地球是

广袤的宇宙环境的一部分， 因此环境史应该拥抱整个宇宙。 该文论述了地球之外的环境变化如何深远

地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考察了 “木星与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碎片相撞” 在思想、 文化和政治领

域产生的复杂反响。
文章说道， １９９３年， 由于木星周围环境的变化以及科技和文化的日新月异， 改变了天文学家观

察宇宙、 探寻天体的方式， 这才使得发现这颗已经崩解的彗星成为可能。 当科学家们意识到该彗星的

碎块将撞击木星时， 他们遂拟定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观测计划。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彗星碎块的撞击改变了

学术界对太阳系和地球自然史的旧有看法。 很多天文学爱好者通过传统的媒体和刚刚起步的因特网密

切追踪这起事件。 有人还通过天文望远镜和双筒望远镜目击该事件， 不断更新着他们的地球安全观

念。 这一事件之后， 美国政府加强了原有的近地星体监测项目， 为政府和公司在未来开发近地星体的

外层空间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地球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在太阳系某一区域发生的环境变化， 会激励着

人类开发改造太阳系其他区域的宇宙环境。 该文提到： “环境史学家应该把全部宇宙看作一个更大的

环境， 一个由牛顿学说、 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交融而成的、 斑驳陆离的 ‘自然马赛克’。 环境史应探

讨人类历史与非人类宇宙环境之间的联系， 而不能囿于人类与非人类地球环境之间的联系。”①

上述环境史前辈和环境史新锐持之以恒的努力， 鲜明地体现了环境史学者如何不断地建构自己对

自然世界的认知图景， 如何不断地探究影响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深层次力量， 从而得以放眼宇宙星辰，
将 “上下求索” 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总之， 环境史学者从关注环境问题不断走近自然环境， 深刻地领悟到自然在历史中的存在及其力

量， 同时深入、 具体地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协同演化的历史实际， 从中认识彼此关联的不确定性

和脆弱性， 并忧虑更大范围的健康和安全问题，② 在探索人类与自然纠结不已的复杂的生命网络方

面， 做出了为现时代所需的新贡献。 环境史可以让人们更好、 更辩证地理解人类诞生以来如惠特曼那

样在 “攀爬” “行走” 中与自然结伴而行的本真状态及其历史变迁， 牢牢记住 “我的舌， 我的血液中

的每个原子， 都是由这泥土这空气构成……” 并切实体验 “以一种原始的活力述说自然”③ 的真谛

和意义。

责任编辑： 刘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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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美国郊区的低密度开发导致了严重的水体污染。 首先， 由于郊区开发不足， 建立集中的污水处理

设施和供水设施的成本太高， 所以许多家庭都采用化粪池处理家庭污水。 而化粪池不能有效地清除污水中的

污染物、 细菌和病毒， 从而污染了地下水和地表水。 其次， 郊区的低密度开发还导致流域内公路和停车场等

处硬化面积的增加和汽车的广泛使用， 从而导致雨水地面径流对地表水的严重污染。 水体污染对美国居民的

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危害， 为此， 美国各级政府采取了各种污水治理措施。 但由于美国郊区的低

密度开发仍在继续， 非点源污染的源头没有消除， 其污水治理仍然任重道远。
关键词： 美国郊区； 低密度开发； 水体污染； 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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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郊区的低密度开发导致了严重的水体污染。 水体的污染可以分为点源污染和非点源污染。 点

源污染是指由固定排放点所造成的水体污染， 比如因矿业开采、 石油冶炼以及工业企业等排放污水而

造成的污染。 非点源污染则是指非固定排放点产生的水体污染， 比如没有排污管网的生活污水排放、
道路雨水冲刷、 酸雨降落等， 也可以称之为面源污染。 点源污染与郊区的低密度开发关系不大， 非本

文所涉及的重点， 而面源污染则与郊区的低密度开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 郊区化粪池与水体污染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是推动产业、 人口和社会机构向城市聚集的主要原因

之一。 基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的作用， 在高度密集的城市中， 可以大规模集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而这些基础设施可以为大规模的人口共同使用， 从而可以达到减少投入和增加产出的良好经济效果。
然而， 美国郊区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都十分低下， 地块面积达 ０ ４ 至 ０ ８ 公顷的独户住宅比比皆

是， １ ２至 １ ６公顷的地块司空见惯， 甚至 ２ 至 ２ ４ 公顷的地块也绝非罕见。 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
如此低的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严重违反了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 一方面造成严重的资金浪费， 另一方

面导致基础设施严重不足。
另外， 美国郊区的低密度开发导致大都市区政治的碎化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进一步造成郊区服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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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经济效益的低下。 人们向郊区迁移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追求小型、 同质且具有田园风貌的生活

环境。 而为了保持这种生活环境， 防止不受欢迎的人口和产业的迁入， 就要获得法人资格， 成立市镇

法人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从而获得对土地利用分区制 （ｚｏｎｉｎｇ） 的控制权。 因此， 美国大都市区建立了

为数众多、 规模不等的市镇法人。 １９７７ 年， 美国大都市区内的市镇法人有一半不足 ２５００ 人， 只有

１ ／ ４的市镇法人超过 １０平方千米。① 许多郊区地方政府规模狭小， 因而没有能力提供某些基本的服务

设施， 比如污水管道、 雨水管道、 供水管道和污水处理厂等。 其污水的处理往往采用分散的化粪池

（ｓｅｐｔｉｃ ｔａｎｋｓ）， 依靠化粪池过滤区沙土的过滤， 而不是经过污水管道集中进行统一的污水处理， 从而

导致严重的水体污染。 据统计， 美国居住在没有排污管道的社区中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１９６０ 年

为 ３９％， １９８０年为 ３０％。②
二战以后， 美国郊区的低密度开发迫使郊区社区大量使用化粪池。 化粪池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东北

部和加州南部， 其中 ４ 个县比较集中， 即纽约州的拿骚县 （Ｎａｓｓａｕ Ｃｏｕｎｔｙ） 和萨福克县 （ Ｓｕｆｆｏｌｋ
Ｃｏｕｎｔｙ）、 佛罗里达州的戴德县 （Ｄａｄｅ Ｃｏｕｎｔｙ）、 加州的洛杉矶县， 每个县都有 １０ 万套以上的住宅使

用化粪池， 还有其他 ２３个县各拥有 ５ 万套以上带化粪池的住宅。③ 战后使用化粪池的新建住宅的比

例非常高。 １９４５—１９６０年间， 大约 ４５％的新建住房都使用化粪池。 １９５８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菲尼克

斯大都市区 ７０％以上的郊区住房使用化粪池。④ 另据美国国家健康委员会 （Ｕ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ｕｎ⁃
ｃｉｌ） 的调查， 费城大都市区的新建住房使用化粪池的比例， １９５３ 年为 ３４％， １９５４ 年上升到 ４６％，
１９５５年则高达 ５３％， 即超过了一半。⑤ 由于政府对化粪池的限制， 在新建住房中使用化粪池的比例

逐步下降， 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和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的 ４０％—４５％下降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２５％左

右。 虽然新建住房使用化粪池的比例有所下降， 其总量却在不断上升， １９７０ 年美国有 １７００ 万个家庭

使用化粪池， １９８０年这一数字接近 ２１００万， １９９０年几乎达到 ２５００万。⑥
化粪池是一种地下半封闭的污水和粪便处理池， 一般位于乡村和郊区住户后院稍远一点的地方。

厨房污水、 盥洗污水、 马桶粪便等家庭污物和污水， 经过地下管道汇集到化粪池中。 在缺氧的条件

下， 这些粪便和污物被细菌分解腐烂， 其中一部分污物分解为气体排放出来， 一部分则分解并溶于水

中， 其余不能分解残渣或污物则漂浮在表面或沉淀到底部， 这些残渣需要定期清理。 化粪池另一侧的

管道则将污水引到一个由沙土铺垫的过滤区， 过滤后的污水通过渗透， 进入地下含水层， 成为地下水

的一部分。 当化粪池中 ３０％以上为固体垃圾时， 应该及时进行清理， 但人们很少做到这一点。 这时

化粪池内的污物就会堵塞通往过滤区的管道， 或者导致过滤区的功能下降， 很可能会发生污水和污物

的外溢。⑦
化粪池的工作效果受土壤、 地形、 地下水位、 气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根据美国环保局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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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北美有 １ ／ ３的土壤达不到化粪池的要求。① 如果土壤过于坚硬， 地下水位过高， 就不便于污水的

渗漏和吸收。 如果地面有一定的坡度， 则要调整化粪池的位置。 如果所在地区气候较为湿润， 雨水较

多， 也不适于使用化粪池。 尤其是在雨季， 地下水位上升， 容易发生倒灌， 即化粪池内的污水和污物

倒流， 从室内的抽水马桶、 地漏大量溢出， 甚至在暴雨时节可以四溢到各个房间。 如果发生化粪池的

损坏， 污水和污物也会直接从化粪池的破损处溢出。 对于居民来说， 化粪池的损坏和泛滥不啻是一场

灾难。 污秽不堪的房屋既不能居住， 也不会有人购买， 变得一文不值。 更严重的是， 从化粪池溢出的

粪便和污物还会污染江河湖泊等地表水。 美国内政部于 １９６９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美国大约有１ ／ ３
的化粪池已经损坏。 １９７１ 年伊利诺伊技术研究所 （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的一项调查显示，
该州化粪池的损坏率竟高达 ５０％。②

一些地区的土壤不适于使用普通化粪池， 便使用储箱化粪池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ａｎｋｓ）。 储箱化粪池的污水

池是用水泥密封起来的， 其污水和污物不能被土壤吸收。 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就要由一种特殊车辆抽

取运输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净化处理。 使用这种化粪池需要高频率的清理与运输， 许多用户为了方便起

见， 干脆将化粪池中的污水和污物直接排放到附近的沟渠之中， 因而对周围的地表水造成了严重污

染。 根据 ２００３年的一篇报道， 威斯康星州马什菲尔德镇 （Ｍａｒｓｈｆｉｅｌｄ） 周围的 １４ 个邮政区中， 使用

这种储箱化粪池的占 １ ／ ３。 在该州的中部地区， 一些县政府官员估计， 大约有 ４０％的储箱化粪池用户

以非法的地表排放方式清理化粪池。③
如果化粪池的设计、 建造、 运用和维护适当， 其污染物的过滤和拦截率是很高的， 可以拦截高达

７０％—９０％的污染物。 根据罗伯特森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对一个化粪池系统的研究， 在其使用的 ２０ 年间，
几乎 １００％的磷 （Ｐ） 被过滤区两米厚的沙土所拦截， 氮化物的拦截率变化稍大， 在 ２０％—８０％之

间。④ 但反过来说， 仍然有 ２０％—８０％的氮化物进入地下水含水层。 即使污染物 １００％被沙土拦截，
也会形成对土地的污染， 不像污水处理厂那样把它们分解掉， 而且早晚会经过雨水的渗漏冲刷进入地

下水或地表水之中。 同时，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并不具有代表性。 因为这个化粪池系统的过滤区使

用了两米厚的沙土， 而一般化粪池的过滤区沙土厚度不足一米， 不能有效地拦截各类污染物。 比如，
在气候湿润、 地下含水层较浅的佛罗里达州， 化粪池的沙土过滤层一般只有 ２４ 英寸， 仅相当于

０ ６０９６米， 而一些较早的化粪池的沙土过滤层只有 ６ 英寸， 相当于 ０ １５２４ 米， 很难有效地拦截各类

污染物。⑤ 因此， 佛罗里达州化粪池的工作效果极差。 根据南佛罗里达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Ｆｌｏｒｉ⁃
ｄａ） 水污染微生物学家琼·罗斯 （Ｊｏａｎ Ｒｏｓｅ） 的研究， 化粪池中的污染物和各种病毒传播很快， 会

迅速污染地下水乃至海水。 在佛罗里达半岛的暴雨季节， 罗斯及其同事在海岸附近一个连接化粪池的

马桶里放置了示踪剂， ８小时之后就在水井中发现了示踪剂， １２—２４小时就在岸边海水中发现了示踪

剂， ５３小时后在周围海洋中大约 １０６ 米的地方发现了示踪剂。⑥ １９８８ 年， 佛罗里达州大约拥有 ２００
万个化粪池， 就连迈阿密这样的大城市尚且有 ４０％的居民依靠化粪池， 而当时正在建设的完全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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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粪池的社区拥有 １０万个化粪池， 覆盖面积达 １０１ ２平方千米到 １２１ ４平方千米。①

化粪池不仅严重污染地表水， 而且对地下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 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地区， 化

粪池对地下水的威胁还不是很大。 但在城郊地区， 人口和住房密度大幅度提高， 化粪池的密度骤然提

高， 严重污染了地下水。 到 １９６０年，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由化粪池造成的洗涤剂污染问题越来越

常见。 美国公共健康服务署 （Ｕ 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在 １３个州进行的 ３０项调查发现， 高达 ３７％
的饮用水井在检测中含有洗涤剂。 而在某些郊区， 这一比例几乎达到 １００％。 根据官方统计， 长岛某

县饮用受到污染的井水的家庭数量达 １ ７万个， 而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大都市区则达 ２ ７ 万户。 为

此， 公共健康服务署于 １９６１年组织了一场专题讨论会， 与会者得出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 地下水污

染的威胁越来越严重，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就会引发一场危机。 该会议还指出， 工业垃圾已经不再

是地下水唯一的污染源， 而迅速增加的郊区化粪池则成为战后地下水污染的罪魁祸首。② 因此， 保

罗·威瑟 （Ｐａｕｌ Ｊ Ａ Ｗｉｔｈｅｒ） 等学者指出： “化粪池系统是最常见的家庭污水就地处理形式， 是河源

汇水区潜在的水体污染源之一。”③

二、 大都市区的地面径流与水体污染

　 　 美国大都市区的地面径流所导致的污染是一种更加显著而又难以治理的非点源污染。 由于郊区的

低密度开发， 公路、 停车场等的硬化面积急剧增加， 汽车的数量增多、 使用量加大， 使路面和停车场

的化学污染物比如汽油、 防冻剂、 铅、 铜、 镉等以及各种沉积物、 病原体、 营养物质等增多。 在雨水

的冲刷下， 这些污染物被裹挟到江河湖泊之中， 从而造成严重的水体污染。 此外， 为了防止公路的积

雪结冰， 美国每年冬季将 １２００万吨盐抛撒到公路系统中， 从而提高了附近地表水和地下水中钠的含

量。④ 从各种调查研究中发现， 在城市的地面径流中已经检测出的有毒污染物达 ６７ 种。 地面径流污

染已经成为美国地表水最大的污染源， 占其江河湖泊水体污染的 ４０％。⑤

径流污染与郊区的低密度开发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在同等规模的人口或住房情况下， 郊区

密度越低， 地面径流所导致的污染就越严重。 同为 １万套住房的居民区， 低密度开发的社区每年由水

土流失造成的沉淀可达 ６１７０吨， 而高密度的规划社区只相当于前者的 ６０％。 低密度开发的社区每年

因雨水冲刷而产生的污水流量可达 ９０亿升， 而高密度规划的社区每年只有 ７１亿升。 前者用水量每年

大约 ４ ４３亿升， 而后者仅为前者的 ６５％。⑥ 根据另一项研究， 如果提高新泽西州的开发密度， 新铺

设的硬化地面可减少 ３０％， 从而能够使雨水径流所导致的水体污染减少 ４０％。⑦ 由此可见， 郊区的低

密度开发加重了水体污染， 对人类健康和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住房的开发密度越低， 房屋规模越大， 道路延伸越长， 停车场越多， 硬化面积所占比例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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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 当这一比例达到 １０％以上时， 水体污染就开始出现。 研究表明， 在住房数量相同的前提下，
大地块的独户住房与集群式住房或传统城镇住房相比， 可以额外增加 １０％—５０％的硬化面积， 向江河

湖泊携带的沉积物增加 ３倍。 一般而言， 公路、 停车场、 车道和人行道一般占一个流域中硬化面积的

６０％—７０％。 更为严重的是， 由于这些交通地面都是相互连接的， 它们产生的径流量是同等面积的不

连续的硬化地面的 ２—４倍。①
当然， 美国主要的城市地区都拥有城市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 如果这些管道是分离的， 可以对生

活污水进行更加充分的净化处理， 从而减少水体污染。 但是由于美国郊区的低密度开发， 双重管道的

铺设成本太高。 为了节省资本， 这些雨水管道与污水管道往往是连接在一起的， 从而成为混合管道，
既用来排放家庭和工业污水， 也用来排放街道雨水， 这就加大了污水处理的难度。 因此， 许多生活污

水未能得到处理或处理不充分便被排放到江河之中， 尤其在雨季更是如此， 对水体造成了严重的污

染。 记者比尔·吉福德 （Ｂｉｌｌ Ｇｉｆｆｏｒｄ） 对华盛顿特区的阿纳卡斯蒂亚河 （Ａｎａｃｏｓｔｉａ Ｒｉｖｅｒ） 进行调查

之后， 写道： “华盛顿的污水管道和雨水管道是合并在一起的， 因此在洪水季节……其结果就是市政

工程师所谓的混合污水泛滥。” 美国许多城市的河流与溪水污染非常严重， 比如， 加州的洛杉矶河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Ｒｉｖｅｒ） 已经成为污水与淤泥混合的臭水沟。② 直至 ２００５ 年， 美国的混合管道仍然在为

４０００万人提供服务。 更可怕的是， 在雨水季节， 排污管道和排水管道往往会发生溢流或堵塞， 生活

污水和径流雨水会被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海之中。 根据联邦环保局的估计， 美国每年发生 ４万次生活污

水溢流和 ４０万次管道阻塞事件。③
大都市区的蔓延也导致美国地表水和地下水农药含量的提高， 这是因郊区居民区大量种植草坪和

建设高尔夫球场所致。 １９９１年， 美国地质调查局 （Ｕ 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开始实施一项系统而长期

的流域污染治理计划。 该机构的 “国家水质评估计划”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ＮＡＷＱＡ） 收集和分析了近 ５０个州 ５１个流域和蓄水层的水质资料， 并于 ２００４年公布了调查报

告。 根据该报告，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间， 相关乡村地区 ９５％的溪流和 ６０％的浅井含有除草剂和杀虫剂，
城市地区 ９９％的溪流和 ５０％的浅井含有除草剂， 它们主要来自于郊区社区的草坪和高尔夫球场。 同

时， 城市地区比乡村地区的溪流含有更多的杀虫剂， 看来杀虫剂并非只来自于农业生产。 此外， 地表

水和地下水中还含有大量营养物质、 微量元素、 挥发性有机物及其各种分解后的化学物质。 比如， 在

城市地区的浅层地下水中就发现了挥发性有机物， 占调查对象的 ９０％， 而乡村地区的同比只有

２０％。④ 城市地区的沼泽、 溪流和空地往往成为建筑淤泥、 垃圾， 废旧汽车以及各种固体垃圾的倾倒

场所， 对地表水和地下水也造成了严重污染。

三、 水体污染所造成的危害

　 　 由郊区低密度开发导致的非点源污染对居民的身体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许多郊区

社区过于分散且规模狭小， 不能使用经过净化处理的集中供水， 只能饮用自家后院的井水。 而井水受

到了化粪池的污染， 含有多种有机污染物、 洗涤剂、 细菌和病毒。 有研究发现， 在未经处理过的化粪

池污水中发现了 １２０种病毒， 可以引起包括腹泻、 瘫痪、 结膜炎等各种严重疾病。⑤ 一个化粪池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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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排放的污水中， 大肠杆菌的数量可达 ３ ´１０７ 到 ３ ´１０８ 个。①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 美国大约有

５０％的居民饮用地下水， 而大多数水井深度不足 １００米，② 这些浅水井受到的污染更加严重。
如果人饮用了受化粪池污染的井水， 就会引发各类疾病。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 一组公共健康工作人员

对密歇根州波森 （Ｐｏｓｅｎ） 村进行了调查。 该村有 ３５０ 人， 大多数家庭都使用化粪池。 调查开始时，
已出现了 ８４例肝炎病例， 调查过程中增加到 １１０例。 研究人员对 ７４家的私人水井进行检验， 这些水

井的深度很浅， 从 ９ １４米到 ４１ １５米不等。 由于与化粪池距离太近， 其中 ４０％的水井受到了严重污

染。③ 威斯康星州马什菲尔德医学研究基金会 （Ｍａｒｓｈｆｉｅｌ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的研究人员

在马什菲尔德镇周围 １４ 个连续的邮政编码区中， 选择了平均年龄为 ２ ２ 岁的 １５３ 个婴儿腹泻病例，
平均年龄在 ３ ７岁的 ２７４个幼童腹泻病例。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患儿的家庭一般都使用化粪池和私人

水井， 腹泻病例与化粪池的密度有关。 在一个 ２ ５９ 平方千米的化粪池密度较高的社区内， 每增加一

个化粪池， 居民罹患腹泻病的可能性会提高 ８％， 而在一个 ０ １６ 平方千米的化粪池密度较高的社区

内， 每增加一个化粪池， 罹患腹泻病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２２％。④ １９４５ 年到 １９８０ 年， 从美国全国范围

来看， 由水体污染所引起的各类疾病当中， 因化粪池污染所导致的疾病大约占 ４０％。⑤ 根据环保局的

资料， 美国每年有 ７００万人因饮用被污染的自来水而生病， 其罪魁祸首就是 “非点源污染”。⑥

化粪池不仅污染了地下水， 还严重地污染了地表水。 根据调查， 康涅狄格州坎德尔伍德湖流域

（Ｃａｎｄｌｅｗｏｏｄ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的氮主要来自化粪池， 化粪池泄露导致该流域每年增加了 ２７ ５５６ 千克

的氮和 １０２１千克的磷。⑦ 此外， 还在海水中发现了甲肝病毒和能引发心肌炎的柯萨奇 Ｂ 型病毒

（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ｖｉｒｕｓ Ｂ）， 而这些病毒的主要来源是化粪池。⑧ 另外， 地面径流对地表水造成的污染也很严

重， 通过雨水进入江河湖泊的污染物种类繁多， 比如粉尘、 氮、 磷、 铅、 锌、 铁、 铜、 镉、 铬、 镍、
锰、 钠、 钙、 溴化物、 氰化物、 氯化物、 硫酸盐、 汽油、 聚氯联苯、 病菌、 橡胶、 石棉等。⑨

水体污染不仅是通过饮用水， 也可通过食物链将有毒物质传递给人类， 人们食用了污水中的贝类

和鱼类就会生病。 根据温格尔德 （Ｓ Ｅ Ｗｅｉｎｇｏｌｄ） 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在 《食品保护杂志》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上的报道， 纽约市有 ４０％的伤寒病例与食用贝类有关。 由于饮食习惯的差异， 人

们因食用污染鱼类而受到危害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根据密歇根州的一项调查， 印第安人和黑人分别比

白人多消费了 ３６％和 １３％的鱼类， 在洛杉矶地区， 亚裔和萨摩亚人比白人消费了更多的鱼类。 少数

族裔消费更多的鱼类， 就更容易受到二噁英、 呋喃、 聚氯联苯等有害物质的危害。

另外， 生活污水和垃圾对河流、 湖泊和近海水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使之不再适于游泳、 跳

水等水上运动。 但由于城市的空间蔓延， 住房越来越靠近河流和滩涂， 甚至沿着河岸或海岸延伸， 人

们在污染的水域中游泳， 在污染的滩涂上休憩。 特别对于城市地区的贫困人口而言， 他们无法远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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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的水域观光或从事水上运动， 就可能会染上某些疾病。 据统计， 美国每年因在污染水域游泳而染

上肠胃炎的人数多达 １８０万至 ３５０万。①

水体污染不仅危害人体健康， 对水生动物的生存也产生了巨大威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的一系

列研究发现， 化粪池和地面径流都会导致河流湖泊的污染。 除各种污染物、 细菌和病毒以外， 化粪池

损坏、 住宅开发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和淤泥， 导致大量水生植物的死亡和腐烂， 水体富营养化且消耗了

大量氧气， 从而危及水生动物、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 使整个生态系统受到危害。 地面径流不仅导致

河流湖泊的化学污染和物理污染， 还会导致 “热污染”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所谓 “热污染”， 就是由

于铺砌地面的增加， 雨水在灼热的地面上大幅度升温以后流入溪流、 沼泽与江河， 从而导致下游水体

温度的提高。 有些对水温十分敏感的水生动物， 会因水温的波动而数量减少乃至灭绝。 据研究， 当一

个流域的铺砌地面达到 １０％以上之时， 水体污染就开始出现。 一般情况下， 每英亩一套住房以下的

住房开发区就可以达到 １０％这一门槛数值， 如果再加上公路和停车场的面积以后， 很快就能超过这

一数值。 在这种情况下， 一种鲑鱼就可能完全绝迹。 当一个流域的硬化面积达到 ２５％时， 其他鱼类

也开始消失。②

四、 联邦政府的水污染治理政策

　 　 美国联邦政府对水体污染的控制可以追溯到 １８９９ 年的 《垃圾法》 （Ｒｅｆｕｓｅ Ａｃｔ）， 该法禁止将任

何形式的废物抛弃和排放到航道之中。 第一部明确处理水体污染的联邦立法是 １９４８ 年 《水污染控制

法》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 要求联邦政府对水体污染问题进行调查， 并提出对各州和地方政

府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财政援助的设想。 １９５６ 年， 该法的修正案确定了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污水

处理设施进行援助的政策， 联邦拨款占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费用的 ５５％， 并责成各州设立水质标准。
对于跨越州界的水体污染问题， 联邦政府直接成立了 “执行会议” 来处理。 １９６１ 年对该法再次进行

了修正， 为州际水域制订了全国性水质标准。 １９６５年国会通过了 《水质法》 （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ｃｔ），
要求各州达到自己制订的水质标准， 对固定污染源的排放执行限制计划， 联邦要对各州的执行计划进

行审批和监督。 该法还建立了联邦水污染控制局， 后成为联邦水质局 （ＦＷＱＡ）。 １９６６ 年国会通过了

《净水恢复法》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规定向各州和城镇提供 ３５ 亿美元的资助， 建立污水处

理设施， 从而加大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援助。③ １９７０ 年通过了 《水质改善法》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 加强对造船、 采矿等活动所导致的大湖区水体富营养化和污染问题的控制， 同时加

强了对杀虫剂和石油污染的控制等。 在上述联邦立法的推动下， 到 １９６７年 ６月 ３０日， ５０个州全部制

订了水质标准， 到 １９７０年 ９月 ３０日， 有 ２２个州的水质标准得到联邦政府的确认。④

１９７２年联邦 《水污染控制法》 又称 《清洁水法》， 是水污染控制立法中的一个里程碑。 其主要

意义在于确立了全国水质标准以代替原来各州的标准， 同时确立了各州水质达标的时间表， 要求 １０
年内即到 １９８３年， 美国的水域能够达到游泳和捕鱼的水质标准， 到 １９８５ 年禁止向任何水域注入污

水。 为实现这一目标， 该法确立了 “国家污染物排放清除系统”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ＰＤＥＳ）。 规定工业、 城市和其他机构的污水排放， 必须要得到环保局颁发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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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以证明这些污水已经进行了处理。 未经联邦环保局或州政府的允许， 任何机构或其他点污染源都

不得向水域排放污染物。 在大多数情况下， ＮＰＤＥＳ 许可制度由获得授权的州政府执行。 关于污水处

理的技术手段， 该法第 ３０１款要求， 公共污水处理设施到 １９７７年要达到二级处理标准， 到 １９８３ 年要

达到 “最切实可行的废水处理”； 对于特定的污染源， 到 １９７７ 年要采取 “最切实有效的控制技术”，
到 １９８３年要采取 “最经济有效的控制技术”。 该法第 ３０７ 款要求环保局列举出各种有毒污染物， 并

确定各种有毒物质含量的最高限制。 这些限制主要是基于保护公共健康和水质安全， 而不是基于技术

的可行性， 以便提供 “充分的安全限度”。① 该法加强了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污水处理设施的财政援

助， 将联邦拨款占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费用的比例提高到 ７５％， 规定拨款总额在 ３年内达到 １８０亿
美元。② 该法还规定， 由环保局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 （Ｕ Ｓ Ａｒｍｙ Ｃｏｒｐｓ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共同管理湿地，
湿地的疏浚、 填埋和排干必须得到政府审批， 而环保局拥有最后的审批权。③ 该法第 ２０８ 款还要求将

人口增长、 土地利用等内容纳入区域污水处理计划中。 然而， 该法的一个不足之处是未能将非点源污

染如个体家庭生活污水和城市径流污水治理， 纳入 ＮＰＤＥＳ 计划之中， 因而遭到环保组织的起诉。 最

终法院宣布， 雨水径流也必须被纳入该计划之中。
美国国会曾于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１和 １９８７年对 １９７２年 《清洁水法》 进行过多次修正。 １９７７ 年修正案第

２０８款要求制订区域性规划以进行污水处理。 该款要求各州州长划出本州因城市发展和工业增长而出

现水体污染问题的区域。 每个区域要成立一个地方性或区域性的规划机构， 该机构要处于州政府的领

导之下。 在第 ２０８ （ｂ） 款之下， 这些机构必须制订区域性的污水处理规划， 内容包括土地的获取、
污水收集系统的建立程序和计划。 特别重要的是， 该法第 ２０８ （ｂ） 款增加了对非点源污染的控制计

划， 其中包括对土地利用的控制等。④ 修正案还对疏浚和填埋湿地的行为进行了管制， 以减少其对水

生动物栖息地和繁殖地的破坏， 包括对处于食物链底层动物的保护。 该修正案继续保持 １９７２ 年 《清
洁水法》 所规定的对地方政府排污设施的联邦资助， 为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建设拨款 ２４５ 亿美元， 另

外拨款 ４２亿美元用于相关研究和其他工作。⑤ 但该修正案推迟了 １９７２年 《清洁水法》 所规定的各州

水质的达标期限。
洁净的饮用水对国民健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１９７４ 年， 国会通过了 《安全饮水法》 （Ｓａｆｅ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 授权环保局制定饮水质量标准， 对供 ２５ 人以上饮用的水井进行保护。 到 ２１ 世

纪初， 环保局对饮用水中 ８０多种有害物质含量的限制标准进行了规定。 同时， 该法对自来水公司的

供水质量也提出了要求， 要求对供水进行监测和处理， 消费者有权查阅和监督年度监测报告。 联邦政

府的这些政策为美国 ２ ５亿人的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了保障。⑥
然而， 在里根政府保守主义的氛围之下， 美国的水污染治理政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１９８１

年 《清洁水法》 修正案将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污水处理设施的援助比例削减到 ５５％， 随后的 ４ 年里，
拨款数额被削减到每年 ２４ 亿美元。 １９８７ 年， 国会推翻了里根总统的否决， 通过了 《联邦水质法》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ｃｔ）， 再次确认了 １９７２年 《清洁水法》 的内容， 并增加了对雨水径流控制的内容， 要

求将雨水径流纳入 “国家污染物排放清除系统” （ＮＰＤＥＳ） 计划之内。 但修正案明确规定， 对于非点

源污染的控制主要是各州的责任， 并没有授权联邦政府进行管制。 对此， 环保局在 １９８４ 年的一份文

４９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环境史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罗杰·Ｗ 芬德利、 丹尼尔·Ａ 法伯： 《环境法概要》， 杨广俊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第 ８１页。
保罗·Ｒ 伯特尼、 罗伯特·Ｎ 史蒂文斯主编： 《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 穆贤清、 方志伟译， 上海：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４ 年，

第 ２３９页。
Ｓｕｓａｎ Ｄｕｄｌｅｙ Ｇｏｌｄ，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２０１２，

ｐｐ ９１－９２
Ｒｉｄｇｗａｙ Ｍ Ｈａｌｌ， Ｊｒ ，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７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ｗｙｅｒ，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１９７８， ｐｐ ３４８－３４９
Ｓｕｓａｎ Ｄｕｄｌｅｙ Ｇｏｌｄ，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２０１２，

ｐ １００
Ｙａｅｌ Ｃａｌｈｏｕ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Ｃｈｅｌｓｅａ Ｈｏｕ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５， ｐｐ ９１－９５



件中有具体的说明。 该文件指出， 非点源污染与点源污染的性质存在很大差别， 对点源污染的控制可

以通过采用统一的技术控制手段来实现， 而非点源污染治理在全国各地千差万别， 不同流域的地理特

点、 水文特征、 非点源污染的性质和程度、 能够有效控制非点源污染的管理实践等方面的差异， 导致

很难制订出统一的非点源污染的控制标准和措施。① 但无论如何， 联邦政府已经意识到控制非点源污

染的重要性。
上述修正案之所以增加了对非点源污染尤其是对雨水径流污染的控制， 是因为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

年代联邦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特别是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 环保局实施了 “全国城市径流研究

计划”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 专门研究了城市雨水径流的污染程度问题。 研究表明，
随着美国的去工业化和产业升级， 美国的产业开始以污染程度低的服务经济和高科技产业为主， 非点

源污染已经成为美国水体污染的主要因素。 根据研究结果， 环保局曾试图制订将雨水径流纳入 “国
家污染物排放清除系统” （ＮＰＤＥＳ） 的计划， 但遭到工业集团和地方政府的强烈抵制， 并进行一系列

旷日持久、 纠缠不清的诉讼斗争。 为减少地方政府的抵制， 环保局只好将控制非点源污染的责任留给

了州政府。

五、 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水污染治理

　 　 如同美国空气污染治理一样， 美国污水治理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联邦政府。 但如果没有地方政府

和州政府的积极配合与行动， 美国的污水治理只能是纸上谈兵， 不切实际。 然而， 美国各州和地方政

府的污水治理， 可谓良莠不齐， 喜忧参半。
华盛顿郊区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 （Ｆａｉｒｆａｘ Ｃｏｕｎｔｙ） 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１９６８ 年， 联邦

政府负责郊区增长问题的道格拉斯委员会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建议， 由联邦政府补贴地方政府的

供水和排水设施建设， 条件是州和地方政府开放郊区住房， 即在郊区为中低收入家庭开发住房。 到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联邦政府补贴地方政府排污管道的主要原因。 州政府和联邦政

府对地方政府修建排水管道的补贴比例加起来高达 ９０％， 因此， 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到该项计划之

中。② 排污管道的修建本来可以减少郊区化粪池对地下水的污染， 但如果管理不善， 会适得其反。
１９６９年， 费尔法克斯县的规划委员会决定实施阶段性的增长控制， 在乡村未开发的地区建立开发

“控制区”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ｚｏｎｅｓ）。 于是， 该县划定了 １０平方千米的控制区， 规定 ６ 年之内禁止开发， 并希

望将开发引入现有的社区。 与此同时， 一条排污管道却延伸到该区域内。 由于这一排污管道的出现，
开发商开始施加压力， 要求在这一区域内进行开发活动。 在双方的诉讼斗争中， 法院判决该县对开发

的控制和规划无效。 由此， 排污管道的铺设诱发了开发活动， 不但对保护水体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反

而增加了更多的公路和径流污染。 该县环境质量委员会得出结论： “在面临严重开发压力的地区， 地

方分区制和规划程序通常并不能控制由排污管道所诱发出来的开发压力。”③

利用排污管道来防止化粪池对地下水的污染， 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爱达荷州的 “锅柄卫生区”
（Ｐａｎｈａｎｄ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为库特内县 （Ｋｏｏｔｅｎ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制订的水体保护计划。 “锅柄卫生区” 是

根据 １９７０年 “爱达荷卫生区法” （Ｉｄａｈｏ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Ａｃｔ） 建立的 ７ 个区域性卫生区之一， 下辖

爱达荷州最北部的 ５个县。 该法授权锅柄卫生区实施州公共卫生管理规范， 有权制订自己的管理措

施， 其内容之一就是负责对辖区内化粪池的修建进行审批。 库特内县是爱达荷州人口增长最快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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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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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在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间由 ３ ５万人增加到 ６万人， 其中 ８０％的新建住房位于拉斯德拉姆大草原含水

层 （Ｒａｔｈｄｒｕｍ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Ａｑｕｉｆｅｒ） 之上， 因而对该地下含水层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根据联邦 《清洁水法》
第 ２０８款， 锅柄卫生区获得了联邦政府的规划资助， 在 １９７５和 １９７６年间对拉斯德拉姆大草原含水层

进行了为期 １６个月的调查研究。①

由于锅柄卫生区特别是库特内县住房和化粪池的增加， １９７６ 年拉斯德拉姆大草原含水层硝酸盐

的含量已从 １９７０年的 １ｐｐｍ上升到 ６—１２ｐｐｍ， 而其中两口井居然达到 ２５ｐｐｍ。 虽然硝酸盐的含量还

没有超过环保局规定的 ４５ｐｐｍ， 但为了防止水质继续恶化，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锅柄卫生区的健康委员会决

定， 暂停在拉斯德拉姆大草原含水层上建造使用化粪池的新住房， 要求新建住房修建排污管道。 为了

获得该州公众的支持， 委员会还展开教育和组织工作， 并于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成立了公民委员会以提出政

策建议， 其成员来自于住房建筑商协会 （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地产商协会 （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土壤保护署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以及各城市的规划委员会等几十个民间组织

和政府机构。 １９７７年初， 锅柄卫生区健康委员会根据公民委员会的建议， 制订了 《拉斯德拉姆大草

原含水层排污管制条例与规范》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Ｓｅｗａｇ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ｈｄｒｕｍ Ｐｒａｉ⁃
ｒｉｅ Ａｑｕｉｆｅｒ）， 于 １９７８年 ６月生效。 该文件包括 ４ 个关键性条款： 其一， 在现有的城镇辖区之外， 锅

柄卫生区将不再对地块小于 ５英亩的住房发放修建化粪池的许可证。 其二， 在现有的市镇辖区之内，
只要该地与 “锅柄卫生区” 签订有关排污管道的协议， 后者就可以对前者发放化粪池修建许可证。
其三， 地块为 ２公顷以下的住房， 其化粪池必须与排污管道相连接。 其四， 某些城市必须与健康委员

会重新签订新的化粪池管理协议， 才可以获得化粪池的修建资格。②

联邦政府向锅柄卫生区伸出了援助之手。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年间， 联邦政府提供了 １０５０ 万美元的资

助， 再加上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捐助， 锅柄卫生区用于修建排污管道和污水处理厂的经费达到了

１６６０万美元。 此外， 锅柄卫生区还向化粪池征收费用， 以限制化粪池数量的增加。 由于这些治理政

策的实施， １９７６年以后， 锅柄卫生区地下水的水质再没有出现 １９７０—１９７６ 年间那种急剧恶化的情

况， 拉斯德拉姆大草原含水层的水质得到了保护。③

北卡罗来纳州山岛湖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Ｌａｋｅ） 的保护活动则是径流污染治理的一个成功案例。 山

岛湖是北卡罗来纳州中部一个修长的湖泊， 长达 ２２ ５ 千米， 面积达 １３ ２８ 平方千米， 由梅克伦堡

（Ｍｅｃｋｌｅｎｂｕｒｇ）、 加斯顿 （Ｇａｓｔｏｎ） 和林肯 （Ｌｉｎｃｏｌｎ） 三个县所环抱， 为北卡罗来纳州 １ ／ ８ 的人口即

５０多万人提供饮用水。 然而， 随着该湖周围的社区开发和人口增长， 特别是梅克伦堡县境内夏洛特

市的开发， 对该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于是，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梅克伦堡县发行了 ２０００ 万美

元的债券购买湖滨绿地并建成公园， 对该湖附近的土地加以保护。 到 ２０ 世纪末， 该县的公园和娱乐

部已经将 １０ ９３平方千米的湖滨绿地保护起来。 湖滨绿地的保护和公园的修建， 减少了开发活动， 同

时增加了绿色植被对雨水径流的过滤， 对山岛湖的水质发挥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但这些保护活动主要

位于该湖的东部， 而西部的开发活动仍然威胁着该湖的水质。④ 于是， 上述三县的政府官员、 公民和

社会团体提出了一项保护山岛湖的计划， 即筹集资金购买土地， 限制湖周围的开发活动。 这项计划得

到美国净水管理信托基金会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ｒｕｓｔ Ｆｕｎｄ） 的捐助。 该基金会于 １９９８年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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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 Ｐｒｉ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Ｌｕｓ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ｅｐ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６０， Ｎｏ ５， Ｍａｙ， １９８８， ｐ ６１６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 Ｐｒｉ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Ｌｕｓ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ｅｐ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６０， Ｎｏ ５， Ｍａｙ， １９８８， ｐｐ ６１７－６１８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 Ｐｒｉ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Ｌｕｓ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ｅｐ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６０， Ｎｏ ５， Ｍａｙ， １９８８， ｐｐ ６１９－６２０

Ｆ Ｋａｉｄ Ｂｅｎ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Ｓｐｒａｗ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０１， ｐｐ １７３－１７４



助资金 ６１５万美元， 在山岛湖西部的加斯顿和林肯两县的湖滨地区购买了长达 ９ ６６ 千米、 面积为

４ ９８平方千米的土地， 用作北卡罗来纳州的教育林地， 使湖滨地区的公共土地比例上升到 ５３％。 然

而， 湖滨地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开发压力。 比如远景开发集团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准备在

距离加斯顿县的饮用水取水地点只有 ３００ 多米的湖滨地区， 开展了一个名为 “水滨” （Ｗａｔｅｒ̓ｓ Ｅｄｇｅ）
的住房开发项目。 于是， 加斯托尼亚市 （Ｇａｓｔｏｎｉａ） 果断发行了 ９４０ 万美元的债券， 将远景开发集团

１ ７４平方千米的开发用地购买下来并加以保护， 从而解除了这一开发项目对该市饮用水的威胁。① 此

外， 山岛湖周围的三个县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的保护活动， 这里不一一列举。
从 １９４８年起， 美国水资源保护和污染控制工作先是从点源污染控制开始， 逐渐将非点源污染纳

入控制与保护的范畴。 特别是 １９７２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清洁水法》 通过以后，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

力， 可以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２００８ 年， 美国参议院交通和基础设施委员会的主席写道， 自从该法

通过以后， 美国能够安全游泳和捕鱼的河流与溪水以及可饮用的水量增加了一倍。 众议员詹姆斯·
Ｌ 奥伯斯塔 （ Ｊａｍｅｓ Ｌ Ｏｂｅｒｓｔａｒ） 则认为， １９７２ 年 《清洁水法》 是美国制定的 “最重要的环境立

法”。 此后， 美国一些河流的水质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 比如 １９７０年代初， 纽约市的东河水每 １００毫
升中含有来自人类和牲畜粪便的细菌达到 １６万个， 而到 ２０１０年， 这一数量已经下降到 １００ 个。 １９７２
年， 美国只有 ３６％的河流与湖泊适于捕鱼和游泳， 到 ２０１０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 ６０％。②

然而， 美国水资源的保护和污染治理仍然面临着严峻的任务。 如果说美国 ６０％的水域可以游泳

和捕鱼， 也就是说还有 ４０％的水域不能用来游泳和捕鱼。 雨水径流、 管道污水和化粪池渗漏仍然威

胁着美国的江河、 湖泊与近海水域。 １９９４年， 环保局制定了混合管道溢流控制政策， 要求到 １９９７ 年

１月所有相关排污系统实施 ９ 项治理措施。 但根据 ２００１ 年环保局的报告， 该计划进展十分缓慢。 到

规定的最后期限， 在发生混合管道溢流事件的社区中， 只有 ３２％的社区正在实施 ９项治理措施， 其中

１９％制订了控制计划， 不到 １０％实施了控制计划。 美国每年仍然有 ４７ ７ 亿立方米未经处理的污水通

过溢流排入江河湖海。 另外， 根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冬季进行的水体监测， 美国自来水中的含铅量达到

了危险程度。 比如在华盛顿特区的 ６０００个家庭中， 有 ２ ／ ３ 以上家庭的饮用水含铅超标即超过 １５ｐｐｂ，
其中有 ３００多个家庭甚至超过了 ３００ｐｐｂ。③ 可见， 美国的污水治理和水资源保护所面临的任务依然十

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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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 面包与谣言
———论 １８３２年巴黎的拾荒者骚乱

乐启良

（浙江大学 历史学系，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要： 第一次全球性的霍乱危机肆虐巴黎长达半年之久， 导致法国首都死亡多达 １８ ４０２人。 为了防止霍

乱疫情的扩大， 巴黎警察局领导开展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卫生运动， 积极推动环卫承包制度的改革， 要求更为

迅速、 更彻底地清理城市的生活垃圾， 并由此和拾荒者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 致使后者发动骚乱。 在骚乱

期间， 怀疑霍乱的存在并有人投毒的谣言纷纷四起， 而且引发了不少袭击甚至虐杀无辜者的暴力事件。 尽管

拾荒者的骚乱和谣言危机只持续了一周左右， 却淋漓尽致地呈现出路易－菲利普政府主导的卫生运动和最底层

民众的生存问题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 某种意义上， 七月王朝在处理霍乱危机时所表现的无能强化了大革命

以来法国社会陷入膏肓的印象， 促进了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潮的传播。
关键词： 霍乱； 巴黎； 拾荒者； 骚乱； 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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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２年 ３月 ２６日， 一场先后席卷俄国、 波兰、 普鲁士、 奥地利、 比利时以及英国的霍乱疾病，
悄然侵入巴黎。 霍乱的病魔在肆虐法国半年时间后， 给巴黎留下了 １８ ４０２具面容枯槁的尸体。①突如

其来而又病因不明的霍乱给七月王朝初期巴黎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并在法国

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对于第一场全球性霍乱危机在法国的蔓延与消亡② 、 在巴黎引起的巨大恐慌③ ， 由此揭示出来的

贫富差距与阶级对立④以及政府机关与医疗机构采取的应对之策⑤ ， 西方学者已经作过颇为详细的论

述。 然而， 对于霍乱时期巴黎爆发的拾荒者骚乱， 却很少有人予以专门的着墨。 笔者试图通过考察

１８３２年 ４月 １—５日期间爆发的巴黎拾荒者骚乱， 分析政府、 环卫公司以及拾荒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利

益牵扯和权力关系， 借此呈现出七月王朝统治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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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霍乱前夕的卫生运动

　 　 霍乱是由于摄入受到霍乱弧菌污染的食物、 酒水或饮用水而引起的急性腹泻传染病， 它的主要症

状是持续的呕吐和腹泻， 并由此引起严重脱水、 循环衰竭、 脉搏微弱、 心律不齐、 神志不清甚至造成

死亡。 在很长时间内， 霍乱只是一种区域性的疾病， 仅仅局限于印度河谷地区。 但伴随着殖民活动、
军事征服、 朝圣活动、 商业贸易以及频繁的人员与船只往来，① 它逐渐向周围世界扩散， 最后演变成

一场席卷全球的流行病。②
１８１７年， 霍乱首次超出了德干半岛， 由于距离欧洲仍然太过遥远， 关心它的欧洲人士屈指可数。

但当霍乱在 １８３０年 ７月出现在俄国南部城市阿拉特斯罕， 并迅速侵袭整个俄国， 在短短数月内造成

数以万计的病患以及超高的死亡率后， 才真正引起了欧洲人的重视和恐慌。 不久， 霍乱先后肆虐波

兰、 普鲁士、 奥地利、 比利时和英国。
虽然迟至 １８３２年 ３月 ２６日， 巴黎才出现了首例确诊的霍乱病患， 但路易－菲利普政权很早就开

始密切关注外国疫情的发展情况， 并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
尽管自 １８１７年起， 法国医学人士便注意到霍乱的存在， 但对它的病理机制、 诊治方案、 是否具

有传染性、 如何预防等重大问题， 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为了更好地认识霍乱并采取恰切的预防措

施， 路易－菲利普政权派遣多个医疗小组到俄国、 波兰、 奥地利和普鲁士等疫区进行实地考察， 要求

他们及时向国内发回医学报告， 供皇家医学院讨论。 但是， 由于在 １９ 世纪上半叶尚无人洞悉细菌学

的奥秘， 在霍乱的起源、 诊治、 是否传染、 是否应当采取隔离措施等问题上， 俄国和波兰等地发回的

报告以及巴黎的医学界得出了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结论。
然而， 几乎所有的考察报告都同意， 霍乱疫情的严重程度和卫生状况息息相关。 派驻俄国的医生

雅奇尼尚 （Ｊａｃｈｎｉｃｈｅｎ） 指出， “流行病主要出现在低等阶级当中， 出现在低矮、 潮湿与肮脏的房屋，
出现在人口拥挤的街区； 酗酒、 堕落、 劣质食品、 纵欲、 寒冷、 消化不良也是不可辩驳的因素”③。
又如， 杜布勒 （Ｂｏｕｂｌｅ） 报告的结论认为， 霍乱大爆发的主要原因有忽冷忽热、 潮湿、 气候变化的频

繁、 人口拥挤、 军队的安营与行军、 饮食过度、 堕落、 肮脏、 住所的低矮与潮湿、 缺乏通风、 人畜同

屋、 精神的剧烈变化、 劣质的食物和饮料、 难以消化与霉变的食品等。④ 此外， 派驻波兰的医生布里

埃尔 （Ｂｒｉèｒｅ） 表示， 虽然产生霍乱的根本原因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 “贫困， 不卫生， 住所

的低矮与狭窄， 街道的肮脏、 阴暗与局促， 气候的骤然变化， 饮食， 服装， 习惯与恐惧”⑤ 等因素都

会助长疾病的传播。 时任驻英大使的塔列朗也致信法国医生说： “霍乱似乎集中在城市 （即伦敦———
笔者注） 中人口最密集、 最肮脏的地区： 泰晤士河两岸。”⑥

实际上， 巴黎的著名公共卫生学家路易－勒内·维莱梅 （Ｌｏｕｓｉ Ｒｅｎé Ｖｉｌｌｅｒｍé） 早已令人信服地指

９９霍乱、 面包与谣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ａｔｒｉｃｅ Ｂｏｕｒｄｅｌａｉｓ ｅｔ Ｊｅａｎ－Ｙｖｅｓ Ｒａｕｌｏｔ， Ｕｎｅ ｐｅｕｒ ｂｌｅｕ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ｃｈｏｌéｒａ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８３２－１８５４， Ｐａｒｉｓ： Ｐａｙｏｔ， １９８７， ｐｐ ４６－５１
对于霍乱到欧洲的传播路线， 法国医学院在 １８３１年 ８月 ８日的一份报告中进行过清楚的描述： “自 １８１７年末直至今天， 诞

生于恒河河谷的霍乱从它的孕育地孟加拉， 向南传到毛里求斯、 帝汶岛， 接近新荷兰。 向西出现在俄罗斯的 Ｋｕｓｓｕｃｈｏｕ， 向东传到北

京。 向北抵达西伯利亚、 阿斯特拉罕直至阿尔切尔。 最后， 它攻击莫斯科、 圣彼得堡， 然而扩散到但泽和奥尔姆兹， 随后伴着大量

俄罗斯人的涌入， 它入侵到波兰的腹地。” “Ｃｈｏｌéｒａ－ｍｏｒｂｕ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ｕ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ｄｅ Ｍ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ｕｒ ｌｅ Ｃｈｏｌéｒａ－ｍｏｒｂｕｓ，”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Ｍéｄｉｃａｌ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ｔ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ｃｅｓｓ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２， Ｎｏ １， １８３１， ｐ ２８５

“Ｍé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ｌｅ ｃｈｏｌéｒａ－ｍｏｒｂｕｓ ｑｕｉ ｒèｇｎｅ ｅｎ Ｒｕｓｓｉｅ， ａｄｒｅｓｓé ｄｅ Ｍｏｓｃｏｕ à 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ａｒ Ｍ ｌｅ ｄｏｃｔｅｕｒ Ｊａｃｈｎｉｃｈｅｎ，” Ｇａ⁃
ｚｅｔｔｅ Ｍéｄｉｃａｌ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ｔ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ｃｅｓｓ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２， Ｎｏ １， １８３１， ｐ ８７

“Ｃｈｏｌéｒａ－ｍｏｒｂｕ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ｕ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ｄｅ Ｍ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ｕｒ ｌｅ Ｃｈｏｌéｒａ－ｍｏｒｂｕｓ，”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Ｍéｄｉｃａｌ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ｔ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ｃｅｓｓ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２， Ｎｏ １， １８３１， ｐ ２８５

Ｂｒｉèｒｅ ｄｅ Ｂｏｉｓｍｏ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ｅｔ ｍéｄｉｃａｌｅ ｄｕ ｃｈｏｌéｒａ－ｍｏｒｂｕｓ ｄｅ Ｐｏｌｏｇｎｅ，”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Ｍéｄｉｃａｌ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ｔ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ｃｅｓｓ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２， Ｎｏ １， １８３１， ｐ ３９４

Ｓｔａｎｉｓ Ｐｅｒｅｚ，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ｍéｄｅｃｉｎｓ， Ｐａｒｉｓ： Ｐｅｒｉｎ， ２０１８， ｐ ３２０



出， 人们的寿命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饮食和环境： “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卫生或者不卫生、 衣

着、 食物、 酒水的影响。 毋庸置疑， 它们的好坏将决定着生命的长短。”① 然而， 尽管巴黎在 １９ 世纪

上半叶经常被人誉为 “文明世界之都”②， 但绝大多数街区的卫生状况可谓惨不忍睹。 如勒·雅南如

是描绘了当时巴黎的糟糕状况： “房屋昏暗， 过道无风， 到处都见不到阳光， 窃贼横行于每条街道，
狼群在各个城门前饥肠辘辘， 焦虑无处不在， 人们只能向上苍寻找希望， 但上苍却从来不会让他们如

愿……实际上， 人们生活在一个哥特式的城市里， 黑暗、 阴森、 粪便扎堆、 闷热， 它是一个阴森、 混

乱、 暴力、 贫困与鲜血淋漓的城市。”③

由此不难理解， 路易－菲利普政权在面对随时都有可能入侵的霍乱时， 为什么会把搞好巴黎的卫

生当作重中之重。 巴黎警察局是当时环卫工作的领导机构， 它负责组织和实施各种防卫措施。
首先， 巴黎警察局成立了 “中央卫生委员会” （ｌ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 ｓａｌｕｂｒｉｔé）， 下辖 １２ 个区

卫生委员会和 ４８个街区委员会， 负责监督整个巴黎的卫生状况。 中央卫生委员会的职能是向政府提

供建议， 同时接收和讨论各区和各街区的卫生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并提出必要的整改措施。 区卫生委

员会充当沟通中央卫生委员会和街区卫生委员会的中介， 负责上传下达， 没有什么实际的职权。 相

反， 各街区卫生委员会由于有权向中央卫生委员会或巴黎警察局直接汇报， 因而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

色。 它们的成员通常包括建筑师、 警长、 医生、 药剂师以及地方显贵。 街区卫生委员会的职责是参观

各自辖区的公共场所 （市场、 剧院、 学校、 军营、 医院、 出租屋、 阅览室、 咖啡馆、 墓地等）， 检查

卫生死角， 提醒居民定期打扫房屋， 及时倾倒垃圾、 尿液与粪便， 维护公共道路的整洁， 维持街道、
广场、 河岸、 十字路口的整洁， 确保生活用水 （如喷泉、 水井与运河） 的干净。④

其次， 巴黎警察局颁布各项条例， 勒令各行各业做好饮食安全、 药品安全与卫生防治。 它禁止摊

贩售卖变质的面包、 禽肉、 兽肉、 羊肉、 牛肉、 猪肉和鱼肉， 要求他们定期用氯水清洗砧板， 禁止他

们向公共道路抛撒垃圾。 １８３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巴黎警察局向各区的区长和警长下令， 禁止药剂师、
药品商、 草药贩、 食品店主以及染料商在未经允许和登记的情况下， 出售有毒的商品。 同时， 警察局

还要求各个房东把房屋的墙壁刷白， 命令他们及时处理自己家里或附近地区的粪池、 水沟、 水井、 水

坑、 马厩、 厩肥、 垃圾站、 沟渠、 小溪、 滴水等。⑤

再次， 巴黎警察局印发了 ４０ ０００份 《霍乱防治手册》⑥， 宣传防治霍乱的方法与措施。 它提醒人

们尽可能长时间打开门窗， 保持家里通风； 注意保暖， 避免着凉， 多穿由羊毛或法兰绒制成的衣服，
建议穷人要养成穿鞋的习惯， 不要光脚丫走路； 勤倒夜壶， 不要积留尿液与粪便， 不要随意把生活污

水排到街道； 保持家里卫生， 每天用氯水冲洗水沟与厕所； 利用排水沟和屋檐尽快排出雨水； 生活作

息要有规律， 既要劳逸结合， 避免过分操劳， 也要饮食节制， 避免暴饮暴食； 尽量多吃煮熟、 容易消

化的肉制品、 鸡蛋、 面包， 要吃成熟的水果； 饮用水要干净， 过滤水最佳； 不要酗酒， 不喝烧酒、 啤

酒、 苹果醋， 但可饮用少量的优质葡萄酒。
最后， １８３１年 １１月 １９日， 巴黎警察局要求各个街区都应成立至少 １个医疗救助站。 医疗救助站

００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法国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Ｌｏｕｓｉ Ｒｅｎé Ｖｉｌｌｅｒｍé， “Ｄｅ ｌａ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é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 ｑｕａｒｔｉｅｒｓ ｄｅ ｌａ ｖｉｌｌ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ｈｙｇｉèｎ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ｅｔ ｄｅ ｍéｄｅｃｉｎｅ， Ｎｏ ３，
１８３０， ｐ ３０９

Ｈｅｎｒｙ Ｈｅｉｎｅ，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ｉｓ： 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１９９４， ｐ ６９
Ｊｕｌｅｓ Ｊａｎｉｎ， Ｌéｔé à Ｐａｒｉｓ， Ｐａｒｉｓ： Ｌ Ｃｕｒｍｅｒ， １８４４， ｐ １３
警察局长热斯盖 （Ｇｉｓｑｕｅｔ） 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了各街区卫生委员会的工作热诚及其做出的巨大努力。 他指出， 各街区卫

生委员会总共发现了将近 ２０ ０００个肮脏的房屋， 给他提交了估计 １０ ０００份的整改报告。 当然， 这位警察局长也不忘自我表彰， 宣称

在 ３个月不到的时间内， 他给巴黎居民写了大约 ２０ ０００ 份的信件。 Ｈｅｎｒｉ Ｇｉｓｑｕ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１，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Ｖｅ Ｄｏｎｄｅ－
Ｄｕｐｒé， １８４０， ｐ ４２４

Ｈｅｎｒｉ Ｇｉｓｑｕ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１，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Ｖｅ Ｄｏｎｄｅ－Ｄｕｐｒé， １８４０， ｐｐ ４２６－４２７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ｕｌａｉｒ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ｕｘ ｍｏｙｅｎｓ à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ｐｏｕｒ ｓｅ ｇａｒａｎｔｉｒ ｄｕ ｃｈｏｌéｒａ－ｍｏｒｂｕｓ， ｅｔ ｓｕｒ ｌａ ｃｏｎｄｕｉｔ à ｔｅｎｉｒ ｌｏｒｓｑｕｅ ｃｅｔｔｅ ｍａｌａ⁃

ｄｉｅ ｓｅ ｄéｃｌａｒ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２



每天都应配备至少 ６名医生、 １ 名药剂师、 ６ 名医学院学生、 ６ 名护工与 ２ 名护士。 霍乱爆发后， 他

们应当立即赶赴病患的住所， 及时给病人提供帮助。 每个医疗救助站必须预留 ２间宽敞的病房， 一间

病房要配备 ６条凳子、 ２个长椅、 ３张制作精良的草褥、 ３个长枕、 ６ 张羊毛床单、 １ 个铁炉并配有火

铲与火钳、 １个水壶、 ２个平底大口杯、 ２个夜壶。 另一间病房则要提供 ６ 个椅子、 ２ 个靠椅、 ４ 张帆

布床、 ４张床垫、 ４个长枕、 ８张羊毛床单、 １把火钳与火铲、 １个风箱、 ２个烛台、 １张抽屉桌、 １ 个

墨水瓶、 笔、 纸、 １个放药品与衣服的橱柜。 此外， 医疗救助站应当准备数量不等的芥末粉、 洋白

菊、 拌胡椒的薄荷、 大麦粉、 葡萄酒、 醋、 液态氯化钙、 樟脑酒、 匈牙利膏药、 盐水、 混合茴香与樟

脑的氨水、 硫酸醚、 鸦片酊、 树胶糖浆等各种药品与物品。①

毋庸讳言， 巴黎警察局为整治卫生和防御疾病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 但也需要指出， 许多政府

官员和医学精英仍然抱有侥幸心理。 他们认为， 霍乱有可能不会出现在法国， 或者霍乱给法国造成的

危害将会远远小于其他国家。 巴黎警察局广泛分发的 《霍乱防治手册》 称， “在欧洲最适合传播疾病

的地方， 感染的人数比例不超过 １ ／ ７５， 有些城市的感染比例甚至还低于 １ ／ ２００”②， 严重低估了霍乱

的危害程度。 法兰西院士、 陆军卫生委员会的成员拉雷 （Ｌａｒｒｅｙ） 男爵自负地认为， 良好的地形、 发

达的医学、 健全的卫生措施以及法国公民的节制， 将有助于法国战胜甚至避免霍乱的灾祸：
法国的地形是如此有利， 以致人们无须担心霍乱病毒或其他鼠疫的入侵……人们不必担心它

侵入国家的腹地， 因为它会立刻被所有法国医生都掌握的理性医学所阻遏和处理……１７８９ 年以

来， 在整个法国得到推广的卫生法令和健康措施， 已经造福于人民……如今， 在地球上， 除了英

国， 没有一个民族的文明、 工业与实业能比我们更完善， 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好地遵守卫生条

例。 防御各种疾病的卫生尤其是节制， 是法国公民的首要品质。③

当时法国医学界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 肯定会让民众掉以轻心， 进而影响巴黎环卫工作的进展。
夏尔勒·德·雷米扎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了霍乱爆发前夕巴黎民众的普遍心态：

在一年多以前， 起源于亚洲腹地的霍乱， 正流行于西欧。 有人在谈论它所造成的危害。 有人

告诉我们， 它即将来袭。 我们充满好奇地听着， 但并不惊慌。 我们的历史学家所谈论的重大鼠疫

只属于中世纪。 它们不可能再进入一个如此发达的社会。 我们的气候、 我们国家的整洁、 我们的

治安条例、 科学的进步都能保护我们， 免受它们的侵害。 如何想象一个像巴黎这样伟大的城市，
会和东方的悲惨城市一样， 遭到印度传染病的打击呢？④

二、 拾荒者的骚乱

　 　 巴黎警察局采取各种卫生防御措施， 目的是要在霍乱爆发时有效地遏制疾病的扩散， 因而在本质

上符合法国公众的根本利益。 然而， 如火如荼的卫生运动也让许多巴黎民众感到不适， 甚至还产生了

严重的抵触情绪， 因为它不仅要求人民抛弃某些由来已久的陈规陋习， 还威胁到某些人的生存条件。
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霍乱， 巴黎警察局加强了社会流动人口的监督与管理。 １８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巴黎警察局颁布法令， 要求客店、 旅馆、 出租屋检查客人的护照、 签证和居留证， 登记他们的姓名、
年龄、 常驻地址和职业， 在规定期限内向街区警长汇报。 甚至， 免费接待客人的普通市民也必须遵守

相同的规定。 该法令还规定， 没有证件的外国人或者游客在抵达巴黎 ３天之内， 必须向警察局申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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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Ｈｅｎｒｉ Ｇｉｓｑｕ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１，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Ｖｅ Ｄｏｎｄｅ－Ｄｕｐｒé， １８４０， ｐｐ ５４５－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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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ｅ ｓｅ ｄéｃｌａｒ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２， ｐｐ ２－１１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Ｊｅａｎ Ｌａｒｒｅｙ， Ｍé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ｌｅ ｃｈｏｌéｒａ－ｍｏｒｂｕｓ， Ｐａｒｉｓ： Ｊ Ｂ Ｂａｉｌｌｉèｒｅ， １８３１， ｐｐ ２７－３２
Ａｎｇｅ－Ｐｉｅｒｒｅ Ｌｅｃａ， Ｅｔ ｌｅ ｃｈｏｌéｒａ ｓａｂａｔｔｉｔ ｓｕｒ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２， Ｐａｒｉｓ： Ａｌｂ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 １９８２， ｐ ７７



留许可证， 否则将被移交法院处理。① １８３１年 １２月 １４日， 巴黎警察局以 “阻碍行人和车辆的自由流

通、 干扰商铺的经营， 并会制造经常引发骚乱的人口聚集” 为借口， 宣布自 １８３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取

缔卖唱者、 杂技演员、 魔术师、 小丑、 管风琴演奏者等街头卖艺者的街头表演许可证， 非法演出者将

会被警察逮捕并移交法院处理。② 巴黎警察局之所以颁布这两项法令，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排

查、 监督和控制流动人群， 以降低霍乱传播的潜在风险。 不难想象， 其处境由此变得更为艰难的游

人、 流民和乞丐们， 必然满腹怨气。
巴黎环卫制度的改革催生了人数最多、 仇恨最深的群体。 １８３２年， 巴黎 １２个区总共拥有７５９ １３５

人，③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制造垃圾， 巴黎市区每天需要搬到郊区或乡村的垃圾总量超过 ４００立方米。④
所以， 每天对巴黎进行打扫， 并及时清理生活垃圾， 是一项耗费巨大的人力、 物力与金钱的公共工

程， 而且关系到每个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 巴黎的环卫体系虽然经过屡次改革， 但其卫生

状况始终难言令人满意。
１８１８—１８２７年期间， 巴黎的环卫工作由拉巴尔特公司 （Ｌａｂａｌｔｅ） 承包。 巴黎市政府每年向拉巴

尔特公司支付 ４０ ４万法郎。 由于资金严重不足， 拉巴尔特公司每年只能雇佣 ９３ 辆运输马车、 ２００ 个

扫地工、 ２４个下水管道工以及 ３８ 辆洒水车， 无法维持 “巴黎街道的表面整洁”。⑤ 拉巴尔特公司并

不直接负责街道打扫、 管道清理和垃圾搬运等具体工作， 而是将之转给一批分包人。 有鉴于此， 巴黎

的卫生状况可想而知。
１８２７年 ４月， 复辟王朝的巴黎警察局对首都的环卫制度做出了重大调整。 它将承包费用提高到

１１０万法郎， 并且不再和拉巴尔特公司续约， 而是和分包人直接签订雇佣合同， 总共雇用了 ２１６ 辆马

车、 ３５２个扫地工、 ６４个下水管道工以及 ５６ 辆洒水车。⑥ 虽然承包费用以及雇用的人力与物力几乎

增加了一倍， 但巴黎的卫生程度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改善。⑦
１８３０年 １２月， 路易－菲利普政权的巴黎警察局试图再次改革首都的环卫制度。 巴黎警察局以塞

纳河为界， 把巴黎的环卫服务分成左岸与右岸， 起草了两份标的分别是 ２０ 万法郎和 ４０ 万法郎的标

书。 巴黎警察局还制订了严格的考核与惩罚条例， 授权政府官员以及警察对各个街区的卫生状况进行

检查， 对任何 “没有打扫” 或 “打扫糟糕” 的地方处以高额的罚金。⑧ 巴黎警察局的意图很明确，
即要通过分开承包塞纳河两岸的环卫工作， 引入竞争机制， 并通过严格的考核制度， 实现改善巴黎卫

生条件的目标。 但是， 由于总承包费用下降、 考核制度过于严苛， 并要缴纳高达 ６０ 万法郎的巨额保

证金， 没有任何公司参加招标。
１８３１年 ６月， 巴黎警察局重新起草标书。 新标书吸取了前一次标书的失败教训， 把保证金由 ６０

万下降到 ３０万法郎， 删除了苛刻的监督与惩罚条款。 同时， 新标书还提出了 ３项至关重要的规定：
第一， 巴黎警察局要求承包商建造 １匹马牵拉的小型环卫车辆。 在此之前， 巴黎的环卫马车多由

３匹马牵引， 体积庞大。 为了装满一辆垃圾车， 要耗费很长时间， 因而经常阻碍交通。 而且， 由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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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ｅ，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Ｃｏｓｓｅｔ ｅ Ｇａｕｌｔｉｅｒ－Ｌａｕｇｕｉｏｎｉｅ， １８３９， ｐ ２
Ｐｉｅｒｒｅ－Ｇａｓｐａｒｄ Ｃｈａｕｍｅｔｔｅ， Ｒéｓｕｍé ｄｕ ｓｙｓｔèｍｅ ｄｅ ｎéｔｏｉ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ｖｉｌｌ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ａｒｉｓ： Ｃｈｅｚ Ｎｏｅｌ Ｌｅｆｅｖｒｅ， １８２９， ｐ ８
Ｃａｈｉｅｒ ｄｅｓ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ｄｕ ｎｅｔｔｏｉ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ｖｉｌｌ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ｅ ２９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１８３１



法进入过于狭窄的街头巷尾， 巴黎留下了许多肮脏不堪、 臭气熏天的卫生死角。 巴黎警察局希望通过

推广更为轻便的马车， 改善巴黎的卫生条件， 同时改进首都的交通状况。
第二， 巴黎警察局赋予环卫公司垄断巴黎垃圾的权利。 对未来的承包商而言， 这一条款很有吸引

力。 据估计， 假如能够垄断巴黎垃圾的分拣与出售， 由此产生的利润将远远超过整个巴黎的环卫费

用。① 为了让新环卫公司尽心尽责地提供清洁服务， 巴黎警察局两次颁布法令， 重申它对首都垃圾的

垄断权利， 禁止 “乡村居民以及环卫公司以外的人员在巴黎的公共道路上拾捡垃圾或其他物品”， 禁

止巴黎居民 “向街道抛弃杂物、 垃圾、 破布抑或旧家具， 必须将之直接交给路过的环卫车辆”。②

第三， 巴黎警察局改变环卫公司的工作时间表。 过去， 环卫公司只在每天凌晨作业。 如今， 警察

局批准环卫公司在凌晨和傍晚各作业一次。
巴黎警察局的改革尤其是它赋予的垃圾垄断权， 使首都的环卫工作变得有利可图。 在 １８３１ 年 １０

月 ８日的招标活动上， 雅各布 （Ｊａｃｏｂ） 公司以 ８４８ ４４２法郎竞标成功， 价格远远低于巴黎警察局的预

算 （１１０万法郎）， 承包的年限是 ９ 年。③ 但是， 由于缺乏实力， 雅各布公司无法在短时间内建造出

符合巴黎警察局要求的新马车， 不得不在 １８３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以 ２７ 万法郎的总价， 把巴黎的环卫服

务转让给萨拉维特 （Ｓａｖａｌèｔｅ） 公司。④

对巴黎警察局和环卫公司而言，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巴黎警察局不仅减轻了财政负担， 而

且有望借此改善巴黎的卫生条件。 环卫公司除了获取既定的承包费用， 还能够凭借垃圾的垄断权， 每

年至少赚取 ５０万法郎的额外利润。⑤ 然而， 两个群体的利益却遭到了重创。 一个群体是旧式垃圾车

的主人， 他们的数量在 ３００个左右。 撇开售卖垃圾的利润不论， 每辆旧式马车每天能够赚取租赁费

１５法郎。 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 但因损失巨大， 反对的态度特别激烈。⑥ 另一个群体则是基数更为庞

大的拾荒者。 １８３２年霍乱时期的巴黎究竟拥有多少靠捡垃圾 （破布、 纸张、 骨头、 旧家具） 为生的

拾荒者？ 巴黎警察局并没有为我们留下确切的数字。 根据 《国民报》 的说法， １８３２ 年巴黎拾荒者的

人数在 １０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之间。⑦ 《国民报》 可能夸大了拾荒者的数量，⑧ 但从事拾荒的人数及其行业

利润却不容小觑。⑨ 毫无疑问， 新式垃圾车的流通以及环卫公司对垃圾的垄断， 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

旧式垃圾车的主人和拾荒者的权益， 甚至会直接导致他们的饥饿。
１８３２年 ３月 ２６日， 巴黎首次出现霍乱病例， 并以很快的速度蔓延起来。 ３０ 日， 中央卫生委员

３０１霍乱、 面包与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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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ｔｏｉ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ｖｉｌｌ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Ｍéｍｏｉｒｅ ｐｒéｓｅｎｔé ａｕ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ｄ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ｄｅ Ｓｅｉｎｅ， ｐａｒ ｌａ 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ＭＭ Ｓａｖａｌèｔｅ ＥＴ
Ｃｉｅ，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Ｃｏｓｓｅｔ ｅ Ｇａｕｌｔｉｅｒ－Ｌａｕｇｕｉｏｎｉｅ， １８３９， ｐ ７

Ｈｅｎｒｉ Ｇｉｓｑｕ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１，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Ｖｅ Ｄｏｎｄｅ－Ｄｕｐｒé， １８４０， ｐ ４６１
警察局长热斯盖认为， 在拾荒者的骚乱中， 旧马车的主人是主要的教唆人和组织者。 Ｈｅｎｒｉ Ｇｉｓｑｕ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１， Ｐａｒ⁃

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Ｖｅ Ｄｏｎｄｅ－Ｄｕｐｒé， １８４０， ｐ ４６２
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１８４０年， 巴黎拥有的拾荒者数量估计在 ４０００人左右， 成年男拾荒者的日收入估计是 ２５—４０ 苏， 女拾荒者是 １５—２０ 苏， 儿

童拾荒者则是 １０苏。 Ｈｏｎｏｒé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Ｆｒéｇｉｅｒ， Ｄｅｓ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ｄａｎｇｅｒｅｕｓｅｓ ｄｅ ｌ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ｇｒａｎｄｅｓ ｖｉｌｌ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ｄｅ 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
Ｒｏｙａｌｅ ｄｅ Ｍéｄｅｃｉｎｅ， ｐｐ １０４， １０８， １０９

根据警察局长热斯盖的估算， 巴黎存在 １８００ 名左右的拾荒者， 他们每天靠拾荒赚取 １ ５ 法郎， 每年的总收入将近 １００ 万。
Ｈｅｎｒｉ Ｇｉｓｑｕ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１，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Ｖｅ Ｄｏｎｄｅ－Ｄｕｐｒé， １８４０， ｐ ４６０

《宗教与国王之友报》 如是报道了霍乱毫无征兆侵入了巴黎： “它没有出现在法国其他地区， 人们在边境也没有发现它。 它

是突然闯入了首都， 在放纵、 革命与不信宗教的中心立稳了脚跟。 一份报纸说， 这是一个最独特、 最无法解释的事实。” ＬＡｍｉ ｄｅ ｌ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ｔ ｄｕ ｒｏｉ， ３ ｍａｒｓ １８３２， ｐ ４２１



会在 《导报》 发表公告， 除了确认霍乱侵入巴黎的消息， 要求各地及时救治病人和通报疫情外， 还

颁布法令， 要求 “特别打扫， 清理垃圾”。① ３１日， 在政府部门的极力督促下， 萨拉维特公司开始使

用第一批新造的小型垃圾车辆。 消息传出后， 拾荒者和旧式垃圾车的主人纷纷聚集起来， 捣毁和焚烧

了 ２０多辆垃圾车， 痛打车夫。 同时， 许多社会的不满者也加入骚乱者的队伍。 拾荒者向巴黎警察局

局长提交抗议书， 援引精英们所熟悉的权利话语， 要求保护他们自古以来的神圣拾荒权利， 痛陈拾荒

者的艰难处境：
难道你不是在所有的报告中指出， 霍乱尤其喜欢在贫穷中选择它的受害者吗？ 难道你不是说

预防霍乱的唯一措施就是购买氯化物， 让肚子吃饱， 穿上法兰绒吗？ 我们和你一样相信， 此举能

够抵抗你们告诉我们的疾病， 能够抵抗每天都在损害被匮乏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身体的所有疾病。
所以， 在你让一家新的公司剥夺我们通过捡垃圾换取的面包时， 请你给我们留下活路。 你总是在

毫无意义地强调， 它的服务不会危害我们的行业， 因为清扫工作只在白天进行。 难道你忘记你的

前任们禁止我们在子夜以后在大街上逗留了吗？ 因此， 由于从日落到日出期间什么也不能做， 导

致我们在好时光里， 只能有 ３个小时工作！②

在拾荒者起义后， 人们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 防范霍乱的蔓延和保障拾荒者的面包之间，
应当如何选择？

共和派的 《国民报》 采取了某种折中主义的立场， 认为政府一方面要 “避免延误日常打扫和垃

圾清理， 防止增加流行病的威力”， 另一方面要考虑拾荒者的生计， 采取人道措施， 解决他们的后顾

之忧， 同时要展开教育， 让拾荒者认识到自己也有可能变成霍乱的受害者。③ 但是， 更多的报纸以及

巴黎的精英们倾向于强调整治巴黎卫生的迫切性， 坚持拾荒者阶级应当以大局为重， 为整个巴黎的安

全做出牺牲。 信条派的 《立宪报》 表示， “即便假定某个特殊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侵害， 但要他们为所

有人做出牺牲， 乃是合理的、 正当的做法”④。 《法国信报》 则抱怨说， 拾荒者组织骚乱不仅对自己

毫无裨益， 而且会导致霍乱疫情变得更加不可控， “环卫服务的中断导致街道泥泞不堪， 拾荒者的资

源并没有因此得到增加， 却毫无意义地增加数百人的病患”⑤。 社会精英普遍嫌恶拾荒者， 这在旅居

巴黎的德国诗人亨利·海涅 （Ｈｅｎｒｙ Ｈｅｉｎｅ） 身上尽显无遗。 亨利·海涅怒斥拾荒者把少数人的权利

凌驾于绝大多数的安全之上， 批评他们把 “公共的肮脏当作私人的财产”⑥。
１８３２年 ４月 ２日， 巴黎警察局长热斯盖发表公告， “不要在一场偶然疾病所造成的困难外 （你们

安全的敌人夸大并加剧了困境）， 增添骚乱的威胁， 从而破坏政府采取的预防措施， 违反公共卫生的

利益。 要严厉打击那些反对社会， 把一场暂时的疾病作为作奸犯科之工具的人”。 呼吁巴黎民众尤其

是拾荒者要为公共利益保持克制， 避免被 “公共秩序的敌人” 蛊惑：⑦ 热斯盖派遣国民自卫军、 警

察、 宪兵和骑兵驻扎于各个重要的路口， 严密监视事态的发展。 对于不听劝告， 仍然执意参加骚乱的

拾荒者， 他下令进行弹压， 最后逮捕了 ２２５人。⑧

４月 ３日晚上， 巴黎的秩序逐步得到了恢复。 巴黎警察局长宣布继续推进清理街道的服务， 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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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３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Ｌｅ Ｃｏｕｒｒｉｅｒ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３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Ｈｅｎｒｙ Ｈｅｉｎｅ，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ｉｓ： 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１９８４， ｐ １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 ３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Ｈｅｎｒｉ Ｇｉｓｑｕ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１，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Ｖｅ Ｄｏｎｄｅ－Ｄｕｐｒé， １８４０， ｐ ４６９ 《辩论报》 表态支持巴黎警察局的镇

压行为， “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全生命而非支持某种政治体系， 在于抵制夺人性命的灾祸而非反对某种原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 ４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终也向拾荒者做出了某些让步， 承诺不会触动他们的拾荒权利。① 于是， 巴黎警察局废止了曾经授予

环卫公司的垃圾垄断权利， 并规定环卫公司的晚上作业只能限于偏僻的街道和郊区。②

警察局长和稀泥的做法， 导致巴黎卫生运动的效果大打折扣。 对此， 一份杂志禁不住批评路易－
菲利普政府的胆小怕事： “把街道当作私有财产之人的荒谬诉求有可能使人相信， 我们生活在一个警

察对道路无法采取行动， 也没有权力的国家。” 它指责警察局长的不作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文

明世界里， 没有哪个首都会比巴黎更肮脏”。③

三、 投毒的谣言

　 　 在拾荒者出现骚乱的同时， 巴黎羁押政治犯的圣佩拉热 （ Ｓａｉｎｔ －Ｐéｌａｇｉｅ） 监狱也发生了暴动。
１８３２年 ４月 １日， 犯人们以霍乱威胁其生存为借口发动叛乱， 虐待狱警， 试图越狱， 还有 ２００名左右

的共和派从外部发动攻击。④ 收到暴动的消息后， 大批警察前来救援。 在镇压过程中， 警察被迫开

枪， 并打死了 １名犯人。 暴乱结束后， 巴黎政府决定给巴黎各监狱的犯人增加肉类和面包的供应， 并

释放了许多罪行并不严重的犯人。⑤

拾荒者和犯人的骚乱似乎并不让巴黎民众感到害怕， 真正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周围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死者。 根据 《法国信报》 的报道， 我们可以发现， 自从 １８３２年 ３月 ２６日发现霍乱病患以来， 患

病以及死亡的总人数急剧攀升。
表 １　 霍乱危机初期巴黎的病患与死亡统计表⑥

日　 　 期 病患人数 死亡人数

３月 ２６—３０日 １６ ７

３月 ３１日 ６２ ２４

４月 １日 １７８ ６０

４月 ２日 ２８２ １００

４月 ３日 ７３５ ２６７

４月 ４日 １０５２ ３９５

４月 ５日 １３６７ ５０３

４月 ６日 １８５１ ６７０

４月初， 霍乱的病患与死亡的人数远没有达到高峰，⑦ 但它在巴黎造成的巨大损失让普通民众不

寒而栗。 尽管政府和报纸做过许多的宣传与报道， 但还有许多人不相信霍乱的存在。 几乎在拾荒者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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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Ｎｅｔｔｏｉ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ｖｉｌｌ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Ｍéｍｏｉｒｅ ｐｒéｓｅｎｔé ａｕ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ｄ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ｄｅ Ｓｅｉｎｅ， ｐａｒ ｌａ 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ＭＭ Ｓａｖａｌèｔｅ ＥＴ

Ｃｉｅ，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Ｃｏｓｓｅｔ ｅ Ｇａｕｌｔｉｅｒ－Ｌａｕｇｕｉｏｎｉｅ， １８３９， ｐ ７
“Ｄｅ ｌａｓｓａｉｎｉｓｓ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ｄｅ ｌＡｄｍｉ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ｅｔ ｄｅｓ Ｂｅａｕｘ－Ａｒｔｓ， ｔｏｍｅ 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１８３２， Ｐａｒｉ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ｄｅ ｌａ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ｄｅ 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ｐ １７６－１７７
ＬＡｍｉ ｄｅ ｌ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ｔ ｄｕ ｒｏｉ， ３ ｍａｒｓ １８３２， ｐ ４２８
ＬＡｍｉ ｄｅ ｌ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ｔ ｄｕ ｒｏｉ， ３ ｍａｒｓ １８３２， ｐｐ ４２７， ４４４
巴黎各家报纸关于霍乱的报道都是始于 １８３２年 ３月 ３１日。 它们报道的病患人数和死亡人数均转自官方报纸 《导报》 （Ｍｏｎｉ⁃

ｔｅｕｒ）， 没有任何的出入。 由于笔者无法获取 《导报》， 只能根据掌握的其中一份报纸 《法国信报》， 制作相应的统计表格。 需要强调，
表格的数字是指从霍乱爆发之日到报道当日的前一天， 总共出现的病患总数和死亡总数， 而并非当日新增的病患与死亡的人数。

路易·勃朗指出， 在霍乱爆发的高峰期， 保守的说法是每天死亡 ８００ 人， 但多数人认为在 １３００—１４００ 人之间。 Ｌｏｕｉｓ Ｂｌａｎｃ，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ｄｉｘ ａｎｓ １８３０－１８４０， ｔｏｍｅ ３， Ｐａｒｉｓ： Ｐａｇｎｅｒｒｅ， １８４３， ｐ ２３６



乱和圣佩拉热监狱暴乱的同时， 否认霍乱存在、 宣称有人投毒的谣言开始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传播开

来， 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某些报纸还煞有其事地报道了警察逮捕投毒者的谣言。① 投毒谣言的传播

是如此盛行， 以致 《立宪报》 指出 “没有一个街区不为投毒的叙事感到胆战心惊”②。
伴随着投毒谣言的流传， 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政府、 迁怒于医生， 认为霍乱不过是政府和医生的

发明创造， 用来消灭穷人。 甚至， 巴黎街头还出现了呼吁民众起义的 《告人民书》。③

面对愈演愈烈的投毒谣言， 尤其是在巴黎民众把愤怒的矛头直接指向政府时， 巴黎警察局长热斯

盖不得不出面辟谣， 并在 ４月 ２日给各区的警长下达命令：
霍乱病毒出现在首都的事实， 给所有良好的公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和深深的痛苦， 也给秩序

的永久敌人提供了在民众当中散播反对政府的造谣中伤。 他们竟然说， 霍乱不过是政府代理人在

投毒， 目的是要减少人口， 并转移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 我获悉， 一些坏蛋 （ｍｉｓéｒａｂｌｅｓ）
携带小瓶或小包的毒药， 在酒馆和肉铺附近晃荡， 撒向喷泉、 葡萄酒桶和肉制品， 制造投毒的假

象， 或者让一些帮凶制止罪行， 而后者谎称自己听命于警察， 从而证明针对政府之可恶控诉的真

实性。 我只需向你们指出类似的过激事件， 足以让你们认识到加强监督的必要性。④

４月 ４日， 热斯盖又给巴黎各区区长发布了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命令：
社会秩序的永久敌人妄图为此时此刻折磨着我们民众的灾祸寻找一个可耻的借口， 以实现其

经常谋划的阴谋。 他们妄图利用我们的不幸， 利用家庭的痛苦， 诱惑民众。 他们散布消息说， 人

们视为疾病受害者的不幸者只是……投毒的结果。 他们竭力劝说民众中最不开明的阶级， 霍乱并

不存在。 他们妄图打乱政府和医生给痛苦人类提供的救助。 不幸的是， 迄今为止， 这些卑鄙的阴

谋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 一些暴力和残暴的行为是他们诱惑一部分民众， 使之误入歧途的结

果。 此种局势要引起你们的注意。 你们应当向有可能受到误导的公民说明情况， 给他们提供明智

的建议。 提醒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公共利益， 不要盲目相信坏人的诋毁和无耻的造谣。 因

为坏人只想恫吓民众， 导致我们无法迅速摆脱正在肆虐首都的灾难。⑤

作为内阁总理佩利耶的密友， 警察局长热斯盖或许认为帮助政府摆脱投毒的猜忌比消除谣言本身

更为迫切， 所以才会迫不及待地给警长和区长下达急于推卸政府责任， 把投毒归咎于 “坏蛋” 和政

治反对派的命令。 热斯盖的愚蠢做法让满腹狐疑的巴黎民众更加确信存在投毒事件。 人们纷纷行动起

来， 在酒馆、 水池、 市场以及十字路口监视、 盘查任何有投毒嫌疑的人， 并导致巴黎街头出现了许多

无辜者被怀疑、 痛打甚至虐杀的血腥场景。 亨利·海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
在刷上红漆的酒馆所在的街头拐角， 人们自愿聚集起来。 人们总是在这些地方寻找嫌疑犯，

如果他们的口袋中藏有可疑的物品， 他们就倒了大霉。 人民会像一只野兽、 一支愤怒的军队扑向

他们。 许多人由于自身的机智而逃过一劫， 许多人由于在当天得到巡警的帮助而幸免于难。 ６ 个

人遭到了无情地屠杀。 没有什么场景比人民的怒火更为可怕， 尤其当它变得嗜血， 扼杀手无寸铁

的受害者时。 在街头， 人潮涌动， 身穿衬衣的工人如同万劫不复者， 如同魔鬼， 如同相互撞击的

白色浪花， 他们无情地咆哮着、 呼喊着。 我在圣德尼街听到有人叫嚣： “吊死在灯柱！” ……我

看到其中的一个不幸者奄奄一息， 年迈的妇女脱下鞋子， 用鞋跟敲打他的脑袋， 直至他死亡。 他

全身裸体， 满身是血， 浑身是伤。 人们不仅扒光了他的衣服， 也拔下他的眉毛、 头发和鼻子。 随

后来了一个凶神恶煞的人， 用一条绳子绑住尸体的脚， 在街上拖曳， 并不停叫喊： “这就是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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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辩论报》 报道说： “据传， 有人在商家的酒桶或肉铺投毒时被逮捕了。” 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 ５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５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４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５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Ｖｉｃｔｏｒ ｄｅ Ｎｏｕｖ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ｒèｇｎｅ ｄｅ 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ｔｏｍｅ ２，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Ｄｉｄｉｅｒ ｅｔ Ｃｉｅ， １８７９， ｐ ５６６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５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病毒！” 一位尊贵的美丽妇人， 身体和双手都沾满鲜血， 给经过的尸体重重一击。①
在谣言四起后， 警察疲于奔命， 从怒火中烧的民众手中保护和解救无辜者。 同时， 为了平息民众

的怒火， 他们还把葡萄酒、 烧酒、 果汁、 水、 面包、 肉类、 糖果等可疑物品送到医疗机构或者化学实

验室进行检验。 ４月 ５日， 各家报纸公开检验结果， 宣布送检物品不含任何毒药， 并发表检验医生的

一封公开信， 以证明投毒宣言的虚妄。② 与此同时， 主宫医院 （ｌＨｏｔｅｌ－Ｄｉｅｕ） 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

发表声明， 宣布对送进该医院的病人进行了全面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迹象。③ 确凿的医学证

据， 尤其是病患与死亡者的人数急剧攀升， 让捕风捉影的投毒谣言很快消失。

结　 　 语

　 　 尽管拾荒者的骚乱和投毒的谣言持续的时间颇为短暂， 却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七月王朝初期乃
至贯穿其始终的结构性矛盾。 透过 １８３２年 ４月初巴黎霍乱时期的拾荒者骚乱和投毒谣言， 我们能够

清楚地看到路易－菲利普政权统治期间存在两种极为严重的矛盾。
一方面， 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 作为七月王朝的政治代言人， 巴黎警察局长热斯盖

在获悉投毒谣言时， 他的本能反应不是遏制谣言， 而是忙不更迭地撇清政府的责任， 并指责保皇党是

“幕后的主要黑手”。④ 共和派报纸 《国民报》 尽管批评普通民众的无知， 批评投毒谣言及其催生的

暴力体现了 “罪恶的逻辑”⑤， 但强调民众之所以对政府抱有敌意， 主要是因为七月王朝忽视、 愚弄

与镇压人民所致：
自七月革命以来， 他们给群众做了什么好事呢？ 他们怎样关心群众的痛苦呢……至少为了阻

止一场不可避免的疾病， 为了减少它的危害， 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 为什么从昨天才开始采取卫

生防卫措施呢？ 为什么要等到出现死者之后， 佩利耶和热斯盖才表达善意， 才维护生者的健康

呢？ 既然你们在格勒诺布尔、 里昂、 卡尔卡松侮辱了民众， 为什么你还希望它会在巴黎信任你

呢？ 这根本不可能发生。 一个玩弄真相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安慰群众， 因为假如要安慰群众， 就永

远不要欺骗他们。⑥
另一方面， 法国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 在霍乱爆发不久， 医学院很快指出霍乱的受害者更多

来自于贫困阶级， “疾病首先打击住宿恶劣、 衣着褴褛、 饮食糟糕， 并被各种劳作折磨得精疲力竭的

人”⑦。 １８３２年 ４月初广泛传播的一份 《告人民书》 则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贫困人口所深切感受到的无

奈、 绝望和愤怒：
穷人并不是死于霍乱， 而是死于饥饿！ 富人很少遇到威胁， 因为他们逃跑了。 不幸者拥有更

少的劳动与面包。 人们禁止死者的亲朋好友进入医院。 为什么让胆小鬼、 利己主义者携带生存资

料， 逃离边境， 却让人民生活在巴黎……疾病肆虐人口稠密的街区， 因为它们既肮脏， 且人口拥

挤。 有人抛弃了疾病不会侵入的干净而宽敞的房屋， 它们空荡荡的， 医院却人满为患。 穷人之悲

惨与狭窄的居所在吞噬奄奄一息者。 啊！ 让这些毫无用处的公馆接收除了臭气熏天的大街就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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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ｒｙ Ｈｅｉｎｅ，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ｉｓ： 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１９９４， ｐｐ １１３－１１４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５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有关可疑物的检查报告， 参见 Ａ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Ｅｘａｍｅｎ 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ｉｔｓ ｓｏｕçｏｎｎéｓ ｅｍｐｏｉｓｏｎｎéｓ

ｏｕ ｐｏｕｖａｎｔ ｃａｕｓｅｒ ｄｅｓ ｅｍｐｏｉｓｏｎｎ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Ｈｙｇｉèｎ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ｅｔ ｄｅ Ｍéｄｅｃｉｎｅ Ｌéｇａｌｅ， ｔｏｍｅ ｈｕｉｔｉèｍｅ， Ｐａｒｉｓ： Ｅ Ｃｒｏｃｈａｒｄ， １８３２，
ｐｐ ３１１－３２４。

主宫医院的医生们宣布， “对呕吐物和排泄物作出的最仔细检查并没有提供任何中毒的迹象”， “在尸检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

有毒的物质”， “无论是在胃， 抑或在肠道里， 没有任何由毒药造成的损伤”。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６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Ｈｅｎｒｉ Ｇｉｓｑｕ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１，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Ｖｅ Ｄｏｎｄｅ－Ｄｕｐｒé， １８４０， ｐ ４８９
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４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Ａｃａｄéｍｉｅ ｄｅ ｍéｄｅｃｉｎｅ，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ｅｔ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ｓｕｒ ｌｅ ｃｈｏｌéｒａ－ｍｏｒｂｕｓ，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Ｒｏｙａｌｅ， １８３２， ｐ ３２



居住的不幸者！ 既然富有的主人抛弃了它们， 那么就让人民去居住！①

巴黎穷人的直观感受也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证实。②

尖锐的政治矛盾和严重的贫富差距， 让霍乱时期的法国民众认识到， 他们不仅需要在身体的层面

必须承受疾病的折磨， 而且在心理的层面也不得不体味政治与社会的不平等所带来的痛苦。 毋庸讳

言， 七月王朝对霍乱疫情期间底层民众的生存诉求并非熟视无睹。 王储奥尔良公爵和内阁总理到主宫

医院慰问医生与病人， 国王、 王后与大臣带头捐赠金钱与抗灾物资， 警察局长热斯盖在面对拾荒者的

抗议时也做出了让步。 但是， 七月王朝政府抵抗疫情的种种努力， 无法在根本上消除法国社会结构性

的矛盾。 霍乱危机、 拾荒者骚乱和投毒谣言让许多人得出结论说， 法国社会本身已经病入膏肓。 譬

如， 《立宪报》 指出 １８３２ 年的法国遭受着两种疾病即霍乱和贫困的双重折磨， 认为贫困是霍乱的根

源， 并表示战胜贫困远比战胜疾病更为重要。③ １８３２ 年底， 法国剧作家欧仁·洛克的戏剧 《患病的

巴黎》 对霍乱时期法国的社会矛盾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④ 维克多·雨果在 《悲惨世界》 里也曾

经指出， 法国患上了严重的 “社会病” 和 “政治病”。⑤ 总之， １８３２年以后， 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疾

病的隐喻， 用以形容法国社会的病态。
但是， 如何诊治法国的弊病？ 隶属 “运动派” 的政治家认为， 当务之急就是要限制 “抵抗派”

确立的政治体系， 降低选举与被选举的纳税标准， 避免金钱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原则。⑥ 共和派的人

数虽然有限， 却坚决要求废除君主制， 在圣佩拉热监狱的暴动中已经喊出了 “共和国万岁” 的口

号。⑦ 运动派与共和派的诉求只停留于政治层面， 但在霍乱期间， 社会革命的呼声也开始出现。 普通

民众不仅对自己被剥夺政治权利感到愤怒， 而且要求消除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 １８３２ 年 ４ 月初流

行的 《告人民书》 甚至主张暴力。⑧ 与此同时， 圣西门主义、 傅立叶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逐渐流行，
与之密切相关的 “无产者” （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 概念自从 １８３２年开始也逐渐得到普及。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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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Ｈｅｎｒｉ Ｇｉｓｑｕ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ｔｏｍｅ １，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Ｖｅ Ｄｏｎｄｅ－Ｄｕｐｒé， １８４０， ｐｐ ４８２－４８３
澳大利亚知名法国史家彼得·迈克菲指出， “西部巴黎富裕街区的死亡率低于 １７‰， 但第 ８、 ９ 和 １２ 区的死亡率几乎接近

３０‰。 同样， 尽管 １８３２年霍乱造成了卡西米尔·佩利耶和拉马克将军的死亡， 但它在富裕的第二区里每 １０７ 人中才出现 １ 人死亡，
但在第 ９区每 ２２人便死亡 １人”。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ｃｐｈｅｅ，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 １４１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６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Ｅｕｇèｎｅ Ｒｏｃｈ，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ｌａｄｅ： ｅｓｑｕｉｓｓｅｓ ｄｕ ｊｏｕｒ， Ｐａｒｉｓ： Ｍｏｕｔａｒｄｉｅｒ， １８３２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 载 《雨果文集》 第 ３卷， 李丹、 方于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 １０２６页。
在七月王朝期间， 自由派的政治家分为运动派 （拉斐特和奥迪隆·巴罗） 和抵制派 （卡西米尔·佩利耶以及基佐）， 前者主

张随着经济的繁荣、 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 要不断降低纳税标准， 向越来越多的人敞开大门， 而后者则坚持选举和被选举的纳

税标准始终应是 ２００法郎和 ５００法郎。 对于纳税选举， 奥迪隆·巴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已经存在某种把一切

和金钱相连的倾向； 应当反对它， 而不是助长它……否则， 金钱将成为所有人顶礼膜拜的上帝。” Ｏｄｉｌｏｎ Ｂａｒｒｏｔ，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ｐｏｓｔｈｕｍｅｓ，
ｔｏｍｅ １， Ｐａｒｉｓ： 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 ｅｔ Ｃｉｅ， １８７５， ｐｐ ２５２－２５３

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共和派用普选解决贫富差距的信念， 可以在激进共和派赖德律－罗兰谈论第二共和国确立普选制时

所说的一句话中得到体现： “自从该法颁布之日起， 法国不再有无产阶级了。” 转引自 Ｐｉｅｒｒｅ Ｒｏｓａｎｖａｌｌｏｎ， Ｎｏｔｒ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ｅｌｌｅ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１９６８－２０１８， Ｐａｒｉｓ： Ｓｅｕｉｌ， ２０１８， ｐ ９５。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４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根据笔者在法国图书馆 Ｇａｌｌｉｃａ网站上的初步检索， １８３１年以前只出现一份标题中含有 “无产者” 概念的宣传册， 在 １８３２年

却出现了十多份。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éｒａｎｇｅｒ， Ｐéｔｉｔｉｏｎ ｄｕｎ 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 à ｌａ Ｃｈａｍｂｒｅ ｄｅｓ ｄéｐｕｔéｓ， Ｐａｒｉｓ： Ａｕ Ｂｕｒｅａｕ ｄｅ ｌ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１８３１； Ｈｅｎｒｉ Ａｕｂ⁃
ｅｒｔ， Ｅｎ ａｖａｎｔ！ Ｏｕ 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 ｄｕｎ 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 ｓｕｒ ｌ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ｉｓ ｅｔ Ｌｙｏｎ： Ｃｈｅｚ Ｔｏｕｓ ｌ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ｕｘ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ｓ， １８３２； Ｊｅａｎ
Ｒｅｙｎａｕｄ， Ｄｅ ｌａ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é ｄｕｎ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éｃｉａｌｅ ｐｏｕｒ 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ａｖｒｉｌ １８３２； Ｌ Ｄ ， Ｌｅ 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 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 à ｌ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 １８３２； Ｓｅｌｍｅ Ｄａｖｅｎａｙ， Ｃｒｉ ｄｕｎ 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ｒｉｍｅｒｉｅ ｄｅ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Ｍｉｅ， １８３２； Ｊｏｓｅｐｈ Ｂｅｕｆ， Ａｕｘ 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ｅｔ ｄｅｓ ｄｅ⁃
ｖｏｉｒｓ ｄｅｓ 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ｓ，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２， ｅｔｃ 需要指出， 无产阶级概念的流行是否和 １８３２年霍乱是否有直接关联， 尚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基金项目：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１６ＪＪＤ７７００１６）。
作者简介： 张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法国近代思想史。
　 　 ①　 关于 《人权宣言》 第十七条的形成及变迁， 参见 Ｍａｒｃｅｌ Ｓｕｅｌ， “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ｅｔ 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 ｌéｎｉｇｍｅ ｄｅ
ｌａｒｔｉｃｌｅ ＸＶＩＩ ｓｕｒ ｌｅ ｄｒｏｉｔ ｄｅ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ｉｎ Ｒｅｖｕ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ｔ ｄｅ 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ｔ à ｌéｔｒａｎｇｅｒ， Ｎｏ ５， １９７４， ｐｐ １２９５－１３１８。

略论 １７８９年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诸提案中的财产话语

张　 智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在为制定 《人权宣言》 而出现的众多提案中， “财产” 作为权利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存在。 不

同的提案作者从自然法传统及 １８世纪的思想中汲取养分， 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财产话语。 以西耶斯为代表的一

些提案作者， 使用 “权利—自由” 的语言， 强调财产是一种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 强调人们可以自由地行使

这一权利。 也有一些作者， 认为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利可能会带来无政府状态， 他们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
财产的权利也要受到相应义务的限制。 而色贡德和马拉则更关注财产的不平等， 他们认为财产的权利要服从

正义的原则， 因此， 应通过法律调节分配以消除不平等， 实现正义。 提案中的财产话语不仅对 １７８９年 《人权

宣言》 产生影响， 还随着大革命的展开为不同的革命者所借用。
关键词：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财产权； 自然权利； 西耶斯； 法国大革命

中图分类号： Ｋ５６５ 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１０９－１０

１７８９年的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以下简称 《人权宣言》 ） 中， 有两条与 “财产” 直接相关，
即第二条 “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 这些权利是自由、 财产、
安全与反抗压迫” 及第十七条 “财产是不可侵犯与神圣的权利， 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对它明白

地提出要求， 同时基于公正和预先补偿的条件， 任何人的财产不可受到剥夺”。 其中第十七条是应迪

波尔等代表的要求而增加的。 这些代表认为， 不加入关于财产权的条款， 《人权宣言》 将是不完整

的。 该条的出现与 ８月 ４日之后的历史语境不无关联， 因为它涉及如何界定被废除的领主及封建特

权。 它们是否属于财产？ 如果属于财产， 那么是否要对其所有者进行相应的补偿？ １７８９ 年， 《人权宣

言》 甚至一度采用了复数形式的 “财产”。①这种用法， 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制宪议会中一些代表尤其

是支持赎买和补偿的代表对财产的看法。

９０１




《人权宣言》 中关于财产的内容， 其实在 ７、 ８月间出现的诸多提案① 里均已存在。 旧制度后期，
随着财政危机的加深、 税收改革的反复、 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对特权的批评的增加， “财产” 成为思

考旧制度的一个核心概念， 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多与其息息相关， 相关的书籍、 小册子也迅速增

加。 这些著作， 既有从政治哲学、 道德哲学或法理学的角度出发， 讨论财产的， 如兰盖、 布里索和马

布利等人的作品。 也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讨论财产及商业社会等问题。 尤其是 １７８５—１７８９
年间， 由于税收及政治危机的加深， 关于财政和税收的著作迅速增加②， 对财产的讨论也随之增多。
三级会议召开前， 各地提交的陈情书中， 财产与特权、 税收等成为引人注目的论题。 大革命之初， 提

交 《人权宣言》 提案或者参与起草提案的人士， 大多是活跃在政坛上的各地代表、 律师、 法官或作

家。 他们意识到， 要建立新秩序， 要在多变的革命局势中维系秩序， 就必须从法理层面确立权利的体

系， 财产权则是权利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不过， 由于受到现实局势、 个人立场及不同财产话

语的影响， 不同提案作者对财产的论述亦不尽相同。

一

　 　 西耶斯于 １７８９年 ７月 ２０—２１日， 向第一宪法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个人提案。 在这一提案的开头，
他论及 《人权宣言》 的两种书写模式： “第一种是如同教义条文那样进行陈述”， “许多人支持法律均

需具有此种特征”。 “第二种陈述真理的方法是不去剥离它的本质特征， 即理性和事实。”③ 西耶斯不

愿意如一些代表那样， 将 《人权宣言》 变成一本 “教理书”， 他更倾向于后一种方式。 虽然提案的末

尾， 是由 ３２条条文构成的部分， 但按他自己的话说， 那只是 “妥协之举”。 他希望的是， 通过基于

理性的分析和推理， 系统阐释他在之前的一系列小册子中表达过的思想， 尤其是 “社会技艺” （Ｌａｒｔ
ｓｏｃｉａｌｅ） 或 “社会秩序的科学” 的思想， 财产话语则成为了一条红线， 贯穿于他对 “社会技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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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７８９年 ７月 ９日， 穆尼埃 （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 Ｍｏｕｎｉｅｒ） 代表第一宪法委员会向制宪议会作报告， 陈述有关制宪工作计划。 他强

调， “为使一部宪法良好， 它应当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委员会认为， 为确认我们宪法的目的， 用一个人权宣言放在宪法面前将是

适当的”。 他还提出， 《宣言》 应该简短、 易懂、 明确。 ７月 １１日， 拉法耶特提交了个人的简单提案。 在他的倡导下， 出现了众多提

案。 不同的学者对 《人权宣言》 提案的数目有不同的看法。 如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认为有 ２７份， 而根据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ａｕｃｈｅｔ的统计， 制宪议会

的代表提交了 ３５份提案， 其中有 ３份集体提案。 还有 ３份提案的性质尚存有争议。 非议会代表提出了 ９ 份提案。 具体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ｉｒｓ： Ｅｄｔｉｏｎｓ Ｐａｙｏｔ， １９８８， ｐ １８；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ａｕｃｈｅｔ，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Ｐａｒ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１９８９， ｐｐ ３２０－３２３。 一些在 １７８９年较有名气或颇为活跃的代表都提交了 《人权宣言》 提案， 除

拉法耶特、 穆尼埃外， 还有西耶斯、 佩蒂翁、 泰尔默 （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 Ｔｅｒｍｅ）、 塔尔热 （Ｇｕ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Ｔａｒｇｅｔ）、 色贡德 （Ｊｅａｎ－Ｌｏｕｉｓ
Ｓｅｃｏｎｄｓ）、 迪朗·德·马亚纳 （Ｄｕｒａｎｄ ｄｅ Ｍａｉｌｌａｎｅ）、 图雷 （ Ｊａｃｑｕｅｓ－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Ｔｈｏｕｒｅｔ）、 杜邦·德·内穆尔 （Ｄｕｐｏｎｔ ｄｅ Ｎｅｍｏｕｒｓ）、
加洛 （Ｊｅａｎ－Ｇａｒｉｅｌ Ｇａｌｌｏｔ）、 西讷提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Ｓｉｎｅｔｙ）、 西耶里侯爵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ｅ Ｓｉｌｌｅｒｙ）、 布什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ｕｃｈｅ）、 古日－卡尔图 （Ａｒ⁃
ｎａｕｄ Ｇｏｕｇｅｓ－Ｃａｒｔｏｕ）、 杜·加朗 （Ｐｉｓｏｎ ｄｕ Ｇａｌｌａｎｄ）、 拉德巴 （Ｌａｆｆｏｎ ｄｅ Ｌａｄｅｂａｔ）、 拉博·圣艾蒂安 （Ｒａｂａｕｔ Ｓａｉｎｔ－Ｅｔｉｅｎｎｅ）、 德·布

瓦斯朗德利 （Ｌｅｇｒａｎｄ ｄｅ Ｂｏｉｓｌａｎｄｒｙ） 等人。 亦有一些代表， 虽未提交个人提案， 却在议会中发表了对于 《人权宣言》 的看法， 如马

卢埃、 当特格 （ｄＡｎｔｒａｉｇｕｅｓ） 等人。 ３份集体提案分别为穆尼埃参加的宪法委员会于 ７月 ２８日提交的提案、 米拉波等人组成的五人

委员会于 ８月 １７日提交的提案以及第六办公室的提案。 在制宪议会之外， 如孔多塞、 马拉、 赛尔旺 （Ｓｅｒｖａｎ） 等人亦有提案。 根据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ａｕｃｈｅｔ的统计， 还有 ５ 份提案是匿名的。 《人权宣言》 提案的资料汇编， 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Ｒｉａｌｓ， Ｌａ 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ｅｔ 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Ｒｉａｌｓ同时对 《人权

宣言》 提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此外， 相关研究著作还有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ａｕｃｈｅｔ，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ｄｅ Ｂａｅｃｑｕｅ， ＬＡｎ
Ｉ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 ｄｕ Ｃ Ｎ Ｒ Ｓ， １９８８。 在已有的研究中， 专论 《人权宣言》 提案中 “财产” 问题的并不多， 但

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Ｒｉａｌｓ、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ａｕｃｈｅｔ、 Ｍａｒｃｅｌ Ｓｕｅｌ的研究都涉及这一问题。 此外， 在一些专论财产权的著作中也有相关讨论， 如彼得·甘

西： 《反思财产： 从古代到革命时代》， 陈高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Ｐｉｅｒｓｏｎ， Ｊｕｓ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Ｖｏｌ ２，
Ｅ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Ｐｅｒｒｏｔ， Ｕｎ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ｅｌｌｅ ｄｅ 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ａｒ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Ｅｃｏｌｅ ｄｅｓ ｈａｕｔｅｓ éｔｕｄｅｓ 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１９９２， ｐ ７６ 此外， 对旧制度末期的税收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还可参见黄艳红： 《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 特权和政治》， 北

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
Ｓｉｅｙèｓ， Ｐｒéｌｉｍｉｎａ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ｅｔ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ｉｓｏｎｎéｅ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ｅｔ 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９１



论述。
西耶斯强调， 《人权宣言》 的目的是为了捍卫 “自由和财产”。 其提案的很大一部分内容， 正是

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 他使用自然法的语言， 从 “需要” 入手开始讨论： “就其本性， 人服从于

他的需要。 但就其本性， 人又拥有追求其需要的手段。”① 人， 为了满足自身需要， 为了保证基本的

平等即权利的平等以及安全， 自愿且自由地互相缔结契约， 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 不过， 对西耶

斯而言， 自然状态只是一个逻辑起点， 他论述的重点是社会状态下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 在他看来，
社会的出现是为了保障和加强自然权利。 沿着这样的逻辑， 西耶斯展现了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 财

产的权利是如何出现并得以巩固和扩展的。 “人身的所有权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是首要的权利”， 这一权利是

不可让渡的。② 从这一最初的权利中， 衍生出 “行动的所有权和劳动的所有权。 因为劳动只是对于能

力的有效使用， 它显然来自于人身及行动的所有权”。 由此， 劳动也成为了一种财产。 而 “外部物品

的所有权， 或称物权， 同样是人身所有权的产物与延伸”。 和当时不少法国人一样， 他强调地产的重

要性： “土地的所有权是物权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在目前的状态下， 它更多与社会需要， 而非个人需

要相联。”③ 西耶斯使用了洛克的经典语言， 说： “通过劳动……我将一个不属于人身， 又是我需要的

物品划归己有。” 接着， 他又借用了重农主义的语言， 认为除了劳动外， 投资和先占者的权利亦是财

产权的来源。 这些条件使一件物品变成 “只属于我的财产”。 最后， “社会状态再通过普遍契约的力

量， 附加上了某种合法的确认。 为了赋予 ‘财产’ 一词我们惯于在文明社会中附加其上的所有意义，
人们不得不假定后一行为的存在”。④ 于是， 通过法律， 排他的财产权在社会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西耶斯再次使用了重农主义式的语言， 指出 “公民的自由、 财产和安全必须得到社会保障， 以免于

遭受任何攻击”⑤。 这样， 财产成为了一种公民权利。
在界定财产权的性质之后， 西耶斯又将其置于自由的话语中： “保障人们在运用人身所有权和使

用物权时不会感到焦虑不安， 这就是自由。 因此， 所有公民均有权停留、 离开、 思考、 说话、 书写、
印刷、 出版、 劳动、 生产、 持有、 运输、 交换及消费等等。”⑥ 于是， 人身自由、 言论出版自由、 劳

动及交换的自由都与所有权 （财产权） 联系了起来。 自由还表现在 “所有人都有权处置其财物和财

产， 规定其支出， 只要他认为这是合适的”⑦。 当然， 和其他权利一样， 对财产权的运用也要服从自

由的边界， 即不损害他人的自由。 这就意味着 “平等” 语言的加入。 每个人都要承认其他社会成员

拥有同等的之于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没有人比他人更自由， 没有人之于其财产的权利， 要多于其他

人之于他们财产的权利。 所有人必须享受同样的保障与安全。” 显然， 西耶斯平等话语的核心是权利

的平等。 和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 他认可财产的不平等， 但同时指出， 财产的不平等与财产权利的平

等并不相悖。 “如果人们在 ‘手段’ 方面即财富、 精神和力量， 是不平等的， 这并不意味他们在权利

上是不平等的。”⑧ 权利的平等是一项基本原则， 倘若权利是不平等的， 那么， 就会产生特权， 譬如

公共赋税的特权， 对公共财产的独占等。 这样， 财产便与西耶斯对特权的批评联系了起来。

１１１略论 １７８９年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诸提案中的财产话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９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ｐ ９６， １０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９６ 初看上去， 西耶斯似乎表达了与

重农主义类似的思想， 但这句话可能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 社会可以出于共同体的利益和需要， 干预土地财产。 当然， 对于这个问

题， 他言而未尽， 并没有具体展开。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９６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１０５ 在 《第三等级是什么？》 中， 西

耶斯写道： “所有的人都同等地依存于法律， 所有的人都将其自由与财产交由法律保护； 这就是我所称的公民的普通权利， 在点上他

们彼此全部类同。” 西耶斯： 《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冯棠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年， 第 ８１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９６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１０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１０５



西耶斯认为， 权利平等不仅涉及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 还涉及政治权利。 他将所有权利分为消极

权利和积极权利。 社会之所以出现， 首先是为了维系和发展消极权利。 在他看来， 自然权利及公民权

利都属于消极权利， 财产就是一种为每个人、 每位社会成员所享有的消极权利， 而政治权利是组织并

维系社会的权利。 通过这些权利， 社会才得以成型。① 虽然西耶斯在 《第三等级是什么？》 中写道：
“财产与技巧的不等犹如年龄、 性别、 身材等等的不等一样， 绝不改变公民责任感的平等”②， 但他显

然并不认为所有人都有权在公共权利的建构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伟大社会事业的真正行动者”， 除

了拥有 “自由和财产”， 还得理解并追求公共利益。 西耶斯著名且影响深远的 “消极公民” 与 “积极

公民” 的区分由此产生。③

在西耶斯的提案中， 财产居于其权利话语的中心， 成为连接自然权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纽

带， 也是 “社会技艺” 的重要内容。 不过， 这并非西耶斯财产话语的全部。 共和三年 （１７９５） 的一

份手稿揭示了他在 １７８９年 ７—８月间对 《人权宣言》 的另一些思考。 其中与财产相关的部分， 不再

集中于权利话语， 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的。④

西耶斯仍然从 “需要” 入手展开论述， 但这次他选择了政治经济学的话语： “社会的进步将共同

协作 ／需要转变为相互 （ｒéｃｉｐｒｏｑｕｅｓ） 代表 ／需要， 将共同狩猎转变为市场上的交换……如果每位代表

没有他的劳动成果的所有权， 那么， 他如何代表生产？ 于是， 财产就处于社会进步的红线之上。 有了

它， 对于每个个体而言， 就有了更多独立 ／有力的自由。”⑤ 这样， 财产就成为分工及代表制得以发展

的必要前提、 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而代表制的发展又促进了生产， 使社会财产和个人财产大幅增

加。 “协作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的共同财产， 代表制及其进步使得动产成为必然。” 在协作状态下， 个

体所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而代表制即分工， 不仅带来个人自由， 还让每个人能充分发挥其能力

和价值， 产品也会十倍、 百倍地增长。 西耶斯认为， “这是一个全新的创造， 一种新的本性， 它归功

于代表制及其仆人———商业”。 当然， 在他看来， 商业自身也成为代表制的特殊分支。⑥ 因此， 与重

农主义学派不同， 西耶斯明显对动产和商业社会的发展持一种赞许的态度。 接着， 西耶斯又从政治经

济学的角度， 对代议制的两个阶段进行了阐释。 第一个阶段是只有协作的时期， 它出现于最简单的社

会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协作是平等的， 但此时的平等实际上意味着民主中的专制。 随着社会秩序的

进步， 人们进入以 “需要的相互性” 为基础的第二个阶段。 在协作中， 专制鲜有畏惧之事， 而在

“相互的秩序” 中， 它将是灾难性的。 以分工和相互需要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不可能接受专制。 最

后， 西耶斯又回到了 《宣言》 的主题： “立法者的技艺就在于对相互的秩序的良好组织。”
可能是出于 《人权宣言》 文本的特殊性质， 西耶斯的这些思考并未进入提案之中， 但财产、 分

工与代表制的结合， 无疑是其思想颇具特色之处。 作为一份法律文本， 《人权宣言》 及其关于财产的

条文， 自然不会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 但并不能说提案作者在思考时没有受到 １８ 世纪这一重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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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ｐ １００－１０１
西耶斯： 《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冯棠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年， 第 ８１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１０１ 西耶斯在提案中并未具体论及财

产与公民身份的关系。 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Ｓｅｗｅｌｌ， Ａ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ｐ １５８－１８０。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 ｉｎéｄｉｔ ｄｅ Ｓｉｅｙè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ｐ ３１７－３２４ 西耶斯 １８世纪的法国政治经济学话语颇为了解， 并受到重农主义学派的影响。 关于重农

主义学派对于西耶斯的影响， 参见Ｍｕｒｒａｙ Ｆｏｒｓｙｔｈ，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ｂé Ｓｉｅｙ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ｐ ４９－５８。 他在 １７７５年还写过 《致经济学家， 关于他们的政治与道德体系的信》 （Ｌｅｔｔｒｅｓ ａｕｘ é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 ｓｕｒ ｌｅｕｒ
ｓｙｓｔèｍｅ ｄ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ｄｅ ｍｏｒａｌｅ），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需要、 分工、 商业社会等问题， 并对重农主义的某些思想进行了反驳。 具

体讨论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ｈａｔｍｏｒ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Ｓａ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ｘ⁃
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 ６８－７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３２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３２３



语的影响。 实际上， 孔多塞、 杜邦·德·内穆尔等人也都深受其影响， 也许和西耶斯一样， 他们只是

在写作时有所取舍。

二

　 　 西耶斯提案关于财产的话语之所以重要， 不仅在于它是其本人权利理论的核心部分， 还在于它展

现了某一类提案中财产话语的一般特征。①

与西耶斯一样， 这类提案的作者都使用了一种源于自然法传统尤其是洛克的权利语言， 并将财产

视为自然权利。 对权利语言的运用， 正是 １７８９ 年革命政治语言的特点。② 它几乎为所有提案作者所

接受。 大革命初期， 绝对君主制和等级社会在话语及现实层面仍拥有强大的资源及影响。 对于革命者

和制宪议会中的代表而言， 他们很难以历史权利来消解等级特权， 证明革命及自身立宪权利的正当

性。 于是， 基于抽象推理的自然权利便成为最合适的选择。 所以， 几乎没有 《宣言》 提案是付诸历

史权利的。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提案作者都将财产视为一种自然权利， 诸如佩蒂翁、 布什、 加

罗、 克勒尼耶尔、 拉德巴等人都将财产排除在自然权利之外， 认为它是一种由实在法确立的社会权

利。 不过， 无论是将财产作为自然权利抑或社会权利， 提案的作者们都从话语的层面肯定了财产权利

的平等， 这正合乎制定 《人权宣言》 的目的以及革命者的意图。
在旧制度的语境下， “财产” 是特权和绝对主义的体现。 贵族对地产及公职的攫取和把持， 存在

于赋税中的不平等， 乃至国王不经民族或其代表的同意而随意征税， 都是明证。 从语言的层面而言，
革命就是要消除对 “词的滥用”， 恢复 “财产” 一词真正的意义， 从而消解旧制度和特权的正当性。
譬如， 不少 《宣言》 提案都强调， 公职绝非行使这一职能的人的财产③， 因此既不可据为私有， 亦不

可买卖或继承。 这样， 公职就被排斥在 “财产” 一词之外。 西耶斯等提案作者对自然权利语言的使

用， 让财产在权利上的平等变得顺理成章。 塔尔热的提案就反复强调， “ ‘财产’ 一词只在作为属于

每个人的权利的意义上才适用”， “财产是一种属于所有人的、 排他地使用或处置某些物品的权利。
政治团体要保障这一权利的不可侵犯”。④ “六办” 提案也提到， “每个人都拥有对于其自由和财产的

同等权利”⑤。 穆尼埃则更加有针对性地写道： “他们 （一切阶级的公民） 都有能力获得一切类型的

地产”。⑥ 其他不少提案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述。 自然权利赋予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特征。 很多

提案作者均指出， 财产应该得到社会和法律的保障， 并免于遭受一切攻击， 不得随意以强力剥夺任何

人的财产。 一切不以法律的名义侵犯的财产行为， 都是犯罪。⑦

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 也有必要剥夺个人财产。 为了维护财产的神圣性， 这些作者对此类情况的

解释显得非常谨慎： 如果要剥夺个人财产， 只能是出于公益。 虽然一些提案作者在词汇的选择上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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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或许因为西耶斯沉默寡言， 不善言辞， 又或许因为穆尼埃等人的反对， 在制宪议会讨论 《人权宣言》 时， 西耶斯及其提案

的影响并不大。 不过， 一些 《宣言》 提案作者却直言受到他的影响。 如古日－卡尔图说： “已有的提案， 只是提出了孤立的原则。 西

耶斯神父是唯一指出其源头的人。” 再如拉博·圣艾蒂安在其提案中承认自己 “采用了西耶斯的提案……只对有些提议进行修改”，
“提案第二部分是以西耶斯的提案为基础， 进行了修改”。 还有一些人虽未明言， 但其提案明显与西耶斯的提案相近。 例如德·居斯

蒂纳伯爵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Ｃｕｓｔｉｎｅ） 提案的内容与西耶斯提案的内容几乎相同， 只是文字上有所修改和删减。
关于 １７８９年的政治语言的具体讨论， 参见 Ｊａｑｕｅｓ Ｇｕｉｌｈａｕｍｏｕ， Ｌａ ｌａｎｇｕ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 ｌéｖéｎｅｍｅｎｔ à ｌａ

ｒａｉｓ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Ｐａｒｉｓ： Ｍéｒｉｄｉｅｎｓ Ｋｌｉｎｃｋｓｉｅｃｋ， １９８９， ｐｐ， ３３－４５。
如西耶斯就提及 “所有的公共职务， 不是一种财产， 而是一种委托”。 同样还有穆尼埃提案第二条， “所有公职均非行使公

职的人的财产” 等。 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ｐ １０２， １１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ｐ １２３， １２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２３１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１１３
孔多塞、 塔尔热、 迪朗·德·马亚纳、 图雷、 布什、 布瓦朗德利乃至认为财产是社会权利的佩蒂翁等人均有类似表述， 在

此不一一例举。



不同， 如塔尔热和图雷使用了公共需要 （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一词， 布什使用了公共利益 （ｕｔｉｌｉｔé ｐｕｂ⁃
ｌｉｑｕｅ） 一词，① 但他们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塔尔热等人都是律师， 熟悉法国的法律传统。 自加佩王朝

以来， 法国国王自称 “王国的皇帝”。 作为皇帝， 他们是个人财产和公共秩序的保卫者。 国王维系公

共秩序的权力， 使其可以剥夺其臣民的财产， 但只能以 “公共利益 （ｕｔｉｌｉｔ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 ” 或 “公共需

要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 ” 的名义进行。② 塔尔热等人利用了这些传统术语， 并将权力的主体从国王

转移到民族之上。 除公益之外， 他们还为剥夺个人财产的行为附加了其他限制， 即社会必须给与财产

所有者以相应的补偿。 图雷主张 “全额补偿”。 布什甚至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他必须立刻并以更

高的价格得到补偿”③。 塔尔热则说： “只有给予不少于其价格的补偿， 才能剥夺那些一经使用， 就会

对政治产生损害的财产。” 迪波尔也持同样的观点： “如果某人享用了明显公众有害， 并被判断是如

此的财产， 也许可以强迫他放弃这一财产， 并立即给予相应的补偿。”④ 这种话语的出现无疑与革命

初期的历史语境密不可分。 旧制度下， 不少人尤其是特权等级， 认为什一税、 利息、 封建与领主的权

利、 依附于土地及采邑的所有权利和特权都属于 “财产”。 ８ 月 ４ 日之夜虽然废除了与人身相关的封

建负担， 但也肯定了与土地相关的负担需要赎买， 这说明议会的大多数代表间接承认了相关特权是财

产。 《人权宣言》 第十七条综合了提案中的话语， 由迪波尔执笔成文并得以通过。 其后， 委员会又决

定将其中单数的 “财产”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改为复数的 “财产”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ｓ）， 克莱蒙－托内尔、 塔列朗等

人还在记录上签了字。 迪波尔后来对此也并未提出抗议。 实际上， “财产” 一词单复数的变化， 隐晦

地表达了要将教士、 贵族的特殊 “财产” 纳入财产权话语之中的意图。 当然， 这与迪波尔在提案中

所表达的思想并不矛盾。⑤ １７８９年 ８ 月 《人权宣言》 第十七条的变化， 反映出在制宪议会中占多数

的宪政派一方面接受了权利语言的激进原则，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明显的温和性。 他们既希望打破旧制

度、 建立新制度， 又注意到秩序的重要性， 在 “大恐慌” 之后尤其如此。 局势及态度的变化也影响

了一些代表对权尤其是财产权问题的思考。
西耶斯是在 “权利—自由” 的框架下讨论财产的， 塔尔热、 图雷等人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 出

现于 １７８９年 ７月底 ８月初的一份匿名提案也强调， “所有财产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受约束的”。 这种话

语是漫长的自然法传统发展到 １７—１８ 世纪最终形成的， 其要点在于， 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
人们对权利的使用是不受限制的。 西耶斯还借用了重农主义的表达方式， 将安全加入自由和财产之

中， 作为自由享用财产的保障。⑥ 自由、 财产和安全， 成为社会秩序的象征。 然而， ７ 月底至 ８ 月，
这种 “权利—自由” 的语言遭到了不少代表的反对。 ８月 ２日， 马卢埃在议会发言说： “荒谬而危险

的形而上学占据着议会。” 他反对自然权利的原则， 反对 “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宣告自然权利的普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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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ｐ １２４， １５３， １９９ 此外， 五人委员会的

提案使用了 “公共需要” 一词， 佩蒂翁使用了 “公共利益” 一词。
Ｊｅａｎ Ｍｏｒａｎｇｅ， “Ｌａ 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ｌｅ ｄｒｏｉｔ ｄｅ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Ｄｒｏｉｔｓ， Ｉｓｓ ８， Ｊａｎ， １９８８， ｐｐ １０２－１０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１９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１２４
１７９１年 ８月 ４日， 制宪议会再次展开了对于 《人权宣言》 的讨论。 罗埃德雷 （Ｒｏｅｄｅｒｅｒ） 提出 《人权宣言》 的个别表述不

够准确， 如第十七条中的 “财产” 一词。 他指出， 在第十七条中使用复数形式的 “财产” 一词是错误的。 图雷辩解说那只是印刷错

误。 罗埃德雷反驳道， 这并非印刷错误， 而是观念上的问题， 只有单数的财产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才表示一种权利。 他还提议对 《宣言》 第

十七条进行其他一些修改。 但杜邦等代表认为， 《人权宣言》 是神圣的， 不能轻易改动。 最终， 制宪议会决定， 除罗埃德雷提出的单

复数外， 无须对 《人权宣言》 进行任何进行修改。 当然， 制宪议会决定使用单数的 “财产”， 也折射出政治局势的变化。 随着革命发

展、 教士分裂、 国王出逃失败， 至 １７９１年 ８月， 许多教士和贵族的政治角色消失， 并开始被视为敌人， 他们的财产也不再属于权利

之列， 亦不再受到保护。 参见 Ｍａｒｃｅｌ Ｓｕｅｌ， “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ｅｔ 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 ｌéｎｉｇｍｅ ｄｅ ｌａｒｔｉｃｌｅ ＸＶＩＩ ｓｕｒ ｌｅ ｄｒｏｉｔ ｄｅ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ｉｎ Ｒｅｖｕ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ｔ ｄｅ 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ｔ à ｌéｔｒａｎｇｅｒ， Ｎｏ ５， １９７４， ｐｐ １２９５－１３１８。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１０４ 重农主义者德·拉维里埃尔

（Ｍｅｒｃｉｅｒ ｄｅ ｌａ Ｒｉｖｉèｒｅ） 说： “财产、 安全、 自由， 就是整个社会秩序”。 Ｍｅｒｃｉｅｒ ｄｅ ｌａ Ｒｉｖｉèｒｅ， ＬＯｒｄ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ｌ ｅ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ｓ 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Ｌｅｓ 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 Ｇｅｎèｖｅ： Ｓｌａｔｋｉｎｅ， １９７１， ｐ ６１５



则……对这些原则的一知半解和错误的应用， 产生了危险和无序”。 他认为， 自然权利的原则要服从

于实在法。 “没有无法为实在法改变的自然权利”。① 此时， 穆尼埃也转变了立场， 与马卢埃接近。 他

担心过于强调自然权利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无序。 社会秩序和安全得到更多代表的重视。
实际上， １７８９年 ８月之前， 某些提案作者就已经注意到 “自然权利可能会导致权利不受限制”

这一问题。 如孔多塞， 他在提案中重复了之前作品中的提法， 将人权归结为 “人身安全、 人身自由、
财产安全、 财产自由及平等”。 但同时， 他又避免使用 “自然权利” 一词， 而选择了 “相互的权利”
（ｄｒｏｉｔｓ ｍｕｔｕｅｌｓ）， 以强调人与人之间权利及利益的对等。② 还有一些提案， 使用了 “权利—义务” 的

语言来对抗 “权利—自由” 的语言。 这种语言借鉴了自然法话语中历史更为悠久的传统， 即强调义

务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同时， １８世纪的著作如马布利的 《论公民权利和义务》 也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 “六办” 提案的第八条就提及社会状态下 “权利与义务的双重关系”。③ 此外， 还有好几条是

专门讨论义务的。 塔尔热在 ８月 ２０日之后， 转而支持 “六办” 提案， 提出权利和义务的结合。 西讷

提认为已有的提案过于强调个人的自然权利， 而忽视了它们的运用可能会对社会和公民同胞造成损

害。 他并不反对 《人权宣言》， 反而觉得它很重要， 是宪法大厦的基石， 正因为此， 他才希望在肯定

《宣言》 的同时， 提出 “公民的义务” 以消除可能出现的危险。 西讷提指出， 要实现公共利益和幸

福， 就应在告诉人民自然权利的同时， 教育他们理解公民义务。 要让公民了解， 在社会中， 没有任何

自然权利不受相应义务的限制。④ 就具体条文内容而言， 西讷提的提案基本借鉴了 “六办” 提案。 但

就形式而言， 在众多提案中， 它是独一无二的： 提案的每一条都被分成 “人的权利” 和 “公民义务”
两栏， 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现了 “权利—义务” 的对等。 这种两分， 也很大程度上对西讷提财产话语

的重点和表达方式产生了影响。
西讷提提案第三条 “人的权利” 部分， 直接合并了 “六办” 提案的第三、 四条内容： “从才能的

运用中， 衍生出财产的权利， 每个人均拥有之于自由和财产的平等权利”。 而在 “公民义务” 的部

分， 则试图削弱和限制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 “只有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财产， 服从社会的法律， 才能

的运用才是自由和完整的， 财产的权利才是不可侵犯的。” 第四条权利的部分， 使用了 “六办” 提案

的第五条： “生命、 自由、 荣誉、 劳动及能排他性地处置的物品， 构成了他所有的财产及所有的权

利”。 而义务的部分为 “每个公民必须尊重他人的财产， 法律必须保障所有人的财产， 所有对于他人

财产的攻击都是重罪”。⑤ 其实， 第三、 四条 “公民义务” 部分的内容， 也都存在于使用权利—自由

语言的提案中， 只是表达方式大相径庭。 “权利—自由” 语言的表达通常为， 每个人对于财产的使

用， 都是自由的， 只要不损害他人同样的权利。 财产权是不可侵犯的， 除非依据法律的判决。 表达方

式上的差异， 正是话语使用者不同意图的体现。 对于公民义务的强调， 还使得西讷提注重社会甚于个

人。 第十六条即最后一条的义务部分为 “公民的一切都归功于社会和社会秩序的维系， 它保障了公

民的自由和财产。 尽管宪法确保了他们的权利， 但对每个公民的幸福最为确定的保障， 是所有人的爱

国主义。”⑥ 类似的内容， 布瓦朗德利则完全从权利的角度表述的： “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要求社会保

障其财产、 自由和生命。”⑦ 这样， 在西讷提的提案中， 社会秩序就超越了个人， 具有更为重要的地

位。 军人出身的他， 还受到了旧制度后期爱国主义与美德话语的影响， 并利用其与 “权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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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１６１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３８ 对孔多塞提案中所涉相关问题的

讨论， 参见 Ｙａｎｎｉｃｋ Ｂｏｓｃ， “ Ｌｉｂｅｒｔé ｅｔ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Ｓｕｒ 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ｌｅ 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ｉｓｍｅ ｄｅ 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 ｉｎ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Ｎｏ ３６６， ２０１１， ｐｐ ５９－６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２３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ｐ １７５－１７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１７８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１８１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Ｆａｕｒé， Ｌ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ｄｅ １７８９， Ｐａｒｉｓ：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９８９， ｐ ２６６



话语以及个人主义对抗。①

三

　 　 为了反对 《人权宣言》 和自然权利的原则， 马卢埃使用了具有道德色彩的话语。 面对许多议会

代表对美国 《独立宣言》 及弗吉尼亚 《权利法案》 的推崇， 他试图指出美国和法国之间民情的不同：
美国社会是新形成的， 它在总体上是由已经习惯平等、 对奢侈及贫困均一无所知的人构成的。 而在法

国， “我们有大量没有财产的人”。 对这些人而言， 首要的是生存。 他认为， “身处依附状态的人民，
必然更希望看到有限的正义， 而非自然自由的扩展”。 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宣告， 那些正承受痛苦、 缺

少启蒙和生存手段的人和那些最有权势、 最富裕的人在权利上是平等的， 这并无实质性的意义。 因

此， 更重要的不是制定 《人权宣言》， 而是通过道德和政治的结合， 确立良好的制度， 促使幸运的阶

级和不幸的阶级之间互相接近。②

马卢埃的论述实际上涉及旧制度末期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 如贫富分化的加剧及穷人的生存权。
大革命之前， 这些问题就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 不仅诸如卢梭、 霍尔巴赫、 爱尔维修等著名启蒙思想

家都在著作中表达过各自的看法， 还有内克尔、 兰盖、 布里索、 马布利、 梅叶等人也有相关著述。 然

而， 在准备 《人权宣言》 时， 真正关注这些问题的提案作者却寥寥无几。 作为有产者或社会精英，
绝大部分作者都只是乐观地提出， 财产的不平等与财产权利的平等之间并无矛盾之处， 而丝毫没有考

虑到从财产的不平等到权利的不平等也许只有一步。 他们从自然权利出发， 承认人的生存权。 但对于

缺乏生存手段的人， 他们基本只从原则承认其获得救济的权利。 此类提案，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自然

法传统发展到 １８世纪所呈现出的一种逻辑， 即私有财产权可以富有成效地管理资源、 激励生产， 最

终不用干预私有财产或节衣缩食也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这种逻辑显然更容易为占制宪议会大多数的

有产者接受。 然而， 自然法传统对于财产的论述， 还存在另一种逻辑： 财产要服从于正义。 为了让穷

人也有必需品， 人们应该按照自然的和必需的原则来限制其需要。 对私有财产权要有所限制， 甚至在

必要时， 财产将回到公有的原始状态。 从 ４世纪的主教巴西略到托马斯·阿奎那， 再到 １７ 世纪的格

劳修斯、 普芬道夫和洛克， 都对这一逻辑进行过思考。③ 旧制度末期批评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的小册

子， 很多也使用了这种逻辑。 在所有提案作者中， 只有色贡德和马拉采用了这样的语言。 然而， 马拉

并非制宪议会的代表， 色贡德的提案则被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宣言》 提案， 最终未能通过。
色贡德和西耶斯一样， 从 “需要” 出发展开讨论， 但他几乎反驳了西耶斯的整个财产话语。 他

认为， “需要形成权利， 这是一切财产最初的资格”。 占有物、 文化、 劳动、 技艺， “只是次等的资

格， 它们使得这一权利完整， 但不足以建立起这一权利”。 在占有或种植之前， 就要有权利这么做，
这种权利就是需要。④ 需要成为财产权的前提， 同时， 它为财产尤其是私有财产的权利设置了限制，
即以自己和他人的需要为限。 地产同样如此。 色贡德对地产的论述， 主要涉及当时在法国还存在的公

地。 “在土地得到分配之前， 人之于土地的权利， 并非所有人的权利， 亦非所有人中每个人的权

利。”⑤ 每个人的权利与所有共享者的需求及人数的比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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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讷提认为， 人的本性倾向于自私自利， 时刻将他引向个人利益和好处， 而不考虑他和同类的关系。 因此， 需要爱国的美

德， 使公共善的原则深入人心， 需要一种愿意为社会幸福而做出个人牺牲的情感。 他希望所有法国人都能拥有这一美德， 因为它造

就了帝国的荣耀和安全。 爱国主义， 最终会带来所有的社会美德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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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讨论， 参见彼得·甘西： 《反思财产： 从古代到革命时代》， 陈高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伊斯特凡·洪特： 《贸易的猜忌： 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 霍伟岸、 迟洪涛、 徐至德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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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需求是有限的， 超过了需求， 财产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人们相信， 直到某一点， 财产

权都是正义的， 而在另一点， 它可能是非正义的。” 因此， “过度的财富只能是公共罪行， 至少是一

种公共的、 尤其是约定俗成的非正义”。 色贡德所使用的这些语言， 在基督教和自然法传统中是很常

见的。 他进一步以世俗化且具有 １８ 世纪特色的语言论述道： 有民族财产和特殊财产两种财产存在。
前者高于后者， 它可以逐步地修补不正义和无序。 这样， 在色贡德那里， 个人财产就失去了神圣性，
它居于公共财产， 即民族财产之下。 这就意味着在必要的情况下， 对个人财产进行干预是合乎正义

的。 色贡德是少有的提出以调节分配来实现平等和正义的提案作者。 分配正义仍然来自需求。 因为自

然的需要几乎是平等的， 权利也是如此， 那么， 对财物的分配也应如此。 然而， 不公正、 失策且可憎

的不平等在人与人之间， 在国家中已经建立了起来， 其后果就是贫富分化。 失去了一切的穷人， 在悲

惨中生活。 财产的不平等还导致权利的不平等和其他所有不平等尤其是教育的不平等。 被剥夺了财产

的人， 也被剥夺了权利， 有产者成为唯一的公民。 色贡德认为， 所有正义的原则由此被颠倒。 因此，
需要进行政治改革， 改变这种恶和不公正。①

马拉也是从 “需要” 入手， 来讨论权利问题： “从人的某些需要中， 衍生出了他所有的权利。”
但他论述的重点并非自然权利， 而是社会权利。 他认为， 公民权利包括人身安全、 个人自由和财物的

所有权， “它意味着愉悦地享用所占有的东西”。② 在 “公民的权利” 这一部分， 他综合了之前所写

的一些作品如 《奴隶制的锁链》 （１７７４）、 《刑事立法计划》 （１７８０） 中的思想， 对贫富分化及财产不

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马拉承认财富天然具有不平等的趋势， 但他由此更强调社会和法律要对不平等进行限制： “在财

富中， 必然发现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源于天然能力、 最佳利用时间或对某些有利环境的竞争的不平

等。 法律必须设立起它们无法逾越的界限， 以阻止过大的不平等。”③ 而没有财产的人， 无法从社会

获得任何利益。 和当时许多小册子作者一样， 马拉使用了具有强烈修辞色彩的语言， 对穷人的悲惨处

境进行了描述： “拥有美德非常美好， 但如果缺少柔韧、 灵活， 获得财富似乎就变得不可能……穷人

只能通过贫苦、 疲惫和悲惨感受自己的存在。 沉重的工作留给了他们， 卑微的职业留给了他们……痛

苦、 奴役和轻蔑留给了他们。 连安慰我们的自由， 对他们而言也毫无用处……革命来临， 这似乎并未

减少他们的依附。”④ 他还区分了因不同性质的财产而造就的不平等， 并指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在财

富是劳动、 技艺、 才能或天分的结果， 而法律不对财富进行任何限制的情况下， 社会必须为那些没有

任何财产的成员提供财富。 当劳动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社会则要满足他们生存， 其吃、 穿及舒适

居住的需要， 在生病、 垂垂老矣时得到照顾的需要， 抚养子女的需要。 这种救济的正当性在于， “这
些是他们的牺牲的代价， 他们牺牲了对于地上物品的公有权利， 并承诺尊重公民同胞的财产”。 而如

果 “在一个财富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中， 或最大量的财富几乎都是由阴谋诡计、 招摇撞骗、 特殊对待、
贪污、 欺压、 强夺而得来的社会中， 那些充斥着多余之物的人， 要臣服于那些缺乏必需品的人的需

要”。 对此， 他提出了具体方法： “在一个某些特权者以狂喜、 排场和愉悦享受着穷人、 寡妇和孤儿

财物的社会中， 正义和智慧共同要求……基于法律的分配， 这些财物至少有一部分走向它们的目

的。” 也就是说， 可以将特权者或富人一部分多余的财产分配给穷人。 当然， 马拉也强调， 这种分配

不是平分， 而是通过理性来决定的。 这也说明他并不支持当时存在的平等主义。 调节分配的正当性在

于， “那些被社会弃于悲惨和绝望之中的正派公民， 回到了自然状态， 并有权通过武力收回这些利

益”。⑤ 显然， 对于两种财产不平等的解决， 马拉都付诸自然法传统， 前者使用了传统的基督教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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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地上产品的公有， 后者借用了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 值得一提的是， 此时他的激进性或极端性已

初露端倪： 绝望中的正当公民有权使用武力收回对财产的权利。
马拉提案中关于财产的部分更像是一本大革命前夕的小册子， 而非宪法的前言。 色贡德的提案也

有类似的问题。 但就内容来说， 他们的提案从穷人权利的角度来讨论贫富分化、 财产不平等问题， 这

在 《人权宣言》 提案中， 乃至在 １８世纪批评私有财产的作家中， 都是激进的。 当时不少批评者如兰

盖等人， 多使用道德语言， 强调富人的仁慈和道德义务， 强调穷人的忍耐， 由此弱化了穷人对财产的

权利。 也许正因为这种激进色彩， 色贡德和马拉的提案显得颇为边缘， 而难以为制宪议会中的大部分

代表接受。

结　 　 语

　 　 《人权宣言》 提案的作者们， 在论述财产问题时， 常常从自然法传统及 １８ 世纪的思想中汲取养

分。 而自然法漫长的传统， １８世纪复杂而多样的思想， 为不同的作者提供了不同的语言： 从作为自

然权利的财产到作为社会权利的财产， 从财产权的绝对性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从国家和社会不直接

干涉财产到财产权要服从于人的基本需要和社会正义。 这使得提案中的财产话语呈现出多元甚至对立

的特性。 然而， 在制宪议会中的许多代表看来， 《人权宣言》 内容应该是一致、 确切、 简单而非多

元、 复杂的。 如多菲内省代表杜·加朗就在其提案中指出， 宣言应以 “教育所有公民为目的”， 要易

懂、 易记， 它并非为形而上学的讨论提供素材。 因此， “对于宣言的尽善尽美而言， 确切的方法至关

重要”。① 《人权宣言》 这种特性就意味着， 代表们只能选择诸提案中的某一种财产话语， 并放弃其

他财产话语。 在制定 《人权宣言》 的过程中， 代表们最终选择了作为自然权利、 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财产。 不仅如此， 他们还有意回避了提案财产话语中可能会造成歧义的某些内容， 譬如税收。 几乎所

有提案都提及这一旧制度末期政治、 经济和社会中的重大问题， 而且将它和财产联系起来。 不少提案

认为， 税收是公民为了公共利益而交出的一部分个人财产， 或是将一部分个人财产置于公用。 如

“六办” 提案第二十二条就提出， “税收是从其财产中扣除的一部分”。 图雷提案的第十六条也有同样

的表述。 制宪议会在 １７８９年 ８月 ２６日讨论 “六办” 提案的第二十二条。 经过讨论， 代表们决定采用

该条内容， 同时将上述表达删去， 最终形成 《人权宣言》 第十四条。② 从某种意义而言， 这种做法也

是为了保证税收性质与财产的绝对性之间不会产生冲突。
当然， 提案中未被 １７８９年 《人权宣言》 采用的财产话语， 并没有从政治和社会语言中消失。 随

着大革命的展开尤其共和主义的发展， 为了塑造共和公民， 就需要对财产进行更多限制。 孔多塞、 佩

蒂翁、 加罗等人也部分地改变了 １７８９ 年的财产话语。 此时， 孔多塞更关注财产不平等， 将其视为

“社会不公正” 的表现。 他希望通过合乎自然的法律来消除财产不平等。 从 １７９１ 年起， 佩蒂翁就强

调要增加小所有者， 并提出分割财产。 而罗伯斯比尔在 １７９３ 年的 《人权宣言》 草案中写道： “财产

是每一个公民所有的享有和支配由法律予以保障的那一部分财物的权利。”③ 他肯定财产权利， 但同

时更强调法律对于财产的限制。 马拉关于财产的话语则对无套裤汉产生了重大影响。 １７８９ 年居于边

缘的财产话语， 此时占据了更为中心的位置。 从 １７８９ 年至 １７９３ 年， 革命者所使用的财产话语的变

化， 显然也折射出大革命自身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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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的解释漩涡
赵毅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要： “双读” 即同一个文本同时引出两个解释意义， 可以分成很多类： 反讽与悖论、 两可的双读以及

本文着重谈的 “解释漩涡”。 这些解释方式很不相同， 分辨相当细腻， 很多论者混为一谈， 不得不辨。 反讽

引出的双解， 是一反一正， 一字面义一隐藏义； 文本中就列出两个冲突相反的意思， 期盼在解释意义中合二

为一， 取其一者为正解； 一般的 “双读” 是两次解释分别有两解； 而解释漩涡是在同一解释者的同一次解释

中， 产生两个相反的却无法分正副的、 同样有效的意义。 解释漩涡在艺术作品中、 在艺术的评价中， 极为多

见。 后现代全球性艺术， 正是从现代性的反讽主导， 逐渐移向后现代的解释漩涡主导， 混淆这些意义方式，
会让我们看不清当代文化变化的大趋势。

关键词： 双读； 反讽； 悖论； 解释漩涡； 组合元语言

中图分类号： Ｊ０２； Ｉ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１１９－０８

一、 反讽 “副解归正”

　 　 解释漩涡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符号意义解释方式， 但是至今没有被重视， 主要原因是它与反讽—悖

论以及一般的 “双读”， 不容易区分。 本文在讨论解释漩涡前， 先要仔细区分这些容易混淆却极不相

同的表现—解读方式。 如果我们弄清了它们的根本差异， 我们就会发现： 后现代全球性文化正是从现

代性的反讽主导， 逐渐移向后现代的解释漩涡主导， 混淆这二者， 会让我们看不清当代文化表意方式

变化的大势。 二者的区分， 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格的分类方式问题。
哲学、 修辞学、 符号学、 叙述学、 文化学， 都讨论反讽问题， 反讽的确在人类的意义生活中非常

重要， 而且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到来， 在许多领域变得更加重要。 而解释漩涡的重要性绝不会低于反

讽， 只是其意义机制经常被忽视， 或与反讽混淆。 二者的区别实际上很容易讲清楚。 符号表意文本，
尤其是艺术诸体裁， 或是沾有 “艺术性” 的体裁， 如广告、 招牌、 取名等， 经常会引出双读———两

种不同的解释。 反讽与解释漩涡， 都是利用双读的文本形式。 这是二者容易混淆的原因。
反讽引出的双解， 是一反一正， 一字面义一隐藏义。 它是一种超越修辞格的意义方式： 各种修辞

格都是比喻的变体 （转喻、 提喻、 曲喻等）， 象征是比喻意义的加强延伸。 各种比喻修辞格， 目的都

在于在符号再现与意义之间寻找异中之同， 比喻各修辞格是把再现与意义从远拉近， 然后可以比附。
象征也只是把这个功能变得更抽象。 而反讽迥异其趣， 是取两个完全不相同的意义， 放在一个符号表

意方式中， 目的是寻找符号再现与意义的冲突， 从而让解释者读出一个特别的意思来； 比喻各修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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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手段各异地互相接近， 反讽却顾左右而言他， 欲迎先拒， 欲擒故纵， 表达出来的与真正的意义正好

相反。 比喻修辞格疏导传达， 使传达易懂； 反讽存心搅乱这个程式， 让意义传达变得困难， 反讽有意

扩大表达方式与期待的解释方式之间的距离， 因此是一种张力十足的表达方式。
悖论是反讽的一种常见方式， 有人认为悖论与反讽并立， 笔者认为可将悖论视为反讽的一种亚

类。 反讽 （ｉｒｏｎｙ） 与悖论 （ｐａｒａｄｏｘ） 的文本构成方式不同， 反讽是 “口是心非”， 再现与意义的冲

突发生在两个不同层次。 表面义有意说非， 期盼读者解释义为是， 而且只取后者为正解， 例如 《红
楼梦》 说贾宝玉 “天生有下流痴病”； 悖论是 “似是而非”， 在再现文本中列出两个冲突的意思， 期

盼在解释中合二为一， 取其一者为正解。 悖论与反讽的文本机制与解释机制是类似的， 只是悖论的冲

突显现在文本中， 例如 “沉默比真理响亮”。
反讽与悖论二者都是自相矛盾的意义方式， 都是旁敲侧击， 在许多思想家的分析中， 实际上二者

混用。 克尔凯郭尔的名著 《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 是反讽理论的权威之作， 此书开场

列出 １５条反讽论点， 第一条是 “苏格拉底与基督的像似之处恰恰在于其不像似之处”①。 这是一个悖

论， 因为矛盾双义都现于文本。 克尔凯郭尔对此还有个注文， 解释为什么两者既像又不像： “基督

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因为门徒们知道：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

见， 所看见， 亲眼见过， 亲手摸过的’。 而苏格拉底的真理是隐蔽的”②。 基督之言是直截了当的声

言， 苏格拉底用欲擒故纵的反讽， 说的却是同一个意思。 克尔凯郭尔全书最后归结于一条拉丁名言：
“因其荒诞而信之。” （ｃｒｅｄｏ ｑｕｉａ ａｂｓｕｒｄｕｍ）③ 反讽研究史的开山之作， 却用悖论开场， 用悖论结束，
因为二者表意的本质是相通的。

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在 《悖论语言》 一书中说： 艺术语言必定是悖论语言， 他认为悖论分两类：
“惊奇” 与 “反讽”， 即是说， 反讽是悖论的一种。④ 但是此人另一篇著名论文， 却题为 《反讽———
一种结构原则》⑤， 此文坚持说： 反讽是艺术的普遍本质， 诗歌， 以及一切文学艺术， 其符号表意，
必定言意不一， 言非所指。 对反讽作如此宽的理解， 最基本的反讽就是 “语境对一个陈述的明显扭

曲”。 这样一来， 当然悖论就是反讽的一种。
到底何者包括何者？ 从修辞学上说， 两者表意方式不同， 应当分开， 反讽的期盼解释在文本之

外， 而悖论的期盼解释在文本之内。 布鲁克斯把反讽与悖论都用于最宽泛的定义， 以此为艺术语言区

别于科学语言的根本特点， 即避开意义直指。 在这个目的上， 二者不严格区分， 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

是悖论文本上的双义矛盾， 还是反讽的文本义与解释义矛盾， 都是在冲突中才能取得意义合一。
反讽与悖论的共同点， 是都需要解释者的 “矫正解释”， 在两个意义表述中二者取一， 而矫正靠

的往往是文本的伴随文本语境。 许多符号文本是多媒介的， 文本边缘不清， 不像语言文本前后边界明

确。 这就是为什么反讽在诗歌中使用得更多。 例如岑参名句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字面描写的是梨花， 实指义 “大雪” 落在标题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这个副文本中。 如果文本包

括标题， 就成为显示双义的悖论； 如果文本不包括标题， 只看诗句， 那就是反讽， 实指义藏在语句意

义后。
幸运的是， 在这个例子上我们还能区分反讽与悖论。 一旦分析多媒介文本， 各种媒介可能互相冲

突。 只算单媒介， 往往为反讽； 联合多媒介， 即成悖论。 在多媒介文本分析， 恐怕再难区分反讽和悖

论。 例如， 一个人说 “今天的讲话真精彩！” 但是他在玩手机， 脸上表情诡异， 时间已经不早，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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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此话是反讽； 如果我们把手机、 微笑和时间看作一个联合文本， 他的话就是悖论。
悖论、 反讽， 都是曲折表达， 解释者都可能没有理解正确， 因此不能用于科学 ／实用场合， 因为

要求表意准确。 悖论与反讽最常见于哲学和诗歌， 到现代， 成为最基本的艺术表意方式。

二、 双读与解释漩涡的 “亦反亦正”

　 　 反讽与悖论都是双读现象， 只不过在解释中必须得出明确的一义， 也就是成功的解释可以消灭双

读， 得出一个意义解释， 这样就是 “表面双读， 意义归一”。 应当说， 反讽与悖论并不是真正的双

读。 真正的双读， 是文本有两解， 一个不能取消另一个， 两个同等有效。 双读有两个类型， 首先是一

读一解， 另一读又另一解， 两种读法不会同时出现在一个解释中。 所谓 “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

非”， 但是与非有彼此之分： 此解为是的， 彼解为非， 反之亦然。 这种情况大量出现于格式塔心理学

的许多双读图形中。 表面上看图形可以有相反的解释， 但是这两个相反的解释， 在一次解释中会达到

一个暂时稳定的解读。 例如最常见的奈克尔立方体 （Ｎｅｃｋｅｒ Ｃｕｂｅ） 的解读， 床单式的深浅间隔平面

的立方图像， 很容易被解释为立体对象。 解释者看到突出的方块， 凹入的方块就成了背景； 下一次看

到凹入的立方体， 突出的就成为背景。 采用一种解释， 条件是排除另一种解释， 哪怕暂时搁置另一种

解释。
双读不是反讽， 因为反讽只有一者是正解， 另一者是配成的副解， 不可能成为正解。 上引岑参名

句， 写的就是大雪， 写梨花是副解。 而双读不然， 例如老板说： “放心， 我不容易生气”， 这可能是

安慰， 这也可能是威胁。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 此话的文本义与意图义不合， 是反讽； 但是它也有可能

引向字面义， 也就是安慰。 这时两个解释都不能否定另一个， 无一正一副之分。 要得出有效的解释，
就必须根据场合、 表情、 此人一贯的行事风格， 来做评断。 无论如何， “安慰” 与 “威胁” 落在两个

不同的解释中， 它们不可能同时存在， 解释者最终只能采用其中一义， 看来两解中也只有一义具有

真值。
如果在对同一文本的同一次解读中， 出现了两个解释， 而且一者无法取消另一者， 这时会出现什

么情况呢？ 这时就出现了双义同时被采用而形成的 “解释漩涡”。 我们拿很多艺术学家讨论过的著名

的 “鸭—兔” 图为例， 贡布里希认为： “我们在看到鸭子时， 也还会 ‘记得’ 那个兔子， 可是我们对

自己观察得越仔细， 就越发现我们不能同时感受两种更替的读解。”① 他的看法实际上就是说 “鸭—
兔” 图与其他格式塔心理学测试没有什么不同， 是二解双读， 至今不少论者同意此说， 例如韩国艺

术学家朴异汶在他的 《艺术哲学》 一书中认为： “同一种事物不可能同时成为兔子和鸭子， 而这幅图

随着观察角度的不同， 有可能以两种形象来加以解释。”② 但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却提出完全不同的

看法： 鸭兔实际上并存， 并不是看到鸭就忘了兔， 看到兔就忘了鸭，③ 两种冲突的解释不可能也不必

互相取消， 这张图就从普通的双读变成解释漩涡的妙例。 琳达·哈琴在解释反讽语义的包容性特征

时， 也用了这幅图来说明。 她说： “如果论到反讽意义的兔子和鸭子， 我们的心灵却几乎可以同时体

验两种解读。”④ 他们的意见即是解释漩涡， 可见 （两次解释的） 双读互易， 与 （同一次解释的） 解

释漩涡， 分界不一定分明， 要看解释者的处理方式。 但是至少这个著名的例子说明了二者的解释方式

截然不同。
荷兰木刻家艾歇 （Ｍ Ｃ Ｅｓｃｈｅｒ） 有很多画作都在致力于推翻格式塔的二解双读， 而致力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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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次解释中有双解并存， 也就是说创造解释漩涡。 艾歇有大量背景与前景互换的画， 平面翻成的两

种立体面， 不但可能有双解， 而且要求同一解释中必须双解并存， 例如标题就注明 《鱼与雁》 《天使

与魔鬼》， 不同时读出双解， 就没有读懂这样的解释漩涡作品。
两种意义同样有效， 永远无法确定， 两种解释共存于一解， 但并不如反讽一者取消另一者。 这是

艾歇作品的魅力所在： 天使与魔鬼并存， 解释者也必须同时认知两者。

三、 解释漩涡的普遍性

　 　 解释漩涡其实非常普遍， 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最常见的解释漩涡， 是戏剧电影等表演层次与被

表演层次之落差： 在表演层次， 历史人物长了熟悉的明星脸， 明显为假， 怎么可能让我们替古人担忧

伤心？ 实际上， 观看演出时， 解释漩涡已经成为我们观剧的文化程式， 观众既看到演出， 又看到被演

出， 二者不会互相取消。 观众对明星脸的认读， 应会破坏影视戏剧的 “真实感”， 让银幕上的历史不

可信。 此种解释漩涡， 却是观剧常规。
戏曲演出中经常会出现矛盾的解释： 女主人公悲伤拭泪， 而就在悲伤情最深处， 呜咽转入哭腔，

悠长而响亮， 观众一片掌声喝彩。 他们激动有两个原因： 被 “孝女贤妻” 真情打动， 同时， 也被媒介

本身的形式美打动， 这就形成了解释漩涡。 表现与被表现两种解释之间的漩涡， 正是影视戏剧的魅力

所在。 如此的漩涡可以出现于所有的艺术： 很难把符号文本的形式与内容隔为两个层次分别处理。
例如范冰冰在电视剧中扮演武则天， 演者是范冰冰， 被演的是武则天， 对大多数观众来说， 两个

解释并存形成解释漩涡。 表演的文化程式， 使观众可以而且应当接受这个同时双解。 假定范冰冰穿上

武则天的龙袍出来为新片 “站台”， 就是反讽： 站台宣传不是艺术演出， 是日常生活。 日常 ／科学的

表意不能允许解释漩涡。
这不是说科学中无解释漩涡， “薛定谔之猫” 就是一个解释包含互相不能取消 （猫既活又死） 的

双义； 平行宇宙论， 也是说发生的双向宇宙， 一者不能取消另一者。 本文说的是描写这种现象的科学

语言本身， 不能不分彼此是非， 引发解释漩涡。 解释漩涡让交流产生阻隔， 但是生活中也会遇到解释

漩涡， 尤其在日常生活被 “艺术化” 的场合， 更是如此。
此种双读并存， 也适合于所谓 “斯特鲁普效应” （Ｓｔｒｏｏｐ Ｅｆｆｅｃｔ）。 这是美国心理学家斯特鲁普

（Ｊｏｈｎ Ｒｉｄｄｌｙ Ｓｔｒｏｏｐ） 在 １９３５年发现的符号解读冲突方式： 写一排颜色字 “红黄蓝白黑”， 但是 “红”
字用黄色， “黄” 字用蓝色， 如此等等， 此时语义层文本 （即字义 “红黄蓝白黑” ）， 与字的形式层

文本 （颜色 “黄蓝红黑白” ） 会发生冲突， 解释者会不知道如何解读才对， 两种不同的读颜色的方

式会发生冲突。 应当说两种读法都是有根据的， 一者无法取消另一者。 解释者面对这一种写法里的两

个文本， 加工方式不同， 想只解释其中一个文本， 而完全拒绝另一个文本几乎是不可能的。 辨认字义

在先， 还是辨认实际色调在先， 实际上要看解释者根据情境做出的选择。
斯特鲁普效应随处可见， 应用面极广， 经常见于广告招牌等图像设计， 例如招牌 “竹苑”， 字是

竹子一节节拼搭而成； 冰淇淋店 “冰爽” 会画得冰冻霜结； “焦点” 电影公司的幕页或故意让 “点”
字虚焦； 谋杀恐怖电影， 标题似乎是手沾鲜血涂成； 追车电影， 则总是字体倾斜， 似在疾驰。 由于我

们对文字熟悉， 我们经常把它称为 “美术字”， 但如果我们不熟悉这文字， 那么我们的解释中， 图像

意义会优先。 我们一般采取双解之一， 而把另一者暂时悬搁。 这是解释漩涡的题中应有之义： “鸭—
兔” 画， 对于熟悉兔子的人， 会兔子占优； 范冰冰演武则天， 不熟悉范冰冰的人， 会武则天占优。
解释漩涡只是针对设计者的 “意图定点”， 即 “解释社群” 中的多数人的认知水平， 才会充分有效。

应当说清楚的是： 如果对一件事， 有先后两个不同的解释， 且分别采用不同的解释规则， 不会形

成解释漩涡。 在面对同一现象或文本时， 两套不同的解释标准， 在同一个人做同一个解释时起作用，
才会形成解释漩涡。 著名的电车难题， 前面有两条轨道： 一条上坐着一名幼儿， 开上此道会压死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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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另一条轨道通向悬崖， 会危及全车人的安全。 对于功利主义而言， 因为追求 “多数人的利益”
原则， 故而应该通过牺牲少数拯救多数， 但是对于道德主义而言， 杀死毫无防御能力的幼儿， 是道德

大忌。 在解释的关键时刻， 如果电车司机使用两种无语言， 他就悲惨地落入了一个解释漩涡， 他没有

重做解释的机会。

四、 社会文化中的解释漩涡

　 　 实际上， 解释漩涡虽然是笔者的命名， 却不是笔者的发明， 古人早已多次论及。 孔子 《论语·
颜渊》 有云： “爱之欲其生， 恶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 是惑也。” 既爱又恨造成的 “惑”，
就是解释漩涡。 父母很爱自己的孩子， 但自己的孩子闯祸犯下不争气的错时， 恨不得从来没生过他。
爱恨交织， 同时存在， 无法互相取消。

孔子说过， 佛陀也说过。 《金刚经·大乘正宗分第三》 中， 佛告诉须菩提如何发普救众生： “诸
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 若胎生、 若湿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

色， 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非无想， 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佛陀指出， 凡是趋入大乘道的菩萨， 应当度量无边的众生， 应当让所有生物远

离轮回的痛苦， 获得究竟涅槃度化， 求证无上菩提。 但是 “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是讲的世俗菩提

心。 但在实相中， 无有众生可度： 被度化的众生、 能度化的菩萨， 如虚空般皆不存在。 这是对同一事

不得不有的双重理解。
西方也有此说。 狄更斯 《双城记》 的开头：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

明智的时代， 这是愚昧的时代； 这是信任的纪元， 这是怀疑的纪元； 这是光明的季节， 这是黑暗的季

节； 这是希望的春日， 这是失望的冬日； 我们面前应有尽有， 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都将直上天

堂， 我们都将直下地狱。”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积极的时代， 何种意义上

是一个消极的时代？ 或许乐观者倾向同意前说， 悲观者乐意同意后说， 但是狄更斯提议我们兼顾双

说。 解释漩涡或许是对时代最准确的解释。
至于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解释漩涡， 那就更多了， 解释漩涡实际上是艺术作品最令人争议不绝又回

味不绝的情节构筑， 是让艺术文本在道德冲突上避免简单化的最好办法。 金庸 《神雕侠侣》 第十一

回 “风尘困顿”， 用杨过的视角， 写北丐洪七公和西毒欧阳锋在华山第三次相遇比武： “杨过见地势

险恶， 生怕欧阳锋掉下山谷， 但有时见洪七公遇窘， 不知不觉竟也盼他转危为安”。 欧阳锋是他的义

父， 自然不希望看到他比武失败； 洪七公慷慨豪迈， 当世大侠风度令他心折。 两人也已经历了患难生

死， 自也不希望洪七公出事。 但比武必有胜负， 必有伤害。 这次比武， 在同一主体杨过的同一次解释

中， 无法取舍， 形成了解释漩涡。
甚至现在越来越重要的科幻小说， 依然不得不依靠解释漩涡。 小说 《三体》 中， 作为第二代执

剑人的程心， 在三体人进攻地球的最后一刻， 放弃了发射地球人建立的用于制衡三体人的威慑系统引

力波宇宙广播， 这原是用以向宇宙发射地球坐标。 公布地球坐标， 会引发来自宇宙其他文明的毁灭性

打击， 三体文明也会同样遭殃。 他的放弃， 导致了三体文明掌控地球， 人类被驱逐到澳大利亚。 这一

行为让人类惨败， 可以说是对地球最大的恶； 同时又是对两个文明最大的善， 让两个文明得以在宇宙

中安全存在。 大恶和大善成为难以相互取消的解释旋涡。 主人公痛苦不已， 因为他做了一件无法逃脱

解释漩涡的事。
进一步说， 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 更是解释漩涡的重要发生地。 艺术的特点就是非单一意

义， 导致多样化解释是必然的， 甚至同一个人可能会根据不同的原则， 采取几种解释。 胡适的 《尝
试集》 以平白、 朴素的口语， 代替了 “风花雪月、 娥眉朱颜” 等 “诗之文字”， 形成了对古典诗歌

“诗美” 规范的反动， 让早期新诗以清新的活力和历史包容力开场， 这是它的历史功绩。 但同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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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到 《尝试集》 是失败之作， 原因正在于它破坏了中国传统的 “诗美”， 失去了 “诗味”。 这两种

看法无法互相取消， 形成解释漩涡。
许多熟读古典文学者， 对 “元白诗派” 的评价也是如此。 以白居易、 元稹为代表的中唐诗派，

重写实、 尚通俗， 强调诗歌应惩恶扬善、 补察时政。 社会价值意义上非常值得称道。 但另一方面， 过

分强调诗歌语言浅显易懂， 老妪能解， 失去了含蓄蕴藉之美。 对元白诗派的评价由于解释的双重标

准， 即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同时可以得出相反的评价， 两者不能相互抵销。
再例如纽约联邦广场上的铁制雕塑 《倾斜的弧》， 是一座纪念碑式的钢铁弧墙。 此雕塑将广场一

分为二， 附近大楼的职员必须绕过它才能进入办公室。 作品马上引发争议， 一部分人要求移除它。
１９８５年， 就该雕塑的命运， 举行了一次公开审理， 法官裁定铲除。 １９８９年雕塑被裁碎， 送到废铁厂。
作为艺术作品， 倾斜的弧毫无疑问应该存在， 而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来说， 这件雕塑造成生活不

便， 应该移除。 二者所基于的元语言组分不同， 无法互相取消， 面对一件艺术品做漩涡式的评价， 法

官不得不舍弃一说。
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对自己的作品都感到无所适从： 黑人女性一直面临性属与种族两个

问题， 黑人女性应该先是 “黑人” 还是先是 “女性”？ 作为黑人似乎有义务维护男性形象， 作为女性

又应该揭发、 反抗黑人男性的虐待。 从黑人女性来看， 书写黑人女性经历则是她们的首要任务， 讲述

她们在家庭中受到的不公对待， 为自己争取权利非常重要， 而这一行为则被男性认为是有损黑人男性

形象， 出卖了黑人民族， 不利于黑人整体形象。 莫里森对此解释漩涡很感困惑， 她的诺奖庆功宴没有

请任何黑人男作家参加。
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复杂化， 解释漩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 而 “泛艺术化” 也在推动

漩涡， 复杂解释开始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 当代社会最常见的商品设计艺术化， 经常导致解释漩涡。
例如现在有一种衣服既可以正着穿， 也可以反着穿， 一衣双穿， 没有 “里” “外” 之分。 正着穿时的

“里” 恰好是反着穿时的 “外”， 反之亦然。 我们在使用或欣赏这件衣服时， 必须把看到的一面既作

“里” 又作 “外”。
许多时尚名牌， 设计返回粗糙外表路线， 例如爱马仕的粗棒针毛衣， 路易·威登的红蓝行李编织

袋， 卡尔文·克莱恩的布鞋。 顾客觉得太像粗棒针毛衣、 红蓝编织袋、 布鞋， 觉得与村妇织的毛衣、
民工用的编织袋、 老人穿的千层底布鞋， 会认为这是土货。 但在看到毛衣上的爱马仕 ｌｏｇｏ、 编织袋上

的 ＬＶ商标时， 又会觉得这些时尚大牌不会犯傻， 这些设计必定是在开启时尚新潮流， 于是这些追求

名牌者， 落进解释漩涡之中。
支付宝推出的微博转发 “中国锦鲤” 活动， 接受主体大众， 尤其是比较有思想的学生群， 对它

产生了既肯定又否定， 难以取舍的解释漩涡。 一方面， 他们认为参加转发锦鲤活动可以适当缓解焦

虑， 让内心获得片刻的安全感， 所以认为转发锦鲤活动是有意义的； 一方面， 他们觉得这是商家营销

的惯用伎俩， 转发锦鲤会被商家利用， 没有任何意义。 这样的活动， 使其本身的目的陷入两难。
此种例子不胜枚举， 内心纠结可以说在生活中随时发生。 虽然解释漩涡必须发生于 “同一人的

同一次解释活动” 之中， 这个条件似乎很苛刻， 实际上这个条件也适用于反讽与悖论这样有主副义

的意义方式， 只是一般论者没有讨论到这个条件而已。

五、 解释漩涡产生的原因

　 　 对符号文本的任何解释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要依靠一定的解释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符码。 符码的

集合称为 “元语言”。 符码就相当于一本词典中的词条， 或密码本中的对应理解， 而元语言可以比喻

为全本词典， 或整个密码体系。 旨在解释个别符号的符码， 必须组成覆盖全域的元语言， 才能保证翻

译—解释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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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意义的可解释性， 就是可以用另一种符号体系来替代， 比如中文可以翻译成英语， 这是两个

不同的符号体系， 完成意义转换的关键是元语言 （可以比成一本词典）， 其保证了文本意义的 “可翻

译性”。 任何 “翻译”， 不管是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还是翻译成另一种体裁， 都靠一个完整的元语言

在背后支撑。
元语言问题的研究者， 一般都认为元语言是分层控制的。 １９２０ 年罗素为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

论》 写的序言， 指出层控是元语言的根本品质： “每种语言， 对自身的结构不可言说， 但是可以有一

种语言处理前一种语言的结构， 且自身又有一种新的结构”①。 也就是说元语言可以分成多层， 每一

层无法自我说明， 只能把自己变成对象语， 靠上一层元语言 （即元元语言） 解释它。 波兰元语言理

论家塔斯基认为， 上层元语言， 总是比对象语 “本质上更丰富”， 也就是解释能力越强。②

既然每一层元语言都是一个整体， 其结构无法自我说明， 必须用上一层的元语言来解释， 那么，
每个层次的元语言就是一个独立的整体， 内部就不会有冲突。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玄， 中国古人却深明

层次分割之理。 明末董说的小说 《西游补》， 第四回孙行者入小月王万镜楼， 镜中见故人刘伯钦， 慌

忙长揖， 问： “为何同在这里？” 伯钦道： “如何说个 ‘同’ 字？ 你在别人世界里， 我在你的世界里，
不同， 不同。” 被元语言分割的层次， 在意义上互相是独立的。

在解释活动中， 各人所用元语言不同， 解释就会不同。 哪怕同一个或同一批人， 元语言发生变

化， 前后解释就不同。 本文要问的是： 如果情况不是罗素描述的那样， 如果每一层的元语言并不是一

个整体， 同一个解释中使用的元语言， 组成的方式是否可以多元？ 在同一次解释努力中， 如果使用了

不同组成方式的元语言， 会出现什么情况？ 当元语言的不同组合产生冲突的意义 （相当于用了几种

不同版本的词典）， 这些不同的意义解释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果这些解释同样有效， 此时最后期盼的

解释以什么形态出现？ 如果解释背后的元语言集合， 由各种不同因素组成， 那么， 组成解释中的元语

言因素来自何处？ 本文所说的 “解释漩涡”， 即是这种同层次不同组合的元语言冲突。
仔细检查符号表意—解释的过程， 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 都参与构筑解释所需的元语言

集合。 因此， 大致上可以把这些元语言因素分成三类： 文本本身的 “自携元语言”、 解释者本人的

“能力—经验元语言” 以及社会文化的 “语境元语言”。
第一种元语言， 符号文本内有自携元语言， 也就是说文本本身， 总带着某些指示如何解读的因

素， 这是雅各布森首先提出来的。 当符号侧重于符码时， 符号出现了较强烈的 “元语言倾向” （ｍｅｔ⁃
ａｌｉｎｇｕａｌ）， 即符号文本提供线索应当如何解释自身。 往往用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好好听着”
这样的指示符号来提醒。③ 文本的体裁、 风格、 标题等元素， 也是明显的自携的元语言。 元语言不一

定处在文本的上一层次， 符号文本往往提出了对自身的解释方法， 这一点， 是雅各布森对符号学理论

做出的重要贡献。 文本固然是解释的对象， 但也构筑了一部分解释所需的元语言， 且为此提供的组分

还相当重要。
例如， 一个文本本身就表明了是 “一首古典诗”， “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 这就成了影响解释的

重大因素： 当作诗来读， 与当作新闻报道来读， 解释方法极端不同。 故事影片中有恐怖场面， 纪录片

或电视 “现场直播” 中也会有血腥暴力场面。 哪怕文本表现场面相同， 体裁要求两种不同的解释。
每一种体裁对解读方式要求非常具体， 甚至同样文本， 例如 《诗经》， 当作文学读， 与当作 “多识鸟

兽鱼虫之名” 的教科书来读， 不同的体裁要求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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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文本中， 处处可见自携元语言的标记， 指导应该如何解释自己。 拿比喻来说， 比喻的 “相
似”， 经常是一种元语言自我设定。 也就是说， 语句中有 “像” “似” 这样的词， 才造成比喻的强制

解释。 承认系词的力量， 比喻的解释就出现了张力。 再例如小说和电影叙述中的 “前因后果”： 应当

说在现实中， 前面出现的不一定为后面紧接着出现事件之因， 单数叙述文本的构成， 强制时序在解释

中变成因果。
第二种元语言， 能力—经验元语言， 来自解释者本人的经历， 他的文化修养， 他过去的解释活动

的沉淀。 这些都参与构成他的能力—经验元语言。 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实践， 精神分析

强调的幼时成长经验， 布迪厄所说的进入文学场的人所携带的 “习性” 与 “素质”， 都给这一次的解

释提供元语言。 可以说， 这就是克里斯蒂娃讨论的 “文本间性” 的个人化， 只是发生在解释者的头

脑之中。
也有一些解释能力与生俱来， 例如孟子说的人性本有的道德能力如恻隐之心， 康德阐释的一系列

先验范畴， 心理学指出的一些人类先天能力， 等等， 都汇合进入解释者的元语言能力。 这些先天能力

不由解释者控制， 一旦面对解释需要， 有关因素就会冒出来出来， 与上面讨论的社会文化经验， 汇聚

结合成一个可用的元语言组合。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文本， 第一次无法理解明白， 需重读方见妙处。
理法泰尔称这种现象为 “追溯阅读” （ｒｅｔ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我应当强调再强调， 这种初次阅读的障

碍， 正是符号意义的指南， 是通向更高的系统上意义的钥匙， 因为读者明白了这是复杂结构的一部

分”。 理法泰尔指出： “不用说， 这种于理不通引人注目， 为狂欢理解的洪水打开了闸门”①。
能力—经验元语言因素， 还包括感情与信仰。 一般不称之为 “能力”， 但是在理性解释的背后，

情感或信仰起了很强大的作用。 这些因素对解释影响能力极强， 经常超过理智的能力， 尤其能使解释

者坚定维护他的解释之有效性。 利科说： “为了理解而信仰， 为了信仰而理解， 这是现象学的箴

言……就是信仰和理解的解释学循环。” 信仰为解释者提供的， 实为一种强有力的 “能力—经验元语

言”。② 上文中举出的许多例子， 很多是信仰导致的 “应该如此想” 的问题。
应当说明， 元语言 “能力” 是接收者自己的感觉， 并不一定可以客观测定。 不少人相信自己有

关于彩票、 股票、 期货、 金价之类的预测能力， 有对灾难或福分的预感能力。 只要他自己对自己能做

出有理由的解释， 就是他的能力元语言。
而第三种元语言， 社会文化的 “语境元语言”， 是解释符码组成的最重要来源， 它们是在解释实

践发生时， 文本使用环境造成的元语言。 也就是文本与社会的关联方式， 要求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的处

理方式。 文本处于不同的社会场合， 属于不同的社会范畴， 使用同样符号文本， 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传达集团” 的变化， 可以使解释整个改变。 军队、 青年人社群、 黑社会， 各有一套独特的表意方

式。 《水浒传》 中上梁山， 须杀人作 “投名状”， 在其他社会各界完全不能用； 军官发出的命令， 须

在军营内、 战场上， 才有其权威， 语境是解释意义生成的条件。
因此， 支持每次解释的元语言组合， 其构成虽然相当复杂， 但这些具体因素并不神秘。 解释者

（一个人或一批人） 面对符号文本， 采用的元语言， 是每次解释时自觉不自觉地用各种因素配制起来

的。 像做菜放调料一样， 似乎有配方可遵循， 但是解释者可以临时机变。 本文试图说清的核心问题，
是解释元语言组合的可调节性。 这样一来， 元语言集合的组成方式， 就很有可能在 “内部” 发生冲

突， 就会出现一个解释不能取消另一个解释， 两个相反的解释同时有效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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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用 “制造” 而非一般更为常用的 “创造” 一词， 是因为柯里的本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创造论的。 这一点将在下文涉及。

从作品到行动： 当代艺术本体论的冒险
殷曼楟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要： 艺术本体论研究多以艺术品为核心来考察艺术存在问题， 其代表便是当代围绕艺术品存在展开的

类型 ／殊例关系讨论。 研究者以此来解决文化语境论视野下所彰显的艺术品作为文化产品而面临的身份不确定

性危机。 这场讨论中， 柯里独辟蹊径地提出 “行动—类型假说”， 主张把本体论讨论从艺术品转向艺术欣赏

及生产的过程， Ｄ 戴维斯继而又提出 “行动—殊例理论” 修正了柯里的方案。 这类方案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应

对上述危机， 但在突破艺术本体论范式上却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艺术本体论； 艺术品； 行动—类型假说； 行动—殊例

中图分类号： Ｊ０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１２７－１０

一般而言， 当代艺术本体论的讨论延续了传统框架， 多以艺术品为核心来考察艺术存在问题。 因

此会有艺术品是作为一般性精神、 结构而存在， 还是作为物质的、 具体的、 可感的个别作品而存在的

争论。 而沿此方向发展的当代论争便是有关艺术品作为类型 ／殊例关系的讨论。 该讨论试图通过探索

艺术品作为普遍类型与具体实例之间的辩证关系， 来解决文化语境论视野下所彰显的艺术品作为文化

产品而面临的身份不确定性危机。 在各家讨论中， 格雷戈里·柯里与 Ｄ 戴维斯提出了一种极为激进

的艺术本体论方案。 其激进之处表现在， 他们转换了我们有关 “作品” 的习惯观念， 把本体论的讨

论从艺术品转向了艺术欣赏及生产的过程本身， 即柯里所谓的 “作品” 是艺术家到达其结构的 “行
动” 之观点。

柯里的行动—类型假说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认为， 所谓 “作品” 并非我们常识理解中的艺

术家所创作的那个可供展示及欣赏的产品， 而是指一个行动—类型， 也就是说， 柯里是将艺术品理解

为发现某一特定结构的行动过程。 就如同发现 “五重奏” 这一声音结构的行动过程是一个行动—类

型， 而贝多芬在某个时间、 以特定方式发现了五重奏这一声音结构则是那一行动—类型的事件殊例

（ｅｖｅｎｔ ｔｏｋｅｎ）。 通过提出这对概念， 柯里将艺术本体论的焦点从传统的 “作品” （即艺术家制作行为

的成果） 本身转向了艺术家行动的过程， 并赋予艺术家的制造① 行为本身以 “作品” 之名。 仅就该

转向而言， 我们便可想象它对美学界的冲击， 柯里的艺术本体论因此而被视为当代艺术本体论研究中

的一种不可略过的本体论范式。 尽管或许是因为该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回应各种批评意见， 也或许柯

里自己也觉得他理论中存在着难以为继的问题， 在 《艺术本体论》 （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ｔ） 之后， 柯里

并没有进一步地深化他的这一理论。 不过， 他的后继者 Ｄ 戴维斯 （Ｄａｖｉｄ Ｄａｖｉｅｓ） 却进一步分析了柯

里理论的优势及问题， 进而提出了他的行动—殊例 （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ｋｅｎ） 理论。
在笔者看来， 从柯里设计出他的行动—类型假说， 到 Ｄ 戴维斯就柯里的问题进行修正并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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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殊例理论， 这其间固然有着本体论范式上的延续， 但却存在着一种理论策略上的巨大转变， 这

也是该类艺术本体论值得注意之处。 从中我们当能看到， 当艺术本体论执着于类型 ／殊例关系， 乃至

试图以 “行动” 化方案来处理艺术存在的类的普遍与特殊的 ／文化之间的关系时， 仍然面临着很大的

困难。

一、 行动—类型假说的试探

　 　 当柯里主张 “作品” 是行动—类型时， 他显然提出了一系列相当不符合一般常识或者艺术惯例

的概念和观点， 而这也是我们进入其本体论首先需要了解的东西。
１ “作品”
仅仅对柯里之行动—类型假说的思考匆匆一瞥， 我们便可意识到柯里所谓的 “作品” 不是艺术

家创作出的最终实体， 而是艺术家生产出某类 （实体） 结构的那一过程。 对此， 我们可以借助他对

列文森的语境主义的批评加以理解。
列文森在对音乐本体论的研究中指出， 一个在特定历史语境被一个艺术家所指示的结构都是一个

新实体， 列文森称之为 “在音乐家—历史语境中所指示的声音 ／演奏方式结构” 的新实体， 他以此来

协调相对稳定的结构、 历史语境、 艺术家创作与演奏开放性这几者之间的关系。 对此， 柯里一方面赞

成列文森对历史语境因素的考虑， 但另一方面， 他却并不同意为了满足作品永远向可创造性开放而设

定的新实体概念。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柯里所举的例子， 在柯里看来， 按照列文森的观点：
（作曲家） 他发现了一个先在的特定声音结构， 同时， 他也谱写———这意指创造———一件音

乐作品。 他所发现的是 Ｓ （结构）， 而他所谱写的是作为由 Ｃ （作曲家） 在 ｔ （某时代） 所指示

的 Ｓ （结构）； 即称之为 Ｓ’。 但 Ｓ’ 精确地说是什么？ 这至少在形而上学上来说是模糊的。①
柯里在表述列文森的观点时， 实际上已经很细微地 “偷换” 了有关 Ｓ’ 的概念， 他所谓的 Ｓ’ 可

以通过将他对孪生贝多芬这一例子的设计与上段引文的比对得到说明。 他假设还有另一位孪生贝多芬

生活在孪生的地球上， 这个人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 以同样方式发现同一种声音结构是完全可能

的。②
对于列文森而言， 所谓 Ｓ’ 是类似于一个声音 ／演奏方式结构的新实体———两个由不同语境、 不

同艺术家所生产的作品， 即使体现了同样的声音结构， 但却是各自有着不同审美属性、 艺术属性、 意

义属性的作品。 列文森想辩护的是因特定语境及特定艺术家而限定并保证的作品的开放性与个别性。
相反， 结合柯里对孪生地球上的孪生贝多芬谱写作品的假设来看， 柯里认为艺术家的生产行为所

到达的是 （同一的） 声音结构。 柯里之所以做此理解，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类型与实例的看法，
实例只是结构类型的例示。 就其可见或可感知的属性而言， 它只是展示那一结构类型的物理对象， 在

此意义上， 孪生贝多芬可以独立地生产出同样的产品。 与列文森相同的是， 柯里也不认为艺术家行动

的最后产品只是 “结构” 的例示。 但在个别性方面， 他们二者是有差异的。 列文森通过提出新实体，
即获得了某些不同于作品原本属性的作品来解释这种个别性。 但在柯里看来， 这种方式已经打破了类

型与殊例的紧密关系， “一个类型的殊例必须……穷尽类型的所有特征”③。 他希望在保留这种紧密联

系的前提下， 来包容殊例的相对性， 所以他认为关键不在最后的产品 （可能完全相同的实例） 那里，
而是在差别的行动本身。

在柯里看来， 当作品作为行动—类型时， 其事件殊例同样展示了行动—类型所包括的三要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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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结构、 一次探试以及某人通过某方法发现某结构的关系。① 对于柯里来说， 第三个要素， 即某人通

过某方法发现了某结构这一行动中所涵盖的行动者、 结构、 路径这三方的关系是恒定的， 为所有艺术

品所共有。 而结构与探试性路径则是变量， 是区分不同作品的 “确认要素”。 因此， 在此设定之下，
类型与殊例之间的共同结构得以保持， 不会因附加的艺术属性或其他属性的变化而扰乱这一关系， 但

同时也保持了殊例的开放性， 其事件殊例因变量的差异而有所差别。
柯里因而是将其 “作品” 视为一个行动—类型， 而非艺术家活动的最终产品。 只有基于这一对

“作品” 的基本认知， 我们才能开始进入柯里独特的理论语境。
２ 反审美经验主义及向艺术欣赏的转向

一个作品的审美特征不仅是该作品看起来如何的一个函数， 还是它如何被看的一个函数。 要

想知道如何去看一幅画， 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区分那些作为标准的可见要素， 与那些作为变量的要

素。②

从柯里所重构的作为行动—类型的 “作品” 来看， 柯里的本体论模式中颇有些不符合惯例的成

分。 不过， 就他思想架构的源头来说， 其 “作品” 观却是对本体论研究中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的回

应。 柯里艺术本体论的基础是他的反审美经验主义以及重视艺术欣赏评价经验的立场。 他的理论看似

反常识， 正是由于他把艺术本体论惯例上所关注的作品本身转向了艺术欣赏行为。
门罗·比厄斯利等经验主义的坚持者认为， “如果我们的理论和判断要在根本上得到验证， 它们

就必须因我们感觉上的证据而得到验证”③。 这一观点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后果便是相信， 人们可以根

据作品可感知的物理属性而被确认。 从本体论上说来， 这个观点直接对应了一种艺术实体作为物理实

体的看法。 在 Ｄ 戴维斯的 《作为施行的艺术》 中， 他以沃尔夫理论为代表的 “常识理论” 为例， 点

明了这种审美经验主义的关键要素： 作品可以被呈现、 可被直接感知， 因而可以在欣赏者身上呼唤出

一种固有的审美经验。④ 可以看出， 这种经验主义的观点在对待原作与赝品、 原作与其复制品以及现

成物艺术时会遭遇困难。 因而， 与马戈利斯、 列文森等人的看法一致， 柯里也同样反对将艺术实体等

同于物理对象的说法， 认为作品的审美属性不可能仅仅凭借我们所见、 所听等感知行为而获得。 并

且， 柯里也赞同列文森等人的观点， 认为除了可感知的作品的物理属性之外， 还有另一些艺术史及艺

术家意图等因素也产生了影响。
但是， 柯里的解决之道却并非如马戈利斯或列文森那样， 将意图属性、 审美属性或历史语境属性

纳入到艺术品属性之中。 而是主张从艺术品中心论转向以艺术欣赏行动为核心重构一种本体论。 从上

文中， 我们已经了解到柯里所认为的 “作品” 其实是一段发现某既定结构之行动的过程， 那么， 从

以作品中心转向艺术欣赏为中心在柯里推导出他的 “作品” 观中就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基础。 上文所

引段落中有关从 “作品看起来如何” 向 “它如何被看” 的转换就是意指 “以作品为中心” 与 “以艺

术欣赏为中心” 的关系。
我认为， 试图通过对艺术品概念的纯粹反思无助于获得有关艺术品本体论地位的理解。 我们

无法理解艺术是什么， 除非通过了解艺术品是怎样运作的来理解……我想， 我们需要采纳弗雷格

（Ｆｒｅｇｅ） 有关主体的建议……我们同样应审视作品被判断和被欣赏的各种方式。⑤

柯里为什么要提倡 “以艺术欣赏为中心”？ 在提到本体论研究中艺术欣赏凌驾于艺术品之上的重

要性时， 柯里指出本体论的思考不能完全脱离认识论。 这一点或许可以被视为柯里的理论起点。 纵观

柯里著作， 我们可以发现， 柯里对艺术欣赏视角的采纳是在一开始便设定下来的， 也就是说， 柯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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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艺术欣赏为中心的推演路径作为其理论展开的基础及核心要素而在一开始便假定下来的。 在

《艺术本体论》 序言中， 柯里开宗明义地指出， 艺术本体论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讨论艺术品与其他

事物在本体论上有何不同， 在他看来， 这种不同便在于这些不同的实体是被不同看待， 艺术品获得了

一种特殊的关注， 柯里因此而引出了艺术本体论的思考与欣赏有关。 而他的理论便是要探讨作品的什

么特征与欣赏有关。 当柯里提到认识论时， 我们可以认为这与他对认识论与本体论关系的理解有关，
可惜有关这一点， 柯里本人是语焉不详的。

不过， 在其后继者 Ｄ 戴维斯那里， 这一观点得到了详尽地展开， 从而有利于我们对艺术欣赏问

题何以在柯里理论中变得重要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Ｄ 戴维斯提到了艺术本体论研究的 “认识论前

提” 与 “实用主义限制” 的问题。 所谓的 “认识论的前提” 是指， “对我们批评性、 欣赏性的实践

的理性反思证实： 某些类型的属性———实际的或模态的———被正确地归于这种实践中名之为 ‘作品’
的东西； 或者， 我们的实践正确地以某种方式令被称为 ‘作品’ 的东西个别化”①。 据此， 艺术本体

论不能脱离认识论就是在强调： 从实践角度来看， 艺术本体论的考察通常是在艺术欣赏及批评实践的

语境下进行的， 因而有关艺术品存在的言说也离不开这一背景。 因而， 有关本体论讨论的理论有效性

也需置于这一背景下加以衡量。 这一点尽管在马戈利斯等人的本体论中已有所体现， 但无疑在柯里这

里又提到了一个更核心的地位。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一策略颇有些类似于马戈利斯所提出的第二序列

的合法化质询有效性的立场。② 对此， 我们可以看到 Ｄ 戴维斯所指出的另一 “实用主义限制” 所辩

护的合法化质询的有效性。 作为方法论上的前提， 实用主义限制 “从本体论意义上设想艺术品， 其

方法必须符合得到理性反思支持的批评性、 欣赏性实践的那些特征”③。 实用主义限制的另一面是它

方法上的灵活性， 当它把某种本体论理解依托于共同体所相信的某个范式时， 它默认了一点， 即随着

范式的转变， 对艺术本体论的理解也可以相应的调整。 恰如 Ｄ 戴维斯所说： “它所坚持的只是， 这

些观点应该对我们视为正确的实践负责。”④

结合 Ｄ 戴维斯这里所提出的认识论前提及实用主义限制， 可以看出， 柯里将艺术本体论的讨论

方面转向艺术欣赏为中心的实践， 这作为其理论展开的基础及动因， 是一个必要的自我限定与假设。
正是从此出发， 柯里志在关注于探讨 “一件作品的哪些特征与作品欣赏有关”⑤。 而柯里据此所发现

的特征便是 “成就属性”。
３ 成就属性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我们知道， 柯里的反审美主义的主张与许多其他当代艺术本体论者一样， 都集中回应因现代摄影

技术、 复制技术以及现成物艺术等这样的艺术实践所加剧的艺术品 “外观” 危机而引起的焦虑。 因

此， 几乎所有的当代艺术本体论者都承认， “外观” 等诸如此类的可感形式特征在作品作为艺术实体

的存在中不是唯一标准， 甚至不是关键要素。 那么， 相同外观的两个事物， 为何可能会是两个不同作

品？ 这一问题当然涉及有关艺术定义， 即什么是艺术品， 什么不是艺术品的问题， 比如乔治·迪基通

过艺术体制理论所做的解答。 不过当柯里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来思考该现象时， 他所关心的是外观相

同的不同作品却具有艺术价值的高低之别的原因。 这也就是他假设孪生地球上的孪生贝多芬可能会产

生同样的一个产品这一典型情境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例子的可能结果是， 贝多芬的孪生兄弟固然可能

产生不同的产品， 但当他们各自做出同样的曲谱时， 这二者之间在艺术价值上是否有高低之分？ 如果

有价值上的区别， 那么其影响因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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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里为此先讨论了沃尔顿的建议。 沃尔顿认为当可见属性相同之时， 影响因素便是不同对象所分

属的不同类别， 他的这一看法其实非常接近迪基的看法， 一块浮木与一件外观相同的地景艺术， 二者

直接的区别便在于它们分属不同类别。 后者因为属于艺术而被视为艺术品。 不过当追问同属于艺术的

两个外观相同的产品为何却具备不同的艺术价值时， 对这一欣赏难题的解答则涉及审美标准的更多问

题， 柯里对此的回应是， 假设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画 《格尔尼尔》 出现在立体主义发展的晚期， 那它

的艺术价值自然与它现在所具有的价值有很大不同， 即使它们是有着同样外观、 属于同一类别的作

品。 如果说这种艺术价值的高低可能会让人以为是一种艺术史价值在起作用， 但柯里所指的却并非如

此， 按照他的假设， 如果两个星球上的艺术价值的评判、 感受能力都一致， 只是二者在普遍的艺术技

巧水准方面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作品的价值自然也应有所不同。 这种审美属性上的差异， 直接涉及对

所谓 “成就属性” 的评判。 审美属性不仅依赖于作品外观及其艺术类别， “而且实际上， 还与作品所

处的那一共同体的技巧或能力的普遍水平有关， 而它就是在此共同体语境中生产出的。 这表明审美判

断部分地关系到对艺术家在生产作品过程中成就的判断”①。 如果我们并非是在艺术或非艺术这一类

别差异的视域下来思考赝品产生过程与原作产生过程的差异， 那么这种 “成就属性” 上的差异也确

实可以解释两种实体在艺术本体论上的区别。
因此， 在柯里提出的成就属性中，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 这个结论是基于欣赏的要求提出的； 其

二， 按照柯里的审视， 欣赏者很难通过看一件展出着或演奏着的作品而辨识出该作品的成就属性。 他

否认以下立场的可行性———即 “我们能够有效地区分对作品外观的评价与对渗透于生产该作品过程

之中的技能及技巧之类别的评价”②。 基于此， 他认为艺术家最终的产品与他产生作品的行动本身需

要区分看待， 但实际上以往习惯于从艺术品为中心一类思考问题的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意识到这一

点， 我们也易于理解， 为何柯里会把作品看作行动—类型； 其三， 柯里这里所指的技巧是共同体技

巧，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有限场域内部的相对有效的评价标准。 这一点限制的优势在于， 它也可以被

用来分析两件看起来一样， 而其绝对技巧水平也一致的不同作品。
柯里于是提出， “成就属性” 是基于对艺术制作过程而非其最终产品的观察才能够加以了解的，

因此， 欣赏就是欣赏艺术家的成就。 这便是柯里由艺术欣赏转向艺术家行动的契机， 就成就属性而

言， 欣赏艺术家创作活动的成就， 就是评估他到达那一结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成就， 也就是了解他是

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欣赏者的工作就是 “尽其可能密切地追踪艺术家到达那最终产品的探试性路径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ｔｈ） ”③。 笔者认为戴维斯对柯里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 首先， 对艺术欣赏的关注并不能

直接推导出 “作品” 作为行动—类型的观点， 其次， 这种推导上的断裂部分的是由于： 欣赏者事后

对某个艺术家创作出某个实例之过程的重建与那一过程的真实状况之间有极大可能是并不完全一致

的。 尽管柯里也意识到可能由于信息的缺失而造成的重建困难。④

二、 作为 “类型” 的行动与被发现的 “结构”

　 　 柯里所谓的作为行动—类型的 “作品” 就是一个艺术家通过某种特定探试性路径发现某个结构

的过程。 这一 “行动—类型” 包括了如上所说的三个要素： 结构、 探试及某人通过某路径发现某结

构的关系。 在我看来， 通过以 “行动—类型” 作为艺术实体存在方式的核心概念， 柯里比马戈利斯

与列文森更严密地规定了类型 ／殊例的普遍与多样化的关系。 其中所有的艺术品都是 “行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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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 以及被发现的 “结构” 的观点都正面体现了他的这一诉求， 而他对殊例个别性与相对性的

考虑则是由 “探试性路径” 所保证的。 以下， 我们将分别来看这两方面。
尽管在坚持作品自身结构有效性的列文森看来， 柯里本体论观点的一个核心错误便是颠倒了艺术

品自身的结构与它出现过程中所嵌入于其中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关系，① 但就柯里提出行动—类型假说

这一范式的理论野心来讲， 他其实是与列文森共享了同一方向的旨趣， 即为艺术的本体存在追求某种

不变的因素。
我认为， 在有关艺术品彼此相互关联以及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的方式上， 有一种相当令人惊

异的秩序性、 一致性与统一性。 艺术品比我们所能想到的更具有共同之处， 它们整齐地归入到一

个事物更大的 “自然本体论类别”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该类别相对地得到了哲学家很

好的理解。 把它们定位于这一类别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应用从另一领域———行动理论———的方法来

更好地理解它们。②

从这一角度来说， 柯里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艺术本体论的类型 ／殊例理论在这方面的旨趣， 只不

过是他采取了另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
一方面， 他认为所有的艺术品都可归入行动—类型之列， 也就是说， 所有艺术品都属于同一本体

论类别。 当柯里强调 “类型” 的基本特征必须在正确的 “殊例” 中得到展现时， 他所看重的是这种

类型与殊例之间的整一关系。 “谈及行动—类型而非行动—殊例的一种原始动机， 大概是想为了协助

将行动—殊例的相关特征隔离出来， 后者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为是该作品的构成属性。”③ 柯里追求

一种类型与殊例之间更加稳定的、 确定的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在， 类型的特征必须能够完全呈现于其

殊例之中， 这意味着 “类型” 对 “殊例” 的更严格的限定或者说控制。 笔者以为， 这或许是他之所

以提出行动—类型观的根本动机， 因为对于被其他文化语境论者所不断改造的 “殊例” 性质来说，
那种 “殊例” 与 “结构类型” 之间显然已经无法维持这种紧密的关系了。 在此意义上， 列文森的

“新实体” 观可谓是反方的一个代表。 为此， 柯里批评了沃尔海姆等人主张将艺术的存在状况划分为

两类的主张———即将绘画、 雕塑等艺术视为物理实体， 而音乐、 小说等艺术则以类型 ／殊例关系来解

释， 他称之为本体论上的二重性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ｕａｌｉｔｙ）。④ 当然， 在做此一元性主张时， 柯里是以转换

“作品” 概念而实现的。
另一方面则涉及 “结构” 的问题。 柯里把 “结构” 视为一个事件殊例的构成部分之一， 并称之

为其 “行动—类型” 中的一个变量。 不过从行动—类型假说的具体展开来看， 柯里显然是将某 “结
构” 置于先艺术家活动而存在的地位上， 进而言之， 这一既定结构的预先存在暗示了它们的普遍性

与不变性。 “结构” 可以被不同艺术家的产品所共享， 同时也作为一个构成部分被其多个不同事件殊

例所分享的常量。 就如孪生贝多芬的例子所体现的那样， 不同时间及语境下的不同行动可以到达同一

结构。 他坚持了结构本身的固定性。
既然把作品视为行动—类型， 那么某个艺术家的具体实践便是事件殊例， 被视为是该艺术家通过

特定的探试性路径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ｔｈ） 到达的某一既定结构的过程。 在此理解中， 柯里暗示了一个观

点， 艺术家的行动是在特定语境及其条件下 “到达” （即发现） 某个先在结构的过程。 不得不说， 柯

里似乎是在一种最激进的范式下坚持了某种最为传统的结构观。 对此， Ｄ 戴维斯与列文森都多有诟

病， 通过可感知实例而获知的图画结构、 声音结构等， 既不一定会被一名外行的欣赏者发现， 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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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Ｊｅｒｒｏｌｄ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ｔ ｂｙ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ｕｒｒｉ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５２， Ｎｏ １，
１９９２， ｐ ２１７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ｕｒｒｉｅ， 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ｔ，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９， ｐ １
Ｄ 戴维斯： 《作为施行的艺术： 重构艺术本体论》， 方军译，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１６７页。 其中原译的 “行

动—标记” 此处改译为 “行动—殊例”。
Ｓｅｅ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ｕｒｒｉｅ， 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ｔ，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９， ｐｐ ３， ７－８， ４６－４７．



说明如现成物艺术、 《４分 ３３秒》 这样的无声音乐包含了某种被发现的结构。 Ｄ 戴维斯不失辛辣地

说道： “将杜尚的 《泉》 解说为 ‘通过一个特定探试性路径发现被展览的小便池的结构属性’， 对于

欣赏类似的作品毫无助益。”①

从柯里有关 “行动—类型” 及 “结构” 的见解来看， 其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他反创造性的立

场。 从所有作品都是行动—类型的观点这一层面来看， 柯里对于艺术家与事件殊例及行动—类型的关

系的说明几乎没有为创造性留下什么余地。 “因为行动—类型这一结构本身不是艺术家创造的， 也不

是他们发现的， 他们只是施行了 （作品）。”② 同时， 就事件殊例而言， 它也只是艺术家对行动—类

型的施行， 而某艺术家从特定探试性路径出发， 选择了某个结构， 并最终到达了这一结构， 这一过程

中似乎同样未曾为创造性留下什么余地。 实际上， 柯里的反创造性是其颇有反响的观点， 引来了不少

的抨击。 在坚持总体的 “行动—类型” 与先在的诸 “结构” 的过程中， 柯里利用他激进的艺术本体

论范式服务于一个相当保守的立场。 但在柯里看来， 这恰是其优势， 因为他用人们相当熟悉的 “行
动—类型” 这个本体论类别解决了类型 ／殊例理论的困难。③ 本文因此也可将柯里的行动—类型理论

视为当下试图讨论类的普遍性与特殊的 ／文化本体论策略之一。

三、 探试性路径及其问题

　 　 “不同的作品可以拥有同样的结构。 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 各作品的差别是作曲家或作者在其中

到达那一结构的情境。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路径来把握这些情境的观念， 正是在此情境下， 艺术家

到达了模式或结构， 并试图把这模式或结构纳入我们对作品本身的说明中。”④ 在柯里的本体论中，
事件殊例的相对性与个别性主要是由艺术家以及探试性路径所提供的。⑤ 不过， 对于探试性路径这个

在行动—类型假说中非常重要的概念， 柯里却并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明。
那么， “探试性路径” 究竟是包括了什么呢？ 总体上这是语境论的， 它指艺术家在选择并到达某

个 “结构” 的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 “探试性路径告诉我们那一成就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是在什么

相关情境中产生的。”⑥ 它既包括直接影响艺术家行动的那些艺术史因素， 也包括艺术家本人可能未

曾意识到的其他作品的影响， 亦包括其同代人的普遍水平以及不同作品之间构成的相互影响的网络。
当然， 尽管柯里接受了列文森的建议， 承认探试性路径应考虑到艺术家本人也未曾知道的影响， 但他

也认为这类更大的语境是可以忽略的。⑦

由于柯里对 “探试性路径” 的说明总体上语焉不详， 这便为之带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 柯里提出探试性路径的优势何在？ 因为从他所指的文化语境的各方面影响来看， 这似乎与

其他文化语境论者所讨论的艺术家生产所处的语境没有太大的差别， 或许， 这只是种不必要的复杂

化？ 就像列文森在批评柯里把 “结构” 变成了行动—类型的一个事件殊例的一个成分时所评价的那

样？ 不过换而言之， 他的这一特征也可作为我们将之纳入语境论的依据， 毕竟按照柯里自己的说法，
他认为这一范式是超越了语境论的。 柯里所想强调的是： “探试性路径” 不是在一种附加的意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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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戴维斯： 《作为施行的艺术： 重构艺术本体论》， 方军译，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１６９页。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ｕｒｒｉｅ， 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ｔ，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９， ｐ ７５．
Ｓｅｅ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ｕｒｒｉｅ， 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ｔ，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９， ｐｐ ７４－７５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ｕｒｒｉｅ， 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ｔ，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９， ｐ ６５．
尽管柯里将 “结构” 也视为一个变量， 但本人以为， 他对预先存在的、 有待被发现的 “结构” 的设立潜在地默认了模式化

与不变性的部分特征。 不过， 从 “结构” 作为变量的角度来看， 列文森也假设了一个可能的情况， 即行动类型假设的一个后果是，
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抽出不同的结构。 当然， 列文森指出此点是出于批评的目的。 Ｓｅｅ Ｊｅｒｒｏｌｄ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ｔ ｂｙ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ｕｒｒｉ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５２， Ｎｏ １， １９９２， ｐ ２１５．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ｕｒｒｉｅ， 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ｔ，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９， 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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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语境对审美属性的影响， 而是突出了一种整合进行动—类型这个概念之中的要素， 因而更具有一

体性。
其次，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从笔者上文对 “探试性路径” 的描述中同样看到一些语焉不详之处。

笔者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在表述上回避柯里在此概念上所体现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第一， 从笔者 “艺术欣赏转向” 部分的论述来看， “探试性路径” 应是指欣赏者对艺术家创作时

的相关语境信息及其影响的了解， 以及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对艺术家当时所可能采用的某个路径的推

导。① Ｄ 戴维斯视此为 “探试性解释主义”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在 Ｄ 戴维斯看来， 选择此意

义就意味着， 允许后来的欣赏者对特定的事件殊例进行不断的理性重构， 欣赏者可以重构出不同的探

试性路径， 并得出不同的结果。② 而这种解构式的结果显然不符合柯里的初衷。
第二， 从柯里对行动—类型给出的界定及其三个主要成分的陈述来看， 抑或是从他对孪生地球这

个例子的解说来看， 柯里似乎又是在用 “探试性路径” 来指艺术家当时在特定语境下所采用的路径。
尽管在很多情况下， 上述两种理解是可以重合的， 但根本上说， 它们却可能推演出大相径庭的效果。
相较前者而言， 第二种理解或许更利于处理事件殊例之个别性问题， 同时， 这对审视一个艺术制作过

程所获得的相对的 “成就属性” 也有一定说服力。 不过就作品的个别化追求而言， 既然柯里肯定了

遵循不同路径的艺术行动可以到达同样的产品， 并通过置换 “作品” 的含义而搁置了以物理对象为

载体的成品， 那么事件殊例就相对地被抽象化了， 进而， 这种事件殊例的抽象化则会带来个别化识别

的难以进行。 当联系一些当代艺术实践时， 我们似乎很轻易地便能找到挣扎于这种困难的艺术家们，
恰如一些行为艺术那样， 尽管其作品显然是那一行动本身， 但艺术家们在尝试了数十年后也不得不屈

服于留下录像或照片。 当艺术家这么做时， 我们对柯里的策略也同样不得不蒙上一层怀疑的色彩。
相对于前两种对 “探试性路径” 的解读， 第三种解读是 Ｄ 戴维斯提出的， 他把 “探试性路径”

视为两类， 即 “探试性解释主义” 与 “探试性实在论” （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ｒｅａｌｉｓｍ） 。 就 “探试性实在论” 而

言， Ｄ 戴维斯是指一种独立自存的探试性路径， 其 “本身就是构成作为行动—类型之艺术品本身的

一个元素”③。 如果从这一方向来理解， 则意味着 Ｄ 戴维斯看到了另一理论危机： 如果承认探试性路

径是独立存在的， 那么它就是类似于形式结构那样的抽象对象了， 它不会是现实事件。 并且因为该路

径是独立存在且固有的， 那它也不会产生出多个不同例示。 “如果柯里选择了探试性实在论， 那么他

必须澄清独立于我们的阐释行为而存在的探试性路径的本性。 它不能全部甚或部分是结构—类型借以

被发现的现实事件。 因为， 倘若它是， 那么在把如是解说的探试性路径纳为它的成分之一时， 艺术品

将无法像柯里所要求的那样在孪生地球的环境中多重例示。”④

这上述对 “探试性路径” 的三种解读而言， 如果柯里寄希望于 “探试性路径” 来解决作品个别化

与多样性的问题⑤， 那么现在看来却是困难重重。 无怪乎 Ｄ 戴维斯在接着他的 “行动” 范式来发展艺

术本体论时会放弃这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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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森便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 ‘一次探试’ 的概念是指理解一位艺术家到达最终产品的整个过程， 对艺术家创造性活

动的总体影响及限制。” 不过列文森认为， 这一意义上的 “探试性路径” 存在误导， “探试” “暗示了一种艺术家的工作方式、 策略

以及激励他那么进行的因素。” 但根据柯里对于 （假设的） 行动—类型的某些事件殊例的描述以及相关陈述来看， 柯里这一层意义上

的 “探试” 的确有所意味在， 在我看来， 这或许是柯里本人在使用这个概念时的多义性。 Ｓｅｅ Ｊｅｒｒｏｌｄ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ｔ ｂｙ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ｕｒｒｉ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５２， Ｎｏ １， １９９２， ｐ ２１６．

参见 Ｄ 戴维斯： 《作为施行的艺术： 重构艺术本体论》， 方军译，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１６７页。
Ｄ 戴维斯： 《作为施行的艺术： 重构艺术本体论》， 方军译，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１６６页。
Ｄ 戴维斯： 《作为施行的艺术： 重构艺术本体论》， 方军译，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１６７页。
柯里认为 “行动—类型” 提供了两个开放位置 （ｏｐｅｎｐｌａｃｅ） ———即人与时间。 同时它也提供了两个构成变量———即一个结

构与一个探试， 那么探试性路径在其中应是非常核心的， 因为它综合了其他变量的可能性。 Ｓｅｅ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ｕｒｒｉｅ， 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ｔ， Ｂａｓ⁃
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９， ｐ ７０．



四、 放弃普遍 “类型” 的一次探试

　 　 Ｄ 戴维斯赞成柯里将认识论的前提锁定于艺术欣赏问题的做法， 他也同意艺术欣赏这一问题域

“成就属性” 的重要性。 不过他从两个方面改造了柯里的理论， 从而使之更适应作品个别化与相对化

的需要。
其一， 他放弃了 “行动—类型” 的概念， 而代之以 “行动—殊例”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ｋｅｎｓ）， 这就是他

的 “施行理论”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作品就是一个施行， 凭着它， 艺术陈述 ｘ 在实现于载体 ｚ 中
的艺术媒介 ｙ 里得以清晰表达。”① 也就是说， 相对于柯里用 “行动—类型” 来抽象地概括所有艺术

品 （事件殊例） 的所属类别； Ｄ 戴维斯则主张将作品等同于特定的施行， 而不是行动—类型。 这其

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对柯里理论的反创造性倾向的反思， 无论是被发现的 “结构”， 还是

“探试性路径” 都难以充分地为作品的个别化提供依据。 Ｄ 戴维斯因而代之以 “欣赏焦点” 为作品

个别化所提供的支撑。
其二， 他放弃了柯里的 “结构” 概念。 在 Ｄ 戴维斯看来， “结构” 的问题在于， 它是柯里所设

定的行动—类型的三要素之一， 但它自身作为 “被发现的抽象结构” 并不足以概括创作出的产品在

欣赏时提供给欣赏者复杂的欣赏属性。 所谓 “结构” 最多只是 “欣赏焦点” 所包含的一部分内容。
“在详细描述施行理论时， 我们所谈及的不应该是 ‘发现一个结构’， 而是 ‘指明一个欣赏焦

点’ ”②， 后者比前者更为宽泛。
其三， 所谓 “欣赏焦点”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是 Ｄ 戴维斯为了说明一种创造性的施行及欣赏

属性的复杂性而改造的概念。
根据施行理论， 任何艺术门类中的一件艺术品都是一个指明了欣赏焦点的施行。 后者能够被

理解为包含了广义的被清晰表达的内容、 内容借以清晰表达的一个载体以及在载体与内容之间作

为中介的一套共享理解———也即 “艺术媒介”， 它容许艺术家通过对载体媒介实行某些 （广义上

的） 操纵表达一个特定的内容。③
从物理层面上说， 它呈现为得到展示的一幅绘画、 一首音乐的表演等诸如此类的产品， 我们可以

注意到， 被柯里所摒弃的审美经验主义视野下的 “作品” 之个别实例重新进入 Ｄ 戴维斯的本体论。
但 Ｄ 戴维斯的 “欣赏焦点” 又不是审美经验主义所谓的 “实例”， 而只是一个载体。 从施行层

面———即艺术欣赏及创造层面来说， Ｄ 戴维斯则像柯里一样， 将这些所谓的 “实例” 规定为一次艺

术施行的构成要素， 是艺术创作的结果， 艺术欣赏的关注焦点。 Ｄ 戴维斯既放弃了 “结构” 的说

法， 也没有恢复审美经验主义者笔下的 “作品” 概念。 他希望的是， 既兼容经验主义所认为的艺术

家产品的价值在于它在欣赏者身上所激发的审美体验这一看法， 同时从产品制造的那一历史来审视这

一过程如何决定或部分地决定了 （由艺术家所指定的） 欣赏焦点的属性。 “我们应该如何诠释生成性

行动的产物， 阐明其如何进入对作品的正确欣赏？ 且让我引入 ‘欣赏焦点’ 这一概念来指代如是诠释

的生成性行动的产物。 因此， 欣赏焦点就是一个或更多的个体之生成性施行的结果或产物， 也即是，
与通过这种施行得以实现的对艺术品的欣赏有关联的东西。”④ 它当然不只是一个物理对象， 而是通

过那些物理对象作为载体而被指明的一个注意力集中的所在、 一个 “焦点”， 或者说， 建立起创作欣

赏过程与该过程产物之间联系的一个关系性位置， 施行行为就是 “出于指明欣赏焦点的兴趣而对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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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媒介进行的操纵”①。 这样做时， “既无须求助于探试性路径， 也无须暗示 ‘结构对艺术品的存在

是必需的’ ”②。
所谓的欣赏焦点因而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 Ｄ 戴维斯称， 这是根据三种可交互定义的要素所

获得的关系中分析到的 “精细结构”。
其一， 艺术所要表达之内容的阐明。 Ｄ 戴维斯认为， 艺术家在创作出 《格尔尼尔》 等这样的产

品时， 毕加索所创造出的一系列形象， 这些形象所再现的格尔尼尔小城被纳粹所轰炸这一事件， 以及

它所表达的情感都承载于这个产品之中， 这就是这幅画所具有的、 观看者能够把握的表现属性及再现

属性， 也就是艺术家通过这幅画所要表达的内容。 作为艺术家创作活动之产品， 它因这些属性在欣赏

者那里激发了某种审美体验， 那么这些属性就影响了欣赏过程， “换言之， 这些属性成为欣赏这样一

幅作品的一部分焦点”③。
其二， 艺术家产品所具有的双重性以及该产品作为内容得以表达的媒介。 Ｄ 戴维斯在这里借鉴

了沃尔海姆的视觉注意的双重性概念， 认为艺术欣赏不仅看到了画所再现的内容， 而且也注意到了画

家是用何种方式再现其内容的， 这样画本身就可视为再现之媒介。 Ｄ 戴维斯认为， 欣赏不仅包括对

艺术内容的欣赏， 也包括艺术家以画布为媒介如何再现的欣赏。 Ｄ 戴维斯在这里调用了我们欣赏中

极为常见的现象， 但这一现象的调用对于他的 “欣赏焦点” 概念的建构却意义重大， 因为通过指出

艺术产品是承载再现及表现内容， 以及再现及表现方式的载体， 它被置于创作及欣赏行动的一个中介

性位置上， 即成为欣赏焦点的载体。
其三， “作为载体的媒介” 及支撑它的一系列艺术惯例。 Ｄ 戴维斯借鉴了宾克利 （Ｂｉｎｋｌｅｙ） 的

观点。 后者认为以往哲学家的错误在于 “把媒介看作是一种物理材料， 而一个新出现的审美对象通

过操纵它而产生”④。 以往哲学家所忽略的便是 “艺术中媒介本质上的惯例性。 一个媒介就是一整套

的惯例 （或者说是分享的理解）， 并凭借这些惯例， 对一种物理材料进行某种操纵。 这一媒介被视为

是如一件作品那样指定了一套特定的审美属性， 并因此清晰地阐明了某个特殊的艺术陈述”⑤。 这样，
Ｄ 戴维斯便进一步提炼出了 “作为载体的媒介”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ｍｅｄｉｕｍ） 的含义， 媒介不只是艺术家表

达及再现的载体， 不仅是其表现及再现方式的载体， 也是整个艺术界惯例的载体， 媒介把艺术家的创

作活动引入了这一惯例之中， 从而使之变得可理解， 而他人的欣赏亦成为可能。
施行理论通过提出 “欣赏焦点” 来满足创造性与作品个别性的要求， 较之于柯里的行动—类型

假说， 它满足了更大程度的多样化的要求， 也更适应语境所限制的复杂条件。 Ｄ 戴维斯认为， 施行

理论的优势在于， 它既把作品归于一元的 “行动—殊例” 之名下， 同时也通过 “欣赏焦点” 保留了

丰富的多元性。 不过， 从作品作为 “行动—殊例” 这一划分来看， 笔者以为， 其施行理论更适于高

度个别化的目的， 而这一元论观点的基础却是薄弱的， 既然每个事件殊例的发生本身就意味着它进入

了个别化的过程， 以 “行动—殊例” 为名的类别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质就值得深思。
从柯里到 Ｄ 戴维斯， 他们似乎从各自所青睐的极端理论情境将艺术实体理解为 “行动”， 这种

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不失为是对当代文化语境论视域下艺术本体论所遭遇危机的一种回应策略。 但根本

上说， 这种艺术本体论策略刻印着传统二元论模式的痕迹， 而他们理论所遇到的困难似乎也最典型了

体现了本体论研究在此视野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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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曼·雅各布森 （Р О Якобсон， １８９６—１９８２）， 俄罗斯和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符号学家、 文学学家，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

与布拉格学派重要代表， 现代斯拉夫文论大家， ２０世纪最杰出的人文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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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罗曼·雅各布森

　 　 原作简介： 《俄罗斯新诗》 是罗曼·雅各布森第一部重要诗学专论。 这部专论研究俄罗斯未来派诗人

赫列勃尼科夫诗歌语言的特征。 雅各布森认为， 赫列勃尼科夫诗歌语言的特点， 就是其所运用的一系列艺

术手法的集合。 雅各布森列举了赫列勃尼科夫创作中平行、 隐喻、 夸张、 临时位移、 修饰语等各种手法的

实现方式， 对诗人诗学的形式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 雅各布森在这里对当时文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

犀利的批判： “文学史研究者们经常表现得像警察， 他们想逮捕某个人， 却以防万一， 把在公寓里的所有

人都抓起来， 连碰巧在街上经过的人也不放过。 同样， 文学史研究者们使用了手中的任何东西： 生活日常、
心理学、 政治学、 哲学。 他们创造各门蹩脚学科的大杂烩来取代文学科学。 他们似乎忘记了， 他们的这些

文章分属于哲学史、 文化史、 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方向， 这些学科当然可以利用文学作品， 但只是将其作为

有缺陷的二流的材料。 如果文学学科希望成为一门科学， 它必须承认 ‘手法’ 是其唯一的 ‘主人公’。 然

后， 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应用手法， 证明手法。”
在这篇专论中， 雅各布森提出 “诗即在审美功能中呈现的语言。 因此， 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 而

是文学性， 即使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那种东西” 这一经典命题。 作为一个命题的 “文学性”， 后来

成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倾心于文学研究 “自主化” “科学化”， 致力于建构一门新的人文学科———“文学

学” 的一个理论纲领， 成为行进在 “形式—结构—功能” 航道上的现代斯拉夫文论的一个核心话语， 对现

代文学理论发育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俄罗斯新诗》 （Новейшая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Набросок первый： Подступы к Хлебникову）， 其核心文本

是雅各布森的一篇学术报告 《论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歌语言》， 完成于 １９１９年； １９２１年在布拉格以单行本形

式首次出版， 共 ６８ 页 （Прага， типография Политика， １９２１）； １９７９ 年， 被收入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ａｒ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７９， Ｖｏｌ Ｖ ｐｐ ２９９－３５４）。 １９８７ 年， 该专论缩减版被收

入 《雅各布森诗学论文集》 （Якобсон Р Работы по поэтике М ， １９８７ С ２７２－３１６）。 当代中国学者在探讨

“文学性” 理论时， 曾从英法转译本或从俄文原著征引雅各布森这部专论中的著名论断， 但这部专论的全

文一直没有汉译。 这里的译文系据 《俄罗斯新诗》 源初版本直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节选。
关键词： 文学性； 文学学；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 现代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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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久已不满足于研究过去时代僵死的语言。 诚然， 我们对已逝的语言体系进行阐释

也相当困难， 因为我们没有完整地亲身经历这个体系， 只是部分地、 约略地， 甚而是强力地

对其进行再思考， 接受其中的某些因素。 而那些为我们提供全部关于过去时代语言知识的文

献又总是不够准确。
因此， 研究当代话语的要求日益迫切地被提上日程。 方言学逐渐成为揭示语言学基本规律的主要

７３１




推动力， 也只有通过研究鲜活话语的发展过程， 才能深入探索过去时代已经僵死的语言结构之谜。 只

有在研究当代语言时， 才可以毫不迟疑地运用时间剖面的方法， 即所谓静态研究法。 这种方法可以将

正在发展的过程与已经僵死的形式、 能产的系统与 “语言学的灰尘” （索绪尔的术语） 区别开来， 使

我们得以不仅能发现已经定型的语言学规律， 而且能看到其大致的发展趋势。
在阐释过去时代的语言现象时， 很难避免出现公式化， 甚至某种机械化的问题。 今天我们街头巷

尾说的话比 １５５１年俄国教会通过的宗教法规 《百项决议》 中所使用的语言更易懂， 这不仅是对一般

人而言， 对语文学家亦然。 同样， 作为已经存在的诗歌， 普希金的诗在今天要比马雅可夫斯基或者赫

列勃尼科夫的诗更难懂， 意义更含混。
我们在接受当代的每一部诗歌作品时， 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三个方面的对比， 即与现有的诗歌传

统对比、 与当代实际使用的语言对比、 与该作品所面向的诗学发展趋势对比。
赫列勃尼科夫这样定义最后一个方面的对比：

当过去的诗句中隐含的未来成为今天时， 这些过去的诗句突然就失去了光彩。 当我发现这一

点时， 我便领悟到， 未来才是创作的祖国。 风神就是从那里吹来词语。 （ ＩＩ， ８）①

如果我们研究的是过去时代的诗人， 那么要对这三个方面都进行整理和恢复， 这项工作很难完

成， 而且也不可能恢复全貌。
…… （此处略去———节选者注）
只有在我们感到对形式接受的困难之时， 感觉到材料的阻力之时， 当我们因无法确认是散文还是

诗歌而摇摆不定之时， 当我们的 “颧骨” 像普希金所说的那位叶尔莫洛夫将军在读格里鲍耶多夫的

诗时 “颧骨疼” ——— “发痛” 之时， 才能感知形式的存在。
此外， 迄今为止学术上所阐释的都还只是已故的诗人， 即便偶尔涉及尚在人世者， 也只是那些已

经退出文坛、 再无所为之人。 那些在实用语言学科中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东西， 时至今日在研究诗歌

语言的学科中仍被认为是异端邪说， 诗语研究跟在语言学的后面步履蹒跚。
研究过去时代诗歌的人往往将自己的审美习惯强加于这个过去的时代， 将当前生产诗歌的方法投

射于其中。 那些现代主义诗人的节律体系在科学上站不住脚， 其原因在于他们不求甚解地以今天变形

了的音节重音诗来理解普希金。 他们对过去时代的研究， 不仅如此， 还有评价， 都是在现代的视角下

进行的， 而科学的诗学只有在拒绝一切评价之时才可能成立， 因为若是语言学家按照副词的相对优势

来评估副词， 岂不是荒唐。 只有当诗歌被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来阐释， 当创建出一个独特的诗歌方言学

之时， 诗语理论才有可能得到发展。
…… （此处略去———节选者注）






 



２
　 　 赫列勃尼科夫被称为未来主义者。 他的诗作发表在未来主义的集刊上。 未来主义是欧洲

艺术中一种新的运动。 在此， 我无意给这个术语下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义。 这个定义只能通过

对一系列复杂艺术现象的分析归纳总结而来。
一切先验的结论都失于武断， 会先期人为地将其划分为真正的未来主义、 伪未来主义等。 我不想

重复浪漫主义同时代研究者们的方法论错误， 他们中有些人， 如普希金所言， 将所有带有忧郁和幻想

印记的作品都归于浪漫主义， 另一些人则以为新名词和语法错误就是浪漫主义。
这里我只提及一个特征， 某些将他们陌生的因素引入诗歌作品分析的评价者认为， 这个特征是未

来主义的本质。 在此， 我将引述意大利未来主义领袖马里内蒂宣言中的几段：
我们歌颂为劳动、 享乐或造反所驱动的声势浩大的人群； 歌颂现代都市里五彩缤纷、 众声喧

嚣的革命洪流； 歌颂夜晚辉煌灯火中颤抖的兵工厂和船坞； 歌颂贪婪地吞进冒着烟的长蛇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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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歌颂以烟为索悬挂在云端的工厂； 歌颂如体操中的大跳般横跨于阳光下、 如魔鬼刀厂般炫亮

的河流上的桥梁； 歌颂嗅着地平线航行的勇于冒险的邮轮； 歌颂胸膛宽阔的火车头， 它们驰骋在

铁轨上， 犹如巨大的钢马套着长长的烟囱的缰绳； 歌颂滑翔着的飞机， 它们的螺旋桨像旗帜迎风

呼啸， 又像热情的人群在鼓掌。
意大利未来派诗歌中新诗作、 新概念的出现引起方法和艺术形式的革新， 也产生了诸如 ｐａｒｏｌｅ ｉｎ

ｌｉｂｅｒｔａ （意大利语， 自由字句———译注） 这样的东西。 这是新闻报道领域， 而非诗语领域内的改革。
还要补充说明， 我在这里只是将马里内蒂当作理论家来谈论。 对于他的诗歌而言， 这些不过是其

诗歌的创作理据和实际运用。 诗歌史中类似的现象不胜枚举。 果戈理对自己作品赫赫有名的哲学阐释

即是如此； 拉季舍夫的下述声明也属此类：
人们谴责…… “将奴隶制的黑暗化作光明” （во свет рабства тьму претвори） 一行诗过于紧

凑， 很难像格言一样上口， 因为这里频繁出现字母 Т， 而且在 бства тьму претв 中多个辅音字母

连缀在一起———十个辅音与三个元音搭配。 但用俄语写作， 正如用意大利语一样， 只能写得轻松

甜美……我同意……尽管也有另一些人认为这行诗是成功的， 他们在并不顺畅的诗行中发现， 这

是对行动本身的困难生动的传达……
与此相似的还有鞭笞派的先知瓦尔拉姆·希什科夫在法庭上将自己的无声嗫嚅翻译成俄语。 但我

们还是再来关注一下马里内蒂的宣言：
（此处意大利原文， 略去———节选者注）

我们不断增长的对物质的爱， 深入了解物质、 认识其振动的愿望， 我们对马达产生的本能的

倾心， 所有这一切致使我们使用拟声词……
拟声词有不同的类型：
ａ） 直接拟声词， 这是模仿性的、 非常原始和现实主义式的拟声， 以粗陋的现实元素丰富抒

情性， 不会让抒情太抽象或者太艺术 （例如： 砰砰砰， 密集的射击）。 在我的 《战时禁运品》 集

《锵， 咚， 咚》 中， 刺耳的拟声 “嘶———” 传达的是摩泽尔河上拖船的鸣笛， 而其后紧随的被忽

略的拟声词 “噼———噼———”， 则是来自对岸的回声。 这两个拟声词的使用， 使我得以避免描写

河流的宽度， 因为 “嘶” 和 “噼” 两个音的对立自然展示了这个宽度。
ｂ） 间接、 综合和类推拟声词， 例如： 在我的长诗 《沙丘》 中的拟声词 “笃—笃—笃—笃”

表示非洲太阳强大的噪音和亮橙色天空的重量， 同时以此传达出重量、 热度、 颜色、 气味和噪音

之间彼此交融的感受……
ｃ） 抽象拟声词， 这是对我们的感受复杂而神秘的变化嘈杂而无意识的表达 （例如： 在我的

长诗 《沙丘》 中有一处抽象的拟声： “啷啷啷” 与大自然中存在的或者机械制造出来的任何声音

都不相符， 却能表达出心灵的状态）。
ｄ） 几个拟声词的心理合音， 即两个、 三个、 抽象拟声词融合一处。①

在这里， 在物理和心理世界中宣告新的作品已经出现的渴望， 对新方法的产生起到决定性推动

作用。
俄罗斯的未来主义者所提出的纲领则完全不同：

既然有新的形式， 自然也有新的内容， 于是， 内容由形式决定。 我们的言语创造……给一切

带来新的光明。 真正的创新性不是由……新的创作客体决定的。 新的光明照射到旧的世界， 可以

带来最美妙的游戏。 （克鲁乔内赫 《三人行》 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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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弗·科特列廖夫译自意大利语———作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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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的任务在此被清晰地领悟。 俄罗斯未来派， 则正是将 “自我生长的词语、 自有价值的词语”
看作毫不遮掩的经典材料并且以此进行诗歌写作的奠基者。 所以， 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时而提及石器时

代中期， 时而涉及日俄战争， 时而讲到符拉基米尔大公时代或者古保加尔伊斯巴鲁赫汗远征， 时而又

关乎世界未来， 这便毫不奇怪了。
还有最后一处对马里内蒂的引用①：

抒情性……以我们的善变之我的特殊颜色来描绘世界的能力。 假设一个有这种抒情能力的朋

友处于十分紧张的生活状态 （革命， 战争， 沉船， 地震等）， 这一切发生之后， 他立即来告诉你

自己的印象。 你知道吗， 你的朋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 会完全凭着本能这样开始： 他粗暴地破坏

句法， 避免将时间浪费在建构句子上， 完全没有标点， 不管形容词的词序， 任由疾风骤雨式的叙

述迅速击中你视觉、 听觉和嗅觉的神经。 激动的蒸汽不可遏止， 炸毁句子的烟管， 毁掉通常用螺

栓标记好规律的标点和形容词的阀门。 因此， 你听到的将只是一小撮必要的词语， 没有任何有规

定的顺序， 因为你的朋友所关心的， 只是如何传达他作为自己之我的所有震撼……
在此， 我们所看到的是对最纯粹的印象主义的膜拜， 是一种对 “心灵的电报风格” 的独特补充，

这曾是彼得·阿尔滕贝格的梦想。 即在这种情况下， 与我们相交的， 不是诗学的系统， 而是一个情绪

上的、 情感的语言系统。
在正常的实用语言思维中， 按照列·符·谢尔巴的公式， “我们的意识不会将收到的感觉和同化

后的结果作为两个单独的时刻在时间上加以区分， 换句话说， 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客观感受与这种接

受的结果之间的差异”②。
在富有情感的语言和诗语中， 语言表达 （语音和语义） 将更多关注集于自身， 声音与意义之间

的联系更紧密、 更亲密， 语言因此更具革命性， 因为我们所习惯的相邻性的联想退居次要地位。 可以

与， 例如， 充满语音和构词变化的呼语词相比较， 人名称谓更是如此。
但除此之外， 情感语言同诗语之间再无牵连。 如果在情感语言中， 激动的情感是由大量词语的规

律决定的， 如果 “激动的蒸汽不可遏止， 炸毁句子的烟管”， 那么， 诗不是别的， 正是以表达为目的

的话语， 可以这么说， 它是由自己内在的规律支配的； 交际功能对于实用语言和情感语言来说都是必

不可少的， 在诗中其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诗对于表达的对象漠不关心， 正如反过来， 根据萨兰③的公

式， 实用的， 确切地说是客观的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 东西， 例如散文， 对于韵律节奏也毫不在意。
当然， 诗可以利用情感语言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这两者是相关的。 而这种利用在某个

诗歌流派的开始阶段十分典型， 例如浪漫主义。 但诗语不是由 Ａｆｆｅｋｔｔｒａｇｅｒ （斯珀波④ 的术语， 带有

情感效应的单词）， 也不是由感叹词或者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宣称的歇斯底里的报道中感叹词化的词语

组成的。
如果造型艺术是自有价值的视觉呈现材料的成形， 如果音乐是自有价值的声音材料的塑造， 而舞

蹈是自有价值的手势的组织， 那么， 诗就是自有价值的、 “自我生长的” （如赫列勃尼科夫所言） 词

语的组织。
诗即在审美功能中呈现的语言。
因此， 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 而是文学性， 即使得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那种东西。 然

而， 到目前为止， 文学史研究者们经常表现得像警察， 他们想逮捕某个人， 却以防万一， 把在公寓里

的所有人都抓起来， 连碰巧在街上经过的人也不放过。 同样， 文学史研究者们使用了手中的任何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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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生活日常、 心理学、 政治学、 哲学。 他们创造各门蹩脚学科的大杂烩来取代文学科学。 他们似乎

忘记了， 他们这些文章分属于哲学史、 文化史、 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方向， 这些学科当然可以利用文学

作品， 但只是将其作为有缺陷的二流的材料。 如果文学学科希望成为一门科学， 它必须承认 “手法”
是其唯一的 “主人公”。 然后， 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应用手法， 证明手法。

诗语最常见的应用， 或者更确切地说， “证明” 之一， 是情感和心灵体验的世界， 这就是可以堆

放一切无法印证的东西的仓库， 这些东西在实践中得以运用， 却始终无法被合理化。 马雅可夫斯基

写道：
我为你揭示， 用简单的词语， 如哞哞牛叫，
我们全新的灵魂， 嗡鸣着， 如路灯的光弧——— （悲剧 《符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 ）

这里证明其诗意的是 “简单的词语， 如哞哞牛叫”， 而 “灵魂” 是次要的、 辅助的、 牵强的。
浪漫主义者通常被描述为心灵世界的开拓者和情感体验的歌者， 但事实上， 较之浪漫主义者的同

时代人， 他们所思的只是如何创新形式， 如何打破古典主义的一统江山。 同时代人的证明是唯一有效

的证据：
想象和情感， 诗歌创作合法的审判官， 是否需要对他们关注的对象进行数学研究和直观呈

现？ 是否需要给思想打上标号， 让它们逐一按次呈现， 以形成一个完整无误的结论？ 似乎只要指

出成千上万就足够了， 个别的单位不言而喻。 一个旅行者在从高处欣赏周围的景色时， 会忽略低

处的一些区间， 拥抱在他面前零散呈现的一些风景如画的景象； 一个画家在画布上作画时， 遵循

同样的规律， 服从透视效应， 只择众景中突出者入画。 拜伦在自己的故事中遵从了这一思考。 他

在从物质世界向道德世界过渡时， 还为之带来了另一个规则。 拜伦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同情自己的

时代， 他不能不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出这一重要特征。 我们必须承认，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

或许来不及体验一生中经历的全部事件， 如果这些现时发生的事件逐渐展开， 像以前一样， 一圈

一圈环绕着旧表盘； 但现在时间的箭头似乎跳过了分秒而只以小时来计。 在古典主义的古代， 军

队围攻城市十年， 创作赞歌者在他们的诗歌中写的是军事日志， 记述了围攻， 特别是每个战士的

行为； 进入现代， 在浪漫主义时代， 人们绕过军事道路上的堡垒， 直奔结局， 直奔战争的结果；
诗人们更有甚之， 不再歌唱围困， 也不再歌唱占领城池。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
追求下结论。 我们无论笔下所写还是实际所做， 都跳过枯燥的细节联结的部分， 直接冲向结果，
而这些结论， 顺便一提，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得出， 我们不自觉地追求法语文风， 因为无论是后

果、 总结还是结论， 都无法正确而全面地反映这一词语身上所附的概念。 正如无论在过往的真事

还是童话故事中， 我们都已无法接受陪伴一个洗礼盘上的婴儿至暮年， 最后到坟墓， 每天每天与

他一起尽心尽力地共进早餐、 午餐、 下午茶和晚餐。 我们相信作者的话， 男女主人公的吃喝同我

们这些普通人一样， 于是我们要求作者只写决定性的时刻， 实际上我们也不想干涉那些家务

事。①

诗中描述的情况和事件千篇一律、 准确清晰， 乏味的战斗、 疯狂的爱情、 指引人心的激情， 就像

一个时钟， 在设定的时间， 当主人公应当采取行动， 当作者需要从某种巧妙编织的状况中脱身时， 魔

法或未可知的力量如期而至， 所有这些动机由于过于频繁的运用而力量大减， 所以大量这类的诗歌读

者甚少。 还有歌曲的那些永恒的开场白， 对地点、 英雄的血统之类详细的描述， 以及 “我歌唱” 或

者 “缪斯的呼唤” 这些永恒的感叹， 同样令人不胜其烦。 总之， 人们要求诗歌有某种不同的东西，
人们觉得可以有更好、 更强、 更有趣的东西， 于是他们有所期待……拜伦感受到时代的需求， 他创作

的语言贴近 １９世纪人们的心灵……他完全理解自己同时代人的需求， 创造了新的语言来表达新的形

式。 拜伦摒弃了所有有条不紊的详细描述、 所有预先的解释说明、 导入和 ａｂ ｏｖｏ （拉丁语， 从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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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译注） 式的寻根探源。 他从事件的中间， 甚或从结尾开始讲起， 毫不关心各部分之间如何连接。
他的诗是由一个个片段组成的……①

就这样， 毋庸置疑， 一种特定的文学手法被证明符合逻辑： 以其动荡不安的非凡心灵和汪洋恣肆

的想象力。
我们在感伤主义者的作品中发现了这种方法的雏形， 例如， 它被很好地运用到了所谓 “感伤的

旅行” 中。 同样， 浪漫主义艺术 ｃｒｅｄｏ （拉丁语， 信条。 译注） 中那些自然哲学的、 神秘的元素， 只

是证明了非理性的诗歌结构。 梦、 谵妄和其他病理现象作为诗歌的情节单位亦可归于此类。 这种类型

的典型例证是象征主义。 以如下俏皮话为例：
我在路上走， 看到一个小屋。 我走了进去， 面团正在揉一个女人。 我笑了， 面团不高兴了，

它抓住铲子和炉子， 要打我； 我跳过烟道， 门槛飞了起来， 我就跑了。②

我们可以将其与果戈理笔下的一个片段加以对比：
他全身颤抖， 所有的感觉都在燃烧， 面前的一切陷入迷雾之中。 人行道在他的脚下飞驰， 疾

驰的马车却似乎原地不动， 桥向两边拉伸， 在桥拱处断裂， 房子屋顶朝下倒立着， 岗亭迎面向他

坍塌， 哨兵手里的斧头， 连同金字牌匾和上面画的剪刀一起， 仿佛就在他的眼睫毛上闪亮。 而这

一切都是瞄了一眼， 漂亮的小脑袋转了一下所见。 （ 《涅瓦大街》 ）
俏皮话里产生幽默的手法在果戈理笔下产生紧张的激情。
在赫列勃尼科夫 《仙鹤》 一诗中， 一个男孩看到工厂的烟囱开始跳舞， 看到物的造反：

在广场上在一个潮湿的入口

尖顶如针闪耀着金光

覆满沙皇们的墓地

那里有一个男孩恐怖地

低语： 嘿！ 嘿！
看， 那些烟囱醉醺醺地

开始摇摆！
双唇苍白， 惊恐万分，
目光钉在高处无法移动。
什么？ 那个男孩在白日梦呓？
我呼唤男孩。
但他沉默不语， 突然跑开：
迅疾如风！
慢慢地， 我拿出眼镜。
真的是： 烟囱们伸长了脖颈…… （１， ７６）

在这里， 我们看到同一种借喻的实现， 看到文学手法变成艺术现实， 以及诗歌的借喻变成诗歌的

事实， 变成情节结构。 然而， 在这里， 这一结构借助于反常的方式仍然部分符合逻辑地得以实现。
然而， 在赫列勃尼科夫的另一首诗 《侯爵夫人德泽丝》 中， 甚至连这种理据都欠奉。 在一个画

展上， 墙上的画都活了过来。 然后其他的东西也活了， 人却变成石头一样毫无生气。
但是为什么一个女学生般谦逊的微笑准备回答：
我是石头做的， 是蔚蓝色呢。
但是为什么如此无情如此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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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从突然雪白的身体上滑落。
心， 本能够衡量所有的感情，
突然变成一团无意识的黏土！
笑， 咕咕， 咯咯，
野兽向富人发起攻击

在大角枭看不见的阴影下，
他们点燃了奴隶的叛乱之火。
谁是他们的受害者？ 我们也是同样的人， 同样！
深蓝和红绿色的公鸡

从帽子下走来， 啄着德国鬼子的作品，
牙齿上的赤色贴片

那些站着的， 像从坟墓里爬出的人。
瞧， 那一对雪白的白鼬飞跑着， 咬牙切齿你追我赶

甩开膀子的， 还有亮蓝色的公鸡。
那里黑麦在抽穗， 抽成蓬松的一捆，
跟着人们的面孔一起颤动。
金翅雀在某张吃惊的大嘴里筑巢。
而这一切都向一个神秘的界限靠近。 （ ＩＶ， ２３４）

在马雅可夫斯基的 《悲剧》 （一个文学奇迹） 中， 类似手法的实现没有任何逻辑理据：
突然，
所有的东西

都冲出去，
撕裂声音，
把那些叫破了的名字当破烂扔出去。
酒柜，
像碰到撒旦的手指，
自己冲向瓶底。
晕倒的裁缝身上，
裤子逃跑了

就自己

走了

没带着人的大腿！
五斗橱从卧室里倒了出来，
醉醺醺地

咧着黑色的大嘴：
紧身胸衣爬了出来，
害怕从 “Ｒｏｂｅｓ ｅｔ ｍｏｄｅｓ” 的吊牌里

摔出去。
城市为俏皮话及其与之类似的模式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实际材料， 这从上述所举的果戈理、 马雅可

夫斯基和赫列勃尼科夫的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到。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系列诗学手法都得以运用。 马雅

可夫斯基和赫列勃尼科夫的城市化诗歌正是由此而来。
然而， 马雅可夫斯基同时也说： “放弃城市， 愚蠢的人们”。 （ 《爱情》， １９１３） 或者如赫列勃尼

３４１俄罗斯新诗



科夫所说： “有某个美食家是个大胖子， 他喜欢用铁扦子把人穿着烤， 看着闪闪发光的油滴落到火

里， 往下流， 顺带享受那种嘶嘶嚓嚓的声音， 这个胖子就是———城市。” （ ＩＶ， ２１１） 这是什么， 逻辑

矛盾？ 不过是让其他人强迫诗人接受他作品中表达的思想！ 指控诗人的思想和情感就如中世纪观众暴

打扮演犹大的演员的行为一样荒谬， 亦如责怪普希金杀死连斯基一样愚蠢。
为什么诗人在思想的决斗方面比拿着剑或手枪的决斗责任更大？
而且应当指出， 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不是同思想打交道， 而是同语言使用的实况打交道。 这里

不是详细探讨这一重大而艰难的问题之处。 为直观说明， 仅举几个形式上对举的例子， 与语义对举

无涉。
云不是在天空上飘游，
是在天空一样的高处。
小伙子不是因为姑娘而憔悴，
是因为姑娘的美丽。 ——— （民歌）
不是小喇叭早早为了清晨吹响，
是波丽科谢娜早早为了辫子哭泣。 ——— （婚礼歌）
鲍扬……松鼠在树间腾跃， 灰狼在大地奔突， 苍鹰在白云下翱翔——— （ 《伊戈尔远征记》 ）
商人问水手： “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死在海上。” “祖父呢？” “也一样。” “那你为什么还

敢出海呢？” “那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死在自己的床上。” “祖父呢？” “也一样。” “那你怎么还

敢躺到床上睡觉呢？” ——— （劝谕故事）
所有这些例子的特征首先在于， 在这里相同的格的形式被用于不同的含义。 例如， 在最后一个故

事中， “在海上” 不仅有方位的意思， “在床上” 也同样， 它们还有因果关系的色彩， 这并不妨碍以

形式上的相同作为说教的论据。 因此， 把诗人理论化经常会发生逻辑上的失败， 因为这些理论化是一

种非法转移， 是以口头作品取代从诗歌到科学、 哲学的逻辑过程。 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最喜欢的一个主

题就是变形， 例如：
到处是密林的声响，
森林发出清脆的呻吟，
为了

猎人之矛让野兽丧命。
鹿， 鹿， 为什么他艰难地

在双角间负载爱的动词？
箭的铜头轻盈地飞入大腿，
计算没一点失误。
他马上会双腿倒地

清晰看见死神的仪容，
马一边奔驰， 一边饶舌： “不， 不是白白驮着一群瘦子。”
动作徒然优雅

徒有少女脸庞般的美丽

你竭力躲避被追踪着

逃亡者的长矛击中。
马的呼吸越来越近，
你的鹿角越垂越低，
箭的颤动越加频繁，
没有鹿了， 没有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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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突然他看到鬃毛

还有锋利的狮爪，
无忧无虑又俏皮

他展示了触摸的艺术。
没有异议也没有喊叫

他们躺在了自己的棺材里，
他站在那里， 如威风凛凛的主宰者———
傲视着无精打采的奴隶。 （手抄文选， 《密林》， ＩＩ， ３４）

我们将上述变形看作是口头文学呈现的特点； 通常这种呈现是在反向对举 （也包括对立） 的时

间中延展。 如果否定的对举以现实序列之名推翻隐喻序列， 那么反向对举则以隐喻之名否定现实序

列， 例如：
立在山丘上的那些森林不是森林， 它们是长在森林爷爷蓬乱的头上的毛发。 头下的胡子在水

中清洗， 胡子和头发之间是高远的天空。 那些草原不是草原， 而是环绕在穹天中间的绿带。 （果

戈理， 《可怕的复仇》 ）

你们认为，
这是温柔的太阳

在咖啡馆的脸颊上跳跃？
这是加利费将军再一次

要向暴动者射击。 （马雅可夫斯基， 《穿裤子的云》 ）
在赫列勃尼科夫的 《小鬼》 中， 我们似可看到话语建构的实施过程：

保姆 （手中拿着一个杯子）：
我心甘情愿将饮料捧给，
那些来找我的老爷。
泛着泡沫的杯子边缘宽又圆，
哦， 斯芬克斯， 想不想来块斜齿鳊？
啤酒将升到白羊和巨蟹， ———
哦， 斯芬克斯， 来个螃蟹， 可好？
啤酒贵不过五戈比，
一抛扔到银河里

我的杯中闪着星尘的泡沫，
在茫茫天空中认出一盘啤酒小吃———
这是俄罗斯新贵的脾气！
（一杯啤酒大如宇宙……） （ ＩＶ， ２２３起）

…… （此处略去———节选者注）
直接否定对举实施的例子如下：
…… （此处例子略去———节选者注）
在赫列勃尼科夫的话剧 《死亡之错》 中有一个使用比喻的例子： “死神小姐说， 她的头空如酒

杯。 客人要一杯酒， 死神拧下了她的头。” （ ＩＶ， ２５１页起）
下面是一个同时使用两种对举， 但不是按时间顺序， 而是按共存顺序的例子：

科学家瘦削的脸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留着长发， 他边跑边叫， 一边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太可怕了， 我拿了一块布， 植物， 最普通的植物， 突然这块布在放大镜下就邪恶地改变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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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状， 变成了人来人往的沃伦斯基胡同， 那里窗户上的窗帘半遮半掩， 疲惫的人们有的在读

书， 有的就一个挨一个地坐着， 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是去那个放大镜下的一块植物那里， 还

是去我住的沃伦斯基胡同。 那里和这里， 在放大镜下难道不是一个地方吗， 在一块植物里和在傍

晚的一个院子里。” （ 《小鬼》， ＩＶ， ２００）
使用隐喻的情况： …… （此处例子略去———节选者注）
使用夸张的情况： …… （此处例子略去———节选者注）
此处的逆喻， 清晰揭示了词语的本质， 因为按照当代哲学的说法， 逆喻有意义， 却没有自己的对

象 （例如， “正方圆” ）。 果戈理笔下的 “鼻子” 即是如此， 尽管它穿上了制服， 它耸肩时， 科瓦廖

夫还是会认出它是鼻子。
在民间婚礼歌曲中的情况也是如此： “她跳了起来， 睁大了眼睛。” 试比较， 在 《卡拉马佐夫兄

弟》 中也有一段对生活奇迹的描述 （运用幽默的形式）： “圣徒因信仰受到折磨， 最后当他的头被砍

掉时， 他站了起来， 举起自己的头， 殷勤地亲吻了它……”
在这种情况下， 人是一个传统的语义单位， 它保留了自己所有的属性， 即是一个已经固化、 不易

改变的单位。
打破词语的现实意义与譬喻意义之间的边界是诗歌语言的特征。 诗语经常使用真实的形象， 将它

们看作辞格 （反向实现的手法）。 举例而言， 双关语就是这样。
１．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有一个生病的侯爵， 他与自己的精神之父， 一个

耶稣会教徒之间发生了如下对话：
“如果严酷的命运剥夺了你的鼻子， 那么你可以从中获得的好处是： 此生再没有一个人会嘲

笑你说， 你有鼻子了。” “圣父啊……相反， 我倒是一辈子都会因为有鼻子而每天欣喜若狂， 只

要它在它该在的地方。” “我的儿子……既然你宣布你会很乐意一辈子跟你的鼻子在一起， 那么

你的愿望已经间接地得到满足了， 因为， 你失去了鼻子后， 你与此同时也似乎永远跟它在一起

了……”
２． “她 （安娜·卡列尼娜） 带回了沃伦斯基的影子。” 公使的妻子说。 “那又怎样？ 有一则格林

童话讲的就是没有影子的人， 人被剥夺了影子。 这是因为某件事对他的惩罚。 我永远无法理解为

什么这是一个惩罚。 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没有影子应该是非常不快的。” “是的， 但有影子的

女人通常结局不好。” （列夫·托尔斯泰）
象征主义作为诗学流派， 其基础正是使用现实形象的辞格和现实形象的隐喻化。
关于作为绘画符号的空间和表意的时间的看法， 已经渗透到绘画研究中， 但时间和空间作为诗语

的形式仍然是一个有待开掘的问题。 在上述例子中， 语言对文学空间造成暴力的事实特别清楚， 其中

空间共存的部分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莱辛甚至以此为基础拒绝描述性诗歌， 或者实施上述语言暴力

行为， 以现实时间的连续性作为叙述时间顺序， 换言之， 按照一件东西被创造出来的顺序来描述它，
按照外衣被穿着者穿上的过程来描述它， 等等。

至于说到文学时间， 时间移动的手法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前文我已经引用了一位评论家的

话： “拜伦从中间或者是最后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或者， 举个例子， 可以同 《伊万·伊里奇之死》
比较一下， 这个故事结局出现在最开始。 再看一下 《奥勃洛摩夫》， 其中时间的移动是由主人公的一

个梦驱动的， 诸如此类。 有某种类型的读者将这种手法强加于一切文学作品上， 他们总是从故事结束

时开始阅读。 我们在埃德加·爱伦·坡的 《乌鸦》 中找到一种手法， 可以进行实验室实验： 这部作

品只有在即将结束时才彻底翻转。
赫列勃尼科夫作品中也提供了时间移动的例子， 而且是完全暴露的， 即完全没有任何动机。
…… （此处略去———节选者注）
赫列勃尼科夫还经常使用另一种类型的时间移动———时代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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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略去———节选者注）
在短篇小说 《卡》 中， 一系列的时间因素交织在一起： 对卡而言没有时间的限制， 他在各个梦

境中自由穿梭， 穿越时间到达青铜 （青铜器时代）。 他在各个时代都能如鱼得水， 像荡秋千一样惬

意， 难道不正是意识连接起各个不同的时代， 就像扶手椅和不带扶手的椅子同处一个客厅？ （ ＩＶ，
４７）

某些赫列勃尼科夫的作品是由任意串在一起的各种故事元素组成的。 《小鬼》 是如此， 也许 《水
獭的孩子们》 （ＩＩ， ４２） 也是如此。 （被任意安排的故事元素不遵循必要的逻辑关系， 但却按照形式上

相似或者对立的原则组合在一起； 可与 《十日谈》 相比较， 《十日谈》 中每一天的故事都只通过类似

的情节联系在一起。） 这种手法古已有之， 但赫列勃尼科夫运用的特点是， 他完全不提供任何理据的

支撑， 手法完全暴露。
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赫列勃尼科夫的一个典型特点———直接暴露手法。 在此， 我还可以举出几个暴

露情节构架的例子。
１． 黝黑， 阴郁而优雅，
不是因为你吧， 陌生人， 昨天

孩子们喊着 “妈妈！ 他太可怕了！”
四散奔逃？
你走近了一个少女：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
心甘情愿地鞠躬

暗示着轻笑： “美女！”
而她， 把玩着小印章，
突然狡黠地问你：
“哦， 戴红手套的先生，
您的名声非常糟糕？”
我不是巫医， 不是魔术师

“难道能相信谣言？
知道吗， 少女， 我是你的同龄人。”
而她说： “对不起！
真是个深沉的人！”
蜘蛛的网线

飞向蓝色的水面，
小路上走来两个人

他们占了一条船。
很快海底

亲吻了美人的双唇。 （ ＩＩ， ２８）
这个在世界文学中被屡次阐发的情节， 在赫列勃尼科夫笔下只保留了骨架： 男女主人公的相遇；

女主人公的死亡。
２． 在长诗 《И和 Э》 （Ｉ， ８３） 中， 主要的动机是苦难的历程， 建立功勋、 报应， 这些仍然是非

常没有根据的。
如果我们回想起诗人之前作品中事件的发展， 会发现那里对情节事件的理解往往是附带的， 如昙

花一现。 正如皮萨列夫在阐释奥涅金与连斯基的争吵以及关于奥涅金的许多其他情节， 或者阐释托尔

斯泰时的睿见完全适用于莎士比亚的悲剧， 尽管那里仍然存在可见的动机和动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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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假认出” 的手法已经在古典诗学中成为经典。 （试比较亚里士多德 《诗学》 第十六章），
但亚里士多德不断提供动机， 赫列勃尼科夫则将这种手法以最纯粹的形式给出：

牧师的眼神疯狂而悲伤， 他低垂着胡子， 一声不响地走向来者。
来人看起来神秘而坦诚， 牧师靠向他耳语一个秘密， 突然， 牧师大笑了起来， 胡子碰到他的

嘴唇。 那个人笑着。 牧师仰面倒下， 跌在侍从的手中， 奄奄一息。 但是， 不， 这还没有发生。 这

还只是我们的想象。 牧师还刚刚离开神像， 从一个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女孩身边走过， 女孩头上

披着斗篷。 他走向平静地站在那里的圣母。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然后会怎样？ 他目光消沉， 走向

死亡， 他面色苍白， 笑着， 去战斗， 倒下， 遇到亲吻， 或者逃跑。 但他之前也可以跑。 但他没有

枪。 的确， 我们看到， 你的绞刑临近， 你的同伴驾驭着猎犬！ 牧师移动缓慢， 被某种力量所

阻碍。
但国王正在来的路上， 杀手已在跑步赶来。① （ 《圣母》， ＩＶ， １９３）。






 



３
　 　 赫列勃尼科夫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口语为基础写就的。 马拉美在讲到自己的诗时曾经

说过， 他给资产阶级读者提供的话语， 正是后者每天在他们的报纸上读到的那些话， 只不过

他把这些话语以令人吃惊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只有在熟悉的背景下， 那些不熟悉才能被理解， 才能产生惊奇的效果。 现在传统的诗歌语言正在

僵化， 不再能够被感受到， 开始被认为是一种仪式， 是神圣的文字， 就连其中的错误也被认为是神圣

的。 诗语被熟油遮蔽， 无论是辞格， 还是诗性的自由发挥， 对于意识而言都毫无意义。
…… （此处略去———节选者注）
形式主宰材料， 材料完全由形式支配， 然后形式成为教条， 渐渐停止存在。 为了让非理性的诗歌

结构再次令我们欢欣， 让我们害怕， 再一次击中我们的要害， 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来自日常语言的新鲜

元素。 从谢苗·波洛茨基到罗蒙诺索夫、 杰尔查文， 再到普希金、 涅克拉索夫、 马雅可夫斯基， 俄罗

斯诗歌走的是一条不断从活生生的语言中汲取新元素的发展之路。 难怪普希金的诗句让那些批评者如

此恐慌： “一群快活的男孩子冰鞋清脆地划着冰面” “笨拙的鹅踩着红掌……” “他的海狸领子闪着寒

尘的银光”。
我们已经不再接受令人印象深刻的夸张， 而是把目光投向 《波尔塔瓦》 中对我们而言悦耳且清

晰的诗句：
骑兵队飞驰而来，
马嚼子和马刀嗡鸣，
一碰面， 从肩膀砍下，
丢下尸身一重又一重。
到处是铁球翻飞

在队伍中蹦跳， 爆炸，
刨着遗骸， 热血咝咝作响。

勃留索夫将这些清醒的诗句与早期现代主义的迷醉诗学相对立， 而普希金的同时代人则叫嚷：
“如果己方和敌方骑兵互相砍杀， 那么炮弹不可能在他们中间蹦跳和爆炸， 因为敌我混在一起， 这种

情况下不会向人群射击的。 炸弹炸开后， 可能在血液中咝咝响， 但不可能用已经炸裂的弹来射击”②。
我们现在常讲， 普希金笔下的词语搭配和谐， 但诗人的同代人却发现， 他作品中的词语由于其出

其不意的搭配而彼此争斗， 听来刺耳。
艺术形式的逐渐消亡并非是诗歌所独有的特征。 奥地利音乐家汉斯利克提供了音乐领域类似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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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他说：
有多少莫扎特的作品在当时被盖棺定论为激情洋溢、 热情似火、 英勇无惧……而那种仿佛从

海顿的交响乐中流淌出来的平静和纯粹的享受生活之感， 与莫扎特音乐中热情洋溢的爆发、 残酷

的斗争， 痛苦和锐利的痛感是对立的。 二三十年后，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对比

中。 莫扎特作为爆发、 沉醉于激情表达之代表的地位被贝多芬所取代， 而莫扎特的作品被奉为如

海顿一般位列奥林匹斯圣山的经典……那个著名的公理， 似乎 “真理即美” （由谁来判断？） 永

远也不会失去自己的魅力， 即便穿过最漫长的岁月， 对于音乐而言， 这早已成为一个响亮而空洞

的口号。 音乐就像大自然， 每个秋天繁华落尽， 而之后仍会有春花烂漫。 所有的音乐创作都由人

来完成， 是一个特定的人、 时间和文化环境的产物， 因此它总会或快或慢地消亡……无论是大众

还是演员都会被新作品所吸引， 这是自然规律。 若是批评者只善于膜拜旧作品而缺乏接受新事物

的能力， 则是对生产力的一种摧残。①

目前俄罗斯的象征主义文学批评就十分惧怕新生事物。 “只有在诗人身后才能对其诗歌进行评

价。” 象征主义者如是说。②

当一个作家的职业生涯尚未结束时， 很难对其做出评价和判断。 我们对歌德之维特的看法， 与这

本书刚刚面世时的读者大不相同， 当时的读者不知道， 歌德有一天还会写出 《浮士德》 和 《西东诗

集》 这两部作品。③

从中可以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 即画作只应该在博物馆里欣赏， 只有在他们被历史的尘埃覆盖了

几个世纪之后方可。 由此还自然产生一个要求： 必须保持过去时代诗人的语言不变， 将其词汇、 句法

和语义奉为圭臬。
诗歌使用 “不寻常的语词”。 因而， 诗是不寻常的 （亚里士多德语）。 在这个不寻常中包括古语、

外来语和方言土语。 但是， 象征主义者忘记了一点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很明确的东西， 即 “同一个名

词既可以在诗中使用， 也可以是通用的， 但使用它的不是同样的人”④， 他们忘记了普希金的诗在当

代诗语中已经不是诗， 而是准则。 例如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甚至建议年轻诗人开始创作时， 要尽

量以使用普希金的词语为主： 如果这个词普希金使用过， 它本身就是衡量其诗意的标准。
再举一个对新的实用语材料进行诗化的例子：

最近我跳了一次舞

就在这个星期。 哪一天？
周三， 周四还是周日？
这是缺少活动的生活的救赎。
熟人， 朋友， 亲戚

疲倦了。 出汗了。 我要走了。
突然一个战士说： “你该理发了！”
说完就淹没在人流中。 我想： 真糟糕。
我已经想对他发起挑战。
但在人群中没找到这个无赖。
此外， 这里有必要跨越某种边界。
我陷入了某人用蓝色和灰色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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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的网。
科学极其简单： 先叫一声 “仁兄”，
然后心情不快， 上手就打。
是啊……再然后， 一瞧， 把小伙

砍成一具尸体。
杰尔金： 哈哈。 他弯向哪里！
真逗笑！ 眼睛都不眨一下！
佩尔霍夫斯基： 好吧， 我不是胆小鬼。
这并不奇怪。 有一张脸像梨…… （ 《侯爵夫人德泽丝》， ＩＶ， ２２５）

诗人古米廖夫将赫列勃尼科夫类似的诗歌理解为一种幽默。① 可以由读者强加给作品， 说这是幽

默之作， 是一种诙谐， 但更可以说， 一种新的艺术手法已经被以幽默的方式证明了。






 



４
　 　 赫列勃尼科夫的句法 （一些观察）。 在俄语中， 词序几乎从来不承载形式上的意义。 然

而， 在诗歌中， 情况有所不同， 诗歌中日常语言的常规语调被分解。 较之日常语言， 即使在

普希金一派的诗歌中， 也可见到与马雅可夫斯基激进节奏改革相类似的句法骤变。 而这种现

象在赫列伯尼科夫的诗中却并非典型。
赫列伯尼科夫句法的特点是广泛使用错误和失言。 句法会发生如下的换位： 与笔的鸵鸟缠绕在一

起： 在圣殿的火焰中弯曲 （ＩＩ， １９６）。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混错：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错格：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数搭配错误的特点：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语法错误：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格搭配的特点：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打破句法平衡， 两个平行的成分本质上不相等：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两个平行的成分在数量上不对等的情况：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
佩什科夫斯基说： “动词性是我们语言思维的基本形式。 一般而言， 动词谓词是我们话语中最重

要的成分。”② 而诗歌语言常常有追求无动词性的倾向。 费特著名的无动词诗即是如此， 它们启发了

赫列勃尼科夫类似的模仿 （窃窃私语、 喃喃自语、 狂喜的呻吟、 羞愧的暗红色， 等等）。 意大利未来

主义者以及俄罗斯新诗 （如马里延戈夫的长诗 《太阳们的甜品店》 ） 也都在进行着将无动词性典型

化的实验。 赫列勃尼科夫有两种无动词的方法比较典型：
１ 所描绘对象的动作以副动词或形动词的形式表示：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２ 所描绘对象的动作作为其本质特征而呈现出来 （述谓形容词的副动词）： …… （此处略去例子

———节选者注）






 



５
　 　 修饰语。 修饰语结构的语音修饰原则：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通常而言， 修饰语的功能只是给句法中的定语下达指令， 换言之， 在这里我们是要使定

语暴露出来。 在普希金的一系列作品中， 这一功能的实现一方面如奥·马·勃里克③ 所正

确指出的， 靠的是 “无关紧要的修饰语” （ “纯美的”， “美丽的小脑袋” 之类， 甚或 “某一年的某一

个国王” ）， 另一方面靠的是十分牵强的修饰语， 如普希金同时代一位批评者所说， “与自己所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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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词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的修饰语， 这个批评者建议称之为 “附着词”①。 后一种类型对于赫列勃

尼科夫而言非常典型。 例如：
黄金的花环上狡黠的花瓣…… （ ＩＩ， ５５）

烤饼是明智的……
我们笨拙的嘴反复说明……
在智慧的森林里林妖更正义，
在可爱的河流里水鬼强无敌…… （ ＩＩ， ２６４）

黎明失语又失明，
海洋耻辱地愤怒。

在赫列勃尼科夫早期 （印象派） 的东西中， 修饰语有时由情境而造， 例如：
夜晚的酒，
和夜晚的女人们

编结成同一个花环。 （ ＩＩ， ３０）
比喻。 赫列勃尼科夫诗歌中比喻的问题非常复杂。 在此， 我仅指出一些重要的标志性部分。 什么

是诗的比喻？ 若我们暂时忽略掉它作为对称性因素的功能， 可能会把比喻描述为一种方法， 即将一系

列并非由叙述逻辑产生的因素引入诗歌的方法之一。 赫列勃尼科夫笔下的比喻中几乎看不到两个客体

间的相似， 他的比喻是为了完成结构的任务而设。 赫列勃尼科夫认为， 有一些词， 可以用其来观察，
即 “眼词”； 有一些词， 可以用其来做事， 即 “手词”。 如果我们使用这一形象的说法， 并将其运用

于比喻， 则可以说， 赫列勃尼科夫笔下的比喻恰是 “手比喻”。 在赫列勃尼科夫的作品中， 语词的错

合现象非常典型：
仿佛白色的海里黑色的帆， 一双厉眸斜视过来。 可怕的白眼抬起来， 凝视着死者一直吊到头

上发辫的眉毛。 （ 《叶西尔》， ＩＶ， ９５）
（还有一些错合现象， 如： 彩色的———黑色的白———和直线的———帆的海）
燃烧着蓝穗的目光…… （ ＩＩ， ５４）
而向我们， 就像白日黯然失色，
飞来寂静无声的灾祸。 （ ＩＩ， ２６１）
绿油油的大海， 如同一片柳田。 （ ＩＩ， ８６）

通常情况下， 喻体的选择并不仅是因为它与本体之间的相似， 而是有更宏大的原因。
就像那些静水的幻象，
正在消失， 只有我溅起，
就像灾年谁的声音：
牧羊人， 起来， 拯救祖国。
那种闪电与苍蝇的生活之间的争论

隐藏在你美丽的目光里，
在牧羊人的手掌前，
大炮埋怨着， 将停止咆哮，
一堆长矛平和地倒地。
就这样披着幸福和烦恼的神秘之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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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 勇敢而无人识得的，
两个少年某一天出现在这里…… （ 《乡村友谊》， Ｉ， １３５）

在一个老妪的体内， 亲爱的城市， 有某种东西。
她落座在自己的盒子上， 想着吃点什么。
三角巾挥了一下， 这不是普通的围巾：
一群黑鸟从围巾一角向另一角飞去。 （ ＩＩ， ２７）

赫列勃尼科夫设置的类比网络非常复杂。 空间和时间、 视觉接受和听觉接受、 人物与行为都可互

相比照。
这次狩猎十分可怕， 是在那苔草是年， 野味是代的地方。 （ ＩＶ， ２１７）
而你的目光是小屋， 里面两个继母和两个姑娘在纺线。 （ ＩＩ， ２３６）

眼见着谋杀和夜宿，
就像黄色窗帘后的争吵

有一个人终能读懂。 （ ＩＩ， １０９）

她站在那里， 哀伤， 怪异，
如寒冷的夏天苍白的雨。 （ ＩＩ， ５７）

不再有区别

人和恶作剧。
但微笑的旋风刚刚飞过，
笑声尖叫的爪子。
绿色林妖是森林之灵……
为白天的尾巴涂上蜂蜜。 （ ＩＩ， ９２）

复杂的结构类比的例子：
从蜂巢的街道

子弹像蜜蜂。
椅子摇摇晃晃，
开心的人苍白着。
沿着长长的街道， 像子弹飞行，
又是机枪

扫射， 瞄准，
落叶扫帚的子弹，
压着

牧羊人的钱。 （ ＩＩＩ， １６２）
在此， 前两个诗行中建立了声音形象的平行 （улица－улей 街道—蜂巢， пули－пчелы 子弹—蜜

蜂）， 并且第一个比较的主体与第二个比较的主体， 以及第一个比较的客体与第二个客体之间通过毗

邻相连。 在第五诗行中， 第一和第二诗行中的主体是由声音形象的平行确立的 （по улице － пули
полет沿着街道———子弹的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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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这种聚焦于表达， 将词语的容量归结为诗歌唯一本质因素的观点不仅涉及词语组合的形

式， 而且也指向词语本身的形式。 依据声音与意义之间相邻而产生的机械联想越熟悉， 越容

易迅速建立起来。 日常实用语言的保守性正缘于此。 词语的形式正在迅速消亡。
在诗歌中， 机械联想的作用被减少到最低限度， 而与此同时， 词素的分解变得特别重要。 分解后

的碎片很容易进行重新组合。 僵死的词缀于是获得了新生。 分解也可以是相当随意的， 可以创造一些

新的后缀 （这在实际语言中也属司空见惯， 例如 голубчик， 但在此得到了巨大的加强）。 例如， 童谣

中的 сохрун， мокрун。
后缀的游戏早已为诗歌所熟知， 但只有在新诗中， 特别是在赫列勃尼科夫的诗中， 才成为一种有

意识进行的、 被合法化的手法。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在词语中词干和有词形变化部分的划分， 通过该词中的这些成分与其他组合、 其他词语中的相应

成分之间的心理联想来实现。 赫列勃尼科夫的这些诗为造词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其中通常会同时

出现具有相同的词干和各种不同的词形变化部分的一组新造词， 或者反之， 词形变化部分相同， 但却

与实际语言中常见的情况不同， 不是在语言系统内， 而是在该首诗的框架内对词的某个成分进行分

解， 这首诗似乎形成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 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１ 词干相同而有词形变化的部分不同， 换言之， 这是一个复杂的重复结构， 即公开呈现古典修

辞学的 “生产” 过程。 赫列勃尼科夫广泛使用没有任何逻辑的生产方式， 引入新词除外。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２ 有词形变化的部分相同， 词干不同。
这种形式的韵脚往往似乎与那些极致追求以不同词类入韵的现代诗歌相矛盾。 谢尔巴认为， 韵脚

的本质， 在于识别有节奏地重复的相近的语音元素， 但在此， 却在于使相同词形变化部分突显出来，
这有利于分解词语。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节约词语向来与诗歌无涉， 除非是为某种特殊的诗意目的。 新词以三种方式丰富诗歌：
１． 新词创造了一个音韵和谐的突出亮点， 与此同时， 旧词在语音方面逐渐过时， 使用的频率逐

渐减少， 而最主要的是， 它在自身的语音组合中只能部分被接受。
２． 在实际日常的语言中， 词的形式容易被忽视， 它处于消亡、 麻木的过程中， 而对于处于形成

过程中的诗歌新词形式的接受， 却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①

３． 词的意义在每一个特定时刻都或多或少是静态的， 但新词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上下文

决定的， 而同时它可能迫使读者思考词源。 一般来说， 词源总是在诗歌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可能有

两种发挥作用的情况：
１） 意义翻新。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２） 诗歌词源。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试比较， 苔菲指出的对诗歌词源的着迷 （为什么是 “до－сви－дания ［丹麦］ ”， 而不是 “до－

сви－швеция ［瑞典］ ” 等等）②。
此外， 还可以通过词汇创新的方式创造出语义更小、 更细的单位。 这些单位并非必要， 而且过于

灵活， 很难有符合逻辑的确定形式。 试比较： 赫列勃尼科夫那些特别 “Чернотворские вестучки”

３５１俄罗斯新诗

①

②

例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словечек （小人儿） 在整部长篇小说中十分醒目， 这同样正是以正在形成中的状态出现。 ———作

者原注。
如高尔基所言， 托尔斯泰也喜欢这种词源重构。 “Столковался” （说妥了）， 有一次一个工人这样说。 “Стол－строгался”

（桌子—刨平了）， 托尔斯泰生气地纠正。 ———作者原注。



（艰难造出的信息）。 实际日常语言对于同义词的需求要少得多。
在 《列宁夫人》 （ＩＶ， ２４６及其后） 一剧中， 我们发现另一种类型的细碎的语义单位。 在这里，

赫列勃尼科夫， 用他自己的表述来说， 试图找到无限小的文学词语 （ ＩＩ， １０）。 没有人物。 他把声音

切分成几个组成部分： 视觉之声、 听觉之声、 理性之声、 恐惧之声等。 这是一种特殊的提喻法。 试比

较： 短篇小说 《卡》 （ＩＶ， ２７及其后） 即是如此， 其中一个灵魂被分为几个组成人物： 卡、 胡和巴。
诗歌中的语义变形有许多不同的方式， 并且与之同时发生语音变形。 试比较， 例如， 词语切分：

Ａ） 节奏切分 （贺拉斯、 安年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 Ｂ） 将一个词插入到另一个词中， 这是赫列勃

尼科夫诗歌思维中所熟悉的方式 （他的词源 по－до－л， ко－до－л即是如此）， 但他的诗歌中并未使

用。 …… （此处例子， 略去———节选者注）
重音的移动也属语音变形。 …… （此处例子， 略去———节选者注）
类似的 “重音异化” 的示例十分有趣， 凡·吉涅肯在 《试论心理语言学》 一书中从古印度和古

希腊诗歌中找到一些例子。① 米诺尔也有诸如 “Ｎｅｕｈｏ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Ｍｅｔｒｉｋ” 的例子。②
上述一一提到的诗歌词语语义和语音变形的样本是以所谓非专业的眼光选定的， 但就其实质而

言， 诗语中所有词都可以比照实际日常语言中的词进行变形， 无论是从语音上， 还是从语义上。
诗语新词还有一个重要的能力， 即无内容性创新。 这里起作用的是诗歌词源的规律， 主要发生在

词语外在和内在的形式上， 但不存在胡塞尔所称的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ｒ Ｂｅｚｕｇ （所指）③。 下面是创造 “无内容

性” 新词的示例： …… （此处例子， 略去———节选者注）
可与咒语诗学比较。






 



７
　 　 诗语中存在着某种最基本的方法， 即将两个单位拉近。

在语义方面， 平行、 比喻 （也属一种特殊的平行）、 变形 （即平行在时间中的延展）、
隐喻 （即省略为一点的平行） 等都是这种方法的变体。 在音韵方面并置方法的变体有： 韵

脚、 元音相谐和辅音重复 （或者， 泛言之， 重复）。 可能会有一些诗主要使用语音修饰的方法。 但

是， 这种强调是否等同于纯粹依靠音韵， 依靠声音？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声乐

形式的变体， 而且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声乐。 语音修饰依靠的不是声音， 而是音位， 即音响表现， 它能

够与意义表现产生联想。 只有当一个词的形式在该语言体系内反复出现时， 我们才能接受它。 一个只

出现一次的形式会消亡； 同样， 在一首诗 （也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语言系统） 中的声音组

合会成为一种 “声音形象” （勃里克的术语④）， 并且只能在重复出现后才能被接受。
现代诗歌特别注意辅音的使用和声音重复， 特别是 ＡＢ、 ＡＢＣ 等类型的声音重复通常由诗歌词源

的方式呈现， 所以主要意义的呈现与重复的辅音组有关联， 而不同的元音却仿佛成了变化的词尾， 只

具有构词或者词形变化的形式意义。
赫列勃尼科夫下述重要论点是确立诗歌词源为语言思维事实的珍贵文献：

你是否听说过词语的内部变格？ 听说过词语内部还有格？ 如果所属格回答 “从何而来” 的

问题， 而宾格和给予格则回答 “去何处” 和 “在何处” 的问题， 那么这些词干的变格应该赋予

变格后出现的词语在含义上相反的意义。 因此， 同族词就应当具有相距遥远的意义。 这一点有据

可证。 例如， бобр （海狸） 和 бабр （老虎） 分别指的是无害的啮齿动物和凶猛的捕食者， 它们

的宾格的所属格具有共同的词干 бо， 这种构造本身就在描述， бобра 应该是被追踪的， 是猎物，
而 бабра应该被害怕， 因为人自己可能成为被野兽狩猎的对象。 在此， 最简单的词干通过自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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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Ｊ ｖａｎ Ｇｉｎｎｅｋｅ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ｄ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Ｅｓｓａｉ ｄ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０７ ———作者原注。
参见 Ｊ Ｍｉｎｏｒ Ｎｅｕｈｏ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Ｍｅｔｒｉｋ Ｓｔｒａｓｂｕｒｇ １９０２ Ｋａｐ ＩＩＩ： “Ｄｅｒ Ａｃｃｅｎｔ” ———作者原注。
所有诗语词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没有对象的。 一位法国诗人曾指出过这一点， 他说， 诗歌是任何一捧花束中都没有的花。

（参见 Ｍａｌｌａｒｍｅ Ｃｒｉｓｅ ｄｅ ｖｅｒｓ）。 ———作者原注。
奥·勃里克： 《声音重复》， 《诗学》， 彼得格勒， １９１９年。 ———作者原注。



的变化改变了词语结构的含义。 在一个词中表明， 战斗行动是针对野兽 （宾格———何处？）， 而

在另一个词中则指出， 该行动产生于野兽 （所属格———从何而来？）。 同样， 奔跑有时是由畏惧

引起的， 而上帝是应当以畏惧待之的存在。 同样， 因此， лес （森林） 和 лысый （光头的）， 或

更相似的两个词 лысина， （秃顶） 和 лесина （树干）， 其含义指的是存在或不存在某种生长

（你知道 лысая гора （秃山） 的意思吗？ 没有森林的山或者山头才被叫作秃的山）， 这些词是通

过一个简单的词 ла的方向的变化而产生的， 通过将它变成所属格 （ лысый） 和给予格 （ лес）
……正如在其他例子里， ｅ和 ы也是同一个词干不同格的证据。 森林消失的地方被称作秃顶。 同

样， бык （公牛） 是发出打击的东西， 而 бок （侧面） 则表示打击的方向。 （Ｖ， １７１及其后）。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赫列勃尼科夫说， 开始的声音较之与其相伴的其他声音性质不同。 一个词的第一个声音可以命令

其他的声音。 由同一个辅音开始的单词有一个共同的趋向， 就像成群坠落的流星。
如果将辅音重复看作狭义的术语， 它就是基于一个词语首音的诗学意义。 请看赫列伯尼科夫诗中

复杂的辅音结构的例子：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在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歌中， 这种现象被作为一种诗歌的方法来使用： 词中的第一个辅音被另一个

从其他诗语的词干中提取出来的辅音所取代。
这个词似乎获得了一个新的声音特质， 它的意义摇摆不定， 这个词就好像一个熟识的人突然被换

了一张陌生的脸， 或者从一个陌生人身上看到某种熟悉的东西。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我们在人造的职业语言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替换。
托尔斯泰不想让 《战争与和平》 中主人公们的姓氏与现实脱离太远， 设法让这些姓氏 “在俄罗斯

贵族圈子中听起来有点熟悉而且自然” 的同时，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无法 “回避这个困难， 除非随便找

几个俄罗斯人听起来最熟悉的姓氏改变几个字母” （例如： Болконский， Друбецкой）。 他说： “我很抱

歉， 如果虚构的名字与真实的名字相似， 以至于某人会认为我想写的是这个或那个真实的人。”
所谓的配对词 （Ｒｅｉｍｗｏｒｔｅｒ） 也是类似的语言现象， 唯一的区别在于， 在这些情况下， 变形后的

词仍然与其原本的形式相关联。 俏皮话中有很多例子， 根据舍因的说法， 顽皮的孩子经常会没有任何

理由就发笑， 只是因为有这种语词上的乐趣。






 



８
　 　 同义词的游戏似乎部分将词语从其意义中解放出来， 即第二个词并没有伴随一个新的意

义； 而另一方面， 它提供了区分语义细微差别的可能性。 例…… （此处例子， 略去———节

选者注）
同音词的游戏与同义词的游戏完全相反， 但两者都基于意义单位和词语本身之间的不相符。 绘画

中的涂色与此相类。 例如：
Коса （辫子； 镰刀） 时而装饰了头顶， 垂到肩上， 时而割草。
Мера （俄斗； 韵律） 时而装满燕麦， 时而用词语施魔法。 （ ＩＩ， ９３）

试与勃洛克的 《滑稽草台戏》 比较： “会出现……一个姑娘……肩上披着编好的辫子。 神秘人：
她来了！ ……肩上是镰刀。 这是———死亡”。

她把多么好的书留在了这里。 好多好多。 全都是孔德 （Конт）， 康德 （Кант）。 还有鞭子

（Кнут）。 车夫， 你不需要鞭子吗？ 啊？ 我自己有。 （ 《小鬼》， ＩＶ， ２０２）。
傲慢的拱门 （своды） 拔地而起———
地下人群的法规。 （ 《地狱游戏》， ＩＩ， １１９）

试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比较： “沮丧的法官只能， 恶狠狠地蜷缩在法典 （своды） 之下”。
同时使用词的直义和隐喻义是当代诗人特别钟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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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丰坦卡） 将爬离宫殿，
在克罗达高原之下， 涅瓦大街

透过斑驳的黑影

你， 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
探到冰冷的灵魂之底。 （鲍·利夫希茨）

下面是同义词游戏的例子， 在此， 同义词仿佛成为独立出场的人物：
酣眠沿着长凳漫步，
假寐在木屋里游荡，
酣眠说：
我想睡觉。
假寐说：
我想打个盹儿。
酣眠走在浓荫之间，
假寐走在新生之所，
酣眠一直在向假寐求问…… （帕·瓦·舍因， 前述文集， 第一集和第七集。）

在此， 使用的无疑是以下形式上平行类型的两个成分的拟人化：
少女走在浓荫之间，
美丽走在新生之所。

即在 Ａ诗行中给出的是给定的东西， Ｂ诗行与 Ａ平行， 给出的是修饰语， 而同义词是偶然的情况。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哪里是乌云和云的边界…… （赫列勃尼科夫， Ｉ， １０１）
为什么祖国 （отечество） 成了吃人的妖魔，
而家乡 （родина） 成了他的妻子。 （赫列勃尼科夫， ＩＩＩ， １９）

最后一个例子十分有趣， 展示出语法上性的范畴对语言形象本身产生的影响。 当他们被拟人化

时， 阴性名词成为女性的代表， 阳性和中性名词成为男性的代表。 例如， 当一个俄罗斯人把一周中每

一天想象成人时， 他会把星期一和星期天 （分别是阳性和中性） 想成男人， 而把星期三 （阴性） 想

成女人。 有趣的是， 俄罗斯画家列宾感到不解： 为什么德国画家施图克把罪孽 （грех， ｄｉｅ Ｓｕｎｄｅ） 描

绘成女人？ 试与语法中的性范畴对儿歌中形容词属性影响的类似例证比较： …… （此处例子， 略

去———节选者注）
外语词和方言词也是深受喜爱的同义词材料： …… （此处例子， 略去———节选者注）
再看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例： …… （此处例子， 略去———节选者注）
诗歌中外语词的使用非常广泛， 因为它们的声音模式出乎意料， 而意思却没什么不同。
赫列勃尼科夫建之于专有名词基础上的新词法即是如此。 …… （此处例子， 略去———节选者注）
专有名词、 姓氏， 在实际日常用语中是标签， 与所指称的对象仅凭相邻性的联想联系在一起， 不

会造成任何正常的词语使用上的困难。 在情感语言和诗歌中则是另一种情况。 在后者中， 我们首先观

察到的是更新的意义。 …… （此处例子， 略去———节选者注）






 



９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我们可以在赫列勃尼科夫诗歌的一系列手法中看到同样的现象， 即意义的重要性降低， 音韵

结构自有价值。 这是迈向自由任性语言使用的一步。 正如赫列勃尼科夫所言： “我对待词语的第

一个想法是， 在不切断词根关联的同时， 找到所有斯拉夫词语转换的魔石， 从一个词变成另一个词， 斯拉

夫词语自由熔炼。 这个自我生成的词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使用。 看到所有的词根都只是幻影， 其背后站的是

字母表中的字符串， 发现由字母表中的单位建立起来的世界语言的普遍统一， 这是我对待词语的第二个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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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通向世界玄奥语言的途径。” （ＩＩ， ９）。 …… （此处略去例子———节选者注）
这些语词仿佛在自行寻找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不能说是没有语义。 更准确地说， 这是些具

有否定的内在形式的词语， 如弗尔图纳托夫所举的名词 дом （房子）， 大致就是一个具有词语变化否

定形式的词。①

第二种类型的任意造词努力避免与该词在实际语言中的运用有任何关联。 例如， 被创造者们归入

外语词的 сектантские глоссолалии （ “宗教宗派主义者” ） 一词即是如此。② 赫列勃尼科夫创作的超

理性语或可与鸟语 （ 《套索中的智慧》 ）、 猿语 （ 《卡》 ）、 恶魔的语言 （ 《加利西亚的夜晚》， 赫列

勃尼科夫在这部作品中大量使用了俄语中的咒语） 相印证。
超理性之语玄奥而难解， 就是最可靠的印证。

Бобэоби пелись губы，
Вээоми пелись взоры，
Пиээо пелись брови
Лиэээй пелся облик，
Гзи－гзи－гзэо пелась цепь，
Так на холсте каких－то соответствий
Вне протяжения жило лицо （ ＩＩ， ３６）
勃拜奥比嘴唇唱，
韦埃奥米目光唱，
皮埃埃奥眉毛唱，
利埃埃依面容唱，
格吉—格吉—格泽奥连起来唱

就这样一张脸鲜活在

各种对应的画布之外。 （ ＩＩ， ３６）
对于上述分析的这种类型的超理性语而言， 其有异于实际话语的声音组合极为典型。 例如， 赫列

勃尼科夫的： （１） 不谐和的元音连续 （лиэээй等。）； （２） ｅ 前辅音的硬度 （вээоми 等）； （３） 非同

寻常的辅音组 （试比较， 特别是 《套索中的智慧》 和 《卡》 ）。
从这一系列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 词语在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歌中失去其具体内容， 继而失去其内

在形式， 甚至其外部形式。 在所有时代和民族的诗歌史上， 我们不止一次发现， 对于诗人而言， 正如

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所言， “唯有声音” 是重要的。 诗语力求达到语音的极限， 或者更确切地说， 由于

存在这样的定位， 诗语青睐悦耳之词， 追求超理性之语。 但是， 关于这个追求的极限本身， 赫列勃尼

科夫指出： “在 《卡》 中， 当我写下濒死的埃赫纳津发出的超理性之语 ‘曼奇， 曼奇’ 时， 对我产生

了难以忍受之痛。 而原因何在， 我自己也不清楚。”
１９１９年 ５月

译者： 黄玫，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节选： 周启超，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文学理论。

责任编辑： 王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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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费费·弗尔图纳托夫选集》 二卷本， 第 １卷。 莫斯科， １９５６年， １３７页及其后。 ——— 《雅各布森文集》 编者注。
然而， 由于后者的存在以及语音传统的存在， 超理性语不能与前语言时期的拟声词相提并论， 正如一个扒光衣服的现代欧

洲人不可与一个赤身露体的穴居人同日而语。 ———作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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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森著述的对话性

———作为语言基础与科学工作基础之对话①

［美］ 琳达·沃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亚利桑那州 图森 ８５７１８）

　 　 摘要： 对话是当代许多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 雅各布森认为对话是语言的基础， 但雅各布森著述的对话

性在学界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且相对他的语言功能说， 其著述的对话性研究明显不足。 从雅各布森著述对

话性研究的意义出发， 文章分析雅各布森与诸如克鲁泽夫斯基、 萨丕尔和皮尔斯等学者展开的对话， 探究雅

各布森学术的对话特质； 进而梳理雅各布森与同时代学者的讨论、 辩论与谈论， 他与其他学者合作著书立说，
展开积极学术交流合作； 最后， 雅各布森的著作内部也呈现出对话特质， 在潜心研究某一主题时， 他从周围

环境中学习， 并从科学、 艺术等诸多领域汲取思想。 在雅各布森看来， 学术研究是对话， 而不是独白； 对话

是语言与科学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 雅各布森； 对话性； 语言研究； 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Ｉ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１５８－１２

人们在将语言视为一种交流工具时， 必须谨记语言扮演的首要角色是人际交流的工具， 而自

我沟通则是语言的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功能， 它可以补充语言的人际交流这一功能。 人际交流是连

接空间的纽带， 而自我沟通则可被视为连接时间的主要渠道。②

一、 对话在雅各布森研究中的重要性

　 　 对话是当代许多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 尤其在受巴赫金研究的启发之后③。 然而， 很少有人

关注到罗曼·雅各布森著述中的这一特性， 人们更熟知的是他在语言交流方面的兴趣， 这可能源于这

一兴趣与布拉格学派的宗旨及其 “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 （ “ｍｅａｎｓ－ｅｎｄ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④ 之

间的联系。 雅各布森认为语言学研究任何形式的话语信息的交流 （因此包括诗学研究、 诗学话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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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交流， 且它自身也包含在符号学中， 即任何信息的交流研究中）①。 在雅各布森那一著名图式

里②， 他认为语言交流取决于言语行为， 而言语行为又包含六个要素： 说话人、 受话人、 信息、 代

码、 接触与语境。 与这六个要素对应的则是语言的六种功能： 表情功能 （聚焦说话人）、 呼吁功能

（聚焦受话人）、 诗学功能 （聚焦信息）、 元语言功能 （聚焦代码）、 寒暄功能 （聚焦接触） 以及指涉

功能 （聚焦语境）。
因此， 雅各布森认为对话是语言的基础。 在 １９４２ 年的系列演讲和有关索绪尔的系列课程中， 雅

各布森都讨论到了对话。 这些演讲的第一部分用批评的立场讨论了语言—言语之间的区别③。 这些讲

稿在演讲前已经写好， 但没有发表， 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 并于 １９８４ 年出版了法文稿， 随后在

１９９０年出版英译本， 名为 《语言与言语： 代码与信息》。 在这些讲稿中， 雅各布森辩称语言的基本特

点在于其对话性。 在他看来， 独白是第二位的， 建立在对话之上； 而思考是内化的， 也建立在对话之

上 （与自己对话）。 他认为 （潜在的和实际的） 语言和言语在本质上都是社会的， 因为他们都基于对

话， 而从定义上看对话也具社会性。 语言和言语还可能会具备一种个人化的、 独特的属性 （比如个

人风格以及那些自我对话的信息）， 但不妨将这种个性比作社会基础上的一层覆盖物。 换言之， 雅各

布森认为语言的社会属性优先于个性， 正如对话优先于独白一样。
对话是语言的基础， 这一观点几乎见诸雅各布森所有著述之中。 例如， 在关于语音学的著作中， 他坚

持认为语音有一种感知功能， 因此那些区别性特征应该从听觉—视觉层面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ｏ－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ｌｙ） 加以界

定， 而不是从表达层面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ｏｒｉｌｙ）④。 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交流的目的是意义。 语法范畴 （不论是词

法的， 还是句法的） 是有意义的， 且在说话人与受话人的对话中担当着义不容辞的责任⑤。 指示范畴

（转换） 的定义表明他们主要依赖于对话 （言语活动） 中所表明的指示关系⑥。 同样， 雅各布森对科学

的态度也是如此， 他还认为思想的发展与对话有关， 学者间的交流是成功展开学术讨论的基础。 语言

科学取决于对话， 正如雅各布森所说： “在语言和语言科学中， 对话者的存在至关重要”⑦。 这句话出

现在名为 《对话》 的这本专著的序言中， 真是恰如其分。 该书是原计划在法国出版的系列著作中的

一种， 以一种对话的形式将学者们的学术经验联系起来。 这样的架构非常适合雅各布森： 他欣然接受

邀请， 同意以对话的形式将他的学术经验展示出来， 而对话方则是他最喜欢的对话者之一， 克里斯蒂

娜·泼墨斯卡 （Ｋｒｙｓｒｙｎａ Ｐｏｍｏｒｓｋａ， 他的妻子）。 她全面且深入地理解他的论著， 而且他们可以用雅

各布森的第一语言———俄语 （在任何意义上来说俄语都堪称他的第一语言） 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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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４５１－４８８； Ｅｌｍａｒ 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Ｉ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８１， ｐｐ １８－５１

受传播理论的启发， 雅各布森后来将其重新命名为代码与信息， 参见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
ｒｙ，”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４８９－４９７。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Ｃ Ｇｕｎｎａｒ Ｆ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ｒｒｉｓ Ｈａｌｌ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２； Ｒｏｍａｎ Ｊａ⁃
ｋｏｂｓｏｎ ＆ Ｍｏｒｒｉｓ Ｈａｌｌ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５６ （ ２ｎ ｄ  ，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７１）；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 Ｌｉｎｄａ
Ｗａｕｇｈ，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Ｖｏｉｃｅｄ ａｎｄ Ｖｏｉｃｅｌｅｓｓ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ＶＩＩ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８５， ｐｐ ６２－６５， “我们讲话是为了让他人听到， 而且听到后

还需让大家能够听懂”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Ｃ Ｇｕｎｎａｒ Ｆ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ｒｒｉｓ Ｈａｌｌ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２）。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Ｂｏａ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３２４－３３１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Ｓｈｉｆ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７１， ｐｐ １３０－
１４７；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３８６－３９２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ａｎｄ Ｋｒｙｓｔｙｎａ Ｐｏｍｏｒｓｋ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 ｘｉｉｉ



雅各布森认为对话不仅能够掌控语言行为， 还可以存在于学术之上。 科学是对话， 而不是独白①，
就如同语言从根本上讲是建立在对话基础之上， 而不是一连串的自说自话之上。 他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

容之间， 在语言的对话本质与科学文献的交流价值之间， 看到了一种确定的联系。 在他看来， 语言和创

造性来源于相互交流和辩论。 他本人的著作及其学术生涯都彰显了这一科学研究的态度。
雅各布森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搭建起断裂时空的桥梁： “语言在努力克服空间和时间上的隔断。”②

二、 与先前学者的时间性、 历时性对话

　 　 雅各布森致力于与过去、 与同时代的语言学家以及来自不同传统的学者展开对话。 他追求一种时

间性、 历时性的对话， 而他最喜欢的那些对话者当然就是第一批结构主义者们， 如博杜恩·德·库尔

德内 （Ｊａｎ Ｂａｕｄｏｕｉｎ ｄｅ Ｃｏｕｒｔｅｎａｙ） 和米克拉伊·克鲁泽夫斯基 （Ｍｉｋｏｌａｉ Ｋｒｕｓｚｅｗｓｋｉ） 这些 “先驱人

物”。 他非常热爱爱德华·萨丕尔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ｐｉｒ）， 称他是 “一位杰出的拓荒者”， 在雅各布森的著

述中， 萨丕尔是除了索绪尔之外被他引用最多的学者， 只是雅各布森并没有将自己的某篇论文抑或是

论文的某一部分题献给萨丕尔。 此外， 他还用数十年时间展开与索绪尔及其追随者的对话。
雅各布森用大量篇幅的文字批评、 赞赏索绪尔。 的确， 索绪尔为雅各布森提供了研究的参考， 而

雅各布森赞赏索绪尔超越了先前的学者而颇具创见； 同时， 他也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驳了索绪尔的不

同见解。 雅各布森认为索绪尔的语言观过于抽象， 过于静态， 且过于简略。 也就是说， 未能建立在充

分对话的基础之上。 这一点在索绪尔的一些二律背反概念上尤为突出， 如历时 ／共时、 语言 ／言语、 纵

聚合 ／横组合等。 索绪尔认为在任何二律背反的对立面都存在冲突， 而且倾向于将其中的一个从语言

学中完全排除出去， 雅各布森则不认同这种观点。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 不包含对言语的

研究， 因此将对话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 此外， 他认为在各种二律背反中存在绝对的融合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ｆｕｓｉｏｎ）： 共时总是静止的， 历时总是动态的。 然而， 雅各布森则将二律背反的双方视为互

为补充， 所有的二律背反都是独立存在的， 因此可以互相关联。 他认为语言学必须研究言语， 在研究

声音变化根源的共时性时， 他注意到共时性可以是静止的， 也可以是动态的。 因此， 语言的任何状态

都呈现出一种动态共时， 存在各种变化， 比如在某一特定时间的语言系统中存在带有文体和社会特征

的一些标记变体 （有时可称之为功能方言）。 形式上有新有旧， 语言上有缜密也有随意， 表达速度有

快板、 慢板之分， 表达方式可正式也可非正式等。 雅各布森因此坚持认为共时结构的成分中应包含时

间与空间的融合， 与索绪尔不同， 后者认为这些与语言不相关。
雅各布森还经常致敬皮尔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认为他那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手稿”③ 为

自己打开了符号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雅各布森宣称这位美国哲学家 “应当被视为结构语言学的真

正的、 大胆的先驱”④。 的确， 在雅各布森的努力下， 语言学家们和符号学家们第一次发现了皮尔斯，
许多人还在自己的研究中多次引用他的思想。

然而， 人们还应注意到在 《雅各布森文选》 中有一部分题为 “建构语言科学的规则” （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在那些文章中论及一些语法学家、 语言学家、 哲学家、 科学家。
在这些章节， 雅各布森收录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成果， 集中讨论了一些重要的趋势， 致力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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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Ｌａ ｓｃｕｏｌａｈ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 ｄｉ Ｐｒａｇａ，”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７ｌ， ｐ ５３９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ＶＩＩ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８５， ｐ １０１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 －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４０７－４２１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７１， ｐ ５６５



立由法则支配的语言模式。 雅各布森的另一些著述以或赞赏或批判的立场还提到了其他学者①。 比

如， 英国语音学家斯威特 （Ｓｗｅｅｔ）， 捷克哲学家马萨里克 （Ｍａｓａｒｙｋ）， 法国语言学家梅耶 （Ｍｅｉｌｌｅｔ）
和邦弗尼斯特 （ 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 ）， 美国人类学家 鲍 厄 斯 （ Ｂｏａｓ ）， 俄 国 语 言 学 家 卡 尔 采 夫 斯 基

（Ｋａｒｃｅｖｓｋｉｊ）、 塞尔巴 （Ｓｃｅｒｂａ） 及波利万诺夫 （Ｐｏｌｉｖａｎｏｖ）， 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 （Ｗｈｉｔｎｅｙ）、 布龙

菲尔德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 沃尔夫 （Ｗｈｏｒｆ）。 除此之外， 还有帕尼尼 （Ｐａｎｉｎｉ）、 柏拉图 （Ｐｌａｔｏ）、 斯多葛

学派 （ｔｈｅ Ｓｔｏｉｃｓ）、 圣奥古斯汀 （Ｓａｉｎ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托马斯·阿奎纳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ｓ）、 一些中世纪

学者及其他学者等。 在 《语言的声音形态》② 一书中， 我们徜徉在语言学、 哲学、 失语症研究、 声音

与感知语音学、 物理学、 写作系统、 符号学、 神经科学、 人类学、 诗学、 心理学、 斯拉夫学的历史长

河中， 力图梳理某一个既定概念的发展史。
在这一过程中， 雅各布森令人记起了许多被遗忘的重要名字。 这样广泛的引证不仅仅是由于他学

识渊博③， 还在于雅各布森乐于接受前人的思想， 具有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
雅各布森对他人著述的兴趣还体现在他对这些学者思想发展颇具好奇心。 我们可以发现在讨论这些

学者的理论思想时， 雅各布森不时引述他们的生平事件， 比如， 一些注释出现在讨论皮尔斯④、 爱因斯

坦⑤、 喀山学派 （ｔｈｅ Ｋａｚ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尤其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克鲁泽夫斯基⑥的文章中。 雅各

布森不会提供某些学者的历史记录， 而是有选择性的。 他仅仅对那些能够夯实自己观点的内容展开细致分

析。 他也不会概述他们的思想， 而是关注在他看来有助于语言学及其他学科发展的那些丰富的创新见解。
雅各布森认为在语言学的历史中， 每一件事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事情相连， 不论这种关系是远是

近、 互为补充还是互相矛盾。 每个人都参与到一种集体研究中， 且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研究那里得到

收获。 因此， 一方面我们需要关注前人发出的声音， 雅各布森通常遗憾地表示有那么一种 “奇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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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雅各布森以下著述：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Ｍａｓａｒｙｋ̓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Ｍ Ｃａｐｅｋ ａｎｄ Ｋ Ｈｒｕｂｙ ｅｄｓ ， Ｔ Ｇ Ｍａｓａｒｙｋ 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ＶＵ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ｐｐ ６３－８２；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Ｍｅｉｌｌｅｔ ｚｕｍ Ｇｅｄａｃｈｉｎｉ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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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统主义”， 即反对 “在语言学历史中找寻传统的一种观点”①。 另一方面， 在将语言学建构为一

种现代科学的过程中， 同时代的学者们应该通力合作。 雅各布森主张采用一种不带偏见的态度来审视

当前语言学界存在的各种令人诧异的观点②， 这表明在纷争与矛盾的背后， 存在一种高度统一的共同

目标③， 他试图用 “构建语言科学的规则” 这一主题将其呈现出来。

三、 雅各布森学术的对话特质

　 　 达成这种统一需要参与方互相对话。 事实上， 雅各布森本人的很多著作都是以对话形式出现的。
在回应同时代学者的同时， 他也希望未来能继续交流思想。 在一些时候， 他会指明对话人。 比如， 他

非常清楚地表明反对美国结构主义者的那些提议， 也反对早期转换生成语法学者们研究语法时不顾及

意义的做法④。 他还著文驳斥一些逻辑学者们将意义减弱为一种参照， 或是将参照问题排除在语言学

领域之外⑤。 但是， 他对同时代学者的很多评判是间接的， 并没有点明对话方是谁。 比如， 《俄语动

词变位》 这篇文章批评了某位美国结构主义者对俄语动词变位的描述。
在这方面最有趣的可能是对生成语法的评述。 从多个层面上说， 生成语法可谓雅各布森思维方式

的对立面， 因为它没有建立在语言的交流或对话本质基础之上。 然而， 莫里斯·哈利 （Ｍｏｒｒｉｓ Ｈａｌｌｅ）
和诺姆·乔姆斯基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 这两位最具影响力的生成语法学者恰好是他的朋友。 哈利之前

是他的学生， 也是与他合作著述的学者， 早期著作深受雅各布森的影响。 乔姆斯基本人也从雅各布森

那里汲取了许多思想， 比如寻找解释的原则、 普遍性的解释力、 儿童语言习得与语言学研究的关联性

等。 雅各布森并没有深入讨论生成语法， 但他偶尔也会发表或赞赏或批评的意见。 从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

末期起， 他对转换生成的论述持保留态度， 但没有直接表达出他的批评。 与其他学者一样， 他将这些

研究成果当作是结构主义历史著作中的一章⑥。 但是， 他对其绝对倾向颇感困扰， 认为在语言学发展

中相对性和关联性基础是至关重要的。 雅各布森还认为他们没有关注到语言的基础在于其功能、 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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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１４２； Ｄｅｌｌ Ｈ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Ｆｏｕｇｈ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８１。 还可参见雅各布森对转换语法的有趣描述 （“Ｒｅｔ⁃
ｒｏ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７１， ｐ ７２０）： “当今的语言学已经清楚地区分了完全编码的文

字与语句编码矩阵之间的界限， 所谓转换语法可以看做从词法分析到句法领域的一种有益延伸。”



性、 社会性及交流目的， 也就是说， 他们否认对话性是语言的基础。① 有些生成音位学家们 （还有一

些声学、 发音音位学家们） 不赞同雅各布森的观点， 而他在音位学方面的很多研究就是对这些反对

声音的回应。 《语言的声音形态》 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 我们可以将其看做对乔姆斯基与哈利

合著的 《英语的声音形态》 （１９６８） 的一种回应， 他们将此书敬献给雅各布森， 因此这本书在本质上

也是对话性的。 在 《语言的声音形态》 那本专著中， 我们强调了一些在乔姆斯基和哈利的那本书中

遗漏的内容。 尤其我们认为从语言的交流基础这一角度来看， 音素具有关联性； 并反对当时转换生成

论著中摒弃音素的做法。 我们强调不变性的重要性， 特别是关系不变性的重要性， 将其作为从听觉—
视觉层面界定区别性特征的基础， 而不是那些更为绝对的、 发音上的特征。 我们在音位学和语法词法

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标记性的定义， 并论证了标记性对于区别性特征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是， 我们反复

重申区别性特征的基本功能定义， 即我们用它们来进行意义区分， 也就是说， 说话者使用区别性特征

来帮助受话人区分那些意义不同的词。 我们还避免使用 “音位学” 和 “音位学的” 这两个概念。 这

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因为正是雅各布森本人在早期分析诗歌中声音功能的著作中提出， 我们应该在更

现代的意义上使用音位学这一较老的术语。 正是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伊通过布拉格学派的研究著

述， 使音位学这一术语引起了国际关注， 也正是他们成功地让国际语言学界接受 “音位学” 和 “音
位学的” 这两个概念。 然而， 雅各布森认为这两个词的意义在生成音位学中被扭曲了， 因为生成音

位学家用 “音位学” 这个词来指代雅各布森所认为的两个非常不同的领域： 音位学本身 （即区别性，
如何辨别意义） 和词 （素） 音位学 （即如何确定意义， 也就是说， 声音在具体的词素和单词中的运

用， 包括但不限于那些表意单位的变化）。
许多其他研究中也包含着或至少隐含着反对生成性研究的潜台词。 雅各布森的 《大脑与语言》

（１９８０） 的书名也具有对话特征： 它与乔姆斯基的 《语言与心灵》 （１９６８） 形成对照。 雅各布森强调

应对大脑进行实证研究， 反对抽象思维不可检测的论断。 在研究语言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时②， 雅各

布森强调学习更为重要， 而语言习得是次要的， 反对乔姆斯基关于先天观念的强烈主张。 在为 《科
学美国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撰写的有关言语交流的文章③中， 雅各布森强调了在语言学和诗学

（并暗示在符号学中也是如此） 的所有研究领域中， 相对于在句法上的有限应用， 一个扩展的、 重新

定义的转换概念是非常有用的。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

３６１雅各布森著述的对话性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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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４５１－４８８； Ｍａｉ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１９７３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Ｖ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ＶＩＩ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８５， ｐｐ ８１－９２



四、 与其他学者的讨论、 辩论与谈论

　 　 对话不仅是文字层面的。 雅各布森的朋友通常会提到他热衷于与同事、 学生、 语言学同行以及世界

各地的学者们展开辩论、 讨论和交谈。 他总是在找寻学问上的同道中人。 在他看来， 要想获得成功的交

流沟通， 某种伙伴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想要了解另一种语言， 到底需要什么？ 一个人必须有一种强烈

的、 清晰的感受， 在说话人和听者之间有一种一致的直觉。”①

这种伙伴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雅各布森总是愿意与人合作著书立说。 在这方面， 他总是忆起布

拉格学派。 “想起他们那些充满激情的谈话， 这些探讨检验了我们的科学思想， 我得坦白地说， 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到学者之间的那种探讨了。”② 在布拉格期间， 他和同事们为国际语言学家大会起草了

集体宣言。 其中一条宣言是呼吁召开首届国际语言学大会， “为了全面而实在地阐述适合任何一种语

言的语音学， 应该采用哪些最合适的方法？”③ 布拉格学派的成员们以一种近乎朝圣者的狂热情绪参

加了那些会议， 仿佛在宣称又有新成员皈依其信仰一样。 正如雅各布森经常所说， 那些走廊里的讨

论、 会议室里的对话， 既热烈又激烈。 很显然， 他享受其中。 他很擅长表达自己的观点， 反驳别人的

论断， 而且总是能从他那无比丰富的存储库中找出反驳别人的绝佳案例。 而那些人遇到雅各布森及其

布拉格学派的同事后， 的确会加入到他们中来④。 他一生都未曾中断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 晚年时，
他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工作， 潜心研究一些跨学科的话题， 与一些数学家、 物理学家、 生物学

家、 脑科学专家、 生理学家、 信息学家们展开讨论与研讨。⑤

在学术生涯的初期⑥， 雅各布森积极促进创建一些学术交流圈， 力图在欧洲和美国倡导学术交

流。⑦ 他不仅帮助设计学术交流的议题， 关注修正那些已经成为定论的观点， 而且还是其中的领导人

物。 当他还是一个年轻学子时， 还在 ２０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他已经是当今被称为俄罗斯形式主义学

派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 圣彼得堡诗语研究会 （ＯＰＯＪＡＺ） 等学术团体的创始人了。 １９２０ 年雅各布森

移居布拉格， 在那里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 １９３９ 年纳粹入侵之后， 他被迫离开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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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８５， ｐ １０１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７１， ｐｐ ｖ
－ｖｉｉｉ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Ｑｕｅｌｌｅｓ ｓｏｎｔ ｌ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ｅｓ ｌｅｓ ｍｉｅｕｘ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ｅｅｓ à ｕｎ ｅｘｐｏｓ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 ｅｔ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ｕｎｅ ｌａｎｇｕｅ ｑｕｅｌ⁃
ｃｏｎｑｕｅ？”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Ｓ Ｋａｒｃｅｖｓｋｉｊ ａｎｄ Ｎ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ｎｄ ，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ｅｄｉ⁃
ｔｉｏｎ， １９７１，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ｐｐ ３－６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ｓ， １９２８）；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ｅａｎｓ－Ｅｎｄ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ｗａ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５６－６０；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
ｉｎｇｓ ＶＩＩ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８５， ｐｐ ２６５－
２７８；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 Ｐｏｍｏｒｓｋ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参见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ｅａｎｓ － Ｅｎｄ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ｗａ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５６－６０；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ＶＩＩ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８５， ｐｐ ２６５－２７８；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 Ｐｏｍｏｒｓｋ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参见 Ｅｌｍａｒ 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在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Ｅｃｈｏｅｓ ｏｆ
ｈｉ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中多有提及， 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Ｃ Ｈ ｖａｎ Ｓｃｈｏｏｎｅｖｅｌｄ， ｅｄｓ ，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Ｅｃｈｏｅｓ ｏｆ ｈｉ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Ｌｉｓｓｅ： Ｐｅｔｅｒ ｄｅ Ｒｉｄ⁃
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另见 Ａ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１８９６－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８３。

雅各布森 １８９６年出生于莫斯科， １９８２年去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雅各布森还帮助创办了一些科学杂志， 如在布拉格时创办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ｄｕ Ｃｅｒｃｌ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Ｐｒａｇｕｅ）、 《词与语文学》 （Ｓｌｏｖｏ ａ Ｓｌｏｖｅｓｎｏｓｔ）， 《语言学学报》 （Ａｃｔ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 在纽约创办 《词语》 （Ｗｏｒｄ）， 在坎布里奇创办 《斯
拉夫语言学与诗学国际杂志》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ｓ）。



在北欧 （丹麦、 挪威和瑞典） 找到了同道。 １９４１ 年， 他逃到美国， 在被称为 “法国—比利时流亡大

学” 的纽约高等研究自由学院任教， 并在那里找到了与他志同道合的欧洲移民和美国同行。 雅各布

森与他人合作创建了纽约语言学派， 后来搬到麻省， １９４９ 年起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 之后又在麻省

理工学院工作， 与人合作组建并领导成立了传播科学中心。 在所到之地， 他致力于搭建平台， 摒弃成

见， 并成为其中的引领者。 迫于各种政治事件， 他不得不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 面对各种变

故， 他展现出非凡的应变能力， 并迅速在断裂空间建立起联系。 他以开放的态度接纳新场所的思想，
并重新构思自己的观点， 因此， 他养成且发挥了特别擅长讨论与辩论的秉性。

雅各布森的著作在语言学界及其他领域有着深刻的影响。 比如他在美国就颇具影响， 在 ４５ 岁到

达美国之后， 他在这个国家度过了余生的 ４０年岁月。 他对很多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且对此

大家深以为然。 此外， 他还对很多人产生了间接的重要影响。 他的许多概念和发现成为现代语言学中

根深蒂固的内容， 仿佛被当作司空见惯或不证自明的。 比如， 特征、 二元对立、 标记、 冗余和普遍现

象等概念被广泛使用， 似乎已经成为语言学初学者们的知识产权， 已经无需标注这些概念均出自雅各

布森的著作。 对话广泛地出现在他的著作中， 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这一概念在他著作中的出处以及是

他在强调这一概念至关重要。
雅各布森帮助人们建立了一种功能语言观， 从而让人们更为广泛地展开功能分析。 他让布拉格学

派的功能主义概念为人们所熟知， 提出了一种泛化的语言观， 并一直强调为语言学研究寻找一种跨学

科的支撑。 因此， 他把现代语言学、 语用学和话语分析、 社会语言学、 民族交流志、 人类语言学、 民

族志诗学、 圣经和民俗学文本中的平行性研究、 应用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等列入议程。 他还开启了对普

遍现象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的现代研究。 他的专著 《儿童语言、 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 （１９４１） 创作于瑞

典， 被认为是他最具独创性和影响力的作品， 标志着语言学一个新时代的到来①。 尤其重要的是， 他

于 １９４１年勾勒出的思想框架为后续有关语言普遍现象、 语言类型、 蕴涵规律、 变化与系统的关系、
区域语言学、 儿童语言习得、 心理语言学和失语学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雅各布森的著作还引导人们用

语言现象的最终成分， 即原始成分来分析语言现象。 他的区别性特征这一概念被许多人称赞， 是他最

重要的洞见， 并且是既音位之后， 现代音位学发展的最重要一步②。 这一概念引导其他人不仅寻找音

位学的其他最小值， 还包括语义最小值 （特征）， 并且促进了成分分析的发展。 通过这种方式， 他促

进了生成音系学的发展， 区分了差异性和冗余性， 并促使人们关注标记性。
由于雅各布森的著述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尤其是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术环境的影

响下， 他对引起其研究兴趣的那些邻近学科， 如文学分析、 诗学、 符号学、 社会和结构人类学、 神话学和

民俗学等也产生了影响。 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 他总是试图消除语言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假定界限，
这些界限也存在于社会交际研究中。 因此， 他寻求与所有那些对语言和沟通感兴趣的人交换意见。

五、 与他人合作

　 　 雅各布森所参与的对话宽泛而深入， 因此对他人的影响也重大而深刻。 这种对话跨越学科、 时

间、 地域和研究领域。 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保持书信往来。 同样， 他也热情地与合作者们一起，
与他们讨论新想法， 检验他的假说， 了解他们的新想法， 并撰写他的学术著作。 毋庸置疑， 他最热爱

的对话者是俄罗斯的特鲁别茨柯伊 （Ｎｉｋｏｌａｉ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 他与这位 “尖锐、 睿智、 好问” 的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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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ｅｒｔｉｌ Ｍａｌｍｂｅｒｇ，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Ｅｕｒｏｐｅｅｎｎｅ ｅｔ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Ａｍｅｎｃａｉｎｅ ａ Ｌａ Ｌｕｍｉｅｒｅ ｄｕ Ｄｅｂａｔ Ａｃｔｕｅｌ，”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ａ ｓｐｒａｋ， １９７３， ｐｐ ３６８， ３７０
Ｐａｖｌｅ Ｉｖｉ′ｃ，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８， １９６５， ｐｐ ３５－７８



家的对话前后持续了 １５年之久， 先在俄罗斯， 后来在维也纳和布拉格①。 后来， 由于政治环境影响，
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改用书信定期交流②。 不幸的是， 雅各布森写给

特鲁别茨柯伊的书信已经遗失， 好在雅各布森竭力留存了特鲁别茨柯伊写给他的书信。 这些信件成为

珍贵的文献， 它们告诉我们学者之间的交流是如何促进科学的进步③。 他们还计划合作完成一部俄语

音位学专著， 但是特鲁别茨柯伊生命晚期遭遇了各种困难， 这一计划最终流产④。 特鲁别茨柯伊将专

著 《欧洲音韵学》 （１９３９） 题献给雅各布森， 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作， 但由于特鲁别茨柯伊

的早逝， 该书未能完成。 最终雅各布森促使这本书出版， 并附上了由他亲自搜集整理的特鲁别茨柯伊

生平小传。 后来， １９４９年特鲁别茨柯伊的著作 《音位学原则》 法文版出版时， 雅各布森增录了他本

人颇具创见的三篇音位学研究论文⑤。 在这本专著中， 他用一种对话的形式， 将自己的研究与特鲁别

茨柯伊关于词法学的研究⑥ 和语言地理学⑦ 的研究并置， 考虑到这两项研究还不太为人们所熟知， 雅

各布森在法语版中将其再次出版。
雅各布森的很多独创性著作都是与人合作完成的。 比如， 他的合作者包括诗学家尤里·蒂尼亚诺夫

（Ｊｕｒｉｊ Ｔｙｎｊａｎｏｖ）、 民俗学家彼得·鲍加兑廖夫 （Ｐｅｔｒ Ｂｏｇａｔｙｒｅｖ）、 语言学家约翰·洛兹 （Ｊｏｈｎ Ｌｏｔｚ）、 语

音学家冈纳·范特 （Ｇｕｎｎａｒ Ｆａｎｔ）、 信息理论学家科林·切里 （Ｃｏｌｉｎ Ｃｈｅｒｒｙ）、 语言学家莫里斯·哈利

（Ｍｏｒｒｉｓ Ｈａｌｌｅ）、 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斯拉夫语言文学学者史蒂

夫·鲁迪 （Ｓｔｅｖｅ Ｒｕｄｙ）、 语言学家琳达·沃 （Ｌｉｎｄａ Ｗａｕｇｈ） 和诗学家克里斯蒂娜·泼墨斯卡。⑧ 尽管

他的署名总在合作者之前， 对雅各布森和这些思想来说， 合作者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近来， 他被

称为 ２０世纪最具创造力的主要思想者之一⑨。 事实上， “他的研究界定了语言学本身的研究领域”，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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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Ｎｉｋｏｌａｊ Ｓｅｒｇｅｅｖｉｃ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 （１６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９０ － ２５ Ｊｕｎｉ １９３８）， ”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７１， ｐｐ ５０１－５１６；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Ｎ Ｓ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 ｉｎ Ｎ Ｓ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 ｐｐ ３０９－３２３ （参见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Ｎｏｔｉｚｅｎ）；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ｅｄｓ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 Ｂａｒａｎ， Ｏ Ｒｏｎｅｎ， ａｎｄ Ｍ Ｔａｙｌｏｒ， Ｎ Ｓ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３０ｓ）， １９７５； “Ｆｏｒｅ⁃
ｗｏｒｄ，” ｉｎ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ｅｄｓ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 Ｂａｒａｎ， Ｏ Ｒｏｎｅｎ， ａｎｄ Ｍ Ｔａｙｌｏｒ， Ｎ Ｓ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３０ｓ）， １９７５， ｐｐ ｖ－ｘｉｖ； Ａｎａｔｏｌｙ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ｅｄｓ， Ｎ Ｓ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ｔｅ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９， １９８０， ｐｐ ５３１－５４０

雅各布森与特鲁别茨柯伊曾在俄国见过面， 雅各布森在捷克斯洛伐克时， 特鲁别茨柯伊在维也纳教书。 特鲁别茨柯伊于

１９３８年去世。
参见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ｅｄｓ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 Ｂａｒａｎ， Ｏ Ｒｏｎｅｎ， ａｎｄ Ｍ Ｔａｙｌｏｒ， Ｎ Ｓ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 ̓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３０ｓ）， １９７５。
详情参见Ｍｉｃｈｅｌ Ｖｉｅｌ， Ｌａ Ｎｏｔｉｏｎ ｄｅ “ｍａｒｑｕｅ” ｃｈｅｚ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 ｅｔ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Ｕｎ ｅｐｉｓｏｄｅ ｄｅ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ｐｅｎｓｅ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ｉｓ： Ｄｉｄｉｅｒ，

１９８４， ｐｐ ３１７－３２５。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 － 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１８４ － ２０１； “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ｆｆｉｎ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２０２－２１３；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２９４－３０４

Ｎｉｋｏｌａｉ Ｓ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 ｌａ ｍｏｒ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ｅ，”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ｄｕ Ｃｅｒｃｌ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Ｐｒａｇｕｅ ４， １９３１， ｐｐ １６０－１６３
Ｎｉｋｏｌａｉ Ｓ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ｅ ｅ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ｄｕ Ｃｅｒｃｌ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Ｐｒａｇｕｅ ４， １９３１， ｐｐ ２２８－２３４．
雅各布森与蒂尼亚诺夫合作完成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与鲍加兑廖夫合作完成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与洛兹合作完成 Ａｘｉｏｍｓ ｏｆ ａ 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ｒｄｖｉｎｉａ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ｇ，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ｈｏｎｅｍ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与范特和哈利合作完成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与切里和哈利合作完

成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ｏｎｅｍ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与哈利合作完成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ｎａｌｉｔｙ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ｏｕｍａｎｉａｎ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ａｌ Ｐｈｏｎｅｍｅｓ， １９６２ｄ， １９６８ｄ； 与列维－斯特劳斯合作完成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ｓ̓ “Ｌｅｓ Ｃｈａｔｓ” ； 与鲁迪合作完成了

Ｙｅａｔｓ̓ Ｓｏｒｒｏ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与沃合作完成了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与

泼墨斯卡合作完成了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Ｈｕｇｈ ＭｃＬｅａｎ，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Ｐｏｅｔｓ”， ｉｎ Ｍ Ｈａｌｌｅ， ｅｄｓ ，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Ｗｈａｔ Ｈ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ｓ ２７， １９８３， ｐ １９
Ｐａｕｌ Ｋｉｐａｒｓｋｙ，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Ａ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１８９６－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８３， ｐ ２７



对雅各布森而言， 学术上的进步意味着智力上的交流和共同的创造力。

六、 雅各布森著作的内部对话特质

　 　 雅各布森认为思想是内在话语， 一种与自我的内省对话①。 对他个人而言， 在他从一个国家辗转

到另一国家、 一种语言到另一语言、 一个科学领域到另一领域的过程中， 这意味着一种跨越不同语

言、 语言区域、 时间、 空间的内部对话， 而这也通过他个人论著中所蕴含的内部对话性得到了非常明

显的体现。 他的研究领域不是一个一个的孤岛， 而是互相得益， 其中不存在语言区域的界限， 也没有

学科界限。 在潜心研究某一主题时， 他从自己的周围环境中学习， 从其他的领域学习 （不论是科学

领域还是艺术领域）， 并从中深受启发 （反之亦然）。 韵律学不能与音位学割裂开来； 词法学中的标

记概念与音位学中的标记概念并置； 二元主义、 传播理论与遗传学互为启发； 失语症的发展与儿童语

言习得， 进而与修辞研究紧密相连； 如上文所述， 言语活动的模型被当作诗歌、 元语言、 语言声音的

听觉—视觉分析、 转换与指示类别、 语言功能、 语言运用等研究的基础。 理论的进步与实证研究观察

的结果互为支撑。 因此， 在雅各布森的论著中呈现出一种整合的特征， 互为关联且具持续性， 从结构

上看仿佛是一个整体。 曾经放下的一些问题会被重新拾起思考， 形成新的答案。 有些主题在雅各布森

的研究中仿佛是一些散落的珠子， 将他的思想统一起来。② 雅各布森会重新思索、 评价这些问题， 重

申它们的重要性， 尽管人们至今仍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有些概念 （如 “音素” “特征” “标记性” ）。
１９８０年， 雅各布森荣获国际语言学奖， 他的受奖演讲词题为 《我最喜欢的话题》， 在这篇文章

中， 他肯定变量中的不变量是他研究中的主导主题③。 在 １９８０ 年的那篇文章中， 他首先讨论了诗律

（这的确是他语言学研究的起点和音位学研究的基础）， 然后迅速转向探讨音位学， 尤其是区别性特

征、 语言类型、 意义分析、 转换与语法类别、 词素音位学、 语法修辞在诗歌及诗歌的语法和语法的诗

歌中的作用、 语法排列法、 诗学神话、 民间故事及口述传统、 史诗故事、 作为语言代码成分的时间与

空间、 语言联盟、 儿童语言与失语症、 语言辞格、 语言的社会学、 斯拉夫民族自决的历史、 符号学、
二元主义、 语言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以及先锋艺术等。

雅各布森坚持钻研自己著作 （和传统） 中的那些基础性概念， 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最喜欢的

那些主题， 这些并不意味着他是保守的或停滞不前。 毕竟， 他是一位未来学家， 总有一种永久的动态

性， 且他总是乐于改变。 他信奉现代主义， 早年就和先锋派艺术有联系。 为确保学术研究成果丰硕，
为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 并使学术不致肤浅， 他坚持那些支配语言及其科学的原则。 “只有和传统心

手相连， 革新才能有丰硕的成果。” 雅各布森引用斯特拉文斯基如是说： “生存辩证法将促使改革和

传统同时发展并相互促进。”④ 因此， 他对传统与先锋、 过去与未来都颇感兴趣， 这完全不足为奇。
这一原则在雅各布森的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例如， 语言符号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 这一概

念的定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这一概念早在斯多葛哲学中就已形成， 索绪尔让其再次兴盛。 雅各布森

则多次思考这一概念对于理解语言的重要意义， 完成了他最早有关诗歌的论著⑤， 后来他在布拉格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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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主题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贯穿始终， 尤其是语言和诗歌， 通常互为交织； 而另一些主题则是变化无定 （如电影与音

乐、 史诗研究、 中世纪捷克文化及神话等）。
正如他在 《回顾》 中所说的那样， 尤其是在 《雅各布森文选》 前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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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 之后又来到美国继续讨论这一概念①。 他不仅将其运用于语法词法学， 还运用于音位学， 包

括对 “纯粹他者” （ｍｅｒｅ 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 的音韵学 ／区别性所指意义②。 他还深入思索 “零符号” 这一概

念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阅读了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论著后， 他汲取其中的养分， 认识到语言的

深刻的符号本质， 启发他完成了有关符号学历史的论述④， 并着力研究语言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⑤。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 雅各布森认为语言的原始成分 （他后来称之为区别性特征） 应该用视

觉特征而非发音特征来加以界定； 现代声学分析工具出现之后， 证实了他之前的直觉分析： 他认为语

言的区别性特征应该基于自己潜心多年研究的二元对立⑥。
语言联盟和语言亲和是他在特鲁别茨科伊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概念， 早在 １９３１ 年他就接受了

这一概念。 １９３８年， 他在一篇会议论文中再次捡拾起这一话题， 并将会议论文的修订版收录于特鲁

别茨科伊的专著 《音韵学原则》⑦。 在 《雅各布森文选》 第一卷 （１９６２） 中的 《回溯》 一文中， 他再

次提及这一点； 后来在另两篇文章中⑧， 他倡议绘制浩瀚世界各个区域的语音地图。 他还多次讨论语

法的意义， 那些音位学和诗学的著述丰富了他有关语法中的意义的研究。 此外， 在到达美国之后， 皮

尔斯和博厄斯的研究尤其激发了他的研究灵感。 于是， 在 １９３２ 年， 我们看到了他在研究动词时开始

了这方面的探讨， 并在那篇研究转换的文章中⑨ 继续深入探讨这一话题。 １９３６ 年， 他发表了自己第

一篇有关俄语格位系统的研究， １９５８年这一话题被再次提及。 在另一些文献中， 他讨论了自己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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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Ｋｒｙｓｔｙｎａ Ｐｏｍｏｒｓｋ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Ｍｙ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６１－６６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 Ｓｈｉｆ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 １９７１，
ｐｐ １３０－１４７；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３８６－３９２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 １９７１， ｐｐ １０３－１１４；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３９５－４０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ｌｕｒ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ｏｕｎｓ，”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Ｈａｌｌｅ， ｅｄ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３１－１９８１，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 １９８４， ｐｐ １３５－１４０；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ｌａｖｉｃ Ｄｅｃｌｅｎ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ａｓｅ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Ｈａｌｌｅ， ｅｄ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３１－１９８１，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 １９８４， ｐｐ １０５－１３３，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４０７－ ４２１；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ｔｅｍ Ｓｕｆｆｉｘ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Ｈａｌｌｅ， ｅｄ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３１－１９８１，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 １９８４， ｐｐ ２７－３１； “ Ｓｏｍ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３１５－３２３；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ＶＩＩ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８５， ｐｐ ７３－７７



的另一研究主题： 语法中形式与意义之间的非任意联系 （ｎｏ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ｎｅｓｓ）①。 在另一些研究中②，
他把这些问题与更宽泛的理论问题如语言与文化、 翻译研究、 语言与诗歌等结合起来。 应该说， 雅各

布森许多有关语法意义的深入研究都内嵌在他那些对具体诗歌的分析中③。
雅各布森还在莫斯科时就开始诗歌形式功能研究， 探究语言功能说。 在布拉格， 他继续不断思考

这个问题。 在心理学家布勒的影响下， 构建了言语活动的各个层面与语言功能之间的联系， 这一研究

在他 １９６０年的著名论文 《语言学与诗学》 中达到巅峰。

七、 没有纯粹的革命

　 　 雅各布森认为没有纯粹的革命： “任何革命， 不论有多么激进， 都不会放弃进化的延续性。”④ 语

言学及其他科学的发展证明了同样的现象， 各种语言的历史也是如此。 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聚合、 动态

与静态 （不论在某一特定时期还是跨越不同时代）、 延续与变化都是其特征。 从普遍意义上讲， 科学

是一种对话， 而不是一系列的独白⑤。 创造力来自与传统携手同行、 跨学科的视野、 学术上的交流和

自己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

译者： 刘丹， 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博士后， 研究方向： 比

较文学与比较诗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译、 翻译教学与实践等。

责任编辑： 王艳丽

９６１雅各布森著述的对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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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Ｌｉｎｄａ Ｒ Ｗａ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ＶＩＩ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８５， ｐｐ １６３－１８０；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４９８－５１３ 这两种文献还讨论了 “直接性”： 即声音和意义的直接联系。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ＶＩＩ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８５， ｐｐ １６３－１８０；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
－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４９８－５１３； “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７１， ｐｐ ２６０－２６６； “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７１， ｐｐ ２６０－２６６；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Ｇ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ｓ Ｗｏｒｔｂｅｇｎｆｆ”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 １９７１， ｐｐ ２６７－２７１； “Ｔｈｅ Ｋａｚ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７１， ｐｐ ３９４－４２８，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Ｋ Ｐｏｍｏｒｓｋａ ａｎｄ Ｓ Ｒｕｄｙ，
ｅｄｓ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ｐ １２１－１４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ａｃｅｔ，”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Ｉ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８１， ｐｐ ９３－１３５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Ｖ Ｏｎ Ｖｅｒｓｅ， ｉｔｓ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７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ＩＩ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８１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 Ｗ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Ｍ Ｍｏｎｖｉｌｌｅ－Ｂｕｒｓｔｏｎ， ｅｄｓ ，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４５１－４８８；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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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Н С 阿芙托诺莫娃 （Н С Автономова），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

究员， 研究方向：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①　 原文标题： ЛОТМАН И ЯКОБСОН： МЕЖДУ 《УРОКОМ》 И 《ЭКЗАМЕНОМ》， 该文系特约稿。
②　 文章收录在：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７４－７７
③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７４
④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７４．
⑤　 显然， 这里是记忆错误： 雅各布森最后一次到访莫斯科是在 １９７９年秋天， 在著名的第比利斯 “无意识的心理活动问题国际

研讨会” （１９７９年 ９月 ２９日至 １０月 ５日）。 我利用这一机会顺便指出， 这次研讨会的材料分为三大卷， 名称为 《无意识： 本质， 功

能， 研究方法》， 在研讨会召开前一年， １９７８ 年在第比利斯的 Мецниереба 出版社出版， 因此很多引文中将这次研讨会的时间写为

１９７８年。 研讨会的参加者在国际象棋宫起立鼓掌欢迎雅各布森。 对我来说， 参加第比利斯研讨会是一个幸运的机会， 得以结识 Ｒ Ｏ
雅各布森。

洛特曼与雅各布森：
在 “功课” 和 “考试” 之间

①

［俄］ Н С 阿芙托诺莫娃

（俄罗斯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莫斯科州 莫斯科 １０１０００）

　 　 摘要： 洛特曼用 “考试” 和 “功课” 这两个概念形容雅各布森对不朽者的态度与生者对逝去的经典作家

的态度， 笔者借用这两个概念来描述自己对雅各布森和洛特曼的态度。 “科学中的浪漫主义者”， 是洛特曼对

雅各布森的称呼， 但这个称呼也适用于他自己， 他们的各方面遗产集中体现了 “科学中的浪漫主义” 思想。
雅各布森和洛特曼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共同点； 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交际和翻译机制的诠释。 与雅各布

森不同， 洛特曼坚持交际模式的多语性， 并认为文化的不可理解和不可译性之中蕴含着创造性的语义潜力。
关键词： “科学中的浪漫主义者”； 跨学科性； 多语性； 翻译和不可译性； 浪漫的唯科学主义

中图分类号： Ｉ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１７０－０８

一、 科学中的浪漫主义者

　 　 这篇文章的题目抽象晦涩， 可能会令人迷惑不解。 这个题目来自洛特曼的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能

够引领我们思考本次会议的许多议题， 因而在此对其作些介绍。 文本的名称为 “最后的考试， 最后

的功课———略论罗曼·奥西波维奇·雅各布森”。 它于 １９８３ 年首次用爱沙尼亚语发表， １９９５ 年用俄

语发表。② 这是一篇祭文， 其中一部分内容讲述了这个文本的写作背景。
对洛特曼来说， 为雅各布森写一篇祭文最初看似无法实现。 他对此解释道， 为这样的人写祭文很

容易， 如果 “这个人的人生、 科学、 创作道路在生命离开其躯体之前很久就结束了。 但是如何为这

样一位研究者的学术活动 ‘进行总结’， 如果他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像一个喷泉， 随时准备爆

发， 喷发出一系列的假设、 思想和出人意料的事实” ③， 如何去书写这样一位研究者？ “他的每一个报

告都会引起轰动， 都是一种开拓， 打破陈规旧矩， 开辟新的科学前景”。 而且， “他从来不会重复别

人， 甚至不会重复他自己……” ④ 洛特曼指出， 他和雅各布森两年前在莫斯科的最后一次会面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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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雅各布森依然记忆力超强、 思维敏锐、 观点新颖， 头脑没有任何衰老的痕迹： “他没有完成旅

程， 他正在途中。 如何去 ‘进行总结’？”①

洛特曼在他继续的讲述中提出了本文标题所使用的 “功课” 和 “考试” 的概念。 “对于死亡者来

说， 死亡是最后的考试。 死者已经离开了我们———来到这样的人中间， 他们的名字印在书脊之上， 他

们的思想、 作品和灵感立于书架之中。 人们已经不再将他 （至少对于学者、 诗人或思想家是如此）
与如他一样排队申请住房或者疗养院门票 （现在我们看到苏联当时的现实生活景象已经随之一同逝

去了。 ———作者注） 的研究所同行或同事相比校， 而是与那些不追求任何东西的伟人： 牛顿、 普希

金、 爱因斯坦相比较。 他在那里怎么样？” 洛特曼反问， 并继续写道：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而言，
死亡是最后的功课。 一个人一生中的全部活动终结， 他在世间的所作行为也因而具有了新的意义： 渺

小或者是伟大的， 但总是既简单又神秘的。 应该去理解其中的意义， 为了理解， 需要思考。 我从来不

会急于写祭文。 祭文应该由时间来书写。”②———序言如是。
洛特曼指出， 只有当他认为他领会了雅各布森创作道路的 “线索” ———将雅各布森年轻时写的

诗歌、 关于音位学和民间传说、 关于 《伊戈尔远征记》 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 关于失语症和大脑

两个半球功能不对称的问题、 关于语法的诗歌和诗歌的语法等诸多作品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他才能写

出这个文本。 洛特曼这样描述这个线索： “罗曼·奥西波维奇·雅各布森终生都是一个科学中的浪漫

主义者。”③ 请注意： 并非某些时候， 也并非曾经是浪漫主义者， 而恰恰是 “终生都是……”。
“浪漫主义者” （以及相应的 “浪漫主义” ） 这个词语， 本身就非常模糊， 含义众多。 雅各布森

的美国同事物理学家维克多·韦斯科普夫曾将他与毕加索相比较， 认为两人之间的主要相似之处在

于， 雅各布森身上也围绕着 “强大的精神力量” 的光环， 使与他打交道的每个人 “颤动共鸣”。④ 而

著名的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涅尔说， 在雅各布森的面前， 他的对话者的意识会不由自主地停止自动

作用状态， 转变成彻底的非自动作用状态， 在与他交流时， 无论谈论什么话题， 总会具有 “戏剧

性”， 即产生强烈的人际互动。 可能， 所有这些都是他 “浪漫主义” 的个人品质及其对周围人巨大影

响的体现。 根据洛特曼对雅各布森的浪漫主义的描述， 可以总结出他的浪漫主义思想和精神体现在：
人格—特征 （反叛的精神、 推翻偶像）、 研究问题—主题 （对动态和超越的兴趣、 与艺术的联系）、
观念—风格 （ “科学的风格” 的特征） 等方面。

洛特曼提醒我们， 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最初获得肯定是在另一个领域———他曾经是一位诗人， 我们

某种程度上会在他的作品中发现转移到科学中的艺术。 由此， 反叛的精神、 推翻偶像成为他的 “日
常工作” ———先是在年轻的未来派的圈子里， 然后是在年轻的语言学家的圈子里， 都是如此。 从一

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 雅各布森持前卫文化， 在解释赫列勃尼科夫和未来派的语言时， “不是将之

作为离经叛道， 而是看成语言结构的合乎逻辑的体现， 进一步音位探索的动机”⑤ （后来鲍里斯·米

哈伊洛维奇·加斯帕罗夫饶有兴趣地讲述了这一点） ⑥。
洛特曼通过比较来给我们解释他关于雅各布森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观点， 涉及与雅各布森同龄的

那一代科学家的历史。 追寻与雅各布森同时踏入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的道路， 司空见惯的现象是， “随
着岁月磨砺， 他们年轻时科学思想中的浪漫主义， 或心甘情愿或为局势所迫———转变成科学的古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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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７４．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７４－７５．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７５．
Ｐａｕｌ Ｅ Ｇｒａｙ ｅｄｓ ， Ａ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１８９６—１９８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Ｎ Ｙ ：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８３， ｐｐ ８６－８７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７５．
Ｇａｓｐａｒｏｖ Ｂ ， “Ｆｕｔ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Ｆｕｔｕｒｉｓｔ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ｅｎｔｒｅ ｌ’ Ｅｓｔ ｅｔ ｌ’ Ｏｕｅｓｔ

１９１５－１９３９， Ｃａｈｉｅｒｓ ｄｅ ｌ’ ＩＬＳＬ， № ９， １９９７， Ｐ １０９－１３０ 这篇文章的俄文版将发表在大俄罗斯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 《２０世纪上半叶

俄国哲学》 系列的 《罗曼·奥西波维奇·雅各布森》 卷中。



义、 中规中矩的学院派， 甚至有时只是消极倦怠、 墨守成规， 在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的学术封闭中， 涌现

出很多舒适的学术公寓 （尽管也不乏学术坟墓） 。 而雅各布森不会衰老， 不会变得 ‘中规中矩’， 他

不安其习、 永不倦怠———永远担当科学上的反叛者、 颠覆者， 一个令人心惊肉跳、 引发骚乱的人， 将

一些惊心动魄、 陌生的想法和假设拖入荒原、 拖入雪暴”。 这样的表述很精辟： “拖入荒原、 拖入雪

暴”！ 拖到那样的地方， 在那里你孤身一人面对熟悉的环境的嘶嚎……
然而， 饶有兴趣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看起来根本 “不像一座由古老的石头砌成的寺庙， 而

是像一辆飞驰的汽车 （洛特曼解释道， 汽车在当时似乎是技术和速度的极限） ”①。 洛特曼对浪漫主

义精神这种矛盾性的体现并不感到尴尬： 他在这里十分自然地将浪漫主义的修饰语与技术上的直观性

结合在一起。 笔者强调这一点是因为， 后文还将提到的维克多·马尔克维奇·日沃夫② 在他关于莫

斯科—塔尔图学派的一篇力作中， 没有强调雅各布森的浪漫主义， 而是强调他的 “技术主义” 和

“唯科学主义”， 认为雅各布森和塔尔图学派都具有这些品性。
洛特曼这样为自己的祭文结尾： “我偶然读到的一些医学论文中提出， 天才是一种疾病。 看雅各

布森的创造道路， 我想说， 这是一种传染病， 无论 ２０世纪中期人类艰难的命运将雅各布森抛到哪里，
在他周围总会形成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心。 因而我们这个世纪的人文科学历史必须为雅各布森的科

学传记留有一席之地。” ③

洛特曼曾在不同的层次上、 不同的情境中阐述雅各布森是科学中的浪漫主义者， 既是学者同时也

是诗人的观点。④ 他认为， 最为重要的是雅各布森坚持变化的理念， 追求理解发展的动态， 将之作为

万物的某种引擎。
体现这一点的第一个领域是语言学。 在洛特曼看来， 追求将动态引入语言结构的概念本身， 是雅

各布森思想从最初起就具有的特征。 所以， 语言学结构主义， 作为 ２０世纪 ２０—３０年代世界语言学的

先锋流派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 其特点是超越了严格划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索绪尔语言学原则。 雅

各布森在 《历史音位学原理》 （发表在 １９３１年布拉格语言小组的著作中） 里写道， “静态的断面是一

种假象”， 是一种辅助的科学手段， 而根本不是存在的方式。 洛特曼将雅各布森对索绪尔的态度总括

为： “在索绪尔传统的框架内为超越索绪尔英勇地工作。”⑤ 这种动态的典型模型是 “超越”， 其有着

各种变体形式， 如 “通过超越的继承” “通过超越的延续” 等。 在这种情况下 “冲突与斗争” 是 “对
传统最有成效的延续”。 这也许不是一种革命性的， 但仍然是反叛性的思想倾向。 它可能看起来是完

全黑格尔式的， 但它从未提出综合， 更遑论以简化的黑格尔主义对全部精华的综合。
第二个领域是符号学。 洛特曼在这个领域也从雅各布森身上看到了动态和冲突的思想。 雅各布森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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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７５
Живов В М Московско－тартуская семиотика： е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и е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２００９ №

９８ С １７－２７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７７
笔者之前在其他作者那里也看到提及雅各布森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对立， 例如， 在 В 普鲁恩吉扬在瑞士纪念雅各布森诞

辰一百周年时作的报告里 （Ｐｌｕｎｇｊａｎ Ｖ Ｒ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ｅｔ Ｎ Ｓ 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 ｄｅｕｘ ｐｅｒｓｏｎｎａｌｉｔｅｓ， ｄｅｕｘ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 ／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ｅｎｔｒｅ ｌ’ Ｅｓｔ ｅｔ
ｌ’ Ｏｕｅｓｔ １９１５－１９３９， ｐｐ １８５－１９４）。 这个报告在论及 “浪漫主义精神” 和 “古典主义精神” 的对立时， 将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科伊

进行比较， 比较特鲁别茨科伊封闭的体系和雅各布森开放的体系思想。 普鲁恩吉扬就此提出了体系的和结构的之间的区别， 这对我

们现在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但重要的是， 在洛特曼看来， 雅各布森属于浪漫主义学者———倾向于开放的结构， 或者用洛特曼针对塔

尔图学派的思想所使用的术语 “开放的模式”。 顺便提出， 洛特曼在文章 《动态的两种形态》 中提出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对立模

式 （Лотман Ю М Семиосфера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１ С １２０－１２２）。 他在这里引用了 В М 日尔穆恩斯基的观点， 这位学者

将古典主义艺术与浪漫主义艺术对立 （前者旨在创造一个完成的艺术作品， 遵循自己的特殊规律， 后者旨在揭示艺术家的灵魂）。 洛

特曼在日尔穆恩斯基的 “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的对立中看到了两种风格之间的对立， 也是对 “艺术与生活” 问题的全然不同的解

决方案：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强调， 在日尔穆恩斯基看来， 这两种文化模式类型构成普遍的恒量， 而与它们是彼此取代还是同时

共存无关？” （Лотман Ю М Семиосфера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１ С １２０－１２１）。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１１６



信息理论的静态模型， 描绘了这样的画面： “相互关系、 冲突、 转码， 将符号学研究转变成为社会精神生活

的动态肖像”①。 洛特曼把符号学作为 “社会精神生活的动态肖像” 的提法本身似乎有些乐观夸张， 但也表

明了这种将符号学扩展到极其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的愿望是多么契合他的心意。
洛特曼认为， 雅各布森对不同知识和文化领域之间的动态关系感兴趣， 是他 “科学的风格” 的浪漫主

义特征。 也就是说雅各布森对跨学科感兴趣。 这不是指关于学科范围的划分， 而是指每一个领域侵入另一

个领域的研究： 例如， 语法侵入诗学， 诗学侵入绘画或电影。 洛特曼认为， 雅各布森对新事物罕见的敏锐

适用于各个学科以及学科交叉点 （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到分子遗传学以及大脑半球功能不对称的最新研究）。
而且洛特曼指出， 雅各布森的所有这些 “科学预感” 在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早期就已经显现出来 （也许， 洛特

曼在这里是指雅各布森的作品 《儿童的语言， 失语症和语音普遍规则》 ）。
一般来说， 读者的印象是， 洛特曼在雅各布森身上看到或者是强调的， 正是他自己身上所具的东

西。 换言之， 洛特曼赋予雅各布森的那些科学中的浪漫主义者的特征， 亦即他本人的特征。 而且， 在

笔者看来， 当洛特曼强调雅各布森具有这种或那种品质或倾向时， 并不是牵强附会， 而是言之有据，
尽管他远非在对所有人的类似评价中都做到了这一点。②

二、 多语性， 翻译， 不可译性

　 　 雅各布森和洛特曼的科学浪漫主义的共同点， 最主要的表现是从新视角看待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用洛特曼的说法： 科学侵入了原本为艺术一直感兴趣的不可预测性的领域， 这改变了科学的面

貌③）， 以及对结构的动态的深刻理解。 这两点可以作为独立研究的对象。 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是对

交际行为的诠释。 洛特曼非常赞同雅各布森对交际过程诠释中的 “冲突性” 和 “转码” 因素， 但在

其中引入了新的关注点， 即关注交际的多语性。④ 可以说， 洛特曼对这方面的解释脱离了雅各布森，
使用他自己的术语， “超越” 了他。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 洛特曼不是一个语言学家， 但恰恰是他从

分析文学转向研究文化的共同机制， 论证了把多语性作为文化特征的必要性及将其引入交际机制理论

的现实意义。 洛特曼提出这个关于多语性的论题实际上是批评雅各布森交际行为的观点。
洛特曼对雅各布森的批评有以下主要方面。 在洛特曼看来， 雅各布森提出的交际行为的模式是基

于抽象， 抽象地假定传达者和接收者的心理完全同一， 正是这种抽象被雅各布森转换成语言现实。 然

而， 洛特曼强调， 说话者与接受者具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记忆容量这种情况仅适用于代码， 而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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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７６
洛特曼对巴赫金的一些诠释就没有做到这一点， 如洛特曼写过关于母婴交流或大脑半球相互作用作为对话思想的科学发展

的途径和形式。 这当然与巴赫金思想中的对话毫无关系。 至于雅各布森， 则他似乎没有专门论述过对话， 只是提到过将对话作为对

白交换的一般语言学思想， 但他非常擅于与人交流。 在这方面， 笔者同意茨韦坦·托多罗夫文章的看法， 这篇文章虽然不是新发表

的， 但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从多个方面描绘并比较了雅各布森和巴赫金的肖像。 参见： Ｔｏｄｏｒｏｖ Ｔｚ ， “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 ｅｔ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Ｊａｋｏｂ⁃
ｓｏｎ ｅｔ Ｂａｋｈｔｉｎｅ”， Ａｃｔ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 Ｈａｆｎｉｅｎｓａ， Ｖｏｌ ２９， １９９８； 关于洛特曼对巴赫金思想的解释请参阅： Автономова Н С Открыт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Якобсон － Бахтин － Лотман － Гаспаров М ； СПб ： Центр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нициатив ２０１４ С １９７－１９９。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１４９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 我们仍然认为， 不存在不可预

测性， 或者说我们认为， 如果存在不可预测性， 那么它也在科学的范围之外。 这使我们的科学只有非常小的空间， 科学对现实的特

征的认知非常有限。 不可预测性、 偶然性……它们的机制是科学最重要的对象之一， 以全新的方式将艺术的作用引入了科学。 因为

如果说科学是指向可预测性， 那么艺术总是指向不可预测性。 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 语言的诗歌功能不再是文学语言的特权， 而

成为任何语言的属性。 洛特曼简要地解释了这种关系： 通常来说， 或者将语言视为传递信息的机器， 这时诗歌语言就成为 “这个体

系的一个奇怪的角落”， 或者将语言的创造性功能阐释为普遍的， 这时诗歌语言就被看成语言本身最具代表性的表现。 第一个原则的

支持者是 索 绪 尔， 第 二 个 原 则 的 支 持 者 是 雅 各 布 森， 他 特 别 青 睐 艺 术 及 其 融 合 不 同 方 面 文 化 的 精 神 （ Лотман
Ю М Семиосфера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１ С １６１）。 请注意， 尽管对艺术的热爱明显地将雅各布森和洛特曼联系在一起， 但

是吸引他们的美学模式却是不同的， 例如， 任何形式的前卫艺术都不被洛特曼喜欢。
“塔尔图学派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认为世界不能只有一种语言， 现实无法用一种语言描述。 最低限度———要有多种语言。 甚

至可以假设， 这个数量是开放的”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２８８ ）。



用于语言， 并且这种偷换不无危险。 最重要的原因是， 代码是一个通过协议被构建的、 人为的结构，
它并不意味着历史和记忆， 而 “语言———则是代码加上它的历史 ”①。 这种没有记忆的结构完全适合

传递信息的目的， 但它不能履行语言所担负的功能： 这些级别的交际将会相互理解， 但它们什么也不

会交谈。②

然而， 洛特曼脱离雅各布森的最重要方面， 逻辑上源于前文提到的交际行为的多语性———这是一

个翻译和不可翻译、 理解和不可理解的问题。 据笔者所知， 洛特曼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已经是在

雅各布森去世后， 才开始形成这个观点。 人们会问： 是什么人在与什么人争论呢？ 一个浪漫主义者与

另一个浪漫主义者？ 或许， 可能说， 是浪漫主义者洛特曼与古典主义者雅各布森 （雅各布森对翻译

的诠释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 的争论？ 众所周知， 所有现代研究人员在撰写有关翻译的作品时都会

引用的雅各布森的模式， 其结合了三种类型的翻译———语内翻译、 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③ 在雅各布

森看来， 翻译的三种方法， 就是对语言符号的三种诠释： 符号可以被翻译成同一种语言的其他符号

（更换名称）， 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被翻译成另一种非语言符号系统。 在语内翻译时， 使用并非完

全对等的同义表述。 在语际翻译时， 发生转码的过程 （词汇或整个消息）。 第三类翻译涉及不同的符

号系统， 因此它更多地依赖于语言和符号系统的相互可译性问题。
翻译程序无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复杂的， 因此， 在我们这个时代， 感到在这个领域成功希望

渺茫的人越来越大声地宣扬关于不可译性的论点。 雅各布森曾在一篇文章中把它称为 “不可译性信

条”④。 雅各布森在这篇论述翻译语言的文章中， 使用语际翻译实践方面的论据来反驳这种 “不可译

性信条”： 如果在我们翻译的语言中没有找到需要的词语， 就可以琢磨新的词语， 使用描述性的表达

或借助外来词。 如果在我们翻译的语言中没有某种重要的语法手段， 则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传送原文中

包含的概念信息。 对于雅各布森来说， 在任何情况下， 翻译实践 （或用另外一种说法——— “转码的解

释” ） 总使我们能够找到方法， 来解决最初被当成语言毫无共同之处的经典例子的翻译问题。
而洛特曼比雅各布森对翻译的理解更为广泛， 并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他观点不同。 与雅各布森的

视角不同， 洛特曼对翻译的视角基于被笔者称为能产型的不可译性的思想。⑤ 在对雅各布森提出的三

个经典翻译类型进行补充时， 洛特曼实际上 （虽然有时是含蓄地） 提出了其他的可能性。 例如， 他

使我们注意初起的表达行为、 言语表达、 任何直接经验的文本表达的重要性⑥， 并且还试图找到指号

过程 【从符号外的 （前符号的） 世界到符号的、 以文化为中介的世界的多重转换， 或反之】 的关键

方面和典型情况。⑦

然而， 洛特曼与雅各布森对翻译的看法最重要的差异， 是不可译性问题与不可理解问题之间的联

系。 雅各布森并没有将不可理解列为一个单独的方面， 没有提出不可理解具有某种积极因素， 哪怕是

假设性的。 洛特曼从另外的角度看待这一点： 我们如此渴望的 “可理解性”， 这是一极； “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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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Лотман Ю М Семиосфера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１ С １５．
Лотман Ю М Семиосфера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１ С １５
Якобсон Р О 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ах перевода （１９６６） ／ ／ Якобсон Р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М ： Прогресс， １９８５ С ３６２
Якобсон Р О 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ах перевода （１９６６） ／ ／ Якобсон Р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М ： Прогресс， １９８５ С ３６３
笔者曾多次阐述过一点。 参见： Автономова Н Проблема перевода в свете идеи продуктивной непереводимости （ по

страницам работ Лотмана） ／ ／ Пограничные феномены культуры Перевод Диалог Семиосфер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ервых Лотмановских
дней в Таллин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４－７ июня ２００９ г ） Таллинн， ２０１１ С １９－３５； Ａｖｔｏｎｏｍｏｖａ Ｎ， Ｌ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ｄｅ ｌａ 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ｌ’ ｉｎ⁃
ｔｒａｄｕｉｓｉｂｌｅ ｄａｎｓ ｌ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ｏｔｍａｎ ／ ／ Ｇｌ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ｃｅｎｔｒ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Ｐｏｕｒ ｕ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ｓｅ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ｃｏ－ｒｕｓｓｅ ／
Ｓｏｕｓ ｌａ ｄｉｒ ｄｅ Ｍ Ｃｏｓｔａｎｔｉｎｉ Ｐ ， ２０１３， ＰＰ ４９－５７。

各种翻译机制是人类文化的条件： “文化的存在本身意味着建立一种将直接经验翻译成文本的规则体系” （ Лотман
Ю М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В ３ т Таллинн： Александра， １９９３ Т ３ С ３２９ 斜体为作者标注）。

意指过程的世界并不是注定自身封闭的： 它形成了复杂的结构， 随时与它外面的空间 “嬉戏”， 要么将它拉入自身， 要么将

自己已经使用过的、 失去了符号学积极性的元素抛给它 （Лотман Ю М Семиосфера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２００１ С ３０ ）。



性” 是另一个必要的一极， 因为不可理解使理解变成折磨人的， 同时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①

因此， 如果说雅各布森实际上将 “不可译性” 解释为一种要通过某些程序消除的沟通障碍， 那

么洛特曼则认为不可译性 （或者复杂的可译性） 现象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文化机制， 它虽然使得人类

交流变得困难， 但也使这种交流最终变得更加充实、 有张力， 形成新的文化意义。
此外， 洛特曼是笔者所知的学者中唯一直接将认知与翻译联系起来的， 例如， 他写道： “……我

们开始认知， 描述， 即翻译成某种其他的语言”②。 洛特曼直接将认知、 描述和翻译置于同等地位，
把认知行为视作翻译行动： “……智力行为的本质可以用翻译的术语来描述， 含义的确定———相当于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③ 而且， 洛特曼将翻译诠释为 “普遍的科学任务”④。
洛特曼还提出了一个更有分量的认识论论点， 然而， 他在表述这个论点时并不十分谨慎。 在洛特

曼看来， 虽然语言只是 “有限性的可翻译”， 甚至可以说是 “互不可翻译”， 但 “它们的互不可译

性……是语言外客体完全符合其在语言世界的反映的源泉” （显然， 这里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 反映

完全符合客体， 而不是客体完全符合反映———作者注）。⑤ 但总的来说， 这个想法值得特别关注： 与

所有显而易见的事实背道而驰， 恰恰是不可译性成为沿着认知道路前进的证明： 不可译性现象 （如
果不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 “不可译性意识形态” 的话） 从这方面来说完全可能是卓有成效的， 它

们能够刺激翻译机制， 并全面加强语言反映现实的清晰度。
雅各布森和洛特曼在对交际模式和翻译机制的诠释方面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 尚缺

乏明确解释。 有时候人们会问： 为什么雅各布森在他早期的作品中 （例如， 在早期对 “语言联盟”
思想的解释中） 使用了几乎是洪堡主义的思想， 却在对交际的诠释中完全脱离了这些思想？ 可以假

设， 雅各布森在布拉格和美国时期的思想创作是基于不同的认识论模式， 因此对交际的理解侧重于不

同的方面。 我们还可以假设， 布拉格时期的雅各布森， 要比美国时期的雅各布森， 与晚期的洛特曼更

为接近， 而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在雅各布森对翻译的诠释背景下完全可能发生的与库伊阿诺夫的 “激进的

不可译性” 思想的斗争， 对于洛特曼是没有意义的。 但这一切只是假设。

三、 浪漫的 “唯科学主义”？

　 　 我们在此停止探讨雅各布森和洛特曼对交际和翻译的观点方面的异同， 转向这些方面公开或隐含

的争议所引起的现代对这些问题的一些诠释。 在现代学者中， 前文提到过的 В М 日沃夫肯定地指出

了洛特曼的翻译和不可译性观点的意义。 他认为， 这是洛特曼后结构主义的表现。 洛特曼的这种特征

非常典型。 人们普遍认为， 人文学科中的结构主义早已经过时， 而洛特曼现在令我们感兴趣的， 主要

是他作为一个能够克服自己的结构主义错误的思想家 （通常是指晚期的洛特曼）。 相应的， 早期的洛

特曼——— “唯科学主义者” 与洛特曼———后结构主义者相对立。 总体来说， 日沃夫认为洛特曼和雅

各布森观点的实质主要是 “从唯科学主义的角度对人文学科的重新改编”⑥。
日沃夫详细阐述了自己有关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和雅各布森的主张是 “唯科学主义的” 科学的

观点。 他认为， 雅各布森显然真诚地相信人文科学可以成为 “真正的” 科学， 并在符号学中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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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１２１
Лотман Ю М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３ С ２８７
Лотман Ю М Семиосфера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１ С １７ 然而， 雅各布森也认同将含义的确定诠释为翻译， 这显然

是源于皮尔斯。
Лотман  М Семиосфера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１ С ３８６
Лотман Ю М Семиосфера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２００１
Живов В Московско － тартуская семиотика： е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и е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２００９ №

９８ С １１



实现这种转变的空间。 日沃夫就此认为， 雅各布森支持一些 “奇妙的设想”， 例如大脑半球的不对称

性。 他试图实现其未来主义的梦想， 并创造出某种类似于工厂的， 他在那里可以认为自己是 “主人”
的东西。 总的来说， 雅各布森希望将人文研究转变为 “真正的” 科学， 还要使其担当科学的组织者。
他喜欢在自己的创新基础上提出一些宏伟的设想， 例如， 揭示语言符号结构中普遍的区别性特征。 这

个设想的实质， 是用新的术语 “重写语音学”。 日沃夫认为， 这个想法 “并不太复杂， 总的来说， 几

乎没有必要”。 毕竟， 最小的一组区别性特征也是基于不变性的思想之上的 （被观察到的多样性会简

化为抽象的同一性）， 语言机制的抽象性则同语言科学那种工业化般的无个性相对应。 然而， 如果这

样看待不变性的思想， 也就是看待对规律性的探索， 那么就不会奇怪， 日沃夫在对洛特曼和雅各布森

使用 “科学” 的概念时都会加上引号———科学是现在受到怀疑并需要解释和证明的。
笔者对本文中主人公的看法在许多方面与现在通行的观点相反。 笔者认为， 洛特曼和雅各布森的

结构理论从来没有规避非结构性， 并且没有排除所有不适合纳入结构的东西。 重点是， 非结构性

（例如， 洛特曼提出的文化多语性情况下的 “不可翻译” ） 并不是主要的、 主流的现象背后的垃圾。
恰恰相反， 位于有序的文化世界范围之外的非结构性和不可译性， 才是探索我们所未知的其他结构的

地方。 事实上， 这凸显了洛特曼所说的文化 “开放的模式”①： 它要求结构的 （只有比较复杂的结

构） 和非结构的、 可翻译的和不可翻译的、 稳定的和突发性的在各种层次上的各种形式的相互作用。
而且， 不应忽视， 稳定的、 重复的机制， 因为它们的习惯性， 有时候比鲜明的新因素更难以捕捉， 而

新因素引人注目是因为其出现在稳定的背景下。 雅各布森也是如此。 他也不需要因为对结构的动态感

兴趣而成为后结构主义者。 这方面有很多证据。 一般来说， 不将洛特曼和雅各布森列为后结构主义者

（他们实际上拒绝结构的概念） 似乎更有意义， 但要告诉自己， 显然， 对结构及其在各个层面的动态

进行重新解释的时代已经到来。
前文曾提及雅各布森研究主题方面的 “浪漫主义”， 然而， 在可以称为观念风格的层面上也显露

出浪漫主义的痕迹。 有时会形成一种印象， 雅各布森并不是详尽地描述他的归纳或演绎， 而是运用充

满知识能量的带电量子， 像磁铁一样， 吸引其他元素和主题前来， 形成束和簇。 雅各布森几乎从未写

过大型书籍， 而例外 （如与琳达·沃合著 《语言的符号结构》 ②） 是例外， 这本书是对规则的证明。
但他总是准备去讲座， 去报告， 准备为所提出的问题迅速调动全部知识储备。 在他的思想储藏室中，
似乎没有任何东西丢失， 一切都在等待它自己的时刻到来， 在新的环境中复活。 在雅各布森的文本中

显然可见有一些元素甚至表达都高度重复， 却非完全等同的重复， 而是为了适应新任务对其进行语境

更新。③ 也许， 雅各布森没有撰写冗长的文本， 就是因为他想保留言语、 映像、 隐喻、 概念的能量潜

力， 使其处于进行新的互动的战备状态。
如何激发思想、 映像和主题的运动、 转移和更新？ 雅各布森显然直觉地感受了这种机制。 例如，

如前文所述， 他没有撰写过关于对话的论文， 但他擅长与人交流———与前辈和同辈、 人文科学家和自

然科学家、 艺术家和诗人， 无论他身在何处 （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 布拉格和哥本哈根、 纽约和巴

黎）。 他宣传一些鲜为人知的作者 （例如， 使被遗忘的巴赫金和维戈茨基回归）， 总是强调他对那些

他认为是自己前辈的人 （从博杜安到皮尔斯） 的责任， 他写了几十篇悼词， 并且永远写下去， 为了

让这些名字永远不会被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 更不用说他一直在工作， 堪比几个机构的力量的总和，
不断地编写计划和宣言， 在世界各地组织学术流派、 杂志、 研讨会和代表大会。 当然， 他的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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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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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请比较： 如果说传统的符号学进程面向的是一种语言的空间， 是一个封闭的模式， 那么， 显然， 现在全面开放的模式的时

代到来了。 文化世界的窗口永远不会关闭 （ Лотман Ю М Тезисы к семиотике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 Ю М Лотман и тартуско －
московс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М ： Гнозис， １９９４ С ４１６）。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Ｒ ， Ｗａｕｇｈ Ｌ，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从某种意义上说， 即使是 “相对论性的不变性” 这样重要的概念， 受到相对论新思想的启发， 也相当于一个带电的量子，

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作为一个准备根据现实任务而开发的资源。



在这里发挥了作用。
现在我们再次转向本文题目所基于的映像——— “功课” 和 “考试”。 让我们回想一下， 根据洛特

曼的说法， 考试是雅各布森的宿命， 这是进入伟人之列的考试， 而功课是那些活着的人的宿命， 他们

不得不去破解逝去者的思想。 笔者想以另外的方式看待 “功课” 和 “考试”。 最重要的是消除天人与

凡人之间的等级。 那么 “考试” 就可以作为每个人都要通过的日常生活的考验， 而 “功课” 则作为

两位众所瞩目的人物遗产中某种可以帮助我们承受这些考验的东西。
洛特曼和雅各布森的外在行为表现不同， 但都有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追逐与逃跑， 与对手直

面冲突等。 例如， 我们的一位主人公逃离蔓延到整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致命威胁， 幸运的是， 他得

以逃脱； 另一位战斗了很长一段时间， 长期身在前线， 然后向人们建议， 如果有机会， 就要去前线，
以克服恐惧。 一个主人公在不断寻找适合思想研究的新地方定居的过程中作为一个迫不得已的世界主

义者存在； 另一位的整个生命刚好与苏联存在的时间界限吻合 （洛特曼出生于 １９２２ 年， 这一年苏维

埃代表大会宣告苏联成立， 他在 １９９３年去世， 于后苏联时期刚刚开始之时）， 但却如现在有时人们所

说的， 生活处于内部移民的状态。 与此同时， 他们的生活和认知态度有很多共同之处。 他们两个人都

有自己的方式去战胜人类的恐惧， 有自己的幽默和乐观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是建立在某种既是个人

的， 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上。 建立在什么因素上呢？
前几天， 笔者听到了雅各布森与一位法国记者之间的对话———是所谓的 “２０世纪档案” 的录音。

这位记者提问， 雅各布森生动而巧妙地作答。 其中一个问题就直接涉及他年轻时期的政治立场、 兴

趣， 等等 （应指出， 这是对法国记者来说比较典型的问题）。 我们的主人公， 从他 ７８ 岁高龄的视角

（１９７４年的录音）， 在回答时将问题转到另一个层面。 他说： 我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发生巨大的变革、
动荡和转折的时代， 一个灾难、 混乱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我们看到自己的任务是完成研究， 在仍然

存在这种可能的时候， 以成为知识武器。① 我们后来时期也有类似的场景， 例如， 在捷克时期： 纳粹

已经在大门口， 但我还有这个和那个任务没完成……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工作过！ 成为知识武器， 这本

质上是一个军事隐喻， 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隐喻。 洛特曼， 正如我们所知， 也非常喜欢军事隐喻

（他有时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提到靶场、 战壕、 炮火）， 他无疑会赞同这样的座右铭。 毕竟， 在这

里首先推崇的思想是借助于知识、 理智来消除心灵的慌乱和迷失。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 无论人们对他们的技术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看法如何， 他们都高度重视科学

的道德威信和人格尊严， 这一点在我们今天尚远非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这个思想导向本身看起来可能

像浪漫主义的有些过时的表现。 但这更多地是证明了这些人的智慧， 他们经历过很多事情， 学会了如

何珍惜整个现代欧洲文明所赖以成长的科学， 没有了科学， 现代欧洲文明就不复存在 （现代欧洲人

没有了科学的支撑， 既没有目标也没有价值观）。 在任何情况下， 这个座右铭———哪怕是浪漫主义

的， 而根本不是 “唯科学主义的” ———都可以让他们两个人不畏当下， 无惧将来。 为了在并非我们

选择的人生考试的处境下做到无所畏惧这一课， 我们应该感激他们。

译者： 许金秋，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研究方向： 俄国思想文化、 政治制度史。

责任编辑： 王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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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辛利克·巴兰在讨论笔者的报告时指出， 雅各布森在这次节目中的作答不是即兴的， 提前把问题告诉了他， 因此他回答中

的遗漏可能是有意的。 这可能是事实， 但在笔者看来， 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他回答内容的实质， 也没有改变 “政治” 和 “研究” 的

重要性的顺序， 我们知道他在作其他评价时也有过类似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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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国际化的
结构困局及其治道突破

冯 果　 张 阳

（武汉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债券市场国际化， 深度契合金融深层次对外开放之势， 其意涵解读不能偏重如熊猫债、 债券通

等债券的点状单维解读， 而应围绕债券的发债和投资、 在岸和离岸要素进行四维结构的体系阐释。 当前，
我国债市国际化发展程度畸低、 结构欠合理， 这与债券的基础制度僵化、 关键设施分割离散不无关联。 域

外， 以美、 日、 欧为代表的发达债券市场在演进中形成了 “主动型” 与 “被动型” 的不同国际化模式， 但

他们也力倡 （内外） 环流机制畅通 、 设施 ／监管统合及制度审慎包容， 并注重系统风险的跨境防范。 我国

的债市国际化， 应加强三向度的衔接， 明确内外市场主次联动、 效率风险系统衡平的根本定位， 完善对境

内监管统合、 对境外规范认可引入的制度改革， 并加强衍生品培育、 登记托管结算设施配套。
关键词： 债券市场； 债券国际化； 债券 “二模式”； 债市 “三向度”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１７８－１４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公布的金融业开放指数， 中国仅为 ０ ４９， 排全球第 ６７ 名，①
金融开放空间尚待提高。 扩大金融开放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心，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 “要
积极稳妥地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要以更大的开放促进金融深化改

革”。 债券作为金融市场重要支柱， 具有风险相对可控、 资金流具规模、 定价市场化和监管易触性等

优点， 其国际化推进是金融开放的关键抓手。 历经 ３０ 余年发展， 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已居世界第三，
但国际化程度畸低， 境外投资者占比不足 ２％， 国际债券规模也仅在 １ ５％左右， 国际化结构残缺、
维度单一。 这种现实困局背后暗含着深层的历史原因： “重股轻债” 的观念根深蒂固， 债市被视为股

市的附庸， 债市重要性被低估， 其国际化问题鲜被关注， 缺乏充足的理论阐释和制度构建。 现有制度

粗糙僵化， 关键交易结算设施分割离散， 难以有效回应债券市场的变化情势。 当前我国债券市场国际

化研究以经济学为主， 法学角度解读稀少， 且多集中于对个别问题的点状论述， 尚缺乏对债市国际化

结构全貌的系统探讨。 因此， 本文欲从剖析债市国际化的应然结构和核心功用出发， 明确我国债市国

际化的发展掣肘， 在借鉴域外发达市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尝试从定位、 制度内容和配套衔接三个

向度提出破解债市国际化困局的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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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债市何以国际化

　 　 国际化是国内市场的拓维延伸， 债市国际化走向决非偶然性的政策产物， 其深受 “金融深化”
规律影响。 该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萧 （Ｅ Ｓ Ｓｈａｗ） 于 １９７３年提出， 他在抨击金融压制政策的基础上

倡导 “金融自由化”， 认为政府应减少对金融市场的过分干预， 使金融经济遵循自身规律，① 这种内

生规律要求 “破除国内封闭， 迈向国际融通开放”。 债市发展应从国内单一场域向国内国际市场并重

转换。 在市场发展初期， 管制思维影响下的国内市场可基本满足投融资供需匹配， “大国规模经济”
下的国内债市自给性持久度更高。 但随着市场深化， 债市会触及 “瓶颈”。 长期压抑式调控， 或导致

市场衰退或造成要素外流， 而突破点即在于国际化。 通过充裕的国际资本和债券的环流， 弥补国内债

市短板， 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１ 为何债券是关键切入点

金融市场的投融资工具并不限于债券， 亦有股票和贷款。 缘何债市国际化是金融开放之关键切入

呢？ 这主要源于债券的比较优势。 债券本质是到期还本付息的标准化债权凭证。 （１） 与股票相比，
债券融资主体广泛。 股权融资仅由私营机构发行， 债券还可以由政府等公共部门发行， 可以为不同的

投资主体提供更多选择空间； 股市充斥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投资者， 而债市多是机构投资者， 风险

吸收能力较强， 投资如有损失不易引起群体性动荡； 股票乃所有权凭证， 价格波动大， 且股东为公司

“内部人”， 其以表决权为依托直接参与企业决策， 向非本国居民开放股权融资市场对本国资本市场

会有较大波及。 债券为固定收益凭证， 风险预期明确， 价格波动有限， 债券持有人又是 “外部人”，
与发债主体经济关联较弱， 即便爆发风险亦难以直接危及本国资本市场安全， 从而益于稳定推行国际

化。② （２） 与贷款相比， 债券融资属于直接融资， 具有公开交易市场， 其债权具有标准性， 届期前可

“多次反复交易”， 流动性较高， 融资成本比未证券化的贷款低， 国际化资金利用效率高； 贷款程序

繁琐并面临复杂金融监管规则， 尤其是国际主权贷款门槛较高， 适格主体范围狭窄。 而债券投融资标

准明晰， 且品种多样， 可适合不同层次的国际主体； 此外， 贷款的期限和额度浮动范围有限， 债券融

资期限和规模设置更为灵活。 因此， 债券市场的国际化更具有先天优势。
２ 债市国际化的四维结构： 发债和投资、 在岸和离岸的组合

债市国际化意涵并非来自于学术抽象假说， 而是更多地源于对实践的提炼总结。 在全球化大势

下， “国际化” 俨然成为通说话语， 法学语境下的规范研究亦 “言必称国际”， 债市国际化有被泛化

解读之虞， 其内涵架构尚未厘清， 理念引入、 制度移植、 设施互通、 标准对接被空洞地推介。 域外研

究偏重探讨 “国际债券”， 如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ＩＣＭＡ） 和国际清算银行 （ＢＩＳ） 将其定义为发行人

在本国或本地区之外发行的债券， 突出发债端的需求， 强调 “债券” 的国际化， 但这不等同于 “债
市” 国际化；③ 国内学者更关注单一债券制度分析， 如熊猫债会计规则的国际对标研究、 主权政府熊

猫债纠纷的解决模式，④ 此确可助益于细节问题的深入化解， 但仍未展现债市国际化体系的应然全

貌。
债市国际化的脉络纷繁复杂，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结构混沌。 以合并同类项趋近调整的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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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债券市场国际化的四维结构

区分方法可为其厘清结构提供解释进路。 债市国际化由两组核心要素构成， 即发债 （发行） 和投资

（交易）、 在岸 （境内） 和离岸 （境外）， 如图 １ 所示， 两两组合即有四维结构： （１） 在岸投资， 指

境外主体对中国境内债券的投资， 典型代表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投资认定机制 ＱＦＩＩ、 人民币

合格境外投资者境内投资的资格认定机制 ＲＱＦＩＩ及内地与香港债券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 “债券通” ）
等， 强调放松管制引入境外资金活跃境内债券市场并分散境内债券风险； （２） 在岸发债， 指境外主

体在中国境内发行债券， 丰富境内投资者的债券选择空间， 根据币种不同可分为 “外国债券” 和

“欧洲债券”， 若境外发行人以发行市场所在国 （如中国） 货币计价则为 “外国债券”， 典型为 “熊
猫债”， 若以第三国货币计价发债则为 “欧洲债券”， 如美国在中国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债券。 一般而

言， 受货币当局的影响， 前者监管更为严格； （３） 离岸投资， 指境内主体对境外债券的投资， 包括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 ＱＤＩＩ、 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 ＲＱＤＩＩ、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项目

ＱＤＬＰ （上海、 青岛试点） 及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项目 ＱＤＩＥ （深圳试点）， 通过资本适当流出来

合理匹配境内外债券的风险和收益； （４） 离岸发债， 即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 一般有直接发行

（境内企业发债）、 间接发行 （境外分公司发债＋境内母公司担保） 和红筹架构 （控股公司在境外＋业
务或资产在境内） 模式， 实现资金跨境引入的目标。 若发行人民币债券， 也称作 “离岸债券”， 其有

利于境外资金的回流， 典型为 “点心债”， 若发行其他币种债券， 则为 “欧洲债券”， 如中国在美国

发行以英镑计价的债券。① 通过四维结构的划分， 可根据不同维度的风险特点， 进行针对性的制度调

整和机制改进， 从而为债券市场国际化提供体系性的切入点。
３ 债市国际化的双向功用

以功能视角进一步观之， 债市国际化的四维推进具有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的双向功用。
一方面， “引进来” 活跃国内市场。 首先， 境外投资者的引入可提高境内债市流动性水平。 我国

债市主体结构同质化严重， 银行等金融机构占主导， 对债券投资偏好相近。 差异化的境外投资者将提

高投资结构多元化程度， 扩大债券流通市场容量， 活跃债券二级市场的交易， 进而优化债券市场价格

发现功能， 完善债券收益率曲线。 其次， 域外债券持有人的拓展可分散我国债券市场的风险。 自

２０１４年 “１１超日债” 事件打破 “刚性兑付”、 实质违约以来， 我国债市频频 “爆雷”， 仅 ２０１８ 年便

发生债券违约 １２０只， 金额达 １１７６ ５１亿元。② 而境外主体投资策略多样， 抗风险能力较强， 即便对

违约债券亦有相应处置机制， 其扩容加持后可减轻问题债券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冲击， 有益于境内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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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离岸人民币债券根据发行地点差异有不同称谓， 例如香港 “点心债”、 台湾 “宝岛债”、 新加坡 “狮城债”、 卢森堡 “申根

债”、 韩国 “泡菜债”、 法国 “凯旋债” 等。 欧洲债券的名称为历史延袭， 并非仅指在欧洲发行的债券， 其关键标准在于发债以第三

国货币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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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疏解。 再次， 国际成熟债市规则、 惯例的引入， 还将推动国内债市机制的完善， 加快债市制度

体系与国际接轨， 促进我国债市稳健发展。 最后， 债市国际化将加强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联通， 增

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香港的债市规模 ／股市规模小于 １ ／ ８， 通过 “债券通” “点心债” 等

投资 ／发债推动， 可改善其 “股强债弱” 的局面， 增强香港债市 “窗口示范效应” 和与内地 “转化联

动” 的功能， 推动境内债市向更大的广度和深度演进。
另一方面， “走出去” 提升国际影响。 首先， 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货币国际化涉及本币的

流出与流入机制， 前者确保他国主体能获得本币， 后者则是维持他国主体持币意愿的保证。① 债券国

际化通过 “在岸发债” 和 “离岸投资” 促进人民币的流出， 通过 “在岸投资” 和 “离岸发债” 推动

人民币回流， 从而有利于畅通人民币国际化环流的机制。 其次， 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 债市国际

化契合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融资需求， 可降低对传统贷款模式的依赖， 为长期、 大规模的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开放性债券保障。② 再次， 促进全球债券利益共享。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世界主

要经济体力推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 并实行负利率政策规避流动性陷阱， 致使债券收益率走低， 我

国固定收益市场利率风险收益性价比高， 尤其是国债具有较高配置价值， 通过债市开放可丰富境外主

体的收益组合， 彰显我国金融开放的影响力。③ 最后， 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 金融是全球经济的引

擎， 债券是金融开放的稳健突破口， 债市国际化发展有助于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是对 ＷＴＯ 开放

承诺的有力履行。 四维体系并进， 规模化的债券和资金双向融通， 这将逐步增加我国债券在国际市场

的权重占比， 凸显我国债市国际地位， 有利于赢取更充分的国际规则制定权。

二、 国际化掣肘： 债市开放困局

　 　 回溯我国债市国际化发展脉络， 从 １９８２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首度在日本发行

１００亿日元私募债以来， ３０余年的发展可被划为四个阶段： （１） １９８１—２００１年为 “实践试水” 阶段，
国际化以 “个案审批” ／ “一事一议” 为原则， 尚无明确制度性架构。 境外日元公募债 （１９８４）、 境

内美元债 （１９９３）、 境外可转换债 （１９９４） 均开始推行。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为 “规则初具” 阶段，
随着 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入ＷＴＯ， 债市国际化向制度化迈进。 ２００２年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

管理暂行办法》 出台， ＱＦＩＩ境外机构经证监会审核后可在额度内将外汇换成人民币投资我国债市；
２００３年 《外债管理暂行办法》 颁布， 规范境内主体境外发行外币债的行为； ２００５ 年 《国际开发机构

人民币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试行， “熊猫债” 的管理框架初步成形； ２００６ 年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 ＱＦＩＩ可投资交易所的债券； ２００７ 年 《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发行

人民币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发布， “点心债” 规范初具； ２０１０ 年 《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

用人民币投资者银行间债市试点的通知》 出台， 境外央行、 港澳人民币清算行、 境外参加银行可在

一定额度内投资银行间债市； ２０１１ 年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 发布，
ＲＱＦＩＩ试点机构可进入银行间债市和交易所债市交易。 （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为 “管制松绑” 阶段， 债

券投融资主体、 额度、 范围及操作限定逐步放开， 国际化向深层次发展。 ２０１２ 年 ＱＦＩＩ 投资范围被进

一步拓宽至银行间债市； ２０１３年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 发布， ＲＱＦＩＩ
被允许投资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市； ２０１５年央行又下发 《关于境外央行、 国际金融组织、 主权财富基

金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市有关事宜的通知》， ＣＩＢＭ 机构投资限制被全面放开， 同年， 发改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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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关于推进企业发行外债备案登记制度改革的通知》 将企业中长期外债监管制度改为更宽松的备

案登记制。 （４） ２０１６年至今为 “创新拓维” 阶段， 债市开放重心关注市场融通， 国际化方式得到进

一步丰富。 ２０１６年自贸区债券市场诞生， 其坚持 “境内关外” 的监管制度， 投资 ／发债的参与方式更

为灵活； ２０１７年央行和香港金管局共同宣布 “债券通” （北向通） 计划， 境外投资者可通过香港与

内地基础设施的转切， “一点接入” 境内债券市场。 我国债市国际化已有一定的发展， 但其程度和层

次仍相对较低， 正面临制度僵化和设施离散的困局。
１ 债市国际化程度偏低、 结构欠合理

从数据分析出发， 我国债市国际化在规模程度和结构分布上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关于规模程度，
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 我国债市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三， 但如图 ２ 所示， 我国国际债

券余额仅为 ２０３０亿美元， 占本国全部未偿债券余额的 １ ６５％， 远低于同期英国 （５１ ７７％）、 加拿大

（３９ ５６％）、 德 国 （ ３４ ９６％）、 法 国 （ ３２ ２６％）、 意 大 利 （ ２５ ８９％）、 美 国 （ ６ ０３％）、 日 本

（２ ９９％），① 债券国际化发行的体量水平处于 “尴尬” 的低位。 不仅发债端如此， 投资端的国际化评

价指标表现亦堪忧。 境外主体在我国债市投资比例一直在 ２％左右徘徊 （２０１８ 年为 ２ ２４％， ２０１７ 年

为 １ ５１％， ２０１６年为 ２ ５２％）， 不仅难与发达国家相比 （如美国 ２５％）， 也逊色于诸多的新兴经济体

（如韩国、 泰国均 １０％）。②

图 ２　 主要国家国际债券余额占本国未偿债券余额的比重

结构分布方面， 根据中债登和上清所统计数据，③ ２０１８ 年境外机构持有我国境内债券的规模达

１ ７３万亿元， 但所持债券品种仍较单一， 主要集中于高信用、 高流动性的中长期利率债， 特别是国

债 （６３％） 和政策性金融债 （２１％） 占比之和即超过八成； 信用类债券占比则不足二成， 其中又以

信用相对稳定的金融机构同业存单 （１１％） 为主， 高风险、 高收益的公司企业类债券被持有的比重

轻微。 从参与主体看， 以 “熊猫债” 为例， ２０１７年共有 ３５家境外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 发行主体的

来源十分集中， 仅来自 ９个国家 ／地区， 其中以香港地区最为突出， 而且， ７０％以上的发债主体是国

内企业的海外子公司 （如中银香港、 华融国际） 或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 （如中国燃气、 远洋控股）。
可见， 与国外债市的投资主体多元化、 投资产品分散化相比， 我国债市国际化的结构尚欠合理。

２ 监管规范、 评级税收与会计审计的滞碍

惨淡数据背后还暗含着深层的制度隐忧。 债券市场 “多头监管” 问题突出， 央行、 财政部、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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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ｓ 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ｅｃｓｔａｔｓ ｈｔｍ？ ｍ＝ ６％７Ｃ３３％７Ｃ６１５，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９．
和讯·债券数据统计， ｈｔｔｐ： ／ ／ ｂｏ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 ／ ｑｕｏｔｅ ／ ａｌｌｔａｂｌｅｓ ｈｔｍ， 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４日访问。
中债登，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 ｃｏｍ ｃｎ ／ Ｃｈａｎｎｅｌ ／ １９０１２９１７； 上清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 ／ ｓｊｔｊ ／ ｔｊｙｂ ／ 。



改委、 证监会及银保监会均关涉其中， 呈现出 “五龙治水” 的复杂格局。 受 “本位主义” 影响， 在

“部门利益” 诱导下， 监管机构各自为政， 导致本质无异的债券被赋予不同称谓及规则。 以公司信用

类债券为例， 现实中即有公司债、 企业债及中期票据等划分， 各债券在发行、 交易、 信息披露等环节

适用不同的规范， 制度统一性遭到破坏， 这无疑人为地增加了发债成本和交易难度，① 不利于境外主

体对信用类债券的积极投资。 同时， 国际债券， 特别是外国债券和离岸债券， 通常还涉及跨境监管的

协调， 需要明确的机构代表 “行权”， 而目前各部门监管权限杂乱交织， 其监管边界尚不清晰， 责任

划分亦是含混模糊， 很难为债券纠纷的化解提供清晰的责任主体。
即便搁置监管争议， 单从已施行的具体制度来看， 其亦存在不少问题。 一方面， 既有制度形式以

规范性文件为主， 其法律位阶低， 制度变动性大， 内容又多为 “宣示性” 要求， 难为具体问题的解

决提供清晰依据。 尤其是银行间债市并无专业性的基础法律， 外债及投资仅被笼统的 《人民银行法》
“名义上” 兼及调整， 囿于篇幅， 实际上其条文对 “债市” 的内容并无多少涉及， 法律的指向性有

限； 另一方面， 制度 “陈旧”， 未能及时反应实践。 以 “熊猫债” 为例， 从 ２００５年至今， 《国际开发

机构人民币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是唯一专门规范， 但实践中熊猫债发行主体已不限于国际开发机构，
外国主权政府、 境外金融机构、 非金融企业已有发债先例， 然而立法长期缺位， “一事一议” 的 “窗
口指导式” 审批反而成为发债通例， 直至 ２０１８年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

办法》 （央行、 财政部公告 〔２０１８〕 第 １６号， 简称 “１６号文” ） 的颁行才解决了发债的正当性， 如

此滞后的立法无法为境外主体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
不仅具体券种的发行 ／交易规范 “僵化”， 评级和税收等牵涉整个市场的制度亦长期处于尴尬的

境地。 囿于跨境市场的差异， 国际投资者对国内债券不甚熟悉， 评级机构则充当着重要的信息中介，
以其 “声誉机制” 为国际主体提供境内债市的投资参照。 域外， 评级制度已然成为金融基础设施的

“永久性” 组成，② 被牢牢嵌入债券契约、 投资过程以及监管框架之中。③ 而我国尚未建立债券信用

行业的基础性法律， 评级规范散落于多个部门的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之中， 评级监管法规尚未形成统

一体系， 评级结果的追踪和问责机制阙如， 导致评级的约束性和系统性较弱。 加之我国评级行业发展

经验不足， 受价格竞争和利益俘获的影响， 评级虚高的问题突出， 据统计， 我国 ＡＡ级以上等级的企

业占比高达 ９７ １３％，④ 风险区分度过小， 评级更多被视为形式化程序而非违约风险分析工具， 评级

“峭壁调整”⑤ 和失信现象频发， 评级公信力难获域外投资主体的认可。 另外， 在岸投资债券的税收

安排更是长期模糊。 债券偏向于大宗交易， 利息所得的轻微变化将对投资者收益产生巨大影响。 除国

债、 地方债利息收入明确免税外， 其他债券利息收入征税与否不明确， 直至 ２０１８ 年财政部发布 《关
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８〕 １０８ 号， 简称 １０８ 号

文）， 境外机构投资债券的免税安排才初步 “落地”。 但 “１０８ 号文” 仅是 “过渡性” 安排， 免征税

时限仅为 ３年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７日至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６日）， 尚难以打消境外投资者对长期债券的投资疑

虑， 影响境外投资者对境内债券投资的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 债券会计 ／审计的国际认可、 衔接制度更是障碍重重。 境外主体在我国发行债券，

须以中国会计和审计准则为依据， 除非发债方所在国与我国财政部签订双方认可协议做出 “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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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冯果： 《债券市场风险防范的法治逻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 第 ３－４页； 洪艳蓉： 《 〈证券法〉 债券规则的批判与

重构》，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
Ｊｏｈｎ Ｃ Ｃｏｆｆｅｅ， Ｊｒ ，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ｔｈｅ Ｂ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ｇｌｙ，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 Ｖｏｌ １，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３１－

２７８．
Ｐｒａｇｙａｎ Ｄｅｂ， Ｍａｒｋ Ｍａｎｎｉｎｇ， Ｇａｒｅｔｈ Ｍｕｒｐｈｙ， Ａｄｒｉａｎ Ｐｅｎａ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ｏｎ Ｔｏｔｈ，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徐忠、 曹媛媛、 汤莹玮： 《以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改革发展》， 《清华金融评论》 ２０１７年第 １１期。
“峭壁调整” 是指发债主体之前被授予的评级过高， 在其接近违约边缘时， 评级又被大量跨级下调。



效” 的安排。 长期以来， 能同时满足会计和审计 “域外准则境内适用” 的只有香港地区， ①其他国家

／地区的机构若要在我国境内发债， 一般不得不放弃熟悉的本国准则， 要么使用内地准则， 要么选择

使用 “中转性” 的香港准则， 这增加了其发债的成本和难度。 ２０１８年 “１６号文” 尝试性地放宽了熊

猫债发行会计准则要求， 对不在等效准则范畴内的会计准则， 只提供差异说明即可， 但差异调节信息

仍要由境内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鉴证。 该规定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境外主体的发债不

便， 但规定适用范围仍仅限于银行间债市， 交易所债市未被纳入， 债市开放推进的维度仍然存在

缺失。
３ 交易前台与登记托管结算后台的割据

除制度僵化外， 设施离散问题亦不容小觑。 受历史遗留和部门利益竞争的影响， 我国债市未形成

统一格局， 银行间市场、 交易所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 “三足鼎立”， 这已足够繁琐复杂、 广受诟

病，② 而实际运作的前台和后台设施更是杂乱， 严重阻碍债市国际化的深入发展。 从交易前台看， 市

场共有六组设施： （１）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受央行主管， 是银行间债市交易的基础平台， 绝大多数

的 “在岸发债” 和 “在岸投资” 于此完成； （２）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 由交易商协会领导， 其主要

推行非公开的 “债权融资计划” 和簿记建档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３） 商业银行柜台系统， 由银保监

会、 央行指导， 为境外投资者投资特定债券 （国债、 地方债、 政策性金融债等） 提供交易服务； （４）
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电子平台、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 由证监会主导， 是交易所债

市的核心场域， 部分公募 “熊猫债” 在此发行， ＱＦＩＩ 机构亦可在此投资国内债券； （５） “新三板”
系统， 由证监会主管， 境外机构可投资其挂牌债券， 并发行境外私募类债券； （６） 机构间私募产品

报价与服务系统， 提供非公开募集方式设立债券的报价、 发行及转让服务， 尤以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为主。 这些前台设施并非根据债券差异设立， 实际上其深受监管部门利益竞逐的影响。 分散割据的设

施布局令人 “眼花缭乱”， 增加了境外主体在我国债市发债或投资的识别难度， 影响其投资组合的策

略选择。
比前台分立更影响债市国际化的是后台碎片化。 后台设施包括登记、 托管以及结算等架构。 与前

台以市场化为导向、 可分立竞争不同， 后台设施更具 “公共产品” 的属性， 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

重要组成，③ 统合运作是促进债市交易的理性选择。 而我国债市后台设施杂乱交错， 主要包括 “中债

登” “上清所” 及 “中证登”。 （１） “中债登” 受央行、 财政部、 发改委、 证监会以及银保监会共同

管理， 其债券托管体系以直接托管为主、 间接托管为辅， 托管范围几乎囊括所有类型的债券， 外国债

券亦主要在此托管， 结算上采用实时逐笔全额的方式； （２） “中证登” 由证监会领导， 主力推行 “中
央登记、 二级托管”， 结算上全额与净额并用， 债券类型集中于国债、 地方债、 企业债、 公司债及公

募熊猫债等； （３） “上清所” 则由央行监管， 采用直接托管架构， 推行中央对手方净额结算制度， 托

管债券类型与 “中债登” 存在重合，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是其核心业务品种。④ 如此离散的设施

架构导致境外投资者须在三家机构开立账户方能全面进入我国债市， 徒增其程序性交易成本， 交易便

利度亟待提高。 而且， 不同后台竞相 “扩围”， 本质并无殊异的债券被人为割裂， 采用不同登记托管

结算规则， 降低了市场的配置效率， 无益于债市国际化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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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会计准则等效的国家 ／地区有 ２个， 即香港和欧盟， ２００７年 《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与香港会计师公会关于内地企业会计

准则与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等效的联合声明》、 ２０１２年财政部公告 ６５号宣布 “自 ２０１２年 １月 １日起， 欧盟成员国上市公司在合并财务

报表层面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 （２） 审计准则等效的国家 ／地区有 １个， 即香港， ２００８ 年 《中国审计

准则委员会与香港会计师公会关于内地审计准则与香港审计准则等效的联合声明》。 会计与审计规则均等效适用的地区仅有香港， 这

或可为香港是熊猫债发行主要来源地区提供注解。
袁康： 《我国债券市场风险治理的规范逻辑与制度建构》， 《政法论丛》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Ｒｕｎｂｅｎ Ｌｅ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０－１１．
张阳、 阎维博： 《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的联通及统合》， 《证券法律评论》 ２０１８年卷。



三、 域外债市国际化的二元模式及风险警示

　 　 僵化的制度规范和离散的设施布局是我国债市国际化向成熟迈进的掣肘。 域外， 以美国、 日本、
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债券市场经过数十年摸索， 形成了体系性的规范架构和统合性的后台设施。 虽存有

国别差异， 进程也有 “主动型” 和 “被动型” 之分， 但发展经验具有高度相通性， 值得借鉴。 当然，
国际化推进乃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域外债市国际化进程中亦有波折， 其显现的风险问题值得深刻

思考。
１ “主动型” 与 “被动型” 债市国际化的同异比照

债市国际化的核心意旨在于 “融通开放”， 其在国内单一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域外因素的

交互影响。 开放类型有两种， 要么主动寻求突破， 要么被动应对变局， 前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易凸

显规模经济的效果， 多由直接金融型国家倡导， 后者以结构调整为目标， 可发挥制度后发的优势， 多

被间接金融型国家采用。 实际上， 早在 １９世纪 ２０年代， 伦敦金融市场就出现了外国债券发行者， 这

些发行者主要是外国政府和大型铁路公司。①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都是最主要的融资中心。 但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起， 为减少巨量的国家债务和确保英镑回归金本位制， 英国开始限制其他国家在伦敦

发债并实行汇率管制， 国际债券发行量锐减， 其金融地位日渐暗淡， 美国逐步取而代之。
美国为 “主动型” 开放债市的典型， 其债市发展与美元国际化密不可分。 二战后， 美国资金十

分充裕， 开始寻求美元的境外优化配置， 而此时欧洲资金匮乏。 １９５５ 年， 第一笔 “扬基债券” 由英

国国家电网公司发行， 带动了以美元计价的在岸债券的兴起， 境外投资者涌向美国发行外国债券获取

资金， 美元流出机制有了债券工具保障。 再加上美国鼓励离岸投资债券， 其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对外净

支出向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了较高的本币输出流动性。 １９６３ 年第一笔 “欧洲美元债券” 由意大利国家

高速公路管理局发行， 又引领了离岸债券发展潮流， 境外发债的推行丰富了境外美元回流机制。② 而

且， 美国对境外投资者境内投资债券的限制较少， “国民待遇” 落实充分， 美国国内债券市场发达、
品种丰富、 流动性高， 能吸引大量非居民将持有的美元配置为债券， 外国投资者在其债市规模占比近

３０％， 美元流入机制得到进一步拓宽。 随着美元第一国际货币地位的奠定， 非居民持有美元的意愿趋

于稳定， 美元投资 ／发债规模不断走高， 其债市国际化因而具备了充分的流动基础， 如图 ３ 所示， 其

四维架构并行， 债市环流机制畅通。

图 ３　 美国债市国际化的环流机制

在制度架构方面， 美国国际债券市场的基础法律清晰， １９３３年 《证券法》 和 １９３４年 《证券交易

法》 施行至今， 一直是其核心的法律依据， 虽然债券创新频频， 但均被 “证券” 概念有效涵摄。 不

像中国监管机构杂乱， 除 １９９３年 《国债法修正案》 赋予美国财政部对国债拥有永远管理权之外，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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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 Ｇ Ｄａｗｓ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８２２－２５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ｕｂｂｌｅ，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０， ｐｐ ２－１０．

克里斯·奥马利： 《债市无疆———离岸债券市场走过 ５０ 年》， 万泰雷、 郭中宝、 苏雪燕、 孙红娟译，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

社， ２０１６年， 第 ３６－３７页。



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 （ＳＥＣ） 可谓 “一家独大”， 其监管范围涵盖债券发行、 交易等各方面内容。
近十年来， ＳＥＣ权力不断扩张。 ２００２年根据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第 ３ 条， 设立了由其领导的

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负责对会计审计事务的监管。 关于国际债券发行的会计准则， ＳＥＣ 通过

２０－Ｆ表第 １７项规定， 实施单边决定的 “差异调节” 模式， 外国债券的发行人可以保留其熟悉的本国

会计准则， 只要说明本国与美国准则的主要差异即可。① ２００６ 年， 美国国会又颁布了 《信用评级机

构改革法》， 明确了 ＳＥＣ在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地位， 赋予其为信用评级行业制定规章、 进行监管和

强制执行的权力， 债券评级愈发规范。② 设施层面， 美国国际债券并无特殊性。 交易前台近 ５０ 个，
但有明确的场内与场外之分。 后台上， 债券统一采用中央托管方式， 根据债券类型差异分别适用两个

系统： 政府债券托管于美联储备的债券簿记系统 （ＦＲＢｓ）， 由全美证券托管清算公司 （ＤＴＣＣ） 下的

固定收益清算公司 （ＦＩＣＣ） 进行结算； 公司债等私人部门债券受 ＤＴＣＣ 下的全美证券托管公司托管，
其清算主要在 ＤＴＣＣ下的国家证券清算公司 （ＮＳＣＣ） 完成。③

日本则是 “被动型” 开放债市的代表， 其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为主导， 银行是投融资的核心场

域， 国内债券市场相对弱势， 开放进程缓慢。 直至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日本对外贸易顺差急剧增加， 日

本政府方被动地应国际社会要求打开国内债市。 １９７０ 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行第一笔外国债券——— “武
士债券”， １９７７年欧洲投资银行发行第一笔欧洲日元债券。 虽然 “金融抑制” 的思维依然浓重， 境外

投融资限定较多 （例如， 美日 １９８４ 协议后才放宽非居民发债方的市场进入标准）， 但日本债市国际

化的架构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逐步成形。 与美国类似， 日本奉行 “大统合” 式监管， 债市跨境交易监

管由金融厅一家负责， 便于标准的统一。 １９４８年颁行的 《证券交易法》 在 ２００６年被修改为 《金融商

品交易法》， 是债券市场基本法， 国际发债 ／投资均须以此为据， 评级机构的监管也于 ２００９ 年在该法

中被明定。 在会计准则开放问题上， 日本实行 “单边认可” 主义， 采用 “一事一议” 审批制， 已陆

续批准了美国、 韩国、 马来西亚等 ２０余个国家的会计准则， 境外审计机构 “入场” 名单已有来自 ３１
个国家 ／地区的 ９２家机构。④ 关于后台设施， 日本亦分为两套： 政府债券托管于日本央行， 结算在央

行国债服务系统处理； 公司债等则受日本证券托管中心 （ＪＡＳＤＥＣ） 管理， 结算由日本证券清算公司

（ＪＳＣＣ） 完成。 此外， 日元的国际化也推动了债市国际化， 在岸债市与离岸债市通过日元的流通得到

较有效地联结。
其实， 单从国际债券 ／国内债券的比例来看， 欧盟地区核心成员国的债市国际化水平并不亚于美

国、 日本。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性货币———欧元的促进。 ２００２ 年起， 欧元区国家发行的债券全

部转为欧元计价。 原本分散的各国市场被统合到一起， 打破了欧洲国家间的资本流通障碍， 便利了投

资者的跨境发债 ／投资， 债市流动性也因投资者的多元化得到提升， 以欧元计价的国际债券未偿余额

规模甚至与美元债券不相上下。⑤ ２００４年， 《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 （ＭｉＦＩＤ）⑥ 为债市国际化提供

了统一的法律基础。 关于第三国的会计审计， 欧盟先后于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 年颁布 《有关年度报告和合

６８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经济法治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Ｆ表是美国境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债券的发行注册表需遵守的要求。 其 “主要差异” 披露包括境外发行人财务

报表的会计原则、 方法同美国会计准则的不同以及根据本国准则和美国准则计算出的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净利润表之间的量

化差异。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ｅｃ 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 ／ ｆｏｒｍｓ ／ ｆｏｒｍ２０－ｆ ｐｄｆ。
Ｌｙｎｎ Ｂａｉ， “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ａ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 Ｌｅ⁃

ｇ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１０－１７，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 １５９４４６２．
沈炳熙、 曹媛媛： 《中国债券市场： ３０年改革与发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第 ２３７－２３８页。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ｕｄｉｔ Ｆｉｒｍ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ａｄｅ 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Ｓ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ｓａ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 ｆａｆｉａ ｐｄｆ，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ｕｇ ３，

２０１８，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３， ２０１９．
据 ＢＩＳ统计，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国际债券市场上欧元债券的占比曾超过美元债券位居第一， ２０１５ 年后占比有所下滑， ２０１８ 年美

元债券达 ４０１１１０亿美元、 欧元债券规模为 ２０６３８０亿美元， 欧元债券仍不可小觑。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ＭｉＦＩＤ）， ２０１４年修订后发布 ＭｉＦＩＤ ＩＩ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４ ／ ６５ ／ ＥＵ）， 于 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３日

施行。



并报表的法定审计指令》 《关于建立第三国证券发行人所采用的会计准则等效机制的条例》，① 确定

了 “政府认定＋双边认可” 的监管模式， 目前 “等效准则” 适用的国家 ／地区已超过 ２０个。 债券评级

专业立法也于 ２００９年落实， 对成员国具普遍约束力的 《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信用评级机构条

例》 （ＥＣ１０６０ ／ ２００９） 获批通过。 ２０１１ 年成立的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 （ＥＳＭＡ） 又进一步方便

了成员国债市的跨境监管。 设施方面， 纵使欧盟国家众多， 但债券托管清算主要集中于明讯 （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ａｍ） 和欧清 （Ｅｕｒｏｃｌｅａｒ） 两家机构， ２０１４年后， 更统一的泛欧证券结算平台 （ＴＡＲＧＥＴ２—Ｓｅｃｕｒｉ⁃
ｔｉｅｓ） 也被提上设立日程。② 综上可见， 货币国际化、 监管机构集中、 基础制度明定、 设施相对统合

是成熟债市国际化的共同规律。
２ 境内债市挤向边缘、 风险传导多向渗透、 市场变化波动加剧

效率与风险为国际化之一体两面。 域外债市国际化不仅有市场联通、 成本降低、 交易便利等正面

效果， 也存在着多重风险的负面隐忧。
首先， 离岸债市的 “过度” 繁荣可能会造成境内债市产生 “空心化” 的危机。 以日本为例，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 其对国内金融管控严格， 直接融资渠道狭窄， 境内债市品种单一、 收益率偏低、 发债

程序复杂， 而离岸日元债券市场灵活自由， 主要依靠商业自律， 投融资成本相对较低。 日本企业便纷

纷绕开监管， 通过离岸市场进行融资， 而投资者也常常是日本境内的主体， 本是 “主力” 的国内债

市一度被 “边缘化”， 武士债的发行量长期低迷。 美国在债市国际化初期亦有类似问题。 欧洲美元债

作为美国 “国际化开放” 的招牌， 国内监管鲜有触及， 并无过度的税收安排。 而国内债市的税负相

对严重， １９６３年美国国会通过 《利息平衡税法》 限制居民对外投资， 对购买外国债的居民征收 １５％
的利息税， 同时还对非居民在境内投资债券取得的利润、 利息征收预提所得税 （Ｗｉｔｈ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ａｘ），
这对国内刚起步的 “扬基债” 形成重创， 资金纷纷向离岸美元债券市场 “外逃”， 在岸债市的发展险

些陷入停滞，③ 直至 ２０余年后才逐步取消这两种税收， 国内债券市场又逐步转向繁盛。
其次， 国际化联通会加速债市风险的跨境、 跨市场传导。 境内与境外债市不能完全分隔， 凭借货

币环流机制的推动， 二者的关联愈发紧密。 发债、 投资维度的全球拓展减少了债券交易的地理边界，
但也增加了风险传导的速度及面向。 而且， 机构投资者是债市主体， 其投资不局限于债市， 股市、 衍

生品、 货币市场亦是其投资范围， 一旦债市 “爆雷”， 也会波及其他市场。 离岸债券的个例违约、 国

内汇率的细微调整、 国际政局的些许变动甚至气候的变化都可能造成病毒式的风险传播， 甚至酿成金

融系统性危机。 现实中，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末的日本 “泡沫经济”、 ２００８ 年的美国 “次贷危机”、 ２００９
年的欧洲 “主权债务困局”， 都是国际化背景下债券风险迅猛扩散的鲜明例证。

最后， 境外投资者的 “涌入” 或加剧债市的波动性。④ 随着一国境外投资者对境内债券持有规模

比例的增加， 其对国内债市的影响力也随之提升。 特别是实力强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和金融集团游资，
出于逐利的本性， 其可能在市场利好时巨量买入债券， 在市场情势发生变动时， 又大幅清仓撤离。 无

论是基于 “合理避险” 的考虑， 还是存有 “不当做空市场” 的动机， 这种大出大进的 “闪电交易”
会造成债券收益率急剧波动， 加之金融市场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明显， 外资变动会导致境内投资者盲

目跟风抛售债券， 加剧影响境内债市的稳定性。 这尤其多发于新兴市场， 但发达市场亦会受其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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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日本债市国际化是 “被动型” 开放。 １９９５ 年， 日本与美国签订 《日美金融服务协议》， 其债

券市场对境外投资者的准入限定进一步放松， 大量美国资金趁势涌入， 通过压迫日元升值、 引入衍生

品对冲， 先做大经济 “泡沫”， 后又急速 “唱空” 撤资， 造成日本债市收益率曲线畸形波动。①

四、 竞逐国际化的三向度： 定位、 制度优化及配套协调

　 　 围绕国际化命题， 我国债市开放已有初步尝试， 但尚面临发展的掣肘。 无论是宏观意义上开放布

局的结构安排， 抑或微观层面上具体制度、 设施的推进举措， 都存在急待完善的空间。 域外发达债市

的经验证明， 债市国际化不是拘于一面的个别维度、 要素的提升， 也决非脱离国内债市的单独体系的

发展， 其实际上是体系化、 综合性的路径探索。 在全球金融开放的时势助推下， 我国债市国际化的治

道改革应从基本定位的厘清、 制度内容的明晰和配套安排的协调三个向度予以突破。
１ 内外市场的主次联动和效率风险的系统衡平

债市国际化的推进不能盲目偏狭， 首先应明确其基本定位。
一方面， 要加强内外市场的主次联动。 （１） 从金融市场全局来看， 债券市场是金融市场开放的

有力切入点， 其国际化应给予重视， 但也不能忽视与股票市场、 货币市场等的协调。 例如， 目前债券

通的 “南向” 开设和未来 “北向” 的开通， 应注意与既有的 ＱＦＩＩ、 ＲＱＦＩＩ和 ＣＩＢＭ制度的衔接， 毕竟

这些制度的发展初衷和现实应用并非仅局限于债市， 应进一步明确其制度适用的边界， 避免不同制度

发生混淆。 （２） 从债券市场的系统来看， 国际债券市场的基础在于国内债券市场， 二者存在 “耦合

效应”， 应厘清其基本定位和联动关系。 国内债市占据价格引导和货币本位的优势， 是金融无风险基

准利率的源泉， 能集中主要的融资和投资需求， 应作为 “主板市场” 存在。 而国际债市是国内债市

的延伸补充， 是国际资金、 债券融通的渠道， 其定价跟随国内债市变化， 基础设施与国内债市并用，
应被视为 “从属市场”。② 债市国际化能否深入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债市的完善程度， 二者

应同步推动。 （３） 从债券市场国际化本身来看， 其存在自洽地解释。 “国际化” 既不能被空洞泛化理

解， 也不能被片面单向解读。 正如前文论述， 根据发债和投资、 在岸和离岸的要素组合， 债市国际化

具有 “在岸发债” “在岸投资” “离岸发债” 和 “离岸投资” 四维结构。 唯有全面系统地四维推进，
才能实质助益于我国债市国际化的深入发展。

另一方面， 要注重效率与风险的系统衡平。 国际化犹如双刃剑， 唯有时机得当、 开放合理， 方能

发挥其积极功用。 债市国际化是时势所向， 要奉行全面的双向开放， 但同时还应循序渐进、 重点突

破。 相较于离岸市场， 在岸债市与境内债市的监管触及度更高， 开放节奏的把控力更强， 其风险防范

和化解机制更易推进， 且其与境内经济关联更为密切， 应作为债市开放的重点。 具言之， 目前紧要的

任务更要偏重： 着力推进境外主体在我国发债和境外主体投资我国债市的工作， 加强 “熊猫债” 等

外国债券的机制建设和市场培育， 扩大境外投资者对债市的投资便利度， 减少 ＱＦＩＩ、 ＲＱＦＩＩ 的额度、
投向限定， 以及完善 “债券通” 的操作规程和开放安排。

２ 境内监管的划归统合与境外规范的认可对接

制度是理念落地的根本保障， 统一明确的法律有助于债市国际化的推进。 制度论证、 起草、 施

行、 执法都与业务主管部门紧密相关。 在我国， 与国际化推进有关联的债市监管机构包括央行、 财政

部、 发改委、 证监会和银保监会。 基于部门利益的竞逐， 各监管主体往往利用其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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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债券市场国际化的关联体系

件制定权对债市进行特色监管。 但囿于监管权限边界不清， 监管重叠或缺位的问题突出， 相关制度规

范存有冲突。 从制度完善的根源来说， 统合的监管有利于祛除各部门利益纠葛之弊， 促进立法内容的

统一。 但将债市监管划为一体尚存在难度。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３日， 央行、 证监会、 发改委联合发布 《关
于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的意见》， 明确证监会对债券市场的统一执法权， 被市场视为监管统

合的里程碑。 但其统合程度依然有限， 仍存在诸多缺陷： 其一， 意见有 “越位” 之嫌， 在 《证券法》
的证券定义尚局限于公司债、 国债等 “交易所” 债种范围之内， 证监会对银行间债市的监管权缺乏

法律依据； 其二， 意见发布的主体并无财政部和银保监会， 可见， 关于国债、 “熊猫债” 以及部分金

融机构债券的市场监管权如何统合尚未达成一致； 其三， 意见适用度有限， 证监会的监管统合局限于

“执法” 层面， 央行、 发改委并未实质放权， 仅是采取案件会商、 线索移交、 信息共享和联合行动等

配合性举措。 监管高度统合在短期内仍存在较大难度。 实际上， 比监管统合更迫切的是， 债市基础性

法律的残缺亟待 《证券法》 的扩大填补。 要进一步扩充 “证券” 的定义， 将银行间债市的非金融企

业融资工具等债券纳入统一的法律调整， 以此既为国内债市实质统一提供 “母法” 依据， 又为债市

国际化提供稳定的法律预期。①

除基本法律需完善外， 专门性规范也有待调整。 评级制度关乎债市 （国际化） 的风险能否被有

效、 简明地揭示， 评级机构的存在不仅能降低发行人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 减少 “柠檬市场”
效应， 还充当着市场 “看门人”， 能减少监管成本。② 境外投资者发债和投资的关键信息主要来源于

评级报告。 域外， 评级机构已是监管的重要对象。③ 我国评级机构所受监管混杂， 不同监管主体实施

不同评级要求， 评级规范欠缺统一化规制。 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１１日， 央行和证监会发布 《加强信用评级统

一监管、 推进债券互联互通》 的公告， 推进银行间债市与交易所债市评级机构的资质互认， 加强评

级机构的监督管理和评级行业的信息共享， 初步显现出统合规制的思路， 但该公告仅为部门规章， 法

律位阶过低， 尚需制定更高位阶的 “评级条例” 或 “评级专门法” 来规范评级乱象。 此外， 针对国

际债券， 还可推行 “双评级” 机制， 既有境内本土机构评级， 亦引进境外机构参与评级， 以增强评

级准确性， 减少境外主体的投资疑虑。
税收制度是债市开放重要的激励工具。 债市多大宗交易， 利息的轻微变动均对投资者产生巨大影

响。 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的利息收入能否稳定免税， 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收益所得及长期投资配

置。④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财政部发布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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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近期投资的不确定性， 短期熊猫债或因税收之减免而涌现增持 ／增发之势，
但 ３年以上的中长期债券尚缺乏稳定的 “政策预期”。 而金融市场存在竞争性， 境外投资者可能因我

国税收之不明确转而避险改投他国债市。 因此， 为增强在岸投资 ／发债的开放深度， 应进一步确立境

外投资者境内投资债券利息收入的免税安排。
会计审计制度是否与国际衔接直接关系到境外主体发债的成本耗费， 影响发债方融资意愿。 囿于

我国长期坚守 “准则等效” 的 “双边认可” 制度， 可同时克服会计、 审计限制的地区只有香港， 这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他国家 ／地区在我国发行外国债券的可能性， 发行熊猫债的境外主体来源不够丰

富。 域外， 日本、 欧盟认可的国家 ／地区均已近 ３０个， 因此， 为加大开放力度， 我国应针对国际发达

国家和潜在开放对象 （如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加强制度互认， 为境外发行人和境内中介机构提

供明确指引。① ２０１８年 ９月， 央行、 财政部发布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 借鉴美国 “单边决定” 的模式， 放宽会计审计要求， 与我国并无等效安排机制的他国主体可通

过提供 “差异说明” 的方式获准进入境内银行间债市发债。 此举减少了境外主体发债障碍， 但局限

依然存在： 其适用范围仅限定于银行间市场， 交易所债市未被涵盖， 割裂化思维明显， 不利于债市开

放的统一塑造。 短期内可通过规章修订， 扩大适用范围， 减少人为差异； 长远之策则要从根源上加强

市场类型统合， 通过 《证券法》 明确国际债券会计审计的特殊适用规范。
３ 基础设施的联通适用与市场工具的深化扩容

设施是债市国际化的硬件支撑， 登记托管结算系统更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核心组成，② 其不仅有

效率促进之用， 更是金融风险防范的平台。 早在 ２００１ 年国际清算银行 （ＢＩＳ） 和国际证监会组织

（ＩＯＳＣＯ） 即在 《证券结算系统建议》 （ＲＳＳＳ） 中提出， “在最大范围内实现集中托管， 将托管结算

集中于一体， 可实现规模经济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２０１２年， 设施类的第一部系统性国际规则———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 发布， 尤为强调后台设施集中运行的重要性。③ 而我国债市设施分割已广

受诟病， 阻碍国际化的系统推进。 理想改革路径是落实 《证券法》 第 １５８ 条 “证券登记结算采取全

国统一集中的运营方式” 的规定， 将中债登、 中证登和上清所合为一体， 如美国 ＤＴＣＣ 一样， 设立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集团”， 以债券类型作为内部系统划分依据， 实现境外参与者一个账户即可接入

全部债市的目标。 但也需注意， 由于传统的路径依赖和部门利益短时间内难以撼动， 完全统合难度尚

大， 短期解决方案可优先围绕三个系统的债券品种和交易方式的 “互联互通” 展开。 一方面， 丰富

双向转托管的债券品种， 尤其要完善外国债券在交易所债市和银行间债市跨市场流通的安排， 增加债

市流通性。 另一方面， 推进净额结算方式在各系统的深入适用。 中债登应在实时全额结算的方式基础

上与中证登、 上清所对接引入净额结算方式， 减少不必要的在途资金占用， 降低结算成本， 提高结算

效率。 如此， 可使形式分割下的登记托管结算系统实现最佳化的实质性互联互通。
债市国际化并非孤立的系统推进， 其深化发展还有赖于配套关联机制的支持。 （１） 加强人民币

国际化环流机制。 美国、 日本、 欧盟国际债市发达的重要基石在于美元、 日元和欧元拥有强大的国际

计价地位和循环融通能力。 非居民对货币流通稳定性预期高， 能有较强的发债及投资意愿。④ 人民币

计价债券是我国在岸债市和离岸债市的重点， 人民币能否有顺畅的流入及流出机制关系债市国际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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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唐应茂： 《 “一带一路” 背景下熊猫债结构性问题的制度出路》， 《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 即使 ２０１８年 ９月 “新规” （暂行办

法） 实施， 将 “双边互认” 模式尝试性地调整到 “单边决定” 模式， 加强投入政府资源， 主动扩大会计、 审计规则适用的举措依然

存有必要， 毕竟单边决定尚要提供 “差异说明” ＋ “我国鉴定”， 发债成本依然较高， 而双边决定可从根源上减少规则衔接的障碍，
降低发债成本。

根据 ２０１２年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 （ＰＦＭＩ） 内容，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包括五类： （１） 重要支付系统 ＳＰＳ； （２） 中央证

券存管系统 ＣＳＤ； （３） 证券结算系统 ＳＳＳ； （４） 中央对手方系统 ＣＣＰ； （５） 交易数据库 ＴＲ。
ＣＰＳＳ ａｎｄ ＩＯＳＣ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ｓ ｏｒｇ ／ ｃｐｍｉ ／ ｐｕｂｌ ／ ｄ１０１ａ ｐｄｆ．
Ｑ Ｈｅ ， Ｉ Ｋｏｒｈｏｎｅｎ ， Ｊ Ｇｕｏ ，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Ｍ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 ４，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１６， ｐｐ ２２１２－２２１７．



维结构的推进。 目前， 我国人民币国际化主要路径为 “贸易结算” ＋ “离岸市场”， “金融投资” 和

“在岸市场” 的发展尚待提高， “一带一路” 建设和 “亚投行” 的出现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契

机， 应以之为突破点， 增强人民币环流机制和人民币债市国际化的联动效应。 （２） 深化利率、 汇率

的市场化改革。 利率是债券收益率的基础指标， 境外主体投资境内债券的核心关切即为利率市场化程

度。 我国利率市场化在债市的积累仍显不足， 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功用尚有偏差。 应加强利率风险

定价改革， 促进债券均衡价格的发现。 债市国际化还受汇率影响， 跨境因素的存在使本币或外币债券

资金、 所得的转出、 转入需关注汇率变化， 波动的汇率甚或冲抵投资利息或价差收入。 我国汇率改革

较缓慢， 市场化程度较低。 应加强汇率市场化的持续推进， 让市场在汇率水平调节中发挥决定性作

用， 同时保持必要合理的汇率干预机制， 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可接受区间范围内的有序波动。① （３） 丰

富衍生品等风险对冲工具。 债券市场的双向开放会增加境内外市场的联动性， 投资者面临的信用、 利

率和汇率风险日益突出， 对风险对冲工具的需求将更为强烈。② 而我国债市衍生品发展较为迟滞， 已

成为债市国际化发展的短板， 应加以丰富。 其一， 信用风险方面， 扩大信用违约互换 （ＣＤＳ） 等信用

缓释工具适用范围， 增加债务标的类型， 降低境外投资者参与门槛； 其二， 利率风险方面， 减少交易

品种的限制， 增加境外投资者对远期利率协议和利率互换工具的使用空间； 其三， 汇率风险方面， 解

决我国外汇衍生品期限错配的问题， 尤其增加一年期以上的汇率风险对冲工具。

结　 　 语

　 　 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 债券市场国际化是金融改革深化的必然趋势， 是经济提质发展的

应有之义。 债市国际化不能被空泛解读， 其具有逻辑内洽的四维结构： 在岸发债、 在岸投资、 离岸发

债及离岸投资。 围绕双向开放的维度， 债市的国际化还具有 “引进来活跃国内市场” 和 “走出去提

升国际影响” 的功用。 现实中， 虽然我国债市的总体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三， 但债市国际化程度仍然

偏低、 结构亦欠合理， 这很大程度上与僵化的制度规范和离散的后台设施存有关联。 放眼域外， 成熟

债市国际化的经验存有共通性， 无论是美国为代表的 “主动型开放” 模式， 抑或日本为典型的 “被
动型开放” 模式， 其均重视货币的国际化、 监管集中、 制度明定及设施统合等的推进。 当然， 债市

国际化也存在多重风险的负面隐忧， 比如离岸债市的 “过度” 繁荣可能会造成境内债市产生 “空心

化” 的危机、 国际化的联通会加速债市风险的跨境 ／跨市场传导、 境外投资者的 “涌入” 或加剧债市

的波动性。 从体系化视角出发， 我国债市国际化的治道进路应从三个向度突破： 明确内外市场主次联

动和效率风险系统衡平的定位考量， 加快境内监管划归统合与境外规范认可对接的制度推进， 完善基

础设施联通适用与市场工具深化扩容的配套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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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的法律防控

杨 松　 张 建

（辽宁大学 法学院，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３６）

　 　 摘要： 政府债券是今后中国地方政府举债的唯一合法形式。 其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同时， 也使财政风

险向金融体系传导更加顺畅， 并因 “金融加速器” 效应危及系统性金融安全及反向放大财政风险。 尽管其发

生在金融领域， 但根源在于中国未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政体制。 因此， 必须从财政与金融两个维度， 建立地

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 “防火墙”。 治本之策是推进现代财政体制法治化， 以 “公共性” 为导向确立政府事权

范围， 平衡央地事权与财权配置， 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及支出责任。 治标之策是切断财政风险向金融

体系扩散的传导机制， 禁止地方政府干涉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 加强对金融机构投资地方政府债券的监管，
强化央行独立性防止债券货币化引发通货膨胀。

关键词： 地方政府债券； 现代财政体制； 财政法治； 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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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财政部统计报告显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超过 ２０ ５ 万亿。 虽然从表面上

看， 整体负债率并不高， 处于安全警戒线之下， 但由于隐性债务难以统计等原因， 实际负债规模可能

远大于此。 有学者测算， ２０１６年我国有 １６个省份的政府债务率超过了 １００％， 最高达惊人的 ２５５％。①
加之土地财政难以为继、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及公共支出责任扩展等原因， 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下滑， 刚

性兑付面临现实困境， 实质性违约风险不断提高。 但 “经济增长的刚性必然伴生债务扩张的刚性需

求”② 。 因此， “开前门、 堵后门” 便成为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两个关键维度。 修订后的 《预算法》
以及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方性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 （下称 “４３号文” ）， 均规定发行政府债券是今

后政府举债唯一合法形式， 并对地方政府发债实行限额管理。 ２０１８年 ２ 月 ２４ 日， 财政部下发 《关于

做好 ２０１８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明确要求各地方政府将全部非债券形式的存量债务置换

成政府债券， 并完善地方政府债券交易市场， 实行市场化操作。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底， 地方政府债券

余额超过 ２０ ３万亿元， 已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的第一大品类。
但由于地方政府债券将财政体系与金融市场相联结， 使得财政风险蕴含的偿债风险， 通过金融市

场传导机制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并在 “金融加速器” 机制下反过来放大财政风险。 这增加了地方

债务治理的复杂性， “单纯只靠财政体制改革或者金融体制改革来解决问题， 不仅是不可能的， 而且

是不可行的”③ 。 因此， 必须从财政与金融双重视角， 探寻我国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的本源与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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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推进其风险治理的法治化。

一、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制度及实践现状

　 　 正是基于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模式对财政和金融的积极意义， 中国将其作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

改革的方向。 一方面，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债券化规则日渐丰富； 另一方面， 中国地方

政府债务债券化进程正稳步推进， 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负债的主导模式及新增负债的唯一合法形式。
１ 地方政府债券制度现状

２０１４年 ８月修订的 《预算法》 在地方政府债务债券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第 ３５ 条规定，
省级地方政府可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发行政府债券以筹集财政资金。 ２０１４ 年 《证券法》 修改也作

了衔接性规定， 改变了过去政府债券发行与交易 “由法律、 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的做法， 而是直接

规定 “适用本法”， 但令人遗憾的是， 其具体条文基本延续公司债券思路， 与政府债券发行与交易特

性并不十分契合。 同年 ９月， 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强地方性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４３
号）， 这是落实 《预算法》 第 ３５条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一文件指导之下，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
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国办函 ［２０１６］ ８８ 号）， 财政部也先后发布 《关于印

发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财预 ［２０１７］ ３５ 号）、 《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 ［２０１７］ ８９ 号）、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８ 年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预 ［２０１８］ ３４ 号） 等文件。 上述立法和文件， 构成了我国目前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规范体系， 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政策性规定为主， 权威性、 稳定性不足， 部分规定的合理性存疑。 除 《预算法》 外， 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基本上为国务院或财政部规范性文件，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中央享有单方决定权，
可将责任下放地方， 而将自己抽身事外。 如 “４３ 号文” 规定， 地方政府债券实行自发自偿、 中央不

救助原则。 该规定的意图在于， 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 “切割”， 有利于塑造地方政府的财政主

体地位。① 但地方财政主体的塑造不仅包括财政收入， 还包括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与事权相对应， 按

照通说， 地方事权分为地方自治事项与中央委托事项。② 按照代理理论， 后者所对应的支出责任应由

中央承担， 但从实际上看， 支出责任与之并不匹配， 地方政府负债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履行中央委托事

权。 在未能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关系的情况下， 上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权与偿还责任的制度安

排， 似有甩包袱之嫌。 正如有学者所言， 在上述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 “谁举债谁负责” 的观点并

不天然具有合法性基础和现实可操作性。③ 甚至有学者直言， 国务院单方决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

系， 实际上否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性， 在这一权力配置失衡之下， 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无力偿还

债务时理应承担责任， 而无论其是否在法律上直接参与举债。④
二是赋权与限权并存。 一方面明确赋予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权， 市县地方政府确有融资需要的， 由

省级政府代为发债。 另一方面， 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严格管理，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 实

行限额管理， 即地方政府举债不得超过国务院批准的额度， 实行总量控制； （２） 用途限定， 必须用

于列入预算的公益性资本支出， 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３） 规范政府举债渠道和方式， 规定地方政

府必须在金融市场上以政府债券形式筹集资金， 所有非债券形式政府负债必须在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内

转换为政府债券， 不得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等其他途径发行新债； （４） 政府发行债券实行市场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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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小东： 《 “财” “政” “法”：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三维架构———基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地方债务史的考察》， 《当代经济管

理》 ２０１９年第 ９期。
刘剑文、 侯卓： 《事权划分法治化的中国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
冯果、 罗昕： 《我国地方债务治理的制度检讨与法治化改造》， 《证券市场导报》 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熊伟： 《地方债与国家治理： 基于法治财政的分析径路》， 《法学评论》 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



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及债权人约束机制； （５）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制度， 包括预警机

制及应急处置机制， 强化财政纪律约束。 赋权与限权并行， 体现了权责一致原则， 同时也符合 《预
算法》 修订从 “财政管理” 向 “规范政府收支行为” 转型的理念。

尽管上述制度体现了中国在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方面的进步， 但仍存在诸多不足。 至少包括如下几

个方面： （１） 地方政府债务 “借、 用、 还” 主体不一致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目前， 中央仅赋予

省级政府债券发行权， 市县政府确有发债需要的， 必须由省级政府代为发行。 从地方政府实际债务构

成来看， 市县政府负债规模远大于省级政府负债。 这种统一发债模式， 虽然有利于遏制县市发债冲

动， 防止发债权放开可能带来的失控风险， 但省级政府与市县政府债务关系如何理顺又成为一个新的

问题。① 可见， 当前的制度安排虽然解决了全国性 “风险大锅饭” 的弊病， 但又形成了新的省级

“风险大锅饭” 问题。 （２） 发债规模缺乏细化及硬性控制指标。 虽然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

理暂行办法》 相对于 《预算法》， 进一步完善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制度， 提出按照风险与财力状

况统筹考虑重大项目支出、 地方融资需求等情况， 进行综合测算， 但仍较为原则与模糊， 在具体执行

中拘束力不足。 反观其他国家多明确规定了硬性标准， 如业界都关注的巴西 《财政责任法》 明确规

定， 州政府债务率不得超过 ２００％， 市政府债务率不得超过 １２０％， 新增债务率不得超过 １８％； 美国

纽约州规定， 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控制在应税房市值五年滚动平均值的 １０％以内； 马萨诸塞州规定，
一般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总额不得超过财政支出的 １０％。 暂且不论上述规定的合理性与否， 但强制性

负债率上限有利于控制政府债务规模， 值得借鉴。
三是法律责任体系不健全。 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主体， 承担相应责任是题中之意， 同时地方政府官

员作为实际的决策者， 理应承担法律上的责任。 地方政府债务责任应包括对官员个人的问责和对政府

的惩罚两个层面。②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对这两种责任形式及其追究机制响应与程

序， 首次进行了系统规定。 但仍存在如下不足， 主要包括责任主体层级限定， 以行政问责为例， 仅明

确省级政府对市县政府及官员个人问责， 未包括省级政府及官员责任； 责任范围过窄， 如投资决策失

误、 地方政府强制金融机构认购等行为未纳入问责体系之内； 责任形式不全面， 如对进入财政重整程

序的地方政府， 仅规定了官员个人责任， 未明确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 责任体系的不健全， 将无法充

分发挥法律威慑及惩戒功能， 可能诱发地方政府非理性举债及其他道德风险， 不利于地方政府债务规

模控制， 将使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果无法得到保障。
２ 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实践状况

实践中，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债券化改革稳步推进。 下图以财政部 ２０１７年至 ２０１９年的 ６ 个时间节

点统计报告数据为基础， 对中国地方政府负债概况进行分析， 反映了如下三个基本信息： （１） 中国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在一年半多的时间增幅超过 ２３ ８％， 尽管尚处于国务院确定的限额之内， 总量限

制措施基本得以有效落实， 但在规模大幅增长的背后也折射出债务风险快速聚集的现实。 （２） 地方

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③结构虽有所改善， 但仍不甚理想。 财预 ［２０１７］ ３５ 号文第 １４ 条明确提出 “优
化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结构”。 在统计周期内， 一般债务占全部地方政府债务的比例从 ６２ ８６％下降

到 ５７ ６％。 这反映了地方政府一般公共性财政支出资金缺口较大， 受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限制， 其可能成为未来地方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 （３） 地方政府债务债券化率提升较为明显， 在统

计周期内， 自 ８８ ６６％升至 ９８ ４８％， 升幅近 １０个百分点。 同时，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工作取得重大进

展， 非债券债务存量下降了 ６０％多。 这说明了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金融市场筹集财政资金，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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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爱、 李岩峰： 《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以新修订的 〈预算法〉 实施为背景》， 《金融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２期。

冯果、 罗昕： 《我国地方债务治理的制度检讨与法治化改造》， 《证券市场导报》 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一般债务资金主要用于没有收益的公益事业开支， 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性预算收入偿还； 专项债务资金用于有一定收益的

公益事业开支， 以政府公共基金或专项所得偿还。



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债券化的改革趋向。
中国地方政府负债概况

数据来源： 财政部预算司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 财政部网站。

实践中，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尚存在如下关键性问题。 （１） 信用评级区分度不够。 目前， 地方政府

债券信用评级均为最高的 ＡＡＡ级， 这与地方政府偿债风险明显分化的现实不符， 部分地方政府偿债

信用被明显高估。 财政部尽管于 ２０１８年明确要求中国国债协会制定信用评级规范， 但至今仍未出台。
评级标准的缺失， 加之地方政府与信用评级机构千丝万缕的联系， 使得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无法体

现地区及债券品种的风险差异， 难以发挥对投资者指引及激励地方政府提升债务风险管理能力的功

能。 （２） 投资者结构不合理， 商业银行持有比例过高。 目前， 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由国债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进行托管， 但其并未对持有者数据进行披露。 据测算， 商业银行持有比例超过 ８０％。① 反观国

外， 明显低于这一比例， 如美国银行与保险公司合计持有占比不足 ３０％， 日本亦不足 ５０％。② 我国地

方政府债券投资者结构失衡， 商业银行持有比例过大， 不仅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流动

性而增加金融风险， 而且居民投资不足降低了其监督作用而不利于财政民主化进程。 （３） 债务置换

延递风险。 存量债务置换债券在地方政府债券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通过顺延偿债期限缓解短期偿债

压力， 其本质是 “以时间换空间”， 该做法并未解决既有债务风险， 反而可能造成债务风险淤积， 放

大向金融体系的风险传导。 尤其是， 债券置换的出发点在于缓解财政风险， 在制度设计中必然以政府

财政利益的保障为要务， 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作为风险的承接者， 其利益保障自然居于次要地

位。③

二、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的金融风险分析

　 　 早在几十年前马寅初就提出金融与财政宜分不宜混的观念， “分离则财政可理， 金融活泼； 混合

则财政混乱， 金融破坏”④。 虽然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并未达到财政与金融混合的严重程度， 但毕

竟在二者之间架起了顺畅的渠道， 风险的相互传染不可不察。 马蒂亚斯·道斯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Ｄｏｌｌｓ） 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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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辉： 《完善地方政府债券的思考》， 《中国金融》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２期。
参见韩健、 许启凡： 《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完善路径》， 《学习与实践》 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
金香爱、 李岩峰： 《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以新修订的 〈预算法〉 实施为背景》， 《金融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２期。
马寅初： 《英法财政与金融之比较》， 载 《马寅初全集》 第 ２卷，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第 １１９－１３６页。



到， 当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超过其偿债能力时， 将导致财政危机进而引起政府信用破产， 引发金融风

险。 ①为此， 必须考察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表征， 探寻其产生的财政制度根源， 并缕析二者之间的

传导机制。
１ 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表征

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有多种表现， 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一是债券自身的偿付风险； 二是债券发

行及偿付引发的其他金融风险， 可冠之以诱致性金融风险。
（１） 地方政府债券偿付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类型不同， 其偿付风险表现各异。 其中，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付息依赖于一般公

共财政收入及偿还意愿， 即地方政府信用。 衡量政府债务信用风险通常采用负债率指标， 即债务总额

与收入的比率， 负债率越高说明风险越大。 地方政府债务信用风险评价更为复杂， 单纯的负债率并不

足以准确衡量其信用风险， 除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财政收支、 政府治理、 债务管理、 政治层级等

因素外， 还需考虑国家主权评级及中央 （或上级） 政府的外部支持等因素。② 例如日本地方政府常年

负债率维持在 ２００％—３００％之间， 而我国 ２０１６年统计数据显示， 地方政府负债率为 ８０ ５％。 这并不

能直接得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信用风险远低于日本的结论。 因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具有高度一体

性， 中央政府为地方发债提供隐性担保， 地方政府得以 “沾光” 中央政府信用， 取得与主权债务相

同的信用评级。 另外， 尤其应注意的是， 日本中央政府亦持有相当比例的地方政府债券， 近年来基本

维持在 １５％左右。③ 反观我国， 中央已明确对地方政府债务不救助政策， 地方不能 “借用” 中央政府

信用。 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受限以及地区性差异， 使得地方政府信用实际上普遍低于中央政府。 尤

其是各地政府实际信用状况差别明显， 市场认可度分化严重。 信用高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认可度较

高， 融资成本相应较低， 形成良性循环； 而信用评级低的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者， 不得不提高债息，
偿债压力加大， 违约概率提升， 信用进一步下降， 形成恶性循环。

在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 “不救助” “不兜底” 原则下， 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直接手段有两

个， 一是降低负债规模， 二是扩大地方财政收入。 但这二者在实践中均存在困难。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

连日常开支都难以保障， 更遑论偿付债务， 债券置换基本上是 “借新还旧”， 债务规模并未因此而减

少； 另一方面， 在分税体制下， 地方政府税收受到限制， 加之长期依赖的 “土地财政” 也难以为继，
因此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也面临困境。 据统计， ２０１８ 年我国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幅为

６ ２％， 而同时期地方政府债务增幅为 １１ ６３％。④ 一般公共财政收入、 中央转移支付、 地方政府土地

出让金等收入加权增幅， 亦明显低于同期地方政府负债增幅， 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呈现扩大趋

势。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付风险主要来自于公共建设项目风险。 当前， 地方政府专项债已超过总负债

额的 ４２％， 且其占比有逐步提升的趋势， 未来可能超过一般负债。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主要用于公共

项目建设， 主要以政府公共基金及项目自身收益偿还， 而前者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较低， 仅为 ４％
左右， 因此项目自身收益便成为专项债券的主要还本付息来源。 但公共建设项目一般周期较长， 决策

失误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收益低下、 亏损甚至失败。
地方政府债券偿付风险与经济下行压力直接相关。 稳定的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保障，

其中税收是关键， 经济发展形势好， 税基才能扩大， 但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

下行压力加大， 为刺激经济发展， 国家出台一系列减少企业税收负担的优惠政策， 地方财政收入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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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受限。 地方政府负债规模扩大趋势与财政收入受限的冲突， 加剧了偿债风险。 由于商业银行是地方

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 是首当其冲的风险承担者， 同时其作为高杠杆经营者， 最易陷入流动性风

险， 进而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引爆点之一。
（２） 地方政府债券诱致性金融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诱致性金融风险， 是指由政府信用直接引发的偿债危机之外的其他金融风险， 亦可

称之为 “次生风险” 或 “间接风险”。 这些风险不像偿付风险那么显性化， 而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

间接产生的隐性金融风险。 其具有多重表现形式， 对金融稳定与秩序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一是地方政府债券交易贬值风险。 作为可流通的有价证券， 其价值受债务人偿付能力及供求关系

的影响， 特别是在打破刚性兑付之后， 市场交易环节的影响被放大。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主要持

有人是金融机构， 当其流动性出现问题时， 可能抛售政府债券以回笼资金， 地方政府债券市场供给增

加， 将导致其贬值， 反过来又影响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及经营安全。
二是地方政府债券货币化， 增加通货膨胀风险。 按照财政部、 央行、 银监会 《关于 ２０１５ 年采用

定向承销方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有关事宜的通知》， 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已成为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和试

点地区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抵 （质） 押品， 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常备借贷便利 （ＳＬＦ）、 中期借贷便利

（ＭＬＦ）、 抵押补充贷款 （ＰＳＬ） 的抵 （质） 押品范围。 据此， 金融机构可将其持有的地方政府债券

向央行抵质押贴现， 这将增加货币投放量， 地方政府债务实现货币化。① 托马斯·皮凯蒂指出， “资
本税、 通货膨胀和财政紧缩” 是削减公共债务的三种主要方式， 其中通货膨胀最为常见。② 该方式需

要得到央行的配合， 或直接印钞提供给财政部门， 或增加货币市场投放稀释债务以降低偿还难度。 但

前者的合法性愈发引起公众质疑， 市场化操作遂成为央行调剂货币流通的经常性手段。 如果金融机构

将地方政府债券质押给央行贴现或再贷款， 以及央行在二级市场主动购买地方政府债券， 将向市场注

入更多的流动性， 加之商业银行授信的乘数效应， 在达到一定规模以后， 通货膨胀的后果便会显现。
三是地方政府债券挤压中小微企业融资空间， 刺激非正规融资发展， 加大金融监管难度。 在政府

负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上， 道格拉斯·埃尔门多夫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Ｗ Ｅｌｍｅｎｄｏｒｆ） 等学者指出， 政府债务能

够刺激总需求， 可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 但从长期来看， 其会挤出私人投资。 黄健等国内学者亦

言， 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 使得大量流动性被用于偿还巨额政府债务， 挤出了私人投资。③ 从我国现

实来看， 在长期以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刚性兑付制度安排之下， 投资人形成了对政府信赖的惯性思维，
加之多重税收优惠等因素，④ 尽管政府债息低于企业债， 仍吸引大量投机构投资者。 同时， 地方政府

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性金融机构， 存在股权、 人事、 政府账户业务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而在金融

机构地方政府债券投资决策中享有重要甚至支配性话语权， 使得地方政府融资成为优先保障事项。 甚

至某些地方的政府债券置换异化为硬性 “摊派”。⑤ 此外，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 政府债券相对于企

业融资而言， 形成的商业银行呆坏账率较低， 因此商业银行更愿意进行政府债券投资。 上述背景与原

因可有力地说明缘何政府债券， 在短时间内便迅速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第一大品类的现实。 在社会资本

量不变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债券融资规模的扩大， 挤占了企业融资份额， 特别是加剧了中小微企业融

资困境， 使其被迫转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 而非正规金融历来是金融监管的难点， 这一挤出效应客

观上推升了金融监管难度， 金融风险防控压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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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２０１９年第 ９期。



２ 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

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的基础是信用风险， 而信用风险源于财政风险， 并通过市场机制向金融体

系传导， 形成金融风险。 当前， 其形成机理主要包括：
一是期限的双重错配。 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以中短期为主， 财政部公布的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 显示， 地方政府的一般与专项债券平均剩余年限均为 ４ ８ 年。 而公

共建设项目周期一般较长、 收益率较低、 变现困难， 收回投资收益多在 １０ 年以上。 这使得地方政府

在尚未收益的情况下， 提前向债权人清偿， 加大了政府债务风险， 对于以项目收入作为主要偿付资金

来源的专项债券而言尤为明显。 此外， 商业银行仍然是购买地方政府债券的主力军， 其资金主要是活

期存款， 如其过高比例地购买地方政府中长期债券， 将 “引起严重的资产与负债期限不匹配问题，
将导致其面临流动性风险”①。

二是地方政府债券向社会公众发售， 在风险分散的同时也使其向社会扩散。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

券大多为存量债置换， 其中定向发行规模为 ３３％， 其余均为公开发行。 信息披露是债券公开发行的

关键性制度。 尽管财政部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０日发布了 《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 （财预

［２０１８］ ２０９ 号）， 对重要信息披露做出了明确要求， 也着重强调了公开信用评估报告的重要性， 但由

于相关信用评级规范尚未建立， 使得信用评级多有不实之处， 自试点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券评级均为

最高的 ＡＡＡ级别。② 这难免对社会公众产生误导， 加之对政府的习惯性信赖， 忽略了打破刚性兑付

之后的风险。 某些信用被高估的地方政府债券将率先发生实质性违约， 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甚

至酝酿成群体性社会事件。 此外， 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由于与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是地方政府

债券重要的投资者， 其本身流动性风险极大， 部分地方性银行已陷入经营困境， 政府债券违约无疑是

雪上加霜， 产生共振效应。
三是地方政府债券风险可能经由房地产市场传导至金融市场。 土地储备债券是地方政府主要的发

债形式之一， 其偿还保障暗含着土地持续升值或保值的逻辑前提。 土地价值主要取决于房地产市场发

展情况， 而目前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日趋严格， 诸多大中城市已经出现了房价的大幅下滑，
加之开征房产税的预期， 房地产市场前景不甚乐观。 这一价格信号不仅将导致土地需求减少， 政府土

地出让收入将减少， 作为房地产主要债权人的商业银行也面临流动性风险。
３ 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的财政制度溯源

无论地方政府债务是否以债券形式出现， 债务规模与偿债能力是否相适应始终是判断其风险的核

心要素。 因此， 尽管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发生在金融领域， 但其本质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 直观

来看，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债务风险不断推升的原因在于债务规模扩大、 偿债能力低下之间的矛盾。 但

这仅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表象，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并非地方政府的 “独
立作品”。③ 必须从我国整体财政法律制度角度， 方能探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根源。 财政法律

制度是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政府收支规模是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最直接的体现。④ 在财政法语境

下， 财权与事权分别对应着政府收支， 而支出与政府负债直接相关， 收入是其偿付的保障。 因此， 必

须从这两方面衡量我国财政法治化水平， 揭示地方财政风险的法律根源。
在财权方面， 首先是政府财权范围。 政府本身并非财富生产者， 所有财政收入都是取之于民， 这

不仅需要明确的政策法律依据， 而且应有充分的正当性。⑤ 政府不能恣意地掠夺人民财富以充实财政

资金。 这就意味着， 政府不得以扩大财权的方式偿还债务。 从我国现实来看， 财政收入增幅均远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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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 增幅， 说明在财富分配中利益的天平向政府倾斜。 所造成的后果是企业税负沉重、 居民用于消

费的可支配收入不足， 致使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贸易与投资。 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与产能过剩背景下，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这将进一步导致税基萎缩。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 降低企业及国民税负成为当前我

国税制改革方向之一， 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结果出现， 即政府赖以偿债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受到限制。 其

次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分配。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的后果是财权上移， 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比

从 １９９３年的 ２２％骤升至 １９９４年的 ５５ ７％。 在支出责任未相应调整及转移支付法治化滞后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出现巨大缺口。 由于当时房地产市场渐热， 地方政府尚可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大量收

入以填补财政资金不足， 财政风险并未凸显。 但其后果是， 土地出让金异化为 “第二财政”， 中央政

府对地方政府的此种做法也较为纵容。 但在当前土地存量愈发稀缺及房地产调控政策趋严背景下， 土

地财政难以为继。 地方政府财权空间愈发萎缩， 收入端的困境将传导至债务偿付环节， 一旦达到临界

点将爆发债务风险。
在事权方面， 也涉及相同的两个问题。 首先是政府事权范围。 事权乃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

其范围应坚持权利本位原则、 谦抑原则与法定原则。① 政府事权行使应有财权保障， 事权范围越大，
相应的支出责任越大， 在财富分配中获取的比例越高。 我国是典型的 “大政府” 体制， 在长期的

“发展型财政” 模式下， 大量财政资金投向生产性领域， 明显背离了上述事权范围确定的 “三原则”，
导致向社会与市场分权不足及公共产品供应短缺， 同时加大了财政资金的缺口。 在财权法定化约束之

下， 为满足履行事权需要， 产生了举债补充财政资金的刚性需求。 其次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 分税

制改革基本厘清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关系， 但相匹配的事权关系改革严重滞后， 这样形成了

“财权上移， 事权下放” 的格局。 以 ２０１６ 年为例， 我国一般公共预算中央本级支出仅占全国支出的

１５ １％， 如果再加上基金预算， 中央本级支出占比进一步下降到约 １１％，② 即使考虑到中央向地方财

政转移支付等因素， 地方政府仍以 ５０％左右的财政收入承担 ８０％左右的支出责任。 在当前央地事权

格局下， 地方政府为满足本地区公共服务、 公共建设需要， 与中央政府相比， 其举债融资的现实需要

更为强烈， 这也是地方政府负债规模不断膨胀的主要原因。
由上可见， 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的本源是财政风险。 而财政风险的形成需要从收入与支出两个

维度考察。 长期以来， 我国财政体制以经济发展为导向， 大量财政资金投向生产性领域， 在政府与市

场以及中央与地方事权边界未厘清的前提下， 分税制改革导致的财权上移， 直接引发了地方政府财政

困境。 １９９８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拉开了转向 “公共财政体制” 改革的序幕。 但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

理论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机制及自由市场经济理念， 政府应恪守市场边界， 财政的职能限定于提供市

场无法供给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而我国市场经济存在先天不足， 奉行的是 “有为政府” 经济发展理

念。 这造成了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存在本土化不适的窘境。③ 随着对财政功能及理念认识的深化，
２０１３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了 “现代财政制度” 的概念， ２０１４ 年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 勾勒了其总体蓝图。 尽管其并非完全割裂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联系， 但也体现了新的财政

理念及提出了新的制度要求， 如将财政上升到 “国家治理的基础及重要支柱的高度”， 要求央地财政

关系 “权责清晰”、 预算 “公开透明” 及 “约束有力”、 推进 “依法治税” 等。 因此， 有学者评价

道， 这不仅仅是公共财政改革的延续， 而且是重大的理论与制度创新，④ 是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转型， 更是将财政从经济范畴上升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⑤

十九大报告指出，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法治化更是作为 “国家治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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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与重要支柱” 的财政改革的精神内核。 现代财政制度是法治性财政， 预算、 税收、 事权与支出责

任相适应构成现代财政体制法治化的三大支点。① 目前我国现行财政体制， 尚有明显不足， 尤其是在

事权范围、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方面尚未实现法治化。 这导致政府事权大量涉及市场领域， 地方政府

在中央事权列举范围之外承担兜底责任， 使得地方政府支出范围不断扩大； 分税制改革形成的财权上

移局面， 以及财政转移支付法的缺位， 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缺乏制度性保障。 这使得地方政府财政

资金缺口扩大， 成为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内在动因。 概言之， 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虽发生在金融领

域， 但根本原因是未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未实现财政法治化。

三、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防控的法治化进路

　 　 地方政府债券所蕴含的财政及金融风险相互交织， 已经成为国家财政金融安全的重大问题之

一，② “地方债关乎国家治理”。③ 如果不进行有效规制， 这一 “灰犀牛” 带来的冲击将不可估量， 将

阻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因此， 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予以应对。 在区分财政与金融功能边

界的基础上， 以系统化的思维从财政体制完善与货币金融监管相结合的视角， 在地方金融债券金融风

险的源头及传导两方面进行防控。
１ 加快推进现代财政体制法治化

财政体制是地方金融债券金融风险的制度根源， 法治化的现代财政体制是规避财政风险向金融体

系外溢的第一道防火墙。 构成防火墙的制度要素主要包括： 硬化预算约束， 地方政府不得在预算范围

之外发行债券； 实现政府事权范围法定化，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平衡； 加强财政民主的法

治保障， 实现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券融资监督的实质化及社会监督的规范化； 优化考核及问责机制， 抑

制地方政府融资冲动。 这显然是艰巨的系统性工程， 综合我国财政制度建设现状及体制改革复杂性等

因素， 目前应着重在如下方面推进现代财政体制的法治化。
（１） 实现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法治化

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法治化严重滞后于分税制改革， 造成了 “财权上移、 事权下放”
的错位格局， 是地方财政困境的主要原因， 成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源头。 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方

面， 中央具有绝对主导权， 以政策、 文件甚至是部门讲话为依据， 层层下压公共服务及财政支出责

任， 强化 “属地责任”， 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 这导致了中央 “新政” 频出， 地方财政压力层层加

码， 地方改革动力不足、 阻碍重重的局面。 “事权必然、 必须联通至国家治理体系”④， 实现事权法治

化， “通过权力的规范运作， 既显著提升一国的法治水平， 又逐步优化现行的财政体制， 必将有力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⑤。 因此， 必须尽快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哪些是中央事权、 哪

些是地方事权、 哪些是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 并以此来划定财政支出责任。 虑及我国央地事权划分不

合理现状， 今后的改革方向应是合理扩大中央事权及财政支出责任， 以减弱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内在

需要， 降低负债规模和违约风险。
（２） 完善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加快 《转移支付法》 立法进程， 规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确保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重点用于穷、
老、 边地区， 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开支； 同时调整一般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结构， 加大一般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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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比重， 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 经济基础薄弱地区一般性公共开支资金缺口较大， 严重影

响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价值目标， 也是这些地方政府发债的主要原因。 而规范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 “雪中送炭” 的财政纾困远比 “锦上添花” 更具有现实意义。
（３） 优化政绩考核指标与财政纪律约束制度

我国具有明显的 “经济联邦制” 特点， 暗含着 “经济发展锦标赛” 与 “官员晋升锦标赛” 融合

的逻辑。 ＧＤＰ 一直以来是对地方政府及官员政绩考核的关键性指标， 影响着官员的升迁。 扩大投资

规模有利于增加地区 ＧＤＰ， 以赢得上级政府的信任与重用； 而扩大基础服务设施建设， 也可扩大当

地居民的支持。 但这均需要扩展财政资金来源， 在财政收入法定化约束下， 便会激发地方政府债券融

资热情。 尽管目前中央已经提出弱化 ＧＤＰ 考核指标比重， 并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纳入地方政府考核

体系之中， 但由于缺乏实施细则， 因此在遏制地方主政者盲目债券融资冲动方面所发挥的功效有限。
因此， 细化相应规则与完善债务风险责任将是未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的重点。 同时， 还应强化财

政纪律约束， 缩减 “三公经费” 开支， 确保财政资金用于公共目的。
２ 加强与地方政府债券相关的货币金融监管

金融市场及地方政府债券货币化， 使得财政风险向金融体系传播变为现实。 因此， 必须在法律上

做出安排， 以切断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 地方政府债券本质上属于债权债务关系范畴， 受市场规则约

束。 因此， 市场自我调节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 有学者将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作为主要控制机

制，① 但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一方面， 地方政府债券主体特殊， 债务人为公法主体， 市场机制显然难以

有效约束特殊法人； 另一方面， 市场具有内在缺陷， 存在失灵的风险。 要切断财政与金融体系风险的传

导机制， 尚需建立与地方政府债券相关的货币及金融监管机制， 以构筑规避风险的第二道防火墙。
（１） 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监管制度

首先， 实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权责配置的法治化。 权责统一是实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法治化的

内在要求。 当前， 中央政府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具有最终决定权， 而执行权与偿还责任归属于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在批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度时要进行偿债能力审核， 这实际上是隐性信用背

书， 投资人可能基于对中央政府审核的信赖而购入债券。 但按照新规， 地方政府无力偿付债务时， 中

央政府却不承担相应责任， 造成权责脱节。 理论上， 有两种解决之道： 一是中央政府充当最后债务人

进行风险兜底， 二是赋予地方政府发债自主权。 现实中， 前一方案已被否决， 地方政府债务自发自

偿、 中央政府不救助原则已经确立。 因此， 未来改革方向只能是赋予地方政府发债自主权。 但这不仅

使得中央对地方政府举债更难以监督， 同时举债建设的公共项目对当地居民带来的福利提升了其风险

容忍度。② 若不加以约束可能产生反向激励， 引起地方政府发债规模急剧膨胀， 加剧债务风险。 为

此， 完善相关责任体系成为问题的关键。
其次， 建立地方政府债券信用 “分类双评级” 制度。 所谓 “分类” 信用评级， 即区分一般债券

与专项债券， 分别进行偿债风险评估。 一般债券偿还资金来源主要是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考

察的重点是一般债务规模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率， 比率越高风险越大， 信用评级越低。 专项债券偿

还资金的来源包括地方政府公共基金及专项收入， 考察的重点是项目本身的前景、 风险， 以及地方政

府财政管理是否规范、 资金挪用记录情况等。 所谓信用 “双评级”， 即在批准与发行两个环节进行地

方政府信用评价。 如果地方政府信用评级过低， 则不予批准， 这属于政府体系内控机制， 由政府部门

主导。 而在发行环节， 地方发债政府信用评级不仅是确定债息的重要依据， 更能直接影响投资人的选

择， 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政府体系的内部评价显然不足以令人信服。 是故， 该环节的信用评级应以市

场为主导， 即引入社会第三方信用评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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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加强金融机构投资地方政府债券的监管

金融机构是地方政府债券的主要投资人， 是地方财政风险向金融体系扩散的重要载体。 为切断这

一风险传导机制， 应依法保障地方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 防止地方政府的不当干涉。 我国地方性金融

机构先天不足， 很多金融机构设立的初衷是为本地抢夺金融资源， 它们与当地政府存在千丝万缕联

系， 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人。 地方政府利用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控制权或影

响力， 下达认购其所发债券的强制性指标， 甚至将地方金融机构异化为政府融资平台。 这样则背离了

审慎经营要求， 导致风险的聚集。 金融机构投资地方政府债券时应综合认购规模、 不同评级的风险权

重、 期限、 自身资产与负债情形等因素， 实行风险自律； 同时， 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日

常监管， 对大额购进地方政府债券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 以便及时识别与防范风险。
３ 强化央行独立性的法律保障

地方政府债务债券化为金融机构债权人向央行贴现或再贷款提供了可能。 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持券人流动性压力， 具有风险缓释作用。 这也为央行进入政府债务市场提供了通道， 如操作得当可发

挥正向的货币调控效应。 同时蕴含着这样一种逻辑： 政府财政资金短缺， 可发行债券补充财政收入；
债权人向金融机构贴现提前收回本金和部分债息； 金融机构汇集地方政府债券向央行再贴现， 央行成

为地方政府的债权人。 通过这一系列操作， 实际上最后是央行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 因此， 如果不

进行有效规制， 则会出现央行被财政绑架、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央行转移、 再通过金融体系向社会扩

散的结果。 因此， 防止金融机构以地方债券向央行贴现或再贷款所产生的金融风险， 关键是保障央行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结　 　 论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债券化改革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相对于之前混乱的融资平台筹资方式， 债券

化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降低财政风险通过非正规渠道向金融体系传播的概率； 此外， 地

方债券的市场化操作， 还对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及信用具有激励作用。 另一方面， 将地方政府

债务金融产品化， 使得财政风险向金融体系扩散更加顺畅。 除偿债危机直接导致的金融风险外， 还包

括市场交易风险、 货币化风险， 以及金融排斥引起的非正规金融风险等诱致性金融风险。 其中， 偿付

风险为基本风险， 诱致性风险为次生风险。
从表面上看， 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发生在金融领域， 但根本原因在于尚未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

政体制。 尤其是政府事权范围、 财权与事权配置、 财政民主化等方面未实现法治化。 因此， 地方政府

债券金融风险的法律防控， 不仅在于完善金融监管机制， 更在于完善财政体制。 必须将二者结合起

来， 从 “源” 与 “流” 两个层面， 构筑风险规避的 “防火墙”。 一是推进法治化的现代财政体制建

设， 从源头上防范地方政府债务的自身风险。 坚持财政 “公共性” 导向， 降低地方政府发债动机；
依照事权与财权相适应原则， 平衡央地事权与财权配置， 适当扩大中央支出责任，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降低地方政府支出和扩大地方政府收入， 提升其偿债能力； 将政府债务风险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严格财

政纪律约束， 限制盲目举债。 二是切断财政风险向金融体系扩散的传导机制。 加强对金融机构投资地方

政府债券的监管； 禁止地方政府利用定向发债方式强令或变相强令金融机构认购； 完善地方政府信用评

级及信息披露监管； 保障央行独立性， 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券货币化， 防范通货膨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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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参见王利明： 《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修改与完善》， 《清华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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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参见赵万一： 《中国究竟需要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兼谈民法典中如何处理与商法的关系》， 《现代法学》 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

民法分则物权编中
商事担保规范的立法选择

———基于三类规范的视角

周林彬　 王　 睿

（中山大学 法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要： 现代市场经济语境下， 担保的功能定位已经不限于债之保全， 更多的是商事主体以较低成本扩

大融资规模的重要手段。 我国担保制度不乏 “商事” 元素， 但受限于物权体制， 在立法和实施中存在规则

缺失、 制度障碍、 裁判标准混乱三大问题， 这已成为影响我国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的 “短板”。 商事担保

规范在民法典物权编中的完善必须设立科学的立法选择标准， 从而实现民法与商法的 “帕累托最优”。 根

据商事担保规范与民事担保规范的相互关系和区分程度， 可以将类型化划分为 “替代型” “互补型” “冲突

型” 三类规范， 以此设立合理的商事担保规范加入民法典物权编的口径和标准， 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商事

担保规范设计加入和完善的方案。 商事担保的完善不限于 “典内”， 更重要的是通过 “典外”， 特别是通过

法律适用进行完善。
关键词： 民法典； 物权编； 商事担保类型化； 商事担保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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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权经济学的视角审视民法各分编， 物权编、 合同编、 侵权编分别主要规范产权的界定、 流

转、 保护三大环节， 正因如此， 物权编需具有保守、 稳定的特征， 若出现大的变动， 必然会对现有的

利益分配格局产生较大影响， 于社会稳定而言不利。 与之对应， 物权法通过 “物权法定原则” 限缩

了物权的意定空间， 本次民法典编纂亦采用 “小修小补” 模式， 保持物权法的基本制度与基本规则

不变， 这导致反映市场交易现实要求的商法规范难觅容身之地。① 然而产权的流转、 使用、 收益同样

需要由物权法提供规则， 在产权边界日趋清晰的今天， 降低产权流转、 使用、 收益的交易成本是物权

法急需对历史赋予民法典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功能定位的回应。② 这种 “两难境地” 在商事担保规范加

入物权编的立法选择中尤为明显： 一方面， 商事担保规范的加入需有限度， 不能破坏现有的担保物权

乃至整个物权体系； 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 金融创新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目标的实现急需形式灵活、 公

示清晰、 实现便捷的商事担保规范， 而这样可能与现有规则冲突。
民法典物权编应走出 “民商分立” 及 “民商合一” 在形式层面的禁锢， 根据商事担保规范的不

同类型 “因类制宜”， 设立科学的入典标准及技术， “不偏不倚” 地在物权编中合理加入降低市场运

行成本、 优化营商环境的商事担保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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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本溯源： 我国立法语境下的商事担保

　 　 从担保制度的起源、 发展、 功能、 特征来看， 与其说将其归属到民法， 倒不如说是一种 “显而

易见” 的商事制度。 从 《民法通则》 规定 “保证、 抵押、 定金、 留置” 四种担保形式 “担保债务的

履行”， 到 《担保法》 的 “保证、 抵押、 质押、 留置和定金” “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 保障债权

的实现”， 立法者对担保制度的理解和认知的升华在立法目的变化中可见一斑。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语

境下， 担保的功能已经不限于债之保全， 更多的是市场主体以较低成本扩大融资规模的重要手段， 属

于商行为之范畴。 利用担保制度创造信用或降低信用风险是现代社会扩大经济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缺乏担保的融资交易中， 债权人对债权的实现只能依靠债务人的资信状况， 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及不

确定性， 导致拥有资金的市场主体不愿意将资金用于出借， 除非借款人通过履约保障机制来打消出借

人顾虑， 或者要求支付高额的利息作为借贷条件， 这导致市场主体获得融资的交易成本在较高的区间

运行。 担保为债权人实现债权提供了保障， 当债务人无法偿还贷款时， 债权人可以通过对担保物或保

证人行使其担保权益来实现债权， 这有效地降低了风险， 便利债务人以较低的成本进行融资。 担保制

度从被动式地为债之实现提供保全变迁为促进交易和融资的市场润滑剂。
然而名不正则言不顺， 我国的 《担保法》 和 《物权法》 在制定之初的定位就是 “民事法”， 基

于民事交易的担保物权制度设计没有对民事活动和商事活动进行区分， “商事担保” 的概念在现行法

中缺乏法律根据。 但商事担保绝非限于学术讨论的理论概念， 立法及实践中都能觅得其踪： 首先， 在

法律规定中， 《担保法》 和 《物权法》 的担保规则中就包含了许多 “商人” “营利” “商品” “企业”
等商法要素； 其次， 如财团抵押、 动产浮动抵押、 最高额抵押、 权利质押、 企业留置等担保类型更多

是为商事活动所设计， 或仅适用于商事关系， 属于商事担保类型； 再次， 许多商事单行法都有针对商事

担保的特别规定， 如 《票据法》 中规定的票据保证、 《海商法》 中规定的船舶抵押权、 《商业银行法》
对银行提供担保业务的规定等； 最后， 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商事担保实践， 公司对外担保广泛存在， 同

时除银行、 信用社等专业的金融机构之外， 还有着大量以提供担保为营业的担保商， 商事担保活动的实

践十分积极， 亦存在许多对应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 如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 《住房置业担保管理试行办法》 《券商股票质押办法》 等。 为厘清本

文研究对象， 笔者将商事担保定义为： 商事主体以营利为目的提供的担保或为商行为提供的担保， 以及

一般民事主体以营利为目的为商行为提供的担保或为绝对商行为提供的担保。①

担保的起源是顺应交易的需求， 当交易的形式和环境发展和变化时， 担保就会为适应新的需求而

改变， 这在推陈出新的商事交易活动中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数十年来， 我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出飞跃式

发展的形态， 商事交易的活跃程度前所未有， 商事主体对于融资的需求不断扩张， 特别是在金融市场

领域， 各种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活跃， 都需要更加灵活、 便捷、 公开的商事担保制度提供保

障。 从 １９８６年 《民法通则》 第 ８９ 条的单一条文， 到 １９９５ 年 《担保法》 单独立法再到 ２００７ 年 《物
权法》 的 “担保物权编”， 我国担保制度一直紧跟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步伐， 主动适应市场创新和

商业实践变革之需。 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在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商事担保亦呈现出国际化的

趋势， 如独立保函的效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历从 “内外有别” 到统一有效， 浮动抵押和最高额抵

押制度的设立及应收账款作为质押客体的确立等。
因此， 商事担保的独立已具备足够的规则基础且在整个担保制度中呈现出逐渐占据核心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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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林彬、 王爽， 《商事担保概念初探》， 《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



势。① 不可否认的是， 担保物权在 《物权法》 中规定客观上使得商事担保规范的立法安排和司法适用

囿于 《物权法》 体系框架， 对其创新造成了一定障碍。 新一轮全球范围担保交易改革的浪潮聚集于

动产担保领域，② 最明显的特征在于以功能主义为核心建立一元化的动产担保模式， 强调对市场主体

意思自治的尊重及设立和实现的便捷性， 同时又通过完善的效力对抗规则和统一的登记制度明晰权利

的边界及保证公示性， 契合商事交易之需。 并且从近 ２０ 年的发展来看， 动产担保全球统一化、 协同

化趋势将会持续。 在世行全球营商环境排名的评比中， “获得信贷” 指标所重点关注的正是动产担保

制度的现代化和完善程度， 这恰是我国的短板。 如前述我国的担保制度的国际化趋同已于立法、 司法

中体现， 但担保物权制度因其规定在具有稳定、 保守特征的 《物权法》 中， 受物权法定、 一物一权、
担保物权从属性等规则的制约， 其制度弹性、 灵活性皆有限， 难以完成与国际接轨， 满足商事主体特

殊需求之使命， 立法者不可不察。

二、 道阻且艰： 商事担保在物权法中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担保物权素有与商法制度联系密切的传统， 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担保物权制度是充

分发挥物的交换价值， 帮助商人获得融资的重要工具， 担保物权制度在商事交易领域使用最广泛； 其

二， 担保物权虽系物权， 却具有债权的性质，③ 与所有权及用益物权相比， 其债权性质的存在使得担

保物权有更大的意定空间， 即使存在物权法定主义的限制， 商事主体亦得以通过契约自治实现担保物权

的创新， 因此担保物权是 “可塑性” 或 “再造性” 较强的物权； 其三，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 如不良

资产交易的活跃及债权资产证券化的兴起， 担保权利本身亦作为交易的客体在市场中流通， 对传统理论

中担保物权不可分性、 从属性等特征提出了挑战。 但因现行立法未对民事担保和商事担保进行区分， 商

事担保在 《物权法》 中的立法和司法实施现状存在规则缺失、 制度障碍、 裁判标准混乱三大问题。
就规则缺失而言， 作为 “民事法” 的 《物权法》 虽规定了动产浮动抵押、 最高额抵押、 权利质

押、 应收账款质押、 企业留置等商事担保规范， 但是， 其一， 有些商事担保规范未能得到 《物权法》
的肯定或明确， 如营业质权、 特许经营权质押等在现实商事活动中已有较多使用的商事担保在现行法

中却不能找到依据； 其二， 有些商事担保规范甚至直接被 《物权法》 所否定， 如流抵、 流质这一商事担

保实践中较为认可的实现方式被 《物权法》 禁止， 导致规则过于僵硬， 封锁了适用的空间， 不存在任何

的变通适用余地， 商事活动追求的便捷性和交易安全无法得到满足； 其三， 存在已经加入的商事担保规

范加入不足的情形， 如现行法虽然以但书规定的形式确立了商事留置制度， 但由于规定过于简单而使其

缺乏可操作性。 此外， 现行 《物权法》 担保物权中有些一般规则与追求灵活、 便捷、 高效的商事担保相

悖， 如抵押期间限制抵押物的流转、 权利质押的客体范围采用 “正面清单” 的形式等。
商事担保受到 《物权法》 中现有制度的障碍， 使其发展受阻， 而物权法定原则的影响最为直接。

物权法定原则意味着物权的种类、 内容、 效力以及公示方法只能由法律进行规定， 法律之外的规范性

文件不能对物权进行规定， 更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的种类以及确定物权的内容、 效力和公示方

法。④ 在物权法定原则的作用下， 担保物权的种类已由法律限定， 因此只有得到法律确认的担保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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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观点有 “商事担保才是整个担保制度的核心内容， 它代表了担保的发展方向”。 参见赵姿昂： 《民法典视野下商事担

保制度的整合与构建》， 《河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２期。
这一轮改革肇始于 ２０世纪中期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９章的颁布和广泛实施， 发展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自 １９９５年起在担

保交易示范法的起草上所作的努力， Ｓｅｅ Ｎｅｉｌ Ｂ Ｃｏｈｅｎ ，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Ｖｏｌ ８１， Ｎｏ ２０３， ２０１８．

事实上对于担保物权的性质在物权法出台之前就存在争议， 如孟勤国认为担保权不具有物权的性质和效力， “担保权支配物

的交换价值” 是个伪命题。 孟勤国、 冯桂： 《论担保权的性质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甘肃社会科学》 ２００４年第 ５期。
王利明： 《物权法定原则》， 《北方法学》 ２００７年第 １期。



的种类越多， 当事人才能根据其交易的特点对不同的担保形式进行选择。 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物权法

定原则， 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都将担保物权的范围限定为担保法和物权法所明文规定的抵押权、 质押

权和留置权， 其他当事人自己设置的担保形式都不具备担保物权的效力， 新型商事担保形式如让与担

保、 信托担保等在得到 《物权法》 的明确之前无法获得物权的效力， 当事人自治的空间受限。 另一

个较为直接的制度阻碍是我国 “物债二分” 体系。 “物债二分” 之下， 物权的支配性、 绝对性使得其

拥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 担保权人通过享有担保物权而拥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的请求权， 然而当担保

物权被认定无效时， 债权人即丧失了物上优先权， 从而落后于其他拥有物权的第三人而与其他普通债

权人处于同一受偿顺序， 担保权人缺乏可预期性， 不利于崇尚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的商事活动。
除了上述两大问题， 《物权法》 中的商事担保规范还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裁判标准混乱的问题。

商事担保与民事担保之间存在价值取向、 主体能力、 利益分配的不同， 如果将普通民事裁判思维运用

到商事担保案件的裁判当中， 定然会造成裁判结果的实质不公正。 如我国法院对待让与担保、 买卖型

担保等非典型担保的态度 “暧昧不清”， 仅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让与担保效力的认定就存在着多次

反复， 案情类似的商品房让与担保和股权让与担保出现了不同的判决结果， 其态度使社会各界捉摸不

清。 由于商事担保物权规范的缺失， 即使裁判者愿意适用， 也往往因为规则的缺失及不完整而 “难
为无米之炊”。 如在商事留置问题上， 由于现有条文仅以 “但书” 形式简单规定， 法院对债权和留置

物牵连关系的认定不同， 如有法院认为企业留置权， 仅适用于企业之间连续且频繁的商事交易， 个别

商事交易中留置物与债权在法律关系上的直接牵连性仍应得到强调， 亦有裁判认为， 有到期债权即可

留置合法占有财产而无须任何牵连性要件。

三、 求同存异： 物权编中商事担保规范类型化划分

　 　 诚如斯言， “担保物权法国际化方兴未艾， 形成不可逆之滚滚洋流”， “国内担保物权……须洞察

国际担保法之发展动向， 与国际担保法之运作接轨， 同步运行”。① 亦有民法学者发出 “担保物权隐

藏在专业性和技术性下的全面商化是一场静悄悄的法律政变” 之诘问。 面对物权法定和担保形式创

新、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冲突， 面对市场经济中商事主体对灵活、 便捷、 高效的商事担保的强烈需求，
物权编对商事担保规范应当如何进行立法选择？

首先， 我们需要回归到 “民” “商” 关系在 《民法典》 中如何处理的大框架下进行思考。 民商

合一的立法体例下， 为更好地实现民法典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功能， 民法各分编应当充分考虑商事

主体、 商行为、 商事关系的特殊性和需求， 适当对商法条款进行加入， 弥补商事基本法缺位， 是

《民法典》 立法安排的大格局。 然而市场的现实需求和 《民法典》 出台的紧迫性， 商法规范在民法分

则中的安排迫切需要具体的可行方案， 不能停留在宏大叙事中。 合理的思路是小处着手， 搁置分歧，
以一种实用主义的视角审视立法如何在现有框架下回应商法特殊性的具体思路， 明确哪些商法规范应

当加入以及如何加入， 哪些商法规范应当予以典外安排， 既兼顾商法规范入典的需求， 又不破坏民法

典体系之稳定。 具体而言， 在物权编 “小补小修” 的编纂模式下，② 对商事担保规范进行类型化划

分， 以此设立合理的商事担保规范入典的口径和标准， 对于适应商事担保实践的特殊需求且与物权体

系兼容的规范予以选择， 而将与体系冲突、 加入会造成冲突的规范排除在典外， 予以典外安排， 同时

针对应当入典的不同类型的商事担保规范设计加入和完善的方案， 在原有基础上查漏补缺、 攻瑕索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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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谢在全： 《担保物权制度的成长与蜕变》， 《法学家》 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
如前言， 小修小补应从两个维度进行理解， 其一， 民法典物权编应该维持现有体系、 结构和发展方向， 将物权法的 “中国

经验” 继续发扬光大； 其二， 民法典物权编的修改和完善应以问题为导向， 从存在空白和瑕疵的制度和规则进行补足和修改。 因此，
小修小补的 “小” 绝非是囿于文字调整和修改， 只是强调大的方向不改变， 对于存在问题的制度和规则在此次立法中应予以解决。
相似观点可参见孟勤国： 《动产的现实价值与物权编规则需求》，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



是切实可行的方案。
落实到微观具体层面， 应当进一步对商事担保规范进行梳理， 明确商事担保规范入典的标准和口

径。 如前述， 在不破坏物权法担保物权制度体系下满足市场经济对商事担保规范的需求是商事担保规

范加入民法典的目标， 因此对商事担保规范进行梳理的参照系乃其与民事担保规范之兼容关系。 事实

上， 民事规范与商事规范并非泾渭分明更非水火不容， 民事规范是调整商事关系的基本规范， 而商事

规范并非只能适用于商事关系， 在民事关系中亦能作为特殊规则得到适用， 这是商事规范可以在民法

典中加入之基础。 以集合理论进行解释， 具有商事担保属性的规范是商事担保规范集合 Ｓ的元素， 而

具有民事担保属性的规范是民事规范集合 Ｍ 的元素， 但因民商之界限未完全清晰， Ｓ 及 Ｍ 皆为模糊

集合， 二者相交存在并集， 在并集当中的规范兼为 Ｓ及 Ｍ之元素。 而 Ｓ与 Ｍ交叉的部分， 若设 Ｓ∩Ｍ
＝Ｚ， 则集合 Ｚ中的元素为民、 商事共同适用的担保规范， 而 ＣＳＺ 中的元素仅适用于商事担保， ＣＭＺ
中的元素仅适用于民事担保。 三者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种分类可以清楚地揭示民事担保规范与商事担保规范之间的关系， 然而尚不足以指导民法分编

对于商事担保规范的立法选择， 原因在于 Ｓ与 Ｍ系模糊集合， 交集部分 Ｚ中的某一规范虽同为 Ｓ、 Ｍ
的元素， 但其与 Ｓ、 Ｍ的亲和性并不相同。 如关于权利质押的规则虽不限定于商事担保当中， 但其在

民事担保中的适用却难觅其踪， 且从其发展来看， 传统担保物权中并无此概念， 是应市场发展及商业

利用之运而生， 与 Ｓ的亲和性更紧密， 而疏离于 Ｍ。 而有些规则显示为中性， 如担保物权的一般规定

作为基础规范在民商事担保中的适用并无差别， 而以通说所认为的民商关系为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的

理念， 这些规范与 Ｍ的亲和性更紧密。 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对商事担保规范进行类型化划分， 以明

确立法选择标准以及设置不同的立法技术。 基于商事担保规范与民事担保规范有相互交叉、 兼容的集

合 Ｚ， 根据不同规范对民事担保规范集合Ｍ亲和性和兼容程度的差异， 物权法中的商事担保规范可类

型化为： 其一， 替代型商事担保规范， 即与民事担保规范集合 Ｍ 亲和性强 ， 既调整民事担保， 亦统

辖商事担保， 且调整方式相同的担保规则； 其二， 补充型商事担保规范， 与民事担保规范集合 Ｍ 亲

和性弱， 其是明显有别于传统民事规范、 又未脱离体系的特殊规范， 一般带有商事标识， 是传统民事

担保规则的有机补充； 其三， 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 即与民事担保规范集合 Ｍ 无亲和性， 仅仅调整

商事担保， 和其他民事担保的集合关系不相交， 这些规范商业化色彩较浓， 多为民事担保制度的例外

规定。
循此分类及定义， 对某一具体的商事担保规范对应的规范类型可采用一种三层次路径： 第一层

次， 判断一个担保物权规则是否仅适用于民事担保而不适用于商事担保， 否则， 则为商事担保规范，
进入下一层次之判断； 第二层次， 该规则是否有民商区分之必要， 否则， 则为替代型商事担保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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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 则进入下一层次之判断； 第三层次， 若有民商区分之必要， 则评价此区分之程度， 如果此规则

与民事担保规则有较多关联性， 甚至从属于一般民事担保规则， 是为补充型商事担保规范， 而如果已

经脱离民法而高度独立的制度规范， 是为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①

以上述分类的视角观察物权法中商事担保规范的分布情况， 在民商合一的大背景下， ＣＭＺ 即完

全排除商事担保适用之纯粹民事担保规范 （如非企业之间的留置规范） 属于极少数。 同时， 构建产

权制度基本框架和市场运行基础的物权法相对中性， 一般不需要区分民商而各配置特殊规则， 因此物

权法中的商事规范大多是民商共通适用的 “替代型” 规范， 商法特殊性在其中的体现较少。 担保物

权亦循此理， 如其总则及各具体担保类型的一般规定在担保物权规则中占据多数， 且无差别地适用于

民商事担保。② 而进一步探问剩余商事担保规范的民商区分程度， 如动产浮动抵押、 权利质权等担保

物权规则日益商化而产生一些明显有别于传统民事规范， 但又未脱离体系的特殊规范， 是为 “补充

型” 规范； 而为金融担保创新使得数量有限的少部分担保物权规则如流质、 流抵押规制脱离传统民

法的逻辑基础， 是为 “冲突型” 规范， 又如船舶抵押权、 票据保证、 银行担保规则等已经脱离物权

法， 成为单行法的构成部分， 亦属于冲突型规范。
当然， 上述商事担保规范类型化系相对且动态之划分， 在互动及演化中会出现商事担保规范在不

同形态中的跃迁， 但更多的是从冲突型到互补型或互补性到冲突型， 即民商区分的必要性随适用之广

泛性而消弭。 如动产抵押最初与传统罗马法之担保物权体系冲突， 后经长期适用转换为 “特殊动产

抵押” 及 “浮动动产抵押” 而为互补型规范， 在此次物权编修改中， 立法者针对动产抵押有较大笔

墨的修改， 动产抵押规则在担保物权中日臻完善， 已逐渐成为抵押权的一般规则， 应当将其归入替代

型规范之范畴。
商事担保规范的类型化在于明确商事担保规范加入物权编的标准， 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规范制定

加入及完善的具体方案， 从而贯彻科学立法的理念， 减少民法典编纂中对规范选择的随意性和任意

性。 立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相关规范是否入典需全面考察其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 切勿偏颇， 一则

衡量其入典的边际效益即实践对此规范入典之迫切性及入典后的效益， 二则考虑其入典的边际成本即

入典会对现行体系造成之冲击及对市场交易带来的不良影响， 只有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 立法的加

入才是有效率的做法。
《民法典》 在立法选择上放弃了担保制度独立成编的方案， 而将抵押、 质押、 留置设为物权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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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林彬： 《商法入典标准与民法典的立法选择———以三类商法规范如何配置为视角》， 《现代法学》 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楼建波： 《我国 〈物权法〉 的商事适用性》， 《法学杂志》 ２０１０年第 １期。



领域， 受物权法定主义的管辖， 考虑到现有商事担保规范匮乏， 且 《民法典》 出台后短期内不会有

《商法通则》 及担保特别法的制定， 商事担保规范加入物权编的边际效益较大， 入典口径宜扩张。 但

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的加入可能会对体系带来冲突， 边际成本较大， 宜严格把控。 因此， 这种思路即

替代型、 补充型商事担保规范全部入典， 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在不破坏现有担保物权体系的前提下谨

慎适量入典以保证担保物权能够适应融资手段及金融形式创新之需。 对于民法典物权编无法兼容的商

事担保规范， 应贯彻 “多元化商法法源” 的思路进行 “典外安排”， 将其在商事基本法、 商事单行法

中进行制定， 切勿生拉硬拽地 “入典” 而致法典体系破坏。
具体细化到入典及完善的方向和技术上， 其一， 替代型商事担保规范因其无差别化地共用于民商

事担保， 可直接 “隐名” 安排， 即无须显示任何 “商法标识”， 而规范的设置和完善应以降低交易成

本为目标， 在适应市场经济和商事交易实践的需求上实现创新， 以增强物权法的商事适用性； 其二，
补充型和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在民法分则中既可 “隐名” 又可 “显名”， “隐名” 指在权利质押等商

事担保规范中不加 “商法标识” 而以普通民事担保规范的外观呈现， “显名” 则体现为动产浮动抵

押、 企业留置等商事担保规范以直接规定或是但书性、 转介性①的间接规定两种形式， 在完善方向上

应当进一步优化 “商化设计” 并扩大补充性商事担保规范加入的范围。
该方案相比通过 《商法总则》 的加入更符合实际， 同时具有可操作性， 并且契合我国渐进市场

改革中市场法律体系改革的国情， 可谓是一种 “权宜” 方案。 但非最优方案， 因为这种安排只能将

商事担保制度的部分规则纳入， 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商事担保规范的碎片化，
同时对民事担保制度造成 “侵蚀”。 立法是各方意见统一的过程， 短期内对担保法律体系进行变革性

的修订并拿出一个让各方都认可的方案可能性极小。 面对社会对商事担保制度的需求如此急迫、 强

烈， 应当尽可能地减少争议， 提出可以达成共识获得通过的制度安排。

四、 进道若退： 基于规范类型化的立法选择

　 　 无论从体例结构还是规范文本的选择和内容的表达上看， 物权分编草案规定的担保制度继承了现

行 《物权法》， 除部分条文有所删减或表达方式存在一定变化外， 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调整。② 以商

事担保规范类型化的标准审视物权分则涉及加入和修改的规则， 本次涉及变动的规则主要集中于替代

型商事担保规范， 互补型和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出现的变动较少。 立法者在 《关于 〈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 〉 的说明》 中明确草案中的担保物权制度相较现行物权法的修改主要是 “完善动产抵押和权

利质押的规则”， 即集中于动产担保， 立法者使用较多的笔墨于此在于考虑动产在商事主体资产构成

中越来越高的比例， 反映出我国担保物权立法与世界主流趋势的接轨， 更加注重动产担保在商业融资

中的重要作用。 在商事实践中， 大部分商事主体为了降低成本， 提高资金的流通性和使用率， 正向轻

资产的方向发展， 生产、 经营的场所大多使用租赁的方式， 手中持有的不动产十分有限， 其生产设

备、 原料、 产品、 专利、 债权等动产及权利是亟待挖掘效用的资产， 动产已经取代不动产成为名副其

实的 “担保之王”。 立法者将动产担保规则的修改和完善作为提升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 但这种方法

取得之成效及其合理性， 仍需结合具体修订内容以三类规范的标准进行检验， 以臻明确修正之道。 具

体而言， 草案涉及担保物权制度的修改部分如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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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民法典》 是通过转介性一般条款技术对其另作安排， 在第 ３编 “债法总则” 第 ２３章 “债务履行的担保” 之 ３５８条
“典当物的抵押” 第 ６款规定， “典当行在公民以其所有物抵押情况下向公民贷款的规则， 由法律按照本法典另行规定。” 俄罗斯颁行

了 《小额信贷和小额信贷机构联邦法律》 将典当行作为小额信贷机构的一类加以规制。
邹海林： 《论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 “担保物权” 的制度完善》，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本文将动产抵押一般规则纳入到替代型而非补充型商事担保规范群中， 乃基于动产抵押由原来的抵押

权中的特殊规则发展成为一般规则， 正是前文所述商事担保规范随社会、 经济发展在不同形态中的跃迁。



１ 替代型商事担保规范

（１） 抵押期间抵押财产的转让规则： 抵押期间抵押财产可以自由流转而无须取得抵押权人之同

意， 抵押财产转让后抵押权继续附着于其上。
（２） 担保合同对担保财产的描述规则： 抵押权合同包括 “抵押财产的名称、 数量等情况”， 质押

合同包括 “名称、 数量等情况”， 分别删去 “质量、 状况、 所在地、 所有权归属或者使用权归属” 及

“质量、 状况”。
（３） 动产抵押的设立规则： 动产抵押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 登记产生对抗效力。
（４） 动产抵押效力对抗规则： 动产抵押的， 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

押财产的买受人。
（５） 其他登记的担保物权的清偿顺序： 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的清偿顺序参照抵押权的清偿

顺序规则。
（６） 抵押权和质权竞合时的清偿顺序： 按照登记、 交付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７） 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的登记机关： 删除了有关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具体登记机构的内容，

为建立统一的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登记留下空间。
２ 补充型商事担保规范

权利质权客体范围： 将 “应收账款” 改为 “现有的以及将有应收账款”， 扩大并相对明确了其内

涵外延。
３ 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

价款抵押权规则： 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 标的物交付后 １０ 日内办理抵押登记

的， 该抵押权优先于其他担保物权受偿， 但留置权除外。
上述整理可以看出， 替代型商事担保规范的修改和加入贯彻了商法对效率性、 外观主义、 交易安

全的追求， 对提升我国担保物权制度的便捷性、 安全性及商事适用性将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应

商事主体之需完善了动产抵押制度， 为商事担保的繁荣夯实了制度基础。 其一， 抵押财产转让规则的

修改， 对抵押人而言降低了抵押财产流通的成本； 对抵押权人而言， 通过抵押权附于物上的规则以及

可能损害抵押权情况下的提前清偿或提存的规则保障其债权实现； 对买受人而言可确保其获得抵押财

产的所有权， 保证交易安全， 这种安排实现了对三者的利益平衡， 降低了整体的交易成本， 对于资金

的需求程度以及交易频繁程度更高的商事担保尤为明显。 其二， 担保合同一般条款规定允许担保合同

对担保财产只作概括性的描述， 赋予当事人更大的自主权， 体现了商法便捷性。 其三， 动产抵押设立

和效力对抗一般条款的设立完善了动产抵押制度， 扩大了动产作为抵押财产的范围， 对商事融资渠道

进行扩容， 促进物尽其用。 其四， 抵押权、 质权以及其他担保物权的清偿顺序规则反映了商事担保对

外观主义的追求， 明确抵押权和其他登记的担保物权的清偿顺序以登记先后进行确定， 并确定在担保

中动产的登记和交付具有同等效力， 提供了全面、 清晰的清偿顺序规则，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系

对产权界定的明晰。
上述替代型商事担保规范的修改和加入仍有不足， 未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及商事实践。 其一， 抵

押财产在抵押期间的流转规则存在对抵押权人保护不足之虞。 原因是当抵押物的特定性不强且登记系

统不完善时， 如果出现抵押物转让的情况， 抵押权人几乎不能追溯抵押物的流向， 而抵押人未履行通

知义务而转让抵押物后果并不明确， 其抵押权难以实现， 同时抵押权人对于抵押物转让的价款并不当

然享有优先权， 仅当其能够证明抵押权可能影响抵押权时方可要求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放开抵押

财产自由流通的意义在于消除抵押权人通过抵押权形成 “垄断” 效应， 然而既然取消了这种对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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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保护模式， 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补强。① 其二， 动产担保物权公示制度方面除了登记、 交付

占有之外对 “其他方式” 规定阙如， 且随着互联网新技术如区块链技术在未来的广泛应用，② 上述公

示方式将捉襟见肘， 难以适应现代技术的发展。 境外立法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如日本为了适应商

业社会财产类型发展， 除了登记、 交付和占有外， 还规定了登录、 标识等其他方式达到公示效果， 而

美国 《统一商法典》 第 ９章， 则针对投资储蓄账户、 信用证权利或者电子担保债权凭证之上所设担

保物权， 规定了登记、 占有和控制等公示方式。
在草案最终通过之际， 立法者宜对上述问题进行慎重考虑。 从提升营商环境、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的角度来看， 抵押物的流转规则应当增强对抵押权人的保护以实现交易各方的利益平衡， 如若强调物

的流转效率而忽视对所有权人的保护， 市场主体会通过其他手段来实现交易时 “风险—收益—成本”
的权衡， 典型手段如增加利息及通过相应手段来增强对抵押物的控制等。 针对以上问题， 其一， 可以

规定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转让的价款亦享有优先权， 既采取扩大的物上代位主义又承认抵押权人的物上

追及性； 其二， 明确规定， 转让可能造成抵押物价值受影响时抵押权人即可以要求提前清偿、 提存或

提供新的抵押物。 动产担保物权公示制度， 应通盘考虑抵押权、 动产质权、 权利质权以及现有和未来

出现的立法无法涵盖的非典型担保， 规定 “控制、 自动公示” 等方式作为统一动产担保物权的其他

公示方法， 从而降低 “唯以登记 ／交付为公示渠道” 的交易成本， 并为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留下空间。
补充型商事担保规范涉及的变动较少， 但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市场发展和商事实践创新的迫切需

求。 其变动体现在， 权利质押客体中有关应收账款的规定， 从 《物权法》 的 “应收账款” 到一审稿

的 “取得应收账款、 不动产收益的权利” 及二审稿的 “现有的以及将有应收账款”， 在一定程度上明

确并扩大了可质押的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债权范围。 然而这种规定过于原则性， 操作性不强。 原因是不

动产收益与应收账款系两种不同性质的权益， 应收账款并不能涵盖不动产收益， 在权利质权客体未采

用开放性规范的情况下， 实践中已经出现的保单质押、 商铺租赁权质押等相关未来收益权利的质押是

否能通过此条规定获得解释， 值得存疑。 当然最为根本的， 在权利质权的客体范围上， 草案的兜底条

款未留下开放空间， 难以契合实践中涌现的权利质押模式特别是金融产品、 保险产品质押等的创新，
亦与开放性的可抵押的财产范围之规定不统一。 此外， 对于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最高额抵押权担

保范围是仅限于主债权还是包括所产生利息的问题， 在本草案中亦未能得以明确。 与此相关的问题

是， 草案 ２０５条虽规定同一抵押物可以向多个抵押人抵押， 但 《担保法》 ３５ 条抵押物担保的债权不

能超过其本身价值的禁止性规定在草案中并未得到修改。
补充型商事担保规范的优化方案， 首要关注的地方在于对权利质押的客体范围采用开放式的规

定， 根据 “法无禁止即可为” 的理念将兜底条款改为 “法律、 行政法规未禁止出质的其他财产权

利”。 这种方案将为商事交易自由和金融创新提供法律保障， 为市场主体提供确定的预期， 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必然要求。 即使这种方案因存在过大争议无法实现， 也应当回归一审稿的方案， 将不动产收

益和应收账款进行区分， 以尽量扩大可供解释的空间。 关于最高额抵押权担保范围的问题， 草案第

１８０条已明确 “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保管担保财产和实

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的缺省规则， 同时也尊重当事人另行约定的意思自治， 最高额抵押的特别之处

在于登记是其必须手续， 其完善应以配套登记系统的修正为主， 即在登记系统中对担保范围进行明确

公示。 同时超额抵押的问题在物权编中无须加以规定， 将其纳入市场主体意思自治的范畴即可， 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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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抵押权的创设是通过财产权对权利人提供保护， 但是从另一个维度也可以看作一种垄断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因为它可以限制所有

权的流通， 赋予了财产权人实质垄断的地位。 财产权人拥有其他权利无法对抗的权利， 拥有极强的谈判筹码， 是一种过强的保护。
Ｓｅｅ Ｅｒｉｃ Ａ Ｐｏｓｎｅｒ ， Ｅ Ｇｌｅｎ Ｗｅｙｌ，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Ｕｐｒｏｏｔ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ｆｏｒ ａ Ｊｕ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ｐｐ ３０－３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 Ｍｏｏｎｅｙ， Ｊｒ ，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Ｖｏｌ ８１，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编施行后应当将 《担保法》 进行废止。
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体现在， 为适应新型交易模式需求， 新设 ２０７ 条设动产价款抵押权 （Ｐｕｒ⁃

ｃｈａｓｅ－ｍｏｎｅ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一般规定， 属于担保制度中一般优先顺位的例外设置条款， 主要为平衡

浮动抵押环境下 “登记优先” 规则所致的权利失衡， 规定了价金担保权在宽限期内 （１０ 天） 进行登

记可获得优先于除留置权之外的其他担保权利的优先顺位， 亦体现了对互联网金融时代信用消费方式

的回应。① 通过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保障金融担保制度创新不足， 落实总则确立的 “为市场经济提供

基本遵循” 精神不到位， 如禁止流押 （质） 的过于守成思路 ， 忽视了商事违约时的惯例做法 ， 有碍

企业融资担保效率化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又如， 草案仍维系商事留置权限于 “企业之间” 的规定，
与总则的 “营利法人” 表述不尽一致， 是否适用其他商事主体 （个体工商户） 亦待明确。 再如典权、
让与担保等实务中呼声较高的非典型担保， 在此次立法中仍未得到确立， 在物权法定原则并未放缓的

情况下， 仍不能作为商事主体的融资手段； 以及让与担保等与现行担保法律规定不同却在商事实践中

获得较高认可的 “非典型担保” 在物权编中并未能得以体现。
鉴于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与物权编中的规则存在较大龃龉， 强行加入并非适当的方案， 其完善应

分 “典内” 及 “典外” 两种途径。 “典内” 途径是指直接在物权编中对规则进行修改， 其一是商事

留置可规定为 “但在经营活动中留置的除外”， 适当扩大商事留置的适用领域， 以适应市场经济中存

在大量网店等非企业的商事主体的现状； 其二是第 １９２ 条和 ２１９ 条流押和流质禁止条款中应当留下

“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的口子， 以方便后续可能出现的特别法。 “典外” 途径是指通过特别立法、
司法解释、 司法适用等方法对这些商事担保规范进行完善。 就特别立法之方法而言， 鉴于立法任务的

紧迫性， 上述存在较大争议且与现行担保物权制度兼容性不强的非典型担保， 可能并不适宜由民法典

物权编进行解决， 如前文所述， 后续制定专门的动产担保交易法对动产担保进行通盘考虑并将合同法

中的所有权保留买卖、 融资租赁这两种与动产担保无本质差异的制度归入其中， 是切实可行的方案。
而流抵 （质） 条款则在商事基本法的一般条款中设置更为适宜。 因此， 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在 《民
法典》 中的 “退” 亦是其 “进” 之道。

五、 另辟蹊径： 商事担保规范在 “后” 民法典时代的完善

　 　 三类规范视角的引入， 为商事担保规范在民法典中的立法提供了标准， 是否加入及如何安排都能

根据其所属类型得以明确。 但民法典对于商事担保规范的容纳程度毕竟有限， 商法规范加入的数量和

程度应当适度， 如果强行将所有的商法规则都塞入民法典中， 无疑会对其体系造成破坏， 造成 “民”
“商” 两败俱伤的后果。 对于本次民法典编纂中无法加入的商事担保规范， 特别是在民法典中应当

“以退为进” 的冲突型商事担保规范， 宜贯彻通过特别立法、 司法解释、 司法适用等方法进行完善的

“典外” 途径。 而考虑到立法资源有限， 民法典颁布后担保特别法及商事基本法在短期难出台的情

况， 通过法律适用对商事担保制度进行完善是 “后” 民法典时代的 “主干道”。 通过法律适用对商事

担保规范进行完善有两层含义， 对于不适合在民法典中加入的商事担保规范， 司法部门可以通过法律

适用， 使相关民事担保物权规则适应商事活动； 对于太抽象或含糊的商事担保物权规范， 可以通过法

律适用赋予其更为具体的含义， 进行 “司法续造”。 具体来说， 通过法律适用对商事担保规范进行完

善， 要在法律适用中做到实质性的 “民商分立”， 对待商事物权担保案例应当运用商事审判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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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价金担保权对于以赊销方式销售产品的出卖方， 或为购置特定财产提供贷款的债权人， 或依据担保信贷条款提供特定资产

的债权人而言是重要的保障措施。 与浮动抵押相同， 价金抵押权的抵押人以及抵押权人皆为商主体。 结合我国担保物权的相关规则，
价金担保权更多适用于浮动抵押中抵押人将其现有及未来之生产设备、 原材料、 半成品、 产品进行抵押而后出售的情形。 在这种情

况下， 浮动抵押权人天然享有登记在先的地位， 如果不赋予后手的价款抵押权人以 “超级优先权”， 则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优先于浮

动抵押权人优先受偿。 在 “超级优先权” 的保障下， 价金抵押权人得以放心地为抵押人实现融资需求。



充分考虑商事担保的营利性以及商事主体不同于民事主体的专业性和风险承担能力， 对商事担保贯彻

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对其创新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
如草案第 １７９条关于担保合同与基础合同的效力关系以及担保合同无效后的责任承担问题， 更适

合通过法律适用明确 “民” “商” 之间的区别。 如当商事担保人为商主体时， 对其提供的担保应当强

调商事外观主义和商事效率原则而认可担保权人在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仍享有担保物权。
而对于担保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问题， 应当要求商事担保中担保人承担更重的责任。 从司法实践来

看， 司法部门仍然恪守担保合同的从属性， 认为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形下， 担保合同亦无效， 担保物权

自始未被设立， 这种司法立场源于 《物权法》 对担保合同从属性有相较于 《担保法》 更为严格的规

定， 即 “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而无 “担保合同另有约定

的， 按照约定”。 因此有学者提出物上担保交易中存在独立性的制度需求， 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加

入但书规定 “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情形。① 笔者不赞同此观点， 如物权法中加入了此但书规定， 担保

物权的从属性必然从一般变为例外， 因为可以预见作为强势方的借款人必然要求担保人在担保合同中

加入 “另有约定” 条款， 这种规定无疑是不利的。 独立保证在司法上经历了 “全部禁止———涉外独

立保函有效———内外独立保函统—有效” 的变化历程， 其对于 《担保法》 第 ５ 条的适用仍然只限定

于 “独立保函” 这种特定的要式担保行为， 而我国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亦将 “独立保证” 在合同编中

进行单独规定， 表明立法者明确担保合同的从属性原则， 其独立性仅在法律另有规定时方可成立。 但

从坚持商事外观主义和商事效率原则来看， 对于基础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 司法部门可

以且应当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即债权人可以主张担保人在担保物价值的范围内对其损失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但债权人不能就担保物主张优先受偿。 对于担保人和债务人在担保合同无效后的承

担比例问题， 我国 《担保法》 规定按过错承担责任， 而 《担保法》 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是按比例承担，
笔者认为在商事担保中这只能作为担保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责任划分依据， 但担保人对债权人承担的仍

是以其担保物价值为限的连带赔偿责任。
又如司法部门在面对商事担保中出现的非典型担保物权时， 应当尽量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通

过法律的适用维护当事人自行创建的秩序， 不失为一种 “权宜之计”。 在商事审判中对物权法定原则

应当缓和适用。 物权法定原则在维护民事关系稳定和保护交易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在商事

担保领域， 如果我们把物权法定原则理解为对担保物权种类与内容的限制， 超越立法规定即无效， 却

是对商事主体意思自治的过分剥夺。 如果司法部门在处理商事担保案件时仍然适用严格的物权法定主

义， 其后果就是许多创新的商事担保交易模式如让与担保、 信托担保以及某些权利的质押都被认定为

无效， 这无疑与商事交易所崇尚的自由、 安全原则相违背， 大大挫伤商事主体根据交易性质进行担保

交易创新的积极性。 对商事交易而言， 交易的主体都具备更齐全的市场交易知识和信息， 承受风险的

能力更强， 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对他们来说既无必要也不适当。 对于商事担保关系可以适用更宽泛的

物权法定主义， 如 《物权法》 第 １７０条和 １７１ 条关于担保物权的一般规定已经说明担保权是在一定

情形下 “依法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设定的是非常广义的概念， 对商事担保的创新完全可以

利用 《物权法》 对担保物权的一般定义使其获得担保物权的效力。 事实上担保物权的本质就在于其

是 “依法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而其被冠以何名、 如何进行法律构造都不会触动其本质， 对

商事担保而言， 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
面对非典型担保， 还可以通过对区分原则的适用来解决其类别和效力问题， 从而对当事人原本意

图建构的秩序进行维护。 我国 《物权法》 第 １５ 条明确了区分原则：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 变

更、 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 自合同成立时生效； 未办

理物权登记的， 不影响合同效力。 然而该条规定在 “不动产登记” 环节， 似乎不能对动产适用，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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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个问题在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仍未有变化。 但对动产担保而言， 物权的变动同样适用区分原则。
事实上， 最高人民法院去年拟定的相关司法解释草案征求意见稿准备对非典型物权担保适用区分原

则， 即原则上承认合同的效力， 但是不承认物权效力， 即担保人有债权请求权， 但是没有优先受偿

权。 对于这种过于保守的一刀切做法， 笔者并不认同， 首先仅承认担保合同的效力对债权人的保护是

不全面的， 其次在担保人和债务人为同一人时， 则担保合同的效力对债权人来说并无意义。 应当在无

法通过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适用承认其担保物权的有效性的情形下， 例外性适用 “区分原则” 来为

债权人提供保护。 因此， 对于商事担保中的非典型担保类型， 其法律适用思路首先是通过物权法定原

则的缓和适用尽量认定债权人享有合法的担保物权， 在无其他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 应当认定债权人

对合同约定的担保物具有优先受偿权， 在物权法定原则缓和适用亦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 则通过

“区分原则” 承认担保合同的效力， 但同时应当认定担保人对债权人承担以其担保物价值或担保金额

为限的连带责任。
此外， 还应当通过法律适用进一步明确替代型商事担保规范中主观性强的要件， 如草案第 １２９４

条及 １９５条对于动产抵押权人与第三人获得抵押物所有权的效力对抗规则， 亦应当通过法律适用确定

商事交易中的 “善意” 和 “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 的区别， 在商事担保的审判中对主

观性的要件设立客观化的裁判标准等。

结　 　 语

　 　 进入新时代以来， 随着政府一系列 “放管服” 改革措施的推进， 我国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已取

得骄人的成绩。 正如 《报告》 所示， 商事担保制度不完善、 与国际不接轨而导致的 “获得信贷” 指

数 “不升反降”， 不利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考虑到近期商事基本法难以出台， 在物权编

中适量加入并完善商事担保规范特别是一般规范， 是次优但切实可行的方案。 物权编中加入商事担保

规范， 是民商合一的应有之义， 是 《民法典》 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内在要求。 商事担保规范加入

物权编应以降低交易成本、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目标， 但需注意加入的限度和方式， 实现民事担

保、 商事担保俱荣的 “帕累托最优”。 因此， 必须对商事担保规范进行类型化分类以明确商事担保规

范入典的标准以及相对应的入典思路和优化方案。 “替代型” “补充型” “冲突型” 商事担保规范的

类型化划分依据是民商区分的程度。 这种划分对商事担保在民法典中加入和完善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和视角， 有助于加强立法的科学性， 减少随意性。 笔者提出的 “典内” “典外” 两大进路， 反映出商

事担保制度的完善并非 “毕其功于一役”， 《民法典》 颁布并施行后还有许多需要商法同仁齐心协力

完善之处。 在民商合一的顶层制度设计下， 商法学界应当有更大的格局。 我们的追求不仅是形式意义

上独立存在的商法， 还有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促进商业交易的实质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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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第二次现代化这一概念由何传启研究员提出， 他将自 １５００年以来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现代化指由农业时

代向工业时代转变的现代化过程； 第二阶段现代化则指由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转变的现代化过程。
　 　 ②　 顾明远： 《试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教育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 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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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研究
———以印度、 巴西、 南非为中心的考察

王建梁　 武炎吉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 根据教育现代化的动力、 时序及实现程度， 将教育现代化分为先发先至、 后发先至、 后发后至和

后发未至四种类型。 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是指在迟来的外部刺激下， 发展中国家通过政府主导的教育改革

趋近教育现代化的教育现代化类型， 其教育现代化关注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转变， 并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

作用。 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共性体现在强调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 教育公平的价值导向以及重视私立教

育机构的作用三个方面， 但也具有个性特征， 如印度优先强调高等技术教育现代化， 巴西在不同时期教育现

代化的重点不同， 南非则强调学校教育体系与国家资格框架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 教育现代化； 后发未至型； 教育观念； 教育制度； 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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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 各国均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以教育改革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但实施教育改革的动力有所不同： 发达国家旨在实现教育的 “第二次现代化”① 或更高阶段的现代

化，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期望实现初次教育现代化。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中国

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 》， 两个文件共同构成了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方案。 我国该如何走向教育现代化呢？
在这样一个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时刻， 我们依据对教育现代化概念的理解， 从教育观念、 教育制度与

教育改革三方面研究与我国同一层次国家如印度、 巴西和南非等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总

结它们的共性与个性， 可以在借鉴有益经验与规避相关教训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模式。

一、 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提出

　 　 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是在模仿社会学界关于社会现代化阶段划分类型的基础上， 结合教育现代

化的具体情况提出的一种教育现代化类型， 与教育现代化的概念密切相关。 关于教育现代化， 主要有

两种观点： 其一， 过程与变革论。 顾明远 ②、 褚宏启 ③ 等人将教育现代化视为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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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转变的过程， 是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过程。 其二， 状态与结果说。 该观点强调教育现代化的指标

体系， 并以此为基准判断教育现代化的状态与实现程度。 如高书国认为， 教育现代化指标应该包括普

及与公平、 结构与质量、 条件与保障、 服务与贡献、 信息化以及国际化方面的 ４０ 个指标。① 随着教

育现代化实践的推进， 二者大有融合之势。
本文从过程与变革视角出发， 在考虑教育独特性及教育现代化基本要素基础上， 认为教育现代化

是以教育观念变革为基础、 以教育制度为载体， 通过教育改革逐步实现教育内外部结构良性互动的过

程。 这一概念涉及教育观念、 教育制度及教育改革三个方面， 教育观念是教育现代化的思想基础， 其

转变与否直接影响教育变革效果， 并最终影响教育现代化进程； 教育制度是教育现代化的载体与重要

突破口， 它使零碎的教育改革手段完整化、 系统化； 教育改革是教育现代化的主要手段， 教育现代化

需通过一系列教育改革手段予以推进， 教育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教育内外部结构的良性互动，
内部结构涵盖培养目标、 教育内容、 教育方法、 教育结构、 教育装备、 师资队伍、 教育管理等方面；
外部结构主要涉及经济、 政治、 文化等社会子系统， 教育内外部结构之间也要实现良性互动。 基于教

育现代化的三个方面， 在考虑教育现代化时序因素 （启动时间、 历史演进） 及动力渊源的基础上，
综合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程度， 可以将教育现代化分为先发先至、 后发先至、 后发后至和后发未至②四

种类型， 其特点如下表所示：

教育现代化类型及基本要素

类型 教育观念 教育制度 教育改革 教育现代化起止 代表国家

先发先至 自发产生 自主创新 自然演进 起步早， 实现早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后发先至 学习创新 学习创新 学习创新 起步晚， 实现较早 俄罗斯、 日本

后发后至 学习 主动模仿 主动学习 起步晚， 实现晚 芬兰、 韩国、 新加坡、 以色列

后发未至 外部输入 外部强加 被动学习 起步晚， 未实现 印度、 巴西、 南非、 中国等

　 　 说明： 表格所列内容均指其教育现代化起始阶段的特征， 是静态而非动态的过程。

先发先至型教育现代化起步早， 实现时间相对较早， 其动力随历史演变自然生成， 以英国、 法

国、 德国、 美国为代表； 其余三种类型的教育现代化在外部因素刺激下发生， 缺乏原生动力。 虽然都

属于后发现代化， 起步相对较晚， 但却各有差别： 后发先至型教育现代化以俄罗斯、 日本为代表， 发

端于 １９世纪后期， 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了教育现代化； 后发后至型教育现代化以芬兰、 韩国、 新加

坡和以色列为代表， 其教育现代化基本上始于二战后， 在 ２０ 世纪末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而后发未

至型教育现代化对国外的教育现代化仍以 “拿来主义” 为主， 本土化程度不足， 政治的稳定性也影

响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程度。
基于以上研究， 可以认为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类型， 是指在迟来的外部刺

激下， 发展中国家通过政府主导的教育改革趋近教育现代化的教育现代化类型， 是对诸多国家教育现

代化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它既明确了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渊源及时间维度， 也对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程度

进行了说明。

二、 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是一种抽象的教育现代化类型， 具体表现为后发未至型国家的教育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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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书国： 《教育指标体系———大数据时代的战略工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 第 １５５－１５７页。
所谓的 “后发” 是相对于 “先发” 教育现代化国家而言的， 指先发教育现代化之外的国家的教育现代化类型。 一般而言，

当后发国家启动教育现代化时， 先发教育现代化国家已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教育现代化。 但即使在后发教育现代化的三种类型中，
各国启动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



化， 其进程主要体现为教育观念、 教育制度与教育改革的变迁。 本文把印度、 巴西和南非作为后发未

至型教育现代化的代表性国家， 从教育观念、 教育制度和教育改革三方面探究三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进程。
１ 现代教育观念的萌发与生长

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尤其是现代教育观念的生成与发展。 教育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

度上意味着教育社会功能的转变， 更加强调教育为个体和社会发展服务。 就世界范围而言， 现代教育

观念主要包括教育世俗化、 教育法治化、 教育民主化等， 三者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教育世俗化是

教育民主化的基础与前提， 只有教育打破阶层和等级的限制， 实现教育世俗化，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教育民主化； 教育法治化是教育世俗化的保障， 教育世俗化的推进不能仅限于观念层面的自觉， 更

要通过教育法治化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与规范； 教育世俗化与教育法治化共同推进教育民主化的实

现， 教育世俗化实现了教育内容的世俗化与教育对象的扩大化， 而教育法治化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保

障了教育对象的受教育权， 有利于教育民主化的实现。
在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国家， 教育世俗化是现代教育观念的基础和前提， 教育世俗化具有一定

的 “优先性”。 教育世俗化包含两层含义： 教育内容去宗教化而偏世俗化， 教育对象去特权化而偏普

及化。 印度的教育世俗化萌发于殖民地时期， 并在独立后实现了从 “教育宗教化” 到 “教育世俗化”
的转向。 印度宪法第 ２８条第 １款规定： “任何完全由国家出资并开办的教育机构， 不得进行任何宗教

教学”①。 这一规定明确了印度教育的世俗性， 有利于印度教育世俗化的持续推进。 与印度相似， 巴

西也强调教育的世俗化。 在殖民地时期， 耶稣会将教会学校视为传播天主教的重要途径， 并建立了一

批教会学校，② 此后， 耶稣会开始了对巴西教育两百多年的垄断。 然而殖民地时期教会的强大威胁到

葡萄牙王室， 引起世俗统治者的重视。 以庞巴尔为首的世俗统治者在对世俗统治机构进行变革的基础

上， 实施了一系列驱逐耶稣会的运动， 并形成了诸如扩大受教育机会、 地方当局管理学校等教育世俗

化思想，③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巴西教育的宗教性。 对于南非而言， 其教育的世俗化主要体现为教育对

象上的 “平等化”， 强调打破种族隔离， 这种世俗化突出体现在 １９９４ 年新南非建立后。 南非新宪法

规定： “人人享有接受基本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权利； 享有选择官方或其他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 以及

享有自费建立独立的教育机构的权利”， 《国家教育政策法》 也明确反对教育领域的歧视， 强调入学

机会均等与初等教育的普及。
教育法治化与 “依法治教” 交织在一起， 是实现教育民主化、 保障教育规范运行的重要和关键

力量。 无论是印度、 巴西， 还是南非， 都将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

段。 早在殖民地时期， 英印政府就注重通过法律规范教育的发展， 并出台了 《伍德教育急件》 《印度

大学法》 等政策与法律文件。 独立后的印度注重教育法治化的整体建设， 并形成了一套从宏观到微

观、 从整体到局部的教育政策体系： 宏观和整体层面的教育政策包括印度宪法、 国家教育政策系列；
中观层面包括各级各类教育管理机构的法案， 如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 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法

案等； 微观和局部的政策包括教育机构自身的章程及法律， 如德里大学法案等。 巴西的教育法治化建

设集中体现在军人执政 （１９４５—１９６４） 和文人代议制时期 （１９６４—１９８５）。 １９６１年颁布的 《全国教育

方针与基本法》 规定了全国教育的目标、 教育的权利、 免费义务教育和教学自由等方面的原则，
１９９６年修订的 《全国教育方针和基本法》 进一步细化了教育活动的目的、 手段和权力分配； 而 《全
国教育规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 （２００１）、 《教育部公共政策———优先项目辑要》 （２００４） 以及 《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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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葆奎： 《教育学文集： 印度、 巴西、 埃及教育改革》，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 第 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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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和印第安人分别创办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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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 原因、 原则和项目》 （２００７）① 则明确了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教育法治化建设有了一定进

展， 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巴西的教育现代化。 １９９４ 年南非新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无差别的教育法治

化的正式起步。 １９９６年南非新宪法确立了个体的教育权利， 明确了教育对于个人和国家发展的重要

意义； 同年的 《国家教育政策法》 则规定了教育部长的重要职责， 确定了国家与各省教育部门合作

治理的重要原则。 除了宏观层面的教育法治化建设之外， 南非政府也强调各级各类教育的法治化建

设。 如 《教育白皮书 ４： 继续教育与培训变革计划》 《技能开发法》 《技能开发税法》 《扩大免费与高

质量的全民基础教育行动计划》 《基础教育行动共识》。② 南非教育法治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教育

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教育民主化与教育现代化息息相关， 是衡量教育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维度， 也是教育世俗化与

教育法治化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与结果。 教育民主化指个体享有越来越多的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越来越

多的以自主合作为特征的民主形式的教育和教育制度不断转向公正、 开放、 多样的演变过程，③ 主要

体现为教育机会的不断拓展与各级各类教育毛入学率的增加。 独立后的印度重视通过初等教育普及与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来促进教育民主化。 印度宪法规定 “凡由国家主办的教育机构， 以及接受国

家基金补助的教育机构， 都不能以任何宗教、 种族、 种姓、 语言或其他理由拒绝公民入学， 并在十年

内对 ７至 １４周岁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④。 为了更好地实现初等教育普及， 印度政府实施了一系列

项目， 如普及初等教育计划、 县初等教育计划、 免费午餐方案等。 在高等教育领域则主张通过私立教

育提供多样化的教育， 力求提升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 印度的初等教育普及率

在 ２０１７年超过 １１２ ９６％， 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呈快速增长趋势， 到 ２０１８ 年已达到 ２８ ０６％。 巴西

政府也注重教育民主化的推进， 尤其注重教育公平与教育机会均等。 １９３４ 年巴西政府第一次将 “教
育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列入宪法， １９３７年宪法明确规定初等教育的义务性与免费性。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末到 ９０年代中期， 为了履行 《全民教育宣言》 和 《达喀尔宣言》， 更好地解决教育普及、 教育质量

与教育公平的问题， 巴西政府不仅制定了各级各类教育公平的指标， 更制定了一系列涵盖上述指标的

教育政策， 基本形成了全面的教育民主化政策框架。 时至今日， 巴西的教育民主化取得了一定成效，
学前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 ２０１７ 年已分别达到 ９６ ２９％， １１５ ４５％，
１００ ８３％和 ５１ ３４％。 南非的教育民主化强调教育机会的扩展， 新南非政府成立后尤为凸显。 南非新

《宪法》 规定 “每一个人都享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 国家必须通过各种合理措施不断推动人民享有

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权利”。 《学校教育法》 要求所有 ７至 １５岁， 或者完成 ９ 年级之前的学生必须参加

学校学习， 不得将任何一个学习者拒之门外。 为了落实上述政策， 南非政府制定了 “教室中的公平”
“教师资源公平化” 等计划。⑤ 在上述教育政策与教育措施的推动下， 南非的教育民主化取得了一定

成效， 其学前、 初等、 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 ２０１７ 年分别为 ２４ ６２％， １００ ８６％， １０４ ７％和

２２ ３７％。⑥

２ 现代教育制度的建构与推进

现代教育是由教育者、 学习者等关键要素构成的体系， 其运行的高效与否取决于现代教育制度的

完善程度。 从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看， 现代教育制度不仅是对教育系统各要素的整合， 更是

对教育结构的优化。 一方面， 现代教学与现代管理的专门与专业化呼吁一个有效的整合系统， 而现代

教育制度所独有的包容性为其整合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 现代教育制度要根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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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秀兰： 《巴西教育战略研究》，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第 ７９－８０页。
王璞琳、 毛锡龙等： 《南非教育战略研究》，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第 １１２－１１３页。
袁振国： 《当代教育学》，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 第 ３６页。
瞿葆奎： 《教育学文集： 印度、 埃及、 巴西教育改革》，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 第 １８１页。
荣黎霞： 《发展中国家如何致力于更加公平的教育———以印度和南非为例》， 《比较教育研究》 ２００７年第 ２期。
印度、 巴西和南非各级各类教育的毛入学率均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数据， 详情参见 ｕ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ｉｎ。



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结构上的调整与优化， 凸显其 “现代性”。 就现代教育制度与教

育现代化的关系而现代教育制度是教育现代化的 “先导”， 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载体， 并促进了教育

现代化的深入发展。 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是一切教育改革的基础， 也是教育现代化推进的重要载体。
印度现代教育制度肇始于殖民地时期， 以 《伍德教育急件》① 为重要标志， 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

制度则始于 １９４７年印度独立后。 １９５０年印度宪法明确了印度教育的分权原则， 强调教育原则上由各

邦管理， 但联邦教育部在促进教育发展与消灭各邦差别等方面起指导作用。 １９６８年 《国家教育政策》
则明确了印度的学校教育制度， 确定了 １０＋２＋３的教育模式， 即 １０ 年普通教育， ２ 年高中教育， ３ 年

大学本科教育。 巴西的现代教育制度始于第一共和国时期， 初步形成了双元的教育管理体系： 属于各

州的初等、 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由州政府负责管理， 联邦政府负责所属范围内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体

系， 但这种管理体制较为粗浅， 缺乏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 现代基础教育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基本成

型： 形成了初小 （７—１３岁）、 高小 （１３—１５岁）、 中学 （学制 ７ 年）， 高等教育则以专业教育为主，
包括法律学院、 医学院以及技术教育等。 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也基本形成了现代教育制度的雏形， 但

具有强烈的等级性与种族性， 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纳性现代教育制度始于新南非建立后。 在教育管理体

制上， 南非政府设立国家教育部来统管全国教育事务， 实行中央和省合作治理的体制。 为了促进教育

管理的科学性， 南非政府还设立了诸如教育部长理事会、 教育厅长委员会、 基础和中等教育与培训质

量保证委员会等法定教育辅助机构。 在学校教育制度上则形成了学校教育与学校后教育两大体系， 前

者主要强调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 后者则涵盖了学校教育制度外的教育体系。
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后并非 “一劳永逸”， 需要发展与变革， 使之更加灵活与包容。 在教育管理体

制上， 印度政府一直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徘徊， １９７６年通过的宪法第 ４２ 次修正案强调技术和高等教育

应由中央和邦政府共同负责， 二者在教育政策制定方面地位相等， 但在教育立法上中央政府权力更

大。 在学校教育制度上， １９８５年以后印度重视非正规教育建设， 建立了非正规教育中心， 还创建了

一系列新式学校和师范学校。 巴西现代教育制度的推进体现在教育行政制度与学校教育制度两方面。
在教育行政制度上， 巴西于 １９６２年建立了联邦教育委员会， 负责教育政策与计划的制定与解释， 教

育部则是该委员会的执行机构， 随着州及市教育委员会和教育厅 （局） 的建立， 现代教育行政体制

更加完善。 学校教育制度方面的推进体现为对义务教育的重视。 １９３４年相关法律文件要求儿童接受 ４
年义务教育， １９７１年的巴西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 ８ 年。 当前巴西教育分为学前

教育 （４—５岁）、 初等教育 （６—１０岁）、 中等教育 （１１—１７ 岁） 和高等教育 （１８—２２ 岁） 四大阶

段， 义务教育已延长至 １４年。 南非教育制度的推进主要体现为国家资格框架背景下学校教育系统与

学校后教育系统的逐渐完善。 ２００８年的 《国家资格框架法》 明确了由普通和继续教育培训质量委员

会负责普通和继续教育与培训资格子框架， 由高等教育委员会负责的高等教育资格子框架以及由行业

与职业教育质量委员会负责的行业与职业教育资格子框架， 并由国家资格局统一协调的国家资格框架

这一基本模式的基础。② 在教育管理机构上， ２００９年南非政府将教育部一分为二： 基础教育部负责 Ｒ
年级到 １２年级的教育， 高等教育及其他教育则由高等教育与培训部负责， 这一变更基本上将基础教

育、 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淡化了学术型教育与职业型教育之间的区别， 有

利于教育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３ 现代教育改革的开启与深化

对于后发未至型国家而言， 教育现代化是一种应然状态， 是教育发展的未来目标， 而教育改革则

是从实然到应然的必由之路。 教育现代化兼具过程与结果两层含义， 就过程而言， 教育现代化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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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要求建立上下衔接的学校教育制度， 使小学、 中间学校、 中学、 中间学院和大学形成体系； 在各省设公共教育部，
建立督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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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处于同一维度， 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 就结果而言， 教育现代化具有长远

性和整体性， 教育改革则是教育现代化的途径， 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和关键手段， 教育改革的深

化程度影响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程度。 教育改革既包含宏观层面的改革， 也包括微观层面的改革， 其

本质是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调整过程， 也是清除教育发展障碍的过程。 通过对三国教育改革的梳理

既可明晰教育发展现状， 又可预估教育发展的未来结果。
宏观层面的教育改革主要涉及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调整与变迁。 印度宏观层面的教育改革主要体

现为 《国家教育政策》 的发展与变迁。 印度于 １９６８ 年颁布了 《国家教育政策》， 对学校教育制度做

出了明确规定， 逐步形成了 １０＋２＋３的教育体系。 １９８６年通过了新的 《国家教育政策》， 在明确教育

本质与作用的基础上， 对各级各类教育及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定， 重点强调印度教育体系的灵

活性与有效性。 自 ２０１５年起， 印度启动了 《国家教育政策》 的制定工作， 并于 ２０１９ 年发布 《新国

家教育政策 （草案） 》， 预计不久将会公布。 在巴西， 全国教育方针与基本法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大

法， 也是指导教育发展的重要文件。 １９６１颁布的 《全国教育方针与基本法》 是巴西教育发展的里程

碑， 该法案明确了全国教育的目标， 并对教育的权利、 免费义务教育和教学自由等方面的原则做出了

明确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西教育的发展， 而 １９９６年修订的 《全国教育方针和基本法》 则在

前一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教育活动的目的、 手段和权力分配， 使教育相关利益者的权责关系更

为明晰； 而 《全国教育规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 （２００１）、 《教育部公共政策———优先项目辑要》
（２００４） 以及 《教育发展规划： 原因、 原则和项目》 （２００７）① 则明确了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规划

了巴西教育未来发展的蓝图。 １９９４年南非新政府成立后， 致力于教育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０年是南非教育的 “顶层设计” 阶段， 南非宪法、 南非教育法以及国家教育政策法等系列法律在

这一时期出台， 南非教育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 同时期还发布了四部教育白皮书， 对各级各类教

育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微观教育层面的改革主要涉及各级各类教育的改革， 但三国各有侧重。 印度政府更加侧重于初等

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 在初等教育领域， 印度政府连续推出了初等教育普及计划、 县域初等教育普及

计划、 免费午餐计划等， ２００９年通过了 《儿童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 再次明确了儿童所享有的教育

权利。 在高等教育领域， 印度重视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 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２００１ 年印度政府启

动了 “卓越潜力大学” 计划， 并制定了具体的遴选标准。 ２０１３ 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启动了 “创新大学

计划”， 鼓励高校成为卓越的创新和研究中心。② 为了进一步推进一流大学创建， 印度于 ２０１６ 年提出

了建设 ２０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③ 与印度相比， 巴西政府在微观层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国家课程

标准、 教育评价系统以及教师专业发展方面。 在知识革命、 公立学校系统扩张以及新技术进步的背景

下， 巴西政府将中等教育阶段的知识分为三类： 语言、 符号及相关技术领域， 自然科学、 数学及相关

技术领域以及人文科学及相关技术领域， 并分别明确了各自领域在表达和交流、 研究和理解以及社会

和文化背景方面所需达到的能力与技能； 巴西的教育评价系统由基础教育评价系统与高等教育评价系

统组成： 基础教育评价系统涵盖全国基础教育评估系统、 国家中等教育考试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三大

体系， 高等教育评价系统则由院校及资源评估、 大学质量普查以及国家课程考试三部分组成； 在教师

专业发展方面， 巴西各类法律法规明确了教师职业的专业性， 一方面强调要通过教师实践能力的增强

来促进其专业发展， 另一方面则要通过保障教师的最低工资优化其职业价值和社会地位。 南非政府强

调重点推进基础教育阶段课程改革， 《国家课程标准》、 《Ｒ—９年级修订版国家课程声明》 和 《１０—
１２年级国家课程声明》 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基础教育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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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了教师专业发展。 南非政府从 ２００９年掀起了新一轮课程改革， 此次教育改革具有强烈的问题意

识， 一方面要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公众对课程改革的质疑， 另一方面要检视课程改革本身所存在的问

题。 鉴于此， 南非政府建立了部长级委员会对课程进行再审查， 并由外部专家任务小组针对课程改革

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建议。 此外， 此次教育改革还对基础教育课程方案进行了再修订， 形成

了 《Ｒ—１２年级国家课程声明》， 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进度表。

三、 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共性

　 　 通过对教育观念、 教育制度和教育改革的梳理发现， 印度、 巴西和南非的教育现代化起步晚， 但

发展迅速， 且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采取了许多相似的手段与措施， 较好地体现了后发未至型教育现

代化的共性。
１ 强调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

依据社会学的相关理论， 现代化可分为早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 早发内生型国家一方面兼具启

动早和内生性两大特点。 而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则具有明显的人为色彩， 是对外部挑战的一种积

极回应。① 与现代化相似， 后发内生型教育现代化也是对教育现代化外部挑战的回应， 是一种强制性

的教育现代化， 而且往往伴随着其他领域的现代化， 这种同步发展效应需要政府直接接入教育现代

化， 成为教育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 对于中央政府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印度、 巴西与南非均

经历了从教育分权到适度的教育集权。 在印度， 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基本确立了地方分权的教育管理体

制， １９５０年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央和邦政府合作治理的管理体制， 但随着教育竞争的日趋激烈， 印度

政府逐渐认识到中央政府的重要作用， 并逐渐加强政府在教育现代化中的作用。 如 １９７６ 年宪法修正

案在技术和高等教育中将中央政府与邦政府并置， 并突出了中央政府的统筹作用， 此外， 中央政府在

教育领域的统筹作用集中体现为通过若干初等教育普及计划促进了初等教育的普及， 推动教育现代化

不断发展。 巴西教育分权的管理体制对教育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种分权也是一种畸形的分权，
强调教育办学权和管理权而忽视了财政自主权，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巴西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为

了弥补上述弊端， 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到 ２１世纪， 巴西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教育责任： 制定了一系列

教育法律法规与改革措施， 如 １９９６年修订的 《全国教育方针和基础法》 对巴西教育活动的目的、 手

段和权力分配做了明确的规定， 在巴西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在 “唤醒巴西” “人人受

教育” 等活动的驱动下， 巴西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巴西教育现代化的进

程。 种族隔离时期南非遵循教育分权的重要原则， 新南非的建立虽然也确定了中央和省合作治理的原

则， 但仍然强调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作用。 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体现在各级各类教育战略议题的

制定与实施上： 在初等教育层面， 南非政府强调通过教育管理优化、 教育资源优化、 课程改革提升教

育质量， 职业技术教育则强调灵活性与高效性， 并以学习工作教育制度凸显其职业技术教育特色， 高

等教育方面， 一方面强调理顺高等教育管理机制， 重建高等教育布局， 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激发其

创造能力， 促进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２ 强调教育公平的价值导向

教育公平是教育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教育现代化的实质是教育现代性的实现， 根本目的在于

个体的个性化与社会化， 在于无差别的自我实现， 这种无差别性就要求教育的无差别。 就理论意义而

言， 经典现代化理论重视教育公平的实现， 并将之理解为通过科学化、 普及化、 效率化的方式扩大教

育机会， 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当前， 教育公平意味着 “因材施教”， 意味着教育的多样化与选择性，
是教育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教育公平与否直接决定着个体能否充分发挥其潜能， 促使其自我实现。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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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意义而言， 早发型现代化国家所强调的教育普及、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教育质量提升， 都是教育

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早发型现代化国家相比， 印度、 巴西和南非等后发未至型国家在教育领域面

临着严重的两极分化①， 缩小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公平就成为三国促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印度针

对其特有的表列种姓、 表列部落及其他落后阶层， 制定了保留政策， 在议会、 政府机关、 学校和公营

企业分别为上述群体保留 １５％、 ７ ５％和 ２５％的名额， 以提升其社会、 经济和教育地位。 巴西通过各

类立法及教育计划缩小教育差距， 实现教育公平。 宪法、 国家教育方针与基础法奠定了教育机会均等

及教育公平的前提， 而 “全民教育十年计划” “一切为了教育” 计划等教育计划则有利于教育公平的

实现， 其中东北地区基础教育计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计划通过对东北贫困学校资金、 技术方面的支

持、 对贫困地区教师的培养、 基础设施的保障、 学校发展计划和教学计划的制定来达到东北地区基础

教育质量的提升②； 南非弱势群体的相关政策具有阶段性， 在基础教育阶段强调教育设施的改善和义

务教育的普及， 如南非实施义务教育普及计划， 实施免费学校计划和基础设施改善计划。 在高等教育

领域则强调 “融合教育”， 实施教育体系整合计划， 旨在打破传统的优势大学和弱势大学、 白人大学

与黑人大学之间的界限， 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则废除了以种族作为入学的唯一标准的制度， 为弱势群体

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源， 使黑人教育和白人教育得到融合， 消除了以往不同种族之间教育资源不均衡的

现象。
３ 重视私立教育机构的作用

对于后发未至型国家而言， 推进物质与制度层面的教育现代化固然重要， 但生态层面的教育现代

化似乎更为重要， 且与教育现代化的持续稳定发展息息相关， 而私立教育在这方面可大有作为。 首

先， 私立教育可以强化竞争机制， 激活教育领域的活力， 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其次， 私立教育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打破公立教育的垄断地位， 促进教育生态的多元化； 最后，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充一

方面可以缓解财政紧缺， 另一方面可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总之， 私立教育机构可以在增加教育

机会、 满足多元需求、 促进教育公平、 激发教育活力以及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③ 独立后的印度对私立教育持否定态度， 主张私立教育公有化， 后来则逐渐放开了对私立教育的

管制。 １９８６年国家教育政策要求扩大私立学院的办学自主权， 而印度政府对自筹经费学院的鼓励则

进一步推动了私立机构的发展。 在上述政策支持下， 印度私立教育机构大幅增长， ２０１７ 至 ２０１８ 年

度， 私立技术教育机构 （含受助私立机构、 自筹经费机构以及私立准大学） 共有 ８３０３ 所， 占印度技

术教育机构的 ８０％。④ 在巴西， 其私立教育机构独具特色。 在基础教育阶段， 巴西私立教育的学生人

数逐渐减少， 但在高等教育领域， 巴西政府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为私立教育机构的生长提供了机遇， 私

立机构入学人数不断增长， 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３ 年间， 巴西私立高等教育的本专科入学人数增长了 ８４％，
２００３年私立教育本专科学生占巴西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数的 ７０％， 提升了巴西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加速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在南非， 私立教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直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才迎来了发

展的黄金时期。 以高等教育为例， 南非的私立教育有四大发展路径： 跨国教育机构、 特许学院、 技术

和职业教育培训学院以及公司课堂。⑤ 南非的私立教育虽在缓解政府财政危机、 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方

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借助与公立教育的伙伴关系建立起来的， 因此， 南非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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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产生之日便面临着与公立教育的博弈问题。

四、 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个性

　 　 虽然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存在一定共性， 但由于政治、 经济及文化等因素的迥异， 印度、 巴

西、 南非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 既体现了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多样性， 也彰显了教育现代化

过程中的本土化与个性化。
１ 印度： 优先强调高等技术教育现代化

独立之初， 为了构建完善的工业体系， 印度优先强调高等技术教育的现代化。 高等技术教育的现

代化主要体现在法治化、 国际化以及产学研结合三个方面。 印度高等技术教育强调 “依法行事”， 注

重法治化建设。 １９５８年印度出台了第一个科学政策决议， 建立了一大批大专院校， 此后相继出台了

《技术政策声明》 （１９８３）、 《新技术政策声明》 （１９９３） 和 《科学技术政策》 （２００３）， 加上 《国家教

育政策》 和 《印度理工学院法案》， 构成了印度高等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体系。 印度高等技术教

育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教育机构以及教育质量两方面： 一方面， 印度理工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合

作的产物。 如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的建立获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苏联的援助， 印度理工学院马

德拉斯分校则是印度与联邦德国合作的产物； 另一方面， 印度高等技术教育强调在质量上与国际接

轨。 印度工程师学会早在 ２００９年就代表印度加入了国际工程师协议， 而印度以国家认证委员会作为

工程技术教育认证代表机构， 于 ２０１４年成为华盛顿协议的正式成员国。 国际工程师协议和华盛顿协

议从人才培养与教育质量两方面保证了印度高等技术教育质量上的国际化。 此外， 印度高等技术教育

强调高校与高技术产业的联结。 印度政府以战略规划、 政策引导以及相关平台创建为基础， 通过劳动

力市场和产学合作两大路径促进高校与高技术产业的联结， 通过 《专利法》 以及 《信息技术法》 等

法律法规规范和强化优势产业联结的成效。
２ 巴西： 强调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动态调整

巴西教育现代化的重点随国家建设重点及领导人的变化不断变迁。 瓦加斯执政时期 （１９３０—
１９４５） 将初等和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点， 并将之视为促进教育与生活联系的最佳方式

之一。 １９３０年， 巴西全国只有 ２７ ０００所初等学校， 到 １９４５年， 初等学校差不多增建了 １ 倍， 达到 ５
万所左右； 职业学校增加了 １倍以上， 达 ２０００所， 就学人数从 １９２０年的 ２５０万增加到 １９４５年的 ４５０
万。① 战后民主时期则将现代教育管理体制的建设作为重点， １９６１ 年颁布了巴西第一部教育法———
《全国教育方针与基础法》， 该法确定了巴西的教育目标， 规定了教育权利、 免费义务教育及教学自

由等方面的原则， 确定了教育分权化原则并建立了双元的教育体系， 基本上确立了巴西分权化的教育

管理体制， 军人执政时期在注重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更加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 这一时期制

定了巴西教育的第一个 １０年计划， 促进了私立中学和大学的入学人数的增长， 教育经费也有较大增

长， 如 １９６５年巴西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 ２ ４％， 到 １９８０年已增长到 ３ ８％。 高等教育是

这一时期发展的重点， 大学生人数从 １９６０年的 １０万增长至 １９７０年的 １００ 万， 高校数量从 １９６５ 年的

３７７所增长至 １９７５年的 ８７７所。 文人执政时期强调各级各类教育的均衡发展， 强调教育治理、 教育

公平、 教育质量的完善与提升， 更加注重教育结构的优化调整， 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市场化也是这一时

期的发展重点。 总之， 从瓦加斯执政至今， 巴西教育现代化的重点不断变化， 教育现代化经历了从局

部到整体的过渡。
３ 南非： 强调学校教育体系与国家资格框架的有机结合

南非政府重视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 并将国家资格框架视为打破教育与培训、 实现二者结合的有

３２２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研究

① 黄志成： 《巴西教育》，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第 ４５页。



效手段， 强调学校教育体系与学校后教育体系在国家资格框架证书方面的等值性， 参加学校后教育体

系的人也可以获得正规学校教育体系所颁发的同一层次的资格证书。 南非基于国家资格框架， 将正规

的学校教育体系分为三段， 分别对应相应的国家资格框架： 普通教育与培训阶段、 继续教育与培训阶

段和高等教育与培训阶段， 各个阶段的教育与统一的国家资格框架相关联， 不同阶段的学习对应不同

类别的国家资格：① 普通教育与培训阶段 （Ｒ－９年级） 涵盖了小学和初中两个阶段， 初中即 ９年级毕

业后可以获得普通教育与培训证书， 取得国家资格框架中的第一级资格。 继续教育与培训阶段将分为

学术流与职业流， 学术流相当于高中， 对应国家资格框架中的资格 ２、 ３、 ４， １２ 年级的学业完成后，
参加高中毕业证书考试， 通过者将获得继续教育与培训证书； 职业流相当于职业技术教育， 由继续教

育与培训学院进行， 以教授实用技术为主， 对应于国家资格框架中的 ２、 ３、 ４级水平， 通过考试后获

得继续教育与培训证书。 南非高等教育与培训阶段对应于国家资格框架 ５ 至 １０ 级水平， 其中 ５ 至 ７
级为本科生， 包括高级证书、 高等证书、 文凭、 高级文凭和学士； ８ 至 １０ 级为研究生， 涵盖荣誉学

士学位、 研究生文凭、 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② 通过 《南非资格局法》 《国家资格框架法》 以及 《高
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资格框架》， 南非政府构建了一套符合南非国情的国家资格框架， 并将其与南非

教育体系有机结合。 南非学校教育体系与国家资格证书的有机结合不仅有利于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等值性， 打破了二者之间的隔阂。

结　 　 语

　 　 本文将教育现代化分为四种类型： 先发先至、 后发先至、 后发后至和后发未至， 当前学术界主要

关注前两种教育现代化， 对后两种关注不足。 笔者认为， 将教育现代化的关注点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

中国家， 是教育现代化研究不断推进的必然要求。 文中集中探讨了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相关主

题， 尝试提出分析框架， 并以印度、 巴西、 南非作为代表， 从教育观念、 教育制度和教育改革三方面

阐述了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重点分析了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特征。 文中对

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 今后笔者将同同仁们对后发未至型教育现代化问题进行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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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与教育影响
———国际比较的视角

张亚群　 杨秋玄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 科举制度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 儒学教育在东亚传播和演化过程成为 “科举文化圈” 形成与解

体的重要背景。 东亚科举制受各国社会政治、 文化的影响， 在科目设置、 考试管理和存废时间上存在某些

差异， 但都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 具有鲜明的儒学文化特征。 在东亚教育史上， 儒学与科举具有独特而重

要的历史地位。 从国际比较来看， 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 一是科举制不能适应选拔新式人才的需要； 二是

西方文化教育冲击动摇了儒学文化基础； 三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导致科举制终结。 从废科举过程考察， 东

亚存在国别差异。 科举制虽已废止百年， 但科举文化传统对当今东亚社会的教育观念、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和文化传承仍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东亚； 科举制； 儒学教育； 教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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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教育史上， 儒学与科举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 作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
儒学在历史演进中与科举制结合， 不断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和扩展。 科举考试与经学、 教育、 文

学、 历史、 艺术和民俗等文化交融， 形成了丰富的科举文化遗产。 ２０１９ 年适逢越南科举考试停废百

年， 也是东亚科举制终结百年。 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１４—１５日，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 （即越南社会科学院）、
哈佛燕京学社在河内联合举办 “１０７５—１９１９年越南儒学科举百年回顾” 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越南、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 美国、 德国、 英国、 俄罗斯、 日本的学者发表论文近 ６０ 篇， 广泛研讨越

南及东亚科举考试文化。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 探究科举制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演化轨迹与废止的动因，
全面评价废除科举对各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影响， 这对于全面认识东亚科举文化传统的形成、 演变、
地位与影响， 对于教育现代化的实现，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儒学教育与东亚科举

　 　 科举考试起源于中国， 从 ６０５年创立进士科到 １９０５年废止， 延续 １３００年。 日本从 ７—８世纪起，
开始引入唐朝的贡举制度， 到 １０世纪后为贵族官僚世袭制所取代。① 朝鲜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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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考试制度最完备的国家， 自 ９５８年至 １８９４ 年， 科举存续 ９３６ 年。 越南是东亚科举文化圈中最迟

实行考试选官、 最后废科举的国家， 科举延续 ８４４年。 历史上的琉球国也曾实行科举考试， 只是其地

域狭小， 人口较少， “所实行的只是初级的科举， 仅相当于明清中国科举中的府州县试。”① 东亚科举

制受各国社会政治、 文化的影响， 在科目设置、 考试管理和存废时间上存在某些差异， 但都与儒学教

育密切相连， 具有鲜明的儒学文化特征。
首先， 科举制主要依据儒家的政治理念和选士标准而实施。
就科举起源而论， 科举选士是先秦儒家崇尚的 “大一统” 观念与精英治国思想在特定社会历史

条件下演化的产物， 也是 “学而优则仕” 教育价值观的制度化， 反映了儒学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②
经由汉代至南北朝察举取士的实践， 至隋唐发展为科举考试制度。 从选士科目和考试内容来看， 科举

考试以汉字为载体， 以儒家经典和汉语文学为主导， 体现了汉字文化的基本特征。③创制初期， 科举

考试科目众多， 包括秀才、 明经、 进士、 明法、 书、 算等常科以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 下笔成章

科、 博学宏词科、 县令科等制科 １００余种， 各有侧重， 涉及经学、 文学、 历史、 法律、 文字书法、 算

学、 军事等知识门类。 宋代以后， 科举考试演变为进士科一枝独秀， 考试内容包括儒经、 诗赋、 策

论、 杂文等。
东亚其他国家的科举考试， 也深受儒学文化影响。 日本仿唐代科举典制， 由式部省掌管贡举事

务， 选士科目主要有秀才、 明经、 进士、 明法四科和医、 针二科。 考试内容包括方略策、 儒经、 《文
选》、 时务策、 律令以及医学技艺等。 朝鲜科举模仿中国， 设立制述业 （即进士科）、 明经等业

（科）， 而以制述业为重。 制述、 明经的考试内容为诗赋、 经文， 教材使用儒家经典。 越南科举主要

有明经博学科、 试太学生、 进士科、 士望科、 书算科、 试僧道等科， 其中明经博学科、 进士科的考试

内容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 如黎朝 （１４２８—１７８８） 进士科考试， 乡试、 会试分为四场， 考经义， 诏、
制、 表， 诗赋和策问。 首场经义， 乡试从四书出题， 会试从四书、 五经出题。 末场策问， 论题选自经

史子集。④ 此外， 自黎朝洪德十五年 （１４８４） 开始， 将大宝三年 （１４４２ 年） 以来进士诸科， 题名立

碑于太学大成门两侧， 以褒扬科举功名， 劝进后学。
其次， 科举选士与儒学教育依存互动， 儒学教育的盛衰关系到科举存废。
学校教育是考试选拔人才的客观基础。 历史上先有儒学教育， 后有科举选士。 台湾地区学者高明

士将传统东亚儒学教育的特质归结为实施 “庙学” 制度， 认为其共通形制包括汉字教育、 儒学教育、
养士教育、 成圣教育诸要素， 开创了隋唐以下一千多年间中国甚至 “东亚世界” 的教育传统。⑤ “自
７、 ８世纪以后的东亚， 借由教育圈的形成， 而出现文化圈， 直至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 由于西方强势文

化的入侵， 始告解体。”⑥ 儒学教育在东亚的传播和演化过程， 成为 “科举文化圈” 形成与解体的重

要背景。
在中国， 科举考试与儒学教育的互动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隋唐时期， 科举与学校并存。 “唐初科

举的设科开考正是按中央六学的分科教学而设置的”， 官学地位显赫。⑦ 唐中叶以后， 随着进士科的

崛起和明经科地位的下降， 国子监教育出现生源离散的危机， 私人讲学逐渐兴起。 宋代是科举与学校

关系演化的新阶段， 官学与科举考试开始走向融合， 具有私学性质的书院教育应运而生。 明清时期，
统治者为协调考试选才与学校育才的关系， 把科举和学校整合为一体。 乡试以下的府州县试和岁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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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既是地方学校入学考试与学业考试， 也是科举选士的重要环节。① 受科举考试社会控制功能的影

响， 各级官学和书院逐渐沦为科举附庸。
在东亚其他国家， 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相互影响。 ７世纪后期， 日本全面学习唐代典章制度和国

子监教育后， 建立中央官学 （即 “大学寮” ） 制度。 大学寮设立儒学、 文章、 明法、 算学四科

（道）， 儒学科包含书学科， 文章科包含纪传科 （即史学）。 后又设律学科。 ９ 世纪后， 文章科成为贵

族学科， 凌驾于儒学科而获得一枝独秀的发展， 科举考试地位下降， 逐渐淡出日本选士制度②。
朝鲜很早传入儒学。 三国时期相继设立太学， 教授儒学经典。 ７３５ 年新罗统一朝鲜后， 设立国

学， 教学内容分为儒学科和技术科， 以 “读书三品” 作为人才录用标准， 成为后来 “科举法” 的前

身。③ 高丽朝光宗始设科举， 以五经诗赋取士。 成宗设国子监与劝学官制度， 追封新罗学者、 唐朝宾

贡进士崔致远为内史令、 薛聪为弘儒侯， 以祀文庙。 仁宗五年 （１１１２） 设乡校， 推广儒学教育。 这

些举措为科举考试奠定了教育基础。
越南李朝创建学制， 设立国子监， １０７０年建文庙。 １０７５年开始举行科举考试。 《大越史记全书·

本纪全书》 卷三 《李纪》 仁宗太宁四年条记载： “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 黎文盛中选， 进侍帝

学。” 论者指出： “此举具有重要意义， 为越南教育之开端， 推动了全国的学习。”④ 仁宗英武昭胜元

年 （１０７６）， “选文职官员识字者， 入国子监。” 研究者认为， 国子监的学科， “自以经学为主， 并可

能兼学书、 算、 律等学”⑤。 儒学科举教育注重道德教育， 教授 《壹仟字》 《伍仟字》 《初学问津》
《千字文》 《明心宝鉴》 等汉文启蒙读物和 《四书》 《五经》 等儒家经典， 传授举业之道。

最后， 科举考试在东亚国家的影响与儒学文化直接相连。
以越南科举考试为例， 儒学和科举培养、 选拔了众多人才。 据统计⑥， 越南历代王朝文举开科

１８３次， 取进士和相当于进士者 ２８９３人， 武举开科 ２６ 次， 取中 ３１９ 人。 科举对政治、 教育和文化发

展做出重大贡献。 科举选士以儒学思想为核心， 有利于维护与加强封建统治。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促

进社会阶层流动， 防止贵族垄断官职， 提高了官员行政能力和社会凝聚力。 此外， 科举考试促进了乡

村教育的发展和儒学文化的传播。
科举考试对越南教育也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由于特别厚待中举者， 导致不少人读书为了追求财

富， 而不在意书中的道理。 士人过于钦佩中国文化， 相信只有圣人才可著书育人， 而全部知识已载于

圣贤书， 所以除了 《南史》 及 《壹仟字》 《叁仟字》 等一些初级教程外， 越南几乎没有本国教材。
大部分人学习经典只通过背诵， 对经文理解肤浅， 缺乏深入思考。 此外， 受儒家理念影响， 读书人只

追求精神安逸， 轻视财富， 不注重实用科学， 重文轻武， 由求安、 忍耐而沦为软弱无能。
比较而言， 科举制度在日本、 朝鲜、 越南传播中， 其选士科目与考试方式略有差异， 而其政治目

的、 价值取向、 考试内容与中国科举大同小异。 这是因为古代东亚地区同受儒学文化的影响， 并处于

同一社会发展阶段， 各国之间的民族文化交流并没有对科举制演化产生异质影响。

二、 近代科举制的危机及废止的原因

　 　 古代东亚科举制的长期实施， 为各国选拔了大批贤能之士， 促进了社会流动和儒学教育发展。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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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政治、 选才标准和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演变规律的制约， 科举制也隐含着内在矛盾与危机。 进入近

代后， 东亚国家受西方列强军事侵略和文化冲击， 除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和对外扩张之路

外， 东亚其他国家逐渐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由此动摇了科举制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基

础。 儒学文化和科举人才不能应对西方挑战， 科举制危机加重。
首先， 科举考试内容空疏， 科场舞弊风行， 严重阻碍人才选拔。
晚清八股取士， 弊端丛生。 １８６１年冯桂芬指出， 嘉庆、 道光年间， 科举选士渐不如前。 “至近二

三十年来遂如探筹然， 极工不必得， 极拙不必失。 缪种流传， 非一朝夕之故， 断不可复以之取士。 穷

变变通， 此其时矣。”① 朝鲜受科举考试影响， 儒学生只读举业文章， 不读经典。 科场作弊现象严重。
李朝纯祖十八年 （１８１８）， 司成李滢夏上书指出科举有借述、 挟册等八弊。 在少数贵族控制下， 以两

班子弟为主的庆科考试占据中心地位， 其他科举及第者难以进入高层。 越南黎朝科举， 乡试受地方家

族势力影响， 中举者直接入仕。 官员子弟及入仕者享有特权， 不经乡试直接参加会试， 助长了代考等

舞弊行为， 削弱了科举选才的功能。
其次， 受政治因素影响， 科举考试在一些地区难以正常举行。
晚清受农民起义、 西方列强侵略的影响， 一些地区无法如期举行科考。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 太平天

国政权开始禁读儒家典籍， 推行新的科举考试， 以新旧约 《圣经》 为考试内容。 在太平军控制区，
清政府的科举考试体系陷于瘫痪。 史载： “柳州各府， 未经学政考试者将近十年。”② “军兴已来， 被

兵诸省， 停举乡试， 自甲子 （１８６４）、 乙丑 （１８６５） 后， 始渐次补行。”③ 在越南， 受法国殖民侵略

影响， 科举考试多次延期举行。 如原定于嗣德二年 （１８４９） 三月的会试， 延至嗣德四年 （１８５１） 三

月举行。 嗣德十四年 （１８６１） 四五月， 因南部地区动荡， 平定考生合试于承天场， 停嘉定场、 清化

场乡试， 清化、 宁平士人与河内场合试。 １９ 世纪中后期， 因战事不断， 几乎每科考试或停或缓， 不

能正常举行。 此外， 科举考生及录取人数也大幅度减少。④

最后， 新式教育的兴办和科举考试的变革， 成为科举制走向终结的过渡环节。
为了应对西方挑战， 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清政府开始兴办外语、 军事、 技术等新式学校， 培养洋务人

才。 １８８７年在乡试中设立算学科。 １８９８年实行维新变法， 兴办新式教育， 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与形式。
虽然变法失败， 但产生了积极的教育影响。 １９０１ 年废除武科考试， 开设经济特科， 文科考试废除八

股文， 改试策论。 改革考试内容， 头场考中国政治、 史事论， 二场考各国政治、 艺学策， 三场考

《四书》 《五经》 义。 考官以 “中体西用” 为宗旨， 命题包含西学内容。⑤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 清政府颁令

递减科举， 十年之内过渡到学堂取士。
在越南， １９世纪末法国殖民者设置法语和越南语学校， 开始改革越南科举考试的文字及内容。

１８９８年北圻统使大臣规定， 乡试除三场文体为汉字旧式文体， 增加一场法语字和国语字。 １９０６ 年 １０
月规定： “凡应试文式， 须有西字译出国语字、 汉字一题。”⑥ １９０７ 年成立学部， 负责教育及考试事

宜。 １９０９年法国全权大臣议定中学班考试和乡试考试内容。 法国统治者控制科举考试， 以法国公使、
东洋学政等为考官， 议定考题及评分标准。 在各级科举考试中， 逐步减少儒家经典的考试比重， 增加

自然科学、 地理、 法语、 法国历史等考试科目。 １９１０ 年科举开始考国语字， 若考生会法语可加分。
这些举措改变了科举选士的文化导向与影响。

总体而论， 东亚科举制的停废，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科举制自身的缺陷， 不能适应选拔新式

８２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教育现代化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 之 《改科举议》， 广仁堂刻本， 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清文宗实录》 卷 ３４１， 咸丰十一年正月庚戌 （１８６１年 ３月 ２日）。
陈康祺： 《郎潜纪闻初笔》 卷 １， 《戊辰至丁丑五科状元名合五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年， 第 １５页。
陈文： 《越南科举制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年， 第 ３８１－３８２页。
张亚群： 《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 第 ９３－９６页。
陈文： 《越南科举制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年， 第 ３８５页。



人才的需要； 二是西方文化教育的冲击， 动摇了科举考试赖以存在的儒学文化基础； 三是资本主义列

强的侵略与逼迫， 导致科举制的废止。 从废科举过程来看， 则存在国别差异。
韩国最早废除科举制， 主要由于日本殖民侵略。 １９ 世纪中叶开始， 在欧美列强冲击下， 西学大

量涌入朝鲜， 逐渐形成开化思想。 一些科举及第者如吴庆锡、 金玉均、 朴泳孝等人， 倡导实行政治改

革， 于 １８８４年发动 “甲申政变”， 组成开化政府， 提出废除科举制， 但旋即失败①。 １８８６ 年朝鲜建

立第一所近代学校———育英公院。 李朝高宗三十一年 （１８９４）， 日本侵略朝鲜并发动中日甲午战争，
占领朝鲜。 在此情形下， 金弘集等开化党人进行改革， ７ 月李朝宣布停罢科举制。 论者指出： “如果

不是因为日本的压迫， 朝鲜科举还将延续一段时间。”②

中国 １９０５年废科举， 邓嗣禹认为其原因： “一为八股文之反动， 二为外患之刺激。”③ 实际上，
废科举受多种因素推动， 是政治危机加深、 新式教育与科举选士冲突加剧的结果。

从政治因素来看， 甲午战争失败后， 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件》， 台湾地区因日本

占领而终止科举。 一些台湾地区籍考生不顾日本殖民者禁令， 赴京参加会试、 殿试， 黄彦鸿、 陈濬

芝、 汪春源先后考中戊戌科 （１８９８）、 癸卯科 （１９０３） 进士。 １９００ 年八国联军侵华后， 焚毁顺天贡

院， 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两场会试及顺天乡试借闱河南贡院， 在开封举行。 此外， 《辛丑条约》 有关条

款规定， 在中国境内， 将洋人 “遇害、 被虐之城镇， 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其 “附件八” 具体列

出停止文武考试的区域， 包括山西省多个府州县， 河南省南阳府、 光州， 浙江省衢州府， 直隶省多个

府州县； 东三省盛京等府州； 湖南省衡州府等地④。 在日俄战争 （１９０４ 年 ２ 月—１９０５ 年 ５ 月） 和民

族危机的刺激下， １９０５年 ９月 ２日， 袁世凯、 赵尔巽、 张之洞等督抚会奏立停科举。
就教育因素而论， “新政” 前期的教育改革， 使废科举需求更为迫切。 时人认为， 不停试以兴

学， 则兴学终难； 不借材以求治， 则求治终难。 其原因在于： “将以实学望诸人， 必使人人先有向学

之心也， 若试不停而望其向学， 则人又安肯实心向学者？ 即有实学矣， 而试官无之， 又谁从识拔之

耶？ 故惟停试十年， 试官亦求实学。” 另一方面， 停试十年也是为了消除那些已被勒令停试地区士人

的愤懑情绪， 防止爆发新的反洋事件。 “因教而停之处， 且纷纷滋闹也， 若再不停， 恐教案益易出而

祸患愈不胜言矣。 此停试之万难再缓者也。”⑤ 此外， 在社会心理上， 读书人逐渐认同 《癸卯学制》
规定的学堂奖励科名制度， 使废科举阻力大为减少。⑥ 这些因素促使清政府骤废科举。

越南科举制的停废， 主要受法国殖民侵略的影响； 此外， 也由于科举不能适应选才的需要。 法国

殖民者通过一系列文化、 教育和政治举措， 打压儒学教育， 排斥儒学人才， 动摇了科举制的根基。
其一， 以国语字和法语代替汉语汉字， 使科举考试失去原有的文化载体。
第二次 《西贡条约》 签订后， 越南承认南圻为法国殖民地。 为了同化越南， 法国以拉丁化越语

拼音文字 （即国语字） 作为桥梁， 推行法语。 １８６５年法国人在西贡创办越南第一份国语字报纸 《嘉
定报》， 传播国语字。 其后， 更多出版物开始使用国语字， 各级学校开设拼音文字课， 强制学习。 为

了断绝越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法国殖民者用法语和国语字代替汉字和喃字。 １８７８ 年 ６ 月， 法国殖

民者颁布两条规定： “从 １８８２年 １月 １日开始， 所有公文、 决议、 决定、 案卷、 命令等行政文件都必

须使用国语字。 此外， 所有公开张贴的文书都要使用国语字。 从 １８８２ 年起， 只有懂得国语字的人才

能有机会到政府机关任职， 才有机会升职”。⑦ １８９８年印度支那总督签署文件， 决定今后在南定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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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乡试中增加复试， 内容包括拉丁化越语和法语， 初试和复试通过的举人或秀才始可优先获得官职。
同时规定， １９０３年后科举考试， 只有初试和复试都达到标准才有机会做官。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 东阁大学

士尊室说向启定皇帝上奏有关法国人要求废除汉语、 专学法语， 启定皇帝回复说： “贵保护国要废除

汉语有三个主要原因。 虽然我国从小学习圣贤书， 但长大之后又做相反的事， 义理不一致。 目前是交

往时期， 法语越精致越通用。 废除汉语， 专学法语， 利于以后交际。 若我国人民专心学法语， 就可以

深入学习， 进步很快， 尽快达到文明境界。 越南尤其是整个东南亚能够成为像法国一样的国家不是很

完美吗？ 另外， 贵保护国还发现， 最近造反的一些分子都是科举出身。”① 法国殖民者建立很多学校，
均须学习越南国语文字。② 文字是一国教育及文化的根基， 随着汉语在越南失去主导地位， 儒学教育

及科举考试的地位日益衰弱。
其二， 推行殖民教育， 限制汉语教学， 逼迫越南放弃科举考试。
法国在越南以渐进方式推行教育改革。 在教育体制方面， 起初采取 “双轨制” 策略， 实行西方

教育与私塾式儒学教育并存。 １８６１年 ５ 月， 法军总司令及南圻全权特命沙内都督签署成立第一所翻

译学校——— “百多禄主教学校”， 为殖民政权培养通译员和相关公职人员。 １８６４ 年、 １９０５ 年先后在

西贡、 河内设立翻译学校， １８７３年、 １９０３年、 １９１１年分别在西贡、 河内和顺化设立殖民管理培训学

校。 科举制作为儒教教育的载体得以保留， 但在各级科举考试中逐步减少儒家经典比重， 增加自然科

学、 地理、 法语、 法国历史等考试科目。 据冯成种的 《２０ 世纪初越南教育及封建科举制度的最后几

位进士》 记载： １９１７年 １２月 ２１日法国东洋地区殖民地总督艾伯特  沙罗颁布的 《学政总规》， 以法

律形式确认法越学校作为越南人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 小学初等阶段， 法语为必修课， 汉语只是选修

课。 学校开设汉语课， 须通过学生家长、 所在地会同耆目及校长的同意。 汉语课每周不得超过 １ ５ 学

时， 汉语教学须严格依照政府规定， 课堂上须有学校督教师现场维持纪律， 不可由教师独自授课。 小

学全级阶段， 除了通过家长、 所在地会同耆目及校长协调外， 还需获得地方政府同意， 经总督、 统使

或钦使准许， 才能开设汉语课， 并且只在小学最后两年修课。 每年总督、 统使或钦使须向东洋全权大

臣汇报这些学校的汉语教学情况。 在中学阶段， 汉语及国语字教育每周不超过 ３ 小时。 从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日开始， 越南各类教授汉语的学校改为私立学校， 遵从政府相关规定。 中小学开设许多新课程，
如历史课 （教授法国历史、 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机构及管理制度、 法国在东洋地区的使命等）、 理论课

（灌输越南人要爱戴和感恩法国、 效忠法国）、 外语课 （小学全级以上教师用法语全程授课）、 数学、
物理、 化学等③。 为推行殖民教育， １９１９年 ３月中部各省革职许多只会中文或国语字的教师。

其三， 科举制不能满足越南社会选拔新式人才的需求， 失去自身的价值。
２０世纪初， 不少科举出身者要求废除旧学， 建立新学。 陶元溥呼吁： “若我国举业之文， 则摩格

致之虚影， 写仁义之玄谈， 乃空言之文也。 中国废文章矣， 停科举矣， 我国人其鉴兹哉。”④ １９０６ 年

阮朝翰林院呈给东洋全权大臣北圻统使大臣奏折称： “泰西未尝不科举而富强， 独驾以所用即所学

也。 越之试法， 八股、 四六、 赋诗， 清人误之也。 这项文章， 清人今已尽废， 岂以越而终于胶柱

哉？” 提出 “存其名而新其法”， 保存科举考试形式， 实之以西方科技、 律令、 世界历史等考试内

容。⑤ 科举考试是为了选官， 但法属后期科举及第者不能任官， 由此改变了士人的考试追求。 １９１５ 年

北部地区举行最后一次乡试。 １９１９年 ４ 月 １ 日在京都顺化举行最后一次会试。 尽管放宽报考资格限

制， 但报考人数大幅下降。 考生主要来自中部地区， 北部士子不愿参加会试。 究其原因， 主要是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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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宣布考中进士或副榜， 虽保留科名但不能任官。① ５月 １５日举行殿试， 授予 ７位同进士出身、 １６
位副榜，②越南科举至此终结。

三、 废科举后东亚教育制度的转型

　 　 科举考试曾是东亚儒学教育的重心， 近代科举制的废止， 不仅是社会政治领域的重大转折， 也是

学校教育与考试制度的划时代变革。 对于中国、 越南和朝鲜的政治、 教育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从教

育转型来看， 废科举改变了学校教育制度、 教学内容与文化导向， 奠定了现代东亚国家教育发展的基

础； 而且， 它也加剧了东亚教育 “西化” 倾向。 以大学教育为例， 阿尔特·巴赫指出： “日本、 中国

与泰国曾有不同程度的独立以发展高等教育， 不受直接的外国控制。 但这三个国家的大学制度， 在其

基本的组织模式上， 主要仍是西方的。” 通过 “非殖民的继承”， 引入不同的西方大学模式。③ 越南、
朝鲜受法国、 日本殖民统治， 被迫以殖民的方式， 引入西方教育制度和大学模式。

在中国， 以废科举为转折， 清末教育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 此后确立了新式学校的独立地位， 推

动新学制。 民间社会和清政府办学热情空前高涨， 学校和学生的数量迅猛增长。 废科举改变了中国教

育发展导向， 促进各级学校培养目标与课程结构的重大变革， 对学校考试制度和学位制度的变革、 留

学教育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废科举转变了教育价值取向与人才标准， 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追求新学

的热情， 民间留学蔚然成风。 清政府把 “最高的报偿留给那些具有最广泛的国外教育经历的学人，
长的是在日本或西方逗留 ３年， 短的是 １年。 从此时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中国的教育一直明

显地具有外国取向的性质。”④ 为了培养新式人才， ２０ 世纪前半期， 中国先后引进日本学制、 德国大

学模式、 美国学制以及苏联教育模式， 学习西方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 走过曲折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

放以来， 结合民族文化传统， 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发展道路。
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 越南， 由于科举制的废止受日本、 法国的殖民侵略影响， 其所建立的学

校教育制度， 在教育目的、 培养目标、 课程设置、 教学媒介语等方面， 带有明显的殖民教育印记。
近代日本主要移植德国教育模式。 占领台湾地区 ５０ 年间， 日本殖民者一方面建立德国式现代教

育制度， 另一方面禁止台湾地区人民学习汉语汉字， 限制儒学教育， 强制推行日语和 “皇民化” 的

殖民教育。 直至 １９４５年台湾地区光复， 中国大陆的教育制度才重新在台湾地区推广。
朝鲜废科举后， 李朝颁布 《甲午学制》， 开始建立师范、 外语、 实业、 成均馆等近代学校和各级

学制规则。 １９１０年日本占领朝鲜后， 废除原有学制， 先后三次颁布 《教育令》， 推行殖民教育。 其

间， 虽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传授一些西方科学文化课程， 但在教育宗旨上实施殖民、 奴化教育， 消

除朝鲜人的民族意识， 禁止汉字教学， 废除儒学教育体系， 断绝朝鲜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二战结束

后， 韩国和朝鲜走上了不同的教育发展道路， 开始清除日本奴化教育影响， 改革旧学制， 建立新

学制。
越南废科举后， 儒学教育失去独特地位， 法国殖民者全面推行法式教育制度， 建立初等小学、 高

等小学、 中学、 大专学校和大学。 中学学制 ３ 年， 第三年分为哲学科和数学科。 读完前两年要考

“第一部分秀才” 文凭； 学完第三年可以考 “全级秀才” 文凭， 通过者可入大学。 新式教育的实施，
促进了越南国语字传播和基础教育发展， 也培养出一批教师、 医生、 律师等专业人才。 而且， 受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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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统治的影响， 越南教育转型产生诸多弊端。 法国统治者强化殖民意识和法语教学， 限制越南人思

想自由。 中学法语教学课时最多。 教育课程有很强政治导向， 灌输法国民族思想， 学生须遵从殖民者

的 “道德指引”。 教学内容以法国主题为中心， 培养学生对法国文化的认同和精神依附。 在高等教育

方面， １９０２年至 １９２４年之前教学内容粗浅。 限制越南学生留学， 只允许一些经严格申请流程审核、
对法国十分忠诚的上层社会子弟留学①。 直至越南独立后， 才改变这种状况。

四、 儒学科举传统对当代东亚教育的影响

　 　 儒学教育与科举选士是东亚文化教育的重要传统， 延续 １３００ 多年的科举考试活动， 积累了丰富

的考试制度规范、 管理经验和物质文化遗产。 东亚科举制虽已废止百年， 但其赖以产生的儒学文化传

统仍发挥潜在作用， 对当代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观念、 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和文化传承产生广泛影

响。
首先， 东亚社会延续尚学传统， 普遍重视学历， 升学竞争激烈。
教育与考试是社会分层和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传统儒家倡导贤能治国的理念， 特别注重教育

的社会功能。 受儒学观念和科举选士传统的影响， 当今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重视教育和考试， 学生和

家长具有名校情结， 社会追求高学历。 这种教育观念促进了社会大众的文化学习和教育推广， 但也衍

生片面应试、 过度考试竞争、 学生学业过重等问题。
日本深受儒学文化影响， 流行等级观念和学历崇拜， 素有 “考试地狱” 之称。 尽管全国高中入

学率几乎达 １００％， 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 但国立高中和私立高中、 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

依然残酷。 这成为困扰日本教育改革的一个现实难题。 在韩国， 长期以来， 高中招生采用竞争性的考

试制度， 致使争夺 “名牌” 高中的现象愈演愈烈。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韩国实施了均衡分配设备、
师资和生源的 ‘高中平准化’ 政策， 企图解决由高中招生考试造成的社会混乱。”② 在升学导向作用

下， 韩国名牌大学招生指南直接影响高中课程设置。 为了矫正高考片面应试影响， 韩国自 １９９４ 年起

上调大学录取新生时高中成绩所占比例为 ４０％， 但也产生新问题。 由于各校考试水平和评分标准不

一， 而大学录取计入高中成绩比例却是确定的， 因此有的学生在高中后一阶段转学到教学质量较差学

校， 以求高中毕业考试获取高分， 有利于升入重点大学。③

上述升学考试问题在中国、 越南也不同程度存在。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发展及基础教育

均衡发展政策的稳步推进， 中考、 高考的升学压力明显降低， 但追求名校、 应试教育、 学业负担过重

等问题仍制约基础教育全面发展。 越南素有重视教育和学习的传统， 高中实行分区招生， 名牌高中及

大学入学考试竞争激烈， 校外补习盛行。
其次， 东亚国家汲取科举公平竞争的文化精神， 重视发挥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积极功能， 保障教

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科举考试崇尚 “至公” 的理念和原则， 实行分级统一考试， 择优选才。 这一文化传统为东亚国

家和地区高校招生考试所继承。 这是因为， 统一考试具有可比性、 简便高效、 信效度高等优点， 有利

于公平选拔人才； 另一方面， 东亚社会具有深厚儒学传统， 崇尚公平公正，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

础， 统一考试作为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 更容易为东亚社会所接受。 总体而言， 当今东亚国家和

地区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建立过程、 科目设置、 使用范围、 影响程度虽存在某些差异， 但文化

动因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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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程来看， 东亚国家移植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初期， 普遍实行高校单独招生考试， 个别国家实行

中学毕业会考。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本土化发展， 并适应考试选才的内在要求， 各国先后建立统

一招生考试制度， 发挥公平选才的作用。
中国在东亚最早建立高校统一招考制度， 统考使用范围最广， 对学校教育影响程度最大。 全面抗

战时期， 国民政府统治区一度试行公立院校统一招考。 新中国建立后， １９５２ 年正式建立全国高校统

一招生考试制度。 １９５４年台湾地区实行大学联考。 当今中国大陆和台湾， 推行高校考试招生多元化

改革， 但统一考试仍是最重要的选拔方式。
韩国高校招考制度受社会舆论评价的影响， 反复变革。 １９５４ 年开始实施国家联合考试， 作为资

格考试仅实行一年， 各校举行单独考试录取。 １９６２ 年国家举办大学入学资格考试； 次年， 将国家统

一考试、 高校单独考试合并录取。 １９６９—１９７２ 年实行大学入学预备考试， 与高校单考相结合。
１９７３—１９８０年实行预备考试、 单独考试、 高中成绩相结合。 １９８１ 年开始实行大学入学学力考试、 高

中成绩相结合。 １９９４年实施大学修学能力考试、 高中成绩、 大学单独考试合并录取。 ２００２ 年实行大

学自主决定， 包括大学修学能力考试、 高中成绩、 论述、 面试、 特招等。
日本自 １９７９年开始实施大学二次招考制度。 各国立、 公立大学实行 “共同第一次考试”。 旨在

以统一的标准， “对高中教育中一般的、 基础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做出评价”； 第二次由各大学自行

组织的学科考试， 以各自的标准， “对考生是否适合大学或学院的办学目的、 办学特色要求， 是否具

有申报专业所要求的能力作出判断”①， 以解决考生的专业适应性问题。 １９９０ 年改为文部省大学入学

中心考试， 私立大学也可参加招生。
越南高校招生模式经历了从中学毕业会考、 高校单独招考到统一招考的演变过程。 法国殖民统治

时期， 高校招生主要依据中学毕业会考成绩。 越南独立后， 改为高校单独招考。 越南统一后， 每年大

学、 学院、 中等职业学校在教育部监督下举行单独考试招生， 各校校长负责组织命题、 考试、 评卷、
录取等招生考试工作。 ２００２年越南开始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高校依据考生统考成绩、 填报志愿

录取。 高考科目分为基础和技能两大类， 前者包括理科、 文科和外语类； 后者主要是特长专业类， 各

类细分为不同的考试科目组合。
最后， 东亚国家的科举文化遗产， 对当今教育与文化传承产生广泛影响。
废科举百年来， 经过激烈的社会政治和教育变革， 东亚国家逐渐对自身文化教育传统进行理性反

思。 近些年来， 学术界不断探究儒学文化的现代价值， 客观评价科举制的功过与影响。 政府和民间开

始重视搜集、 整理科举文献， 修复和保护文庙、 书院、 进士题名碑、 科举匾额、 贡院建筑等相关文

物。 这些不同形态的科举文化遗产， 发挥着多重教育功能。
一是见证儒学与科举传播、 演变的历史轨迹。 东亚儒学科举文化圈， 留下大量科举文献、 儒学教

育遗存和其他科举文物。 如： 北京文庙、 进士题名碑； 南京文庙、 江南贡院； 西安文庙、 哈尔滨文

庙； 开封河南贡院、 兰州甘肃贡院、 昆明云南贡院、 河北定州贡院、 四川阆中贡院； 台南文庙、 台北

文庙及地方儒学、 科举文献等。 越南保存了不少文庙、 文址和科举碑刻。 如： 河内文庙现存黎—莫时

期进士题名碑 ８２通； 北宁文庙保存进士题名碑 １２通， 镌刻出身京北地区 （今北宁省、 北江省、 河内

的一部分和兴安的一部分） 的 ６７７名进士。 顺化文庙立有阮朝进士题名碑 ４７ 通。 近年来， 越南社科

院汉喃院整理出版越南汉文碑刻史料， 包括众多科举碑刻。 日本琉球存有文庙、 科考试卷、 碑刻等

文物。
二是传承儒学、 科举的人文精神， 激励世人重学成才。 科举制体现东方文化特色。 １８９４ 年的

“清代大金榜” 作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标志性文献档案，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记忆遗产

名录》。 东亚各地文庙、 书院和科举博物馆成为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 多年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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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南京等地文庙和各类科举博物馆， 举办科举制度、 科举文物与传统文化展览， 推动社会教育、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合作。 韩国政府和民间重视科举文化遗产保护， 多次举办隆重的科举纪念活

动。 ２０１９年 ７月， “韩国书院” 系列建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越南重视延续科举文化传统。 高等教

育中还保留秀才、 举人、 进士称谓， 国家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被称为 “翰林院”。 文庙、 宗祠展示

科举文物。 如北宁市阮氏宗祠奉祀 １９ 位进士牌位， 第一位进士是光顺时期 （１４６０—１４６９）， 最后一

位进士为正和时期 （１６８０– １７０５）。 其庭院对联曰： 金榜石碑传望族， 轩车驷马称高门； 横批： 金

榜门。 这些文物传承光宗耀祖的观念， 也激励后人努力向学。
三是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科举研究与文化教育交流。 东亚科举制历时久、 分布广、 影响大， 具

有广阔研究空间， 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热点。 自 ２００５年 ９ 月 ２ 日在厦门大学举办首届 “科举制与科举

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已举办十八届学术科举研讨会， 其中三届在日本、 中国台湾地区、 美国举办。
此外， 在金门、 台北、 韩国首尔、 越南河内等地也举办过科举专题研讨会。 这些学术活动跨越历史

学、 教育学、 文学、 政治学、 社会学、 文化学、 伦理学等学科领域， 促进了东亚文化教育的交流发

展， 也彰显科举制在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综上所论， 当今东亚社会并存两种教育传统： 一为具有千年之久的科举教育传统， 二是废科举后

引入的近代西方教育传统。 百余年来， 西方教育传统后来居上， 在教育制度和知识系统、 教学方式等

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科举教育传统虽然式微， 但在教育观念、 价值取向乃至思维方式等文化层面仍产

生潜在影响。 二者相互作用， 形成东亚教育的不同文化特色。 科举制及其所衍生的科举文化虽然有其

消极成分， 但它是古代东亚文明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一。 而现代东亚考试文化圈的形成， 对东亚国家和

地区避免教育与文化的全盘西化， 保持世界文化教育的多元性而言，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①

责任编辑： 朱志峰　 　

４３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教育现代化研究

① 刘海峰： 《东亚科举圈的形成与演变》，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



基金项目： 重庆市文科基地项目 （１４ＳＷＵＪＤＰＹＡ０１）； 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ＣＹＢ１７０５１）。
作者简介： 朱德全，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吴虑，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专业方向： 职

业教育原理。
　 　 ①　 周泉： 《论中国古代思想的政治渊源》，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第 ３期。
　 　 ②　 帕斯卡尔： 《思想录》，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５年， 第 １５８页。
　 　 ③　 梁启超： 《梁启超论先秦政治思想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 第 ２３２页。

动因与理念： 现代化语境下
职业教育学习空间的变革

朱德全　 吴　 虑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 “终身学习” 成为追赶知识经济的基本要求， 随即 “学习空间” 作为提供

环境刺激、 承载学习行为发生的场所而备受关注。 在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 学习空间相伴相生， 不同时期呈

现出不同形态， 农耕时代学习空间重叠于生产生活空间， 未形成独立异质形态； 工业时代学校空间逐渐独立，
“二维” 学习空间格局开始形成； 互联网时代网络学习空间出现， 但不同学习空间缺乏跨界与整合， 且功能

上呈现 “教育” 和 “管理” 倾向； 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学习空间则可能演化为一种泛在和全息的 “空间连续

体”， 旨在提升学生的学习获得感。 这种变革是由经济社会外在需求、 职业教育学习空间主动求变、 空间文化

转向和学习科学的发展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 且是不可逆转的。 在现代化语境下， 要真正实现职业教育学

习空间变革， 使静态的 “学习的空间” 通过增强 “空间教育力” 而引发动态的 “空间的学习”， 就必须秉承

智慧的生态理念、 交互的模式理念、 具身的技术理念以及整合的功能理念。
关键词： 职业教育； 学习空间； 变革动因； 历时性演变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２３５－０８

纵观人类发展史， 技术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 其通过改变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助推社会形态演变，
科学社会、 后工业社会、 第三次浪潮、 知识社会、 信息社会、 学习社会和数字社会等有关社会形态的

议题日渐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 但亘古不变的是， 在整个社会由工业时代迈入信息时代的过程中，
知识和创新成为影响社会生产的重要元素， 创新环境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ｉｌｉｅｕ）、 学习区域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
ｇｉｏｎ） 等新兴领域涌现， 让 “终身学习” 成为追赶知识经济的基本要求。① 同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系列丛书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明确指出， 面对未来社会的发展， 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的学

习能力来重新设计、 重新组织， 即教育的四大支柱： 学会认知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ｋｎｏｗ）、 学会做事 （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ｔｏ ｄｏ）、 学会共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ｖ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和学会生存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ｅ）。② 可见， “学习” 已成为

新时代各领域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 关于 “学习” 的问题可以分解为 “学什么” “怎么学”
和 “在哪学” 三个基本问题， 其中， “在哪学” 即 “学习空间” 问题， 其作为提供环境刺激， 承载

学习行为发生的场所而备受关注。 尤其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度嵌入， 人类社会空间得以扩展和重塑， 形

成了 “在场” 空间和 “缺场” 空间交汇互融、 混存共生的 “共融体” 格局，③ 并呈现出虚拟性、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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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多维度、 无界限和流动性等特征。 在这种空间观及其新技术与学习领域结合的背景下， 世界范

围内掀起了一场教学空间向学习空间转向的热潮， 国内外学界不仅基于不同学科逻辑展开优化学习空

间的理论构想， 同时也在宏观政策的推动下对学习空间变革进行了实践层面的有益探索， 如美国的

ＳＣＡＬＥ－ＵＰ 项目、 ＴＥＡＬ项目、 ＴＩＬＥ项目， 澳大利亚的改造大学学习空间项目， 中国的未来课堂项目

等， 旨在利用新技术赋能学习空间以支持学生有效学习。 延伸至职业教育领域， 相关利益主体也在积

极探索自觉求变。 那么， 为什么要变革职业教育学习空间？ 又应该树立怎样的变革理念？ 这些问题的

解决， 不仅是职业教育自身实现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也是职业教育提升发展质量和服务终身学习的必

然要求。

一、 职业教育学习空间的历时性演变

　 　 职业教育学习空间作为职业教育教与学活动依存的场所， 与职业教育相伴相生， 不同社会背景会

产生出不同的学习空间。 整体而言， 职业教育学习空间呈现出由单维空间向多维空间的演进。
１ 农耕时代： 学习空间重叠于生产生活空间， 尚未形成独立形态

“职业教育的历史就是人类努力学习如何劳动的历史”①， 人类最初的职业教育是以 “学徒制”
的形态出现， 主要是年长者通过身教或口耳相传的方式向年轻人传授生产技能和生活经验， 如狩猎、
采集和制造工具等。 随着生产工具的革新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畜牧业、 手工业相继从农业中分离出

来， 商品经济出现， 学徒制范围开始超越血缘和宗族关系， 由父子继承制逐渐向契约式学徒制、 行会

学徒制演化， 学习内容日趋细化丰富， 包括锻造、 金属加工、 造车等手工劳动技艺， 学徒训练目标更

加明确， 即让学徒获取行业技能以确保未来就业， 同时熟练高标准产品生产以为行业维系高质量技艺

水平。② 由于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的生活化， 学习组织的零散性和随意性， 决定了学习空间主要集中

在生产现场， 如家庭、 商店或作坊中， 生产、 生活与训练高度统一， 生产过程即为教育过程， 学徒在

实际生产和工艺制作中边看边学边干。 总之， 农耕时代职业教育的学习空间是完全嵌入自然环境中

“在场式” 的物理空间， 其与生活空间同构共生， 共享相同的话语体制、 规则、 思维和身份， 没有明

显边界和任何独立的异质形态， 主要服务于个别化教育。③

２ 工业时代： 学校空间逐渐独立出来， 与工厂学习空间交互育人

１７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确立和发展， 各国在重商主义和启蒙思

想家职业教育思想的推动下出现了对学校职业教育的初步探索， 如英国的全日制工读学校、 法国的高

等专科学校、 德国的星期日学校等， 都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职业学校或职业教育机构。 至此， 职业教育

学习空间开始从生活空间中分离出来， 但空间组织较为灵活松散。 两次工业革命后， 科学技术飞速发

展， 新型工业部门不断涌现， 企业采取规模化和流水线生产模式， 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革直

接影响了职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 尤其机器替代了简单重复劳动后， 大量劳动力被迫进入非体力劳动

部门， 但如果正确使用机器并进行标准化生产， 工人就必须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获得相应的技术技

能。④ 正是规模经济需要与技工严重短缺的矛盾， 使各国认识到以班级授课制形式开展职业教育的必

要性， 于是纷纷出台政策法律法规， 加大投入力度创办各类型各层次的职业教育， 学校职业教育和企

业职业培训获得长足发展， 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这标志着职业教育学习空间已经从生活空间中完

全分化出来， 学校学习空间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物质形态， 且日趋规范化和标准化， 以传统教室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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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其布局规整统一， 强调教师中心， 适用于集体教学， 有自身独立的运作规则和话语体系。 同

时， 还存在工厂学习空间， 主要是学生职业技能习得和训练的场所， 其与学校学习空间共同构成

“在场式” 二维空间，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交互育人。
３ 互联网时代： 学习空间缺乏跨界与整合， 主要服务于教学和管理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 以信息通信技术异军突起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 互联网、 个人电

脑和手机的发明和应用，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互联网革命， 至 ２０１０ 年已覆盖 １５０ 多个国

家。① “互联网＋” 在社会各领域、 各行业快速推进， 并不断催生出新产品、 新业态和新模式， 重塑

着人类社会生存空间。 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结合一方面革新了学习空间， 主要体现为实体学习空间

功能的扩展和网络学习空间的出现， 形成了学校学习空间、 行业企业学习空间与网络虚拟学习空间并

存的 “三维” 样态。 该时期， 整个职业教育学习空间设计的考量从关注 “在场” 转向关注 “主体之

理性”②， 教师和学生主体性价值的发挥逐渐受到重视， 但学习者的主体性始终被权威的教师理性所

支配。 因此， 学习空间设计主要偏向 “教学” 和 “管理” 取向， “教学” 取向体现为学习空间中信

息化教学设备使用的出发点是 “知识传递”， 技术仅仅被教师视为辅助知识高效率传递给学生的一种

工具或媒体； “管理” 取向则体现学习空间中 “现代性” 的增强更多是服务于学校管理获得感的提

升， 即学校中的数字信息系统、 电子资源平台、 数据库等往往为管理所用。 另一方面， 技术的嵌入弱

化了空间边界， 同时在产教融合、 产业集群化建设、 现代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背景下， 职业教育学习

空间跨界性逐渐彰显，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学校学习空间与企业学习空间由于信息共享性不够， 还处

于相对分离阶段， 主要体现为校企合作中 “校热企不热”， 学校和企业尚未真正形成协同育人模式，
新的教育秩序和教育生态仍为纸上谈兵。

４ 智能化时代： 泛在和全息的 “空间连续体”， 强调学生的学习获得感

近年来， 云储存、 云计算、 大数据、 虚拟仿真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异军突起， 其作为引发教育

系统深层次变革的内在动力， 直接将数字教育推向了智慧教育， 旨在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和创新创造

能力， 以适应社会对智能型、 复合型和创新性人才的迫切需求。 职业教育作为与人的职业发展和生存

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类型， 理应建构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 的数字化、 个性化和智慧化学习空间

支持智慧教育的有效开展。 同时， 受学习科学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 智能化时代的职业教育学

习空间既要能支持教师 “教”， 更要能支持学生通过自主建构、 参与、 互动和协作的方式 “学”。 因

此， 较之互联网时代， 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学习空间应该更加凸显智慧性和泛在性， 强调便捷交

互、 情境感知和个性化服务等， 是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有机整合体， 能将智慧课堂中的正式学习和

创客空间中的非正式学习进行无缝连接， 进而让学生获得连续性学习体验的 “空间连续体”。 此外，
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学习空间还应该是跨界融合、 信息全息可见的。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 其

具备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独特发展规律和特征， 即企业与学校跨界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 产业与教育

需求整合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③ 这决定了职业教育不能只在 “围城” 中办学， 学习空间必须突破

学校界限， 与工作场域无边界联结， 从而实现教育链、 人才链、 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具体而

言， 空间外部要能精准对接产业、 行业和企业， 利于深化校企合作和实施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空

间内部能在专业群间实现联结互通， 资源共建共享， 达到帕累托最优； 空间外部与空间内部浑然一体，
形成一个 “莫比乌斯环”， 从而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技能训练高度整合， 进而提升学生的 “学习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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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化语境下职业教育学习空间变革的动因阐释

　 　 职业教育学习空间的变革不是偶然的， 而是由社会背景、 信息技术、 学习理论、 教育目标、 教育

内容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１ 理论牵引： 空间文化转向和学习科学兴起唤醒学习空间变革意识

首先， 空间的文化转向通过丰富和活化空间观， 赋予了职业教育学习空间可塑性、 再造性和生产

性， 从而触发人们对学习空间的反思和重构。 受多元文化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 文化与诸多学科发

生联结， 地理学、 建筑设计学和城市规划学等空间学科原有的解释范式逐渐弱化， 开始从心理学、 社

会学、 教育学、 文学研究等人文学科中借鉴相关理论以增强自身解释力。 这样交叉渗透催生了 “文
化转向”， 使得各空间学科围绕文化视角开展相关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并将其视为学科发展的方法论基

础。① 这打破了空间的抽象性， 使空间不只是物质的外延性、 连续性或 “感性直观的纯然形式”②，
而还富有生产性、 可塑性、 再造性和建构性等， 人类能够借助科学技术、 社会实践和创新思维不断去

创造、 生产和扩展新的空间形态。③ 同时， 空间并非一成不变， 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 并会随着

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变革和重组， 每一个社会或每种生产模式都会对应产生出与自身相匹配的独特空

间。 换言之， 一个空间不可能会适用于所有的过程和活动， 空间如何被组织、 设计和表征， 直接影响

着空间能够或者可能被如何使用。 将社会文化转向视域下的空间观延伸至教育领域， 则意味着职业教

育学习空间应该是一个能够被创造、 建构和生产的学习空间， 同时学习空间还富有动态性和社会性，
同一个职业教育学习空间不会适用于所有职业教育活动， 不同的学习空间设计和组织会制约着空间效

用的发挥。 当前， 全球范围内正在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 人工智能与教育领域不断融合， 这就要求反

思并构建出与当前社会模式和教育模式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学习空间。 可见， 职业教育学习空间变革是

在文化空间观影响下对学习空间进行反思的结果。
其次， 学习科学开启了以促进学生有效学习为中心的设计， 直接带动职业教育学习空间的重设。

２０世纪后期， 伴随认知科学、 神经科学、 教育心理学、 计算机科学等多科学的发展， 学习科学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应运而生， 它始终围绕 “人究竟是如何学习的” 和 “怎样才能有效促进学习” 两

大核心议题展开探究， 并引发了一场 “学习革命”， 促成教育研究范式由研究教师的 “教” 转向关注

学生的 “学”。 在行为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 人们将学习设想为知识传播和接受的过程， 认为只需要

通过提高讯息的清晰度将观念传输给学习者， 就能改进学生的学习， 这种教授式教学依据 “教学的

传播模式”④， 满足了工业化时代对批量人才的需求。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学习者被要求具备

对复杂概念更深层次的理解， 以及掌握利用复杂概念创造新概念、 新理论、 新产品、 新知识的能力，
且肩负终身学习的责任， 而不是教授主义所强调的割裂的、 脱离情境的事实。 事实上， 这反映出学习

观的转变， 学习被认为是意义制定的过程， 而不再是知识的传递， 学生学习的促进不再是强调教师应

该以什么方式最有效地传递信息并为学生所理解， 而是注重为学习者提供给养以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

和对意义的制定。 可见， 学习科学确立了 “以学为本” 的教育研究取向， 其不仅关注学习者本身，
强调学习者对学习进行自我调控的重要性， 而且还关注学习情境， 包括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情境，
强调通过重新设计课堂或其他学习环境以促进学生更有效深入地学习。⑤ 因此， 在学习科学指引下，
结合学生学习的发生机制变革职业教育学习空间， 已成为支持学生有效学习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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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环境驱动： 信息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迫使职业教育作出应对

一方面， 产业结构变革驱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要求新型学习空间

作为载体和支撑。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社会各领域正在发生深刻而本质的改变， 尤其

伴随人工智能影响由价值传递环节向价值创造环节渗透， 传统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着深度改造，① 各国

都希望将经济增长模式向各产业科技生产前沿移动， 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相应地， 在

生产系统中， 技术技能人才的工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呈现出工作过程分工化、 人才结构去分层化、
技能操作高端化、 工作方式研究化、 服务与生产一体化等特点，② 劳动就业领域发生迭代， 规则性体

能劳动和规则性智能劳动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③ 工作岗位供给不足， 引发 “技术性失业” “云劳

动” 兴起④， 社会对智能型、 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７ 年前 １０ 个月，
我国智能型人才需求量达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５ ３ 倍， 智能型人才缺口在 １００ 万人以上。⑤ 与美国比较而言，
智能型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存在较大差距， 这已成为制约实现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确定的战

略目标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 要应对产业革命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 核心的目标都需要通过教育系

统在人才培养中落实。 职业教育作为与人的职业发展和生存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类型， 始终面对的是

职业的世界和人的世界， 只有坚持面向市场、 服务发展、 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 推进产教融合、 校企

合作， 使受教育者有效掌握和应用职业适应能力， 如 “可转移技能” “２１ 世纪技能” 和非认知技能

等，⑥ 才能满足人对职业的需求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深化校企合作和实施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 必须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赋能职业教育物理学习空间， 同时推进网络学习空间建设， 增强不同空间

中各要素的交互， 从而刺激学生 “真实学习行为” 发生； 通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将知识情景与真实

工作任务相结合， 使学生能够将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高度整合， 从而提升职业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 社会形态的重塑使得学习者的认知方式和学习行为发生根本变化， 这就要求变革职业

教育学习空间来支持学习者有效学习。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言， “媒体是身体的延伸”， “人类塑造了

媒体， 媒体也塑造着人类”⑦。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方兴未艾且无处不在， 日趋

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必需的要素， 人类长期对技术的使用和依赖使其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

相应改变， 而认知方式变化必然会引发教育的变革。 为此， 各国纷纷将推进教育信息化作为抢占教育

发展制高点的重要举措。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正式发布 《变革美国教育： 以技术

赋能学习———美国教育技术规划 ２０１０》， 明确提出技术赋能的学习模型， 努力寻求教育系统的整体变

革， 全面提升教育生产力。⑧； 我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 和 《教
育新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 也指出，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必须予

以高度重视”。 诚然， 这种革命性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也是不可逆转的。 对于学习者而言， 技术突

破了时间和空间界限， 促使信息表征形式呈现丰富性， 学习资源的无限可复制性和广泛通达更加凸

显， 这必将使学习机会不断增加，⑨不仅使学习成为贯穿于人类终生的活动， 而且能确保学习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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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情境之中， 包括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① 尤其伴随移动电话、 平板电脑、 掌上电脑等轻巧便

携设备的出现， 改变了现代社会知识的性质， 让 “数字土著” 学习者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固定和预定

的地点②， 而变得更加非正式、 个人化和无处不在。③ 当前， 我国教育信息化即将步入 ２ ０ 时代， 技

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势必引发学习理念、 学习内容、 学习方式与手段的全面变革， 催生出一种全新的

学习形态———泛在学习。 泛在学习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时空， 超越了区域性的文化差异， 能为学

习者提供终身学习 （Ｌｉｆｅ －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全方位学习 （Ｌｉｆｅ －ｗｉｄ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无缝学习 （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和混合学习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体验， 学校也不再是人们学习和接受教育的唯一正规的场

所， 学习无处不在， 人们可以在图书馆、 走廊、 咖啡厅乃至任何一个角落随时、 随意地进行各项学习

活动， 学习空间边界日趋模糊， 并逐渐从 “有限空间” 向 “无限空间” 转变。 在此背景下， 由美国

新媒体联盟和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合发布的 《２０１８ 年中国职业教育技术展望： 地平线项

目报告》 将 “重设学习空间” 列为职业教育信息化未来三至五年的关键趋势。 因此， 变革职业教育

学习空间， 是 “数字土著” 学习需求和学习行为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使然。
３ 自觉跟进： 传统职业教育学习空间面临的困境要求其反思求变

传统职业教育学习空间中缺乏学习情境的建构， 制约了学习主体进行有意义的知识和技能积累。
由世界银行发布的 《２０１８世界发展报告》 提到， “上学和学习并不是一回事， 学生即使在学校里也并

不代表他们在进行有意义的知识和技能积累。 只有能让学生们既有所学又有所长的教育才是好教

育”④。 未来社会要求学习主体身份实现由 “学生” 向 “学习者” 的转变， 而通过增强 “学习感” 和

“教育力” 的学习空间重设能助推学习主体身份转型。 对职业教育而言， 要真正提升人力资本供给质

量， 就必须帮助学习主体实现身份转变。 “人在打铁中成为铁匠”， 个体只有基于特定的学习情境之

中才能识别自身作为学习者的身份。 辛哈 （Ｓｉｎｈａ） 基于相关学习理论提出， “学习情境促使个体成为

学习者……成为学习者的本质在于学习者的主观经历”⑤。 这表明特定学习情境， 尤其与学习者主观

经历相联系的学习情境有助于实现学习者身份建构。 根据情境认知理论， 学习情境强调的是真实行为

所发生的社会网络和活动系统， 由于职业教育知识的建构性、 社会性、 情境性、 复杂性和默会性等特

点， 学习情境建构在职业教育中就表现为学生要面对真实工作过程和工作任务， 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知

识和技能学习。 然而， 事实上， 当前学校建构了一些脱离真实世界的中性场合， 在其中是先学会一些

东西然后再将它们应用于真实世界， 这个前提在本质上是误导性的……所有的学习都是情境中的学

习……学校提供的学习是将学习的东西迁移到其他场合， 更看重他是一个学生。⑥ 因此， 重设富含真

实工作情境的、 “学习感” 强的职业教育学习空间， 是促进职业院校学生学习者身份建构， 从而应对

职业教育质量危机的重要举措。
传统学习空间中的 “技术” 使用没有以促进学生学习为出发点， 无法真正形成 “空间教育力”。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习空间中的技术含量日趋增加， 技术赋能学习空间的隐喻日益凸显。 然

而， 就在人们沉迷于技术 “魅力”， 希冀通过整合技术改进学习空间并支持学习者活动开展和达成学

习目标时， 却发现技术未能有效地与教育情境结合并真正促进学生的学习潜能，⑦ 有学者将此总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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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困境”①。 在建构主义看来， 技术工具 “可以在一个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中提供模型、 高级思

维的机会和对元认知的引导”②， 这表明技术能帮助学习者利用具体的方法表征其思维， 从某种程度

上而言， 技术是促进理解的工具， 缺乏技术的支持， 这种理解往往难以进行， 甚至不可能进行。 尽管

技术十分重要， 但对技术的定位和利用更重要。 在传统职业教育学习空间中， 新技术常常被 “移植”
和 “嫁接” 到学习场所中， 而很少考虑技术应用背后的文化适应性问题， 这导致很多技术似乎可以

脱离具体的学习情境和教学对象的需要而独立存在， 这种技术的异化不仅会遮蔽学习空间的 “学习

感”， 还会引发 “认知负荷”， 让学生随时都要面对 “在哪里、 学哪里、 怎么学” 的窘境。 因此， 探

索如何变革职业教育学习空间， 真正将 “技术” 作为一种 “文化” 融入学习空间和学习情境中， 使

静态的 “学习的空间” 通过增强 “空间教育力” 而引发动态的 “空间的学习”， 已经成为职业教育

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 现代化语境下职业教育学习空间的变革理念

　 　 现代化语境下职业教育学习空间的变革并非硬件设施的改善， 而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学

习空间， 增强 “空间教育力” 和 “学习场所感”， 刺激学生 “真实学习行为发生”， 从而催生新的教

育秩序和教育生态， 引领 ２０３５年国家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１ 彰显智慧性的生态理念

当前， 物联网技术、 传感器技术和学习分析等全新技术的迅猛崛起和广泛应用， 为增强学习空间

的智慧性提供了可能。 学习空间的智慧性不仅能对空间的应用效果和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 还能通过

感知不同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能力， 为学习者提供适应性和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与服务。 为此， 职

业教育学习空间重构必须对空间的智慧性进行考量， 这不仅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趋势， 也是实施智

慧职业教育培养智慧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学习空间的智慧性主要通过感知学习物理环境、 记录学生学

习过程、 识别学习情景和联结学习社群四个方面体现出来。③ 首先， 职业教育学习空间在重构过程中

要接入物联网传感技术， 用于感知和监控空间的光线明暗度、 气温高度、 声音大小等物理环境因素，
捕获学习设备的工作状态， 跟踪学习者的空间位置， 进而综合所有信息为学习者提供舒适和有效的学

习环境。 其次， 学习空间要能通过云储存和云计算技术， 实时跟踪记录学习者在理论知识学习和技能

习得方面的情况， 并依托大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学习者模型。 再次， 由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

特点， 要求学习空间能利用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技术， 将知识情景与真实工作任务相结合， 为学习

者提供接近真实工作状态的学习情境。 最后， 职业教育学习空间要通过软隔断技术设置不同空间， 以

支持不同学习场景下学生在学习社群或教学社群中参与沟通交流。
２ 体现交互性的模式理念

教育是人类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 以此观之， 学习空间必然是一个交互横生的场所。 传统学习交

互理论主要关注 “学习者与教师” “学习者与内容” “学习者与学习者” 三种交互形式，④ 并认为

“学习者与内容” 交互对学习者影响最大。 随着泛在学习环境和智慧学习空间的出现， 交互元素和形

式日趋多元， “学习者与技术” 的交互构成所有学习交互的基础。⑤ 为此， 职业教育学习空间重构要

打通空间内外部各要素的交互通道， 形成多维立体化交互格局。 具体而言， 智能生态体系中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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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空间交互理念表征为三方面： 其一， 学习空间内部各要素的交互， 主要包括人与人、 人与资源、
人与技术、 人与环境的互动， 技术与技术、 技术与资源、 技术与环境的互动， 资源与资源、 资源与环

境的互动， 环境与环境的互动等，① 在这个虚实结合的互动网中， 学习者作为知识与技能的建构者和创

造者参与其中， 既有助于生成更多的课堂教学资源， 还有助于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和适应性的学习支

持。 其二， 学习空间和学习空间的交互， 集中体现资源和技术的互动， 尤其在专业集群建设背景下， 不

同学习空间通过交互实现资源与技术的共建共享， 利于优化学习空间的资源配置。 其三， 学习空间与其

他社会空间的交互， 指职业教育学习空间必然要加强与产业空间、 企业空间、 劳动力市场空间等的交

互， 进而深化产教融合， 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３ 支持具身性的技术理念

学习者要真正实现有意义的建构性学习， 必须将身体嵌入学习环境中， 尤其针对默会知识的学

习。 默会知识最先由波兰尼提出， 指不能用语言充分加以表述或通常不加言述的知识， 必须 “通过

寓居而认知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ｂｙ ｉ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 也就是要求学习者将学习行为介入到知识依存的特定情景或

行动之中。 在职业教育领域， “能力之知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 ” 和 “亲知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ｂｙ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②

等默会知识占据主要部分， 其对学生获取显性知识、 提升实践技能、 习得创新能力发挥着关键作

用。③ 由于默会知识的难言性、 个体性和情景性等特点， 决定了传播环境的特殊性， 研究发现， 学习

空间或 “学习场” 的改变和科学设计能提升默会知识的传播绩效。④ 因此，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学

习空间重构要体现具身性， 即通过借助虚拟仿真技术、 增强现实技术、 交互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等， 创

设基于工作过程的真实学习环境， 或虚拟工厂、 虚拟车间、 仿真实验平台等， 为学生 “活学” “活
用” 知识营造认知情景和载体。 同时， 提供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平台， 让学生能够在与未来职业密切

相关或相似的场所中交流学习、 观摩学习、 体验学习， 从而提升职业教育默会知识学习的有效性。
４ 凸显整合性的价值理念

现代化语境下变革职业教育学习空间， 旨在更有效地支持学生学习， 并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现

代化人才。 由于 “人” 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知识和技能的现代化， 还包括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的现代

化， 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学习空间变革必须坚持职业性和教育性整合的价值理念。 长期以来， 职业教

育被视为就业教育， 被异化为单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 这导致传统职业教育学习空间过分凸显

工具理性， 所谓的 “空间教育力” 和 “学习场所感” 集中体现为服务学生的职业能力训练和职业技

能习得， 教育性体现不够， 教育价值取向功利化， 空间中培养的学生沦为 “单向度的技术人” “工作

机器” 等。⑤ 换言之， 职业教育学习空间的设计和组织一旦只服务于适应岗位需要的职业教育， 往往

就会局限于对 “技能和技术” 的培养， 但岗位所需的技能或技术并非一成不变， 过分强调对接岗位

会导致学生在进入工作领域后不具备应对未来职业变化的能力或发展职业的能力而出现结构性失业。
因此， 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学习空间的变革必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空间的设计和组织也要

超越对特定工作技能进行单纯训练的价值取向， 兼顾空间的职业性和教育性价值， 创设有助于学生习

得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 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的育人环境， 从而实现学习空间服务终身

学习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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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的二元维度

吕明洁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 人类的生存空间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与此同时， 城市可持续发

展问题、 乡村空心化问题、 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等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
大卫·哈维以其独特的空间哲学视角， 在继承马克思辩证批判思想和列斐伏尔生活空间理论的基础之上，
将人文地理学与经济学、 社会学等学科相链接， 构建出一套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 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

发展提出了新见解。
关键词： 大卫·哈维； 地理不均衡发展； 空间规模生产； 地理差异生产； 空间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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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左翼理论家的代表， 大卫·哈维立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地理

不均衡发展理论， 以其特点鲜明的空间哲学理论活跃于西方理论界。 大卫·哈维认为， 必须超脱于传

统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进路， 在融合人文地理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从物质生产空间出发， 才能真

正透析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特质。 “空间规模生产” 和 “地理差异生产” 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

空间生产的先天要素， 在有意识的人为调控下， 通过 “时空压缩” 与 “时空修复” 的双重手段在世

界范围内进行规模更为庞大的资本流通和资本积累， 从而实现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

的目的。 总而言之， 两种异质性的空间生产方式与双重相互融合的时空干预手段构成了大卫·哈维地

理不均衡发展理论的二元维度。

一、 “空间规模生产” 与 “地理差异生产” 的理论内核

　 　 大卫·哈维在其代表作 《希望的空间》 的开篇提出， “下面的论点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第一

个关系到 ‘空间规模的生产’， 第二个关系到 ‘地理差异的生产’ ”①。 他将这两种异质性生产模式看

作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空间的先天要素。 在大卫·哈维看来，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至今日依然能够主导经

济全球化的发展走势， 并在世界市场高度发展的当下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与其空间生产方式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 既然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全球生产本身无法忽略不同地理区域的人文信仰、 自然生态与社

会阶层等因素， 那么就需要突破传统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重构人类社会对于生存空间的正义诉

求， 从空间规模生产和地理差异生产入手构建不均衡发展理论，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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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模生产理论依托于对物质生产空间的分层探究， 重点阐释了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社会

等级与社会阶层的再次重构模式。 大卫·哈维认为， 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本身绝不是传统社会学理论和

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模式化生产， 而是依托不同生产空间的规模化生产。 “这种错误的直觉分类会产

生一个严重的后果： 我们经常把自己固定在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思考规模上……所以就产生了分析

理解上和政治行动上的共同错误。”① 尽管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规模无法超越现有的物理空间边界， 但

生产过程本身绝非刻板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交替， 因为现实社会的阶层分化导致资本流

通与科技发展遵循着不同的演进道路， 必然导致生产规模会因空间区位的不同而进行再划分。 换句话

说，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产中掌握着两个端点———尖端科学技术与高额利

润回流，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低端的组装加工式生产来维持低水平的经济运转， 这本身就是地

理不均衡发展的外在表征。 空间规模生产将物质生产本身与人类自身所生活的分层式社会组织相链

接， 认为人类社会内部的不断分化是资本和权力通过空间分层的形式在不同的空间中顺利开展不同规

模社会生产的重要前提。 在大卫·哈维看来， 传统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陷入了僵化的发展模式， 它

们把 “空间” 本身看成了纯粹的、 单一的物理性存在， 进而忽视了空间本身因人类社会分层和社会

生产分层所产生的等级差异， 这些传统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也因缺乏空间哲学的理论视角， 从而在

阐释和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时捉襟见肘。
随着物理空间被不同规模的生产不断分割， 在资本的不断流通与推动下， 现实社会中的物质生产

就会产生复杂多样的地理差异。 换言之， 空间规模生产重点在于空间本身的层级分化， 而地理差异生

产则成为资本流通的地域框定。 为了进一步明确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的总体脉络以及空间规模生产和

地理差异生产二者内在的辩证逻辑， 大卫·哈维提出了资本流通的 “地理法则”： 资本的流通既依托

于传统地理空间的限定， 又在复杂的权力体系下塑造出新的生产形态。 具体来说， “地理法则” 主要

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流通能够超越传统资本积累的地理限制； 其二， 利

润与剩余价值本身的生产必须受限于特定的时空范围； 其三， 资本的流通并非是随意的， 它会有目的

地向高利润与高剩余价值地区不断汇集。 按照大卫·哈维的理论构想， 地理差异生产的存在必然导致

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要依托于资本的地域流通， 生产活动本身的组成要素必须包含地理空间， 于

是资本流通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地域性的差异状态。 然而， 资本流通本身也是资本塑造地理差异生产

形态的过程， 传统的地理性差异会随着资本流通不断重构， 这就在空间中造就了新的地理差异， 这种

差异又会随着资本流通时间的推进而再度成为需要被打破的空间障碍。 简言之， 资本流通本身在创造

新的地理差异的同时塑造着需要被自身不断推翻的规模生产壁垒。
通过对空间规模生产和地理差异生产的理论梳理， 大卫·哈维进一步指出， 资本主义国家主动调

控生产规模和放任资本肆意流通， 既不是出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也不是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推

崇， 更深层的逻辑在于资本对权力在空间范围的重构是维护资产阶级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必然选择。
资产阶级通过资本流通的手段不断分化与分割工人阶级， 通过地理发展不均衡因素诱发不同空间与不

同领域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 从而造就具有地方主义的分裂式竞争。② 资本自身通过不断的流通超出

了单一的经济领域， 开始与权力进行广泛的媾和。 大卫·哈维对于资本的分析显然借鉴了马克思的经

济学理论， 从实质上来说就是要将资本、 权力与空间放置在人文地理学的视域中进行综合考察， 从而

认识到空间规模生产和地理差异生产并不是纯粹的 “顺其自然”， 其背后有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人为力量的推动。 在这里， 资本实现了对于自我的超越， 以资本权力的方式渗透于现实社会中并对物

质资料生产进行全面操纵。 而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工人阶级， 其革命性的力量在空间规模生产和地理

差异生产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被分化和瓦解， 工人阶级的联合体无法实现， 自身权利得不到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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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换言之， 资产阶级通过资本权力持续构造出地理不均衡发展的结果， 实现对自身阶级利益的维

护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二、 “时空压缩” 与 “时空修复” 的概念辨析

　 　 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经济竞争中， 资本逐利的本质必然要求其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加高额的

利润， 否则要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危机。 于是就需要利用资本流通的不断加速， 逐步压缩资本主义的生

产空间， 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不同地理空间之间的长期对立， 这也是一个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特点的空

间生产方式。① 大卫·哈维使用 “时空压缩” 这一概念来描述资本流通过程中对时间和空间的权力干

预， 一方面资本流通与科技发展不断提高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效率， 减少了时间的消耗， 另一方面

资本流通的跨空间性、 交通运输的便利性等因素使空间距离在感官上被不断缩短， 于是 “时空压缩”
导致了地理不均衡发展中差异的不断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践行者， 大卫·哈维的 “时空压缩” 理论显然与马

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中所提到的 “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 理论保持着延续性。 “资本越发展， 从而

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 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 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

大市场， 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② 大卫·哈维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将 “时空压缩” 理论进

一步向前推进， 认为仅仅停留于对政治、 经济、 资本等要素的分析还不够， 要深入整个社会学领域进

行考察， 全面分析人的心理要素。 大卫·哈维认为， 尽管人们的感官会因为时间的缩短与空间的压缩

体会到短暂的快感， 效率的提升和活动空间的拓展给人以能够自主与自由生活的假象， 但更为深层次

的社会分化却在实质上将时空压缩为供资产阶级富人团体享受的特权， 比如便利的交通所带来的高质

量生活往往先由富人群体享受， 全球旅游对于穷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 资本流通速度和领域

的不断扩展， 导致了全球性的空间经济分裂， 人类的发展自然地呈现出一种地理不均衡状态。③ 时空

变化在资本流通的推动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 基于时空的社会发展也在被不断重新构造， 在地理空

间中所呈现出的面貌就是发展的不均衡状态。 简言之， “时空压缩” 这一概念实质上是大卫·哈维用

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新型发展形态及发展动力的空间哲学术语。
如果说 “时空压缩” 是资本流通的后果， 那么 “时空修复” 则是资本进一步获取利润和剩余价

值的手段。 显而易见， 资本流通造就时空压缩的同时也会给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带来地理发展的不平

衡， 产业的被迫转型与升级、 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化等后果都会从总体上损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为了平衡内部的利益， 维系总体利润收益， “时空修复” 就顺理成章地变为了现实手段。 大卫·哈维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 认为正是因为资本流通与区域性的变革和发展的不平

衡媾和在一起， 资本主义才能在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作用。④ 纵观大卫·哈维的地理不

均衡发展理论， “时空修复” 包含两方面的理论维度， 即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 所谓的时间修复与资

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相关联，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个时间节点

陷入固有的经济危机， 从而损害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资产阶级通过所谓的时间修复手段来减少

资本在自身的循环过程中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 例如加大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 将资本以不

变资本的形式加以固化和沉淀， 这样一来投资过剩的问题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危机到来的时间

得到延缓， 危机爆发频次减少， 从而使得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得以延续。 大卫·哈维进一步指出，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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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依靠控制投资比例和减少资本再次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还不够， 固定资产本身的过量投资仍然会引

发资本流通的不平衡， 同样会引发单一领域的资本积累过剩问题， 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 当单

一的时间修复手段无法起到预期的作用时， 就轮到空间修复手段来进行更大范围的经济调控。 所谓的

空间修复手段实际上就是资本转移的过程， 即资本通过不断的地理扩张去支配和占有更为广阔的市

场、 数量更为庞大的劳动力， 从而为发挥自身权力做铺垫。 资本不会囿于某个局部区域的市场， 它致

力于在全球不断开疆扩土， 通过不断占领新的空间来开展新一轮的资本积累过程。① 大卫·哈维对于

空间修复的理论描述与马克思关于 “世界市场” 形成的理论学说不谋而合， 大卫·哈维认为得益于

资本流通对于时空产生的压缩， 资本的空间修复能力显著增强， 资本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快速流向资

本主义世界外部， 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形成。 换句话说， 从空间哲学的视角出发来考察， 资本主义

全球化的动力问题就不单单是资本投资与利润回报的经济学问题， 更深层的动力在于资本的空间修复

能力和目的。
如果说由 “时空压缩” 所导致的发展不均衡的后果通过 “时空修复” 手段得以完美解决， 那么

现实的人类社会理应就是良性的均衡发展态势，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应不复存在。 显然这一理

论设想不符合人类的现实认知，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被日渐拉大， 财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频发。 大卫·哈维没有回避这些现实问题， 他指出作为手段的 “时空修复”
自身就内含着许多无法克服的缺陷， 因为现阶段人类所能活动的空间是有限的， 资本的流通领域虽然

被不断扩展着， 但依旧在总体上受限于人类自身的活动空间。 这样一来， 资本的空间修复不但不能完

美解决资本的时间修复所产生的资本积累过剩的旧问题， 反而还引发了与发展空间相对立的新问题，
即在旧的地理空间所进行的所有投资还没有得到足够的价值回报时又不得不面对与新的空间投资的竞

争问题， 于是资本在新旧两个空间之内都要获得更为庞大的投入量来维系不同地域空间的自身发展。
旧的资本过剩尚未解决， 新的资本过剩又在酝酿， 资本主义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也就会在某个时间

节点爆发。 长此以往， “时空修复” 作为资本运作的手段不仅不能维系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长期平

衡， 反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更为严重的地理不均衡发展状况。 周期性发作的经济危机证实了大卫·哈

维对资本主义的种种批判， 也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预见性与正确性。

三、 哈维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的总体评析

　 　 作为西方左翼学者的代表， 大卫·哈维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运用人文地理

学的独特视角， 开创了将空间哲学与传统的经济学、 政治学和社会学相融合的研究方法， 并运用其地

理不均衡发展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运行机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大卫·哈维的理论为我们观

察资本主义世界的最新发展状况， 拓宽理论研究视角， 反思中国空间发展过程中的地理不均衡， 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正义， 逐步解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 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其一， 大卫·哈维的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丰富了对资本主义可持续性问题的多维探讨。 大卫·哈

维的地理不均衡发展作为当下西方理论界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热点理论， 始终需要面对一个具有总体

意义的元问题， 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命运问题。 为什么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还能存在， 资本

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流行。② 大卫·哈维认为， 无论是空间哲学大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活扭曲

理论， 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都具有无法解决的自我矛盾， 从而只是谈论了这一问题的表层因

素， 没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和实质。 要想深刻阐释这一宏大命题， 必须从空间本身出发。 地理不均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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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结果绝非空间生产条件下的被动结果， 正相反， 它是在资本流通的规则之下不断自我演进的空间

机制。 资本主义依旧能够存在这一问题的实质需要通过探讨地理不均衡发展的内在矛盾与资本总量的

持续积累之间的辩证逻辑来揭示。 “地理发展不均衡， 简简单单遮盖了资本的真正本质……思想主流

是对危机有特殊解释， 而不是系统的解释： 阿根廷、 希腊或底特律应该改革他们的方式， 但是， 资本

却逍遥法外”①。 归根结底， 问题的突破口在于资本依旧可以在现行人类社会以高速流通的方式保持

总量的不断增长， 从而塑造出形态各异的地理空间， 在此基础之上地理发展差异被不断拓宽， 即

“时空压缩” 的矛盾性结果被 “时空修复” 的手段不间断地修复。 按照大卫·哈维的理解， 虽然这种

修复本身无法根治资本主义的弊病， 埋下了经济危机的伏笔， 但通过塑造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为资本在

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流通创造了条件， 在危机中预留了转机的突破口。 资本不会全部固化变成僵死

的沉积物， 只要资本能够有流通的空间， 资本主义本身就可以 “垂而不死、 僵而不灭”。
其二， 大卫·哈维的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进路。 大卫·哈维对资

本主义展开持续的空间理论批判， 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所推崇的辩证批判精神。 通过批

判式的理论构建， 大卫·哈维能够对资本主义内在的空间发展规律进行辩证思考， 从而看到资本主义

社会由资本流通所带来的不可调和的空间矛盾。 在现代社会， 经济、 政治、 文化等一切人类的社会活

动都要在空间中展开， 空间格局的改变不断塑造着国家与国家之间、 国家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

之间的实践关系， 空间本身为我们观察和把握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体化的理论平台， 只是在

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之前， 人们不自觉地将空间本身从理论研究中剔除了。 顺应大卫·哈维的研究

思路， 我们必须要对空间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借鉴空间理论所表现出的特有解释力来进行新的实践

探索。 更为重要的是， 大卫·哈维将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科学相链接的研究进路， 为反思和批判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与新变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其三， 大卫·哈维的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为探索中国空间格局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

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国的社会面貌正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分割、 城市

的过度都市化与乡村的空心化、 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议题日渐成为社会热点。 大卫·哈维的地理

不均衡理论启发我们， 在直观地考察社会外在面貌的同时， 要时刻关注资本流通的动向问题。 在剖析

当代中国复杂多变的空间领域的基础上， 逐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空间哲学体系， 就成了一个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 通过何种途径去破解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规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不公正问题， 大卫·哈维的

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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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牧业政策演进逻辑与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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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国畜牧业政策历经政策提出、 政策探索、 体系化政策初建、 体系化政策完善四个阶段。 在政

策演进过程中， 政策内涵实现由 “取” 到 “予” 的根本性转变， 政策目标由单一增产向多元化增收转变，
政策内容由短期性政策倾斜向连续性政策补贴转变， 政策工具由单一治标向组合治本转变。 目前存在的问

题包括： 部分政策落实与政策目标偏离而引致新旧矛盾升级； 财政投入不足， 对畜牧业支持结构不尽合理；
政策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的前瞻设计等深层次矛盾。 政策的调整应兼顾 “效率” 与 “公平” 原则， 遵循市

场经济规律与种养循环规律， 使政策导向回归畜牧业发展的根本目标， 增强政策设计的系统化和精准化，
多措并举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畜牧业政策； 畜牧业历史演进； 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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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畜牧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畜牧业规模化水平迅速提升， 在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
增加农户收入， 繁荣农村经济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① 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系列符合畜牧业改革进

程的政策措施。 然而， 随着我国畜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畜牧业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疫病防控形

势严峻、 饲料成本压力增加等多重挑战。②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

振兴的背景下， 有必要重新审视畜牧业政策： 第一， 在畜牧业政策演变过程中， 推进畜牧业迅速发展

的作用机理和内在逻辑是什么？ 第二， 当前畜牧业发展的政策障碍根源是什么？ 上述问题的回答， 不

仅有助于理解畜牧业政策演进的原因， 更有利于明确畜牧业政策未来的改革方向。
畜牧业政策调整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社会约束条件密切相关， 畜牧业政策的演进历程可划分为

四个阶段： 第一， 以服务粮食增产为重点的概念性政策提出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 该阶段国家致力

于工业发展和粮食增产， 支援粮食生产是该阶段畜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 第二， 以激励畜产品增产为

重点的政策探索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 该阶段粮食丰产与购销体制改革有效地激发了畜牧业经营主

体的生产积极性， 使畜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得到初步扭转； 第三， 以 “调结构、 提效益” 为重点的

体系化政策初建阶段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 该阶段畜牧业生产结构及区域布局趋于合理， 规模化程度显

著提高， 标志着我国现代畜牧业政策体系初步建立； 第四， 以绿色生态为重点的体系化政策完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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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至今）， 该阶段重视畜牧业环境治理问题， 并在提升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
本文在对畜牧业政策演进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 揭示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与规律特

征， 剖析政策实施中的深层矛盾， 旨在探究畜牧业政策的未来改革方向， 为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依据。

一、 畜牧业政策演进的逻辑与规律

　 　 我国畜牧业政策实现了从 “摸着石头过河” 到 “加强顶层设计” 的伟大转变， 循序渐进地消除

了畜牧业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不利因素， 推动了畜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那么， 这一转变的演化动力和

实践特征是什么？ 纵观畜牧业政策演进历程， 发现畜牧业政策的制定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及农业制度

设计密切相关。 本文认为推动政策不断完善的源动力可以归纳为三方面： 一是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确立畜牧业在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部门的重要战略地位， 政策上逐步实现了对畜牧业从 “取” 到

“予” 的重大逆转。 二是立足基本国情， 循序渐进。 在畜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

的政策举措， 适应畜牧业发展的时代需求。 三是树立问题意识、 明确目标导向。 针对畜牧业不同发展

阶段中的重难点问题， 加强具有战略意义的环节。
１ 政策内涵实现由 “取” 到 “予” 的根本性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为推进工业化进程， 国家对农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通过价格剪

刀差的方式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农牧业处于被 “取” 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国家通过改革畜产品流通体制、 价格体制， 取消

屠宰税、 牧业税等政策举措， 大大提高了农户生产积极性。 ２００７ 年以后， 国家逐年增加对畜牧业生

产的财政补贴力度， 用于直接补贴或改善养殖场设施建设， 实现了对畜牧业从 “取” 到 “予” 的根

本性转变。
２ 政策目标实现由 “单一化” 向 “多元化” 的转变

科学合理的目标取向是推动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 我国畜牧业政策目标的演化归根结底是经济社

会变迁过程中畜牧业发展需求变化的真实写照。 工业与农业发展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时， 畜牧业政策主

要是 “为役而养、 为肥而养”。 改革开放后， 为转变我国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 国家通过鼓励

家庭经营和改革畜产品流通体制， 赋予农户自主经营权， 促进畜产品 “增产” 目标的实现。 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后期， 畜产品供给短缺的局面得到基本扭转， 畜牧业政策将 “农户增收” 作为重要目标。 尤

其是 ２００７年以后， 通过生产补贴方式推动养殖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对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随着规模化水平的提高， 畜牧业发展开始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等多重挑战。 ２０１４ 年以来， 国家

将提升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旨在推动畜牧业绿色、 高质量发展。
３ 政策内容由短期性政策倾斜向连续性政策补贴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 畜牧业一直处于恢复发展阶段， 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基本上是 “摸着石头过河”。
该阶段畜牧业政策多向某一突出问题短暂倾斜， 不具有连续性、 系统性。 ２００７ 年起， 畜牧业政策内

容逐步由短期政策性补贴向生产环节乃至整个产业体系转移。 为激发生产者积极性、 改善农户养殖环

境，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扶持各畜种产业发展的政策， 并在政策实践中不断扩大补贴范围、 完

善补贴标准。 同时辅助以畜产品基地建设、 屠宰、 加工、 贮藏、 运输、 保险、 市场网络等综合服务政

策支持， 减少养殖和屠宰等环节的税收负担， 降低畜产品生产成本。 在推动畜牧业规模化、 产业化发

展的同时， 也加速了为畜牧业提供投入品、 服务支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 实现了畜牧业的内部纵

向延伸和横向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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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政策工具由单一治标向组合治本转变

根据政策目标的实现手段， 畜牧业政策工具可以大致划分为命令控制型、 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参与

型三类。 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强制实施的政策举措， 例如禁宰耕畜、 病

死畜无害化处理、 畜禽养殖废弃物达标排放、 划定禁养区等。 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是指利用经济杠杆

调节相关主体行为决策的政策举措， 例如一系列畜禽养殖生产者补贴、 环保税、 生态奖补、 出售病死

畜罚款等。 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指政府等相关部门引导社会群体自愿参与的政策举措。 例如养殖户自

愿投保、 鼓励畜牧科学研究等。 从畜牧业政策工具特征来看， 不同阶段畜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差异较

大。 在畜产品短缺时期， 为保障畜产品供给， 畜牧业政策工具主要是以增产为目标的经济激励型政

策。 而随着畜牧业负外部性引致环境污染、 动物疫病、 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状况的出现， 国

家逐步增强宏观调控力度， 并重点通过组合使用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政策切实解决畜牧业发展中

的难题。

二、 畜牧业政策面临的现实约束

　 　 畜牧业政策的演变思路与内在逻辑日趋完善， 为推进畜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然

而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出现了较多问题。
１ 部分政策落实与政策目标相偏离， 引致新旧矛盾升级

评价畜牧业政策效果的根本标准是政策是否有利于实现畜产品有效供给、 农户增收和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提升的目标。① ２００７年以后， 国家畜牧业支持政策体系逐步形成， 对保障畜产品供给， 促

进农户增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政策落实过程中， 存在与政策目标相偏离的问题， 引致新旧矛

盾升级。
第一， 规模化养殖与农户增收间的矛盾。 养殖业的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 是农户增收的

重要渠道， 而适度规模化是实现畜牧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 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在发展畜

牧业方面存在厚此薄彼的 “越位” 情形。 例如， 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 污染防治等补贴政策主要

以 “规模” 作为能否获得补贴的判定标准， 养殖规模越大、 补贴越多。 这种盲目扶持规模化养殖的

做法， 使规模化养殖企业成为补贴的重点对象， 而对中小养殖户的政策扶持力度较弱， 甚至处于空白

状态。 这不仅不利于小型养殖户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同时挤压了以畜牧业为生计的小型养殖户的生存

空间， 不利于广大农户增收。
第二， 养殖模式转型与畜牧业绿色发展间的矛盾。 进入 ２１ 世纪， 畜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 但是

在畜禽养殖模式由传统家庭散养向集约化、 规模化饲养转变的过程中， 畜牧业污染问题日益严重。②

究其根源， 是我国畜牧业政策违背了种养循环的产业发展规律。 畜牧业政策在大力补贴规模化养殖场

的同时， 将大量财政资金用于高耗资的污染治理项目的建设和运行上， 二者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
“先污染、 后治理” 的政策理念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 过度规模化引致种植业和畜牧业在微观

经营层次上出现分离， 隔绝了畜禽粪污天然的还田渠道， 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使畜牧业发展进

入恶性循环状态。
第三， 规模化扩张与养殖用地间的矛盾。 养殖用地资源不足一直是影响我国畜牧业发展的硬约

束， 畜禽规模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其中， 国家畜禽养殖土地政策落后于畜禽

规模化发展的速度是造成养殖用地问题日益凸显的制度因素。 一方面， 城市发展、 工业发展不断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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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养殖场成为常态， 而被迫拆迁的养殖场地却很难得到合理置换。 另一方面， 由于畜牧业具有富民

不富县的特征， 对地方财政贡献小， 而需要地方政府在环保、 畜产品质量安全和疫病防控等方面承担

较大责任， 因此一些地方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不高。 同时， 由于畜牧业养殖用地尚未从立法层面纳入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导致养殖户无论是新建养殖场还是改扩养殖场， 在申请养殖用地时都困难重重，
难以满足规模化养殖对土地数量和质量的要求。

第四， 消费升级与畜产品质量安全间的矛盾。 在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 迫切需要强化养殖业

生物安全措施建设， 构建全产业链的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追溯体系， 满足居民消费升级对畜产品需

求的新变化。 然而， 高密度 “工厂式” 饲养模式在饲养、 运输、 屠宰等环节严重忽视动物健康， 给

动物疫病、 畜产品质量安全、 畜产品出口等埋下隐患。 例如， 过量使用兽药、 抗生素等投入品， 有害

物质残留影响畜产品质量安全。 同时， 畜产品质量安全缺少协调统一的监管机制， 对屠宰加工、 动物

疫病、 投入品使用、 饲料等环节分段分部门监管， 执行标准缺乏一致性， 部门间上下联动体制不畅，
导致监管成本高， 政策效率低。

２ 畜牧业财政投入不足， 支持结构不尽合理

畜牧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一系列扶持生猪、
肉牛、 奶牛等主要畜种生产的补贴政策， 对构建畜牧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但

是， 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我国财政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小， 且尚未形成针对畜牧业发展的专项财

政投入资金。 同时， 财政支持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畜牧业政策主要以保障畜产品供给为导向， 缺乏

连续的扶持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科技研发推广、 疫病防控技术培训、 资源环境保护等 “绿箱” 政

策， 导致农户满意度较低、 政策执行效果差。
３ 畜牧业政策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的前瞻设计

畜牧业政策多是由于问题倒逼产生的， 以事后补救为主， 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的顶层设计。 同

时， 政策实施中普遍存在政出多门、 分割管理现象， 以及同一政策目标下不同政策内容重叠、 政策目

标相互冲突等现象。 当前畜牧业发展面临的 “环保” 和 “疫病” 两大现实约束不仅打击了畜牧业产

能， 也暴露了我国在政策设计上缺乏对畜牧业长远发展的系统性考量。 例如， 在畜牧业污染防治上，
相关环保政策的目标主体是养殖场户， 未将畜牧业污染治理放在整个农业农村建制系统中考虑， 缺乏

统筹土地、 有机肥、 饲料业以及农村能源等环节的配套政策措施， 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再如， 近年

来， 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给养殖户造成严重损失， 但是由于国家疫病损失补偿标准不尽合理， 对养殖

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三、 畜牧业政策的改革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畜牧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和挑战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国际发展趋

势看， 全球经济回暖的进程缓慢， 市场风险扩大， 贸易摩擦下的养殖饲料成本压力增加。 从国内发展

形势看， 畜牧业发展面临产业升级转型、 产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的压力。 环境污染、 疫

病危害和饲料资源不足是今后畜牧业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 为此， 本文基于畜牧业政策演进中的深层

矛盾及畜牧业发展现实约束， 从以下几方面探究畜牧业政策的改革方向。
１ 畜牧业政策的制定应兼顾 “效率” 与 “公平”
政策是行动的先导， 畜牧业政策导向必须要回归到实现畜牧业发展的根本目标上来。 在保障畜产

品供给的同时， 更要致力于农户增收和提升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首先， 补贴政策应侧重扶持与

“大市场” 衔接的新型经营主体， 并根据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农户诉求， 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对政

策补贴环节、 补贴范围、 补贴标准、 补贴方式等作出动态调整， 科学构建政策评估标准， 提升政策执

行效果。 其次， 建立健全畜牧业生产者收入补偿制度。 一是完善为 “禁养” “禁牧” “退耕还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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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政策作出牺牲的农户生态补偿政策， 扩大补贴范围， 提升补贴标准， 优化替代生计策略， 减少农

户损失。 二是优化如动物疫病等公共突发事件的收入补偿制度。 基于财政状况和农户诉求的双重考

虑， 合理制定补偿标准， 减少疫病等突发事件的负效应。
２ 畜牧业政策实施应有利于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协同发挥

畜牧业政策的实施需要协同激发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潜能。 一方面， 畜牧业政策调整应尊重市

场规律。 一国或一个地区养殖规模结构的调整应立足于本国或本地区实际， 尊重市场调节规律， 由市

场来决定养殖规模。 同时， 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盲目扩张的规模化养殖并非中国畜牧业的 “救世

良方”， 畜牧业发展所追求的 “产业化” 并不等于过度 “规模化” “企业化”， 在资本日益丰裕的当

下， 政府补贴政策不应出现厚此薄彼的 “越位” “错位” 情形来压缩小型养殖场的生存空间， 影响畜

牧业市场的公平竞争。 另一方面， 提升畜牧业财政支持力度， 优化政策支持结构。 地方政府应正确认

识畜牧业作为农业现代化先导产业和保供给、 促增收产业的战略地位， 增强发展畜牧业的紧迫感， 在

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层面为畜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例如， 将畜禽养殖用地纳入农业用地总

体规划， 合理规划畜牧业生产格局， 切实解决畜牧业发展与用地不足的矛盾。 增强畜牧业的财政扶持

力度和稳健性， 优化政策支持结构， 建立健全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加大畜牧业保险的扶持力

度， 重视完善环境保护、 疫病防控、 自然灾害救济、 科研推广、 技术培训、 人才培养、 信息化监测预

警机制等政策。 因地制宜发挥地区畜牧业在种植结构调整、 产业融合、 农牧循环等方面的产业联动效

应， 拓展畜牧业在文化、 教育、 观光旅游和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功能。
３ 畜牧业政策调整应有利于种养循环机制的构建

首先， 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大型规模化养殖模式， 而传统的

小农户受经营规模、 文化素质、 技术水平、 管理能力等多方面限制， 不具有充分应对市场风险的能

力。 那么， 首要任务是构建新型畜牧业经营体系， 优化畜禽养殖规模结构，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通过

加快培育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 重点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 同时鼓励优质的小型规模化养殖场向现代

家庭农场转型， 使家庭农场成为实现种养循环和畜牧业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其次， 围绕产销衔接和供

需平衡目标， 优化养殖区域布局， 因地制宜地构建多种层次种养循环的有效实现模式， 给予 “种养

结合” 的家庭农场更多政策优惠。 规范禁养限养区的划定和管理， 避免 “一刀切” “一关了之” 等现

象发生， 在规范养殖主体粪污治理行为的同时， 强化地方政府的生态绩效考核。 最后， 应充分利用好

典型示范效应， 搭建饲草料的销售平台， 继续扩大政策实施地区和补贴范围。
４ 畜牧业配套政策体系应有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在畜牧业政策调整与完善过程中， 首先， 政策设计理念上应注重畜牧业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和协调

性， 把握好畜牧业 “长期战略” 与 “短期发展” 间的关系， 推进畜牧业内部各类政策与整个农业政

策乃至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协调性。 其次， 推动畜牧业政策制度化和精准化。 协调部门间管理职

能， 及时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从运动式治理走向法治常态化， 避免执法主体不明、 执行标准不一

致、 政策内容重复、 政策目标互不兼容等现象的发生， 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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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选择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华夏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三支指数基金， 研究通过

沪深 ３００股指期货对三支基金进行套期保值时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估计问题。 文章结合极值理论构建五种

不同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的 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模型， 并将上述模型与当前流行的模型进行比较。 研究表明， 在 “风险最

小化原则” 下，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 极值 Ｆｒａｎｋ－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模型所估计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效果较好， 且

后者的套期保值成本更低。 该研究结果有助于指数基金投资者有效降低股指期货对冲投资风险， 同时减少

套期保值成本。

关键词： 股指期货； 套期保值比率； 极值理论；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１３ 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２５３－０６

　 　 近些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日趋频繁， 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使投资者更加注重防控投资风险。 期货则

是规避市场风险、 对冲价格波动的重要金融衍生工具。 ２０１０年 ４ 月 １６ 日， 我国第一只股指期货沪深

３００股指期货正式交易， 此后， 股指期货品种不断增加， 完善了我国金融市场结构， 也丰富了投资者

规避系统性风险的手段。 当前学界关于中国股指期货最优套期保值比率估计问题的研究普遍直接将股

价指数作为现货头寸， 并不具有实质投资意义。 本文深入分析了投资者利用股指期货对资产进行套期

保值存在的问题， 并对套期保值比率的估计进行了深入研究： 选择三支交易量较大的沪深 ３００指数基

金作为现货头寸， 以沪深 ３００股指期货作为期货头寸， 结合极值理论和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等理论方法构建

不同估计模型进行对比研究， 选择适用于对冲 ＥＴＦ 指数基金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估计模型， 以期有

助于投资者的套期保值工作。

理论基础与模型设计

　 　 １ 套期保值理论

套期保值在于使期货现货组合的风险最小， 构建买入现货时卖出期货头寸的交易， 此时持有期现

货投资组合的收益为： Ｒｐ ＝△Ｓ － ｈ△Ｆ ， 投资组合的方差为： Ｖａｒ Ｒｐ( ) ＝ σ２ｓ ＋ ｈ２ σ２Ｆ － ２ｈρ σＳ σＦ ， 因此，
当 Ｖａｒ Ｒｐ( ) 最小时， 套期保值比率为：

３５２




ｈ ＝ ρ
σＳ

σＦ

＝
σＳ， Ｆ

σ２Ｆ
（１）

其中， Ｒｐ 为单期现货组合收益， △Ｓ 为现货价格 Ｓ 的变化， △Ｆ 为期货价格 Ｆ 的变化， ｈ 为最优套

期保值比率， σ２ｓ 和 σ２Ｆ 分别表示△Ｓ 和△Ｆ 的方差， σＳ， Ｆ 为△Ｓ 和△Ｆ 的协方差。
２ ＯＬＳ模型

ＯＬＳ模型构建期现货收益率的简单回归方程， 表达式为：
△ Ｓｔ ＝ α ＋ β△ Ｆ ｔ ＋ εｔ （２）
其中， △ Ｓｔ 与△ Ｆ ｔ 分别为现货与期货价格的对数收益率， α 为截距， β 为斜率， 即套期保值比率，

εｔ 为误差项。
３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

根据 ＧＡＲＣＨ模型， 设两个变量 ｉ ， ｊ 的条件协方差 σｉｊ 为：

σｉｊ， ｔ ＝ ρｉｊ， ｔ σｉｉ， ｔσ ｊｊ， ｔ （３）
其中， ρｉｊ， ｔ 为两变量条件相关系数； σｉｉ， ｔ σ ｊｊ， ｔ 为两变量条件方差。 当条件相关系数随时间变化而变

化时， 则称之为 “动态条件相关模型”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ＣＣ）。① 此时式 （３） 可写

为：
Ｈｔ ＝ Ｄ１ ／ ２ｔ Ｒ ｔ Ｄ１ ／ ２ｔ （４）
其中， Ｒ ｔ 为条件相关系数矩阵， Ｄｔ 为条件方差对角矩阵。 在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中， 条件相关系数

矩阵由以下方程决定：
Ｒ ｔ ＝ ｄｉａｇ（Ｑｔ）

－１ ／ ２ Ｑｔ ｄｉａｇ（Ｑｔ）
－１ ／ ２ （５）

Ｑｔ ＝ １ － λ１ － λ２( ) Ｒ ＋ λ１ ε ｔ －１ ε ′
ｔ －１ ＋ λ２ Ｑｔ －１ （６）

式 （６） 中， λ１ 和λ２ 非负， 且 ０ £λ１ ＋ λ２ ＜ １； ε ｔ 为标准化的扰动项。
此时最优套期保值比率为：

ｈｔ ＝
Ｃｏｖ εｓ，ｔ， εｆ，ｔ ｜ Ωｔ－１( )

Ｖａｒ εｆ，ｔ ｜ Ωｔ－１( )
＝
σｓｆ，ｔ

σｆｆ，ｔ
＝ ρｓｊ，ｔ

σｓｓ，ｔ
σ ｆｆ，ｔ

（７）

４ 基于极值理论的 Ｇｏｐｕｌａ－ＧＪＲ模型

（１） ＧＪＲ－ＧＡＲＣＨ模型

资产价格正负波动的程度往往不同， 市场下跌时波动率的反应速度更快。 ＧＡＲＣＨ 模型并不能反

映波动的非对称性， 因此， 本文提出 ＧＪＲ－ＧＡＲＣＨ模型。② 其条件方差方程为：

σ２ｔ ＝ ω ＋∑
ｍ

ｊ ＝ １
ζ ｊ ν ｊｔ( ) ＋∑

ｐ

ｊ ＝ １
α ｊ ε２ｔ －ｊ ＋ γ ｊ Ｉｔ －ｊ ε２ｔ －ｊ( ) ＋∑

ｐ

ｊ ＝ １
β ｊ σ２ｔ －ｊ （８）

其中， γ ｊ 衡量杠杆效应， Ｉｔ －ｊ 为哑变量， 当 ε２ｔ －１ ＜ ０时， Ｉｔ －１ ＝ １； 当 ε２ｔ －１ ⩾ ０时， Ｉｔ －１ ＝ ０。
（２） 极值理论

金融时间序列普遍存在尖峰厚尾性， 极值理论由于可以描述尾部分布而被广泛应用于金融时间序

列研究。 本文通过极值分布拟合三种基金和沪深 ３００股指期货的对数收益率的尾部数据分布， 从而在

估计套期保值比率时考虑尾部风险。
该理论通常有两种方法， 分别是分块极大值法和阈值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为阈值模型， 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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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ｉｎａｌ Ｅｘｃｅｓ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 ４８， Ｎｏ ５， １９９３， ｐｐ １７７９－１８０１



法对样本数据选择一个合适的阈值， 并将超过阈值的数据选为极值数据。 阈值模型选取上下尾的数据

进行分析能够较好地刻画该部分的分布， 在实践中较为常见。 目前对于该模型的研究方法较多， 本文

选取基于广义帕累托分布的方法， 可用极大似然估计进行参数估计， 易于实现和理解。
设阈值为 ｕ ， Ｆｕ（ｘ） 为期 ／现货超过门限阙值 ｕ 的条件分布函数， 对于超量分布函数 Ｆｕ（ｘ） ， 存在

一个 Ｇξ， σ（ｘ） ， 并且有：

Ｆｕ（ｘ） ≈ Ｇξ， σ（ｘ） ＝
１ － （１ ＋ ξ

σ
ｘ）

－１ ／ ξ

， ξ≠ ０

１ － ｅ －ｘ ／ σ， ξ ＝ ０

ì

î

í

ïï

ïï

（ｕ→ ¥） （９）

当 ξ⩾ ０时， ｘ∈ ［０， ¥） ； 当 ξ ＜ ０时， ｘ∈ ［０， － σ
ξ
） ， 分布函数 Ｇξ， σ（ｘ） 被称作广义帕累托

分布的分布函数。 ξ 为尾部形状参数， ξ 越大说明方差尾部分布越厚， 反之则越薄。 σ 为尺度参数， 且

有 σ ＞ ０。 本文选取基金和期货对数收益率标准化残差上下 １０％的数据分别作为上下尾的数据， 因

此， １０％处的对数收益率即为阈值。
（３）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

本文得到期现货收益率的边缘分布以及二者的联合分布函数后， 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将边缘分布函数

与联合分布函数相连。 过往研究都假设期现货收益率之间线性相关， 但线性相关系数并不能较好反映

期现货的关系， 为了刻画二者的非线性相关性， 本文引入了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又被称为连接函数， 其定义为： 若 Ｆ为随机变量 （Ｘ１， … Ｘｐ） 的联合分布函数， 且其

边缘分布函数为 （ Ｆ１， … Ｆｐ ）， 则存在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 Ｃ， 且有：
Ｆ ｘ１， …， ｘｐ( ) ＝ Ｃ［Ｆ１ ｘ１( ) ， …， Ｆｐ ｘｐ( ) ］ （１０）
在金融时间序列的相关性分析中， 应用最广泛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为椭圆 Ｃｏｐｕｌａ 和阿基米德 Ｃｏｐｕｌａ。

椭圆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来自于椭圆分布函数， 其主要代表为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与 ｔ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 标准二元

正态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的分布函数为：

Ｃｎ ｕ， ｖ； ρ( ) ＝ Φρ Φ －１ ｕ( ) ， Φ －１ ｖ( )[ ] ＝ ∫
Φ －１ ｕ( )

－¥

∫Φ
－１ ｖ( )

－¥

１

２π １ － ρ２
ｅ －ｘ

２－２ρｘｙ＋ｙ２

２（１－ρ２） ｄ ｘ１ｄ ｘ２ （１１）

其中， ρ∈ － １， １( ) 为相关系数 ， ｘ１ ＝ Φ
－１ ｕ( ) ， ｘ２ ＝ Φ

－１ ｖ( ) 。
二元 ｔ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分布函数为：
Ｃ ｔ ｕ， ｖ； ρ， ｋ( ) ＝ Ｔρ， ｋ Ｔ －１

ｋ （ｕ）， Ｔ －１
ｋ （ｖ）[ ]

＝ ∫
Ｔ －１ｋ （ｕ）

－¥

∫Ｔ
－１ｋ （ｖ）

－¥

１

２π １ － ρ２
［１ ＋

ｙ２１ － ２ρ ｙ１ ｙ２ ＋ ｙ２２
ｋ（１ － ρ２）

］
－ｋ＋２２

ｄ ｙ１ｄ ｙ２ （１２）

其中， ρ∈ － １， １( ) ， 为相关系数 ， ｙ１ ＝ Ｔ －１ ｕ( ) ， ｙ２ ＝ Ｔ －１ ｖ( ) 。
两种函数均具有对称性并且 ｔ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具有较强的厚尾性， 可用来刻画金融时间序列的尾部相

关性问题。 阿基米德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 其表达式为：
Ｃ ｕ１， …， ｕｐ( ) ＝ φ －１｛φ ｕ１( ) ＋ … ＋ φ ｕｐ( ) ｝ （１３）
其中， φ 为生成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并需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φ 在 ［０， １］ 上连续且为单调递减的

凸函数； 第二， φ ０( ) ＝ ¥， φ １( ) ＝ ０； 第三， φ －１ 为完全单调函数， φ －１ ｔ( ) ＝ φ －１ ｔ( ) ， ０ £ｔ £φ ０( )

０， φ ０( ) £ｔ £¥
{ 。①

本文用到的阿基米德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主要有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Ｆｒａｎｋ 以及 Ｇｕｍｂｅｌ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三种。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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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ｋ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具有对称性， 而其他两种函数均能够对随机变量的尾部的非对称性问题进行描述。
此外，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更能够描述下尾的相关性， 而 Ｇｕｍｂｅｌ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则更擅长于描述上尾的相

关性。
通过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描述基金与期货数据之间的相关结构后， 将 Ｃｏｐｕｌａ 求得的相关系数带入式 （７）

中， 结合 ＧＪＲ－ＧＡＲＣＨ模型和极值理论求得最优套期保值比率。
５ 套期保值效果的评价方法

本文衡量套期保值效果的方法为风险最小化原则， 构建 ＥＴＦ 与股指期货的投资组合， 将组合方

差与未进行套期保值仅持有 ＥＴＦ的方差进行对比， 计算方差降低的程度， 其表达式为：

ＨＥ ＝
Ｖａｒ Ｕｔ( ) － Ｖａｒ（Ｈｔ）

Ｖａｒ Ｕｔ( )
（１４）

其中， Ｖａｒ Ｕｔ( ) 为仅持有 ＥＴＦ的方差， 且有 Ｖａｒ Ｕｔ( ) ＝ Ｖａｒ（△ Ｓｔ） 。 Ｖａｒ（Ｈｔ） 是期现货投资组合的

方差， 且有 Ｖａｒ Ｈｔ( ) ＝ Ｖａｒ（△ Ｓｔ － ｈ△ Ｆ ｔ） 。 ｈ 即为最优套期保值比率。 因此， 可见 Ｖａｒ Ｈｔ( ) 值越小，
则 ＨＥ的值越大， 即套期保值效果越好。

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确定与效果评价

　 　 １ 数据预处理

为使研究更加贴合实际， 本文选取三支基金和沪深 ３００股指期货的日收盘价数据， 数据均来源于

Ｗｉｎｄ金融终端， 选取的基金为规模较大并追踪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 ＥＴＦ， 三支基金分别为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华夏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与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样本区间为 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１６日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８日，
共 １４５０组， 并选取 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２日至 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３１日的数据进行样本外检验。 为消除序列的非平

稳性， 本文选取四组数据的对数收益率作为观测值， 设基金序列为 Ｓｔ ， 沪深 ３００股指期货序列为 Ｆ ｔ ，
则基金的对数收益率序列为△ Ｓｔ ＝ １００ × ｌｎ （Ｓｔ ／ Ｓｔ －１） ； 期货的对数收益率序列为△Ｆ ｔ ＝ １００ × ｌｎ （Ｆ ｔ ／
Ｆ ｔ －１） 。 在构建模型前， 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 ＡＲＣＨ－ＬＭ 检验， 得到 ４ 组数据均为一阶单

整序列， 且残差序列存在 ＡＲＣＨ效应， 检验结果不再单独列出。
２ 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估计结果

ＯＬＳ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对冲三种基金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分别为 ０ ８５８８、 ０ ８１１５、
０ ８７２５。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的参数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均值 ｈＡ 为可知， 通过 ＤＣＣ－
ＧＡＲＣＨ模型估计时， 对冲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所要求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最大， 华夏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最小。 表 ３为 ＧＪＲ－ＧＡＲＣＨ模型参数以及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估计结果， 对冲三支基金时， 采用极值

Ｆｒａｎｋ－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模型估计得到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均最大， 而采用极值 Ｃｌａｙｔｏｎ－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模型

估计得到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均最小。
表 １　 ＯＬＳ回归结果

基金 模型参数 系数 ｔ统计量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α ０ ００８０ ０ ５００１
β ０ ８５８８∗∗∗ ９４ ２８０

华夏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α ０ ００２３ ０ １２６７
β ０ ８１１５∗∗∗ ７９ ５０１

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α ０ ００８７ ０ ５３６４
β ０ ８７２５∗∗∗ ９４ ８５５

　 　 说明：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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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估计结果

参数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华夏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估计值 ｔ 统计量 估计值 ｔ 统计量 估计值 ｔ 统计量
ｕｓ ０ ０５０７∗ １ ７５１６ ０ ０５３７∗ １ ８３２５ ０ ０５１４∗ １ ８５５２
ωｓ ０ ００９４ １ ５４０７ ０ ０１０３ １ ６２４１ ０ ００９０ １ ５２３５
αｓ ０ ０６９９∗∗∗ ４ ３４３０ ０ ０７４８∗∗∗ ４ ４１０７ ０ ０７５０∗∗∗ ４ ６１６４
βｓ ０ ９２９１ ６０ １０６ ０ ９２４２∗∗∗ ５８ ４０１ ０ ９２４０∗∗∗ ５７ ０２０
ｕｆ ０ ０４９４∗ １ ６５２９ ０ ０４９４∗ １ ６５２９ ０ ０４９４∗ １ ６５２９
ωｆ ０ ０１１８ １ ６１０８ ０ ０１１８ １ ６１０８ ０ ０１１８ １ ６１０８
αｆ ０ ０７１６∗∗∗ ４ １１０６ ０ ０７１６∗∗∗ ４ １１０６ ０ ０７１６∗∗∗ ４ １１０６
βｆ ０ ９２７４∗∗∗ ５７ ３９７ ０ ９２７４∗∗∗ ５７ ３９７ ０ ９２７４∗∗∗ ５７ ３９７
λ１ ０ ０２２９ １ ５６８９ ０ １２５２∗∗∗ ４ ３９１８ ０ １１１６∗∗∗ ４ １５８３
λ２ ０ ９６７８∗∗∗ ３８ ７２１ ０ ５６２２∗∗∗ ５ ９４７４ ０ ２５０６ １ ６１８７
ｈＡ ０ ９５００８ ０ ９２６１６ ０ ９４７２９

　 　 说明： 参数下角标为 ｓ， ｆ 分别代表基金与沪深 ３００股指期货的参数。

表 ３　 ＧＪＲ模型参数以及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估计结果

参数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华夏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估计值 ｔ 统计量 估计值 ｔ 统计量 估计值 ｔ 统计量
ｕｓ ０ ０００４∗∗∗ ３ １６０８ ０ ０００５∗∗∗ ５ ４９３９ ０ ０００４∗∗∗ ３ １６０８
ωｓ ０ ０００１ ０ ４８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５８７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４８０４
αｓ ０ ０６７３∗∗∗ ２ ６６０２ ０ ０７０８∗∗∗ ３ ５１０１ ０ ０６７３∗∗∗ ２ ６６０２
βｓ ０ ９２４０∗∗∗ ３５ ２１９ ０ ９２４９∗∗∗ ５５ ６６５ ０ ９２４０∗∗∗ ３５ ２１９
γｓ ０ ００９０ ０ ４０５９ ０ ００３１ ０ １１６７ ０ ００９０ ０ ４０５９
ｕｆ ０ ０００４ １ ６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４ １ ６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４ １ ６００６
ωｆ ０ ０００２ ０ ５５８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５５８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５５８０
αｆ ０ ０６４９∗∗∗ ２ ６３７６ ０ ０６４９∗∗∗ ２ ６３７６ ０ ０６４９∗∗∗ ２ ６３７６
βｆ ０ ９２２３∗∗∗ ３２ ４５３ ０ ９２２３∗∗∗ ３２ ４５３ ０ ９２２３∗∗∗ ３２ ４５３
γｆ ０ ０１４２ ０ ７１３１ ０ ０１４２ ０ ７１３１ ０ ０１４２ ０ ７１３１
ｈＡＮ ０ ８８４７ ０ ８３３９ ０ ８６８１
ｈＡｔ ０ ８９１２ ０ ８４０８ ０ ８７２６
ｈＡＣ ０ ８３６０ ０ ７７０５ ０ ８１７４
ｈＡＦ ０ ８９５４ ０ ８４３５ ０ ８７５９
ｈＡＧ ０ ８８６１ ０ ８３４２ ０ ８６６４

　 　 说明： ｈＡＮ 、 ｈＡｔ 、 ｈＡＣ 、 ｈＡＦ 、 ｈＡＧ 分别表示极值 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极值 ｔ－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极值 Ｃｌａｙｔｏｎ－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极值 Ｆｒａｎｋ－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极值 Ｇｕｍｂｅｌ－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五个模型所估计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均值。

３ 套期保值效果的比较

表 ４—６为各支 ＥＴＦ的套期保值效果比较结果， 对比可知， 通过沪深 ３００ 股指期货分别对三支基

金进行套期保值时， 对冲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的效果更好。 此外， 从样本外的验证结果可知，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以及几种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构建的模型表现均明显优于 ＯＬＳ 模型， 其中，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模型在对冲三种 ＥＴＦ 基金中效果均较好， 衡量套期保值效果的 ＨＥ 值分别为 ０ ９７６９、 ０ ９７０１、
０ ９６４７， 但其所估计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普遍偏大， 分别为 ０ ９５０１、 ０ ９２６２、 ０ ９４７３， 套期保值成本

较高。 相比较而言， 极值 Ｆｒａｎｋ－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模型能够在保持套期保值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更好地提升

套期保值效果， ＨＥ 分别为 ０ ９７１８、 ０ ９５７２、 ０ ９６０７， 均仅低于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的效果。 此外， 其

套期保值成本分别为 ０ ８９５４、 ０ ８４３５和 ０ ８７５９， 远低于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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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对冲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效果

估计模型 ｈ 样本外 ＨＥ
ＯＬＳ ０ ８５８８ ０ ９６４８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０ ９５０１ ０ ９７６９
极值 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８４７ ０ ９７００
极值 ｔ－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９１２ ０ ９７１１
极值 Ｃｌａｙｔｏｎ－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３６０ ０ ９５９１
极值 Ｆｒａｎｋ－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９５４ ０ ９７１８
极值 Ｇｕｍｂｅｌ－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８６１ ０ ９７０３

表 ５　 对冲华夏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效果

估计模型 ｈ 样本外 ＨＥ
ＯＬＳ ０ ８１１５ ０ ９４８３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０ ９２６２ ０ ９７０１
极值 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３３９ ０ ９５４８
极值 ｔ－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４０８ ０ ９５６５
极值 Ｃｌａｙｔｏｎ－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７７０５ ０ ９３３８
极值 Ｆｒａｎｋ－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４３５ ０ ９５７２
极值 Ｇｕｍｂｅｌ－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３４２ ０ ９５４８

表 ６　 对冲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效果

估计模型 ｈ 样本外 ＨＥ
ＯＬＳ ０ ８７２５ ０ ９６０２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０ ９４７３ ０ ９６４７
极值 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６８１ ０ ９５９６
极值 ｔ－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７２６ ０ ９６０２
极值 Ｃｌａｙｔｏｎ－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１７４ ０ ９４９１
极值 Ｆｒａｎｋ－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７５９ ０ ９６０７
极值 Ｇｕｍｂｅｌ－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０ ８６６４ ０ ９５９３

结　 　 论

　 　 本文选取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华夏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三支 ＥＴＦ 指数基金作为现

货头寸， 研究沪深 ３００股指期货对冲三支基金的效果。 文章结合极值理论和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构建了极值

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极值 ｔ－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极值 Ｃｌａｙｔｏｎ－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极值 Ｆｒａｎｋ－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极值

Ｇｕｍｂｅｌ－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五个模型， 并与目前常作为最优套期保值估计模型的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模型和 ＯＬＳ
模型进行了比较。

根据套期保值效果来看， 利用沪深 ３００ 股指期货对冲三支 ＥＴＦ 基金均能有效降低风险， 其中，
对冲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的效果更好。 此外， 根据三支基金最优套期保值估计模型的比较来看， 效

果较好的模型均为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 极值 Ｆｒａｎｋ－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模型， 其中， 极值 Ｆｒａｎｋ－Ｃｏｐｕｌａ－ＧＪＲ
模型所估计的套期保值比率更小， 更能够有效减少套期保值成本， 说明利用极值理论和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

所构建的模型能够有效地提升沪深 ３００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效率。 投资者在利用沪深 ３００股指期货对

ＥＴＦ指数基金进行套期保值时， 可优先选择上述模型进行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估计， 但在模型的选择

过程中还要综合考虑成本、 交易费用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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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间供应链协同资源整合机理与
共享路径研究

王少凡　 王向阳

（吉林大学 管理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２）

　 　 摘要：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供应链上资源共享和整合已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文章对企业

间供应链协同资源行为展开研究， 结论如下： 第一， 供应链协同视角下存在平台共享路径、 合作创新路径、
人才互助路径、 物质资源共享路径； 第二， 资源整合在提升企业能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对于相似资源， 应选择稳定调整方式， 重在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提升企业运营能力； 对于互补资源， 应选

择丰富细化或者开拓创新方式， 与环境变化保持动态一致， 提升企业动态能力。
关键词： 企业竞争力； 供应链协同； 资源共享； 资源整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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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和技术革命的发展， 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加动荡多变。① 激烈

的市场竞争使企业竞争关系由传统的企业间竞争转变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② 供应链协同能够加速组

织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整合， 从而提升企业对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和效率。 尤其是企业间供应链协同，
可以打破资源界限与壁垒， 将内外要素进行有机结合， 提升供应链整体竞争力。③

有价值的、 稀缺的、 难以模仿且不可替代的异质性资源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但由于资源存在

边界， 因此打破资源边界， 跨组织识别获取异质性资源， 进而实现资源的快速流动、 共享和整合， 已

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资源共享能够促进组织之间的互动，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发挥资源

的协同效应， 并使企业的能力得到开发和提升。 在此过程中， 供应链协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协

同程度影响企业间共享意愿和共享程度。④ 协同程度高的企业间更容易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在

新产品开发、 市场开拓、 信息共享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优化资源布局， 提升企业能力， 为企业创造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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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先前的研究已经关注了供应链中资源协同的重要性， 但对供应链协同中资源共享路径的相关

研究较少， 未能深入剖析供应链中资源的整合机理。 因此， 本文对企业间供应链协同资源共享路径进

行研究， 将组织资源分为相似资源和互补资源， 为供应链资源和企业能力之间建立有效路径。

一、 理论基础

　 　 １ 供应链协同理论

经济全球化推动着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 稳定、 可靠的供应链关系已成为企业打破资源壁垒、 实

现内部要素有机结合、 提升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之一。 供应链协同作为资源配置最优、 供应链整体价值

最大化的新型供应链管理模式， 其核心是实现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协调问题， 以达到参与者利润最大化

的目的。 根据供应链协同理论， 有效的供应链协同应充分考虑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之间的交互， 通过

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合作协调以及密切配合， 将企业资源、 能力与外部机会相结合， 从而实现

资源、 能力最大化的整合和优化利用。① 因此， 供应链协同能有效促进各方的合作意愿， 降低彼此的

交易成本， 获得比较优势， 使合作达到双赢的局面， 并为每个合作伙伴提供机会。②
２ 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强调要构建有价值的、 稀缺的、 难以模仿的、 不可替代的资源束， 以建立和维持企

业的竞争优势。 就资源来源而言， 分为内部积累和外部获取两种途径。 通过内部积累构建资源对企业

获取竞争优势非常重要， 而整合外部资源能够对企业的竞争优势产生独特的影响，③ 基于企业间供应

链协同的合作是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机制。
根据外部资源与自有资源的相似程度， Ｗｅｒｎｅｒｆｅｌｔ 将资源划分为互补性资源和相似性资源两种类

型， 前者是指企业获得能够与自有资源有效结合的资源， 后者则强调获取更多已有资源。④ 对于特定

企业而言， 相似性资源指在产品、 用户、 技术、 业务及分销渠道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重合的资源。⑤
互补性资源是指企业自身不具备， 但结合自有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和竞争优势的资源。 相似资源

的组合主要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创造价值， 而互补资源的组合会形成范围经济， 发挥资源

协同效应， 增加资源价值。 互补性对价值增加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效率协同带

来现有价值的提升， 二是通过资源互补创造新的价值， 即 “增长性协同”。⑥ 资源互补是企业间建立

合作关系的基础， 通过整合企业自有资源和其他企业的资源， 提升企业现有能力， 从而创造价值。
３ 企业能力理论

Ｃｏｌｌｉｓ将企业能力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能力侧重执行基本职能活动， 如营销、 物流、 生产规划等；
第二类能力重视对企业各项业务活动进行动态提升， 能够使企业由快速的产品开发转向低成本、 低资

源消耗的产品开发； 第三类能力强调企业从战略层面上认知资源的内在价值， 先于竞争对手制定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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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新的战略， 以开发自身潜能并获得先发优势。① 基于 Ｃｏｌｌｉｓ 的研究成果， Ｗｉｎｔｅｒ 提出动态能力阶层

模型， 将组织能力分为三类： 保证企业在市场上求得生存的基本能力 （零阶能力）、 应对变化的适应

能力 （一阶能力） 和创造新能力的能力 （二阶能力）。②

对比不同学者有关能力阶层体系的分类方法， 可以将企业的能力分为两类： 低阶的运营能力和高

阶的动态能力。 运营能力帮助企业了解自身定位并在市场上谋求生存， 获取短期竞争优势， 而高阶的

动态能力则强调组织应对动荡、 多变、 非线性的环境组织能力， 使企业能够快速更新竞争能力， 从而

形成新的竞争优势。③ 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需要企业

动态评估其资源、 能力， 并根据环境的变化重构与其匹配的资源和能力。 动态能力使企业能够更加柔

性、 敏捷地适应环境的变化。④ 运营能力描述企业维持基本生存和正常运营的能力， 而动态能力则强

调企业随环境变化而保持动态一致的能力。⑤ 运营能力是动态能力的基础， 而动态能力的发展又会促

进运营能力的提升， 二者既相互依赖又互为补充。

二、 企业间供应链协同资源整合机理

　 　 供应链协同促进供应链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关键是实现资源的共享和整合。 不同类型的资源组合

经过整合对企业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依据资源整合对企业能力的影响程度不同， Ｓｉｒｍｏｎ等将资

源整合划分为稳定调整、 丰富细化和开拓创造三种方式。⑥ 稳定调整指对于现有能力进行渐进式的微

小变革， 对企业员工定期培训以使他们掌握最新的知识， 这种整合方式通常适用于维持当前的竞争优

势。 丰富细化旨在扩展和延伸企业当前的能力， 这种整合方式可以通过获取新的资源来实现。 企业可

以通过丰富细化延伸现有能力来获取短期竞争优势， 但是这种整合方式仅在于延伸现有能力， 极易被

模仿， 因而必须创造新的能力来维持竞争优势。 开拓创造的目标是创造新的能力， 而不是建立在现有

知识的基础上， 通常涉及整合新的资源。⑦ 开拓创造可能涉及从要素市场获得全新资源， 并将其添加

到企业的资源组合中。 这种类型的资源整合目的是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稳定调整、 丰富细化、 开拓创造三种资源整合方式对企业能力的形成机理存在显著的差异， 而这

三种整合方式又对资源组合有不同程度的要求。 高度的供应链协同能促进合作伙伴间建立长期的合作

共赢关系， 对于某一企业而言， 资源分为相似资源和互补资源。 相似资源强调合作伙伴的资源与企业

自身的资源存在较高的一致性， 比如存在相同或者相似的终端消费者； 互补资源则强调合作伙伴的资

源与企业自身的资源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但二者的结合可以产生协同效应。 相似资源是企业间建立合

作的基础， 促使合作伙伴间相互理解、 协同默契， 降低冲突发生的概率， 减少协调成本， 更易获取协

同效益。 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效应， 通过整合相似资源， 可以降低企业管理费用和处理成本。 由于二者

资源相似， 在整合过程中采用稳定调整方式， 既不会产生新的能力， 也不会延伸当前的企业能力，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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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维持企业当前的运营能力。
相似资源是企业间成功合作的基础， 互补资源对企业间开展长期战略合作至关重要。 互补资源有

助于企业调动资源价值， 把握市场机会。 企业通过互补资源， 获取在新领域的发展潜力和开发新能力

的机会。① 互补资源也可以促使企业打破常规， 开展探索性的活动， 创造新能力， 进入新领域， 获取

新的发展潜力， 为企业创造价值。 因此， 互补资源会形成丰富细化与开拓创造两种整合方式， 前者侧

重于对现有能力的延伸， 后者侧重于创造全新的能力。 这两种整合方式都是企业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市

场环境时的举措。 企业不断审视自身资源能力， 通过这两种整合方式优化资源配置， 从而形成新的竞

争能力和竞争优势。

三、 企业间供应链协同资源共享路径

　 　 供应链协同是企业间建立合作的基础。 基于供应链协同理论， 协同度高的企业之间更容易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 推动成员之间互通有无， 实现资源共享， 发挥资源的协同效应， 提升资源价值。 企业间

资源共享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路径：
一是平台共享路径。 依托网络技术， 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供应链企业间信息资源的共享。 对于企

业自身而言， 供应商借助互联网平台掌握企业的存货信息， 并综合运用大数据以及现代化的物流产

业， 合理预测企业的最恰当存货水平以及配货时间， 从而使企业的库存处于最合理的位置， 既能降低

因缺货造成的停工停产风险， 又不至于因存货数量过多影响企业正常运营。 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企业

库存的最合理配置， 能够使企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自身的专业领域， 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
对于供应商而言， 借助互联网平台掌握下游企业的需求信息， 可以更快速、 有效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和偏好， 提升企业的市场反应速度。 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不断加剧， 快速感知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

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重要。 通过互联网平台， 供应商可获取消费者需求变化的信息， 利用大

数据技术进行合理分析和预测， 进而作出相应的战略战术调整。
二是合作创新路径。 通过供应链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和整合提高创新水平。 对企业而

言， 新产品研发具有高收益、 高投入、 高回报率、 高失败率的特征。 合作研发创新成为新产品创新的

一种常见形式。 依据企业和供应商在供应链中的位置， 企业越接近终端消费者， 越了解消费者需求变

化和市场信息， 越有助于降低试错成本和新产品研发过程中的反复性。 供应商可通过自己的研发为企

业创新作出贡献， 并能够为企业提高绩效提供宝贵的知识， 促进企业间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共享，
增强知识创造和创新溢出效应。

三是人才互助路径。 如何解决企业发展中人才匮乏这一问题已成为企业急待解决的问题。 资源共

享为企业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企业可以通过人才互助解决发展中的人才匮乏问题。 企业间

人才互助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一是人才借调。 通过向合作伙伴借调人才可以弥补短期人才匮

乏问题。 人才借调不改变被借调人才的隶属关系， 但是企业需要付一定的费用和劳务报酬。 二是组建

虚拟团队。② 虚拟团队是基于特定的目标或者项目， 由参与该项目的企业提供团队所需要的人才， 组

建跨空间、 跨组织边界的虚拟团队， 并为参与该项目的企业提供服务。 虚拟团队的构建和日常运转以

任务为导向， 依据任务挑选合适的人才。
四是物质资源共享路径。 物质资源的共享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一是物资资源交换。 例

如， Ａ供应商在 ａ市有一个仓库， 但尚有空闲空间， Ｂ企业在 ｂ市有一个仓库， 也有空闲空间，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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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想在对方城市建立一个临时周转用仓库， 此时， 两个企业就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 降低运营成本。
二是物资租赁。 企业内部往往存在一些冗余资源和闲置资产， 这些资源在长期闲置中逐渐毁损灭失。
如果合作伙伴恰好需要某资源， 可以通过出租实现资源共享。 对于租出方而言， 可以获取物资的租金

收益， 降低因资源闲置造成的损耗。 对于租入方而言， 通过租赁获取设备在一定期间内的使用权， 可

以减少投资。 同时， 对于一些使用率较低的设备， 以租赁代替购买， 也可以降低技术落后的风险， 且

更为灵活方便。

结　 　 论

　 　 本文针对企业间供应链协同的资源整合与共享问题， 依据供应链协同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

能力理论， 构建了企业间供应链资源整合机理，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平台共享路径、 合作创新路径、
人才互助路径和物质资源共享路径。

第一， 企业在意图与上下游企业开展合作时， 首先应当衡量企业与潜在的合作伙伴之间的供应链

协同程度。 资源互补是促进企业间展开长期战略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 资源互补程度越高， 企业越容

易从合作中获取更多的异质性资源， 有利于实现协同效应。 但在强调资源互补的同时， 更要注重合作

伙伴间的战略契合度。 供应链协同本质上是一种外部匹配， 用来衡量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已有战略的匹

配程度或者契合程度。 因而， 在衡量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当下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以及是否存

在对合作产生不利影响的障碍。
第二， 资源相似和资源互补是供应链协同视角下资源共享的两方面。 资源相似保证合作伙伴间资

源的 “门当户对”， 能够降低组织之间的冲突， 减少协调成本。 资源相似使合作伙伴间更容易理解沟

通、 增进信任。 但是， 双方在产品研发、 营销渠道管理等方面存在过高的资源相似程度， 会降低供应

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合作的积极性。 资源互补程度越高， 双方越容易通过规模经济效应、 范围经济效

应、 学习效应等获取更大程度的协同效应， 双方互通有无， 互助互惠， 从资源共享中获取更大的经济

利益， 充分发挥资源价值， 获取竞争优势。 因此， 企业之间在展开战略合作共享资源时， 应当兼顾资

源相似和资源互补， 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资源相似程度和资源互补程度均应处于合理位置， 既保证

合作的顺利实施， 又使双方在合作中获得收益。 此外， 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程度会对资源共享

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 企业在挑选合作伙伴时， 除了考虑双方的供应链协同程度， 还应当充分考虑

潜在合作伙伴的状况。
第三， 资源整合是从资源共享到提升企业能力的重要程序和必经阶段。 企业在与合作伙伴资源共

享中获取的相似资源和互补资源必须经过有效整合才能转化为企业的能力。 企业在资源共享中应当合

理选择不同方式整合不同类型的资源， 以充分发挥资源价值， 提升企业能力。 企业应当采用稳定调整

方式对相似资源进行整合， 发挥资源的规模经济效应， 降低成本费用。 对于上下游企业之间合作研发

新产品项目， 应当选择丰富细化或者开拓创造这一整合方式， 充分利用各自优势资源， 降低研发过程

中的反复测试和返工， 提高研发效率， 降低新产品开发周期， 获取优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 为企业

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促进企业发展。
尽管本文深入剖析了企业间供应链协同资源整合的过程， 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本研究仅从理论

层面对企业间供应链协同资源整合进行了剖析， 但这仅仅是一种探索性理论研究， 未采用量化分析方

法进行检验， 也未通过具体案例予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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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谶谣 《江南谣》
及其 “白雁” 意象推演

闫雪莹

（吉林财经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１７）

　 　 摘要： “白雁” 因 “至则霜降” 的自然属性， 在唐宋诗歌中多被赋予思乡念国的情感意蕴。 宋亡之际，
江南广泛流传的政治谶谣 《江南谣》， 隐喻南宋江山将陷落于元军统帅伯颜之手， “白雁” 意象发生改变。
元初， 刘因等人在诗歌中赋予 “白雁” 意象以慨叹历史兴衰的文化意蕴。 此后， 经元、 明、 清三代诗人的

沿用， 更延展为哀吊忠臣烈士、 寄寓黍离之悲。 文章推演 “白雁” 意象内涵的变化历程， 钩沉中国古典诗

歌意象的形成与社会史实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 《江南谣》； 伯颜； 白雁； 百雁； 意象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２６４－０６

　 　 “雁” 因其北归南飞、 序列有秩、 远人而居、 终身一侣等自然属性， 成为古诗中思乡、 离愁、 隐

逸、 忠贞等内涵的审美意象， 是古代诗人以物象的自然属性承载情感的比兴手法和 “比德” 美学理

念的典型表现。 但 “白雁” 意象是区别于 “归雁” “鸿雁” “孤雁” 等表达外在表征的意象， 如 “白
雁” 意象出现在李白的诗中， 是思乡怀远的代表， 亦为边塞征战的象征， 如 《苏武》： “苏武在匈奴，
十年持汉节。 白雁上林飞， 空传一书札。” 又如 《学古思边》： “白雁从中来， 飞鸣苦难闻。 足系一书

札， 寄言叹离群。”① 安史之乱后， 杜甫所作的 《九日五首 （其一） 》 诗： “殊方日落玄猿哭， 旧国

霜前白雁来。 弟妹萧条各何在， 干戈衰谢两相催。”② “白雁” 则又蕴含伤时忧国、 思亲怀乡的凄凉

愁绪。 尽管李白、 杜甫为 “白雁” 意象所赋予的思乡怀国意蕴一直被后世沿用， 但至宋末， 由于 《江
南谣》 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威慑力和悲怆感， 使 “白雁” 意象大量入诗， 更被赋以朝代兴亡、 亡国悲愤

的新的历史内涵。 因此， 揭示 《江南谣》 的谶纬隐喻， 了解元朝开国丞相伯颜与 “白雁” 意象的历史

关联， 揭示 “白雁” 意象的推演过程， 对理解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形成及阐释具有重要意义。

一、 《江南谣》 文本及伯颜其人

　 　 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载 《江南谣》 的是元初翰林学士王恽所著的 《玉堂嘉话》， 是书成于至元二十

五年 （１２８８）， 记载如下：
宋未下时， 江南谣云： “江南若破， 百雁来过。” 当时莫喻其意。 及宋亡， 盖知指丞相百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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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夫荧惑之精下散而为童谣。 不尔， 何先事如此。①

从上文可知， “江南若破， 百雁来过”， 这首仅 ８ 个字的 《江南谣》 是一首典型的政治谶谣。
１２７３年， 忽必烈命伯颜为左丞相， 南下攻宋。 “百雁” 即 “百颜” “伯颜” 的谐音。 事实上， 谣中的

“江南” 是一个区域性概念， 对居于漠北的蒙古人来说， “江南” 只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蒙古人关于

‘天下’ 的概念， 远远超过了汉、 唐、 宋以及任何其他中国政权所能梦想到的范围。 一时间， 中国不

过成了一个大得多的政治秩序中的一部分”②， 从这一点出发， 《江南谣》 无疑是元人所造。
不同文献所载 《江南谣》， 其 “百雁” 二字， 或作 “百颜”， 或作 “白雁”， 或作 “百眼”， 《新

元史》 则将 “白雁” 和 “百眼” 并载：
（至元十三年） 三月丁卯， 伯颜入临安……初， 宋末童谣有云： “江南如破， 白雁来过。” 又

谶语云： “亡宋者， 百眼将军也。” 至是皆应焉。 ③
“伯颜” 是蒙古语 “Ｂａｙａｎ” 的音译， 清乾隆后多写作 “巴延”。 一方面， “巴延、 百雁， 读音相

近也”④； 另一方面， “百眼” 字样亦出现在 《马可·波罗游记》 中， 当时宋廷处于慌乱和无序状态，
但谢太后 “曾听占星家告诉君王， 除了一个具有一百只眼睛的人外， 无人能夺取他的王位”， 因此十

分泰然， 但 “问到敌军统帅的名字时， 人们告诉她叫伯颜， 即百眼的意思……决定放弃抵抗马上投

降”。⑤ 由此可见， 元人大举南下已对宋人造成极大的焦虑和恐惧， 而这种恐惧也正是元人 “用 ‘大
屠杀’ ‘大破坏’ 进行造势， 希望通过散播其恐怖的形象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是一种刻意

为之的 ‘恐怖战略’ ”⑥。 “伯颜” “白雁” “百雁” 成为威慑、 恐吓、 摧毁宋人心理的主要物象。
伯颜 （１２３６—１２９５）， 《元史》 卷 １２７ 有传， 蒙古八邻部人， 家世显赫， 曾祖述律哥图从成吉思

汗讨定诸部受封为左千户， 父晓古台从旭烈兀开拓西域。 伯颜自幼长于西域， 至元元年 （１２６４）， 奉

旭烈兀之命， 从伊利汗国 （今伊朗一带） 赴忽必烈汗廷奏事， 深得忽必烈赏识而留在身边。 至元二

年 （１２６５）， 拜左丞相。 至元十一年 （１２７４）， ３８岁的伯颜统帅 ２０ 万大军南下攻宋。 伯颜貌伟言厉，
凝峻寡言， 喜愠莫测， “将二十万犹将一人， 赏罚信， 纪律彰”⑦， 元人对他多有赞誉。 伯颜慎酒戒

色， 史载至元十二年 （１２７５） 正月， 伯颜至江州， 宋降臣吕师夔设宴， 选宋宗室二女， 盛饰以献，
伯颜怒而斥遣之。 至元三十一年 （１２９４）， 王恽曾拜访伯颜， 评价伯颜 “威不见猛， 简不失和， 真魁

杰人也”， “深谋远至， 气量含弘”。⑧ 史料记载， 伯颜沉着老练， 智慧超群， 威严自律， 诚为大将之

才。 以 “伯颜” 名字化入歌谣， 并进行大肆传播， 激起了南宋军民对战争的强烈恐惧和对家国的深

切忧患。

二、 元明清文学中的 “白雁” 意象

　 　 在宋元两军对垒的决胜时期， 《江南谣》 的广泛传播使 “白雁 ／百雁” 成为一种特殊的象征， 其

影响一直波及元、 明、 清。 后世文人以 “白雁 ／百雁” 为喻赋诗作画， 抒情寓志， 咏叹兴亡。 诗歌中

“百雁” 多作 “白雁”， 余嘉锡认为 “当时之语本如此， 传者讹作 ‘百雁’ 耳”⑨。 由于时代的不同，
元、 明、 清诗中的 “白雁” 意象略有差异， 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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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以白雁抒怀， 慨叹历史兴亡

元朝立国百年而亡， “白雁” 意象寓意在元末已发生改变。 元初， 以 “白雁” 入诗多隐含对伯颜的

称颂。 元末， 诗中的 “白雁” 演变为对历史重演的哀叹。 刘因、 王思廉、 陈秀民、 沙可学等人都曾以

“白雁” 入诗， 其中刘因最具代表性。 刘因尤喜以 “白雁” 入诗， 其 《白雁行》 一诗流传甚广：
北风初起易水寒， 北风再起吹江干。 北风三起白雁来， 寒气直薄朱崖山。 乾坤噫气三百年，

一风扫地无留钱。 万里江湖想潇洒， 伫看春水雁来还。①

“北风” 喻指雄起于北方的蒙古铁骑， “初起” 指蒙古灭金后占领北方， “再起” 指元军攻陷南

宋襄阳， “三起” 则指元军占领临安， “寒气直薄朱崖山” 是指张弘范破崖山事， 以 “咏元室兴王、
平宋之次第也”②。 诗人感叹宋有天下 ３００余年， 如今却败亡于来自北方的 “白雁” （伯颜）， 朝代更

替、 江山易主是历史发展规律， 无论哪个王朝若 “潇洒” 对待江山社稷， 都难免灭亡的命运。 “伫看

春水雁来还” 似乎是在隐喻元朝也终难逃脱灭亡的悲剧， 这既是对宋兴衰的慨叹， 也是对元命运的

谶语。
刘因还有一首咏史诗 《宋理宗书宫扇 （并序） 》 （ 《静修先生文集》 卷七）， 诗序交代写作缘由：

“杭州宫扇二， 好事者得之燕市。 一画雪夜泛舟， 一画二色菊。 理宗题其背， 有 ‘兴尽为期’ 及 ‘晚
节寒香’ 之句。 诸公赋诗， 予亦同作。” 诗云：

天津月明啼杜鹃， 梁园春色凝寒烟。 伤心莫说靖康前， 吴山又到繁华年。
繁华几时春已换， 千秋万古合欢扇。 铜雀香销见墨痕， 秋去秋来几恩怨。
一声白雁更西风， 冠盖散为烟雾空。 百钱袜锦天留在， 祸胎要鉴骊山宫。
当时梦里金银阙， 百子楼前无六月。 琼枝秀发后庭春， 珠帘晴卷天门雪。
棹歌一曲白云秋， 不觉金人泪暗流。 乾坤几度青城月， 扇影无情也解愁。
五云回首燕山北， 燕山雪花大如席。 雪花漫漫冰峨峨， 大风起兮奈尔何！

诗以北宋邵雍在洛阳听到杜鹃啼声的寓意领起， 自南而北， 天下将乱， 宋朝气运不会久远， 北宋

靖康之变二帝百官皆成降虏， 如今南宋君臣沉湎于 “繁华”， 亡国何其速也？ 刘因由昔日理宗的题诗

宫扇， 联想到铜雀瓦砚、 贵妃袜锦， 慨叹斯人已逝， 而唯有物存。 以 “白雁” 谐音 “伯颜”， 喻指元

朝， 慨叹宋朝因帝王荒废政事而亡国。
刘因的 《宋度宗熙明殿古墨》 （ 《静修先生文集》 卷七） 亦是一首写南宋灭亡的咏史诗， 诗云：

江南赐姓功臣李， 吾州奚生墨工尔。 江南赭尽吴山松， 吾州老树摇晴空。 君王弄墨熙明殿，
不觉江头度白雁。 劫火犹解爱庭珪， 吹送山家易水西。 松风含哀生砚滴， 似诉优游解亡国。 只今

惟有哀江南， 宝气不受鹅溪缣。 早晚扁舟适吴越， 为君挥洒天门雪。”
“熙明殿” 是度宗的讲殿， 此诗讽度宗不理国事， 却喜舞文弄墨， 沉迷声色， 元军已破襄阳还不

知情。 “白雁” 指代元军， 指出宋朝的灭亡在度宗时已露端倪， 只是早晚而已， 智弱能低、 听信权臣

的度宗是实际上的亡国之君。
《怀孟万户刘公先茔碑铭》 是刘因为刘潭所写的碑铭， 记叙刘潭在史格麾下南进平宋沙市、 潭

州、 静江等战役中所立的战功。 文中有 “自北而南， 天开元基。 辽渐燕垂， 金奠淮夷。 厌分裂耶，
孰彻藩篱。 白雁一举， 横绝天池” （《静修先生文集》 卷四）， 指出自北而南， 辽、 金、 宋渐次被元所

灭， 天下归于一统。 而 《武当野老歌》 诗中 “白雁” 寓意则比较复杂， 诗云： “老人住此今百年， 自

言三世绝人烟。 往事不闻宣政后， 初心欲返羲皇前。 脯鹿为粮豹为席， 竹树苍苍岁寒国。 天分地拆保

无忧， 怪见北风山鬼泣。 一声白雁已成擒， 回望丹梯泪满襟。 传语桃源休避世， 武陵不似武当深。”
（ 《静修先生文集》 卷七） 武当自古如同桃源， 而今 “一声白雁”， 天分地坼， 山鬼哭泣。 诗以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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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 代指元军， 写武当百岁老人被元兵所擒的遭遇， 对南宋百姓寄寓深切同情。
刘因喜以 “白雁” 入诗， 并赋予不同的寓意， 对此， 史学家陈垣认为：

刘静修诗文， 尤喜以 “白雁” 为说， 如咏宋理宗宫扇云： “秋去秋来几恩怨， 一声白雁更西

风。” 咏宋度宗古墨云： “君王弄墨熙明殿， 不觉江头度白雁。” 铭刘潭先茔云： “自北而南， 天

开元基， 白雁一举， 横绝天池。” 铭李仁裕先茔云： “吁其好还， 卧榻不容， 白雁载飞， 于彬益

雄。” 一若伯颜之来， 果为天意者， 则当时人心之懊丧又可知也。①

刘因作为伯颜的同时代者， 对伯颜攻宋有着复杂的感受。 至元四年 （１２６７）， 蒙古以南宋拘留郝经

为由进攻襄樊， 刘因感愤于南宋为权相贾似道所误， “作 《渡江赋》 以哀之”②， 然而从其个人角度讲，
刘因与郝经相交， 郝经被拘期间， 刘因曾作 《忆郝伯常》 诗以寄情。 郝经弟郝庸是刘因的弟子， 至元十

一年 （１２７４） 郝庸受命出使江南， 向南宋质问其兄被拘留江南之因， 刘因写 《送郝季常序》 以勉之。
中国古代士大夫多以家国兴亡为己任， 但也有少数不问世事的隐逸之士。 诗人、 画家钱选大约就

是这样的人。 钱选 “以绘事擅名”， 元初与赵孟 等并称 “吴兴八俊”， 后赵孟 被荐仕元， 他仍独

隐于绘事， 以终其身。 钱选画作 《寿阳梅图》 曾为元初北方士人王思廉所有， 王思廉作题画诗云：
一声白雁渡江潮， 便觉金陵王气销。 画史不知亡国恨， 犹将铅粉记前朝。③

诗以 “白雁” 为喻， 感叹兴亡， 蕴含讽喻。 诗中讽喻 “画史” 钱选作为亡国之民、 南宋亡臣

“不知亡国恨”， 依然沉醉于书画之中， 用画笔描绘着前朝的故物， 王朝兴废似乎与他无关。 王思廉

与钱选虽在一个时代， 却任职于两个王朝政权， 一个生活在元代北方， 一个生活于宋末江南， 他们在

宋元兴替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 诗作表现了作为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王思廉， 面对天下被他人统

治、 南宋王朝灭亡时的复杂心理。
至元末 （１３３５—１３４０）， 社会动荡， 元朝面临倾覆的危机， 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中的 “白雁” 意象

增添了几许悲凉的意蕴。 如陈秀民的 《怀古和陈惟寅韵 （其三） 》： “海门潮不至， 昱岭掩空关。 龙

随白雁去， 何时复南还。 萧萧禁中树， 尽为樵牧攀。”④ 以 “白雁” 喻指伯颜， 抒发历史轮回、 朝代

兴亡之感。 元末遗民沙可学的 《咏怀二首 （其一） 》： “疏凿功成王气衰， 九重端拱尚无为。 贪夫柄

国忠良没， 巨敌临郊社稷危。 万里朔云沙漠漠， 六宫禁御草离离。 金舆玉辂无消息， 肠断西风白雁

飞。” 朱彝尊谓此 “咏怀诗盖为庚申君北狩而作”⑤。 叹息元末贾鲁治河， 引发动乱， 最终导致元朝

灭亡， 昔日带有民族自豪感的 “白雁” 被赋予了王朝灭亡的象征意义。
２ 以白雁寄情， 咏悼南宋败亡

元朝灭亡后， 在明人诗中， “白雁” 的象征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指代伯颜之意渐弱， 更多泛

指元朝， 且含否定意味。 如明初儒士贝琼的 《穆陵行》：
六陵草没迷东西， 冬青花落陵上泥。 黑龙断首作饮器， 风雨空中魂夜啼。 当时直恐金棺腐，

凿石通泉下深固。 一声白雁度江来， 宝气竟逐妖僧去。 金屋犹思宫女侍， 玉衣无复祠官护。 可怜

持比月氐王， 宁饲乌鸢及狐兔。 真人歘见起江东， 铁马九月逾崆峒。 百年枯骨却南返， 雨花台下

开幽宫。 流萤夜飞石虎殿， 江头白塔今不见。 人间万事安可知， 杜宇声中泪如霰。⑥

至元二十二年 （１２８５）， 南宋诸皇陵遭元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迦的盗掘， 因理宗顶骨巨大， 竟被

制成饮器。 二十五年 （１２８８）， 杨琏真迦又搜集诸帝陵骨， 埋于杭州故宫， 上筑白塔以压之， 名曰

“镇南”。 明初， 在大臣危素的建议下， 朱元璋命北平守将于西僧汝纳所购得理宗顶骨。 这件事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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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产生较大影响， 贝琼、 高启等都曾作诗吟咏。 《穆陵行》 首 ４ 句咏叹宋陵横遭劫难， 理宗尸首异

处， 百年间魂魄悲鸣。 中间 ８句回忆南宋灭亡的悲剧， 伤悼宋亡。 末 ８ 句以慨叹兴亡作结， “人间万

事安可知”， 讽刺元朝百年兴衰的结局。 “一声白雁度江来， 宝气竟逐妖僧去”， 诗中 “白雁” 指代元

朝， 元世祖下令挖掘南宋六陵， 诗人对此事强烈愤慨和不满。
中华文化远播域外， “白雁” 意象在明代朝鲜的诗歌创作中也有所体现。 朝鲜女诗人许景樊作有

《次伯兄高原望高台韵》， 借咏史以抒怀。 诗云： “层台一柱压嵯峨， 西北浮云入塞多。 铁峡霸图龙已

去， 穆陵秋色雁初过。 山回大陆吞三郡， 水割平原纳九河。 万里登临愁日暮， 醉凭青嶂独悲歌。”①

该诗用曹丕 《杂诗·西北有浮云》 诗意， 以 “浮云” 比喻游子， 写思乡之情。 颔联、 颈联咏史， 写

南宋痛失江河， 帝王被掳， 宋理宗穆陵惨遭挖掘。 末句以日暮登台慷慨悲歌作结。 诗中 “铁峡霸图

龙已去， 穆陵秋色雁初过” 两句， 表达了对元挖掘宋赵氏冢墓的愤慨， 流露出对元的否定。
３ 以白雁寓志， 哀吊文天祥

《江南谣》 传播到清代仍有余响， 也有以 “白雁” 代指伯颜、 元朝的诗作。 嘉庆间郑昌时 《韩江

闻见录》 有这样的记载：
莲花峰在潮阳海门外， 高土奇石， 层累成峰。 又周簇分瓣， 作莲花状， 故名……其地东南坼

大海， 一目连碧落。 巨石面有 “心朗海天” 之文， 总戎吴公刻也。 上为宋文信国望少帝处……
予是时题七言长古一篇， 兼纪所历境， 得五七言近体诗若干首……又 《吊文信国》 云： “图谶为

妖歌白雁， 海天无地哭黄龙。”②

文中所记莲花峰在潮阳海门， 文天祥曾于祥兴元年 （１２７８， 元至元十五年） 十一月， 兵屯潮阳，
登临莲花峰。 而去年 （１２７７） 九月， 张世杰曾护卫端宗行朝次于浅湾， 十一月被元军刘深战败趋走。
此时， 文天祥面对茫茫海潮， 伫望帝舟， 朝拜行朝故址， 刻石以表心志。③ 郑昌时所作的 《吊文信

国》， 今只能从 《韩江闻见录》 中见到 “图谶为妖歌白雁， 海天无地哭黄龙” 两句。 “黄龙” 指宋祥

兴帝。 文天祥与伯颜两位丞相分别效忠于宋元两个对立的政权， 各忠其主， 各行其志。 诗以 《江南

谣》 “白雁” 图谶作为时代背景， 对文天祥的精忠大义作以悲壮的歌颂。

三、 画卷中的 “白雁” 意象

　 　 “白雁” 意象亦见于画作。 南宋遗民汪元量曾以 “白雁” 入画作 《草虫画卷》， 寄寓亡国之恨和

身世之感， 这幅画引发了后世诸多感慨， 明初陈谟 《题吕仲善所藏汪水云草虫卷子》、 清李本仁 《汪
水云草虫画卷》 两首题画诗最有代表性。

汪元量是宋末元初很有影响的人物， 其经历颇为特殊。 宋末曾以善琴供奉掖庭， 宋亡随谢太后北

徙， 留燕十三载， 后为黄冠师南归。 其诗多记国亡北徙之事， 周详恻怆， 诗句 “三宫北面议方定，
遣使皋亭慰伯颜。 殿上群臣默不言， 伯颜丞相趣降笺” （ 《湖州歌》 ）， “旗帜蔽江金鼓震， 伯颜丞相

过江时” （ 《越州歌》 ）， “太后传宣许降国， 伯颜丞相到帘前” （ 《醉歌》 ） 等， 真实记录了伯颜驻

师皋亭、 面见宋使等史事， 声情凄婉， 深蕴故国之思， 被时人称为 “诗史”。 《草虫画卷》 当是汪元

量入元后的画作， 明初藏于太常寺丞吕仲善。 陈谟 《题吕仲善所藏汪水云草虫卷子 （并序） 》 略有

记载：
卷中百虫， 各极情态， 而终以大小数雁， 岂所谓 “江南破， 白雁来” 乎？ 水云寓黍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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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画图， 观者凄断。
瑶琴理罢松风长， 懒上湖船看歌舞。 行云流水有心期， 野草闲花各天趣。 纷纷虫羽恣飞扬，

散入毫端无遁处……海潮不至天目倾， 七宝金鞭从北狩。 双双朔雁俱南翔， 莓苔菰米连潇湘。 飞

鸣宿食各自得， 岂有矰缴仍须防。 道人蒿目难为伤， 铜山泪尽天亦荒。 琴歌既断赋无续， 画图仿

佛存兴亡。 平川吕氏好古者， 不鄙谓予题此画。 忽忆秦皇汉武年， 万事轮云如走马。①

据此可知， 《草虫画卷》 画面绘羽虫数百， 末端以大小数雁作结， 使观者不由得联想到宋末江南

盛传的 “江南破， 白雁来” 的 《江南谣》， 联想到蟋蟀宰相贾似道弄权丧国、 宋帝被押解入元的历

史。 汪元量亲历宋元鼎革， 又流寓大都， “白雁” （伯颜） 作为国破家亡的悲痛记忆， 在其心中刻下

深深烙印， 其画作与其诗文一样充满历史沧桑感。
陈谟生逢元明易代， 明初征聘入京， 请其为国学师， 陈谟引疾辞归， 自云 “为前朝太平幸民六

十余年”②， 足见其对元朝忠义守节之志。 陈谟从 《草虫画卷》 的画卷中， 意会汪元量的亡国之痛，
其在诗序中说 “水云寓黍离之感于画图， 观者凄断”。 而汪元量画卷中的意境， 又使陈谟慨叹 “岂有

矰缴仍须防” 的生存法则， 以 “朔雁” 喻指元朝， 以 “矰缴” 暗喻明朝， 感叹兴亡变迁。
李本仁， 清道光钱塘人， 其 《汪水云草虫画卷》 诗以汪元量同乡的身份， 释解其画中 “白雁”

所蕴含的身世之叹。 其诗云：
……此时春色满临安， 莺燕东风画里看。 母后黄金催写照， 婕妤紫袖倩题纨。 皋亭山下惊鼙

发， 卷地黄尘惨明月。 丞相高眠蟋蟀坟， 王孙已拜芙蓉阙。 西风吹落上阳花， 寂寞宫槐噪晚鸦。
太息河山成蚁溃， 可怜将士尽虫沙。 洒泪仓皇走降表， 六宫飘泊燕山道。 断曲如闻蜀国鹃， 哀弦

空吊明妃草。 琴师憔悴走幽州， 野草哀虫处处愁。 繁华梦里红羊劫， 故国霜前白雁秋……③

在草虫画卷中， 李本仁体悟到了汪元量作画的寓意， 乃以当时有口皆传的 《江南谣》 中的 “白
雁” 作为南宋亡国的象征， 抒发个人身世之悲。

结　 　 语

　 　 《江南谣》 在宋季元初影响巨大， 谣中 “白雁” 与伯颜的名字一起逐渐抽象演化， 被纳入诗歌意

象。 它启自于 《江南谣》 流传时期诗人刘因的 《白雁行》， 一改 “白雁” 的自然属性而转为寄托诗

人慨叹朝代兴亡的情感意蕴。 继刘因后， 元、 明、 清三代均有以 “白雁” 指代伯颜和元朝的诗作，
寓意微异： 元代士人王思廉、 陈秀民、 沙可学等以 “白雁” 慨叹宋朝灭亡； 明代儒士贝琼、 朝鲜女

诗人许景樊以 “白雁” 咏史， 对元初挖掘南宋皇陵极度愤慨， 咏悼宋败亡； 清代郑昌时则以 “白雁”
托古， 哀吊宋丞相文天祥。 此外， 更有宋末汪元量以 “白雁” 入画， 抒发亡国之痛。 由此可见 《江
南谣》 及其 “伯颜灭宋” 的隐喻对 “白雁” 意象的袭用、 流传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往往以物象的自然属性作为基础， 赋予物象以相应的情感内涵， 但 “白雁”
意象因社会现实的直接介入而增添新的情感意蕴。 “白雁” 意象的变化与 《江南谣》 之间的深刻联

系， 启示我们在对古代诗歌的意象分析与情感解读中， 史实论证与文献考据皆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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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士人交游与文风演化考论
孙源鸿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５７１１５８）

　 　 摘要： 齐梁士人交游对象涉及皇室宗族、 世家大族、 出身庶族而位列高官者以及隐逸名士等。 齐梁士人

之交游， 呈现出鲜明的功利性、 依附性以及群体性等特征， 这也是齐梁士风的典型特征。 齐梁士人之交游与

士风， 从不同层面促进了文风演化： 重视声韵， 追求新变， 催生并推广了永明体； 更多关注山水美， 促进了

山水诗繁荣； 引导文学趋于消闲化、 娱乐化； 进一步强化了唯美文风。
关键词： 齐梁； 士人； 交游； 文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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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以来， 交游之风日渐兴盛。 降及齐梁， 士人间交游更加活跃， 已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这一

时期， 士人交游的对象、 目的及方式较之以前有明显不同，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影响着齐梁的主流

士风， 而一个时代的士风对文学发展、 文风演化又有重要影响。 齐梁士人交游的对象涉及皇室宗族、
世家要族、 出身庶族而位列高官者， 以及隐逸名士等， 遍及庙堂与山林， 范围宽泛。 交游作为一种社

会性活动是考察时代主流士风的一个较为别致的视角， 从中可窥齐梁之士风及其对文学演化之影响。

一、 攀缘皇室、 世家与隐士： 齐梁士人交游风尚概观

　 　 １ 攀缘皇室　 　 齐梁士人的交游对象较之前代更为广泛， 涉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 皇室成员是

其首选对象， 占较大比重。 历代士人交游中， 帝王多是其梦寐以求的对象， 齐梁士人也不例外。 据史

籍记载， 孔灵产、 孔稚珪等人与高帝萧道成来往密切， 武帝萧赜亦与士人来往颇多， 王俭就常与其谈

诗论文。 萧子良、 萧长懋、 萧子隆等王室成员也是士人渴望交游的对象， 最为著名的当属竟陵王萧子

良， 其 “倾意宾客”， 不少士人不约而同地游于其门下。 《梁书·武帝本纪上》 云： “竟陵王开西邸，
招文学， 高祖与沈约、 谢朓、 王融、 萧琛、 范云、 任昉、 陆倕等并游焉， 号曰八友。” ① “八友” 即

“竟陵八友”。 梁武帝萧衍即出自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文人集团， 由齐入梁之后， 许多西邸旧部， 如沈

约、 任昉、 陆倕等人转投萧衍门下， 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集团。 虽然交游对象发生变化， 但其本质并

未改变， 齐梁时期， 士人与皇室成员交游， 颇为普遍。
２ 攀缘世家　 　 除依附皇族外， 齐梁士人也多游于世家大族之门。 出身会稽世族的孔稚珪就曾

与当时的吴郡张氏、 琅琊王氏、 陈郡谢氏家族成员有过密切交往。 如出身吴郡陆氏的陆慧晓， 在交友

的选择上 “清介正立， 不杂交游” ②， 倾向于同为出身世家者。 至于一般士人更乐于与世家大族成员

来往， 如任昉、 张融， 未发迹前的萧衍之于王俭， 范缜之于刘瓛， 不一而足。 当然也有许多出身庶族

者位列高官者， 如沈约， 本为征虏将军沈林之孙， 武将之后， 但凭借其才学位列三公， 在文坛也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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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的声望， 故成为士人争相结交的对象。
３ 攀缘隐士　 　 南朝以来， 士人偏安江左， 政治相对稳定， 隐逸从最初的全身避祸， 逐渐演变

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 士人对许多名重当时的隐士十分倾慕， 甚至执弟子礼， 游于其门下。 陆修

静为南齐隐逸名士享有盛誉， 孔稚珪对其十分推崇。 李果之为陆修静之弟子， 书信中对陆修静之赞

叹， 溢于言表。 为此， 孔稚珪很乐意与陆修静之门徒交往。 孙游岳是陆修静道法传人， 孔稚珪与其十

分交好。 著名的隐士杜京产也是当时士人渴望结交的对象。 建元中， 杜京产请刘瓛至山舍讲学， 许多

士人都主动写信请求与其结交， 孔稚珪、 周颙、 谢瀹 “并致书以通殷勤”①， 对其人品、 学识、 隐逸

志向推崇备至， 甚至于永明十年 （４９２）， 沈约、 张融、 孔稚珪、 陆澄、 宗懔等多位士人， 联名表荐

杜京产做官。 不止孔稚珪、 沈约、 周颙等人， 还有很多士人也非常倾慕隐逸名士， 希望与之交往。 如

沈驎士 “隐居馀不吴差山， 讲经教授， 从学者数十百人， 各营屋宇， 依止其侧”②。 隐士徐伯珍 “游
学者多依之”③， 顾欢在天台山 “开馆聚徒， 受业者常近百人”④。 由此可见， 在当时士人与隐逸名士

交往亦成为一种流行时尚。

二、 文风演化的时代场域： 齐梁士人交游之因与士风特征

　 　 齐梁士人交游具有较强的功利性、 依附性、 群体性等特征， 这些特征构成了当时齐梁主流士风之

内涵， 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风貌， 规划着文学发展、 文风演化的轨迹。
１ “爵位相继 如吾门者”： 齐梁士人交游的功利性　 　 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行为主体， 士人于交

游对象之选择， 绝非漫无目的。 无论与皇族或世家成员交游， 还是追慕结交隐逸名士， 于士人而言皆

有益于仕途。 与皇室成员交游， 若为其赏识， 即可提升走入庙堂， 或升职的几率。 其实， 依附皇室、
诸王， 走入仕途， 或加官进职， 在当时是一种流行风气， 结交皇室宗族对于仕途之进益， 也是士人结

交皇室、 诸王的重要动机。 齐梁时， 世家大族虽不复有东晋 “王与马， 共天下” 之势， 但世家大族

依然有其天然优势， 与寒门素族间泾渭分明。 自晋以来， 朝廷专门设立招收世家贵族子弟的国子学，
正是为 “殊其士庶， 异其贵贱”⑤。 世家大族垄断着稀缺教育资源， 故多出文才出众、 声望著重者。
不仅如此， 世家大族还以其特有的优势， 操控着仕途。 在这种背景下， 士人攀附权门， 无形中可增加

自己被知遇、 举荐的机会。 如任昉 “初为奉朝请， 举兖州秀才， 拜太学博士”， 永明初年， 为 “卫将

军王俭引为丹阳主簿”。⑥ 孔休源因与王融交好， 而为其 “荐之于司徒竟陵王， 为西邸学士”⑦。
齐梁时， 隐逸备受推崇， 是因为在时人眼中， 隐逸是高洁人格的象征。 隐士在当时社会上享有很

高声誉， 甚至连帝王皇室皆礼遇之。 如隐士何点， 豫章王曾 “命驾造门”⑧， 竟陵王萧子良也对其优

待有加。 陶弘景深受武帝器重， 每有大事必向其询问， 被时人誉为 “山中宰相”。 正因如此， 不少士

人将目光锁定于山林， 以隐求仕成为一种入仕的新途径。 再者， 因隐士为世人所重， 特别是著名隐

士， 享有较高声望， 其臧否人物， 舆论力量巨大， 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 邱迟、 江淹之成

名， 就与何点称道有关。 《梁书·何点传》 称： “（何） 点雅有人伦识鉴， 多所甄拔。 知吴兴邱迟于幼

童， 称济阳江淹于寒素， 悉如其言”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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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负其才气 聊无耻愧”： 齐梁士人交游的依附性　 　 除强烈的功利性外， 齐梁士人的交游亦表

现出明显的依附性特征。 对于士人来说， 要达成目的， 除有才华外， 还需靠自我争取与努力， 诸如毛

遂自荐、 自我吹嘘、 歌颂功德之类。 更有甚者， 有人别出心裁， 行为乖张， 以夺人眼球。 《梁书·萧

琛传》 载， 萧琛未为王俭所识时， “负其才气”， 设法寻机接近王俭， “时俭宴于乐游苑， 琛乃著虎皮

靴， 策桃枝杖， 直造俭坐， 俭与语”。 王俭 “大悦”， 将其 “辟为主簿”①。 为达目的， 与皇室成员、
世家势族交往， 需要有耐心， 甚至还要泯灭廉耻之心。 《梁书·范缜传》 载： “范缜在刘瓛门下积年，
去来归家， 恒芒矰布衣， 徒行于路， 瓛门多车马贵游， 缜在其门， 聊无耻愧。”② 可以看出， 齐梁士

人在与皇室成员、 世家大族的交游， 有很强的依附性与不平等性， 甚至以牺牲自我人格为代价。
３ “数集僚友 龙门之游”： 齐梁士人交游的群体性　 　 交游的群体性是齐梁士风的另一个显著特

征。 事实上， 齐梁士人交游的目的性、 功利性、 依附性的极端表现， 最终指向了交游的群体性。 所谓

群体交游， 主要指在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 由多人参与的交游。 这种群体性交游主要有两种基本形

式。 其一， 松散的群体交游。 如上举孔稚珪之交游即是。 任昉组织的 “兰台聚” 更是典型的群体交

游， 《南史·陆倕传》 称之 “龙门之游”③。 其二， 集团式交游。 萧子良文人集团、 豫章王萧嶷文人

集团、 萧子隆文人集团， 以及王俭等文人集团成员之交游， 皆属此类。 这种交游， 士人多在领导者主

持下进行各种文学、 文化集体活动。 永明五年 （４８７）， 萧子良主持编纂图书： “ （子良） 移居鸡笼山

邸， 集学士抄 《五经》、 百家， 依 《皇览》 例为 《四部要略》 千卷。”④ 这是文化活动型的交游。 这

些文人集团的成员之间， 也时有交叉， 如刘绘虽为萧嶷的追随者， 与萧子良幕下的文人也关系融洽。
永明八年 （４９０） 以前， 萧子隆文人集团与竟陵王文人集团的成员也几乎混同。 群体性交游， 一方面

加深、 巩固交游者之间的交情； 另一方面， 可以产生规模效应， 迅速提升知名度， 便于达成各自的目

的， 尤其是集团式群体交游。
４ “各怀目的 各取所需”： 作为双向社会活动的交游　 　 交游作为行为主体的一种双向社会交流

活动， 双方多以各自需求为前提。 南齐皇室所以接纳士人、 主动与之交游， 也有其特殊需要。 萧齐皇

室出身行伍， 虽已执掌天下， 但内心固有一种文化自卑感。 为弥补这种不自信、 消除自卑， 帝王及皇

室成员自觉地开始 “恶补”， 着力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 于是他们积极参与文人交游， 崇尚文学， 且

以自身政治优势倡导文学活动。 另一方面， 培植羽翼， 积蓄政治资本， 也是皇室宗族结交文士的一个

重要动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出身行武的齐、 梁帝王， 骨子里轻视文学的底色是抹不掉的。 齐武帝

萧赜尝言： “学士辈不堪经国， 唯大读书耳。 经国， 一刘系宗足矣。 沈约、 王融数百人， 于事何

用。”⑤ 这是典型的文人无用论。 萧赜还曾告诫其子萧子懋： “文章诗笔， 乃是佳事， 然世务弥为根

本， 可常记之。”⑥ 虽谓 “文章诗笔” 是 “佳事”， 但内心仍视之为装点门面、 歌颂升平的附庸， 这

也就决定了文人附属地位。 皇室与文人交游， 提倡文学， 多不过附庸风雅而已。
世家大族与文人交游， 也有自己特有目的， 即笼络人才， 壮大自身力量， 提高社会影响度， 以确保

其政治特权与文化垄断地位。 隐逸名士与士人交游也有其深层次需求。 齐、 梁时， 著名隐士与释道关系

密切， 如褚伯玉、 陆修静、 杜京产等人信奉道教， 何氏三兄弟则是释家子弟。 当时士人常就佛道异同、
尊卑等问题进行辩论， 著书立说。 如， 顾欢 《夷夏论》 即为 “意党道教” 之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 著

名隐士与士人相交游， 有助于自神其教， 弘扬道法。 聚众讲学、 开馆授徒， 无疑是重要的途径。 《齐上

定林寺释僧远》 记载， （僧远） “山居逸迹之宾， 傲世陵云之士， 莫不崇踵山门， 展敬禅室”。 何点、 周

２７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学术论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梁书》 卷 ２６ 《萧琛传》。
《梁书》 卷 ４８ 《范缜传》。
《南史》 卷 ４８ 《陆亻垂传》。
《南齐书》 卷 ４０ 《萧子良传》。
《南史》 卷 ７７ 《刘系宗传》。
《南齐书》 卷 ４０ 《萧子懋传》。



颙、 吴苞、 张融等名士， “皆投身接足， 谘其戒范”①， 其宣传效果与轰动效应可见一斑。

三、 齐梁士人交游对文风演化的推动与影响

　 　 齐梁士人交游的目的性、 依附性、 群体性等特征， 从不同的层面推动着当时的文学发展、 文风演

化， 齐梁士人的交游是其时文学发展、 文风演化的不可或缺的动力。
１ 重视声韵， 追求新变， 催生并推广永明体　 　 齐梁时最著名的文学事件当数永明体的产生与

推广。 永明体是中国古典诗歌由韵律较为自由的古体走向格律谨严的近体的开端与过渡阶段的产物，
与齐梁士人之交游与士风， 密不可分。 永明体先萌生于竟陵文学集团内部， 是沈约、 谢朓、 王融等人

“相推毂”② 的交往过程中， “互相借鉴彼此的文学观点和艺术技巧， 彼此互相融合”③ 而形成的大家

认同的诗体。 换言之， 其诞生缘于的群体交游与创作推动。 永明体的突出特点是声韵的运用， 以

“四声” 为新变， “转声韵， 弥尚丽靡” 的文风， “复逾于往时”。 如谢朓的 《铜雀悲》： “落日高城

上， 余光入繐帷。 寂寂深松晚， 宁知琴瑟悲。”④ 其句式平仄为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

平仄， 平平平仄平”。 这首诗是 “对式” 结构的典型代表， 全诗以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的声

律结构， 叠加而成， 对仗已相当工整。 除此之外， 王融的 《临高台》 《法乐辞》 等诗， 不仅有 “对
式” 声律结构， 更从四句扩展至八句， 向成熟的律诗更迈近了一步。 再如， 永明八年 （４９０）， 竟陵

八友举行以乐府命题的同咏赋诗活动， 冠名总题 《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名先成为次》， 分别有沈约

的 “芳树”、 范云的 “当对酒”、 谢朓的 “临高台”、 王融的 “巫山高”、 刘绘的 “有所思”， 虽所咏

曲名不同， 但都运用了八句式。
类似的集会是齐梁士人集团式群体交游的普遍形式， 而 “众多的集会和 ‘赋得’ 创作， 大大密

切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⑤， 使得代表新文风的永明体为更多人所接受， 逐渐由文学团体内部向外推

广。 在景慕者的推波助澜下， 永明体迅速传播开来： “时王融、 刘绘、 范云之徒， 皆称才子， 慕而扇

之， 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 而声韵之道大行。”⑥ 钟嵘认为， 永明体是王融 “创其首”。 无论谁

“创其首”， 永明体大行其道， 为诗讲求声韵， 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新文风是不争的事实。 自觉地在创

作中运用声律原理的永明文学， 成为古体诗到唐代近体诗过度的津梁， 这在谢朓的诗中， 已经看得很

明显。 其实， 其前的论者对此早有关注。 唐庚 《唐子西语录》 云： “至玄晖语益工， 然萧散自得之趣

亦复少减， 渐有唐风矣， 由此可观世变也。”⑦ 严羽 《沧浪诗话》 亦云： “谢朓之诗， 已有全篇似唐

人者， 当观其集方知之。”⑧

２ 投其所好， 多趋消闲， 引导文学创作娱乐化　 　 齐梁士人交游对皇室的依附， 很大程度上使其

创作迎合皇室成员的心理和需求。 上文提到， 萧齐皇族出身低微， 骤然富贵， 极易滋生文化自卑心理。 他

们虽渴求提升文化素养， 但骨子里又看不起文人与文学， 只是利用文人、 文学装潢门面， 点缀升平。 此时，
士人的创作是 “反对服务于封建政教而主张娱悦身心的”⑨， 这样的创作倾向容易引导文学向着装饰与消闲

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 皇族、 宫廷宴饮赋诗频繁， 为博取权贵欢心， 士人竞相赋诗展示才华。 咏物诗成

为这一时期的主题， 如柳恽、 王融、 虞炎、 谢朓 《同咏座上所见一物》， 各自吟咏席、 幔、 帘、 席， 柳、

３７２齐梁士人交游与文风演化考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释慧皎： 《高僧传》 卷 ８， 汤用彤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年， 第 ３１９页。
《南齐书》 卷 ５２ 《陆厥传》。
张明华：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 地位和影响》，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
逯钦立辑：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 卷 ３，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 第 １４２０页。
张明华：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 地位和影响》，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
封演： 《封氏闻见记校注》 卷 ２， 赵贞信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年， 第 １３页。
胡仔纂集， 廖德明校点：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卷 ２引，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６２年， 第 ８页。
严羽： 《沧浪诗话校释》， 郭绍虞校释，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 第 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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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所咏同为 “席”。 谢朓、 沈约 《同咏座上玩器》， 各吟咏乌皮隐几和竹槟榔盘。 王融、 沈约、 谢朓 《同咏

乐器》， 分别吟咏琵琶、 箎、 琴。 罗宗强先生认为： “这些咏物诗， 只是描摹物象， 很少有真情抒发。 这类

诗的创作， 与诗的抒情特征并不相符。 可以说这些诗的创作， 全是用于消闲。”① 实为精辟之论。 从题材内

容上看， 此类诗所咏多为生活中常见之物， 且不少与女性相关联， 已透露出咏物诗由咏物逐渐转向咏女性

过渡的迹象。 确切地说， 此时女性也的确作为吟咏对象， 已进入一些咏物诗。 齐梁咏物诗开稍后以吟咏女

性为主体、 以消闲娱乐为功能的宫体诗之先河。
３ 歌颂山水， 宁静幽远， 促进山水诗繁荣　 　 齐梁士人在追慕隐逸名士的过程中， 创作出许多以

山水为题材的作品。 名僧慧远其时隐在庐山， 许多名士慕名而至， 组织石门之游， 参与者多达 ３０余人。
他们赋诗纪游， 歌颂山水之美。 今存 《游石门诗序》 即称： “因咏山水， 遂杖锡而游。”② 齐梁士人在追

慕隐者的过程中， 继谢灵运后， 将山水之美， 更多地引入文学创作领域， 促进了山水诗的繁荣。 与谢灵

运深受玄言诗影响的山水诗不同， 齐梁诗人的山水诗所描绘的景物是独立存在的， 而且绝少铺陈玄理。
如邱迟的 《玉阶春草诗》： “发溜始参差， 扶阶方沃若。 杂叶半藏蜻， 丛花未隐雀。 葳蕤乱碧紫， 苍黄间

浓薄。”③ 诗描绘初春景物， 情景交融， 已无玄言气息。 单纯山水风貌为主要描摹对象的诗歌日渐增多，
与齐梁士人与隐士交往有很大关联。 远遁山林的经验使得他们的山水诗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具有幽静的色

彩， 给人以远离尘嚣的幽远寂静之感。 此种境界也是齐梁士人隐逸情趣的外化， 很大程度使齐梁山水诗

风格趋向宁静幽远。 这些新的变化， 为唐代山水诗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４ 辞藻绮丽， 形式华美， 强化唯美文风 　 　 丹纳在论及时代风尚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时曾指出：

“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 ‘选择’， 只允许某几种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时代的

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 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 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 给

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 不是压制艺术家， 就是逼他改弦易辙。”④ 当时世家子弟生活奢侈浮华，
多喜宴饮玩乐， 沉迷于粉饰雕绮， 文学创作上表现为多热衷于辞藻绮丽， 注重形式华美， 从而逐渐形

成一种社会风气和 “精神气候”。 追求辞藻绮丽的 “精神气候”， 愈发加重了齐梁士人交游的依附性、
功利性， 为了各自的目的， 他们在审美情趣、 文学创作等方面， 更加有意无意地趋同于当时的世家权

贵， 沉溺于追逐华丽辞藻， 创作出许多华丽作品。 在这种重韵律、 遂辞采 “精神气候” 的浸淫下，
当时士人的确创制出不少词彩华美之作， 诸如谢惠连的 《雪赋》， 谢庄的 《月赋》， 江淹的 《灯赋》
《莲华赋》 《金灯草赋》 之类。 他们注重辞藻修饰， 追求外在形式之美， 骈俪雅致的骈体文的成熟与

发展， 与此甚为有关。 辞赋如此， 诗歌亦然。 诚如明人陆时雍所说： “诗至于齐， 情性既隐， 声色大

开。”⑤ 愈加强化了晋宋以来的唯美文风。 这一切， 与士人交游的依附性， 实不可分。
齐梁士人交游对士风与文风的影响， 有其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 伽达默尔曾有言： “所有被经历

的东西都是自我经历物， 而且一同组成该经历物的意义， 即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自我的统一

体， 因而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 不可替代的与这个生命整体的关联。”⑥ 此论虽就行为个体而言， 也

同样适用于一个时代的行为群体。 齐梁士人交游 “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 不可替代的” 与这个时代

整体相关联的特质， 其对文风演化之影响， 既不同于其前的晋、 宋， 也有别于其后的陈。

责任编辑： 王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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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公益诉讼中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认定规则

李明超

（深圳大学 法学院，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

　 　 摘要： 行政公益诉讼中的 “不履行法定职责”， 有其独特的内涵、 外延和制度构造。 通过对 ８１７份判决书

的梳理可以发现， 行政公益诉讼中的 “不履行法定职责” 主要包括履职程序违法或存在瑕疵、 履职内容不合

法、 公共利益受损害状态未消除三种类型。 对于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认定规则， 在行政机关负有法定职责

的前提下， 较为理想的审查思路是建立 “三层次裁判结构”， 即首先要明确法院对行政机关履职行为的审查

范围， 然后以 “行为过程和结果状态” 双重判断标准对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进行审查， 最后还要考量行政机

关是否具有合理的免责事由， 从而判定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是否构成 “不履行法定职责”。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不履行法定职责； 判断标准； 裁判结构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２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２７５－０６

从 ２０１５年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起， 行政公益诉讼就占据了主导地位。① 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中， 法院审查的核心问题在于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是否构成 “不履行法定职责”。 行政诉讼法及公益

诉讼的司法解释均未明确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情形和认定规则。 当前， 对于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认定标准的讨论。 但是， 现有研究尚未形成共识， 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实质性履行

标准、 实质合法标准、 行为过程标准与后果主义标准、 综合性标准等。② 基于此， 本文在界定 “不履

行法定职责” 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 通过对 ８１７份判决书的梳理，③ 明确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主要

类型， 进而深入探讨法院认定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裁判结构。

一、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内涵和外延

　 　 “不履行法定职责” 和 “不作为” 两个制度术语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同时存在。 “不作为” 主要

存在于诉前程序规定中， “不履行法定职责” 主要存在于诉讼程序规定中。 在传统的行政诉讼中，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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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不作为的应为之依据， 既可以是法定职责， 也可以是行政义务， 行政义务可源自行政行为、 行政契

约、 先行行为等。①但是，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 ２１条的规定， 行政公益诉讼中的 “不作为” 被限定在行政机关负有监督管理职责

的情形中， 此种意义上的 “不作为” 与 “不履行法定职责” 便具有了同一法律意义。 因此， 除非有

特别理由， 行政公益诉讼中的 “不作为” 与 “不履行法定职责” 应做同一解释， 否则， 势必会影响

《行政诉讼法》 体系内在的一致性， 进而影响司法实践的统一性。②对于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外延，
主要取决于行政机关履职所依据的 “法” 的范围。 狭义上的 “法” 是指法律、 法规和规章。 广义上

的 “法” 还包括 “三定方案”、 工作方案、 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 司法实践中，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审理采用的是广义的法意义上的 “不履行法定职责”。③因为在我国行政组织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 采

用广义的法意义上的 “不履行法定职责” 更具有现实意义， 可以更好地实现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功

能， 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在行政诉讼中， 还存在着 “拒绝履行” “拖延履行” “不予答复” 等与 “不履行法定职责” 相关

的制度术语。④ 有学者认为， 《行政诉讼法》 中的 “不履行” 是指行政机关以一种消极方式不作任何

意思表示之状态， 与 “不予答复” 相当。 而 “拖延履行” 是行政机关在法定时间或者合理时间内不

作出终结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之状态。⑤此种观点是基于行政机关履职的行为状态而进行的概念区分。
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目的出发， 应当对 “不履行法定职责” 做扩张解释。 从履职结果的角度界定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范围， 即所有不依法履职导致行政机关法定职责未完全实现的情形都属于 “不
履行法定职责” 的范围， 不仅包括 “拒绝履行” “拖延履行” “不予答复”， 还包括不正确履行、 不

完全履行等情形。

二、 行政机关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基本类型

　 　 通过对 ８１７份行政公益诉讼判决书的梳理可以发现， 法院经审查后认定的 “不履行法定职责”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１ 履职程序违法或者存在瑕疵

（１） 未启动履职程序。 未启动履职程序是指行政机关没有及时发现违法行为或者在发现违法行

为后， 未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立案查处或不作任何处理等情形。 在所统计的案件中， 因行政机关未启动

履职程序或未依法行使相应职权， 而被法院认定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的案件有 ２４０ 个， 占比 ２９ ４％。
此外， 行政机关在发现违法行为后， 未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立案查处甚至不作任何处理的情形也较为常

见。
（２） 履职程序不完整。 由于存在履行期限、 履行中止等合法事由， 行政机关履职程序不完整并

不一定导致违法。 此处履职程序不完整的情形主要包括： 行政机关在发现违法行为立案后未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 此类案件有 １７７个， 占比 ２１ ７％。 行政机关未督促行政相对人纠正违法行为或切实履行职

责、 义务等， 包括行政机关未作出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命令、 未督促行政相对人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 未督促行政相对人补办环评手续等， 此类案件有 ２００个， 占比 ２４ ５％。 行政机关在

行政处罚决定生效后， 未主动强制执行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此类案件有 １９３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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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２３ ６％。 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解除行政协议程序等， 此类案件有 ４５个。
（３） 履职不及时。 履职不及时是指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职或者在超过合理期限后履职，

主要包括未及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未及时送达行政决定通知书、 未及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情

形。 在具体认定上， 行政机关履职是否及时一般可以根据法定期限进行判断。 在 １４１个案件中， 法院

还把行政机关未履职的时间跨度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持续时间作为认定行政机关不及时履职

的考量因素。
（４） 未回复检察建议。 未回复检察建议是指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书面回复检察建议， 又可

区分为逾期回复和没有回复两种情形。 所统计的判决书中的 ２６１个案件， 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回

复检察建议。 但是， 其中只有 ２５个案件， 法院把行政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回复检察建议作为认定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考量因素。
２ 履职内容不合法

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 除了从程序上进行考察外， 还需要判断行政机关履职内容是否合

法。 在案件梳理中发现， 行政机关履职内容不合法主要表现为： 履职行为不合法， 是指行政机关未严

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行政行为或制裁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 履职行为不彻底， 是指行政机关未严格

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所有的义务， 而是仅履行了部分义务； 履职错误未纠正， 是指经过诉前检察建议

后， 行政机关拒绝纠正或者不完全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情形。
３ 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状态未彻底消除

在通过履职程序和履职内容考察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之后， 还需要关注行政机关的实际履职效

果。 行政机关的履职效果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的使社会公共利益不再遭受损害的

行动或者措施不一定在其法定权限范围之内。①在所统计的判决书中， 法院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

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作为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考量因素的案件， 只有 １７１ 个。 其

中， 单纯以履职效果作为考量因素认定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有 ７２个。

三、 法院认定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 “三层次裁判结构”

　 　 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中， 法院对于 “不履行法定职责” 判断要件的规范分析较为粗糙， 对

行政机关的裁量边界语焉不详， 更多的是通过确认违法的方式重申检察机关判断标准的正确性。②通

过对大量判决中法院审查思路和裁判观点的分析， 笔者认为， 在行政机关负有法定职责的前提下， 较

为理想的审查思路应当是建立 “三层次裁判结构”。
１ 对行政机关履职行为审查范围的界定

从整个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来看， 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存在于检察机关立案阶段的行政

机关违法行政或者不作为、 诉前程序阶段的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 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不

回复检察建议以及司法审查阶段的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等程序中。 当前，
司法审查的主要分歧在于， 法院是否要对诉前程序之前的行政机关履职行为进行审查。 在所统计的判

决书中的 ５６７个案件 （占 ６９ ４％）， 法院对行政机关在诉前程序之前的履职行为是否构成不履行法定

职责进行了审查。 而且， 其中有部分案件， 检察院在诉讼请求中并未要求法院审查诉前程序之前的履

职行为， 但法院仍对诉前程序之前的履职行为进行了审查。 在对诉前程序之前的履职行为的审查中，
有的法院直接把 “被告在公益诉讼人发出检察建议前是否依法履行了法定监管职责” 作为案件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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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焦点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说明。① 其他大部分法院没有直接将其列为案件争议焦点， 而是在认定案件

事实之后， 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进行审查。 在认定检察建议之前的履职行为构成不履

行法定职责之后， 再把其作为认定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依据， 继续审查后续行政行为的合法

性。 法院根据后续审查结果， 在说理部分或者判决部分， 笼统地确认被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违

法， 或者写明行政机关在哪一段时间内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违法。②

行政诉讼不但解决行政纠纷， 而且起到行政监督的作用。③法院对于行政机关履职行为的审查应

当涵盖行政机关行为的全过程， 包括诉前程序之前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 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 行政

机关在诉前程序之前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是整个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起点， 直接影响到检察院启动诉前

程序的合法性。 这也是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时无法回避的基础性问题。 第二， 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

之后的积极履职行为并不意味着诉前程序之前履职行为的合法性， 如果行政机关在诉前程序之前的履

职行为中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 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 就应当在司法审查层

面给予否定性评价， 对其确认违法， 以追究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法律责任。 第三， 法院对诉前程序之前

行政机关履职行为的审查， 有利于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实现和行政公益诉讼常态化制度激励机制的建

立。 如果法院不对诉前程序之前的履职行为进行审查， 对于行政机关来说， 即使明知存在违法行为或

不作为， 也会由于没有履职动力而不进行自我检查、 自我纠错和积极履职。
２ 对行政机关履职行为的双重标准审查

学界对于行政公益诉讼中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判断标准有多种观点， 主要集中于对行为 （过
程） 标准和结果 （后果） 标准的讨论， 但这些标准都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 结果标准要求国家利益

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状态彻底消除， 但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需要多部门配合、 项目

投资建设和生态环境恢复周期较长的情况下， 客观上行政机关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这一标准要求。 其

次， 后果主义标准以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是否停止作为核心判断要素， 但在行政相对人属于不特定群

体的情况下， 即使行政机关已经积极履职， 违法行为也可能仍在继续。 最后， 行为标准和行政过程标

准以行政行为的实施为判断标准， 未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损和恢复程度作为认定行政机

关是否依法履职的考虑因素， 可能会出现 “形式作为而实质不作为”④ 的情形。 总体上， 这些单一的

标准无法为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提供一套完整的判断标准。 因此， 有学者提出了实质合法性

标准、 实质性履行标准、 综合性标准等， 但是， 这些标准的内涵并不确定。
对于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问题， 法院基本上按照 “职权主体资格———职责范围———

履职情况” 的审查进路， 从主客观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进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审理思路， 即 “行政

机关是否具有监督管理职责———要履行哪些具体的职责———已经履行了哪些职责———履职行为是否违

法或存在瑕疵———履职效果如何———是否应当继续履职”。 其中， 对于被诉行政机关是否具有监督管

理职责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较大争议和判断上的障碍， 所统计的判决文书中只有 ４７ 个案

件将之作为案件争议焦点问题进行处理。 在具体判断上， 法院主要依据法律、 法规、 规章、 规范性文

件、 行政合同和相关民事合同等进行判断。 其中， 在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的处理上， 法院主要是把合

同中对于行政机关相应合同权利的约定， 视为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行政职责在具体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体

现。⑤ 在解决了作为行政机关履职前提的履职依据和职责范围之后， 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便成为法院

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的核心问题。 遗憾的是， 在这一关键问题的处理上， 虽然部分法院将之归

纳为案件争议焦点， 但是法院一般只是概括性地说明被诉行政机关在个案中具有监督管理的职责，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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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陕 ０８２５行初 ６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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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详细列明具体应承担哪些职责， 并根据法律规定的相关职责逐一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已经依法履行。
从法院的审理思路中可以看出， 虽然各地法院在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这一问题的认定上并

未提出明确的判断标准， 但都具有相似的审查逻辑， 即不仅要对行政机关履职行为进行全过程的审

查， 还要对行政机关履职行为内容的合法性以及履职结果等进行综合性审查， 从而认定行政机关的履

职行为是否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 而不仅仅单纯采用行为标准或者结果标准。 而且， 在履职行为与履

职结果关系的处理上， 法院基本按照从行为到结果的思路进行审查， 同时把结果状态作为判断行政机

关履职行为是否全面、 充分、 有效的主要依据， 进而判断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是否构成不履行法定职

责。①因此， 法院应当采取 “行为过程＋结果状态” 的双重判断标准来综合认定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

是否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 其中， “行为过程” 标准要求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全过程的审

查， 主要侧重于行政机关履职程序合法性的审查。 “结果状态” 标准主要审查行政机关或者行政相对

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已经停止、 行政机关履职内容是否合法、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仍旧受到侵

害等。
３ 对行政机关不履职行为免责事由的考量

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 被诉行政机关往往在答辩书中提出诸多客观理由， 作为其无法履行法定

职责的免责事由。 行政公益诉讼具有客观诉讼的属性， 主要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行政机关

职责履行往往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如果行政机关提出的免责事由成立， 则可以免除其

无法履行法定职责的法律责任。 司法实践中， 行政机关提出的免责事由主要包括下列三种情形， 但并

不是所有的事由都能成为免责事由。
（１） “一事不再罚。” 在行政机关提出的各种免责事由中， 最为常见的事由是 “一事不再罚”，

即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行政机关将案件移送公安、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后， 就不

应再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只有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 人民

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时， 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在涉及这一免责事由的 ４５个案件中， 只有 １ 个案件中的法院采信了这一理由。② 对于 “一事不

再罚” 是否能够成为免责事由， 本文比较认同大部分法院的观点， 即 “一事不再罚” 一般不能成为

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免责事由。 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性质、 目的

不同，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应采用有限的 “一事不再罚” 原则，③在刑事责任不能完全吸收具

有相同法律效果的行政责任的情况下， 行政机关应当继续履行未被刑事责任吸收的剩余行政责任。 第

二， 行政机关法定职责的履行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若行政机关未履行剩余的行政职责， 则

会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侵害， 这就违背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初衷。
（２） 行政机关自身因素影响。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数量和素质问题经常成为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

法定职责的重要辩解理由。 具体表现为： 由于人员编制不足、 工作量大、 管辖区域范围大导致人员数

量不足。 由于机构改革、 人员调整、 部门工作交接变动导致缺乏相关执法经验和工作交接出现纰漏。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内部管理不规范、 职责分工不明确导致工作滞后和未跟进案件后续情况。④ 对于

这一辩解理由， 所有法院都未将其认定为行政机关的免责事由。 虽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编制不足和人

员素质较低在客观上会对行政机关履职造成不利影响， 但这不能成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

正当理由。 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因经费不足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能否免责， 则应当根据案

件具体情节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予以判断。 影响法院裁判结果的因素主要在于行政机关的履职态度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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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行动以及其是否有充足的证据说服法院等。①

（３） 社会公共利益冲突。 行政公益诉讼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 但是， 在具体

个案处理中， 存在着行政公益诉讼所要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与案外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 此

时就会引发新的问题。 如果行政机关因保护案外的社会公共利益而未履行法定职责保护行政公益诉讼

所要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时， 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任能否免除？ 对此， 法院观点较为一致，
都认为这种情形不能成为行政机关免责的事由。 本文认为， 对于案件中涉及的两种社会公共利益冲

突， 法院应当进行利益衡量， 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作为公法的行政法所调整的利益不具有对立性， 而

具有协作性， 谋求利益协调的难度远远小于私法， 通过利益衡量可以作出更妥当的司法判决， 解决行

政行为违法引起的利益冲突。② 具体来说， 此处的利益衡量分为可量化的社会公共利益冲突和非可量

化的社会公共利益冲突。 如果是可量化的社会公共利益冲突， 通过专业的定量计算便可知道两种社会

公共利益孰轻孰重。 如果是非可量化的社会公共利益冲突， 则需要对所涉利益的层次结构进行定性分

析，③ 并在综合考量利益所涉公民权利属性、 利益期限长短、 利益涉及范围、 利益救济难度等因素的

基础上，④ 认定应当对哪一个社会公共利益予以优先保护。 法院经过利益衡量后， 如果认为行政公益

诉讼所涉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予以优先保护， 那么行政机关为了保护案外社会公共利益而不依法履职，
其法律责任不能免除。 如果认为应当对案外社会公共利益予以优先保护， 那么在行政机关已经依法履

行必要职责的情况下， 为了保护案外社会公共利益而未依法完全履职， 则应当免除其法律责任， 同

时， 法院应当在判决书中要求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间内采取补救措施以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所涉社会

公共利益的实现。
综上所述， 我国已经初步发展和构建起一套具有客观诉讼特征的行政公益诉讼机制， 但是， 目前

的制度规定较为简略， 制约了该制度效能的充分实现。 “不履行法定职责” 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基础

性概念， 应当在遵循公益诉讼目的的前提下， 谨慎地作扩张解释， 以进一步拓展行政公益诉讼的适用

领域。 “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认定是司法审查的核心问题， 现有制度应当从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过

程、 行为内容和结果状态等角度对 “不履行法定职责” 作出类型化的规定。 在行政机关负有法定职

责的情形下， 法院建立 “三层次裁判结构” 的审查思路和认定规则， 可以对行政机关履职的行为过

程和结果状态进行系统性地审查， 以确保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作出更为全面、 准确地认定和裁

决， 更好地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本文写作过程中的案例整理工作得到王家跃、 阮丽媛的协助， 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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